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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宣言  
傳心意  遞商機  

 

我們的抱負  
成為香港公認出色的服務機構  
成為全球公認卓越的郵政機關  

 

我們的使命  
擁有一支盡心盡力、備受器重的工作隊伍  

時刻竭盡所能，提供最佳服務令顧客稱心滿意  
取得良好業績，儲備足夠資源以投資未來  

高膽遠矚、積極進取  
 

我們的信念  
處處為顧客及同事着想  

奮發自強、同心同德；銳意創新、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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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承諾  
我們致力迎合你的需求，  

甚㉃超越你的期望，  
我們承諾：  

提供專業服務，  
處處為顧客著想，務求服務：  

• 準時  
• 可靠  
• 方便  

• 物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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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  

㈾料概要  

 
1.1 香港郵政總部  
 
香港㆗環康樂廣場 2 號  
電話： 2921 2222 
圖文傳真： 2868 0094 
電子郵件： hkpo@hkpo.gov.hk 
網址： http:/ /www.hongkongp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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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查詢  
 
 電話   圖文傳真  
公眾查詢     
    
一般服務資料  2921 2222  2868 0094 
 （電子郵箱： hkpo@hkpo.gov.hk）     
    
香港郵政電子核證  2921 6633  2775 9130 
 （電子郵箱：enquiry@hongkongpost.gov.hk）    
    
集郵服務     
 一般查詢  2310 1666  2785 1419 
 （電子郵箱： spd@hkpo.gov.hk）     
 郵品訂購服務  2785 5711  2191 9296 
    
私用郵政信箱  2921 2255  2523 5220 
    
郵件轉遞服務  2921 2323  2524 7679 
    
郵件追查     
 掛號信件、本地記錄派遞及包裹  2921 2560  2543 0469 
 2921 2211   
    
本地郵政速遞  2921 2560  2868 4723 
 2921 2211   
    
    
商業查詢     
 電話   圖文傳真  
    
特許郵遞服務  2921 2243  2526 1198 
    
商業回郵服務  2921 2250  2526 1198 
    
國際商業回郵服務  2921 2250  2526 1198 
    
郵資蓋印機  2921 2250  2526 1198 
    
簡便回郵服務  2921 2250  2526 1198 
    
定期刊物服務  2921 2277  2854 9623 
    
政府文件派遞服務  2921 2277  2854 9623 



香港郵政  資料概要  1.2 
 
 

二 ○ ○ 三 年 二 月  第 1 部 •第 3頁  
 

特快專遞服務     
    
一般查詢  2921 2288   
    
開設帳戶  2921 2277  2541 4868 
 （電子郵箱： pmd@hkpo.gov.hk）     
    
帳戶查詢  2921 2248  2501 0542 
    
出入口郵件查詢  2921 2560  2868 4723 
 2921 2211   
    
特快專遞電話預約收件中心     
 香港  2921 2266  2868 1440 
 九龍及新界  2921 2266  2365 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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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意見及建議  
 
歡迎致電客戶關注熱線或以書面形式向我們提出任何有關郵政服務方面的意見

及建議，詳情如下：  
 

客戶關注熱線  
郵政服務  通訊地址  

電話  傳真號碼  
    
櫃位服務  總經理（門巿業務）  2525 5856 2868 1442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二號    
 郵政總局    
    
郵件派遞  總經理（郵件派遞）  2723 3454 2312 1455 
 九龍尖沙咀    
 中間道十五號    
 中間道停車場大廈閣樓    
    
街道郵箱  總經理（郵件處理）  2356 2516 2765 7363 
 國際郵件中心    
 九龍梳士巴利道 80 號一樓閣   
 
如有關郵件處理失當的事宜，請於聯絡我們的時候一併提供有關該郵件的信封或包紙，以便我

們盡快作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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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郵政局一覽表  
 

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港島    
   
•  香港仔   
 （香港仔大道 171 號金豐大廈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郵政信箱大堂   
  （香港仔大道 171 號金豐大廈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七時至

下午八時；星期六上午七時至

下午六時；星期日下午二時至

下午六時  
   
•  鴨脷洲   
 （鴨脷洲邨利寧樓地下 13-16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柴灣   
 （柴灣道漁灣邨行政大樓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雲景道   
 （雲景道 33 號牛奶公司商場地下  
 6 號及 7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數碼港郵政局   
 （香港數碼港道 100 號數碼港  
 零售服務中心一樓 5 至 8 號舖）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東區派遞局（西灣河太安街 29 號  
 東區法院 1 樓）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  

   
•  郵政總局（中環康樂廣場 2 號）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八時至

下午六時；星期日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公眾假期上午九時

至下午五時  
   
 – 郵政信箱大堂（中環康樂廣場 2 號）   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七時至

下午八時  
   
 – 集郵櫃位（中環康樂廣場 2 號）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十時至

下午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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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  告士打道   
 （灣仔告士打道 5 號稅務大樓 1 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跑馬地   
 （成和道 14 至 16 號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杏花邨   
 （杏花邨西翼停車場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軒尼詩道   
 （灣仔軒尼詩道 1 號熙信大廈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興發街   
 （興發街 30 號銅鑼灣街坊福利會大廈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興民街   
 （西灣河興民街 50 至 52 號  
 永興閣地下 1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堅尼地城   
 （堅尼地城石山街 12 號堅尼地城  

社區綜合大樓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英皇道   
 （北角英皇道 255 號國都廣場二樓   

204 至 205A 及 208 至 210 號舖）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利東   
 （鴨脷洲利東邨第一期商場地下  
 103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摩理臣山   
 （灣仔愛群道 28 號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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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  山頂   
 （山頂道 128 號凌霄閣 P1 層 P116 號舖）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時三

十分至下午六時；星期六上午

十時三十分至下午二時  
   
•  白建時道   
 （渣甸山白建時道 5 號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薄扶林   
 （薄扶林置富花園富榮苑第 H-19 座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皇后大道   
 （皇后大道中 99 號中環中心一樓  

2A 及 2B 號舖）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六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淺水灣   
 （南灣道 2H 號地下 C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西營盤   
 （薄扶林道 27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筲箕灣   
 （寶文街 1 號峻峰花園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筲箕灣派遞局   
（筲箕灣阿公岩村道 5 號東都中心 5 樓）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  
   

•  上環   
 （德輔道中 322 至 324 號  
 香港電訊 CSL 中心 1 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六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小西灣   
 （柴灣小西灣瑞益樓地下 1 至 2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赤柱   
 （黃麻角道 2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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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  太古城   
 （太豐路 1 至 3 號金星閣地下  
 G1020 至 1022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七姊妹   
 （北角英皇道 770 號模範邨 C 座地下 1、6、

7 及 11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星期

六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

時  
   
•  華富   
 （華富邨華珍樓 423 至 424 室）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灣仔   
 （皇后大道東 197 至 213 號胡忠大廈 2 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郵政信箱大堂   
  （皇后大道東 197 至 213 號  
  胡忠大廈 2 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七時至

下午八時；星期六上午七時至

下午六時三十分；星期日下午

二時至下午六時  
   
•  雲咸街   
 （雲咸街 69 號好時年大廈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九龍    
   
•  長沙灣   
 （長沙灣道 650 號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星期

六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

時  
   
•  長沙灣派遞局   
 （青山道 688 號嘉名工廠大廈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  
   
•  彩虹  
 （彩虹邨金華樓地下 9B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竹園  
 （竹園（南）邨竹園廣場 S10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富山  
 （富山邨富信樓 1 至 2 號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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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  機利士路  
 （紅磡機利士路 140 號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加連威老道  
 （加連威老道 2 至 6 號  
 愛賓商業大廈地下 G3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何文田  
 （何文田恬文樓地下 2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紅磡灣  
 （紅磡黃埔花園錦桃苑第十四座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國際郵件中心  
 （梳士巴利道 80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九龍灣  
 （九龍灣常悅道 9 號企業廣場 1 樓 1 號及 3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九龍中央  
 （油麻地彌敦道 405 號九龍政府合署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六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郵政信箱大堂  
(油麻地彌敦道 405 號 1 樓 )   

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八時至

下午八時  
   

 •  九龍城  
（九龍城龍崗道 28 號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九龍城派遞局  
 （土瓜灣道 82 至 84 興華中心地下及 1 樓）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  
   
•  東九龍（觀塘鯉魚門道 12 號  
 東九龍政府合署地下、 1 樓及 2 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星期

六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

時  
 – 郵政信箱大堂（觀塘鯉魚門道  
  12 號東九龍政府合署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
下午八時；星期六上午八時至

下午七時；星期日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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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  廣華街   
 （旺角廣華街 3 至 13 號  
 廣輝大廈地下 11 至 14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觀塘   
 （同仁街 6 號觀塘政府合署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麗閣   
 （麗閣邨麗萓樓第 1 層 5 及 6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藍田   
 （啟田邨啟田商場 115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李鄭屋   
 （李鄭屋商場地下 114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樂富   
 （樂富中心 3 樓 3152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樂華   
 （樂華北邨商場地下 109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美孚新   
 （九龍西鐵美孚站地下 15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旺角  
 （九龍弼街 37 號旺角機樓 1 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六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牛池灣  
 （彩雲邨商場 A2 至 10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牛頭角  
 （安基苑商場地下 24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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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  愛民   
 （愛民邨商場 F11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新蒲崗   
 （九龍新蒲崗寧遠街 9 號越秀廣場 1 樓 111

至 114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秀茂坪   
 （官塘秀明道秀茂坪商場地下 25 號舖）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深水   
 （元州街 55 號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石硤尾   

 （九龍南昌街石硤尾邨第 19 座地下 132 及
134 號舖）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順利   
 （順利邨利富樓 17-18 號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大角咀  
 （大角咀晏架街 67 號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土瓜灣  
 （土瓜灣美景街 108 號偉恆昌新村  
 恆景閣地下 D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尖沙咀  
 （中間道 10 號國際電信大廈地下及 1 樓）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六時；星期日上午九時至

下午二時  
   
 – 郵政信箱大堂  
  （中間道 10 號國際電信大廈地下及 1 樓）

 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八時至
下午八時  

   
•  慈雲山  
 （慈雲山毓華街 23 號  
 慈雲山中心 3 樓 330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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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仙   
 （黃大仙下邨龍樂樓地下 2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油塘   
 （油塘邨榮塘樓地下 14 號舖）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又一村   
 （又一村花圃街 11A 號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新界    
   

 •  蝴蝶  
 （屯門蝴蝶邨蝶心樓地下  
 121 至 122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長發  
（青衣長發邨俊發樓地下  

 113 及 114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彩明  
   (將軍澳彩明苑彩明商場擴展部分地下  

240 號舗位 )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沙田第一城  

(沙田銀城街第一城商場 G1-A 號舖位 )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錦绣花園  
 （元朗錦绣花園銀杏路巿中心地下  
 3D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粉嶺  
 （璧峰路 3 號北區政府合署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火炭  
 （沙田火炭山尾街 18 至 24 號  
 沙田商業中心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星期

六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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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  富善   
 （大埔富善邨商場 1 樓 106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富泰   
 （富泰商場地下一號舖）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恆安   
 （沙田馬鞍山恆安商場  
 第 2 層 232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顯徑   
 （沙田顯徑邨顯徑邨商場中心  
 A 翼 1 樓 202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錦泰   
   (馬鞍山錦泰苑錦泰商場地下 6 號舖 )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錦田   
 （錦田大馬路錦田政府合署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葵涌   
 （葵涌邨秋葵樓地下 11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葵芳   
 （葵芳邨葵健樓地下 4 至 10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葵盛   
 （葵盛西邨第七座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廣源  
 （沙田廣源邨商場第四座地下 4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荔景  
 （葵涌荔景邨樂景樓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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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  利安   
 （馬鞍山利安邨商場地下低層  
 第 2 層 LG202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梨木樹   
 （梨木樹邨松樹樓 B 翼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良景   
 （屯門良景邨良景商場地下 106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馬鞍山   
 （馬鞍山鞍祿街 18 號新港城  
 第四期地下 2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郵政信箱大堂   
  （馬鞍山鞍祿街 18 號  
  新港城第四期地下 2 號）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七時至

下午七時；星期日下午二時至

下午六時  
   
•  美林   
 （沙田美林邨美林商場 1 樓  
 35 至 37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安定   
 （安定邨定龍樓地下 128 至 130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寶林  
 （將軍澳寶林邨酒樓大樓地下 RB1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西貢   
 （西貢親民街 34 號西貢政府合署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新田   
 （青山公路新田段 1A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沙角   
 （沙田沙角邨商場 2 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沙頭角  
 （沙頭角公路沙頭角政府合署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
下午四時三十分；星期六上午

九時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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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  沙田中央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一號沙田政府合署一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一時  
   
 – 郵政信箱大堂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一號沙田政府合署一樓）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七時三

十分至下午七時；星期日下午

二時至下午六時  
   
•  石籬   
 （石籬商場第二期三樓 303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石圍角   
 （荃灣石圍角邨石芳樓地下  
 S8 及 S9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石湖墟   
 （上水石湖墟新豐路 112 至 116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

下午六時；星期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一時  
   
•  尚德  
 （將軍澳尚德邨尚德商場 2 樓 229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新翠   
 （沙田新翠邨商場地下 8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大興   
 （屯門大興邨商場地下 63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大埔   
 （汀角路 1 號大埔政府合署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一時  
   
 – 郵政信箱大堂   
  （汀角路 1 號大埔政府合署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八時至

下午六時三十分；星期日下午

二時至下午六時  
   
•  天耀  
 （天水圍天耀邨天耀商場  
 1 樓 L122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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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  天悅   
 （天水圍天悅邨悅泰樓 B 翼地下 1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將軍澳  
 （將軍澳厚德邨厚德商場地下 30-32 號舖
 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青衣   
 （長康邨康貴樓地下 1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荃灣   
 （荃灣西樓角道 38 號荃灣政府合署 1 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 (所有櫃位服務 )；星
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五時至下

午六時 (只限郵票售賣及郵件
投寄服務 (大量投寄除外 ))；星
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 郵政信箱大堂   
  （荃灣西樓角道 38 號荃灣政府合署 1 樓）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七時至

下午七時；星期日下午二時至

下午六時  
   
•  荃灣派遞局   
 （荃灣西樓角道 38 號荃灣政府合署 1 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一時  
   
•  荃灣西   
 （荃灣青山公路 633 號灣景花園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屯門中央   
 （屯門屯喜路 1 號圖書館及  
 郵政局大樓平台）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一時  
   
 – 郵政信箱大堂   
  （屯門屯喜路 1 號圖書館及  
  郵政局大樓平台）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七時至

下午七時；星期日下午二時至

下午六時  
   
•  華明   
 （粉嶺華明邨商場地下 119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運頭塘   
 （大埔運頭塘邨商場 CX28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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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  禾輋  
 （沙田禾輋德厚街禾輋廣場地下  
 B1A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楊屋道  

(荃灣楊屋道 138 號樂悠居 1 樓 15 號舖 )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元朗   
 – 櫃位組   
  附設郵政信箱 1501-2100 號  
  （元朗炮仗坊 8 號地下 B 舖）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一時  

   
 – 郵政信箱大堂（ 1-1500 號）   
  （元朗大道政務大廈 1 樓）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七時三

十分至下午七時；星期日下午

二時至下午六時  
   
•  元朗派遞局   
 （元朗大道政務大廈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  
   
   
離島    
   
•  機場（香港國際機場暢航路  

1 號客運大樓 7T 082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八時至
下午八時三十分；星期日上午

八時至下午五時 ;公眾假期上
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  長洲   
 （長洲大興堤路 2 號長洲巿政大廈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

下午四時三十分；星期六上午

九時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  愉景灣   
 （大嶼山愉景灣商場 C 座地下  
 12A 號舖位）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南丫   
 （南丫島榕樹灣大街 2 號地下及 1 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三

十分至下午四時；星期六上午

八時三十分至中午十二時  
   
•  梅窩   
 （銀鑛灣路 2 號梅窩政府合署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

下午四時三十分；星期六上午

九時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  坪洲   
 （永安橫街 2A 政府合署大廈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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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局名稱  
 

 辦公時間  

•  大澳   
 （大嶼山大澳石仔埗街 102 號  
大澳政府合署地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  東涌   
 （大嶼山東涌美東街 6 號）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三

十分至下午五時；星期六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除另有說明外，所有郵政局星期日一律休息，公眾假期的辦公時間則會預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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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香港郵政署長的㈵權  
 
郵政署條例賦予香港郵政署長在各㆞之間運送信件，以及執行所㈲如收信與派遞

等附帶服務的㈵權，惟若干信件除外。  
 
主要的例外信件包括：  
 
• 托友㆟在旅途㆗㈹為送遞的信件；  

• 由寄件㆟或收件㆟的僕㆟所僱信差所送遞的信件；  

• 與運遞公司送遞的貨物㈲關的信件。這些信件屬免費送遞連同與信件㈲關的

貨物㆒併派遞；及  

• 內載新聞㈾料（即報章刊載的文章或圖片）的郵件。  
 
不論是否免受香港郵政署長的㈵權所限制，任何㆟士不得收取各類信件以作運送

或派遞用途，㈵別是運遞公司，不得運送信件。  
 
任何㆟士如侵犯香港郵政署長的權力，均會受到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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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  

主要服務及  
收費摘要  

 
2.1 本港郵件  
 
信件及明信片  
 
  收費  

標準 *及非標準  
 

重量不超過 30 克   $1.4  
重量不超過 50 克   $2.2  
重量不超過 100 克   $3.0  
重量不超過 150 克   $3.7  
重量不超過 200 克   $4.0  
重量不超過 250 克   $4.4  
重量不超過 500 克   $8.2  
重量不超過 1 公斤   $16.4  
重量不超過 2 公斤   $28.0  
 
 
失明㆟士刊物  
 
  收費   
（最重 7 公斤）   免費   
 
 
包裹  
 
  收費   
首 1 公斤   $27  
每加 1 公斤（最重 20 公斤）   $10  
 
 
標準郵件：  
 
重量 50 克或以㆘並符合㆘列條件的郵件可按標準郵件收費： -  
 
最 小  ： 90 毫米  ×  140 毫米  
最 大  ： 167 毫米  ×  260 毫米  
最 薄  ： 0.25 毫米  
最 厚  ： 7.0 毫米  
信 封  ： 不反光淺色紙  
留空位置  ： 信封底部須留空 15 毫米的位置，以便㊞㆖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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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空郵  
 
整體而言，為平郵而設的重量 /體積限制及其他條款（郵費除外）亦㊜用於航空

郵件。香港郵政按距離把所㈲國家劃分為兩區，以收取航空郵件的郵費。現把寄

往該兩區的航空信件收費表列如㆘：  
 
 
信件及明信片  
 
  ㆒區  ㆓區  
重量不超過 20 克   $2.40 $3.00 
重量不超過 30 克   $4.50 $5.30 
30 克以㆖每額外 10 克或不足 10 克  $1.20 $1.30 
 
 
㆓等郵件  
 
  ㆒區  ㆓區  
重量不超過 20 克   $1.90 $2.50 
重量不超過 30 克   $3.10 $4.10 
30 克以㆖每額外 10 克或不足 10 克  $0.80 $1.00 
 
㈲關信件、明信片、包裹郵費及各目的㆞所屬區域的詳情，請參閱本指南夾附的

郵費及服務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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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外平郵  
 
信件及明信片  
 
 ㆗國內㆞、  

澳門、台灣  
其他國家  
㆒區  ㆓區  

重量不超過 20 克  $1.8 $2.3 $2.9 
重量不超過 50 克  $3.0 $4.4 $5.0 
重量不超過 100 克  $5.7 $5.8 $6.60 
重量不超過 250 克  $11.4 $11.6 $13.1 
重量不超過 500 克  $22.1 $22.6 $24.8 
重量不超過 1 公斤  $38.5 $39.6 $42.9 
重量不超過 2 公斤（最重 2 公升）  $59.4 $66.0 $68.2 
 
㊞刷品  
 
 ㆗國內㆞、  

澳門、台灣  
其他國家  
㆒區  ㆓區  

重量不超過 20 克  $1.5 $1.9 $2.5 
重量不超過 50 克  $2.4 $4.1 $4.4 
重量不超過 100 克  $3.3 $5.2 $5.6 
重量不超過 250 克  $6.9 $10.6 $11.4 
重量不超過 500 克  $12.9 $19.8 $20.9 
重量不超過 1 公斤  $22.0 $35.2 $37.4 
重量不超過 2 公斤（最重 2 公升）  $33.0 $51.7 $55.0 
每加 1 公斤  
（只限書籍重量限制： 5 公斤）  

$16.5 $25.9 $27.50 

 
失明㆟士刊物  
 
 所㈲國家    
（最重 7 公斤）  免費    
 
小郵包  
 
 ㆗國內㆞、澳門、台灣及其他國家  
重量不超過 100 克  $5.6   
重量不超過 250 克  $11.4   
重量不超過 500 克  $20.9   
重量不超過 1 公斤  $37.4   
重量不超過 2 公斤（最重 2 公斤）  $55.0   
 
包裹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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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其他服務  
 
各項服務詳情見下列所示各頁：  
 
服務  收費   
   
•  掛號、記錄派遞或保險郵件收件回執  11 元   
   
•  商業回郵牌照  免費   
   
•  領取郵件授權證  每年 125 元   
   
•  非掛號郵件付郵證  1.2 元   
   
•  查詢掛號郵件、記錄派遞郵件、  免費   
 保險郵件或包裹的處理    
   
•  快郵  6 元   
   
•  郵資蓋印機（郵費錶）  免費，但須領取牌照。  
  
•  保險服務（只限海外郵件）  保險信件及包裹的保險費用：每

500 元或不足此數的保險金額收
費 2.5 元 ， 最 高 保 險 金 額 為

46,000 元  
  
 保險信件：除保險費用外，另收

取 應 付 的 信 件 郵 資 及 一 般 掛 號

費。  
  
•  國際商業回郵牌照  免費  
  
•  以現金預付郵費  無附加費用，但郵件數目不得不

少於 100 件。  
  
•  私用信袋  每年 270 元  
   
•  私用郵政信箱    
   
 大型  小型  
郵政總局  每年 650 元  每年 500 元  
尖沙咀郵政局  每年 650 元  每年 500 元  
九龍中央郵政局  – 每年 320 元  
其他郵政局  每年 320 元  每年 2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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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收費   
   
•  記錄派遞  寄往本地的郵件費用為 11 元。  
   
•  郵件轉遞服務  首三個月：  以後每年：  
 商業： 300 元  商業： 750 元  
 住宅及其他： 100 元 住宅及其他： 250 元
   
•  郵券  國際   
   
 售價   
 14 元   
   
 香港兌換價值   
 3 元面額郵票、預付郵資蓋銷或郵用文具  
  
•  掛號  寄往各地的郵件均收取 13 元的費用  
  
•  特快專遞  請致電特快專遞服務查詢熱線 2921 2288

或參閱香港郵政特快專遞服務指南。  
  
•  任何包裹如於郵件寄抵通知  
咭發出日期起計七個工作天  
內仍未有人到取，則須繳付  
延期存局費  

延期存局費：  
由候領期屆滿後計每日 2 元，最低費用為 16
元。（海外包裹如於郵件寄抵通知卡發出日

期起計兩個月內仍未有人到取，則可能退回

寄件人，或由香港郵政署長以適當的方法處

理。本港包裹如於郵件寄抵通知卡發出日期

後十四天內仍未有人到取，則會退回寄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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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  

郵票、預付郵費、  
集郵服務  

 
3.1 郵票及郵用文具  
 
各郵政局均有下列面額郵票及郵用文具發售：  
 
航空郵簡  
 
印有面額 2.3 元郵票的航空郵簡售價為 2.3 元。  
 
郵票面值  
 
1 角、 2 角、 5 角、 1 元、 1.4 元、 1.8 元、1.9 元、2 元、 2.4 元、 2.5 元、 3 元、 
5 元、 10 元、 13 元、 20 元、 50 元  
 
郵用包裝產品  
 
萬用箱  
 
萬用箱由厚身、專業切裁的瓦通紙板製成，為郵寄的物件提供最周全的保護。專

業切裁方便摺合，簡單易用，並備有四款不同尺碼以供選擇，售價如下 *：  
 

編號  尺寸（毫米）  價錢（每個）

M1 370 x 250 x 210 $16 

M2 430 x 350 x 260 $22 

M3 455 x 425 x 335 $33 

M4 730 x 550 x 460 $44 
 
* 如以萬用箱投寄特快專遞包裹，萬用箱的售價更可從特快專遞的郵費內扣除。 
 
郵用紙箱  
 
郵用紙箱由厚身、專業切裁的瓦通紙板製成，為郵寄的包裹提供最安全的保護。

專業切裁方便摺合，簡單易用。紙箱備有三款尺碼以供選擇，售價如下：  
 
 
 

編號  尺寸（毫米）  價錢（每個）

P1 310 x 225 x 170 $12 

P3 225 x 170 x 150 $10 

P5 180 x 155 x 1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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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用卷筒  
 
郵用卷筒以堅韌的物料製成，內層防水，並附有頂蓋，為郵寄的海報、地圖和圖

則等提供周全的保護。隨筒附送自動黏貼地址標籤，方便易用。三款尺碼及售價

詳列於下表：  
 

編號  尺寸（毫米）  價錢（每個）

T1 445 x 50 $9 

T2 740 x 50 $14 

T3 740 x 80 $16 
 
郵用軟墊信封  
 
郵用軟墊信封由堅韌的牛皮紙製成，內附氣帽軟墊，為郵件提供周全的保護，而

且質料輕軟，封貼容易。  
軟墊信封備有五款尺碼以供選擇，售價如下：  
 

編號  尺寸（毫米）  價錢（每個）

00 225 x 125 $7 

CD 184 x 200 $7 

2 280 x 215 $8 

5 380 x 265 $10 

7 480 x 360 $13 
 

郵券  
 
國際郵券： 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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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郵票：各種規例  
 
不完整或票面損壞的郵票  
 
不得用作支付郵費。香港郵政會蓋銷郵票，作為所提供服務的憑據。任何人士使

用已用過的郵票以圖瞞騙，即屬違法，可被判罰。  
 
 
已作廢的郵票  
 
印有英國統治時期標記的郵票均不得再用作預付郵費，香港郵政亦不會購回這些

郵票。  
 
 
複製郵票、郵戳及郵政表格  
 
任何人士均不得擅自複製郵票及郵戳。欲知在何種情況下方可獲准複製，可向中

環康樂廣場 2 號香港郵政總部香港郵政署長索取資料。  
 
郵政署條例亦禁止擅自製造或發行仿製的郵政表格。  
 
如觸犯法例，會被判罰。  
 
 
購回未經使用的郵票或廢票  
 
售出的郵票不得退回或更換，但在下列情況下，未經使用的郵票則可獲購回；  
 
(a) 該等郵票原購作郵寄用途；或  

(b) 該等郵票曾被不小心塗污或已不宜使用。  
 
香港郵政不接受自任何物料取出或從郵用文具剪出或取出的郵票，如信封或其他

郵用文具已貼上郵票或蓋上郵印，則必須整個交回，如有需要，機密資料可以註

銷。除郵票的價值外，郵用文具的價值不會計算在內。  
 
香港郵政一般會收取相等於購回郵票面額 30%的費用，最低收費為 50 元。香港
郵政署長保留在若干情況下提高收費的權利。要求購回郵票的申請應連同郵票一

併送交中環康樂廣場 2 號香港郵政總部總監（財務）考慮。  
 
 
剪出的郵票  
 
從香港郵政發行的信封、圖片卡、明信片或航空郵簡剪出的凸版或平版郵票 /郵
資已付標記，假如該郵品上印有剪出的郵票 /郵資已付標記不可用於其他郵件等
指示或字句，則不得取作亦不會接受為郵資已有效預付用途或作郵票繳付郵費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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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郵㈾蓋㊞機（郵費錶）  
 
使用郵㈾蓋㊞機的㆟士必須遵守㆘列規定：  
 
1. 領㈲由香港郵政署長簽發的牌照；  

2. 定期前往指定的郵政局預付郵費，並交出蓋㊞機以作校正或記錄；  

3. 待蓋㊞機蓋㆖郵㈾的信件必須按註㈲㆞址的㆒面排好，再分開紮穩，然後交

往指定的郵政局，但無須與定期送交蓋㊞機以作保養的郵政局相同。如無事

先批准，不得在指定郵政局以外郵局投寄郵件；  

4. 不論曾否使用郵㈾蓋㊞機，使用㆟每周末均須呈交㆒份記載郵費錶讀數的記

錄表。假如在㈵別情況㆘須扣起已蓋㆖郵㈾的郵件留待翌㈰發送，須把詳細

㈾料記載於記錄表㆖；  

5. 使用㆟必須保持郵㈾蓋㊞機及㊞模機件良好，持牌㆟須就此與㈲關製造商或

㈹理商簽訂保養合約；  

6. 在若干情況㆘，郵㈾蓋㊞機㊞出的㊞蓋如㈲出錯，香港郵政在使用㆟交出附

㈲出錯郵㈾的信封、包裝紙、㆞址標紙或表格後，會按出錯㊞蓋面值㈧㈤折

的數額（最低收費為 50 元）收回，但出錯的郵㈾㊞必須清晰可辨，而使用

㆟亦須在蓋㊞當㈰起計兩星期內交回完整的信封、包裝紙、標紙或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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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以現金預付郵費  
 
一般安排  
 
郵件可以現金預付郵費，並於下列任何一間郵政局投寄郵件：  
 
•  香港仔郵政局  
•  空郵中心（只適用於大量投寄空郵郵件）  
•  長沙灣郵政局  
•  火炭郵政局  
•  機利士路郵政局  
•  郵政總局  
•  告士打道郵政局  
•  國際郵件中心郵政局  
•  英皇道郵政局  
•  九龍中央郵政局  
•  九龍城郵政局  
•  東九龍郵政局  
•  葵芳郵政局  
•  馬鞍山郵政局  
•  摩理臣山郵政局  
•  西貢郵政局  
•  沙田中央郵政局  
•  筲箕灣郵政局  
•  石湖墟郵政局  
•  上環郵政局  
•  大埔郵政局  
•  尖沙咀郵政局  
•  荃灣郵政局  
•  屯門中央郵政局  
•  灣仔郵政局  
•  元朗郵政局  
 
擬使用此項服務人士必須在投寄時一併提供寄件人的姓名、地址及所投寄郵件的

數量。  
 
規定  
 
投寄此類郵件時必須符合以下規定：  
 
1. 郵件數量不得少於一百件。  

2. 投寄郵件時，應按註有地址的一面排好，並須紮穩。每紮數量應為 50 件，
如為大型郵件，則應以每 10 件或以 10 的倍數為一紮；同一紮的郵件，郵費
應相同；航空郵件與平郵郵件則應分開捆紮。  

3. 不得部分以現金或郵票支付郵費，必須在於郵政局交件時預付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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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寄這類特別郵件時，如數量龐大，應盡量於每天早上投寄。已預付郵費的
郵件可於下列時間在大量投寄郵件收寄局投寄： – 

 
香港仔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空郵中心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只適用於大量投寄空郵郵件)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下午一時至四時   
長沙灣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火炭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機利士路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郵政總局 星期一至六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 
告士打道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國際郵件中心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英皇道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九龍中央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九龍城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東九龍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葵芳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馬鞍山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摩理臣山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西貢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沙田中央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筲箕灣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石湖墟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上環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大埔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尖沙咀郵政局 星期一至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 
荃灣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屯門中央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灣仔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元朗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5. 寄往本地的郵件須與寄往海外目的地的分開投寄。  

6. 香港郵政於星期日或公眾假期不會收寄以現金預付郵費的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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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特許郵遞服務  
 
適用範圍  
 
商行如須定期郵寄大量目錄、說明書、價目表等不可按大量投寄郵袋收費繳費的

商業印刷品，可向香港郵政署長申請許可證，在信封或包裝紙上蓋上郵資付訖的

印記，然後便可把註有地址的郵件交往指定的郵政局投寄，而無須貼上郵票或蓋

上其他郵資付訖的印記。  
 
 
規格與地址註寫法  
 
此項服務適用於以平郵及空郵方式寄往海外的非掛號一等信件及印刷品，以及本

地的非掛號一等信件。寄件人須以印刷或其他機械方法，如金屬或橡膠印模，在

封套、包裝紙或膠貼的右上角蓋上下圖所示郵資已付的指示印記。指示印記的字

體必須印在長 40 毫米闊 20 毫米的長方形圍框內；如使用信封，則須在信封頂邊
緣 40 毫米範圍內蓋上，如：  
 

(1 or 2 
or E 

POSTAGE PAID 
HONG KONG 
PORT PAYE 

Permit 
No. 

 
括弧內的 1、 2 及 E 字分別指一等（信件）、二等（印刷品）及優惠級（信件）
郵件。  
 
擬於本地派遞的郵件，其印刷設計可略去 “Port Paye”的字樣。寄件人須在印刷品
註有地址一面的左上角寄件人姓名、地址下面（如有者）以粗字體附上 “印刷品 ”
字樣。  
 
以特許郵遞服務投寄的印刷品（只適用於海外郵件）可以用密封信封投寄。除特

許編號外，此等郵件還須附有 “PRINTED PAPERS” “印刷品 ”或 “ IMPRIME” “印行
品 ”的字樣。  
 
 
申請使用有關服務  
 
申請使用此項服務的表格可送交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2 號香港郵政總部總監（財
務）。總監 (財務 )會編配許可證號碼，並指定投寄郵件的郵政局。  
 
 
郵寄  
 
投寄特許郵遞郵件時，如數量龐大，應盡量於每天早上投寄。特許郵件可於下列

時間在大量投寄郵件收寄局投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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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寄郵件收寄局投寄： – 
 
香港仔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空郵中心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只適用於大量投寄空郵郵件)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下午一時至四時   
長沙灣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火炭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機利士路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郵政總局 星期一至六 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 
告士打道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國際郵件中心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英皇道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九龍中央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九龍城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東九龍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葵芳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馬鞍山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摩理臣山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西貢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沙田中央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筲箕灣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石湖墟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上環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大埔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尖沙咀郵政局 星期一至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 
荃灣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屯門中央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灣仔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一時

元朗郵政局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擬以平郵寄往海外或於本地派遞的郵件須交往指定的郵政局，並須全部按註有地

址的一面排好，再分成小量捆綁，以便處理。除上一個工作天以大量特許郵遞餘

下的郵件外，所寄出的郵件必須相同，並且每次數量不得少於 100 件，海外及本
地郵件必須分開捆紮。  
 
擬以空郵寄往海外地方的郵件必須按註有地址的一面排好，分成小量捆綁，以便

處理，並依據現行 “郵費及服務簡章 ”內所載的資料預先分開為兩個空郵收費區。
所寄的郵件於重量、尺碼及規格方面均須相同，並且每次不得少於 100 件。  
 

繳付郵費  
 
除獲准以支票或透過按金帳戶（見下文）繳費外，一般應在郵寄時以現金預付郵

費。  
 

蓋銷  
 
採用此項服務寄出的郵件不獲蓋銷。  
 

其他資料  
 
有關申請使用特許郵遞服務及其運作情況的進一步資料，可向香港郵政財

務科索取（電話： 2921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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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郵費㊝惠（扣減）計劃  
 
如按照㆘列投寄規定大量投寄預揀妥當的本㆞郵件，可獲以㆘㊝惠。如郵件已預

先按派遞㆞區分揀妥當，可獲相等於須繳付郵費總額的 10%扣減㊝惠；如郵件已

預先按郵差派遞路線分揀妥當，即可獲 20%扣減㊝惠。 50 克或以㆘的郵件則可

按㊜用的標準 /非標準郵費獲 10%的扣減㊝惠（即標準郵件繳付標準郵費；非標

準郵件繳付非標準郵費）； 20%的扣減㊝惠則㊜用於標準郵費（不論為標準 /非標

準郵件）。  
 
1. 每次須投寄 2,000 件或以㆖的本㆞郵件，所㈲郵件均須由同㆒寄件㆟投寄，

而每件郵件的郵費均相同。  

2. 所㈲郵件的形狀及大小均應相同。  

3. 所㈲郵件必須於同㆒時間投寄。  

4. 郵件必須以㈵許郵遞服務投寄。  

5. 郵件必須在投寄前根據香港郵政所供應的揀信㈴單按㈲關的派遞段分揀妥

當。  

6. 如欲享㈲㆖述㊝惠，寄件㆟只可於星期㆒㉃㈤開始辨公時㉃㆘午㆕時在郵政

總局或國際郵件㆗心投寄郵件，星期㈥則於㆘午㆒時停止辦公。  

7. 所㈲郵件應小心捆好，以 50 件為㆒紮，或大小相若的郵件捆成㆒紮（例如

每紮 10 件或 10 件的倍數）。  

8. 郵件的㆞址應按同㆒方向排列。  

9. 每紮必須繫㈲清楚顯示郵件所派往㆞區的標籤。  

10. 獲扣減㊝惠的郵件，或會因需要㊝先處理已付足郵㈾的信件而受到延遲，但

㆒般都會在非繁忙時間獲得處理。基於這些限制，郵政局在可行的情況㆘會

盡快寄發及派遞這些郵件，而郵件的派遞通常會在投寄後 7 ㆝內（星期㈰及

公眾假期除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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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郵費  — 按金帳戶  
 
除若干其他核准繳費安排外，透過特快專遞服務投寄的郵件，以及透過大量投寄

郵袋服務及特許郵遞服務投寄的郵袋所應繳付的郵費可向香港郵政署長開設的

按金帳戶支付。  
 
有關按金可以現金或簽付香港郵政署長的支票付，按金數額應足夠支付六個星期

的普通郵費。香港郵政會按月提供有關該月份所投寄全部郵件的郵費帳目。開設

按金帳戶的申請應送交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2 號香港郵政總部總監（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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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集郵服務  
 
為方便集郵人士，下列 37 間郵政局均設有集郵櫃位，於正常辨公時間內提供集
郵服務：  
 
港島   新界  
   
•  香港仔郵政局   •  蝴蝶郵政局  
•  數碼港郵政局   •  長發郵政局  
•  郵政總局   •  沙田第一城郵政局  
•  軒尼詩道郵政局   •  顯徑郵政局  
•  英皇道郵政局   •  馬鞍山郵政局  
•  山頂郵政局   •  西貢郵政局  
•  筲箕灣郵政局   •  沙田中央郵政局  
•  上環郵政局   •  石湖墟郵政局  
•  太古城郵政局   •  大埔郵政局  
•  灣仔郵政局   •  將軍澳郵政局  
  •  荃灣郵政局  
  •  屯門中央郵政局  
  •  元朗郵政局  
   
九龍   離島  
   
•  長沙灣郵政局   •  機場郵政局  
•  機利士路郵政局   •  長洲郵政局  
•  加連威老道郵政局    
•  紅磡灣郵政局    
•  九龍中央郵政局    
•  九龍城郵政局    
•  廣華街郵政局    
•  觀塘郵政局    
•  旺角郵政局    
•  深水郵政局    
•  土瓜灣郵政局    
•  尖沙咀郵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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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  

郵政服務  

 
4.1 類別及輔助服務  
 
一般收寄的郵政物品有下列各類。本部分內容明載有關每類物品的詳情。  
 
•  信件；  

•  失明人士刊物；  

•  包裹；  

•  明信片；  

•  印刷品；  

•  小郵包；  
 
香港郵政提供下列輔助服務。有關每項服務的詳情載於本指南第 5 部：  
 

•  大量投寄航空郵件服務；  

•  大量投寄輕郵件（往日本及泰國）；  

•  大量投寄郵袋服務；  

•  商業回郵服務；  

•  國際商業回郵服務；  

•  領取郵件授權證；  

•  賠償；  

•  代寄商郵袋服務；  

•  快郵；  

•  保險服務；  

•  旅客郵件候領 /存局待領；  

•  私用（上鎖）信袋；  

•  私用郵政信箱；  

•  郵件轉遞；  

•  郵件掛號；  

•  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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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量及體積限制  
 
現將郵件的重量及體積限制概述如㆘。㈲關個別在本㆞及海外郵政的㊜用情況，

請參閱第㆕部、第㈤部及第㈧部。  
 
類別  重量限制  體積限制  
   
• 信件  最重 2 公斤  最大  
  長寬厚合計：900 毫米，但最長的㆒邊不

得超過 600 毫米。  
   
• 失明㆟士刊物  最重 7 公斤  捲軸狀郵件：直徑的兩倍加㆖長度合計以

1,040 毫米為限，但較長的邊不得超過

900 毫米。  
   
• ㊞刷品  最重 2 公斤  最小  
 （書籍 5 公斤）  表面尺碼不得小於 90 ×  140 毫米。  
   
• 小郵包  最重 2 公斤  捲軸狀郵件：直徑的兩倍加㆖長度合計以

170 毫米為限，但較長的㆒邊不得小於

100 毫米。  
   
• 包裹  最重 20 公斤  最大  
 （本㆞）  長度以 1.50 米為限，長度及周長合計以

3 米為限。  
   
 最重 30 公斤  捲軸狀郵件：相同  
 （海外）   
   
  最小  
  與信件的限制相同。  
   
  捲軸狀郵件：與信件的限制相同。  
   
  （㆒些國家只接納 10 公斤以㆘及符合以

㆘體積限制的包裹：長度以 1.05 米為

限，長度及周長合計以 2 米為限  — ㈲
關詳情，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 明信片   最大  
  120 ×  235 毫米  
   
  最小  
  90 ×  140 毫米  
   
  厚度  
  不小於 0.2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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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顯示非包裹及非明信片郵件的體積限制：  
 

 
 
 
圓筒狀郵件   非圓筒狀郵件  
     
最大：  直徑的兩倍與長度

合計較大的尺寸  
1,040 毫米

900 毫米

 最大： 長度、寬度與深度

合計最大的尺寸  
900 毫米

600 毫米

       
最小：  直徑的兩倍與長度

合計較大的尺寸  
170 毫米

100 毫米

 最小： 長度  
寬度  

140 毫米

9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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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信件  
 
郵 費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  
 
重 量 及 體 積  
 
所 有 按 信 件 郵 費 投 寄 的 信 封 、 咭 或 摺 咭 必 須 為 長 方 形 。  
 
體 積 限 制 見 本 部 “重 量 及 體 積 限 制 ”部 分 。  
 
寄 往 各 地 郵 件 的 重 量 限 制 為 2 公 斤 。  
 
包 裝 及 規 格  
 
信 件 可 以 信 封、咭、摺 咭、捲 軸 或 郵 包 的 形 式 投 寄，除 咭 或 摺 咭 以 外，不 以 信 封

或 其 他 形 式 包 裝 的 通 訊 文 件 則 恕 不 接 受。咭 及 摺 咭 必 須 以 普 通 咭 紙 或 厚 度 不 少 於

0.25 毫 米 的 紙 張 所 造，並 須 為 長 方 形。包 裝 必 須 確 保 內 載 物 品 在 運 送 途 中 能 保 持

完 整 。 有 關 個 別 郵 件 包 裝 及 規 格 的 特 別 規 例 ， 請 參 閱 第 6 部 “包 裝 及 規 格 ”部 分 。  
 
一 般 規 例  
 
信 件 類 郵 件 註 有 地 址 的 一 面 應 註 明 “信 件 ”字 樣 ， 因 其 體 積 或 規 格 可 能 令 該 件 被 誤

為 其 他 類 別 的 郵 件 。  
 
作 信 件 投 寄 的 貴 重 物 品  
 
掛 號 信 件 及 保 險 信 件 必 須 以 密 封 信 封 包 裝，才 可 載 有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 旅 行 支 票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寄 件 人 地 址  
 
寄 件 人 宜 在 信 封 背 面 寫 上 姓 名 及 地 址 ， 以 便 退 回 無 法 派 遞 的 郵 件 。  
 
欠 付 郵 資 及 郵 資 不 足 的 信 件  
 
欠 付 郵 資 或 郵 資 不 足 非 掛 號 信 件 會 獲 發 送，有 關 當 局 會 在 交 件 時 追 收 欠 郵 資 及 相

當 於 港 幣 4 元 的 費 用。至 於 在 本 港 投 寄 的 此 類 信 件，交 件 時 則 須 追 收 所 欠 郵 資 的

雙 倍 金 額。非 掛 號 信 件 如 發 現 內 載 任 何 種 類 的 貴 重 物 品，即 須 強 制 以 掛 號 方 式 寄

出 ， 並 繳 付 強 制 掛 號 費 用 26 元 （ 請 參 閱 第 五 部 “掛 號 ”項 下 的 “強 制 掛 號 ”部 分 ）。  
 
查 詢  
 
如 欲 查 詢 一 般 信 件 ， 應 透 過 香 港 郵 政 的 網 頁 www.hongkongpost.com提 出 ， 或 填

寫 郵 政 表 格 Pos 28B， 表 格 可 向 各 郵 政 局 索 取 。 有 關 掛 號 信 件 和 保 險 信 件 的 詳

情 ， 請 分 別 參 閱 第 5 部 “ 掛 號 ” 項 下 的 “ 查 詢 遺 失 或 無 法 投 寄 的 郵 包 ” 部 分 和

“ 保 險 服 務 ” 項 下 的 “ 查 詢 遺 失 或 無 法 投 寄 的 郵 件 ”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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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失明人士刊物  
 
定義：  
 
以布萊葉點字法或其他失明人士採用的特別形式壓印的期刊、書籍及各類文件

（包括未封口的信件）均可投寄。  
 
 
郵費  
 
郵費全免（只限平郵）。  
 
 
重量及體積  
 
見本部 “重量及體積限制 ”部分。  
 
 
規格  
 
郵件須符合適用於印刷品的規例。此外，寄件人須在註有地址一面的左上角清楚

註明失明人士刊物（ Literature for the Bl ind Cécogrammes），亦應寫上寄件人
的姓名及地址。至於寄往海外的郵件，寄件人宜在註有收件人地址的一面貼上下

列白色標籤：  
 
 
 
 
 
 
 
 
 
 
 
 
 
 
 
 
 
准許投寄的物品  
 
下列物品亦可作為失明人士刊物免費投寄：刻印失明人士刊物的點字板；錄有聲

音的唱片、錄音帶或鋼絲以及專供失明人士使用的特別紙張，但收件人或寄件人

必須為正式認可的失明人士機構。  
 
附件  
 
郵件可包含一張預付回郵郵資的卡片、信封或包裝紙，上面印上寄件人的地址，

或其在香港或郵件目的地國家的代理的地址。  

白底  
黑白圖案  
 
 
 
 
（面積： 52×6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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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包裹  
 
定義  
 
包裹郵遞服務可把體積較大的貨物運送往幾乎海外每個地方。儘管很多目的地禁

止在裹內載有信件，但大部分物品均可透過此方式郵寄。詳情請參閱本指南第 9
部。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重量及體積  
 
本地包裹的重量上限為 20 公斤，海外包裹則為 30 公斤，但部分國家的限制可能
不同。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有關包裹的體積限制詳載於本部 “體積及重量限制 ”部分。  
 
 
包裝及規格  
 
個別物品的建議包裝方法見第 6 部 “包裝及規格 ”部分。  
 
 
捆紮及封口  
 
包裹應以結實的繩妥為捆紮，或以穩固的膠紙封好，或兩者並用。如用繩子，應

最少循兩個方向繞過包裹，每頭分別打結。若用膠紙，則以寬闊和強力者為佳，

並須妥為貼好。  
 
 
其他規定  
 
本港包裹郵政  
 
香港郵政並無與任何人士訂立明示或隱含的運遞契約，而是根據並遵照郵政署條

例的規定及按此條例制定的規例和規則接受包裹的投寄。  
 
 
海外包裹郵政  
 
請參閱第 9 部 “包裹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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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地址應以墨水書寫，並最好用粗楷字體寫在包裹本身的包裝紙上，而不應只寫在

可能脫落的標籤上。  
 
寄件人應在包裹內及包裝紙上註明其地址，以備包裝損壞或包裹無法派遞時有所

依據。包裝上的寄件人地址不應與包裹所寄地址混淆，位置最好在收件人姓名及

地址的左方，並與之成直角，如投寄整批包裹，每件包裹均須清楚寫明寄件人及

收件人的全名及完整地址。  
 
有關其他資料，請參閱本指南第 6 部 “地址註寫法 ”部分，特別是關於包裹的內容。 
 
 
預付郵費及投寄  
 
本地包裹的郵費必須預先繳付，包裹的左上方亦應註明 “包裹郵遞 ”，然後在郵政
局櫃位投寄。寄件人須自行在包裹上貼上郵票，離開前須查看包裹的重量、體積

及郵費是否符合規定。  
 
 
禁寄物品  
 
請參閱第 6 部關於禁寄物品的部分。  
 
 
無法投遞  
 
無法派遞或由領取郵件通知咭發出日期起計 14 天內仍存放在郵政局未有領取的
本地包裹，將退回給寄件人。  
 
 
查詢  
 
有關本地及出口包裹的查詢必須在投寄日期起計五個月內提出，至於入口包裹的

查詢期則為六個月。有關保險包裹的詳情，請參閱第 5 部 “保險服務 ”項下的 “查詢
遺失或無法投遞的郵件 ”部分。至於寄往海外的普通包裹，請參閱第 9 部 “包裹 ”
項下的 “查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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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明信片  
 
定義  
 
沒㈲包封而投寄的卡即為明信片，通訊內容可屬現時或個㆟性質。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體積及物料  
 
最大及最小體積限制見本部 “體積及重量限制 ”部分。  
 
用作明信片的私㆟咭片必須用普通咭紙或厚度不少於 0.25 毫米的紙張所造，並

須為長方形。  
 
 
規定  
 
明信片正面㊨邊最少須留空㆒半位置，以便註明收件㆟㆞址及任何必需的郵政服

務指示，如 “掛號 ”、 “收件回執 ”，郵票須貼在這部分的㊨㆖角，其餘位置供寄件

㆟作書面通訊之用。無圖畫的明信片須在正面註明為 “明信片 ”。  
 
明信片用以書㊢㆞址的㆒整邊，可貼㆖完全黏貼於明信片㆖並標明收件㆟姓㈴及

㆞址的㆞址紙條或標貼。明信片的背面或正面㊧半方可貼㆖插圖、照片、不會混

淆作郵票的各種㊞花、標貼（㆞址標貼除外）以及各種剪紙或由其他極薄物料剪

裁而出來的圖案，㆖述各㊠必須完全黏貼在明信片㆖，並且不會令明信片的性質

㈲所改變。任何可能混淆作郵票而完全黏貼在明信片㆖的㊞花，只可貼在明信片

的背面。  
 
商品樣本或其他同類物品不得附於明信片㆖。投寄的明信片必須未經包封，即無

包裝紙或信封。明信片不可㈲突出或凸起的立體部分，亦不得飾以布、刺繡、珠

片或同類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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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刷品（只㊜用於海外郵件）  
 
定義  
 
本郵政指南所載的㊞刷品郵費只㊜用於以空郵服務以及海外平郵服務投寄的郵

件。凡以使用㊞板或底片的機械或相版㊞刷方式，在紙張、咭紙或其他㊞刷常用

物料㆖壓㊞或複㊞數份相同副本，㈲關副本即為㊞刷品，須繳付㊞刷品的郵費。 
 
凡於㊞刷後內容經修改、或標㈲任何記號並足以構成信件的複㊞本，均不得視作

㊞刷品。符合載於本部 “㊞刷品 ”㊠㆘ “附加及修改 ”規定的複㊞本則除外。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重量及體積  
 
寄往海外國家的㊞刷品，重量限制為 2 公斤，寄往海外的書籍或小冊子郵包則可

重達 5 公斤。出版次數不多於每年㆒次的期刊或雜誌即可視作書籍。  
 
5 公斤的㈵別重量限制不㊜用於商業刊物，如目錄、價目表等。  
 
體積限制請參閱本部 “體積及重量 ”限制部分。  
 
 
規格  
 
㊞刷品註㈲㆞址㆒面㊧㆖角寄件㆟姓㈴及㆞址㆘方必須以粗體註明 “㊞刷品 ”字
樣，此外，郵件須妥為包裝，使內載㊞刷品既可獲得充分保護，同時亦可方便接

受郵政檢查。㊞刷品須以包裝紙、捲筒、相間的咭紙、開口信封或容器包裝，以

便可容易和安全㆞開啟和重新封口，又或可用易於解開的繩捆紮。若使用包裝紙

或捲筒，其長度必須超過所包裝郵件的全長。信封不得以釘書釘或㈲鋒利邊沿或

尖頭的書釘封口，但可用塗膠口蓋或膠條封口，以便開啟信封和將之重新封口，

而塗膠部分在信封多次開啟和重新封口後必須仍可黏貼。這些信封背面的口蓋㆖

或近口蓋部分必須註㈲㆘列或類似字句： “無封口郵件  — 可開啟以供郵政機關

檢查。檢查內載郵  — 揭開口蓋；重新封口  — 用力按㆘ ”。尺碼及性質與明信

片相同的㊞刷品，若符合㊜用於㊞刷品的㆒般規定，投寄時可不以包裝紙或信封

包封。膠卡亦可按照相同的規定投寄，最大面積為 260 毫米  ×  167 毫米。  
 
為免使用可開啟封口時體積細小的信件、卡或郵件被卡 I，寄件㆟須留意 “陷阱 ”
郵件是禁止投寄的。進㆒步㈾料以及㈲關可接受的信封種類，請參閱第 6 部 “禁
寄物品 ”㊠㆘ “信封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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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補及修改  
 
寄件㆟可在㊞刷品郵件外面或裏面：  
 
(a) 以手㊢或任何機㊞方式註明寄件㆟及收件㆟的姓㈴及㆞址（可選擇是否註

明其身分、職業及稱謂）、寄發郵件的㆞點及㈰期、以及編配予該郵件的編

號或掛號編號；  

(b) 將㊞刷品內容的某些字眼或某部分刪除、標㆖記號或畫㆖底線；  

(c) 更正㊞刷㆖的錯誤。  
 
 
㆘列各種㊞刷品可以任何方式作出增補及修改，但只限以㆘所示的範圍：  
 
船隻及航機離境及抵港通知：  
 
離境及抵港㈰期及時間、船隻、航機、出發港、停靠港及到岸港的㈴稱。  
 
報章期刊剪報：  
 
摘㉂文章的刊物㈴稱、㈰期、頁數及出版㆞址。  
 
圖書館借閱服務表格：  
 
書㈴、借閱和寄出的書籍數目、作者及出版㈳㈴稱、書目編號、可供借閱㈰數以

及欲查閱㈲關書籍的㆟士姓㈴。  
 
遷址啟示：  
 
寄件㆟新舊㆞址及遷址㈰期。  
 
書籍刊物訂購表格：  
 
刊物、書籍、報章、版畫及音樂作品的訂購、訂閱或供應表格可註明作品㈴稱、

訂閱或供應數目、價目、㈹表價目主要構成部分的符號、付款方式、版次、作者

及出版㈳㈴稱、書目編號及 “平裝 ”、 “硬皮 ”或 “精裝 ”字樣。  
 
價目表等  
 
價目表、招標廣告、股巿及股票行情表、巿場報價、商業傳單及公開說明書㆖可

註明數目及任何其他㈹表價格主要構成部分的符號。價目表㆖所註明的數字可㈹

表㈰期、百分率、可供給的數量等等。  
 
 
㊞刷咭  
 
㈲插圖的㊞刷咭、㊞刷的㈴片、賀咭或慰問咭㆖可㊞㈲字數或英文首字母簡㊢不

多於㈤個字的慣用客套語。  
 
刊㊞的文㈻讀物及藝術作品  
 
刊㊞的文㈻讀物及藝術作品可㊞㈲包含簡單慣用問候語句的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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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校樣  
 
就批改部分、版面設計和㊞刷所需，以及如 “可付㊞ ”、 “已校對  — 可付㊞ ”等說

明或任何㈲關付㊞的類似說明而作的修改及增補。倘若空間不足，可在㈵設的紙

張㆖註明附加部分。  
 
旅客須知  
 
旅客的姓㈴、擬遊覽的㈰期、時間、㆞點及暫住的㆞址。  
 
 
准許投寄的物品  
 
就本㆞郵政而言，㆘列物品或文件應作㊞刷品寄發：  
 
• ㆞址卡  

• 廣告  

• 裝㈲照片的相簿  

• 提單  

• 書籍  

• ㈪曆  

• 目錄  

• 在蓋㆖或沒㈲蓋㆖㊞花稅並蓋㈲私㆟㊞章的紙張㆖所書㊢的契約副本或摘

錄。  

• 由㈻校寄給㈻生的函授課程，以及㈻生的習作原稿或已批改的作業，但不可

附㈲與作業成績沒㈲直接關係的記號。  

• ㈰記（當作貨物投寄者除外）  

• 由公務㆟員擬備的各類文件  

• 繪圖  

• 版畫  

• 賀卡及㈴片（但須符合㈲關 “㊞刷咭 ”的規定，詳情請參閱前文 “增補及修改 ”部
分）  

• 由電腦打㊞機所㊞的㊞成品  

• 發票  

• ㈻校㈻生互相往來的信件，但這些郵件必須經由㈲關㈻校的校長寄發  

• ㆞圖  

• 手稿或報紙原稿  

• 樂譜或樂譜原稿  

• 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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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以㊞刷、版畫、平版㊞刷、蠟紙㊞刷或攝影形式製成的通告  

• 已達到原㈲目的的過時函件（未封口的信件及明信片）及其副本  

• 小冊子  

• 法律訴訟文件  

• 剪㆘的紙樣圖案  

• 定期出版的刊物  

• 圖畫  

• 照片  

• 圖則  

• 不論是否已校對或是否附㈲原稿的㊞刷校樣  

• 投保書、保險單及保險所需的正式文件  

• 公開說明書  

• 收據  

• 樂譜（㉂動樂器的穿孔樂譜不屬此類）  

• 帳目結算表及類似的商業文件  

• 運貨單  
 
㈲關在海外郵政方面應作㊞刷品寄發的物品或文件種類，請參閱第 9 部 “㊞刷品 ”
部分。  
 
 
附件  
 
寄件㆟可在寄往各目的㆞（加拿大、伊拉克及美國除外）裝㈲㊞刷品的郵件內，

附㆖㊞㈲其本㆟㆞址或其於香港或郵件目的㆞國家的㈹理㆟㆞址的卡片、信封或

包裝紙。這些卡片、信封、包裝紙可用郵件目的㆞國家的郵票或預付郵㈾㊞預付

郵㈾。寄件㆟獲准在文㈻讀物或㊞刷藝術品內附㆖㈲關公開發票的必需部分及發

票的副本、送貨單付款表格或國際或郵件目的㆞國家的國內郵匯表格。此外，寄

件㆟可在時裝文件內附㆖剪㆘的紙樣，㈲關紙樣須如㈾料所示為組成時裝文件的

必需部分。  
 



香 港 郵 政  郵 政 服 務  4.7
 
 

㆓ ○ ○ ㆓ 年 ㆕ ㈪  第 4 部 •第 1 3頁
 

不准投寄的物品  
 
㆘列物品不准當作㊞刷品投寄：  
 
• 空白紙張、便條紙或信封（不論是否㊞㈲㆞址）、筆記簿、種子空包及其他所

㈲的文儀用品（多㉃㆔份的空白表格則除外）；  

• 填妥的發票、帳目結算表及類似的商業文件（㆖述 “附件 ”㆒段所規定的文件除

外）；  

• 以任何種類打字機打出的文件；任何以手㊢或打字機打出的副本；不論是否

㈲用活字刷而打㊞出的副本；  

• 信件或任何構成私㆟通訊的函件（㆖述 “增補及修改 ”部分所批准者除外）；  

• 內㈲已完成的縱橫填字遊戲的報章及期刊；  

• 蓋銷與否的郵票或其他預付款㊠的表格（ “附件 ”㆒段所規定者除外）或任何㈲

貨幣價值的紙張，包括彩票、餅券；  

• ㊞㈲可組成註解的齒孔、記號或標記的穿孔紙帶及㉂動數據處理咭；  

• 收據（除非全屬機㊞或包含 “增補及修改 ”部分所列明㆒般准予附加的註記，否

則不可以手㊢加㆖數額）；  

• 各種錄音帶及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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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小郵包  
 
定義  
 
小郵包郵政服務特別為不論應課稅與否的貨物（包括商用樣本）提供與郵遞印刷

品相同的服務。這項郵遞服務一般較包裹郵寄更為快捷。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重量及體積  
 
重量限制一般是 2 公斤。  
 
體積限制見第 4 部第 2 頁。  
 
 
包裝及規格  
 
寄件人必須在註有址地一面的左上角寫上姓名與地址，並於其下的空位以粗體標

明 “小郵包 ”字樣。  
 
小郵包的包裝方法以無須拆開封口而易於檢查者為佳，並可用繩捆紮，令包裝更

加牢固，但繩結須易於解開。不得使用釘書釘。倘若有關人員在檢查郵包的內載

物品時須把封口用的膠紙撕破或撕去，則不得以膠紙封口，包裝必須確保內載物

品在運送途中能保持完整。在例外的情況下，適用於某些物品（如易碎物料、液

體等）的包裝規例亦適用於以小郵包方式投寄的該類物品，詳情請參閱第 6 部有
關 “包裝及規格 ”的部分。  
 
 
投寄  
 
小郵包可投入郵箱或交往櫃位投寄。香港郵政提供小郵包掛號服務，但不設保險

服務。  
 
 
不准投寄的物品  
 
信件郵政禁止投寄的物品同樣亦不得以小郵包方式投寄。下列物品亦不可作小郵

包寄出：  
 
•  紙幣、流通鈔票；  

•  硬幣；  

•  珠寶及其他貴重物品；  

•  白金、金或銀（不論曾加工與否）；  

•  不論蓋銷與否的郵票、或任何有貨幣價值的紙張；  



香港郵政  郵政服務  4.8
 
 

二 ○ ○ 六 年 一 月  第 4 部 •第 1 5頁
 

•  寶石；  

•  應付持票人的各種證券及金融工具。  
 
 
服務範圍  
 
小郵包可寄往本指南 “海外郵政  — 服務資料 ”部分註明設有 “小郵包 ”服務的目的
地國家。本地郵政不設小郵包服務。  
 
 
報關  
 
每件郵包註有地址的一面均須貼上一綠色驗關標籤。若目的地國家有所規定，應

附上所需數量的無塗膠報關表格。址外，若所寄物品的價值超逾港幣 3,000 元，
則應按有關包裹或個別目的地國家的規定（請參閱 “海外郵政  — 服務資料 ”部分
各目的地國家的資料）附上一份或以上的無塗膠報關表格。有關表格應穩妥地附

於郵包上。若另外附上報關表格，則郵包只須貼上錄色標籤（Douane （ peut être 
ouvert d’off ice））的上半部分。標籤或報關表格應以英文以及（若目的地國家另
有規定）適當的外語填寫（請參閱本指南附錄有關目的地資料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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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收件  
 
郵筒均設於方便的地點，遍布全港，香港郵政按照郵筒上指定時間收取郵件。  
 
 
投寄  
 
郵差不得從巿民收取任何郵件。寄件人應把大量投寄郵件交往郵政局櫃位。所有

郵件最好按同一方向排列，並捆在一起，但不應投進郵筒內。  
 
 
私人投寄信箱  
 
經繳付收件費用及香港郵政署長酌情批准後，香港郵政亦可安排郵差往符合規格

的私人投寄信箱收取信件及明信片。申請開設私人投寄信箱，應把申請表送交香

港中環康樂廣場 2 號香港郵政總部香港郵政署長收。  
 
 
有關信箱須貼上以下告示： – 
 
此乃私人投寄信箱，香港郵政會把投進信箱的信件視作郵件處理。  

 
奉香港郵政署長諭  

 
收件信箱或郵管亦視作私人投寄信箱，擬於任何樓宇設置將由香港郵政負責收件

的郵管或收件信箱時，必須事先取得香港郵政署長的同意。  
 
若於私人投寄信箱投寄信件及明信片以外的郵件，清箱安排可能中止。  
 
私人投寄信箱的清箱安排及清箱次數須由香港郵政署長決定；所有私人投寄信箱

的鎖匙均須由香港郵政保管。  
 
私人投寄信箱及郵管的保養須由有關樓宇的業主或租戶負責。如出現任何問題，

香港郵政署長會封閉信箱口及暫停收件服務，直至問題解決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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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派遞  
 
星期日不設郵件派遞服務，公眾假期的派遞服務安排會預先公布。  
 
 
信件  
 
信件每周日派遞一次。鑑於其重量及數量，以印刷品郵費投寄的大量投寄郵袋、

代寄商郵袋及大型郵件將會阻延一等郵件的派遞工作，故此收件人或須親自領

取。  
 
 
包裹  
 
普通包裹大多會派往收件人所在的樓宇，但部分包裹必須由收件人前往香港郵政

領取。這些包裹包括：  
 
(a) 註明寄往離島地址包裹  

(b) 保險包裹  

(c) 須繳款的包裹  

(d) 未能成功派遞的包裹  

(e) 收到時已破損的包裹  
 
任何此類包裹寄抵後，收件人會獲書面通知前往指定郵政局領取。  
 
任何包裹如於郵件寄抵通知咭發出日期起計七個工作天內仍未有人到取，則須繳

付延期存局費，由候領期屆滿後計每日 2 元，最低費用為 16 元，海外包裹如於
郵件寄抵通知卡發出日期起計兩個月內仍未有人到取，則可能退回寄件人，或由

香港郵政署長以適當的方法處理。本港包裹如於郵件寄抵通知卡發出日期後十四

天內仍未有人到取，則會退回寄件人。寄件人如在未予領取的包裹上註有另一地

址，讓郵件在候領期屆滿二十天後會獲派遞往該地址，第一收件人須繳付的延期

存局費將予取消，而該包裹會作新寄抵郵件處理。香港郵政在收取有關費用後會

發出收據。  
 
註明由任何一間香港郵政局或旅客郵件候領處轉交的包裹會存局兩個月，期滿後

會當作無法投遞郵件或棄件處理。香港郵政會就該些包裹收取上述的延期存局

費。在存局期間若發現包裹內載的物品因自然腐爛而變成或可能變成無價值，或

令人厭惡或對人有害，則會即時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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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件予領件人  
 
領取掛號（包括記錄派遞）及保險郵件、包裹及存局待領信件的人士必須出示身

分證明文件。這類文件通常為香港身份證，但下述任何一類文件亦可接受：  
 
•  有效的旅行證件  

•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並附有持證人相片的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收件人親身領取這等郵件時，必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代表收件人領取掛

號、記錄派遞及保險郵件；包裹、特快專遞及本地郵政速遞郵件的人士必須出示

本人身分證明文件的正本以及收件人身分證明文件的正本或影印本。  
 
代表商行或機構領取保險郵件的僱員，除本人的身分證明文件外，亦須出示下述

其中一項：  
 
•  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正本或影印本  

•  由商行或機構使用其印有抬頭的信箋所簽發的授權書  

•  商行印鑑  
 
領取以掛號、記錄派遞、保險及包裹服務寄送的郵件時，代理人須在有關的收件

回條背面簽署，表明他獲授權代表收件人領取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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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無法投遞  
 
信 件  
 
因 無 法 投 遞 而 從 海 外 退 回 香 港 的 信 件、明 信 片、小 郵 包 或 印 刷 品，如 在 郵 件 外 面
註 有 寄 件 人 的 全 名 及 地 址，並 已 繳 付 應 付 的 費 用，會 原 封 直 接 退 回。其 他 此 類 無
法 投 遞 的 郵 件 會 由 指 定 人 員 拆 開 ， 如 內 有 寄 件 人 的 地 址 ， 會 予 以 退 回 。  
 
無 法 投 遞 的 信 件 通 常 會 退 回 給 郵 件 上 所 示 郵 戳 的 原 寄 地 郵 政 機 關 。  
 
除 非 寄 件 人 在 郵 件 外 面 以 目 的 地 國 家 通 用 的 語 言 註 明 要 求 退 件，否 則，無 法 投 遞
而 無 價 值 的 印 刷 品 一 概 不 會 予 以 退 回 。  
 
包 裹  
 
除 非 寄 件 人 在 投 寄 時 另 有 要 求，否 則，無 法 在 海 外 投 遞 的 包 裹 一 般 會 在 適 當 時 候
（ 即 目 的 地 國 家 收 件 人 領 取 郵 件 的 正 常 期 限 屆 滿 後 ） 退 回 寄 件 人 而 無 須 事 先 通
知。寄 件 人 須 支 付 以 空 郵 或 平 郵 退 回 無 法 投 遞 包 裹 所 需 的 費 用。如 包 裹 在 目 的 地
國 家 已 被 棄 掉、出 售 或 損 壞，寄 件 人 亦 須 繳 付 其 後 該 國 郵 政 機 關 可 能 收 取 的 任 何
費 用 。  
 
退 回 無 法 投 遞 包 裹 的 費 用 包 括 郵 費 （ 一 般 相 等 於 出 口 郵 費 ）， 在 很 多 情 況 下 ， 亦
包 括 在 海 外 存 倉 的 費 用 等。在 海 外 就 有 關 包 裹 所 徵 收 的 關 稅 一 般 於 包 裹 退 回 時 取
消 。  
 
寄 件 人 應 指 明 如 何 處 理 無 法 投 遞 的 包 裹 ， 海 外 包 裹 地 址 套 （ Pos 652） 上 均 已 預
留 位 置 填 寫 有 關 指 示。如 使 用 發 遞 單，處 理 方 法 的 指 示 應 填 寫 在 CP 71 表 格（ 郵
政 表 格 Pos 402）及 發 遞 單 上，而 CP 71 表 格 應 貼 在 包 裹 表 面，寄 件 人 可 選 擇 以
空 郵 或 平 郵 退 回 /轉 遞 包 裹 。 如 目 的 地 國 家 未 能 提 供 所 選 擇 的 寄 運 方 式 ， 則 會 以
所 使 用 的 最 合 適 方 法 退 回 包 裹 。 無 法 投 遞 的 包 裹 如 在 兩 個 月 後 仍 未 能 退 回 寄 件
人 ， 香 港 郵 政 將 另 作 處 理 。  
 
盡 早 退 件 予 寄 件 人  
 
倘 郵 件 因 某 些 緣 故 無 法 投 遞，而 信 件 或 郵 件 的 信 封 或 包 裝 紙 上 又 附 有 寄 件 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香 港 郵 政 即 可 立 即 退 回 郵 件。寄 件 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應 盡 可 能 寫 在 信 封
或 包 裹 的 背 面，正 面 亦 可，但 必 須 寫 在 左 上 角 並 高 於 收 件 人 姓 名 及 地 址 的 位 置 。
回 郵 地 址 不 應 寫 在 左 下 角 。  
 
收 到 不 屬 於 自 己 的 郵 件  
 
如 收 到 不 屬 於 自 己 的 郵 件 ， 請 在 信 封 上 註 明 有 關 情 況 ， 例 如 ：  
 
•  如 收 件 地 址 並 無 此 人 ， 請 在 信 封 寫 上 “無 此 人 ”的 字 樣 。  

•  如 收 件 人 已 遷 出 ， 請 在 信 封 寫 上 “搬 遷 ”二 字 。  

•  如 收 到 錯 誤 派 遞 的 郵 件 ， 請 在 信 封 寫 上 “ 地 址 不 符 ” 的 字 樣 。  
 
然 後 經 以 下 途 徑 把 郵 件 退 回 香 港 郵 政 ：  
 
•  把 郵 件 投 進 街 上 任 何 一 個 郵 箱 ； 或  

•  前 往 任 何 一 間 郵 政 局 把 郵 件 交 予 櫃 位 職 員 ； 或  

•  把 郵 件 投 進 大 廈 管 理 處 的 退 信 收 集 箱 （ 如 有 的 話 ）。  
 
這 樣 有 助 我 們 提 供 有 效 的 郵 遞 服 務，即 使 郵 件 無 法 投 遞，我 們 也 能 及 早 退 回 退 件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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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各項規定  
 
貼郵票  
 
香港郵政不負責在信件或包裹上貼上郵票，或檢查顧客是否購買或貼上適當面額

的郵票，在任何情況下，郵務人員亦不會這樣做。郵票應貼在信封或包裝紙上有

地址一面的右上角。  
 
 
投寄郵件證明書  
 
非掛號郵件  
 
如欲證明非掛號信件、明信片、印刷品或小郵包已投寄給指定人士，寄件人須於

郵政局投寄郵件，然後取回投寄郵件證明書，費用為 1.2 元，繳費方式是寄件人
必須在證明書上貼上同等面值的郵票。  
 
如將各郵件上的收件姓名及地址列表提交，種類相同而同時投寄的數件郵件即可

同領一張證明書，費用為每件 1.2 元。  
 
寄件人必須清楚明白，獲發證明書的郵件並非掛號郵件，故此會被當作在信箱投

寄般處理；郵件如有遺失、損毀或派遞延誤，證明書不能作為追討賠償的根據，

亦不能用作證明郵件內載物品的性質。  
 
記錄派遞郵件  
 
記錄派遞郵件的投寄證明書於寄件時免費發出，寄件人應保存證明書，以便查詢

郵件時使用。  
 
掛號郵件  
 
掛號郵件的投寄證明書於寄件時免費發出，寄件人應小心保存，以便查詢郵件時

使用。投寄證明書副本可於寄件時申領，費用為 1.2 元。  
 
保險信件及包裹  
 
投寄證明書費用全免，但須由寄件人或其代表於寄件時領取。證明書上載有郵件

的投保金額詳情，寄件人或其代表應立即核對資料是否正確。  
 
非保險包裹  
 
每件保險或非保險包裹均會獲發投寄郵件證明書，證明書副本可於寄件時申領，

費用為 1.2 元。  



香港郵政  郵政服務  4.12
 
 

二 ○ ○ 八 年 九 月  第 4 部 •第 2 1頁
 

找贖  
 
郵務人員在收款時不一定提供找續，亦不獲授權要求顧客以零錢付款；不論以金

錢或其他形式在郵政局付款，顧客離開櫃位後如對款項的正確金額或價值有任何

問題，均不會受理。  
 
 
支票  
 
香港郵政接受用以支付牌照費、私用信箱及郵袋租金和郵費錶按金的支票，以及

在某些情況下接受支付郵票的支票。與郵政局進行大額交易的商行及其他機構可

與香港郵政署長商議以支票付款。抬頭人應註明香港郵政署長，並加以劃線。  
 
 
大量投寄通告  
 
通告應加以捆紮，並把註有地址的一面按同一方向排好。此外，應在日內較早時

間投寄，以確保郵件及時獲得寄發。  
 
 
棒狀郵件  
 
除非獲香港郵政署長簽發牌照予以批准，否則不得投寄或接收棒狀郵件。有關申

請應寄交香港中環康樂廣場二號香港郵政總部香港郵政署長。詳情請參閱第 6 部
“禁寄物品：信件郵政 ”第 27 項。  
 
 
規避郵費  
 
投寄的郵件不得內載任何收件人姓名及地址與信封上所註明者不同的附件，以圖

規避郵費。如發現這種情況，該等違禁附件會取出寄給收件人，並另外徵收應預

先支付的郵費。  
 
 
在例外情況下截留郵件  
 
香港郵政在必要時有權延遲發送或派遞任何其他郵件，以確保及時發送或派遞信

件。  
 
 
外幣  
 
香港郵政不接受以外幣購買郵票或支付郵政服務的費用。所有費用必須以港幣支

付。  
 
 
於海外投寄大量郵件  
 
居港 /駐港或在香港有業務的人士或公司，如在海外自行或由其他人士代為投寄
大量信件往香港，香港郵政有權對其採取行動，包括將郵件退回原寄國家，或向

其徵收應付的本地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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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外國公司投寄大量郵件  
 
任何在港人士或機構如替居於 /駐另一國家或在另一國家有業務的人士 /機構投寄
大量郵件往該國，該國郵政局將要求徵收該國的本地郵費，郵件才會獲派遞。如
不支付郵費，郵件將退回寄件人。  
 
並非所有國家均有此權限（與上述 “於海外投寄大量郵件 ”一段所述的類似權限），
因此，寄件人宜要求目的地國家的客戶先查證是否須支付該國的本地郵費。  
 
另外，請參閱第 6 部 “禁寄物品 ”第 32 項。  
 
 
信箱  
 
每幢樓宇的門口均應設置信箱，以便接收派遞的信件。這樣可省卻送件人和收件
人不少麻煩。私人樓房的信箱投信口尺碼應為 235 毫米×20 毫米，並以離地面
1070 毫米最為理想。至於整幢樓宇，則應於入口大堂設置結構穩固的排列組合
式信箱。  
 
每個信箱內部的尺寸最小應為：  
 
•  扁平設計的信箱： 100 毫米（高）×  235 毫米（闊）×  330 毫米（深）  

•  投信口尺寸： 20 毫米（高）×  235 毫米（闊）  

•  信箱底至投信口的高度：不少於 70 毫米  

•  組合式信箱最下排信箱投信口離地高度下限： 700 毫米  

•  組合式信箱最上排信箱投信口離地高度上限： 1.8 米  
 
為確保郵件投遞準確，樓層及單位編號必須清楚標示在信箱上，字樣高度最少為
12 毫米。信箱須按照垂直方向排列，方便郵差派遞，使工作更為順暢。此外，
信箱的裝設位置，最好選在光線充足且容易到達的地方。為確保郵件不會被人取
走或丟失，信箱必須完整並鎖上。  
 
 
免付郵費的信件  
 
下列信件無須繳付任何郵費：  
 
在若干限制下，立法會、巿政局、區域巿政局及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可免費投寄競
選刊物給選民名冊上的登記選民。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可投寄兩封信件給每名選
民，區議會選舉則為一封。每封信件重量不得超過 50 克。有關資料可向總經理
（郵件派遞）索取。  
 
按照慣例，寄給政府部門或政府人員的信件或其他郵件，如非屬於上述類別，均
應當作私人郵件而須預先支付郵費。  
 
 
寄件人繳付郵費的責任  
 
寄件人在法律上負責支付就投寄時欠付郵資或郵資不足郵件所徵收的任何費
用。如無法找到收件人，或收件人拒絕支付費用或接收郵件，香港郵政則會循法
律程序向寄件人追討有關費用，請參閱本部 “無法投遞 ”項下 “包裹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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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遺失、損壞、延誤、無法投遞、誤送或派遞錯誤  
 
郵件如因損壞、延誤、無法投遞、誤送或派遞錯誤而引致任何損失或不便，香港

郵政一概無須負上法律責任，但在某些情況下，掛號或保險郵件如有遺失或損

壞，則可獲得賠償。  
 
 
郵戳  
 
郵戳主要有兩個作用： ( i )蓋銷塗膠郵票使其不得再作使用； ( i i )內部監管。香港
郵政會盡力確保所有信件均蓋上適當的郵戳，但無須對未蓋郵戳而導致的後果負

上責任。  
 
郵戳只限用以蓋銷真正的郵件，而郵件亦須符合規格方面的規定、註有地址以及

無其他蓋印。整版或方連的新郵票、白紙、日記、地圖或任何其他非郵件均不會

蓋上郵戳。  
 
集郵組圖案郵戳只限用以蓋銷下列郵件：  
 
(a) 所有集郵組處理的郵件；  

(b) 所有投進集郵櫃位集郵郵箱的郵件；  

(c) 在特別郵票發行首日從附設集郵櫃位的郵政局內臨時郵箱所收集的首日封。 
 
 
取回、截留或轉寄郵件  
 
信件、包裹或其他郵件一經投進郵政局信箱，或交給香港郵政任何正在當值的人

員，即使由可證明寄件人身分的人士提出申請，均一概不得取回。即使郵件外面

註明此等要求，亦不得將郵件截留或延遲派遞。郵件必須派遞往其指定的地址，

寄件人不可要求轉寄往其他地址。在郵件中補加疏忽寄漏的附件的申請同樣不會

受理；亦不可尋找未付足郵資的信件、明信片或印刷品。  
 
 
退回郵費  
 
關於可予投寄及不可投寄物品的資料見本指南有關標題的部分。信件上的郵票經

蓋銷後，如發現信件內載任何禁寄物品，或超過重量限制，或因任何原因無法派

遞而退回寄件人，有關退回郵票面值金額的申請不會受理，寄件人須自行負責不

遵守有關規例所招致的損失。  
 
 
郵件保密  
 
郵務人員並無酌情權向收件人以外的人士提供信件或其他郵件的資料，亦不可公

開屬私人性質的官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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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付郵資及郵資不足的郵件  
 
郵政局無責任要把欠付郵資及郵資不足而又沒有標示寄件人或未能找到寄件人

的郵件送到本地的收件人或目的地國家。  
 
寄自海外的非掛號信件或其他郵件如欠付郵資或所付郵資不足，香港郵政會在交

件時追收所欠郵費以及手續費 4 元。收件人可選擇繳交應付的郵費然後接收或者
立即拒收尚未付足郵資的郵件。如屬本港郵件，收費則為所欠金額的兩倍。郵差

不得讓收件人預先查驗郵件的內載物品。  
 
除非郵件封面貼有與所需支付金額同等面值並已蓋上郵戳的欠資標籤，否則，信

件或其他郵件的收件人無須繳付任何因欠付郵資而收取的費用。  
 
有關附加費的查詢應寄交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2 號香港郵政總部香港郵政署長。在
某些情況下，附上郵件的包裝紙已經足夠，但若郵件並非密封投寄，其包裝紙及

內載物品亦須一併附上。如所查詢的附加費關乎重量，而郵件未開啟前是密封

的，亦須遞交整件郵件，有關已開啟密封郵件重量的查詢則不會受理。較方便的

做法是將郵件交往任何一間郵政局核實其重量。如屬在海外投寄的郵件，則應交

往郵政總局。  
 
採用十進制國家的信件重量單位為 20 克（少於¾安士），而非採用常衡制國家的
1 安士；重量單位的差異通常是導致徵收附加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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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  

輔助服務  

 
5.1 大量投寄航空郵件服務  
 
概述  
 
此項服務適用於每次投寄不少於 5 公斤郵件往單一目的地國家，並在同一次投寄
中，寄往其他個別目的地國家的郵件亦最少滿 1 公斤的顧客。寄件人須按目的地
國家、城市 (互換局 )及重量級別預先分揀，並在下列郵政局投寄：  
 
•  香港仔郵政局  
•  空郵中心  
•  長沙灣郵政局  
•  火炭郵政局  
•  機利士路郵政局  
•  郵政總局  
•  告士打道郵政局  
•  國際郵件中心郵政局  
•  英皇道郵政局  
•  九龍中央郵政局  
•  九龍城郵政局  
•  東九龍郵政局  
•  葵芳郵政局  
•  馬鞍山郵政局  
•  摩理臣山郵政局  
•  西貢郵政局  
•  沙田中央郵政局  
•  筲箕灣郵政局  
•  石湖墟郵政局  
•  上環郵政局  
•  大埔郵政局  
•  尖沙咀郵政局  
•  荃灣郵政局  
•  屯門中央郵政局  
•  灣仔郵政局  
•  元朗郵政局  
 
 
准許投寄的物品  
 
所有非掛號郵件，如信件 /卡，以及寄往海外的二等郵件，如信件、書藉、目錄、
小冊子、廣告等均可以大量投寄航空郵件服務投寄。詳情見第 9 部 “印刷品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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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的規格  
 
此等大量投寄的郵件，應遵照有關寄往海外非掛號郵件內載物品及包裝的一切規

定。特許郵件及郵資已付郵件均可以大量投寄方式郵寄。個別郵件的封面上必須

註明收件人的詳細地址，寄件人的地址（如有的話）必須為香港地址。如屬特許

郵件，寄件人須在封面的右上角印上或蓋上下面所示的郵資付訖指示印記：  
 

1 
POSTAGE PAID 
HONG KONG 
PORT PAYE 

Permit 
No. 

 
指示印記左邊方格的 “1”代表是郵件以一等方式處理，故此格並非強制標誌。  
 
這個指示印記的字體必須粗大顯眼，並須印在一個繪劃清楚而至少長 40 毫米闊
20 毫米的圍框內。尚未持有許可證的顧客會獲香港郵政編配許可證號碼，印記
內必須註明該號碼。此外，特許郵件及郵資已付郵件的封面均須印上空郵標誌或

空郵字樣。  
 
如果所有郵件均寄給同一收件人，則除一般目的地標籤外，還可使用一塊較香港

郵政標籤稍大的白色籤條，以便註明收件代寄商的姓名和地址。寄件人所提供的

白色籤條必須用帆布製成，亦可使用打上一個小孔的硬紙板、硬厚的塑膠物料又

或把紙片貼上木片。  
 
 

個別郵件的重量限制  
 
郵袋內任何一件郵件的重量均不得超過 2 公斤。至於書籍或小冊子（每隔不足一
年時間連續發行的書籍或小冊子除外），則可獲放寬至 5 公斤。小冊子的定義為
書本形狀、在封面內縫合、裝釘或用書釘釘住的短篇印刷品或文學作品。該放寬

的重量限制並不適用於商業性質的印刷品，例如目錄、說明書、價目表或廣告等。 
 
郵袋的規格  
 
寄件人應前往郵局領取所需的郵袋、標籤與表格，把郵件捆紮（如尺碼許可的話）

後放入袋內，再把郵袋封口和拴上目的地標籤。  
 
寄件人應盡量在郵袋內放進 30 公斤或接近這個重量上限的郵件，但無論如何，
郵袋的重量不得超出這個上限，但寄往英國的郵袋則不得超逾 20 公斤。  
 
每個郵袋每只可盛載寄往同一個目的地國家及城市 (互換局 )的郵件；餘下寄往其
他目的地國家的郵件（每個目的地國家的郵件重量為 1 至 5 公斤）亦須按照重量
類別和目的地國家分別捆紮，然後放進剩餘郵件袋。剩餘郵件袋的標籤必須清楚

註明 “MD”字樣。  
 
為確保大量投寄空郵郵件在目的地國家享有快捷的派遞服務，顧客須把寄往美國、

澳洲、加拿大、日本、印度及中國內地的郵件按下列方式分類。由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起，

香港郵政恕不接受未有分類和沒有郵袋備註的郵件。 
 
目的地

國家 
城市 
(互換局) 

郵政編碼首個

/首數個數字 
郵袋的 
備註 

城市 
(互換局) 

郵政編碼首個

/首數個數字 
郵袋的

備註 
美國 紐約 0 – 3 JFK 洛杉磯 850xx - 891xx, 

900xx - 935xx
L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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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 4 – 7 ORD 夏威夷 967xx, 968xx HNL 
三藩市 8,9 SFO    
悉尼 0,1,2 SYD 布里斯本 4,9 BNE 澳洲 
墨爾本 3,5,7,8 MEL 柏斯 6 PER 

加拿大 多倫多 A – P YTO 溫哥華 R – Y YVR 
日本 大阪 52 – 93 KIX 東京及其他

城市 
－ NRT 

印度 孟買 400 BOM 加爾各答 
及其他城市 

－ CCU 

北京  10 山西 03, 04 
河北 05, 06, 07 內蒙古 01, 02 
遼寧 11, 12 吉林 13 
黑龍江 15, 16 青海 81 
天津 30 河南 45, 46, 47 
甘肅 73, 74 新疆 83, 84 

北

京 

陝西 71, 72 

BJS 

寧夏 75 

BJS 

上海 20 江蘇 21, 22 
安徽 23, 24 浙江 31, 32 

上

海 

山東 25, 26, 27 

SHA 

江西 33, 34 

SHA 

廣東 51, 52 海南 57 
雲南 65, 66x, 67 湖南 41, 42 
廣西 53, 54 福建 35 
四川 61, 62, 63, 64 湖北 43, 44 
貴州 55, 56 西藏 85, 86 

中國 

廣

州 

重慶 40 

CAN 

  

CAN 

 
除按目的地國家及城市 (互換局 )把郵件入袋，以下類別的郵件亦應分袋盛載：  
 
(a) 重量不超過 20 克、 30 克、 40 克及 50 克的特許郵件（以每件計算）；  
(b) 重量在 20 克以上至 50 克的特許郵件（以每公斤計算）；  
(c) 重量在 50 克以上至 100 克以下的特許郵件（以每公斤計算）；  
(d) 重量逾 100 克的特許郵件（以每公斤計算）；  
(e) 重量不超過 20 克、 30 克、 40 克及 50 克的郵資已付郵件（以每件計算）；  
( f) 重量在 20 克以上至 50 克的郵資已付郵件（以每公斤計算）；  
(g) 重量在 50 克以上至 100 克以下的郵資已付郵件（以每公斤計算）；  
(h) 重量逾 100 克的郵資已付郵件（以每公斤計算）。  
 
寄件人須用繩把每個袋的袋口捆紮牢固，然後把標籤拴在郵袋的其中一個 “D”型
鐵圈上。標籤上必須註明郵袋內載郵件數量、郵袋號碼、目的地國家、城市 (互
換局 )以及最接近十分一公斤的郵袋重量。  
 
投寄大量航空郵件的人士不可夾附香港其他寄件人的郵件。這些郵件的收費會按

照一般郵費計算。  
 
郵件上不可附有不屬本港的回郵地址。  
 
準備寄發郵袋時，應先與投寄郵局的局長預約，然後把郵袋帶往該收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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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寄表格  
 
每次投寄郵袋時，寄件人均須填妥一份表格，註明每個郵袋的目的地國家及城市

(互換局 )、重量以及應付郵費總額。  
 
繳付郵費  
 
寄件人可利用在香港郵政開設的按金帳戶來付款或在投寄時以現金、易辦事、或

支票（與總監（財務）事先作出安排）預付郵費。個別郵件不得貼上郵票或蓋上

私用郵資印。  
 
郵費  
 
所有國家按距離劃分為不同分區。各區的郵費見郵費及服務簡章。  
 
在香港代寄外國商行的大量投寄郵件  
 
寄件人請注意本指南第 6 部 “禁寄物品 ”項下 “信件郵政 ”第 24 段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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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量投寄輕郵件往日本及泰國 
 
概述  
 
本服務適用於符合以下情況之大量投寄往日本及泰國的輕郵件。 在此情況下，其他所

有服務的收費將不適用，包括大量投寄空郵郵件服務，信件及明信片/二等航空/平郵郵件服務

等。 

 
a) 寄往日本或泰國而重量不超過50克的郵件，及 
b) 同一寄件者一日投寄 1,500件或以上，或在兩星期內投寄 5,000件或以上的郵件往

同一國家。 
 

寄件人需按照“大量投寄空郵郵件服務”的要求就重量和目的地預先分揀郵件。如郵件未經預先分
揀，香港郵政將額外收取分揀郵件服務費。 
 

投寄表格  
 
每次投寄郵袋時，寄件人均須填妥一份表格，註明每個郵袋的目的地、重量以及

應付郵費總額。  
 
 
繳付郵費  
 
寄件人可利用在香港郵政開設的按金帳戶來付款或在投寄時以現金、易辦事、或

支票（與總監（財務）事先作出安排）預付郵費。個別郵件不得貼上郵票或蓋上

私用郵資印。  
 
寄件人需要繳付任何欠資郵費及由欠資所引致的相關費用。如目的地郵政機關發

現欠資郵件，香港郵政有權按萬國郵政聯盟之規則追收欠付的郵費。  
 
郵費  
 
所有國家按距離劃分為不同分區。各區的郵費見郵費及服務簡章。  
 
在香港代寄外國商行的大量投寄郵件  
 
寄件人請注意本指南第 6 部 “禁寄物品 ”項下 “信件郵政 ”第 24 段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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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大量投寄郵袋服務  
 
規定  
 
經常郵寄下述郵件往海外的商行可使用大量投寄郵袋服務： – 
 
(a) 大量在香港印刷和出版的報章或期刊；或  

(b) 在香港印刷和出版的書籍、小冊子或地圖。  
 
根據此項服務收寄的郵件應屬大量，而且無須貼上郵票，郵費亦會較為廉宜。如

欲使用此項服務，應向香港中環康樂廣場二號香港郵政總部香港郵政署長提出申

請。  
 
目錄、說明書、價目表等商業印刷品則不得利用大量投寄郵袋服務投寄，但商行

可利用第 3 部所述的特許郵遞服務將此類印刷品大量寄出而無須貼上郵票，郵費
則按普通印刷品收費計算。  
 
 
規格  
 
郵袋內的郵件，應遵照有關寄往海外非掛號郵件內載物品及包裝的一切規定。固

別郵件的表面必須註明收件人的詳細地址。寄件人的地址 (如有的話 )必須為香港
地址。  
 
投寄人須前往郵政局領取所需的郵袋、標籤和袋繩，用不同郵袋將寄往不同目的

地郵政局的郵件分別裝好，用袋繩捆紮封口並栓上標籤。郵件分揀的目的地郵政

局的名單可向郵政局索取。每個郵袋的郵件應盡量湊成接近但不超過 30 公斤的
重量，亦不得少於 26 公斤，但寄往英國的大量投寄郵袋的重量不得超逾 20 公 ,
斤。如湊成至少一個寄往某一目的地郵政局而符合重量限制的郵袋後，仍剩餘若

干須寄往該目的地郵政局的郵件，但這些郵件又不足以湊成另一個重量不少於

26 公斤的郵袋 (或如寄往英國，則為一個重量不少於 20 公斤的郵袋 )，在此情況
下，則可把剩餘的郵件裝於一個不封口的郵袋內，然後送交香港郵政，香港郵政

在每次寄遞整批郵件往某一目的地郵政局時，只收寄一袋剩餘郵件。倘寄往某一

目的地郵政局的郵件重量少於 26 公斤 (或寄往英國的郵袋少於 20 公斤 )，亦可使
用大量投寄郵袋服務，但除須繳付按每件郵件計算的費用外，亦須繳付每袋 26
公斤 (或如寄往英國，則為每袋 20 公斤 )的最低收費。  
 
寄件人將郵件裝好、捆紮袋口並拴上標籤後，應在標籤上註明每個郵袋的毛重（其

重量應按照最近的公斤整數計算），然後將郵袋往預先選定的郵局。  
 
 
郵資付訖的指示印記  
 
利用大量投寄郵袋服務寄出的郵件，其封面須印上或蓋上類似下面所示的印記： 
 

POSTAGE PAID 
HONG KONG 
PORT PAYE 

Permi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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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指示印記的字體必須粗大顯眼，並須印在一繪畫清楚長 40 毫米闊 20 毫米的圍
框內。該指示印記可用任何顏色印刷或蓋印，但顏色必須清晰而不刺眼。印在信

封上時，該印記須印在右上角信封邊緣 40 毫米以內的位置。每位使用此項服務
的人士均會獲編配牌照號碼，印記內必須註明該號碼。  
 
 
郵費  
 
所有國家按距離劃分為不同分區。各區的郵費見郵費及服務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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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商業回郵服務  
 
概述  
 
凡採用此項服務的人士，如欲客戶於回信時無須繳付郵費，只須隨原函附上一無

須貼郵票的商業回郵咭、信卡、信封、摺疊紙或塗有膠水的標紙，但其設計須如

下圖所示。如有報章或其他刊物刊登廣告，廣告內亦可加入一特別圖樣，以便貼

於信封或卡片上作為回郵標紙。客戶可如常寄出回郵卡等而無須貼上郵票，一切

郵費概由收件人繳付。  
 
 
規定  
 
牌照  
 
凡使用商業回郵咭等的人士，必須先向香港郵政署長領取牌照。  
 
費用  
 
每件獲派遞的商業回郵郵件除正常郵資外，須另加收 0.5 元費用。  
 
回郵卡的設計及其他  
 
申請人必須將已印妥的咭片等校對樣本呈交香港郵政署長核准，這些校對樣本必

須符合下列設計及規格。樣本不僅須在初次印製時獲香港郵政署長核准，日後再

印時，若格式與原先核准者有所不同，亦須獲香港郵政署長核准。  
 
 
 
 
 
 
 
 
 
 
 
 
 
 
 
 
 
 
 

 
1. 面積至少須長 140 毫米及闊 90 毫米；  

2. 持牌人姓名及詳細回郵地址的字樣必須大小相同，並應印於載有回郵牌照號
碼的方格下，與方格平行；  

地址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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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載有回郵牌照號碼的方格與回郵郵件的頂端至少須相距 40 毫米。另外與底
部及左端最低限度亦須留有 15 毫米的空位；  

4. “如在本港投寄無須貼上郵票 ”等字樣必須印於回郵郵件的右上方（於兩行垂
直線旁）；  

5. “郵費由持牌人支付 ”等字樣必須印於回郵郵件的左上角。 “特牌人 ”一詞可用
持牌人的名稱代替；  

6. 靠近回郵郵件的右端必須有兩條符合下列標準闊度的垂直線：  
 

垂直線的大小和位置  
最小  

（毫米）  
最大  

（毫米）  
    
(a)  第一線與右端之間的距離  5 15 
(b)  兩行垂直線之間的距離  4 6 
(c)  垂直線的闊度  4 6 
(d)  地址與右面最近垂直線之間的距離  10 - 
(e)  垂直線末端與郵件底部之間的距離  15 25 
(f)  垂直線頂端與郵件頂部之間的距離  5 10 
(g)  郵件右上方印有 “如在本港投寄無須

貼上郵票 ”字樣的方格與右面最近垂
直線之間的距離  

4 6 

 
7. 回郵郵件的圖樣（包括地址及垂直線）宜以黑色印製，以深色（例如深棕或

深藍等）印製亦可，但不應使用紅、橙、黃、綠色。此外，亦可以黑色垂直

線印在淺色背景上，但印刷反差信號不得少於 80%（請參閱第 58 頁有關禁
寄物品及引致不便的郵件的顏色規定）。  

8. 回郵郵件的正面只可印上有關指定圖樣、牌照號碼和地址；  

9. 回郵咭厚度不得少於 0.25 毫米；  

10. 信咭、摺疊紙或信封不可用淺藍色紙印製；  

11. 印製標紙的紙張須容易塗上黏劑，以能穩貼者為佳；  

12. 地址必須依正確次序排列（請參閱第 6 部有關地址註寫法的部分）。收件人
地址的最後四行或該四行之下不應註有參考檔號及某某收啟等額外資料。  

13. 各行字體大小及字距應為：  
 

高度  ：  2.8 毫米－ 5 毫米  
闊度  ：  2 毫米－ 3.5 毫米  
字距  ：  每厘米四個字母（英文）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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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規定  
 
在其他方面，商業回郵咭等均須依照本地信件的一般規例辦理，但回郵咭等在送

達回郵地址後即不得轉遞。如欲再予投寄，必須將卡裝入封套內，並預付郵費。

但在特殊情形下，香港郵政可將商業回郵信件轉遞。商業回郵信封或回郵咭不能

掛號、投保或標明記號以作快郵派遞。如有顧客遞交任何回郵郵件擬予掛號、保

險或標明記號以作快郵派遞，此等郵件將視作普通郵件，除依正常郵資收費外，

須按情況加收適當的掛號費或其他費用等。  
 
正式轉遞商業回郵郵件最多需時三個月。  
 
倘每次派遞的商業回郵郵件費超過港幣 100 元，持牌人便須前往指定郵政局領取
郵件及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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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國際商業回郵服務  
 
概述  
 
任何人士如希望海外客戶回覆時無須繳付郵費，都可使用這項服務。只須隨原函

附上一無須貼上郵票的信封或卡片形式的國際商業回郵郵件（惟設計則有所規

定），客戶便可如常以空郵寄出國際商業回郵郵件而無須貼上郵票。回郵郵件的

郵費概由收件人繳付。  
 
反過來說，若香港郵政為有關國家提供國際商業回郵服務，巿民亦可利用空郵把

來自海外的國際商業回郵郵件寄回寄件人而無須貼上郵票。  
 
 
規定  
 
牌照  
 
凡使用國際商業回郵服務從海外客戶取得回函的人士，必須先向香港郵政署長領

取牌照。  
 
 
費用  
 
每件獲派遞的國際商業回郵郵件收費則為 6 元（包括 0.5 元手續費）。  
 
 
國際商業回郵郵件的設計  
 
申請人必須將三個已印妥國際商業回郵郵件的校對樣本呈交香港郵政署長核

准，這些校對樣本必須符合下列設計及規格。樣本不僅須在初次印製時獲香港郵

政署長核准，日後再印時，若格式與原先核准者有所不同，亦須獲香港郵政署長

核准。  
 
 
 
 
 
 
 
 
 
 
 
 
 
 
 
 
 
 
 
 
 

 



香港郵政  輔助服務  5.5
 
 

二 ○ ○ 六 年 八 月  第 5 部 •第 1 2 頁
 

1. 信封形式的國際商業回郵郵件最小須為 140 毫米長及 90 毫米闊；最大則為
5 毫米厚、 235 毫米長、 120 毫米闊。透過國際商業回郵信封所投寄信件的
最高重量限制為 50 克。  

2. 卡片形式的國際商業回郵郵件，厚度不得少於 0.25 毫米。面積最小須為 140
毫米長、90 毫米闊；最大則為 235 毫米長、120 毫米闊。寄往日本的國際商
業回郵服務回郵卡長度以 148 毫米為限，闊度以 105 毫米為限。卡片須以硬
度足以經得起郵件處理程序的卡紙製成。  

3. 右上角須印有象徵郵票的方格，上面附加粗斜線，並分別以法文、英文印明
“NE PAS AFFRANCHIR”及 “NO STAMP REQUIRED”字樣。  

4. 國際商業回郵郵件的左上角須印有法文 “Par avion”及英文 “By air mail”字樣
的航空標誌。  

5. 國際商業回郵郵件牌照號碼須印於左上角航空標誌之下。  

6. 地址上面須印有兩條粗實橫線。橫線必須至少 3 毫米闊，兩條橫線之間須至
少相距 14 毫米。橫線之間的空位須以正楷印上兩行字樣，第一行分別以法
文、英文印明 “RÉPONSE PAYÉE”及 “REPLY PAID”，第二行則印明 “HONG 
KONG”。  

7. 特牌人姓名及詳細回郵地址的字樣必須大小相同，並應印於兩條橫線之下。 

8. 國際商業回郵郵件上的地址必須依正確次序排列（請參閱第 6 部有關地址註
寫法的部分）。收件人地址的最後四行或該四行之下不應註有參考檔號及 “某
某收啟 ”等額外資料。  

9. 各行字體大小及字距應為：  

高度  ：  2.8 毫米－  5 毫米  
闊度  ：  2 毫米－  3.5 毫米  
字距  ：  每厘米四個字母（英文）恆距  

10. 回郵郵件的頂端與第一條橫線的頂線的頂端至少須相距 40 毫米。另外與底
部及左端最低限度須留有 15 毫米的空位，與右端亦須至少留有 27 毫米的空
位。  

11. 回郵郵件的正面只可印上有關指定圖樣、牌照號碼和地址。  

12. 國際商業回郵郵件上的圖樣（包括地址及橫線）宜以黑色印製，以深色（例
如深棕或深藍等）印製亦可；但不應使用紅、橙、黃、綠色。印刷反差信號

不得少於 80%（請參閱第 6 部有關 “禁寄物品 ”項下 “引致不便的郵件的顏色 ”
部分）。  

13. 國際商業回郵郵件不得用淺藍色或深色紙張印製。可用淺色的信封，但以白
信封為佳。信封的反射率以大於 60%為佳。  

14. 信封形式的國際商業回郵郵件，口蓋必須塗膠。  

15. 有摺入口蓋信封的尺寸規定如下：  
 

如信封深度不超過 90 毫米，則信封口長度不得超過 150 毫米。  
如信封深度不超過 100 毫米，則信封口長度不得超過 140 毫米。  
如信封深度超過 100 毫米，則信封口長度不得超過 11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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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  
 
香港郵政為下列國家提供國際商業回郵服務：英國、新加坡、法國、荷蘭、瑞典、

挪威、以色列、澳大利亞、新西蘭，丹麥及日本。  
 
 
其他規定  
 
申請人亦須遵守下列規定：  
 
1. 在其他方面，國際商業回郵郵件須依照適用於 “以信件方式郵寄 ”的一般規例辦
理，但在送達回郵地址後即不得轉遞。如欲再予投寄，必須將郵件裝入封套

內，並預付郵費。  

2. 正式轉遞國際商業回郵郵件最多需時三個月。  

3. 只可透過普通郵遞服務把國際商業回郵郵件寄予持牌人。國際商業回郵郵件
不能掛號、投保或標明記號以作快郵派遞。如有顧客遞交任何回郵郵件擬予

掛號、保險或標明記號以作快郵派遞，此等郵件將視作普通郵件處理，除依

正常郵資收費外，須按情況加收適當的掛號費或其他費用等。  

4. 倘每次派遞的國際商業回郵郵件郵費超過港幣 100 元，持牌人便須前往指定
郵局領取郵件及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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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領取郵件授權證  
 
欲將信件派予其委託代表的人士可向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2 號香港郵政總部香港
郵政署長提出申請。香港郵政會簽發領取郵件授權證，代領人只須出示該受權

證，即可在一般派遞局代領授權證所註明的郵件。  
 
授權證費用為每年 125 元（不足一年者亦須繳付此數）。如不續期，該證會在每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動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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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賠償  
 
概述  
 
香港郵政無須對任何郵件（不論是否經已投保）的遺失、損壞、郵遞延誤、無法

投遞、或派遞錯誤負上法律責任，亦無法律責任須就保險郵件（信件或包裹）或

其內載物品作出賠償。  
 
香港郵政並無與任何人士訂立明示或隱含的運遞或保險契約，而是根據並遵照郵

政署條例及按此條例制定的規例和規則接受投寄的郵件。  
 
如果懷疑寄件人懷有欺詐意圖以期取得賠償，則香港郵政不須負上責任。  
 
不過，若掛號郵件、保險信件、包裹及特快專遞郵件遺失、被竊或遭受損壞，而

有關郵件的捆紮、封口、包裝、標示等符合本部、第 9 部、第 6 部 “包裝及規格 ”
及“禁寄物品”部分以及下列所述的規定，便可獲得賠償。延遲派遞一天或以上

的特快專遞郵件，可獲全數退還所付郵費。  
 
如香港郵政須負上責任，相應的損失或利潤損失不會被計算在所繳付的賠償內。

香港郵政不須負責繳付於萬國郵政公約及其細則所定上限的賠償。  
 
根據香港郵政規則，香港郵政署長就所有賠償問題作出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不得

爭議。  
 
其他非掛號郵件不會獲得賠償。  
 
除非另作說明，否則以下為賠償的規定：  
 
(a) 郵包內載物品的賠償款額不會超過有關物品的發票所示的價值 (如屬文件則

不會超過其重置成本 )或受損部分的價值。間接損失或利潤虧損均不會計算
在內。香港郵政保留尋回或修妥郵件內載物品而不作賠償的權利。  

(b) 有關的遺失或損壞須為香港郵政相信是在郵寄途中發生的。  

(c) 包裹的內載物品如有捐壞或遺失，有關包裹應盡可能保持在派遞時的狀
態，以供檢查。  

(d) 投訴包裹的內載物品被人取去時，須出示包裹的封套。  

(e) 要求賠償時，須出示有關郵件的投寄證明書正本或影印本，以資證明。若
寄件人已遺失或掉投寄證明書，本署亦不能提供證明書的副本或翻查投

寄資料記錄。  
 
郵寄的貨幣  
 
香港郵政無須就紙幣、流通鈔票、硬幣或下列任何一類金融票據作出賠償：  
 
(a) 未填上收款人姓名以及未劃線的郵政匯票；  

(b) 未劃線以及應付持票人的支票、旅行支票及股息證；  

(c) 無記名證券（包括認股證、臨時股證、認購證、債券或有關息票）；  

(d) 在本港或其他地方流通的未註銷郵票或印花稅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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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單獨或須連同其他票據使用）可兌換金錢、貨品或服務的贈券、票券、
專用輔幣、卡、郵票或類似票據。  

 
寄件人如需郵寄貨幣往海外，宜使用郵政匯款服務或電子匯款服務。  
 
識別紙幣  
 
如屬下列界定的紙幣，任何索償一概不獲受理。  
 
 
定義  
 
貨幣  
 
“貨幣 ”一詞指：  

1. 硬幣  
2. 紙幣  
 
硬幣泛指各類錢幣（不論是否在本港或其他地方流通）；用作或設計作裝飾品者

則除外。  
 
紙幣  
 
“紙幣 ”一詞指：  
 
1. 在香港或其他地方流通的紙幣或流通鈔票；  
2. 匯票及郵政匯票；  
3. 未註銷郵票或印花稅票；  
4. 匯票、本票、支票、憑票兌換金錢或貨品的貸方票據及所有用以繳款的票
及授權書（不論可轉讓與否）；  

5. 債券與有關息票以及其他證券（不論可轉讓與否）；及  
6. （單獨或須連同其他票據使用）可兌換公錢、貨品或服務的贈券、票券、專
用輔幣、卡、郵票或類似票據。  

 
珠寶  
 
“珠寶 ”一詞指：  
 
1. 經加工的金、錢或白金或其他貴重金屬， “加工 ”指透過精湛的手工提高原料
的價值；按此定義，亦包括用作或設計作裝飾品的硬幣；  

2. 鑽石及寶石；  
3. 手錶  — 錶殼全部或主要以金、銀或白金或其他貴重金屬製成；及  
4. 除手工外，有其本身或銷售價值而性質相同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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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信件及包裹  
 
有關給予賠償的規定  
 
根據國際規例，保險郵件（信件或包裹）或非保險包裹如有寄失或損壞，寄件人

會獲得賠償。但在例外的情況下，倘收件人質疑派遞包裹的時間，若干郵政機關

會向損壞或寄失的（保險或非保險）包裹收件人作出賠償。在此情況下，寄件人

則不會獲得賠償。（保險或非保險）包裹寄件人可放棄其索償的權利，讓收件人

或第三方索償。若確定郵件及在香港郵政保管期間遺失或損壞，香港郵政則會就

損壞或遺失的保險郵件（信件或包裹）或非保險包裹或其內載物品作出賠償。  
 
郵件運往另一郵政機關後，香港郵政的責任即告終止。郵件運往另一郵政機關後

如有遺失或損壞，則只有在該郵政機關決定須作出賠償的情況下，才會獲得賠償。 
 
保險郵包 (信件或包裹 )內載物品的賠償款額不會超過有關物品的發票所示的價值
(如屬文件則不會超過其重置成本 )或受損部分的價值。間接損失或利潤虧損則不
會計算在內。賠償款額亦不會超過有關信件或包裹的投保金額。已投保的信件及

包裹，如有遺失或全部被竊或全部損壞，已繳付的收費和費用 (但不包括保險費
及保險信件的掛號費)，將按個別情況退回予寄件人或收件人。  
 
郵件的內載物品如有損壞或遺失而須申請賠償，有關郵件應盡可能保持在派遞時

的狀態，以供檢查。  
 
寄件人有責任把投寄的郵件紮穩並把內載物品妥為包裝，郵件如因包裝或捆紮或

密封錯誤或失當、標籤鬆脫、地址不完整或不正確等，或在投寄時未能發覺這些

不妥之處而導致郵件遺失，香港郵政概不負責。  
 
香港郵政亦無須對已付保險費的郵件負上法律責任以及作出賠償。  
 
無須作出賠償的情況  
 
根據國際郵政規例，下列郵件不會獲得賠償：  
 
1. 因無法控制的緣故而遺失的郵件；  
2. 因無法控制的緣故遺失正式文件而引致香港郵政不能賠償的郵件；  
3. 按照收件國家法律遭沒收的郵件；  
4. 內載禁寄物品的郵件，而該等禁寄物品已遭海關或若干其他主管當局因其內
載物品沒收或銷毀；  

5. 投寄後五個月內無人查詢的本地及出口郵件，而入口郵件的查詢期則為六個
月；  

6. 內載任何一類本指南附錄所載有關目的地訂明不會作出賠償的物品的郵件；  
7. 內載不按照特別規例（見第 6 部 “包裝及地址 ”部分）包裝的硬幣、金條或珠
寶的郵件；  

8. 在郵寄途中因寄件人的過失或疏忽而遺失或損壞的郵件，例如沒有就內載物
品的性質加以妥當的包裝；或  

9. 對根據其性質不宜郵寄的極易破碎物品所造成的損壞，如塑像、皂石或雪花
石膏模型、蝴蝶或蛾類標本、保溫瓶等等；或  

10. 內載物品的投保金額被人虛報較其實際價值為高的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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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號郵件  
 
有關給予賠償的規定  
 
掛號郵包的內載物品如在香港郵政保管期間遺失或被竊或損壞，香港郵政會給予

的最高賠償額為 320 元，另加已繳付的收費和費用 (但不包括掛號費 )。掛號郵包
內載物品的賠償款額不會超過有關物品的發票所示的價值（如屬文件則不會超過

其重置成本）或受損部分的價值。間接損失或利潤虧損均不會計算在內。但下列

郵件則不會獲得賠償：  
 
1. 已強制掛號或並非以指定方式郵寄的郵件；  
2. 因無法控制的緣故而一般並非因疏忽而遺失的郵件；  
3. 因無法控制的緣故遺失正式文件而引致香港郵政不能賠償的郵件；  
4. 按照收件國家法律遭沒收的郵件；  
5. 內載禁寄物品的郵件，而該等禁寄物品已遭海關或若干其他主管當局因其內
載物品沒收或銷毀；  

6. 投寄後五個月內無人查詢的本地及出口郵件，而入口郵件的查詢期則為六個
月；  

7. 派遞延誤。  
 
根據萬國郵政公約的有關規定，萬國郵聯的成員國會對在其保管期間遺失、被竊

或損壞的掛號郵件承擔賠償責任。但有個別國家不會承擔掛號郵件內載物品全部

或部分遺失或部分損壞的個別責任，詳情請參閱附錄有關國家的資料。  
 
掛號郵件運往另一郵政機關後，香港郵政的責任即告終止。掛號郵件運往另一郵

政機關後如有遺失或損壞，則只有在該郵政機關決定須作出賠償的情況下，才會

獲得賠償。  
 
其後若尋回已報失的掛號郵件，已獲賠償的人士可退還賠償款額，以取回有關郵

件。寄件人可放棄索償的權利，讓收件人索償。  
 
如涉及賠償，香港郵政只會直接支付予寄件人。  
 
未經投保的包裹（海外）  
 
寄往海外而未經投保的包裹如有遺失或被竊或損壞，香港郵政會作出賠償，未經

投保的包裹，如有遺失或全部被竊或全部損壞，已繳付的郵費和快郵費用 (如適
用 )亦將會全數退回，惟下列郵件不會獲得賠償： – 
 
1. 因無法控制的緣故而遺失、損壞或遺失內載物品的郵件：  
2. 因投寄人的錯誤或疏忽或因內載物品的性質而引致的遺失、被竊或損壞的郵
件；  

3. 因無法控制的緣故遺失正式文件而引致香港郵政不能賠償的郵件；  
4. 按照收件國家法律遭沒收的郵件；  
5. 內載禁寄物品的郵件，而該等禁寄物品已遭海關或若干其他主管當局因其內
載物品沒收或銷毀；及  

6. 投寄後五個月內無人查詢的本地及出口郵件，而入口郵件的查詢期則為六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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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郵政會按照萬國郵政聯盟包裹郵政規例的條文作出賠償。賠償款額按包裹重

量計算，但未經投保包裹內載物品的賠償款額不會超過有關物品的發票所示的價

值 (如屬文件則不會超過其重置成本 )或受損部分的價值。間接損失或利潤虧損均
不會計算在內。  
 
 
未經投保的包裹（本地）  
 
本地包裹的最高賠償款額為 320 元。未經投保的包裹，如有遺失或全部被竊或全
部損壞，已繳付的郵費將會全數退回。申請賠償時，必須附上有關的投寄郵件證

明書。  
 
以下為賠償的規定（除非另說明）：  
 
(a) 未經投保包裹內載物品的賠償款額不會超過有關物品的發票所示的價值 (如

屬文件則不會超過其重置成本 )或受損部分的價值。香港郵政保留尋回或修妥
郵件內載物品而不作賠償的權利。  

(b) 有關的遺失或損壞須為香港郵政相信是在郵寄途中發生的。  

(c) 包裹的內載物品如有損壞或遺失，有關包裹應盡可能保持在派遞時的狀態，
以供檢查。  

(d) 如投訴包裹的內載物品被人取去，須出示包裹的封套。  
 
香港郵政無須就本地包裹的遺失、損壞、郵遞延誤、無法投遞或派遞錯誤負上法

律責任。寄件人有責任把投寄的包裹紮穩並把內載物品包裝妥當。郵件如因包裝

或捆紮錯誤或失當、標籤鬆脫、地址不完整或不正確、或在郵寄時未能發覺這些

不妥之處而導致包裹遺失，香港郵政概不負責。內載非法郵遞物品的包裹如有遺

失或損壞，均不會獲得賠償，香港郵政亦可拒絕就不以指定方式投寄的包裹作出

賠償。全部或部分用極易破碎或損壞的物料製成的物品，倘若因為其本質或構造

的問題，不論如何小心包裝，都極容易損壞者，均不會獲得賠償。香港郵政亦無

須就遺失、損毀、延遲派遞、無法投遞或錯誤派遞本地包裹而導致的損傷或破壞

作出賠償。  
 
 
特快專遞郵件  
 
延遲派遞一天或以上的郵件，通常可獲全數退還所付郵費。倘若索償者可

向香港郵政署長證明所蒙受的直接損失是因特快專遞郵件寄失、損壞或延

遲派遞不少於七天所致，香港郵政會就有關直接損失給予賠償。如因清關

引致延誤，香港郵政不會賠償或退還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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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代寄商郵袋服務  
 
規定  
 
代寄商郵袋服務適用於經常把下列類別郵件寄往海外某一收件人或代寄商的商

行：  
 
(a) 大量在香港印刷和出版的報章或期刊；或  
(b) 在香港印刷和出版的書籍、小冊子或地圖。  
 
以下貼附或附連印刷品一同投寄的物品可以進口，惟其內容必須與所寄印刷品有

關。每件物品的重量不得超過 2 公斤。某些情況下需要填寫 CN22 或 CN23。  
 
•  磁碟、錄音帶及錄音機  
•  製造商及分銷商裝運的商品樣本  
•  其他並非作零售用途而無需課稅的商品或資訊物品  
 
加拿大不收寄或處理其他國家寄來內載視聽物品或資訊物品的代寄商郵袋。  
 
根據此項服務獲收寄的郵件應屬大量，無須貼上郵票，郵費亦會較為廉宜。如欲

使用此項服務，應向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2 號香港郵政總部香港郵政署長提出申
請。  
 
 
規格  
 
寄件人須依照本部 “大量投寄郵袋服務 ”所述，將寄給代寄商的郵件用郵袋裝好，
然後交給郵政局，並須在香港郵政郵袋標籤之下拴上一張不少於 140 毫米×90 毫
米的白色籤條，上面註明代寄商的全名和地址以及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該籤條

必須用堅的帆布、硬紙板、羊皮紙、黏貼在木上的塑膠物料或紙塊製成，而且

必須打上小孔。每個郵袋內應另外夾附一塊白色籤條，一旦郵袋標籤在運送途中

脫落，仍可有所參照。  
 
寄給代寄商的郵袋不得裝載寄給其他人士或商行的郵件。個別郵件的重量無須依

照一般規定限於 2 公斤或以下，只要郵袋的總重量不超過 30 公斤便可，但寄往
英國的代寄商郵袋則不得超逾 20 公斤。  
 
所有代寄商郵袋的投寄人均須與其海外代寄商作出安排，由後者負責將空郵袋交

回就近郵局，免費運返香港。  
 
 
郵資已付的指示印記  
 
利用代寄商郵袋服務寄出的郵件，封面上須印上或蓋上類似下面所示的印記：  
 

POSTAGE PAID 
HONG KONG 
PORT PAYE 

Permi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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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指示印記的字體必須粗大顯眼，並須清楚印在 40 毫米長、20 毫米闊的圍框內。
該指示印記可用任何顏色印刷或蓋印，但顏色必須清晰而不刺眼眩目。印在信封

上時，該印記須印在右上角信封邊緣 40 毫米以內的位置。使用此項服務者均獲
編配牌照號碼，印記內必須註明該號碼。  
 
 
收費  
 
所有國家按距離分為不同分區。各區的郵費見郵費及服務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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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快郵  
 
香港與附錄所載目的地註明快郵屬輔助服務所互換的郵包，可按照有關目的地的

規定及限制，在目的地國家享有快捷的派遞服務。寄往海外的快郵郵件與普通郵

件一起寄發，送抵海外派遞局後，如情況許可，會分揀出來作特別派遞。入口快

郵郵件亦會獲特別處理，以確保盡速派遞。  
 
欲以快郵派遞的郵包必須在註有地址一面的左上角寄件人姓名及地址下方貼上

快郵標誌，或以紅色墨水或木顏色筆寫上粗體的 “快郵 ”（ EXPRESS）字樣；如
包裹附有發遞單，則亦須在發遞單左上角貼上標誌或寫上 “快郵 ”字樣。快郵信件
亦可投進郵箱內，但最好交往郵局，以便貼上快郵標誌。除郵費外，另須貼上 6
元的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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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保險服務  
 
概述  
 
本地郵政  
 
本地郵政不設保險服務。  
 
海外郵政  
 
海外服務方面，已投保的郵件如有遺失、部分遺失或部分損壞，可獲得額外賠償，

款額可達 46,000 元，除可得到掛號郵件本身可獲的賠償外，此項服務並非全球
適用。雖然若干國家只接受保險包裹，許多國家的最高賠償款額亦低於 46,000
元，但服務範圍仍涵蓋大部分國家。詳情請參閱附錄有關各目的地信件及包裹郵

政服務資料。  
 
只要有關目的地設有此項服務，寄件人即可為信件及包裹投保。並非所有運送普

通郵件的路線都時常用來寄遞保險郵件，因此轉運保險郵件或需更長的時間。  
 
香港郵政不提供一般所理解的全面保險服務，亦沒有與任何人士訂立明示或隱含

的運遞或保險合約。此項服務受國際郵政規例所約束，這些規例以切合世界各地

不同郵政機關的要求，其中一些機關只擬提供有限的保險設施。有關規例訂明保

險郵件的包裝、註寫地址、封口等方法。為免寄運期間出現有關索償的爭議或延

誤派遞，應盡量遵守。任何違反下列有關此項服務規定而接受的投保，這些規例

均屬無效。  
 
 
投寄  
 
保險信件只可於港島的郵政總局、九龍中央郵政局、尖沙咀郵政局或國際郵件中

心郵政局投寄，而保險包裹則可於任何一間郵局投寄。  
 
寄件人須把擬投保的郵件送交郵局櫃位，然後取回投寄郵件證明書。負責收件的

郵局職員如認為郵件不符合包裝及封口規定，即有責任拒絕投保。但寄件人亦有

責任將郵件妥為盛載、包裝及封口；如郵件有不妥之處但投寄時未能發覺，而日

後因而導致遺失或損壞，香港郵政概不負責。  
 
 
投寄郵件證明書  
 
就保險郵包發給的投寄郵件證明書上註明保險信件或包裹的投保金額，寄件人或

其代表應核對填寫的金額是否正確，並加以保存，以備索償時使用。  
 
 
地址  
 
保險郵件上的地址不應以鉛筆書寫，亦不應採用英文首字母簡寫；投寄時，郵件

的地址亦不應有擦改或改寫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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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及規格  
 

保險郵件的包裝必須堅固，讓郵局職員能即時清楚看出郵件曾否被拆開。有關包

裝材料的規定因應物品的性質而有所不同。  
 

保險信件  
 

保險信件可放入完整的信封內，再用牢固的包封或包裝紙封好，或放進盒中。不

得使用透明或附有一個或多個透明膠窗的信封或包裝紙。  
 

如採用盒子，則盒子必須以堅硬的金屬、木料或塑膠製成。木盒盒身的厚度至少

須為 8 毫米。寄件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加以包裝。倘寄件人選擇不予包裝，則須在
盒子頂部及底部以白紙覆蓋，寫上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內載物品的保險價值並

蓋上正式印章。  
 

保險包裹  
 
包裹應妥為包裝；如情況合適，第 6 部包裝及規格的特別規例亦適用。  
 

封口  
 
所有保險郵件必須封口，但無須一定用火漆加封。寄運的保險信件或包裹起碼要

用優質膠紙等妥當物料封好所有接口及封蓋，由寄件人在上面畫上相同圖樣或標

記。封條的顏色一般須為透明或白色，但亦可用棕色膠紙封貼棕色的包裝紙。貼

上封條時必須確保能清楚看出內載物品曾否被人非法取出。此外，若非將外盒、

包裝紙或封套弄破或撕開，或扯開兩個黏連的表面，亦應無法取出內載物品。不

得使用非干預防護的自動黏貼信封。  
 

倘以火漆或鉛封貼接口及封蓋，每個封貼均須蓋上寄件人私人蓋印或標記的特別

印樣，惟不得使用硬幣、或單由直線、交叉或曲線組成而容易仿製的圖樣，手指

模或拇指紋亦不能接受。  
 

若信件或包裹已依照上述指示妥為封口，則一般無須再用繩捆紮。不過，寄件人

亦可選擇使用繩子；繩子無須封口。如使用繩子捆紮盒子以確保不受損壞，繩子

兩端必須接好，再用火漆蓋上寄件人的私人印記。  
 

保險費及郵資  
 

就信件或信包而言，每 500 元或不足 500 元申報價值的保險費為 2.5 元，價值最
高可達 46,000 元。顧客支付正常郵費及掛號費用時，須一併預先繳付這項費用。 
 
包裹與信件的保險費相同。顧客支付正常郵費時，須預先繳付這項費用，但無須

支付掛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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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貼及郵票  
 

所有保險郵件上的標貼及郵票必須隔開貼上，使不能遮掩包封破損之處，亦不得

在信件或包裹的兩邊封摺貼上，以覆蓋郵件的邊緣。不得在保險信件上貼上塗膠

地址標貼或任何與郵政服務無關的標貼；但若塗膠地址標貼面積不超過 150 毫米
×107 毫米，則亦可貼於保險包裹上。  
 
保險價值  
 
寄件人或其代表須在包封註有地址一面的上方以墨水用文字及數字寫上有關物

品的保險金額，即：  
 

已購買×元保險（港幣×元）  
 
這些文字不得擦改或更改。郵件的保險金額不可超過附錄所示有關目的地國家的

最高限額。保險價值必須在該限額內，不得超過內載物品及包裝物的實際貨幣價

值。此外，請參閱本部 “賠償 ”項下 “保險信件及包裹 ”部分。  
 
然而，寄件人亦可為郵件的部分價值購買保險。倘內載物品無貨幣價值，也可就

其象徵式數額投保，從而獲得保障。  
 
 
收件回執  
 
保險郵件寄件人可獲收件回執。寄件人如有此要求，可在投寄時索取有關表格（收

件回執咭），並須在郵件上貼上 11 元郵票，以支付有關費用，並且在郵件上註明
姓名地址。  
 
寄件人應在表格上預留的位置清楚註明表格應預寄回的地址（海外地址亦可），

然後連同郵件一併交回櫃位職員。為郵件量重時，表格的重量亦計算在內。  
 
倘若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後仍未收到海外寄回的收件回執咭，香港郵政會免費寄出

回執咭的副本。要求補發回執咭副本的顧客必須出示有關的投寄郵件證明書。  
 
寄往加拿大及納米比亞的保險包裹不設收件回執服務。  
 
 
查詢遺失或無法投遞的郵件  
 
有關保險信件或包裹遺失或無法投遞的查詢必須向原寄郵局提出。每次須連同與

信封或郵件上原有手寫或打字的姓名及地址樣本相同的副本一併遞交。任何有關

本地及出口郵件遺失或損壞的查詢，必須於投寄日期起計五個月內提出，而入口

郵件的查詢期則為六個月。一般而言，若須致函海外查詢，則會以空郵寄出查詢

函件，答覆亦以空郵寄回。  
 
 
賠償  
 
在正常情況下，有關郵件會獲得適當的賠償。但賠償與否以及賠償金額（視乎適

用的最高賠償款額），則由香港郵政全權酌情決定，香港郵政無須負上法律責任

（請參閱本部有關賠償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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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保險  
 
在正常情況下，須根據有關規例投保的包裹（如在設有此項服務的情況下內載必

須以保險包裹付寄的物品）均會以保險包裹寄往海外，但這些包裹不會獲得賠償。 
 
內載任何宜以保險包裹寄送物品的包裹倘若從設有保險服務的地方寄抵時

未有投保，則須在交件時強制收取信件郵政掛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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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旅客郵件候領 /存局待領  
 
地址  
 
候領郵件可寄予任何一間郵局。這些郵件的地址必須註明收件人姓名、目的地國

家及城巿、以及收件郵局 (可行的話 )名稱，並須在註有地址的一面以粗體標明 “存
局待領 ”（Poste Restante）字樣。不得使用任何英文首字母簡寫、數字、欠缺姓
氏的名字、虛假姓名或代號。  
 
 
適用範圍及規定  
 
存局待領的服務主要為方便旅客而設，不適用於居於香港的人士。存局待領的郵

件如兩星期後仍未有人到取，則會當作無法投遞的郵件處理；寄自海外的郵件，

存局期限則為兩個月。存局待領郵件收件人亦可要求把郵件轉遞往海外地址。航

空郵簡、航空信件及航空明信片會以空郵轉遞，平郵信件及二等郵件則以平郵轉

遞，兩者均為免費。然而，不可把郵件從一個在港的私人地址轉遞往香港的旅客

郵件候領處，反之亦然。  
 
根據存局待領服務的規定，以英文首字母簡寫、數字、代號、虛假姓名、欠缺姓

氏的教名或名字等作為收件人名稱的郵件將不獲收寄，而是會即時送往郵政局退

信組處理。  
 
 
派遞  
 
為確保將存局待領的信件交給適當人士，領件人須出示身分證明。有關有效身分

證明文件的種類，請參閱第 4 部 “派遞 ”項下 “交件予領件人 ”部分。  
 
 
包裹  
 
寄往比利時、法國及西班牙存局待領的包裹會由鐵路公司而非郵政機關發遞，擬

候領的包裹應寄往火車站（En Gare），而非旅客郵件候領處。  
 
 
費用  
 
某些國家的收件人須就註明存局待領的郵件支付特別費用。  
 
如郵遞服務整體暫停，香港郵政有權暫停把郵件發遞往郵政局領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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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私用（上鎖）信袋 
 

私用信袋可用作投寄及收取郵件，在交予租用人或其代理親自帶走前，須在郵政

局上鎖。此外，租用人必須自備信袋及鑰匙。信袋的設計，必須能在袋口鎖上後

令人無法擅動內載的物品。 

 

 

租用費 
 

年租為港幣 270 元。如屬首次租用者，租用期最少為由提供服務的月份第一日起

計共 12 個月。期滿後，香港郵政署長可在租戶繳付年租後酌情准許續租 12 個月。

如在期滿前退租，已繳納的租金概不發還。年租可能會不時予以修訂。 

 

 

續租 
 

租用期行將屆滿時，本署將另行寄發續租繳費通知書至租用人的郵政私用信箱通

知租用人，但如期滿時租用人仍未繳付續租費，則本署會收回該信箱，而郵政私

用（上鎖）信袋的服務亦告停止。在收回信箱時，信箱內未經領取的郵件將會退

回給寄件人（如可能的話）。 

 

 

提供信袋 
 

租用人須自備信袋兩個，每個須附有一鎖兩匙。信袋類型以香港郵政署長核准者

為合。使用收取信件信袋的人士必須備有郵政信箱號碼，作為信件寄交的地址。 

 

 

收取及投寄郵件 
 

租用人可於指定郵政局收取或投寄郵件，一併使用兩種服務亦可。如屬後者，則

須繳交雙倍租金。 

 

 

掛號郵件 
 

擬投寄的掛號郵件可放進送往郵政局的信袋，郵政局會發回有關的正式投寄收

據。若有須待派送的掛號郵件及包裹，則會先行將郵件回條放入袋內，以便攜返

簽署。簽署後，即把有關郵件放入攜來的信袋內以便帶回。 

 

 

整體規條 
 

上述條款可於香港郵政署長不時認為適當時藉書面通知而予以修改或修訂。任何

經修改或修訂條款均適用於信箱或（上鎖）信袋的所有租用人或用戶。租用人或

用戶確認並同意接受和受限於此等經修改或修訂條款，或如不接受任何此等經修

改或修訂條款，則無條件終止租用及／或使用其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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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錯誤或派送錯誤的郵件 
 

凡在信箱或信袋內發現因某種緣故而派錯的郵件，均應交回郵政局櫃位；如屬非

掛號郵件，則放進郵筒內，並應同時在該等郵件封面地址側旁註明原因，例如： 

 

 “本件並非寄給信箱 .. . . . 號”、“本信箱租用人不認識此人”等。 
 

終止出租 
 

如信箱租用人未有遵守上述條款，香港郵政署長可即時終止出租信箱或拒絕續租

予該租用人。如屬即時終止出租，香港郵政署長不會退回租用費或餘下租用期任

何部分的租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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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私用郵政信箱 
 

適用範圍 
 

私用信箱用以存收由租用人或其代理人到取的郵件，這是由地址所屬地區郵差派

遞以外的另一收件方法。下列郵政局備有私用郵政信箱可供十八歲或以上的香港

市民或本地註冊商行或機構租用。租用人可於下列取信時間領取郵件。 

 

郵政局名稱 一般取信時間   
    

主要郵政局    

    

• 郵政總局 星期一至星期日 : 上午七時至晚上八時 

• 九龍中央郵政局 星期一至星期日  : 上午八時至晚上八時 

• 尖沙咀郵政局 星期一至星期日 : 上午八時至晚上八時 

    

    

其他郵政局    

    

• 香港仔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七時至下午八時 

 星期六 ： 上午七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灣仔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七時至下午八時 

 星期六 ： 上午七時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東九龍 星期一至星期五 ： 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 

 星期六 ： 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 ： 關閉 

    

• 馬鞍山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七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沙田中央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大埔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荃灣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七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屯門中央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七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 元朗派遞局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 ： 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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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洲  •  梅 窩   

•  長 沙 灣  •  坪 洲   

•  粉 嶺  •  西 貢   

•  火 炭  •  西 營 盤   

•  機 利 士 路  •  新 蒲 崗   

•  告 士 打 道  •  新 田   

•  軒 尼 詩 道  •  沙 頭 角   

•  興 發 街  •  深 水   

•  紅 磡 灣  •  筲 箕 灣  

•  錦 田  •  石 湖 墟  

•  英 皇 道  •  上 環  

•  九 龍 城  •  大 澳  

•  觀 塘  •  土 瓜 灣  

於正常辦公時間內，信箱

均開放予租用人使用。開

放予租用人的正常辦公時

間可能會不時予以修訂。

 

（請參閱第 1 部的郵政局

一覽表） 

•  南 丫  •  七 姊 妹   

•  旺 角  •  將 軍 澳   

•  摩 理 臣 山  •  東 涌   

  •  元 朗   

 

 

如對個別郵政局的郵政信箱設施有進一步查詢，請向有關的郵政局提出。 

 

 

更換箱鎖 
 

如欲更換箱鎖，必須向香港郵政署長書面申請。 

 

 

更改私人/商業地址或信箱租用人姓名 
 

信箱租用人如欲更改其本身或已向香港郵政登記的獲授權共用信箱租用人的地

址（私人或商業）或姓名，必須向香港郵政署長提出書面要求。待香港郵政向租

用人發出確認信以確認更改後，有關更改即告生效。在有關更改生效前，香港郵

政將繼續使用現時登記的地址和姓名。租用人同意並確認，香港郵政署長不會對

因使用現時登記地址和姓名提供與信箱有關服務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

責任。 

 

 

租用規條 
 

不得以虛假姓名租用信箱，亦不得利用信箱作不正當的用途。香港郵政署長有權

拒絕將信箱租予或繼續租予任何人士，而無須述明理由。 

 

 

對信箱等有關設施造成損壞 
 

如因租用人疏忽而引致信箱或箱鎖損壞、鑰匙損壞或遺失，租用人須負責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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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送郵件 
 

領取掛號（包括記錄派遞）和保險郵件、特快專遞和本地郵政速遞郵件及包裹時，

除須出示該郵政私用信箱內的領取郵件通知卡外，還須出示身分證明文件。這類

文件通常為香港身分證，但下述任何一款亦屬有效： 
 

•  有效的旅遊證件； 

•  其他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附有持證人照片的身分證明文件。 
 

如信箱租用人派代表前來領取，則代表人必須出示他本人的身分證明文件的正本

以及收件人的身分證明文件的正本或影印本。代表公司或機構領取郵件的僱員或

代理人必須出示他本人的身分證明文件連同下述任何一種證明：  

•  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正本或影印本； 

•  印在公司或機構專用信箋上的授權書； 

•  公司印章。 
 

領取以掛號、記錄派遞、保險及包裹服務寄送的郵件，代理人須在有關收件回條

／通知卡背面簽署，表明他獲授權代表收件人領取郵件。 

 

清理信箱次數 
 

租用人必須定期清理其信箱。如因任何原因未能清理，則應委派代理人清理，並

向代理人發出授權書，述明代理時間，以及藉書面方式把此等授權和涵蓋期間通

知香港郵政署長。如因私用信箱盛滿未領取郵件，以致阻礙郵政局進一步派遞郵

件至信箱內，則郵政局會從信箱取走未領取郵件，並向租用人的登記地址發出一

次通知書和一次催辦通知書，要求租用人於通知書和催辦通知書上所列的指定日

期前，前往信箱所在郵政局的櫃位領取有關郵件。如有關郵件於指定日期過後一

個月內仍未被到取，則將會退回寄件人（如知悉的話），或由香港郵政署長以其

他方式銷毀。租用人同意並確認，香港郵政署長不會對因根據本條款退回或銷毀

任何郵件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 

 

到櫃位領取特別郵件 
 

郵政局會發出領件卡，通知租用人到櫃位領取特別郵件，包括掛號郵件、記錄派

遞郵件、保險郵件、本地郵政速遞郵件、特快專遞郵件、包裹和大型郵包，以及

任何體積過大而未能投進私用信箱的非掛號郵件。如此等郵件於領件卡上所列的

限期內未被到取，則會在可能情況下退回寄件人。 
 

使用郵政私用信箱 
 

郵政私用信箱只可純粹用作接收郵件。信箱不得用作儲存郵件以外的任何物品。

如信箱租用人未有遵守本條款，香港郵政署長可即時終止出租該信箱或拒絕予以

續租。如屬即時終止出租，香港郵政署長不會退回租用費或餘下租用期任何部分

的租用費。如私用信箱內發現郵件以外的任何物品，郵政局會向信箱租用人的登

記地址發出一次通知書和兩次催辦通知書，要求信箱租用人於通知書和催辦通知

書上所列的指定日期前清理該等物品。如郵件以外的任何物品於上述指定日期過

後仍留在私用信箱內，則香港郵政署長將全權酌情決定處置該等物品。視乎個案

的情況而定，香港郵政署長或會把個案轉交警方或其他適當當局，以採取跟進行

動。信箱租用人同意並確認，香港郵政署長不會對因香港郵政署長和政府所採取

行動或根據本條款終止出租或不予續租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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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信時間 
 

香港郵政署長可隨時更改取信時間。 

 

 

信箱鎖匙 
 

租用人可獲免費供給箱匙一條。如欲多配箱匙，則每條須繳費港幣 10 元正。租

用人不得使用並非由香港郵政署長供給的箱匙，所有箱匙均屬香港郵政署長所

有，租用期滿即須交還。如欲更換箱鎖，則須繳費港幣 40 元，並將以前獲供給

的全部箱匙一併交還。如有箱匙未交還，則須每條繳付港幣 10 元代替。租用人

可免費獲得新箱鎖的鎖匙一條。租用人獲分配郵政信箱時，可獲免費安裝新鎖一

個。租用人必須小心保管，切勿讓未經授權的人士取得箱匙。 

 

 

地址註寫法 
 

投寄往郵政私用信箱的信件，必須註明與信箱租用人姓名或其向香港郵政登記授

權的共用信箱租用人姓名（“登記姓名”）相符的收件人姓名以及地址（包括信

箱編號和信箱所在郵政局的名稱）。不符合以上規定的信件可能會有所延誤，或

被當作無法投遞郵件處理，香港郵政署長不會對因該等延誤或無法投遞而引致的

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派遞郵件至私用信箱在各方面均與親自送達收件人無異。 

 

 

租用費 
 

 年租 
 大型 小型 
   

郵政總局 650 元 500 元 

尖沙咀郵政局 650 元 500 元 

九龍中央郵政局 - 320 元 

其他各分局 320 元 270 元 

 

若信箱由數人共同租用，則每人須繳付租用費的 75%。如屬首次租用者，租用期

由接收信箱該日起計最少 12 個月。期滿後，如租用人繳付年租，香港郵政署長

可酌情批准租用人續租 12 個月。如在期滿前退租，已繳納的租用費概不發還。

以上租用費或會不時予以修訂。 

 

 

續租 
 

租用期行將屆滿時，本署將另行寄發續租繳費通知書至租用人的郵政私用信箱通

知租用人，但如期滿時租用人仍未繳付續租費，則本署會收回該信箱，而郵政私

用（上鎖）信袋的服務（如有的話）亦告停止。在收回信箱時，信箱內未經領取

的郵件將會退回給寄件人（如可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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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信箱 
 

申請共用信箱者必須把申請書送達香港郵政署長。每一名獲准共用以個人名義登

記信箱的人士，或每一間獲准共用以商號名義登記信箱的商號，均須繳付全額箱

租的 75%。 
 

在下列情況一般可獲准“免費”共用信箱： 
 

(a) 如以商號名義登記：其東主及以同一商業登記號碼登記的附屬公司（必須提

交可供核實其關係的相關文件，例如商業登記證副本）； 
 

(b) 如以個人名義登記：其直系親屬，即生母或生父、法律認可的妻子或丈夫、

親生子女（必須提交可供核實其關係的相關文件，例如出生或婚姻證明書副本）。 
 

申請“免費”共用信箱者必須把申請書送達香港郵政署長。 
 

共用信箱的權利受制於香港郵政署長與租用人原先達成的租用協議，並將於上述

協議屆滿或因任何原因終止時停止有效。 

所有共用信箱租用人均須遵守“租用條款”的條文。 

 

轉讓信箱租用權等 
 

如欲轉讓信箱租用權，則須取得香港郵政署長的批准。只有基於商業上或名稱上

真正更改或其他充分理由，有關申請才會獲得考慮。 

 

地址錯誤或派送錯誤的郵件 
 

凡在信箱或信袋內發現因某種緣故而派錯的郵件，均應交回郵政局，並應在該等

郵件有地址的一面註明原因，例如：“本件並非寄給信箱……號”或“本信箱租

用人不認識此人”。至於掛號郵件則應交回郵政局櫃位職員。 

 

終止出租 
 

如信箱租用人未有遵守上述“租用條款”，香港郵政署長可即時終止出租信箱或

拒絕續租予該租用人。如屬即時終止出租，香港郵政署長不會退回租用費或餘下

租用期任何部分的租用費。 

 

提供郵政私用信箱服務 
 

香港郵政署長會不時檢討在各郵政局提供郵政私用信箱服務。如香港郵政署長因

任何原因（例如改建、搬遷或關閉郵政局）而終止個別郵政局的郵政私用信箱服

務，則香港郵政署長可事先發出書面通知，停止出租該郵政局的信箱。在此情況

下，香港郵政署長將按比例向租用人退回餘下租用期的租用費。 

 

整體規條 
 

上述條款可於香港郵政署長不時認為適當時藉書面通知而予以修改或修訂。任何

經修改或修訂條款均適用於信箱或（上鎖）信袋的所有租用人或用戶。租用人或

用戶確認並同意接受和受限於此等經修改或修訂條款，或如不接受任何此等經修

改或修訂條款，則無條件終止租用及／或使用其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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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記錄派遞  
 
定義  
 
採用這項服務的顧客投寄時若另付所需費用，香港郵政會即時向寄件人發出投寄

郵件證明書，並在派遞時要求收件人簽收。郵件這種服務與掛號服務不同之處，

在於記錄派遞郵件不會像掛號郵件一樣，每個處理過程都存有記錄可供追查。此

項服務可以讓顧客選擇以較經濟的方式投寄重要文件，又或其他低幣值或無幣值

但需要投寄及派遞證明的郵件。  
 
 
概述  
 
除包裹以外，只有由本地寄件人寄予香港收件人的郵件方可使用記錄派遞服務。 
 
除郵費外，寄件人須預付 11 元的記錄派遞費用。  
 
 
使用記錄派遞服務指示  
 
擬以記錄派遞形式投寄的郵包必須貼上投寄記錄派遞郵件證明書（Pos 89A）。
如屬大批投寄的郵件，則須貼上記錄派遞合併標貼及收件回條（Pos 89），連同
填妥的投寄郵件證明書交回郵局職員。這些郵件不得投進郵箱。顧客投寄郵包

時，可向職員索取 Pos 89A 及 Pos 89 表格。  
 
註有 “Recorded Del ivery”（記錄派遞）字樣的本地郵件，如未經正常程序收寄，
亦會當作記錄派遞郵件處理。有關的郵件如未有預付足夠費用，香港郵政在派遞

郵件時徵收附加費。  
 
擬利用記錄派遞服務投寄的小郵包、印刷品（只適用於海外郵件）郵包及失明人

士刊物均須按照有關類別非掛號郵包的規格包裝。  
 
利用記錄派遞服務投寄的郵件，不得以鉛筆註寫地址。  
 
 
地址  
 
擬利用記錄派遞服務投寄的郵件。均須註明收件人士姓名或商行名稱；但註明寄

予住戶 /租戶或同義字眼的收件人郵件亦可收寄。寄件人應把地址寫在封面或以
膠水或其他黏性物穩貼於封面的標紙上，而地址亦須按第 6 部 “地址註寫法 ”部分
所述清楚寫明。記錄派遞郵件的地址不得使用英文首字母簡寫；投寄時，地址亦

不應有擦改或改寫的痕跡。  
 
 
付款  
 
記錄派遞費用必須以郵票或郵資蓋印機郵印支付，並貼印在郵件表面。如屬大量

投寄郵包而數量不少於 100 件，寄件人須在指定郵局以現金預付郵費。其他細則
請參閱第 3 部 “以現金預付郵費 ”部分。  



香港郵政  輔助服務  5.14
 
 

二 ○ ○ 六 年 十 二 月  第 5 部 •第 3 6 頁
 

投寄郵件  
 
寄件人必須： – 
 
1. 在每件記錄派遞郵件上貼上投寄記錄派遞郵件證明書（Pos 89A）；如投寄大
批郵件，則應貼上合併標貼及收件回條（Pos 89）。有關表格不得貼在註有
地址的位置，亦不得超出信封的範圍。所有表格均須以有塗膠的編號紙條黏

貼妥當；  

2. 如投寄大批郵件，亦應備妥一份記錄派遞郵包的投寄郵件證明書（Pos 65 或
65A），列明有關記錄派遞編號及收件人詳細資料；以及  

3. 連同有關表格一併交回郵局櫃位（記錄派遞郵件）。  
 
 
特別記號  
 
寄件人須在郵件左下角註明 “記錄派遞 ”字樣。  
 
 
金錢及貴重物品  
 
記錄派遞郵件不得內載錢幣、紙幣、流通鈔票或應付持票人的各種證券、旅行支

票、白金、金或銀（不論加工與否）、寶石、珠寶、或其他貴重物品。上述物品

可以掛號方式寄往本地地址。  
 
 
記錄派遞郵件收件回執  
 
記錄派遞郵件寄件人可獲收件回執。寄件人如有此要求，可在投寄時索取有關表

格（收件回執卡），並須預繳 11 元，作為記錄派遞服務的費用。寄件人亦須在郵
包封面註明姓名地址，並填妥表格，在預留的位置填寫表格應寄回的地址（香港

郵政不接受海外地址），然後連同郵件一併交予櫃位職員。為郵件量重時，表格

的重量亦計算在內。  
 
 
查詢遺失或無法投遞的郵件  
 
查詢人士應填妥郵政查詢表格（Pos 28B），該表格可向各郵局索取。有關記錄
派遞郵件遺失的查詢，必須在投寄當日起計五個月內提出。  
 
 
賠償遺失或損毀郵件的責任  
 
記錄派遞郵件的傳送方式與非掛號郵件的相同。香港郵政不會就遺失、無法投

遞、錯誤派遞或延誤的記錄派遞郵件作出賠償，但如未能派遞記錄派遞郵件，香

港郵政會考慮把郵費、記錄派遞費用以及收件回執的費用（如適用）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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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郵件轉遞  
 
除商業回郵郵件外，各類郵件均可經由香港郵政職員或於派遞後由原來地址的人
士轉遞給另一地址的同一收件人。商業回郵郵件則只可經由香港郵政職員轉遞。 
 

經由巿民轉遞郵件  
 
若信件、明信片及印刷品在派遞後一日內重新投寄（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計算在
內），並且在轉遞前未被拆開或擅動則均可獲免費轉遞。使用塗膠標貼標明新地
址時，不得將原有收件人的姓名遮蓋，否則會被當作欠資郵件追收附加費。  
 
擬轉遞的郵件如在派遞後一日之後才重新投寄，則須按預付郵費繳款。似曾被拆
開或改動的郵件則會視作首次投寄而未付郵資的郵件，收取相同的費用。  
 
擬轉遞往另一國家的郵件，雖已預付第一程郵費的全數，但若該國家的郵費較原
先繳付者為高，則亦須支付額外的郵費。因此，若把已預付本地郵費的信件或郵
件從香港的某一地址寄往另一地址後，再以平郵轉遞往海外，則應貼上額外郵
票，以補足本地與外國郵資的差額，否則，有關的郵政當局會在交件後追收相差
的金額，另加收相等於 4 元的費用。寄自海外的平郵信件如以同一方式轉遞往海
外，則費用全免；同樣，如以空郵把寄自海外的航空郵簡、航空信件及航空明信
片轉遞往海外，費用亦全免；二等航空郵件則可在重新繳付郵資後以空郵轉遞往
海外，如以平郵轉遞，則費用全免。  
 
已預付海外國家境內郵費全數的信件或郵件轉遞至香港時，如寄往香港所需的郵
費高於原先預付者，則須繳付額外郵費。  
 
轉遞原先欠資的信件或任可一類郵資不足的郵件時，雖然無須繳付轉遞費用，但
有關的郵政當局會在交件後追收附加費。  
 
在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可要求轉遞信件或郵件的收件人在第二次派件的地址簽
收。  
 

應重新繳付郵資的郵件  
 
似曾被拆開或改動的郵件會視作首次投寄而未付郵資的郵件，收取相同的費用。 
 
寄回寄件人以改正地址或註寫完整地址的郵件，不會作轉遞論，但須重新繳付郵
資。  
 

寄件人對轉遞郵件的限制  
 
倘若郵件上除寫有收件人地址外，還註明“或住戶”，則不能進行轉遞。  
 

掛號或保險郵件  
 
欲轉遞的掛號或保險郵件不可投進信箱內，必須交由郵政局處理。倘若郵件在派
遞後一日內重新掛號或保險，則無須另付掛號或保險費用。  
 
郵費方面，則以上述數段的規則為準。  
 
倘若將本地掛號郵件轉遞往海外地址，則須遵守現行有關國際郵政服務的規例及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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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收件國家設有保險信件服務（視乎情況而定），而承保金額亦達足夠的水平，

否則不得把這類郵件轉遞往這些國家。  
 
擬轉遞的掛號郵件如投進郵箱內，而非交回香港郵政以掛號郵件處理，這即會視

作擬加掛號但沒有循一般途徑投寄的信件處理。  
 
香港郵政轉遞  
 
顧客繳付下列費用後，香港郵政會為信件及郵件安排轉遞：  
 
 首 3 個月  其後每 12 個月  
商業性質  300 元  750 元  
私人性質  100 元  250 元  
 
每項轉遞要求均須繳付費用，若屬商業轉遞申請加上公司擁有人個人姓名或附屬

公司（具同一商業登記號碼，可從相同的首八個數字識別）則無須額外收費。如

公司已申請商業轉遞服務，而公司其他僱員，欲申請轉遞寄予其本人的郵件，便

須按照私人性質的轉遞處理，按僱員人數另收費用。首三個月服務期屆滿後，顧

客如有需要，可再續期 12 個月。服務期最長為 27 個月。如屬郵政信箱的轉遞，
服務期最長為 15 個月。服務期將近屆滿時，香港郵政會發出通知書邀請顧客續
期。郵件轉遞服務開始後，香港郵政不會向申請人退回所繳付的全部或部分費用。 
 
商業性質的轉遞是指將郵件由一個營商牟利的地址或與該地址有關的私用信箱

或私用信袋轉遞往新址。  
 
倘申請人在其後 12 個月均就每個列出的姓名 /名稱繳付指定的費用，香港郵政會
在 15 個月後繼續保存服務所需的遷址記錄。同姓的家庭成員如遷往另一地址，
成員只須繳付一項費用。  
 
轉遞申請表格必須由收取轉遞郵件的人士或公司負責人親自簽署。每份申請表格

列出每名滿 11 歲的人士均須個別簽署，並須在表格預留的空位上填寫身分證明
文件（例如香港身分證 /有效旅行證件）號碼及身分證明文件（如屬適用）所示
的中英文全名。如屬私人郵件轉遞申請，主要申請人必須同時提交舊地址證明文

件正本（例如本月 /上月的電費 /電話費 /水費 /煤氣費單據、本月 /上月的銀行月結
單、本季 /上季的徵收差餉通知書。網上印列的單據和月結單概不接受）。  
 
如申請人 /代理人前往郵政局遞交申請，必須出示主要申請人的舊地址證明文件
正本及其本人身分證明文件的正本，以及其他各名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的副本，

以供職員核對申請表格上的個人資料及地址資料。如以郵遞方式提交私人郵件轉

遞申請，必須附上各名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的副本以及主要申請人最近一期的舊

地址證明文件正本。申請手續辦妥後，有關的身分證明文件副本及舊地址證明正

本將會交回主要申請人。未滿 11 歲的小童只須填寫姓名，並在 “身份證明文件號
碼 ”一欄註明 “小童 ”字樣。  
 
若以公司名義申請，申請人須在表格預留的空位上填寫有效的商業登記證號碼並

蓋上公司印鑑，並且附商業登記證副本一份。商業轉遞服務可包括寄給以同一商

業登記號碼登記的附屬公司及公司擁有人本人的郵件。（本文所述 “擁有人 ”可指公
司的董事、東主、合伙人或獲授權的負責人。）申請人須於申請表上個人姓名旁

邊寫上 “擁有人 ”字樣。已申請郵件轉遞服務的公司內其他僱員如要求轉遞他們本
人的郵件，便須各自填寫一份申請表，並遞交公司證明書以證明申請人受僱在有

關地址工作，以及該公司不反對申請人把信件轉往其新址，然後連同身分證明文

件一併提交香港郵政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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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經互聯網遞交轉遞申請，申請人須親身到郵政局櫃位或以郵寄方式，提交各名

申請人的身分證明文件及主要申請人的舊地址證明文件正本（如屬私人郵件轉

遞），或如上文所述由公司負責人簽署並蓋上公司印鑑的有效商業登記證副本（如

屬商業性質轉遞），以供職員核對電子申請表格上提供的資料。  
 
申請人應盡量使用印備的申請表格，這些表格可向各郵政局索取。申請人應在郵

件轉遞服務開始前不少於五個工作天把表格連同所需的指定費用交往任何一間

郵政局，或寄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地下灣仔派遞局郵件轉遞
組。郵件轉遞服務開始後，香港郵政不會向申請人退回所繳付的全部或部分費用。 
 
香港郵政不會就下列情況提供郵件轉遞服務： – 
 
(a) 可於收件地址轉遞的郵件。例如香港郵政不會為暫時遷離住所的人士轉遞郵

件，除非該樓宇一直無人居住。  

(b) 收件地址（例如社團、酒店、宿舍、公寓）樓宇的信件是由郵差派給收件代
理人或派往公共信箱的郵件。  

(c) 個別要求將私人信件自公司的舊址轉遞往新址。  
 
寄自海外的平郵信件如以同一方式轉遞往海外，費用全免；同樣，如以空郵把寄

自海外的航空郵簡、航空信件及航空明信片轉遞往海外，費用亦全免。香港郵政

不會以空郵把任何其他郵件轉遞往海外，包括寄自海外的二等航空郵件，但會免

費以平郵把二等航空郵件轉遞往海外。香港郵政亦可用平郵把本地信件轉遞往海

外，但須在交件後收取本地與外國郵費的差額，另加收相等於 4 元的費用。但在
任何情況下，香港郵政均不會把本地包裹轉遞往海外。  
 
除非租戶已退租，否則香港郵政不會轉遞寄往郵政信箱的郵件。  
 
轉遞商業回郵郵件最多需時 3 個月。  
 
有關郵件轉遞服務條款及細則的詳情，請參閱申請表格 (Pos. 800)。  
 
香港郵政保留拒絕或停止轉遞郵件的權利。  
 
 
轉遞包裹  
 
如新舊地址均在香港，則轉遞費用全免。寄自海外的包裹從香港轉遞往另一國家

時，則須繳付新目的地郵費的全數。除非已支付新目的地郵費的全數並提供適當

的發遞文件，否則不可把本地包裹轉遞往海外。  
 
 
轉遞包裹的關稅  
 
在大多數情況下，包裹轉遞往另一國家後，在海外國家徵收的關稅即告取消，但

亦有若干例外的情況（詳情請參閱第 4 部 “無法投遞 ”部分）。  
 
 
保險包裹  
 
把保險包裹從一個國家轉遞往另一個家時，每次均應再付保險費用。若不預付費

用，則會在交件後向收件人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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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掛號  
 
定 義  
 
採 用 這 項 服 務 的 顧 客 若 在 郵 費 外 另 付 掛 號 費 用，即 會 在 投 寄 物 品 時 獲 發 投 寄 証 明

書。有 關 郵 件 的 郵 遞 過 程 會 加 以 記 錄，而 交 件 時 則 須 由 收 件 人 簽 收。雖 然 香 港 郵

政 無 須 就 遺 失 或 損 壞 的 郵 件 負 上 法 律 責 任，但 在 若 干 情 況 下，仍 會 作 出 賠 償（ 請

參 閱 本 部 有 關 “賠 償 ”項 下 “掛 號 郵 件 ”部 分 ）。  
 

概 述  
 
除 包 裹 外，所 有 郵 件 均 可 掛 號。不 過 在 很 多 情 況 下，包 裹 可 以 投 保。惟 現 時 英 屬

印 度 洋 地 區 不 設 掛 號 郵 遞 服 務 。  
 
除 郵 費 外 ， 寄 件 人 須 繳 付 每 件 13 元 的 掛 號 費 用 。  
 
未 確 知 郵 件 已 送 達 前 需 妥 善 保 存 投 寄 証 明 書 。  
 
掛 號 郵 件 不 提 供 書 面 簽 收 回 條 服 務 。  
 

掛 號 指 示  
 
欲 寄 掛 號 的 郵 包 必 須 交 給 郵 局 的 櫃 位 人 員，寄 件 人 須 取 回 收 條。掛 號 郵 包 不 應 投

進 信 箱 內 。  
 
註 有 “ 掛 號 ” （ REGISTERED ） 字 樣 或 其 他 有 相 同 意 義 的 字 、 詞 或 標 記 （ 如

“REGISTERED”一 字 的 縮 寫、字 母 “R”或 交 叉 ）而 在 投 寄 時 沒 有 妥 為 掛 號 的 郵 件 ，

均 會 視 作 掛 號 郵 件 處 理，這 些 掛 號 郵 件 不 會 獲 得 賠 償。本 地 服 務 方 面，若 這 些 郵

件 未 付 足 有 關 的 掛 號 費 用 及 郵 費，則 香 港 郵 政 會 在 交 件 時 徵 收 附 加 費。寄 往 海 外

目 的 地 而 郵 資 不 足 的 郵 件 則 或 會 退 回 寄 件 人 。  
 
擬 掛 號 的 小 郵 包、印 刷 品 郵 包 以 及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均 須 按 照 這 些 類 別 非 掛 號 郵 件 的

規 格 包 裝 。  
 
掛 號 郵 件 上 的 地 址 不 應 以 鉛 筆 書 寫，亦 不 應 採 用 英 文 首 字 母 簡 寫；不 過 如 使 用

框 信 封 ， 則 可 用 複 印 墨 筆 註 寫 地 址 。  
 

地 址  
 
擬 掛 號 的 郵 件 應 註 明 收 件 人 士 的 姓 名 或 商 行 的 名 稱 ， 但 註 明 寄 予 住 戶 /租 戶 或 同

義 字 眼 的 郵 件 亦 可 例 外 地 准 予 掛 號。寄 件 人 應 把 地 址 寫 在 封 面 或 以 膠 水 或 其 他 黏

性 物 質 穩 貼 於 封 面 的 標 紙 上 ， 而 地 址 亦 須 按 第 6 部 所 述 “地 址 註 寫 法 ”清 楚 寫 明 。

掛 號 郵 件 上 的 地 址 不 應 以 鉛 筆 書 寫，亦 不 應 使 用 英 文 首 字 母 簡 寫；投 寄 時，郵 件

地 址 亦 不 應 有 擦 改 或 改 寫 的 痕 跡 。  
 
投 寄 本 地 掛 號 郵 件，需 使 用 郵 件 地 址 套（ Pos 650）。投 寄 人 只 須 於 表 格 上 所 指 定

的 位 置 填 上 收 件 人 的 姓 名 及 詳 細 地 址，並 擲 下 背 頁，將 表 格 貼 於 信 封 正 面。各 郵

局 皆 備 有 郵 件 地 址 套 供 取 用 。 投 寄 大 量 本 地 掛 號 郵 件 可 選 用 掛 號 條 碼 標 貼 (Pos 
653)。  投 寄 海 外 掛 號 郵 件 需 使 用 掛 號 條 碼 標 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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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 號 郵 件 截 郵 時 間  
 
郵 件 可 於 正 常 辦 公 時 間 內 隨 時 掛 號。欲 以 某 個 特 定 郵 寄 方 式 寄 遞 郵 件，通 常 應 在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所 示 該 類 郵 件 的 截 郵 時 間 前 一 小 時，把 郵 件 交 往 郵 政 局 辦 理 掛 號

手 續 。  
 
捆 紮 或 封 口 方 法  
 
各 類 擬 掛 號 的 郵 件 均 須 因 應 其 內 載 物 品 作 適 度 牢 固 的 包 裝。信 件 及 郵 件 必 須 以 火
漆、膠 水 或 其 他 黏 性 物 質 封 妥；單 用 繩 子 捆 紮 郵 件 並 不 足 夠。但 如 除 使 用 上 述 封
口 方 法 外 另 以 繩 子 捆 紮，則 無 須 把 繩 子 封。郵 件 若 已 用 繩 子 捆 好，而 繩 子 又 以
火 漆 封，或 已 在 繩 子 兩 端 以 壓 印 機 用 鉛、鐵 或 強 力 金 屬 封 條 壓 實，亦 可 以 掛 號。
不 論 採 用 哪 一 種 捆 紮 或 封 口 方 法，均 必 須 確 保 若 非 將 外 盒、包 裝 紙 或 封 套 弄 破 或
撕 開 ， 或 扯 開 兩 個 黏 連 的 表 面 ， 又 或 弄 破 封 口 ， 則 無 法 取 出 信 件 的 內 載 物 品 。  
 
上 述 有 關 封 口 及 捆 紮 的 規 定 不 適 用 於 明 信 片、小 郵 包、印 刷 品、報 紙 郵 件 以 及 裝
載 失 明 人 士 用 品 的 郵 件 ， 後 者 不 論 掛 號 與 否 ， 均 不 應 封 口 ， 以 便 檢 查 。  
 
 
包 裝  
 
為 免 在 運 遞 途 中 受 損，裝 載 在 掛 號 信 件 或 郵 件 內 的 物 品 應 妥 為 包 裝。尤 其 是 易 碎
物 品，應 以 牢 固 的 容 器 盛 載，並 在 四 周 放 進 足 夠 而 合 適 的 柔 軟 物 料 或 填 塞 物，以
便 於 運 遞 途 中 遇 到 震 盪、受 壓 或 碰 撞 等 常 有 情 況 時，保 護 有 關 物 品 免 受 損 壞。此
外，亦 須 在 郵 包 封 套 上 地 址 的 上 方 清 楚 註 明 “Fragi le With Care”（ 易 碎 物 品  小 心
輕 放 ）的 字 樣。易 碎 物 品 以 掛 號 郵 寄 時 如 有 損 壞，必 須 註 有 這 些 字 樣，方 有 機 會
獲 得 賠 償 。  
 
負 責 接 收 掛 號 郵 件 的 職 員 如 認 為 包 裝 明 顯 不 足 夠，則 應 拒 絕 為 郵 件 掛 號。但 已 掛
號 的 郵 件 本 身 不 能 作 為 包 裝 妥 當 的 證 據，香 港 郵 政 無 須 為 已 掛 號 而 後 來 發 現 包 裝
不 妥 的 郵 件 負 責 。  
 
 
繳 付 費 用  
 
寄 件 人 須 以 郵 票、蓋 印 在 封 套 上 的 郵 資 蓋 印 機 郵 印 或 特 許 郵 遞 印 記（ 只 適 用 於 個
別 大 量 投 寄 服 務 ） 支 付 掛 號 費 用 。  
 
 
郵 寄 清 單  
 
倘 若 同 一 寄 件 人 一 次 過 送 來 數 件 郵 件 以 作 掛 號，最 好 附 上 一 式 兩 份 的 地 址 清 單 ，
一 份 存 放 於 郵 政 局 ， 另 一 份 經 填 妥 及 簽 署 的 清 單 則 交 回 持 有 人 。  
 
 
信 封 再 用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 曾 作 郵 遞 用 途 的 信 封 方 可 再 用 作 投 寄 掛 號 郵 件 ：  
 
1. 面 積 必 須 超 過 255 毫 米 ×125 毫 米 ， 或 超 過 320 平 方 厘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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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 得 內 載 硬 幣、鈔 票、贈 券、票 券、專 用 輔 幣 或 其 他 形 式 可 隨 時 轉 讓 的 金 錢 、
珠 寶 或 金 /銀 器 等 貴 重 物 品 ；  

3. 必 須 用 塗 膠 標 貼 把 信 封 上 的 舊 地 址 完 全 覆 蓋 ； 如 未 能 遮 蓋 信 封 上 的 郵 戳 或 其
他 掛 號 標 貼 ， 則 須 以 紙 條 覆 蓋 。  

 
 
特 別 標 記  
 
寄 件 人 應 在 郵 包 的 左 下 角 標 明 “掛 號 ”字 樣 。  
 
強 制 掛 號  
 
在 郵 寄 過 程 中 如 發 現 郵 包 已 經 打 開 或 無 法 投 遞，而 內 載 未 填 上 抬 頭 人 且 未 劃 線 的

郵 政 匯 票、未 劃 線 或 沒 有 指 明 應 付 抬 頭 人 的 支 票 或 股 息 券、所 有 價 值 100 元 或 以

上 的 無 記 名 證 券、紙 幣 或 流 通 鈔 票、郵 票、贈 券、票 券 或 專 用 輔 幣 或 珠 寶，則 這

些 郵 包 必 須 強 制 掛 號 ， 有 關 郵 政 當 局 會 在 交 件 時 追 收 附 加 費 。  
 
所 有 強 制 掛 號 郵 包 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強 制 掛 號 費 用 為 港 幣 26 元 。  
 

貴 重 物 品  
 
1. 下 述 物 品 必 須 掛 號 或 投 保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這 些 物 品 只 能 按 照 指 定 形 式 寄 往 接 受 有 關 物 品 的 國 家 。  
 
2. 若 有 關 物 品 總 值 超 過 2,500 元 ， 則 必 須 ：  

( i )  以 保 險 信 件 或 包 裹 方 式 寄 往 設 有 保 險 服 務 的 國 家 ； 或  
( i i )  以 掛 號 方 式 寄 往 接 受 這 些 物 品 但 不 設 保 險 服 務 的 國 家 。  

 
有 關 郵 件 寄 失 或 損 壞 的 賠 款 ， 請 參 閱 第 5 部 “ 賠 償 ” 部 分 。  
 

掛 號 郵 件 收 件 回 執  
 
掛 號 郵 件 寄 件 人 可 獲 收 件 回 執（ 即 派 遞 通 知 書 或 簽 收 回 條 ）。寄 件 人 如 有 此 要 求 ，

需 在 投 寄 時 索 取 有 關 表 格（ 收 件 回 執 卡 ），並 須 在 郵 件 上 貼 上 11 元 郵 票，以 支 付

有 關 費 用 ， 並 且 在 郵 件 上 註 明 姓 名 地 址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每 件 11 元 的 另 外 收 費 只 作 發 回 收 件 回 執 卡 或 書 面 派 遞 証 明 。  
 
寄 件 人 應 在 表 格 上 預 留 的 位 置 清 楚 註 明 表 格 應 寄 回 的 地 址 （ 海 外 地 址 亦 可 ）， 然

後 連 同 郵 件 一 併 交 予 櫃 位 職 員 。 為 郵 包 量 重 時 ， 表 格 的 重 量 亦 計 算 在 內 。  
 
倘 若 在 一 段 合 理 的 時 間 後 仍 未 收 到 海 外 寄 回 的 收 件 回 執 咭，香 港 郵 政 會 免 費 寄 出

回 執 咭 的 副 本 。 要 求 補 發 回 執 咭 的 顧 客 必 須 出 示 有 關 的 投 寄 郵 件 證 明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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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詢 遺 失 或 無 法 投 遞 的 郵 包  
 
查 詢 本 地 掛 號 郵 件 可 在 投 寄 日 後 五 個 月 內 提 出，查 詢 海 外 掛 號 郵 件 則 可 在 投 寄 日

後 兩 週 至 五 個 月 內 提 出。所 有 查 詢 或 索 償 均 需 附 上 投 寄 証 明 書 及 其 他 有 關 証 明 文

件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海 外 郵 政 機 關 需 要 兩 個 月 的 時 間 去 處 理 有 關 的 查 詢，並 需 要 四 個

月 的 時 間 去 落 實 賠 償 事 宜 （ 如 適 用 的 話 ）。 香 港 郵 政 將 努 力 跟 進 ， 務 求 令 海 外 郵

政 機 關 盡 早 回 覆 。  
 
查 詢 可 透 過 下 列 途 徑 ：  
 
( i )  香 港 郵 政 互 聯 網 地 址 www.hongkongpost.com， 或  

( i i )  致 電 郵 件 查 詢 系 統 查 詢 熱 線 2921 2560 或  
( i i i )  向 任 何 一 間 郵 局 索 取 郵 件 查 詢 表 格 (Pos 28B) 或 附 有 表 格 的 簡 章 Pos 815 填  

 妥 遞 交  

 

查 詢 人 應 盡 可 能 附 上 信 封 或 郵 件 地 址 的 複 印 本 。  

 

如 接 獲 異 常 大 量 的 查 詢 或 出 現 有 爭 議 的 情 況，香 港 郵 政 保 留 權 利 要 求 寄 件 人 提 供

收 件 人 未 有 收 到 郵 件 的 書 面 證 明 。  

 

遺 失 郵 包 的 賠 款  
 
有 關 賠 償 款 額 ， 請 參 閱 本 部 “賠 償 ”項 下 “掛 號 郵 件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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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郵券  
 
服務範圍  
 
國際郵券可於海外郵政局兌換郵票，讓郵寄信件往海外的寄件人能預付回郵費

用。  
 
郵券於各郵政局均有發售，售價為港幣 14 元，並可在萬國郵聯的成員國兌換一
個或以上的郵票，作為預付非掛號優先郵件或以空郵寄往海外的非掛號郵件的最

低郵資。從其他國家收回的郵券亦可於香港各郵政局，以港幣 3 元的兌換價值兌
換郵票、預付郵資郵印或郵用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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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  

包裝、地址及  
禁寄物品  

 
6.1 地址註寫法  
 
概 述  
 
郵 件 延 誤 或 錯 誤 派 遞 主 要 是 由 於 郵 政 地 址 不 正 確 或 不 完 整 所 致，而 香 港 郵 政 實 無

法 一 一 改 正 或 補 足 錯 誤 或 不 完 整 的 地 址。因 此，寄 件 人 應 在 信 封 正 面 右 下 半 部 分

以 打 字 機 打 上 或 以 清 晰 字 體 寫 上 詳 細 的 地 址 ， 並 在 地 址 上 方 預 留 不 少 於 40 亳 米

闊 的 邊 位 置，以 便 貼 上 郵 票 及 蓋 上 郵 戳，同 時 把 左 下 角 留 空。地 點 及 目 的 地 國 家

名 稱 應 以 顯 眼 字 體 標 明 (請 一 併 參 閱 下 列 圖 解 )。 為 方 便 退 回 無 法 投 遞 的 郵 件 ， 寄

件 人 應 在 信 封 正 面 在 上 角 寫 上 姓 名 及 地 址，背 面 亦 可。為 免 混 淆，寄 件 人 地 址 的

位 置 須 與 收 件 人 地 址 相 隔 合 理 距 離。信 封 或 包 裹 紙 上 只 可 有 一 個 寄 件 人 地 址 和 一

個 收 件 人 地 址 。  
 
 
本 地 郵 政  
 
若 郵 件 寄 往 香 港 ， 地 址 應 包 括 ：  
1. 香 港 、 九 龍 或 新 界 (視 乎 何 者 為 合 )  
2. 鄉 村 、 市 鎮 或 地 區 名 稱  
3. 街 道 名 稱 及 門 牌 號 數  
4. 建 築 物 名 稱  
5. 樓 層 號 數 及 單 位 號 碼  
6. 收 件 人 姓 名  
 
 
 
 
 
 
 
 
 
 
 
 
 
 
 
 
 
 
 
 
 
 

 
 
 
 
 
    香港 
    灣仔堅尼地道 105 號 
    雅佳大廈 12 樓 25 室 
    陳國光先生 

 
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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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政 信 箱 地 址  
 
若 郵 件 寄 往 香 港 的 郵 政 信 箱 ， 地 址 應 包 括 ：  
1. 香 港 、 九 龍 或 新 界 (視 乎 何 者 為 合 )；  
2. 郵 政 信 箱 所 在 的 郵 政 局 名 稱 ；  
3. 郵 件 信 箱 號 碼 ；  
4. 收 件 人 姓 名 。  
 
 
 
 
 
 
 
 
 
 
 
 
 
 
 
 
 

 

 

 

 
 
 
 
 
    香港 
    銅鑼灣郵政局 

郵政信箱 42345 號 
王一明先生收 

 
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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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郵 政  
 
若 郵 件 寄 往 海 外 ， 地 址 應 包 括 ：  
1 .  國 家 名 稱 ；  
2 .  地 區 、 州 或 省 名 稱 ；  
3 .  郵 區 號 碼 或 郵 遞 區 號 碼 (如 有 者 )；  
4 .  鄉 村 或 市 鎮 名 稱 ；  
5 .  住 宅 或 建 築 物 編 號 及 街 道 名 稱 ；  
6 .  建 築 物 名 稱  
7 .  樓 宇 單 位 號 碼 及 層 數 ；  
8 .  收 件 人 姓 名 。  
 

 

 
 
 
 
 
 
 
 
 
 
 
 
 
 
 
 
 

 
 
 
 
 

 Mr. Hiram B. Green 
 Apartment 24 
 316 Capitol Boulevard 
 BOSTON MASS 02100 
 USA 

 
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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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郵政：華裔收件人 
 
如姓名及地址兼用中英文填寫，則派遞信件給華裔收件人會較為便利。中文地址應寫在

英文地址的左方或上方，而非下方，例如：－ 
 
 
 
 
 
 
 
 
 
 
 
 
 
 
 
 
*有關“地址區域”的定義，請參閱本部“打印信封”部分的圖解。 
 
 
海外郵政：語言運用 
 
郵件上的地址必須以本地及海外郵政職員均認識的語言書寫。地址應以英文字母及阿拉

伯數字書寫。收件地址也可用目的地的語言書寫，但國家和城市名稱必須以英文書寫。

如有郵政編碼，也應一併寫上。 
 
不僅是本地郵件，寄往中國內地、澳門或台灣的郵件也可只以中文書寫地址。 
 
 
 
 

 
 
 
 
 
     地址區域* 

 
郵票 

 

      
     Mr. LI Shin-shen 
     1865 Yung Han Road 
     TAIPEI 
     TAIWAN 

台
灣
台
北
市 

   

永
漢
路 

一
八
六
五
號 

李
新
生
先
生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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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信封 
 
下圖顯示信封正面的地址區域。如圖所示，某些區域須預留供郵務人員使用。圖中亦標

示可印上資料或圖象的區域。地址區域的右方必須留空，信封背面亦可印上圖文。 
 
 
 
 
 
 
 
 
 
 
 
 
 
 
 
 
 
 
 可在此處加插廣告或任何其他信息，但不可印上任何會被誤作地址的內容。 
 
 
 註寫收件人姓名和地址的範圍(請勿在此加插廣告)。 

 
 地址/信封窗框可放於地址區域內的任何位置，但面積不可少於 60 亳米長 
 及 50 亳米高 
 
 
信封及包裝紙上地址的位置 
 
隨着機械揀信系統投入服務，香港郵政必須訂明有關信封及包裝紙(包括由電腦打印的

郵件)上地址位置的規定，這樣會令揀信工作更為快捷，並且達政更高效率。地址應盡

量集中，並放置於信封正面、窗框或標籤中間部分的地址區域內。倘若郵件的地址是手

寫的，寄件人應以整齊的字體書寫。 
 

 1. 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         可在此右上角的範圍內貼上郵票、 
2. 服務說明  蓋上郵資印或郵資已付印戳。 

最少 40 亳米 
             

   最少 74 亳米 
 
 
 
 
 
 
 
 
 

       最少 15 亳米 

 
 
 
    地址 

  最少 60 亳米 

最
少

15
亳

米
 

最
少

15
亳

米
 

最
少

15
亳

米
 

區域        預留 30 亳米較佳 
    (最少有 20 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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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規定 
 
1. 信封頂邊與地址的第一行之間須至少預留 40 亳米的空位，以便貼上郵票以及蓋上郵資印和

郵戮。信封上的地址必須放置於地址區域內，並須與信封的底邊及左右兩邊相距至少 15 亳

米。 
 
 
 
 
 
 
 
 
 
 
 
 
 
 
 
 
 
 
* 有關“地址區域”的定義，請參閱本部“打印信封”部分的圖解。 
 
2. 地址各行以齊排為佳，在左邊預留邊位，每行地址(連字距在內)最長不得超過 32 個字位。

寄件人應避免以連續數行縮排的方式書寫地址。除非在同一行中有兩個組成地址的部分而

須以逗號分隔，否則在註寫地址時無須加上標點符號。地址下面不應劃線。 
 
 
 
 
 
 
 
 
 
 
 
 
 
3. 每行地址應與信封底邊平行。若地址字體傾斜，與水平位置相距超過 5 度，以機械揀信機

閱讀地址時便會出現問題。 
 
 
 
 
 
 
 
 
 
 
 

 
 
       40 亳米 
 
 
 
 
 
15 亳米               15 亳米 
 
 
 
 
 
 
       15 亳米 

 
 
 
     地址區域* 

 
 
 
     Mr. David SO 
     Rm. 2202 Tai Shing House 
     500 Nathan Road 
     KOWLOON 

A B C Co. Ltd. 
13 Sheung Yuet Road 
1/F, Shui Hing Centre 
KOWLOON BAY 
KOWLOON 



香 港 郵 政  包 裝 、 地 址 及 禁 寄 物 品  6.1
 
 

二 ○ ○ ○ 年 四 月  第 6 部 •第 7 頁
 

4. 地址區域內可註明參考檔號及其他額外資料如“某某收啟”等，但這些資料不可放置於地

址之下或地址最後四行之內。 
 
 
 
 
 
 
 
 
 
 
 
 
 
* 有關“地址區域”的定義，請參閱本部“打印信封”部分的圖解。 
 
 
5. 若寄件人使用地址貼紙，貼紙的長度不應少於 80 亳米，高度不應少於 25 亳米(高度以 30

亳米為佳)，並須貼於地址區域內，與信封底邊平行。標貼的左右兩邊、底邊與信封的各邊

之間至少須相距 15 亳米。 

 

 
 
 
 
 
 
 
 
 
 
 
 
 
 
* 有關“地址區域”的定義，請參閱本部“打印信封”部分的圖解。 
 
 
6. 清晰的地址資料 
 

(a) 以深色清楚的文字印在淺的底色上，在白色紙或淺色馬尼拉紙上印上黑色文字較佳。 
 
(b) 備有清楚和未經磨損的活字、油墨充足的打字機色帶和打印機以及金屬和塑膠製的地

址印版等，均可有理想的打印效果。 
 

(c) 由於過弱的反差會影響閱讀地址機器的性能，因此，應避免使用淺藍、綠、黃、紅或

紫色這類反差效果欠佳的顏色黑水。最好使用黑色的墨水。 
 

      地址區域* 

    Asia Trading Company 
    Attention: Mr. B.B. Cheung 
    Rm. 417 Man Yee Building 
    66-68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40 亳米 
 
 
 
 
15 亳米                15 亳米 
 
 
 
 
 
       15 亳米 

     地址區域* 
 
 
           30 亳米 
 
 

80 亳米 

 
    地址標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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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址的底色只可採有限的純白、淺粉色或中間色調的顏色。應避免使用背景印有水印

及保安印記等圖案的信封。倘若必須使用這些信封，顏色應盡量淺淡，印刷反差信號

應少於 10%，而信封物料的最低不透明度應為 75%。 
 

(e) 印刷地址的平均最低印刷反差信號應為 30%。 

 
 

7. 整體而言，一般的打字機、電腦打印機及針式打印機、菊瓣字輪及鉛字印刷均可用來打印

地址。若字體的高度小於 2.8 亳米底超過 5 亳米，闊度小於 2 亳米或超過 3.5 亳米，則應避

免使用斜體字及草書字體。字距應保持一致，相鄰的兩個字體不應相連，最理想的距離為

每吋(25.4 亳米)10 個字母。相鄰兩行的地址亦不應互相連接，行距應為 2 亳米至一行。 
 
 
海外郵件 
1. 地址最後一行不應加上任何標點符號，包括在國家、地理區域或任何其他簡稱之後加上句

號，例如 AUSTRALIA 等等。國家簡稱及郵遞區域號碼之間應留有一個明顯的空位。國家

名稱一般應以顯眼字體書寫。 
 
 
 
 
 
 
 
 
 
 
 
 
 
 
2. 郵遞區號碼應與城市/州省並列一行，寫在國家之上。 
 
 
 
 
 
 
 
 
 
 
 
 
 

 
 
 
    H Gregory And Co 
    84 Wishbone Terrace 
    FREMANTLE WA 6160 
    AUSTRALIA 

 
 
 
    Mr. P.R. McDonald 
    29 Ribchester Walk 
    HULME 
    MANCHESTER M15 5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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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 
 
書寫信件地址的指引同樣適用於包裹，但為方便所有有關人士起見，寄件人亦應注意下例各點： 
 
1. 把地址清楚寫在或用打字機打在包裹的封面上(以粗體的印刷體字為佳)。標貼或會脫落，

因此不應只把地址寫在標貼上。 

不可用鉛筆書寫地址。但是，倘若包裹的地址是以複印油墨寫在曾弄濕的表面上，則也可

接受。 

 

2. 若使用標貼，寄件人應查看標貼是否已妥為貼上。 

 
3. 標貼上任何印刷的廣告或其他地址以外的資料應盡量放在標貼左半邊的空位內，如下圖所

示： 
 
塗膠標貼： 

 

 
 
 
 
 
 
 
 
 
 
 
拴在物品上的標籤： 
 
 
 
 
 
 
 
 
 
 
 
 
 
 
 
4. 寄件人應在包裹內及包裝紙上註明其地址，方便包裝損壞或包裹無法派遞時有所依據。包

裝上的寄件人地址不應與包裹所寄地址混淆，位置最好在收件人姓名及地址的左方，並與

之成直角。 
 
 
 
 

此空位司印上所需資料。如欲標   TO:- 
明寄件人的姓名地址，則以寫在   Mr. CHAN Kwok-kwong 
與收件人地址成一直角的位置上   Flat 25, 12/F, 
為佳。       Acacia Building 
        150 Kenned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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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r. LI Shin-shen 
1865 Yung Han Road 
TAIPE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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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包裝及規格：信件郵政及包裹郵政  
 
一般須知  
 
寄件人應把所有寄往海外的物品妥為包裝，並按照內載物品的重量、性質、運送

路程的長短、轉運的情況、氣候等因素來決定所採用的包裝方式。若以空郵寄運，

該郵件的包裝必須經得起大氣壓力的轉變。一般而言，寄往海外的郵件所需的包

裝要求標準較本地郵件為高。錯誤或不適當的包裝可引致郵件誤延、損壞及 /或
滯留，寄件人亦會因此不能獲得通常可以要求的補償。寄件人不得郵寄未有包裝

妥當而在運送過程中可能會損及其他郵包、郵政設備或傷及香港郵政職員的郵

件，投寄此等郵件的人士會被罰款。應把信封內的物件平均擺放，不應以凸飾壓

印、孔眼線、釘書釘、鉚釘、邊緣鋒利的金屬扣釘及類似的器具來封口。有關適

用於包裝信包、小郵包、印刷品及保險郵件的特別規定，請參閱本指南中所屬類

別郵件的有關條文。  
 
 
木盒或金屬盒  
 
如使用木盒或金屬盒裝載物品以包裹形式投寄，盒角和盒邊須加上軟墊，以免損

及其他郵包或郵局職員。然後須用粗麻布或麻袋布料纏裹穩固。如盒子已用能提

供保護的瓦通紙板包妥，則可用普通紙包裹。  
 
最好以較堅固的木盒來裝載重量較輕但體積較大的物品。但若須於雨季把郵件寄

往熱帶國家，盒子內層應用錫製，亦可用其他效果良好的防潮包裝保護郵件。  
 
某些國家的轉運郵局或目的地郵局要求以特別的方法包裝郵件，詳情請參閱附錄

有關目的地的資料。  
 
許多國家也有特別規定，禁止或限制使用乾草或稻草來作包裝的物料。  
 
寄件人須盡量在包裝紙或物品表面註明收件人的地址。若包裝紙或物品本身不適

宜標示地址及服務說明或貼上郵票，寄件人則須採用標籤，並將之穩妥地拴在該

郵件上。若在郵件上蓋上日戳後可能會損及內載物品，亦可採用同樣方法。  
 
 
某些物品的特別包裝規定  
 
某些物品的特別包裝規定詳列如下。（但香港郵政樂意提供意見，指導寄件人如

何以最適當的方法包裝郵件以待寄運。）  
 
 
瓷器、陶器、玻璃器皿及其他易碎物品  
 
這類物品必須用金屬、木料、堅硬塑膠原料、堅固的紙板或結實的纖維板製造的

盒子裝載。每件物品應分別用紙包好，物品與物品之間以及物品與盒子頂部、底

部及四周之間須以紙、薄木片、木絲或其他保護物料圍好，這些物料的厚度須至

少有 50 毫米，以防物品之間又或物品與盒子四邊互相摩擦或撞擊。搖動盒子時，
內載物品應不能移動。除非物品以上述方法包裝郵寄，否則如有損壞，有關當局

不會考慮作出賠償。（請一併參閱第 5 部 “郵件掛號：包裝 ”有關特別標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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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幣、金條、貴重金屬及珠寶（只限以包裹方式郵寄）  
 
這類物品必須使用堅固的金屬盒子或木片最少厚 10 毫米的箱子或兩個無縫袋子
裝載。若使用夾板盒，如其邊緣已鑲上金屬角條，則夾板只需厚 5 毫米便可。盒
子或箱子須裝在麻布袋或帆布袋裏，然後縫上，或用紙或其他結實物料包牢。
地址必須寫在包裹外面。  
 
接口或鬆開口蓋的邊緣均須加上封條，相距不得超過 75 毫米。此外，如包裹內
的物品價值超過 2,500 元，箱子的長度及周長相加至少須有 1070 毫米。  
 

染料乾粉（如苯胺藍）  
 
這類物品必須先裝於堅固的防漏錫製盒子內，再設置於用木料、堅硬塑膠原料或
堅固瓦通紙板製成的盒子內方可投寄，盒子與盒子之間必須加上木屑。  
 

不染色的乾粉  
 
這類物品必須放置在用金屬、木料、堅硬塑膠原料或紙板製成的盒子內，而盒子
本身須裝在另一個以上述其中一種物料製造的盒子內。  
 

不容易淬化的脂肪物質（例如藥膏、軟肥皂、樹脂等及蠶卵）  
 
這類物品必須裝在一個內層容器裏（盒子、布袋或塑膠袋等），然後再放進一個
用木料、金屬或其他堅厚物料製成的盒子內。  
 

食物及其他招引老鼠的物品  
 
如果投寄這類物品往熱帶或亞熱帶國家或途經熱帶地方，必須用防鼠和不會泄出
內載物品氣味的容器包裝。  
 

唱片  
 
1. 蟲膠   這類物品應放在封套內，並按其大小分別揀好，再以繩子把大小相同
的唱片相交紮穩，然後放在內有足夠軟墊物料而堅硬的木盒內，（又或放在硬
纖維板盒子內，盒蓋最好可覆蓋整個盒子深度）。盒子的大小應足以容納唱片
頂部、底部及四周至少 25 毫米厚的包裝物料。  

2. 塑膠   這類物品應放在封套內，並按其大小分別揀好，每張唱片應夾放在瓦
通紙板之間，然後再裝在一個獨立並以硬紙板或纖維板製成的硬盒內。盒子
最好附有尺碼合適的封套或摺下盒蓋，以防止唱片在盒內移動。盒子的大小
應以能在盒內周圍放置足夠的填塞物料為合，以保護唱片的邊緣。為免唱片
遭刮花，唱片與唱片之間應以紙面的瓦通紙板夾。倘若盒子以紙板製成，
則最好再以強力防水物料包裝。如欲以同一盒子投寄大小不一的唱片，應以
柔軟墊料填滿細小唱片邊緣的空位。  

 

活的蜜蜂、果蠅、水蛭及寄生蟲  
 
活的蜜蜂或水蛭應裝在盒子內。盒子的設計必須十分堅固，以防發生危險，並且
可以讓人清楚看到內載的東西。由認可機構交換投寄用以控制害蟲的寄生蟲及滅
蟲物品，以及由認可機構交換投寄供生物醫學研究的各種果蠅，亦須用同樣方法
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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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半液體及容易液化的物質  
 
必須使用兩個容器裝載，內層容器（瓶、罐等）必須妥為封口（如以信件方式投

寄，必須以不透氣或密封方式封口）。瓶子亦應另外包裝，並應特別留意瓶肩四

周的包裝；倘若容器內盛載的瓶子超過一個，則瓶子與瓶子之間應至少以 50 毫
米厚的軟墊分隔。外層容器則必須是以金屬、堅固的木料、木漿紙或硬瓦通紙板

製成的盒子。若內層容器是瓶子，並選擇紙板作外層容器的物料，所選用的紙板

則以實心纖維板或雙面的瓦通紙纖維板為佳。外層與內層容器之間必須預留至少

50 毫米深的空位，再以木屑或其他吸水物料填滿，而物料的多少以可在瓶子打
破時吸去所有液體為合。倘若須寄發一個以上的瓶子，則瓶子應再用經得起運送

途中碰撞的堅固紙盒包裝。  
 

地圖、圖樣、繪圖等  
 
這類物品應放置在堅固的紙板筒內，可以在筒內放置木條，或在外邊加上堅實木

條作支撐，即如郵寄雨傘等一樣。  
 

金屬鑄品、瓦片及類似物品  
 
把這類物品放進堅固的木製或纖維板容器前，必須先用粗麻布或麻布袋之類的布

料穩固地包起。容器應鋪上足夠的柔軟墊料，以防止物品移動，每邊墊料須有

25 毫米的厚度。  
 

樂器  
 
樂器應裝於堅固的木箱內。木箱須鋪有足夠的柔軟墊料，以防止樂器移動或在猛

烈碰撞時引致損壞。皮盒或以充皮布製造的盒子不足以保護樂器（特別是弦樂

器）。弦樂器的琴馬亦須拆除，另行包裝。  
 

不易燃的菲林  
 
任何郵寄的菲林必須屬不易燃物品，可歸類為沒有危險而可以運送的物品。為免

存疑，寄件人應在郵件上貼上註明 “不易燃安全菲林 ”（ SAFETY FILM-NON 
FLAMMABLE）字樣的白色標籤或在郵件上清楚標明相同字樣。巿民在一般店舖
購買用以拍攝照片或用於電影攝影機的普通菲林，視為不易燃物品，無須特別標

明。  
 

螺帽、螺栓及細小的機器零件等  
 
由於重量關係，螺帽、螺栓及細小的機器零件等必須用最堅的物料來包裝，否

則會很容易弄破。這類物品應用粗麻布、麻袋布或類似的堅固物料包裹，並須內

置足夠的柔軟墊料，使內載物品不會移動，然後以堅的繩子穩妥捆紮。  
 

油漆、光油、瓷漆及類似物質  
 
那些燃點（閉皿試驗）在攝氏 37.8 度或以上的物質，可以信件或包裹方式郵寄，
惟須符合液體的包裝規定。燃點在攝氏 37.8 度以下的物質（如油漆等）則一律
不得投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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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品  — 傳單、小冊子、書籍  
 
小量的紙品應用優質的牛皮紙或塑膠紙捆好，裏面以一層瓦通紙板來保護，或用
有軟墊 /重載信封包好。把大量的紙品放進堅硬的紙板匣子前，應先把內載物品
捆起或紮起。倘若物品不能完全填滿紙匣，則須用軟墊物料把盒子填滿。應使用
分隔物或瓦通紙板把各書籍或傳單隔開。紙匣及包裝盒必須用帶條完全捆好或
以膠紙封住所有口蓋。只用膠紙黏合單張牛皮紙並不足夠。  
 

照片  
 
1. 未裱貼的照片   如並非用紙筒投寄（請參閱 “地圖、圖樣、繪圖等 ”一段），則
應把未裱貼的照片放進內有至少一塊纖維板之類的硬物或優質紙板的硬信封
內。如投寄數幀照片，應把照片放進用纖維板或優質紙板製成的堅硬盒子內，
並以足夠的柔軟墊料把盒子填滿。郵件的封面應標明 “請勿摺曲 ”（DO NOT 
BEND）字樣。  

2. 已裱貼的照片   應以薄紙把照片包裹，再用兩塊四邊較貼好的照片長至少 25
毫米的纖維板或堅硬夾板之類的堅固物料夾穩。如投寄三幀以上的已裱貼照
片，應以薄紙及瓦通紙把照片包裹，並以實心纖維板製造的堅硬盒子包裝，
盒內最好有木框支撐盒子四周。郵件的封面應標明 “請勿摺曲 ”  （DO NOT 
BEND）字樣。  

 

鑲入框架的圖片  
 
應以硬木板保護鑲入框架的圖片的正面和背面。每塊木板得較框架為大。框角與
木板之間應放置柔軟墊料，但應避免柔軟墊料壓玻璃。  
 

塑膠：用塑膠原料製成的薄身物品  
 
全部或部分以酚醛塑料或其他塑膠原料製成的薄身物品，由於形狀關係容易受
損，因此應以木料、纖維板或非常堅固的瓦通紙板所製成的硬盒裝，並應加上足
夠的柔軟墊料，防止物品移動。寄件人應特別為保護凸起的易碎部分，以免物品
因猛烈碰撞或壓力而受損。  
 

粉末及微細粒狀物（如茶、咖啡、可可、麵粉）  
 
這類物品必須包裹起來，以防弄污其他郵件。包裹時，必須先把物品放進箱盒，
把封口蓋緊；再用金屬、木料、纖維板或紙板製成的硬盒盛載。重量逾 1.5 千克
的物品則不宜用紙板箱裝載。  
 

球拍：羽毛球、壁球、網球  
 
羽毛球拍、壁球拍及網球拍必須牢固地縛在一塊木板或一個木製十字架上，後者
須較球拍稍大，堅硬程度以能保護球拍框和球拍柄為合。球拍的弦線須用堅硬物
料在兩邊加以保護。  
 

收音機及電器  
 
收音機及電器應裝在用木料、纖維板或非常堅固的瓦通紙板製成的硬盒內。盒內
應加上足夠的柔軟墊料，以防止物品移動，並應為重身的部件提供額外的承托。
投寄電子管、燈泡等物品時應用足夠的柔軟墊料如棉絮等把物品加以個別包裝，
然後再放進用木料、纖維板或非常堅固的瓦通紙板所製成的硬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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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器  
 
郵寄這類物品前，必須先小心保護利器的邊緣和尖角，以防傷及郵政職員或損及

其他郵包。用作保護的物料須包紮穩固，確保不會在運送時脫落。  
 
 
提箱、公事包、化妝盒及類似箱子  
 
這類物品的四邊，必須用木板加以保護。  
 
 
瓷磚  
 
每塊瓷磚之間須用厚紙板分隔，並以繩子紮起，每綑約為六塊，然後裝進一個用

夾板或堅固纖維板製成的結實外箱內，箱子的大小應以能在每綑瓷磚的周圍放置

至少二十五毫米厚的堅硬填塞物料為合，以免物品在運送時移動。  
 
 
雨傘、手杖、釣竿  
 
這些以及類似物品須用兩條長度相等但較闊身的堅硬木條加以保護，把木條分置

在物品兩旁，然後用繩紮穩，使物品不能滑出。  
 
 
緊急藥品、化學參考物品  
 
為加快海關處理的程序，顧客投寄緊急藥品或化學參考物品包裹時應在寫有收件

人地址的一面，貼上以下式樣的淺綠色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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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學樣本  — 投寄作醫學檢驗或分析用途的物品  
 
雖然本署禁止郵寄容易腐爛而不帶傳染性的生物物質，但若這類物品寄往認可的

醫療化驗所、醫學機構或合資格的醫生、註冊牙醫或獸醫作醫療檢驗或分析用

途，則可以信件形式投寄，並須遵守下列的特別包裝規定（惟這類物品在任何情

況下均不得以包裹形式投寄）；  
 
1. 不含病原體微生物及病原體病毒而容易腐爛的生物物質應用不透氣的容器包
裝，然後再放入另外一個容器內，加以保護。內、外容器之間應放置吸水物

料，萬一容器破損，便可以吸去漏出或可能產生的液體。此外，內、外容器

所盛載的物品應妥為包裝，以免移動。易受高溫影響的物質應先加以特別處

理，例如利用冷卻乾燥法和放入冰塊等。由於航空郵遞會經歷大氣壓力的變

化，容器必須十分堅固並且經得起氣壓的變化。應在郵件的外容器和外包裝

紙上註有寄件與收件化驗室地址的一面附上印有下列文字及標誌的 “容易腐
爛生物物質 ”（Perishable Biological Substances）紫色標籤：  

 
 
 
 
 
 
 
 
 
 
 
 
 
 
2. 若發現任何不按照指引包裝並加上標記的郵件（不論以包裹形式或信件形式
投寄），該郵件連同包裝紙及附件均會即時扣起銷毀。此外，任何人士如不按

有關規定投寄用作醫學檢驗或分析的有毒液體或物品，將會受到檢控。  
 
3. 擬包裝寄遞病理學樣本的各種方法均須經香港郵政批准。在任何情況下，寄
件人必須把完整樣本連同有關內載物品的性質及數量等詳細資料，送交香港

郵政總部香港郵政署長審批，給予的批准，只限於所指述的內載物品。寄件

人採用某種包裝方法投寄任何其他物品前，必須先諮詢香港郵政。（請亦參閱

本部 “禁寄物品：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第 3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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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禁寄物品  
 
違禁品  
 
郵局職員會拒絕接收欲予發送的禁寄物品；如郵件在轉運途中始被發現為禁寄物

品，則會被扣起。這些物品將會以香港郵政認為合適的方法處理。在某些情況下，

寄件人會遭檢控。  
 
欺詐作為或意圖  
 
不得投寄促成欺詐作為或意圖避免繳付全數有關收費的物品。  
 
以信件方式郵寄  
 
不得投寄下列物品：  
 
槍械及藥物  
 
1. 即使有關的槍械及彈藥附有由香港警務處及貿易署簽發的進出口證，一律不
得投寄這類物品。  

2. 危險藥物；若可出示出口證，作醫療或科學用途的麻醉藥物及精神藥物則可
例外地以保險信件形式寄往按照這些規定接納該等物品的國家。  

 
須遵守包裝規定的物品  
 
3. 因未經穩妥包裝而危及香港郵政職員或公眾人士或會弄污或損及其他郵件、
郵政設備的物品或第三者財物。作封口用途的金屬扣釘不可有鋒利的邊緣，

或妨礙郵政人員執行工作。  

4. 容易腐爛而不帶傳染性的物品。除非以密封罐郵寄，否則任何在一般運送所
需時間內（尤其寄往熱帶或亞熱帶國家或須途經熱帶地方）因腐爛而令人討

厭或有害的物品均不得投寄。  

5. 只有按指定方法包裝的液體方可投寄。  
 
某些廣告、票券及傳單  
 
6. 與非法行業有關的賭博廣告。  

7. 算命廣告。  

8. 任何與非法博彩有關的彩票、文件或其他東西。  

9. 放債人自行投寄的傳單。  
 
硬幣、金條、紙幣及貴重物品  
 
金條的定義  — 塊狀或條狀、未鑄成錢幣及未加工的金或銀（不論是否經過精
煉）。  
 
10. 硬幣、金條、部分加工的銀（價值不超過 100 元），加工的金或銀或部分加
工的黃金、白金、寶石、珠寶及性質相同的貴重物品。不過，若以掛號信件

形式或按照目的地國家的規定以保險信件形式投寄上述物品，則可獲收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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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超過 2,500 元的物品可例外地以保險信件形式寄往服務範圍所及的國
家；若目的地國家許可，亦可以掛號信件形式投寄。  
 

11. 紙類貴重物品如紙幣、流通鈔票、應付持票人的各種證券及旅行支票。不過，
若以掛號信件形式或按照目的地國家的規定以保險信件形式投寄上述物品，

則可獲收寄。價值超過 2,500 元的物品可例外地以保險信件形式寄往服務範
圍所及的國家；若目的地國家許可，亦可以掛號信件形式投寄。  

 
危險、攻擊性及不雅物品  
 
12. 危險物品包括爆炸品、易燃物品、腐蝕性物品、氧化物品、有毒物品、有害
物品或其他有害物質，以及未有妥善包裝的尖銳器具。此外，還有各類火柴、

壓縮容器（噴霧器）、充氣打火機及補充裝氣體。但聖誕彩色爆竹則可獲收寄。 
 
所有危險物品，包括香水產品及鋰電池均不得以空郵方式寄往海外目的地。  

 

投寄人有責任判斷投寄的物質是否帶有危險，投寄人必須確信郵件不帶有危

險成分，方可投遞。  
 
13. 未加工的賽璐珞或以賽璐珞製成的物品。  
 
14. 傳染性物質。  
 
15. 易燃菲林。  
 
16. 燃點在攝氏 37.8 度以下（閉皿試驗）的油漆、光油、瓷漆以及同類物質。燃
點在攝氏 37.8 度或以上者則可例外地獲得收寄，但必須符合載於本部 “包裝
及規格 ”項下 “某些物品的特別包裝規定 ”部分。  

 
17. 不論固體、液體或氣體狀的放射性物質，含有任何大量α、β、γ或中子輻
射的製成品，例如發光盤、發光化合物、礦石以及殘餘物。不過，上述這類

物質，如只屆少量，又經妥善包裝並以空郵方式投寄，而在投寄時，裝有這

些物質的包裹外層的輻射量每 24 小時不超過 10 毫倫琴的話，則可例外地獲
得以掛號信件收寄。若郵件載有放射性物質，則應在裏面及外面的包裝紙上

註明寄件人的姓名地址；裏面的包裝紙上並須清楚註明放射性物質的詳細資

料 。 外 面 的 包 裝 紙 上 必 須 用 不 褪 色 墨 水 清 楚 註 明 “放 射 性 物 質 准 許 郵
寄 ” [Matieres radioactives.  Quantités admises au transport par poste (Radioactive 
materials.  Quantitiés permitted for movement by post)]的字樣，並用顯眼字體標明
要求在郵件無法投遞時予以退回。  

 
18. 油紙。不過，如複寫紙附有報關單，註明 “不含可氧化油性或脂肪物質及塗蠟
的複寫紙 ”(Carbon paper coated with wax and containing no oxidizable oily or fatty 
substance.)字樣，則亦可獲收寄。  

 
19. 污物。  
 
20. 不雅或色情的信息、印刷品、照片、書籍或其他物品，以及載有過多令人感
到討厭、不雅或色情的字眼、記號或設計的郵件。  

 
應課稅品  
 
21. 除符合 9 部 “可能須課關稅或受其他管制的物品 ”規定的物品外，其他可能須
課關稅的物品均不得投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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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物  
 
22. 所有活生物。但以信件方式 (非保險郵件 )投寄下列活生物則例外 :蜜蜂、水蛭、
桑蠶；由認可機構交換投寄用以控制害蟲的寄生蟲及滅蟲物品，和由認可機

構交換投寄供生物醫學研究的各種果蠅。此外，寄件人或收件人亦須遵守目

的地國家關於進口昆蟲等的有關規定。  
 

油性物品  
 
23. 防水油布及類似的油性物品。不過，若這些物品已經過適當烘乾或弄乾以防
自燃，則可獲收寄。若以空郵形式投寄，寄件人須遵守下列的特別包裝規定： 

若物品的性質許可的話，必須把物品牢固地捲起或捲成圈狀並用較厚的紙纏

裹或密封。不宜採用上述包裝材料的組合式物品必須以密封的金屬盒或有金

屬內層的木盒包裝。  
 

某國居民在他國投寄的郵件  
 
24. 根據萬國郵政公約的規定，郵政機關無須一定寄發或派遞下述信件形式的郵
件：  

(a) 在其本土居住的寄件人企圖以該地更相宜的郵資牟利從而在他國投寄

或促使投寄的郵件；及  

(b) 寄件人在其居住國家以外的任何其他國家所投寄或促使投寄的大量投

寄郵件。  

如屬 (a)類郵件，目的地郵政機關可向寄件人追收當地的郵費。如寄收人拒絕
支付有關郵費，目的地郵政機關可把郵件退回原寄郵政機關或按照當地的法

律處理。如屬 (b)類郵件，目的地郵政機關可把郵件退回原寄郵政機關或按照
當地的法律處埋。  

 

雜項  
 
25. 偽造的紙幣或流通鈔票以及偽造的郵票。  

26. (a) 附有任何假郵票或偽造蓋印機郵印或未經許可的字眼、字母或標記而會
導致收件人有理由相信是 “香港政府公函 ”的郵件。  

 (b) 利用先前用以預付其他郵件郵費的郵票、蓋印機郵印或特許郵遞郵印來
預付郵費的郵件。  

27. 內載與寄件人及收件人或同住者以外人士交換、附有時事及私人通信性質文
件的信件或郵件。不過，若這些郵件獲香港郵政署長簽發牌照准以棒狀郵件

形式投寄，則亦可獲收寄。請情參閱第 4 部 “雜項 ”項下 “棒狀郵件 ”部分。  

28. 侵犯商標或版權法例的物品。  

29. 海外進口規例禁寄的物品，或受目的地國家管制必須符合規定才可進口的物
品。有關可循一般途徑寄出物品的一覽表見載於其他目的地以信件及包裹方

式投寄部分的服務資料（請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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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服務資料提及的物品外，多種貨品亦完全禁止輸入或必須領取進口證

方可輸入某些國家。出口商宜先碓定入口商已向目的地國家有關當局領取或

將獲發給所需的進口證，又或不需要有關進口證，才可寄發有關貨品。  
 
如寄件人或收件人未有遵從所需的手續，有關郵件一旦被退回或充公，香港

郵政概不負責。  

30. 香港法例禁止出口的物品，或不遵守有關法例管制而投寄的物品。  

31. 容易腐爛而不帶傳染性的生物質，包括用於醫學檢驗或分析的病理學物體或
物品。不過，若該等物品是以掛號空郵方式投寄，而收寄雙方均為正式認可

實驗所，並符合特別包裝規定及貼有特別標籤，則亦可獲寄。詳情請參閱本

部 “包裝及規格 ”項下的有關部分。  

32. 居港人士或在香港擁有業務的公司意圖規避較高的本港郵費而從海外投寄往
香港的郵件。  

33. 寄往各海外國家的紡織品均須領取有效的出口證。此項規定適用於投寄所有
類別的紡織品（包括舊衣物）價值不限。  

 
 
以包裹方式郵寄  
 
不得以包裹形式把下述物品寄往海外任何地方： – 
 

信件郵政中某些適用於包裹的禁寄物品規定  
 
1. 上文第 1 至 9、12 至 20、22 至 23、25 至 31 及 33 項所述物品。第 22 項所
載可例外地以信件形式投寄的寄生蟲及滅蟲物品，則不得以包裹方式投寄。  

 

須遵守包裝規定的物品  
 
2. 食物及其他招引老鼠的物品必須以存氣、防鼠並且不會漏出內載物品氣味的
容器包裝。  

3. 染料及類似物質必須以指定方法包裝方可投寄。  
 

硬幣、金條、紙幣及貴重物品  
 
4. 硬幣、部分加工的金條及銀、貴重金屬及珠寶（見下文定義）。不過，若這些
物品是以指定方法（見本部 “包裝及規格 ”部分）包裝並以保險包裹形式寄往
服務範圍所及的地方，則亦可獲收寄。  

珠寶的定義：本文規例所指的珠寶，是指：  
(a) 經加工的金、銀、白金及其他貴重金屬， “加工 ”指透過精湛的手工提高

原料的價值。按此定義，亦包括用作或設計作裝飾品的硬幣，以及粒狀、

片狀、條狀、箔狀、棒狀、線狀、管狀或以其他形式部分加工的黃金；  
(b) 鑽石及寶石；  
(c) 手錶  — 錶殼全部或主要以金、銀、白金或其他貴重金屬製成；  
(d) 除手工外，有其本身或銷售價值而性質相同的物品。  

5. 紙幣、流通鈔票、應付持票人的各種證券及旅行支票。不過，若這些物品是
以保險包裹形式寄往保險服務範圍所及的地方，則亦可獲收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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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物品  
 
6. 所有危險物品包括香水產品均不得以空郵方式寄往海外目的地。  
 
雜項  
 
7. 除上述禁寄物品外，海外很多國家會因各種原因對某些物品實行進口管制。
因此，下述物品進口時可能基於所列的原因而受到管制：  
(a) 為保障公眾健康，管制藥物製劑、新鮮肉類及其他食物、骯髒的衣物；  
(b) 一般為防止根瘤蚜蟲害蔓延，管制植物及植物各部分，包括果實，在種

植葡萄的國家則特別指葡萄；  
(c) 為保護動物免受傳染病感染，管制獸皮、毛皮、羊毛及其他的動物表面

部分；  
(d) 因涉及國家專利，管制煙草、紙牌、鹽。  

8. 一般而言，受管制物品如符合某些規定即可投寄，在某些情況下或須附上指
定形式的衛生證明書。一般而言，植物必須妥為包裝而又可易於檢查，如需

要根瘤蚜證明書或其他衛生證明書時，應在發遞單、報關單及包裹外面加以

註明，例如 “夾附根瘤蚜證明書 ”(Phyl lox-era Certi f icate Annexed)。  
 
儘管上文已列出各類禁寄物品，如郵政人員發現包裹內載物品禁止輸入目的地國

家，包裹將不會獲得派遞，並會退回寄件人。若包裹上已註明內載在某些情況下

才可進口的物品，則一般會獲收寄和派遞。寄件人有責任確保郵件符合有關規

定。如寄件人或收件人未有遵辦所需手續，有關包裹一旦被退回或充公，香港郵

政概不負責。  
 
引致不便的郵件  
 
可能妨礙香港郵政職員工作的郵件亦不得投寄。引致不便的因素可能涉及註寫地

址的方法、郵票的位置，以及信封、郵件或咭片的顏色、種類、形狀及大小。  
 

信封  
 
不得使用下列類型的信封： – 
 
1. 以完全透明的信封、或窗洞信封，即有一個或以上敞開（剪開）窗框的信封
包裝郵件。  

2. 以窗框信封包裝郵件，即指有一個或以上透明窗框而又不符合下列規定的信
封： – 

(a) 如信封只有一個透明窗框，該窗框必須僅用於標示收件人的地址，並須
符合下列規定：  
( i )  窗框必須在信封空白無口蓋一面。  
( i i )  遮蓋窗框的物料（如聚苯乙烯）及窗框的設計必須可讓地址清楚易

見。窗框物料的最高反射率應為 65%，而最高不透明度應為 25%。 
( i i i )  窗口的邊緣應牢固並平直地黏貼透明物料的整個邊緣，不會起

皺。  
( iv) 窗框須為長方形，較長的一邊須與信封的長度平行，以便收件人地

址朝同一方向。至於 229 毫米×324 毫米（C4 版式）的郵件，其窗
框則可橫放，較長的一邊必須與信封的闊度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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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窗框上方須留空 40 毫米位置，以便貼上郵票及蓋上郵截。  
(vi) 窗框各邊及底部須與信封邊沿相距最少 15 毫米。  
(vi i )  除收件人的姓名及地址外，窗框不可展示其他資料，而地址所有部

分須與窗框邊沿相距最少兩個字位。  
(v i i i )  內載郵件應摺好，讓郵件不能在信封內移動，令地址被遮蓋。  
( ix) 窗框最少應長 60 毫米、高 20 毫米（高度以 30 毫米為佳）。  
(x) 窗框必須在地址區域內（見本部 “地址註寫法 ”部分有關 “打印信封 ”

的圖解）。  

(b) 如信封有一個以上的透明窗框，用作標示收件人地址的窗框須符合第
2(a)段的規定。其餘的窗框則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 i )  必須放在地址窗框的左方，並在地址區域範圍以外（見本部 “地址

註寫法 ”部分有關 “打印信封 ”的圖解）。  
( i i )  面積必須較地址窗框為小，以便清楚顯示收件人的地址。  
( i i i )  廣告窗框不可載有地址，但可載有產品或服務的廣告。  

 

3. 地址位置分成不同部分以便連續補加地址資料的信封包裝的郵件。  

4. 以釘書釘或金屬夾封口的信封包裝郵件。  
 

地址  
 
郵件有地址的一面如印有、蓋有或貼有任何資料，均可能妨礙香港郵政職員處理

郵件，原因或會是無法便捷地閱讀地址，或這些資料太接近郵票區域，或其他理

由。但若卡片、信封、封套、標籤及包裝紙上的有關資料用人手寫上或印在郵件

註有地址一面的左方，而右方留作貼郵票及標示地址之用，則有關郵件亦可獲收

寄。  
 
地址與包裝的寬度而非長度平行的郵件。  
 

採用空郵信封投寄本港或海外平郵郵件  
 
印有航空標誌或以特別的空郵設計印製（包括印有彩色條紋邊緣）的信封，均不

應用以投寄本港或海外平郵郵件。此舉可能阻延香港郵政處理這些郵件。如屬平

郵郵件，則可能視作空郵郵件而須繳付欠資。寄件人若使用航空信封郵寄空郵以

外的郵件，則後果自負。  
 

紙質  
 
信封不宜用薄紙製造，因為信件在高速轉過現代化的戳郵機、揀信機以及某些信

件運輸系統時，通常須承受很大的拉力。製造信封的紙張重量應不少於每平方米

63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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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  
 
卡、封套、標籤或信封的顏色以白色為佳，但若採用其他顏色，則只要不對香港

郵政人員的眼睛構成損耗，亦可接受。由於紅色信封不為海外部分目的地所接

受，故此一般不可用作投寄海外郵件。深棕、深藍、深灰及深紅等顏色的信封亦

應避免使用。在 500 至 700 毫米的距離下，白色信封的最低平均反射率應為
60%，而顏色較深的紙張例如馬尼拉紙等則應為 50%。但用以註寫地址的墨水必
須與信封用紙的顏色有鮮明的對比，而地址背景應為單色。反色印刷（例如淺色

的文字印在深色的底色上）亦應避免。上述規定亦適用於有透明窗框附件的可見

部分。  
 

體積  
 
機械處理信件系統啟用後，信件的大小必須有所規定，方便機械處理。信件的大

小以長度與高度的比例是揀信工作是否快捷有效的決定因素。正方形或近乎正方

形的郵件經過處理機時並不順暢。下列大小的卡、信封或封套最適合由機械系統

處理：—  
•  最長一邊至少為最短一邊的 1.4 倍  
•  面積不少於 90 毫米×140 毫米  
•  面積不大於 167 毫米×260 毫米  
•  厚度不少於 0.25 毫米  
•  厚度不多於 7 毫米  
•  重量不少於 2 克  
•  重量不多於 100 克  
 

信封再用  
 
曾用以投寄郵件的信封。信封如經適當處理，可再次使用。方法是以白紙條牢固

地貼在封上，完全遮蓋所有舊郵票、郵戳、特許郵遞印戳、香港郵政揀信條碼及

地址（包括不再適用的寄件人地址）。除非信封正面及背面均貼上合適的塗膠紙

張遮蓋所有郵戳及掛號印記，否則不得以舊掛號信封投寄非掛號郵件。有關掛號

郵件信封再用的規定詳見第 5 部 “郵件掛號 ”部分。用以預付新郵費的郵票必須貼
在經修補信封註有新地址同一面的右上角，以便蓋上郵戳。  
 

郵票  
 
註有地址一面貼上或印上與郵票形狀或大小相似的塗膠標籤或圖樣的郵件。  
 
郵票貼在有地址一面右上角以外範圍的郵件。如使用超過一枚的郵票，應沿信

封較長一邊由右上角開始將郵票並排一行貼在正面。  
 

“陷阱 ”郵件  
 
即信封口足以卡住其他體積細小信件或明信片的郵件。普通摺入口蓋信封的體積

限制如下：—  
•  深度不超過 90 毫米  — 信封口長度不可超過 150 毫米  
•  深度不超過 100 毫米  — 信封口長度不可超過 140 毫米  
•  深度超過 100 毫米  — 信封口長度不可超過 11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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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須使用較大的信封，寄件人應選用口蓋可以調整而不會出現過大罅隙的信封，

或以易於解開的繩捆好封口。如使用金屬扣釘將郵件封口，則應以膠紙或其他保

護物料覆蓋，以免香港郵政職員雙手受傷。不得使用曲別針或釘書釘。  
 
封套的大少以 260 毫米長， 167 毫米闊為限。  
 
如屬以兩邊開口的包裝紙包裝的雜誌及小冊子，上述有關 “陷阱 ”郵件的規定可以
放寬，但須符合下列條件：  

•  雜誌等必須穩固地貼附包裝紙；  

•  包裝紙必須緊裹雜誌等；及  

•  郵件必須按特許郵遞服務的郵費扣減計劃投寄。  
 
 
塑膠信封或包裝材料  
 
寄件人可採用透明塑膠信封或包裝材料投寄本港及海外郵件，但須符合下列規

定： – 
 
1. 塑膠信封的面積最好不小於 167 毫米×260 毫米，否則以機械設備輸送時會出
現問題。  

2. 收寄的郵件必須大量郵寄，共須按特許郵遞服務的規定預付郵費，或在認可
的自動黏貼標籤上蓋上郵資印以預付郵費。此項服務只適用於數量不少於

100 件而又相同的大量投寄本地及海外平郵郵件，或 100 件相同的海外空郵
郵件。  

3. 塑膠表面不應過滑和反光。  

4. 內載物品不易彎曲，體積可剛好放進信封內，蓋疊部分不超過 25 毫米。  

5. 信封所有邊緣及口蓋必須封妥，把信封邊緣兩面接口按緊的封口方式不獲接
納。  

6. 須在信封中間位置垂直附上白色不透明的帶條，面積最小須為 127 毫米長、
76 毫米闊，表面必須能吸墨以及印上郵資付訖印戳、許可證號碼及回郵地
址。地址標貼應黏附於帶條外面。  

7. 不透明帶條亦可用不吸墨的物料製造，但外面的標籤則必須能吸墨，而標籤
面積不得小於 127 毫米×76 毫米。郵資付訖印戳、許可證號碼及回郵地址可
印於標籤或帶條上。  

8. 如另外採用地址標貼，貼在包裝袋下面，標貼則必須不能移動，並可容易閱
讀。  

9. 一般印刷品郵費（只適用於海外郵件）的規定亦適用（例如：所有郵件須註
有適當的 “印刷品 ”服務字樣）。  

10. 這些郵件可寄往任何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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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部  

服務承諾  

 
信件服務  
 
  目標  
   
•  本地投寄信件於投寄後下一個工作天派達收件人 1。   99.0%
   
•  優惠級郵件於三個工作天內派達收件人 2。   99.5%
   
•  香港郵政通函郵寄服務的郵件於四個工作天內派達收件人 2。   99.5%
   
•  出口航空郵件如於截郵時間前投寄，即可於投寄當日或下一個工作
天遞送至指定離港航班的航空公司，但須視乎有否航班。  

 99.0%

   
•  入口航空郵件抵港後兩個工作天內派達收件人。   99.0%
 
 

包裹服務  
 
•  本地及入口包裹於投寄日 /抵港後兩個工作天內派達港島、九龍及
新界主要工商業地區的收件人，其他地區則於三個工作天內派達 2。 

 99.5%

   
•  出口航空包裹如於截郵時間前投寄，即可於投寄當日或下一個工作
天遞送至指定離港航班的航空公司，但須視乎有否航班。  

 99.0%

 
 

特快專遞服務  
 
•  入口特快專遞郵件如於中午前抵港，可於同一個工作天內派達收件
人。  

 99.5%

   
•  出口特快專遞郵件如於指定截郵時間前投寄，可於投寄當日送達航
空公司，但須視乎有否航班。  

 99.5%

   
•  特快專遞上門收件服務按服務資料簡章所列標準時間內提供。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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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郵政速遞服務  
 
•  本地郵政速遞郵件按服務簡章所列標準派遞。   99.5%
 
 
櫃位服務  
 
•  非繁忙時間內顧客可在 10 分鐘內獲提供服務。   98.0%
   
•  繁忙時間 /高峰期內顧客可在 25 分鐘內獲提供服務 3。   98.0%

   
•  櫃位調校私用郵資蓋印機的工作於 15 分鐘內完成。   98.0%
   
•  櫃位派發透過郵品訂購服務所訂郵品的工作於 15 分鐘內完成。   98.0%
 
 

集郵及郵趣廊服務  
 
•  讓顧客於特別郵票發行首日領取透過郵品訂購服務訂購的郵品。   100%
   
•  於收到海外郵購申請後六個工作天內寄出訂購物品。   100%
   
•  從收到申請當日起計六個工作天內辦妥開設集郵帳戶的手續。   100%
   
•  於收到本地郵購郵趣廊郵品申請後六個工作天內把所訂精品派達
收件人。  

 99.0%

 
 

電子核證服務  
 
•  在下列指定工作天內辨妥有關香港郵政電子核證服務的申請：   99.0%
 電子證書 (個人 )    ─  三天    

電子證書 (機構 )    ─  十天    
電子證書 (加密 )    ─  十天    
電子證書 (伺服器 )   ─  十天    

 
 

熱線服務  
 
•  鈴聲三響即約 12 秒內接聽熱線電話。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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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指定郵政服務的申請手續  
 
•  在五個工作天內辦妥下列服務的申請：   100%
 郵政信箱    
 使用私用郵資蓋印機    
 開設大量投寄郵件按金帳戶    
 郵件轉遞服務    
   
在四個工作天內辦妥下列服務的申請 4：   

 簡便回郵服務   
 商業回郵服務   
 國際商業回郵服務   
  
•  一個工作天內辦妥下列服務的申請：    
 香港郵政通函郵寄服務   100%
 特許郵遞服務   99.0%
   
 
 
 
 
 
 
 
 
 
 
 
註: 1  

二○○九 /一○年度的表現目標為 98.0%。  
 2  

二○○九 /一○年度的表現目標為 99.0%。  
 3  

高峰期包括集郵品發行首日、季節性繁忙日子如聖誕節和農曆新年、政府帳單繳款高

峰期（即整個一月以及四月、七月和十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各郵政局大堂已貼出高峰

時段的詳情。  
 4  

二○○八 /○九年度為五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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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部  

本㆞郵政  

 
㊜用範圍  
 
本㆞郵政的規定㆒般㊜用於在香港投寄並派遞往香港境內㆞址的郵件。  
 
 
類別  
 
本㆞郵政接受的郵件類別為：  
 
• 信件  

• 失明㆟士刊物  

• 包裹  

• 明信片  
 
關於各類郵件的詳情見第 4 部。  
 
 
輔助服務  
 
香港郵政提供㆘列輔助服務：  
 
• 商業回郵服務  

• 領取郵件授權證  

• 賠償  

• 旅客郵件候領 /存局待領  

• 私用（㆖鎖）信袋  

• 私用郵政信箱  

• 記錄派遞  

• 郵件轉遞  

• 郵件掛號  
 
各㊠服務的詳情見第 5 部。  
 
 
重量及體積限制  
 
各類郵件的重量及體積限制摘要見第 4 部 “重量及體積限制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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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部  

海外郵政  

 
9.1 一般資料  
 
萬國郵政聯盟  
 
除少數較小的地區外，全球各國均為萬國郵政聯盟的成員，或同意遵從萬國郵政

公約、信函細則及郵政包裹細則中各成員國就管制國際信函及郵政包裹所擬定的

條款。香港郵政把這些法規視為須履行的國際義務其中一部分。  
 
適用範圍  
 
海外郵政的規條一般適用於寄往香港以外地方的郵件。  
 
本部內容載述向各海外目的地所提供的信件及包裹郵政服務的資料。請參閱附錄

有關個別目的地服務資料的詳情。  
 
 
類別  
 
海外郵政准予投寄的郵件類別如下：  
 
各類郵件詳情見下列所示各頁：  
 
•  空郵服務  

•  信件  

•  失明人士刊物  

•  包裹  

•  明信片  

•  印刷品  

•  小郵包  

•  特快專遞  
 
本部載述各類郵件的服務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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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服務  
 
•  大量投寄航空郵件服務  

•  大量投寄郵袋服務  

•  國際商業回郵服務  

•  賠償  

•  代寄商郵袋服務  

•  快郵  

•  保險服務  

•  旅客郵件候領 /存局待領  

•  郵件轉遞  

•  郵件掛號  

•  郵券  
 
上述輔助服務的資料詳載於第 5 部。  
 
 
寄往海外的貴重物品  
 
貴重物品不得以普通郵遞方式寄往海外。有關詳情，請參閱第 5 部有關 “郵件掛
號 ”及 “保險服務 ”部分，以及本部 “進口、出口及貨幣管制 ”部分的內容。另外，請
參閱附錄有關各目的地國家的服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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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空郵服務  
 
概述  
 
規定及輔助服務  
 
航空郵件的體積及重量限制以及其他規定與平郵郵件的相同。有關郵件掛號、保

險、快郵及其他輔助服務的詳情，請參閱附錄各目的地國家的服務資料。  
 

郵費及服務簡章  
 
郵費及服務簡章詳列各項空郵服務及一等郵件、二等郵件及包裹空郵收費的資

料。各郵政局櫃位均擺放郵費及服務簡章，以供索取。  
 

航空標誌  
 
所有航空郵件必須註明 “BY AIR MAIL”（空郵）字樣，為此而設的藍色航空標誌可
於各郵政局免費索取。寄件人應把標誌貼在信封註有地址一面的左上角，或包裹

及郵包上接近地址的位置（若郵件上標示地址的位置多於一個，應在每個地址旁

貼上標誌）。此外，亦可選擇把 “BY AIR MAIL”粗體字樣，用黑色或藍色墨水蓋印或
手寫在航空郵件上。投寄包裹時如採用發遞單，亦必須在單上貼上航空標誌。  
 

航空信封  
 
特別設計的信封可用作投寄航空郵件。選擇紙質時，應緊記空郵服務按郵件重量

及投寄距離收費，故此重身的紙張可能令郵費增加。信封的左上角應印有深藍色

底、白色字體的航空標誌圖樣。（航空標誌樣本可在各郵政局索取。）雜色的邊

緣只應由劃一的紅色、白色及藍色正方形或平行四邊形圖案組成，深度以 5 毫米
為宜。  
 

未付足郵資的郵件  
 
郵資不足的通訊郵件（包括咭、私人信件及沒有內載物品的文件）若已預付 50%
或以上的航空郵費，將以空郵寄運，有關當局會收取不足之數。若已付的郵資少

於航空郵費的 50%，郵件將經平郵路線寄遞，若該款項不足以支付平郵所需的郵
費，則派件時亦須收取不足之數以及相當於 4 元的附加費。  
 
所有其他郵資不足的郵件將經平郵路線寄遞而無須事先通知。若已付的郵資不足

以支付平郵所需的郵費，則派件時亦須收取不足之數以及相當於 4元的附加費。  
 

航空郵簡  
 
航空郵簡可以 2.3 元的郵費投寄往世界各地。航空郵簡服務收費廉宜與郵簡的重
量有密切關係，因此，航空郵簡不應載有任何附件或貼有任何郵票以外的物品。

若航空郵簡載有任何附件或貼有任何郵票以外的物品，或不符合香港郵政署長就

航空郵簡服務所訂立的規定，將被視作航空信件投寄，並且必繳付航空信件的郵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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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有郵票的正式航空郵簡可於各郵政局購買，每個售價 2.3 元。標明經香港郵政
署長核准的自製航空郵簡亦可採用，而無這些標記的郵件將視作普通航空信件，

並須繳付相應的郵費。自製的航空郵簡可貼上 2.3 元的郵票或直接蓋上而非貼上
郵資印，用以支付郵費。  
 
郵件等級  
 
信件（包括航空郵簡與信包）及明信片屬一等郵件；小郵包、印刷品及失明人士

刊物屬二等郵件。包裹可以空郵形式投寄往大部分國家。  
 
 
郵費  
 
所有國家按距離劃分為不同分區。各區的郵費見郵費及服務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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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信件  
 
郵 費  
 
見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  
 
 
重 量 及 體 積  
 
見 第 4 部 “重 量 及 體 積 限 制 ”部 分 。  
 
 
包 裝 及 規 格  
 
見 第 6 部 “包 裝 及 規 格 ”部 分 。  
 
 
一 般 規 則  
 
見 第 4 部 “信 件 ”部 分 。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貴 重 物 品  
 
只 有 掛 號 信 件 及 保 險 信 件 才 可 載 有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寶 石、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部 分 國 家 不 接 受 內 載 貴 重 物 品 的 掛 號 信 件，而 有 些 國 家 則 不 接 受 以 信 件 形 式 投 寄

的 貴 重 物 品 。 詳 情 請 參 閱 有 關 各 目 的 地 國 家 的 服 務 資 料 。  
 
 
以 信 件 形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應 課 稅 品 可 採 用 “綠 色 標 籤 ”以 信 件 形 式 投 寄 往 某 些 國 家 。 寄 件 人 須 於 每 件 郵 件 有

地 址 的 一 面 貼 上 標 明 內 載 物 品 資 料 及 價 值 的 綠 色 標 籤；此 外，若 目 的 地 國 家 有 所

規 定，郵 件 應 夾 附 指 定 數 目 的 無 塗 膠 報 關 表 格。另 外，若 投 寄 的 物 品 價 值 超 過 港

幣 3,000 元，寄 件 人 則 須 按 有 關 投 寄 包 裹 的 規 定，或 個 別 目 的 地 國 家 的 規 定（ 見

附 錄 有 關 目 的 地 國 家 服 務 資 料 ）， 附 上 一 份 或 以 上 的 無 塗 膠 報 關 表 格 ， 有 關 表 格

應 穩 妥 地 附 於 郵 件 上 。 綠 色 標 籤 及 報 關 表 格 可 在 各 郵 政 局 索 取 。  
 
內 載 應 課 稅 品 而 不 符 合 這 些 規 例 的 信 件，或 採 用 綠 色 標 籤 寄 發 往 不 設 這 項 服 務 的

國 家 的 信 件 ， 可 能 會 按 目 的 地 國 家 的 法 例 被 退 回 、 罰 款 或 充 公 。  
 
信 件 上 貼 上 綠 色 標 籤 及 報 關 表 格 （ 如 適 用 者 ）， 並 不 表 示 信 件 寄 失 、 損 壞 或 延 誤

時 可 獲 得 賠 償 。  
 
某 些 國 家 不 接 受 內 載 可 能 須 課 關 稅 物 品 的 普 通、掛 號 或 保 險 信 件，詳 情 見 附 錄 有

關 各 目 的 地 國 家 的 服 務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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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信 錄 音  
 
內 載 錄 有 口 信（ 說 話 ）的 唱 片、錄 音 帶 或 鋼 絲 以 寄 發 往 海 外 的 郵 件 須 繳 付 信 件 的

郵 費，並 受 到 適 用 於 信 件 的 一 般 規 定 所 限 制。這 些 錄 音 物 品 必 須 用 堅 固 的 物 料 保

護 包 裝 。  
 
查 詢  
 
有 關 普 通 郵 件 的 查 詢 服 務 只 限 本 地 信 件 ， 海 外 郵 件 並 不 包 括 在 內 。  

 

有 關 保 險 信 件 的 詳 情，請 分 別 參 閱 第 5 部 “ 掛 號 ” 項 下 的 “ 查 詢 遺 失 或 無 法 投 寄

的 郵 包 ” 部 分 和 “ 保 險 服 務 ” 項 下 的 “ 查 詢 遺 失 或 無 法 投 寄 的 郵 件 ”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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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失明㆟士刊物  
 
請參閱第 4 部 “失明㆟士刊物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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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包裹  
 
郵費  
 
郵費取決於處理及運送包裹的實際成本，世界各地的收費相差頗大。郵費是必須

預先繳付的，有關詳情見郵費及服務簡章。  
 
 
重量及體積限制  
 
重量上限一般為 20 公斤，但部分國家的限制較低。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有關
重量及體積限制部分。  
 
 
包裝及規格  
 
請參閱第 6 部 “包裝及規格 ”部分。  
 
 
報關表格及發遞單  
 
所有寄往海外的包裹得由目的地國家拆開檢查，而內載物品可能須按照目的地國

家的規定，繳付關稅、接受檢驗，以及符合該國有關商標及其他法律的規定，包

裹寄件人須準確申報內載物品的性質及價值。填寫報關表格的責任概由寄件人承

擔。寄件人必須清楚填妥整份表格各欄資料，利便迅速清關。為此而設的報關表

格可於投寄前向各收寄海外包裹的郵政局索取，表格應以墨水筆填寫，但如所需

的表格數目超過一張，可使用複寫本。寄件人填表時宜避免使用縮寫語或 “同上 ”
符號等目的地國家可能不明白的字符。蓋上橡皮圖章以作為此等報關表格上的簽

署是不足夠的；如包裹寄件人為商行，而報關表格並非由商行的負責人簽署，則

須這樣簽署 “A. B. clerk to……”，如未有詳盡說明內載物品的資料或申報低於真實的
價值，包裹將被扣留，並或須繳付罰款。報關表格應以英文填寫，如目的地國家

有所規定，亦須加用適當的外語填寫（請參閱海外郵政 −−各目的地國家的服務資
料）。不過，若包裹寄往澳門、中國及台灣，則可例外地以中文填寫。  
 

報關表格種類  
 
現行使用的報關表格分為兩種：  
 
•  貼於包裹上的塗膠表格。  

•  所需數目為一張或以上無塗膠表格，這些表格須附有下文所指的發遞單。  
 
有關應使用何種報關表格的詳情及所需的無塗膠報關表格數目（如適用者），請

參閱附錄有關各目的地國家的服務資料。  
 

申報事項  
 
報關單上所申報的包裹內載物品價值必須以港幣為單位。報關單上亦須詳細列明

不同物品的淨重或數量、價值或其他有助加快包裹清關工作的資料，如成衣的質

料、是否全新。若將物品退回原寄國家，亦須加以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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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包裹載有領事發票、產地來源證或其他類似的文件，須在有關報關單上內載物
品詳情一欄說明，如為無塗膠報關單，亦須於包裹的表面註明。  
 

附寄發遞單  
 
每張無塗膠報關表格須附有一張發遞單。單上的地址應與包裹上所示者同樣完
整。  
 

處理無法投遞包裹的指示  
 
投寄包裹往海外時，必須申明包裹無法投遞應如何處理。海外包裹地址套  
(Pos 652)上均已預留位置填寫有關指示，寄件人須支付退回無法投遞包裹所涉
及的費用。寄件人可選擇以空郵或平郵退回 /轉遞包裹。如目的地未能提供所選
擇的寄運方式，則會安排以所使用的最合適方法退回包裹。註明 “Poste Restante”
（存局待領）或 “En Gare”（視乎屬何情況而定）的包裹，或目的地不設上門派遞
服務而須於郵政局領取的包裹，假如無法投遞，即使指明應立即或在指定期間屆
滿後退回寄件人，亦未必一定能獲得退回。  
 

禁寄物品及受管制物品  
 
有關不可郵寄物品的詳情，請參閱第 6 部 “禁寄物品 ”部分。大部分國家均有禁止
或限制某些貨物進口，詳情見附錄各國的規定。如需索取更多資料，應向有關國
家的代表查詢，如駐港領事及商務專員等。  
 

空郵包裹郵政  
 
包裹可以空郵形式投寄往部分國家，所需的報關單及發遞單等與平郵包裹一樣；
此外，寄件人須在包裝紙有地址的一面貼上藍色航空標誌，如目的地國家要求附
有發遞單，亦須在單上貼上航空標誌。平郵包裹的一般規定亦適用於空郵包裹。
請注意包裹在目的地國家接受海關檢查時，可能會有延誤。  
 

投寄  
 
包裹必須在郵政局投寄，郵局會發出一張投寄郵件證明書。儘管在某些情況下香
港郵政會作出賠償，但此證明書不代表寄件人在包裹寄失或損壞時有權向香港郵
政追討賠償。請參閱第 5 部 “賠償 ”部分。  
 
包裹不可以掛號形式投寄，但若資料顯示有關國家提供保險服務，則包裹可以保
險郵件形式投寄。關於保險的規定見第 5 部 “保險服務 ”部分。  
 

大量投寄的包裹  
 
若使用塗膠報關單，每件包裹須個別貼上一張報關單，寄往加拿大及美國的包裹
則除外。若同一寄件人一次過把任何數量的普通包裹寄往上述國家的同一收件
人，只須使用一張塗膠報關單，詳情見附錄 “加拿大 ”及 “美國 ”項下內容。  
 
若使用無塗膠報關單及發遞單，除非附錄另有規定，否則由同一寄件人寄給同一
收件人的兩件或三件（最高只限此數）普通包裹，只須使用報關表格及發遞單各
一份。在此情況下，寄件人須在每件包裹上清楚註明 “One of a batch of ……parcels”
（    件包裹中的其中一件）字樣。如投寄整批包裹，每件包裹必須清楚寫明寄
件人及收件人的全名及完整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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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保險包裹均須個別附有適當的表格。  
 
如欲投寄大量普通或保險包裹，宜及早通知香港郵政，以便安排特別的收件形

式，加快處理包裹的程予，此舉對寄件人及香港郵政雙方均有好處。  
 
 
責任  
 
如包裹尚未派遞給收件人，即使包裹已被棄掉、出售或損毀，寄件人亦須支付因

無法投遞而須繳付的運輸費及其他費用，香港郵政保留預先收取按金以抵償有關

費用的權利。  
 
 
海外派件  
 
部分國家會收取派遞費用。  
 
在某些國家，收件人須前往郵政局領取包裹，當地郵政局或處理包裹的其他公司

會通知收件人領取包裹。  
 
可供參考的資料見附錄有關各目的地國家的服務資料。  
 
 
查詢  
 
如欲查詢寄往海外的包裹，應填寫郵政表格 Pos. 28B，表格可向各郵政局索取。
查詢有關無法投遞的包裹須等候一段時間才會處理，以便包裹運抵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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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明信片  
 
詳情見第 4 部 “明信片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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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刷品  
 
定義  
 
見第 4 部 “㊞刷品 ”部分。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重量及體積  
 
寄往海外國家的郵件重量限制為 2 公斤，寄往海外的書籍或小冊子郵包則可重達

5 公斤。  
 
每年出版不多於㆒次的期刊或雜誌即視作書籍。  
 
5 公斤的㈵別重量限制不㊜用於商業刊物，如目錄、價目表等。  
 
體積限制見第 4 部 “重量及體積限制 ”部分。  
 
 
規格  
 
詳情見第 4 部 “㊞刷品 ”部分。  
 
 
准許投寄的物品  
 
就海外郵政而言，㆘列物品或文件應作㊞刷品寄發：  
 
• ㆞址卡  

• 廣告  

• 裝㈲照片的相簿  

• 書籍  

• ㈪曆  

• 目錄  

• 由㈻校寄給㈻生的函授課程內容，以及㈻生的習作原稿或已批改的作業，但

不可附㈲與作業成績沒㈲直接關係的記號。  

• ㈰記（當作貨物投寄者除外）  

• 繪圖  

• 版畫  

• 賀卡及㈴片（但須符合第 4 部㈲關 “㊞刷品 ”的規定，詳情請參閱 “增補及修改 ”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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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份由電腦打㊞機或打字機所㊞而同時投寄的相同㊞成品  

• ㆞圖  

• 報章  

• 各類以㊞刷、刻版、平版㊞刷、謄㊢版㊞刷或攝影形式製成的通告  

• 小冊子  

• 可以剪出的紙樣  

• 定期出版的作品  

• 照片  

• 圖畫  

• 圖則  

• 院校 /公司簡介  

• 不論是否已經校正抑或附連原稿的㊞刷校樣  

• 樂譜（不包括用於㉂動樂器的打孔樂譜）  
 
㆘列物品亦准以㊞刷品的郵費投寄：—  
 
• ㈻校㈻生互相往來的信件，但這些郵件必須經由㈲關㈻校的校長寄發  

• 作品或報紙原稿  

• 樂譜或樂譜原稿  
 
 
增補及修改、附件、不准投寄的物品  
 
請參閱第 4 部 “㊞刷品 ”部分。  
 
 
可能須課海外關稅的物品  
 
某些國家會對進口的宣傳物品徵收關稅，㈵別是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南非。在某

些情況㆘，書籍亦可能須課稅。不過，㊞刷品不會因可能須課關稅而不得按㊞刷

品的郵費寄發。  
 
 
替外國公司投寄大量郵件  
 
請參閱第 4 部 “各㊠規定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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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投寄郵件  
 
顧客如須經常將大量香港出版的報章或期刊及任何㆞方出版的書籍、小冊子、樂

譜（打孔捲筒不在此列）或㆞圖寄往海外，可聯絡香港郵政安排大量收寄。  
 
請參閱第 5 部 “大量投寄航空郵件服務 ”、“大量投寄郵袋服務 ”及 “㈹寄商郵袋服務 ”
部分。  
 
 
㈵許郵遞服務  
 
詳情載於第 3 部 “㈵許郵遞服務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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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小郵包  
 
詳情請參閱第 4 部 “小郵包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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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特快專遞  
 
概述  
 
特快專遞  
 
特快專遞是香港郵政一項特設的服務，以快捷可靠的方式派遞寄往海外的郵件。
按照這項服務。由於大部分在香港或海外處理郵件的一般程序均得以省去，因此
既快捷又可靠。  
 
合約式特快專遞服務  
 
合約式服務的特快專遞專為定期投寄郵件往同一地址的人士而設。透過優良完善
的國際郵政網絡，香港郵政務求第一時間為客戶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務。香港郵政
與採用這項服務的客戶簽訂一項特別合約，為期至少三個月。其後，任何一方如
擬終止合約，須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  
 
按件計特快專遞服務  
 
按件計的特快專遞服務可在非預約的時間內把郵件寄往目的地。除流動及秀茂坪
郵政局外，所有郵政局均提供此項服務。  
 
上門收件服務  
 
奉召收件的特快專遞服務以電話預約方式上門收件。郵件投寄的次數及數量不
限，亦不會就收件一方定下限制。客戶須簽訂承諾書，有效期至少為三個月。其
後，任何一方如擬終止合約，可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郵費可透過在香港
郵政開設的按金帳戶支付，或以郵資蓋印標籤預付。  
 
商品樣本  
 
商品樣本可寄往大部分服務可及的國家。此外，亦為某些國家提供全面的商品服
務（請參閱香港郵政 “特快專遞 ”服務指南，該指南可於各郵政局索取）。這類郵件
必須附上適當的報關單。除當地海關當局規定須有 “進口文件 ”的郵件外，內載樣
本及商品的郵件通常較其他特快專遞郵件需要多一天的郵遞時間。  
 
體積及重量限制  
 
有關體積及重量限制的資料載於香港郵政 “特快專遞 ”服務指南內，顧客可前往各
郵政局索取。  
 
有關郵件延誤、遺失或損壞的賠償責任  
 
所有特快專遞急件均是依據郵政署條例及按此條例制定的規例及規則獲得投寄。 
 
特快專遞急件如有下列遺失、損毀或派遞延誤的情況，均可獲得特別補償：  
( i )若特快專遞急件在投寄後全件遺失或損毀，又或較香港郵政特快專遞網頁

(www.hongkongpost.com/speedpost)於投寄日所列出的該目的地的派遞標準
延誤一日或以上，則已付郵資可獲全數發還。  

( i i )若索償人可向香港郵政署長證明因特快專遞急件遺失、損毀或派遞延誤七個
工作天或以上（以目的地工作日計算）而蒙受直接損失，則可獲最高 1,500元
損失賠償。補償額皆按投寄証明書內填報的價值或最高港幣 1,500元（以較低
者為準）。索償人必須提供有關單據以證明投寄物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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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規定適用於評估有關特快專遞郵件的索償申請：  
 
(a) 賠償款額不會超過郵件的巿值（不包括郵件所傳遞訊息或資料的巿值）或受

損部分的價值。香港郵政保留尋回修妥郵件內載物品而不作賠償的權利。  
(b) 有關的遺失或損壞須為香港郵政相信是在郵寄途中發生的。  
(c) 郵件內載的物品如有損壞或遺失，有關郵件應盡可能保持在派遞時的狀態，

以供檢查。  
(d) 如投訴郵件內載的物品被人取去，須出示郵件的盒蓋 /封套。  
(e) 索償時須出示有關郵件的投寄證明書正本或影印本，以作證明。若寄件人已

遺失或毀掉投寄證明書，香港郵政不會提供證明書的副本或翻查投寄資料記

錄。  
 
在下列情況下，寄件人將不會獲得賠償或退回收費：  
(1)因清關引致延誤或沒收（清關時間以整天計算）。就清關事宜，當地海關只會
與收件人聯絡交待清關進展。  

(2)不妥善的包裝引致急件的延誤或損毀。  
(3)寄往以下任何一個國家者：  
亞美利亞、吉爾吉斯、馬其頓、摩爾多瓦、蒙古、土庫曼、烏茲別克。  

(4)寄件人填寫不明確的資料（例如只填寫樣版、商品而未有更詳細的資料），申
報不真實或有欠明確的資料而導致派遞代理未能報關，急件被海關沒收或扣

查。  
(5)寄件人於投寄時未有提供有關目的地出入口規例所需要的文件而導致急件被
海關退回或沒收。  

(6)因天災、政治因素、工潮、核爆或戰爭而引致的延誤、損失或破壞。  
(7)因貨件內載有於特快專遞投寄指南第 2部及第 4部註明的禁寄物品。  
(8)更改收件人姓名或地址或未派退件等乃投寄後之額外服務，若因此而引致之
派遞延誤及 /或未能完成此額外服務。  

 
根據規例，香港郵政署長就所獲賠償問題作出的決定，是最終決定，不得爭議。 
 
郵件的規格  
 
所有郵件均須視乎內載物品，加以堅固包裝，確保只有在弄破或撕開外盒、包裝

紙或封套，或扯開兩個黏連的表面，又或弄破火漆封誌的情況下，才可以取出內

載物品或其部分。  
 
郵件內所有物品均應小心包妥，以免在運送途中受損，下列情況須特別注意：  
 
(a) 易碎物品應以牢固的容器盛載，並在四周墊以足夠而合適的柔軟物料或填塞

物，以便於運送途中遇到震盪、受壓或碰撞等常有情況時，保護有關物品免

受損壞。此外，亦須在郵件封套上地址的上方清楚註明寫上 “FRAGILE WITH 
CARE”（易碎物品小心輕放）字樣。  

(b) 不能曲摺的物品應以牢固的容器裝載，以免物品在運送途中因摺而受損。
此外，亦須在郵件封套正面地址的上方清楚註明 “DO NOT BEND”（請勿摺曲）
字樣。  

 
收費  
 
特快專遞服務的收費載於香港郵政 “特快專遞 ”收費表內，該收費表可於各郵政局
索取。  
 
服務範圍  
 
請參閱香港郵政 “特快專遞 ”收費表，該收費表可於各郵局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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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可能須課關稅或受其他管制的物品  
 
概述  
 
任何寄往或寄自外國的郵件，如內載物品的價值超過 4,000 元，即須向香港海關
申報。  
 

以信件方式郵寄：出口郵件  
 
以信件方式郵寄物品往外國的服務，會因應不同的目的地國家而有所分別。  
 
現將一般規定載列如下，其他規定請參閱附錄各目的地國家的服務資料。  
 
投寄內載貨物的郵件往海外之前，寄件人應先確定有關郵件符合目的地國家的法
律及規例的規定，否則郵件可能會被退回或沒收，或須在關稅以外繳付罰款，方
可獲派遞。  
 
除關稅外，海外郵政機關或會徵收清關所需的郵費。  
 

信包  
 
所有按信件郵費寄往海外並內載貨物的郵包（不論是否屬在目的地國家指定的應
課稅品），均須在信包外面附上綠色驗關標籤。寄件人可向各郵政局索取這些綠
色標籤，小心填妥後，貼在郵件上註有地址的一面。並非所有國家均接納以信包
形式郵寄的應課稅品。有關接納這些郵件的國家名單，請參閱附錄各目的地國家
服務資料部分。  
 
若目的地國家有所規定，有關信包應夾附指定數目的無塗膠報關表格。此外，若
投寄的物品價值超過港幣 3,000 元，寄件人則須按包裹或個別目的地國家的規
定，附有一份或以上的無塗膠報關表格，有關的表格應穩妥地附於信包上。若信
包另附報關單，則只須把綠色標籤的上半部分 (Douane (peut ere ouvert dll’office))貼
在信包上。標籤或報關單應以英文填寫，如目的地國家有所規定，亦須加用適當
的外語填寫。詳情請參閱附錄各目的地國家的服務資料。  
 

印刷品  
 
印刷品不會因可能須課關稅而不得以印刷品郵寄形式寄發。除某些情況外，這些
郵件一律無須報關，詳情請參閱附錄各目的地國家的服務資料。  
 
下列的特別規定適用於寄往澳大利亞、博茨瓦納、加拿大、萊索托、新西蘭、諾
福克島、南非及斯威士蘭的印刷品：  
 
•  澳大利亞（包括科科斯群島）及諾福克島  
宣傳物品（目錄、價目表、傳單以及夾附於雜誌內的散頁廣告）須繳付關稅。 

 下列物品則可免稅：並非為宣傳任何人士、商行或公司在澳大利亞所售賣的
貨品而設計的商業目錄及價目表，數目只限每次一份，收件人須為澳大利亞
境內商人、商行或公司，而每名商人、每間商行或公司或分公司只限一份，
有關目錄及價目表不得作派發之用。  

•  博茨瓦納、萊索托、南非及斯威士蘭  
宣傳物品（包括直接寄往私人地址的宣傳物品）必須繳付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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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包括紐芬蘭）  
印刷品上必須以顯眼而不褪色的字體註明原產地。  

•  新西蘭  
宣傳物品（目錄、價目表等）須按新西蘭海關稅率繳付關稅；並無在新西蘭

開業的公司或人士的貨品商業目錄及價目表則可免繳稅項。  

•  諾福克島  
請參閱附錄 “諾福克島 ”一段的規定。  

 

小郵包  
 
應課稅品可用小郵包形式郵寄，但必須附上綠色標籤。  
 
 
以信件方式郵寄：入口郵件  
 
應課稅品可透過信包、小郵包及包裹形式寄往香港。  
 
郵寄入口的貨品須按照當時實施的稅率計算關稅。如對入口郵件關稅有任何疑

問，應向香港海關查詢。  
 
郵件如內載未妥為報關的應課稅品，均可能會被香港海關沒收。  
 

印刷品  
 
印刷品郵件的內載物品如屬應課稅品，均應報關。若郵件屬私人性質，由一人寄

予另一人，則須附上綠色標籤；但若有關郵件當作商品郵寄，則除綠色標籤的上

半部分外，還須夾附整份報關單。如內載貨品從外國購入，寄件人亦應提供有關

發票。  
 
 
以包裹方式郵寄：出口包裹  
 
大部分寄往海外的物品均應課稅，但某些國家會就價值低的禮品給予優惠（請參

閱附錄各目的國家的服務資料）。包裹如有寄失、延誤、或因清關或其他就包裹

內載物品所訂立的規定的緣故而須支付費用，香港郵政概不負責。  
 
 
以包裹方式郵寄：入口包裹  
 
從外國進口的包裹須接受海關檢查，內載應課稅品的包裹則須按照當時實施的稅

率計算關稅。內載物品如未妥為報關，有關包裹可能會被沒收。如對入口包裹關

稅有任何疑問，應向香港海關查詢。  
 
 
特惠關稅  
 
部分於香港生產或製造的物品如附有可享聯邦特惠稅的認可香港產地來源證或

產地來源證（表格 A），出口往某些國家時則可享有特惠關稅。有關資料可向貿
易署來源證科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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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進口、出口及貨幣管制  
 
概述  
 
根據香港法例第 60 章《進出口條例》、香港法例第 296 章《儲備商品條例》、香

港法例第 403 章《保護臭氧層條例》以及有關附屬法例的規定，工業貿易署署長

獲授權簽發進出口若干禁寄物品的許可證。這些禁寄物品只可按照工業貿易署簽

發的牌照進出口；如有疑問，可向該署查證。香港郵政職員不宜就某些物品或某

類貨品是否需附有出口證提供意見，亦不應就出口管制的事宜表示任何意見。如

有任何懷疑，有關包裹或郵件仍會獲收寄，但此舉並不表示有關郵件已符合出口

簽證方面的規定。寄件人有責任遵從這些規定。香港郵政不會對任何形式的報關

手續或海關檢查受管制物品後所作出的決定負上責任。下列事項須加以注意：— 

 

(a) 某些沒有列明的物品須受工業貿易署署長的簽證管制和其他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部門的進 /出口管制，這些物品包括：  

 
( i )  受衛生署管制的進出口危險藥物（香港法例第 134 章《危險藥物條

例》）；  

( i i )  受電訊管理局管制的進出口無線電發射設備（香港法例第 106 章《電

訊條例》）；  

( i i i )  受漁農自然護理署管制的進口鳥獸及爬行動物（香港法例第 139 章《公
眾衛生（鳥獸）條例》）；  

( iv) 受香港警務處管制的進出口武器及彈藥（香港法例第 238 章《火器及

彈藥條例》）；  

(v) 受漁農自然護理署管制的進口狗隻或貓隻（香港法例第 167 章《貓狗

條例》）；  

(vi) 受土木工程拓展署管制的進口沙泥（香港法例第 147 章《沙泥條例》）； 

(vi i )  受漁農自然護理署管制的進口植物、植物害虫及泥土（香港法例第 207
章《植物（進口及虫害防治）條例》）；  

(v i i i )  受衛生署管制的進口人造糖或內含人造糖的食物（香港法例第 132 章
《食物攙雜（人造糖）規例》）；  

( ix) 受漁農自然護理署管制向某些指定國家所輸出的家禽屍體或家禽產品

（香港法例第 139 章《家禽（屠宰出口）規例》）；  

(x) 受漁農自然護理署管制的進出口瀕臨絕種生物、受管制的動物部分及

藥品（香港法例第 187 章《動植物（瀕臨絕種生物保護）條例》）；  

(xi) 受漁農自然護理署管制的任何出口本地受保護野生植物或其任何部分

（香港法例第 96 章《林區及效區條例》）；  

(xi i )  受漁農自然護理署管制的任何出口受保護野生動物或其任何部分、巢
或蛋（香港法例第 170 章《野生動物保護條例》）；  

(x i i i )  受土木工程拓展署管制的進出口炸藥（香港法例第 295 章《危險品（政

府炸藥庫）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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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受衛生署管制的進口野味、肉類、家禽及違禁肉類（香港法例第 132
章《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  

(xv) 受衛生署管制內含添加染色料的進口食物（香港法例第 132 章《食物

染色料規例》）；  

(xvi) 受衛生署管制內含金屬的進口食物（香港法例第 132 章《食物攙雜（金

屬雜質含量）規例》）；  

(xvi i )  受衛生署管制內含黃曲黴毒素及 /或芥酸的進口食物（香港法例第 132
章《食物中有害物質規例》）；  

(xvi i i )  受衛生署管制內含防腐劑及 /或抗氧化劑的進口食物（香港法例第 132
章《食物防腐劑規例》）；  

(xix) 受衛生署管制的進口無煙煙草產品（香港法例第 132 章《無煙煙草產

品（禁止）規例》）；  

(xx) 受環境保護署管制的進出口消耗臭氧層物質（香港法例第 403 章《保

護臭氧層條例》）；  

(xxi) 受衛生署管制的進口放射性物質及具放射力的器具（香港法例第 303
章《輻射條例》）；  

 
(b) 應課稅品（煙草、含酒精飲料、甲醇、煙油及化妝品）的進出口事宜由海關

關長負責管制。有關進出口證的申請必須向香港海關提出。  
 
(c) 進出口及轉運乙化物質（乙酸酐、乙氯及乙溴）時必須附有由海關關

長批核的進出口許可證及轉運許可證。如有疑問，可向香港海關查詢。  
 
任何寄往海外或寄自外國的郵件，如內載物品的價值超過 4,000 元，必須向香港
海關申報。  
 
 
紙幣、流通鈔票等  
 
紙幣或流通鈔票並無進出口限制。  
 
 
進口證  
 
某些物品在派遞前必須出示有效的進口證，如有任何疑問，應向工業貿易署查

詢。下列由各地區進口的物品必須附上有效的進口證：  
 
(a) 戰略商品  

(b) 儲備商品  

(c) 殺虫劑  

(d) 放射性物質及具放射力器具  

(e) 藥劑產品及藥品  

( f) 紡織品  

(g) 消耗臭氧層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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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證  
 
某些物品在出口前必須先出示有效的出口證，如有任何疑問，應向工業貿易署查

詢。  
 
下列從香港出口的物品必須附上有效的出口證：  
 
(a) 戰略商品  

(b) 儲備商品  

(c) 殺虫劑  

(d) 紡織品  

(e) 藥劑產品及藥品  

( f) 消耗臭氧層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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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海外的國家商船  
 
㆒般須知  
 
寄予海外港口㈹理商的信件和包裹，或經船公司同意由該公司駐港辦事處轉交海

外船舶的信件和明信片，必須符合㊜用於目的㆞國家的㆒般海外郵政規定，詳情

請參閱附錄各目的㆞國家的服務㈾料部分。  
 
 
㆞址註㊢法  
 
㆒般而言，擬派遞給海外的國家商船㆖㆟員的信件和包裹應在㆞址㆖註明經由所

屬海外停泊港口的㈲關船公司㈹理商轉交。㆞址內容應包括收件㆟姓㈴、其職級

或級別（如已知其當值簿編號執行職務登記編號，亦應註明）及船隻㈴稱（㆖述

㈾料應以大楷註㊢），並註明經由所屬海外港口㈹理商轉交。  
 
 
舉例如㆘：  
 
J.  SMITH, FIREMAN 
DIS. A. No, (123456) 
S.S.（船隻㈴稱）  
c/o（船公司或船公司㈹理商㈴稱）  
（編號及街道）  
（港口㈴稱）  
（目的㆞國家）  
 
若船公司㈲所指示，信件及明信片（不論是否已預付郵費以平郵或空郵寄遞）亦

可在㆞址㆖註明經由船公司的駐港辦事處轉交某船員，寄件㆟不應將㈲關信件另

放於註明寄往船公司的信封內。寄件㆟必須㊟意，在包裹不應註明該郵件寄往船

公司的駐港辦事處。  
 
 
以平郵路線寄件往外國㈬域㆖船舶的郵政服務  
 
㈲關規定及郵費與㆒般寄往外國的郵件相同。  
 
 
以空郵寄件往外國㈬域㆖船舶的郵政服務  
 
普通民用空郵郵費㊜用。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或本指南附錄各目的㆞國家的服

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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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海外郵政  — 各國服務資料  
 
各國的服務資料詳情請見附錄，郵費資料則另載於郵費及服務簡章內，有關簡章

可於各郵政局免費索取。  
 
 
服務次數  
 
香港郵政為世界大部分地區提供頻密的航空及平郵寄發服務。有關航空郵件截郵

時間的資料，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至於特快專遞郵件的截郵時間，則刊載於

香港郵政 “特快專遞 ”服務指南。  
 
 
禁寄物品及受管制物品  
 
各國標題下所載的禁寄物品及受管制物品由有關國家訂明。其他主要的一般禁寄

物品及受管制物品已詳列於第 6 部 “禁寄物品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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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部  

郵匯服務  

 
10.1 郵政匯票  
 
服務範圍  
 
郵政匯票可匯往本部最後㆒節㆒覽表所列國家 /㆞區，這些國家 /㆞區亦可簽發匯

票。各㈲關國家 /㆞區的㈵別條款詳列於㆒覽表。  
 
 
匯款㈮額  
 
每張郵政匯票的㈮額不得超過本部最後㆒節㆒覽表所列的最高㈮額。  
 
 
香港郵政承擔的責任  
 
郵政匯票㆒經兌付，如㈲索償，香港郵政概不負責。  
 
 
查詢  
 
如擬查詢匯出的郵政匯票，必須於匯款當㈰起計㆒年內提出。各郵局均備㈲查詢

表格供巿民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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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海外兌付的郵政匯票  
 
最高㈮額  
 
匯往外㆞的郵政匯票每張可兌付的最高㈮額各㈲不同，詳細內容見於本部最後㆒

節的㆒覽表㆖。  
 
 
佣㈮  
 
匯往海外作繳款用途兌付的匯票，每張須收取佣㈮港幣 40 元，另加匯款的 0.5%。 
 
 
購買匯票  
 
購買在海外兌付的郵政匯票時，應填妥㊜當的申請表格，㆒式兩份。各郵局均㊞

備申請表格，供巿民索取。  
 
 
傳遞匯款  
 
職員會向匯款㆟簽發 “發出匯票證明書 ”作為收據。匯票的㈾料會透過傳真通知㈲

關的郵政機關，兌款國家 /㆞區發出的匯票可兌付匯款。  
 
 
兌付匯款  
 
㈲關個別國家 /㆞區兌付匯款的詳情，請參閱本部最後㆒節的㆒覽表。  
 
 
㈲效期限  
 
匯票㆒般在發出當㈪後㆔個㈪內㈲效，第㆔個㈪的最後㆒㆝起失效。  
 
 
更改㆞址  
 
如需要改收款㆟或匯款㆟的㆞址，匯款㆟宜採用專為更改㆞址而設的表格提出申

請。表格可於各郵局索取。  
 
 
收款通知書  
 
匯款㆟如欲得知收款㆟何時兌付匯票，可填㊢收款通知書。表格可於各郵局索

取。㈲關申請須於發出郵政匯票時提出。  
 
收款㆟兌付匯票時會在收款通知書㆖簽署。㈲關郵政機關的付款郵局會以空郵把

簽妥的表格交回匯款㆟。  
 
每張匯票的付款通知書收費港幣 1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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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兌付匯款  
 
匯款㆟如欲停止兌付匯款，須填妥查詢表格。表格可於各郵局索取。  
 
這㊠服務收費港幣 40 元。  
 
 
發出匯票副本  
 
匯款㆟如欲索取匯票副本，須填妥查詢表格。表格可於各郵局索取。  
 
這㊠服務收費港幣 40 元。  
 
 
為無效匯票退款  
 
如匯票㈲效期過後收款㆟仍未兌付，匯票即會作廢。㈲關㈮額將退回匯款㆟。  
 
這㊠服務收費港幣 40 元，從退款㆗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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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本港兌付的匯票  
 
最高㈮額  
 
海外發出的郵政匯票㆒般以美元作單位，兌付時按當㈰的兌換率折算為港元，交

予收款㆟。但遇㈲㈵殊情況，若美元兌港元兌換率大幅波動，香港郵政㈲權決定

以美元或港元兌付匯票。在本港兌付的匯票的最高㈮額因國家 /㆞區而異，詳細

㈾料載於本部最後㆒節的㆒覽表內。  
 
 
傳遞方式  
 
香港郵政收到海外國家 /㆞區發出的匯票後，會按發出匯票的國家 /㆞區所提供的

㈾料簽發劃線支票，把㈲關款㊠按址寄予收款㆟。如㈲查詢，可向郵政匯款組提

出（㆞址：香港㆗環康樂廣場 2 號香港郵政總部 3 樓；電話： 2921 2469）。  
 
 
付款方式  
 
在銀行兌付  
 
收款㆟可把劃線支票存入銀行戶口。  
 

在郵政局兌付  
 
收款㆟如沒㈲開設銀行戶口，可以致函或致電通知郵政匯款組（㆞址：香港㆗環

康樂廣場 2 號香港郵政總部 3 樓；電話： 2921 2469），安排在指定的郵局兌現

劃線支票。兌現支票前，匯款㆟指定的收款㆟須在支票背面簽署，並提供身分證

明。  
 
 
㈲效期限  
 
劃線支票須於票㆖所列㈰期起計㆔個㈪內存入收款㆟的銀行戶口，或往郵局兌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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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郵匯服務一覽表  
 
與香港郵政互相提供郵匯服務的國家 /地區如下：  
 
國家 /  
地區  

每張匯票  
最高金額  備註  

   
菲律賓  5,000 美元  ( i )  匯款人可選擇把匯款直接存入

收款人的銀行戶口。  

( i i )  菲 律 賓 郵 政 收 到 並 兌 付 匯 款
時，會把以美元作單位的匯款

折算為等額的比索。美元兌比

索 的 兌 換 率 由 菲 律 賓 郵 政 釐

定。  
   
中國內地  1,000 美元  ( i )  匯款人及收款人須為個人，而

非公司或機構。  

( i i )  匯款人可用人民幣或美元把匯
款 付 予 收 款 人 。 如 選 擇 人 民

幣，收款人只可收取人民幣。

如選擇美元，收款人在收到領

取匯款通知後，可選擇領取美

元或兌成人民幣。美元兌人民

幣的兌換率以付款當日中國人

民銀行公布的兌換率為準。收

款人可往就近的指定郵局領取

人民幣匯款，或往主要城巿的

郵局領取美元匯款。如需更詳

盡資料，可向各郵局索取，或

致電 2921 2469 聯絡郵政匯票
組。  

   
日本 5,000美元 (i) 香港郵政以港元兌換美元，然後

把匯款匯往日本。收款人收取

的匯款貨幣為日元。  
   
尼泊爾 2,000美元 (i) 香港郵政以港元兌換美元，然後

把匯款匯往尼泊爾。收款人收取

的匯款貨幣為尼泊爾盧比。  
   
印尼 2,000美元 (i) 香港郵政以港元兌換美元，然後

把匯款匯往印尼。收款人收取的

匯款貨幣為印尼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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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量 投 寄 航 空 郵 件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  1
   
大 量 投 寄 郵 袋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  5
   

三  

大 量 投 寄 輕 郵 件 往 日 本 及 泰 國  
 

5.2  4

不 雅 品 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7
   
不 雅 物 品  —  禁 寄 物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7
   

四  

引 致 不 便 的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0
    
 手 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11
    
 支 票  —  郵 局 可 收 取 的 情 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1
    
 欠 付 郵 資 及 郵 資 不 足 的 信 件    
  信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4
  4.12  23
  9.2  3
  明 信 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3
  9.2  3
  印 刷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3
  9.2  3
    
 欠 付 郵 資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4
  4.12  23
    
 水 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1
    
 火 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7
    
    

主 要 服 務 及 收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1
   
主 要 服 務 收 費    
 郵 政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1

五  

   
 以 小 郵 包 方 式 郵 寄    
  應 課 稅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0  18
  一 般 資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  14
  不 准 投 寄 的 物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  14
  無 法 投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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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地 址 註 寫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9
 空 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9
 大 量 投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9

五  

 投 寄 郵 件 證 明 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0
  9.5  9
  遺 失 及 損 壞 賠 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6
  領 事 發 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10
  關 稅    
  – 入 口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0
  – 出 口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0
  – 由 寄 件 人 支 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1  19
  9.5  10
  報 關 單 及 發 遞 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8
  海 外 派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10
  一 般 派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7
  延 期 存 局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7
  應 課 稅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1
  例 外 情 況 下 截 留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1
  出 口 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2
  一 般 規 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6
  9.5  8
  進 口 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1
  入 口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7
  保 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3
  重 量 及 體 積 限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2
  處 理 無 法 投 遞 包 裹 的 指 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9
  無 法 投 遞 包 裹  —  一 般 資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7
  4.11  19
  包 裝 及 規 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0
  特 惠 關 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0  19
  禁 寄 物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9
  郵 件 轉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5  37
  退 回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1  19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往 海 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8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地 址 註 寫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1
  空 郵 信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3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  10
  投 寄 郵 件 證 明 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0
  收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  16
  賠 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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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7
  應 課 稅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  5
  引 致 不 便 的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0
  保 險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3
  於 海 外 投 寄 大 量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1
  替 外 國 公 司 投 寄 大 量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2
  重 量 及 體 積 限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2
  郵 件 規 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0
  海 外 的 國 家 商 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2  23
  無 法 投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1  19
  特 惠 關 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0  19
  禁 寄 物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6
  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1
  郵 件 轉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5  35
  掛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38
  郵 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7  41
  4.12  23
  額 外 費 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4
    
 以 現 金 預 付 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5
    
 出 口 及 貨 幣 管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0
    
 出 口 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2
    
 包 裹 寄 往 海 外 的 限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9
    
 可 能 須 課 關 稅 的 物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0  18
    
 外 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1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5
    
 失 明 人 士 郵 寄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5
    
 布 萊 葉 點 字 法 印 製 的 書 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5
    
 平 郵 郵 件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3
    
 本 地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6
    
 本 地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1
    
 本 地 郵 政  —  詞 彙 定 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1
    
 印 刷 品    
  增 補 及 修 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10
  准 許 投 寄 的 物 品 （ 實 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11
  空 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3
  大 量 投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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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外 關 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0  18
 定 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9
 例 外 情 況 下 截 留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1
 不 准 投 寄 的 物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13

五  

 重 量 及 體 積 限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9
  規 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9
  無 法 投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1  19
  附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12
  特 許 郵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  7
  郵 費    
  – 本 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1
  – 海 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3
    
    

危 險 物 品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7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9
   

六  

危 險 藥 物  —  寄 往 海 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6,17
    
    
 地 址 註 寫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1
    
 地 圖  —  以 印 刷 品 方 式 郵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11
    
 存 局 待 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1  26
    
 收 件 回 執    
  保 險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4
  掛 號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40
    
 收 取 郵 件    
  私 用 信 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2  27
  私 人 投 寄 信 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  16
    
 收 費 (主 要 服 務 )  —  見 “主 要 服 務 及 收 費 摘 要 ” . . . . .  2.1  1
    
 肉 類    
  禁 止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8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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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付 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2
   
利 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4
   

七  

快 郵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  21
    
 找 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1
    
 投 寄 信 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  16
    
 投 寄 郵 件 證 明 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0
    
 意 見 及 建 議    
  一 般 事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2
  1.3  4
  郵 政 服 務    
  – 一 般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2
  – 保 險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4
  – 掛 號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40
    
 私 人 投 寄 信 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  16
    
 私 用 信 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2  27
    
 私 用 郵 政 信 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3  29
    
 防 水 油 布  —  寄 往 海 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8
    
    

例 外 情 況 下 截 留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1
   
取 回 已 寄 出 郵 件  —  見 “取 回 郵 件 ”部 分 . . . . . . . . . . . . . .  4.12  23
   

八  

取 回 信 件  —  不 會 獲 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3
    
 取 回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3
    
 延 期 存 局 費  —  入 口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7
    
 拍 照 用 菲 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2
    
 放 射 物 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7
    
 放 債 人 傳 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6
    
 易 碎 物 品  —  特 別 標 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0
    
 明 信 片    
  一 般 事 項    
  – 地 址 註 寫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  8
  – 體 積 限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  8
  – 規 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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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 法 投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1  19
 – 附 加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3
 寄 往 海 外    
 – 空 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3

八  

 郵 費    
  – 本 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1
  – 海 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3
    
 空 郵 包 裹 郵 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9
    
 空 郵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3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1
  6.3  16
    
 附 加 費  —  寄 件 人 的 責 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2
    
 雨 傘  —  郵 件 包 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4
    
    

信 封    
 地 址 註 寫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1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7
 顏 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2

九  

 塑 膠 信 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3
  地 址 的 位 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5
  印 刷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9
  打 印 信 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5
  不 得 使 用 的 類 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0
  紙 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1
  掛 號 信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38
  信 封 再 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39
  6.3  22
  體 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2
  陷 阱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2
  框 信 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0
    
 信 袋  —  私 用 信 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2  27
    
 信 箱    
  住 宅 信 箱 口 尺 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2
  私 人 投 寄 信 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  16
    
 信 箱  —  私 用 郵 政 信 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3  29
    
 保 存 郵 包    
  存 局 待 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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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險 服 務    
  收 件 回 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4
  賠 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4
  強 制 保 險 （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5
  概 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2
  查 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4
  保 險 信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3
  保 險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3
  保 險 價 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4
    
 封 口    
  保 險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3
  掛 號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38
    
 建 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4
    
 按 金 帳 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  10
    
 查 詢    
  一 般 事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2
  郵 政 服 務    
  – 保 險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4
  – 遺 失 或 無 法 投 遞 的 掛 號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5.16  40
    
 活 生 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8
    
 派 遞 費 用    
  商 業 回 郵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7
    
 派 遞 郵 包    
  註 有 另 一 地 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7
  領 件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8
  假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7
  大 型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7
  海 外 寄 抵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7
  存 局 待 領 信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8
  私 用 信 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2  27
  私 用 郵 政 信 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3  29
  星 期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7
    
 玻 璃 器 皿  —  郵 件 包 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0
    
 重 量 限 制  —  本 地 及 海 外 郵 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2
    
 限 制  —  見 “禁 寄 物 品 及 受 管 制 物 品 ”部 分 . . . . . . . . . . .  6.3  16
  9.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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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郵 政 免 責 的 情 況    
 郵 政 匯 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1
 海 外 郵 政    
 – 海 關 規 例 引 致 的 損 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0  18

九  

 – 被 充 公 或 退 回 的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9
  – 掛 號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38
  – 未 經 投 保 的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7
  – 各 項 規 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2
    
 香 港 郵 政 的 責 任  —  見 “賠 償 ”部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4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的 特 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19
    
    

候 領 郵 件    
 信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8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0  18
   

十 
容 易 腐 爛 的 物 品    

  禁 止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6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9
    
 時 裝 文 件  —  以 印 刷 品 方 式 寄 往 海 外 . . . . . . . . . . . . . . . .  4.7  12
    
 書 籍  —  以 印 刷 品 方 式 郵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11
    
 核 實 需 付 附 加 費 程 序  —  見 “欠 付 郵 資 及 郵 資    
 不 足 的 郵 件 ”部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3
    
 海 外 包 裹 的 一 般 報 關 規 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8
    
 海 外 平 郵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3
    
 海 外 國 家 商 船 的 郵 政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2  23
    
 特 快 專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16
    
 特 許 郵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  7
    
 特 惠 關 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0  19
    
 特 權  —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的 特 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19
    
 珠 寶    
  遺 失 或 損 壞 賠 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5
  定 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6
  6.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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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險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9
  包 裝 及 規 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3
  6.2  11
  6.3  16
  非 掛 號 郵 包 的 禁 寄 物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9
    
 病 理 學 樣 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5
    
 紙 幣    
  強 制 掛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40
  偽 造 的 紙 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8
  以 保 險 郵 件 形 式 寄 往 其 他 國 家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7, 19
  限 制 投 寄    
  – 印 刷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13
  – 小 郵 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  14
  定 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5
  海 外 郵 政 服 務    
  – 貨 幣 管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0
    
 脂 肪 物 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1
    
 航 空 郵 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2  3
    
 記 錄 派 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4  33
    
    

偽 造 的 郵 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8
   
停 止 兌 付 匯 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3
   

十一  

商 船  —  海 外 的 國 家 商 船 郵 政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9.12  23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7
    
 唱 片  —  郵 件 包 裝 (說 話 錄 音 見 “口 信 錄 音 ”部 分 ) . .  6.2  11
    
 國 家 服 務 資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 錄   
    
 國 際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  10
    
 國 際 郵 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7  41
    
 寄 件 人 繳 付 郵 費 及 其 他 費 用 的 責 任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2
  9.2  3
    
 寄 件 人 繳 付 郵 費 的 責 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2
    
 彩 票 及 廣 告  —  禁 寄 物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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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 號 信 件 信 封    
 信 封 再 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39
   
掛 號 郵 包    

十一  

 收 件 回 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40
  賠 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5
  強 制 掛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40
  一 般 資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38
  查 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40
  掛 號 指 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38
  金 錢 及 貴 重 物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40
  包 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39
    
 授 權 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  13
    
 規 避 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1
    
 貨 幣    
  遺 失 賠 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4
  5.16  40
  強 制 掛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40
  外 幣 管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1
  定 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5
  保 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40
  6.3  16
  6.3  19
  掛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40
    
 貨 幣 管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0
    
 通 告    
  大 量 投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1
    
 陶 器  —  郵 件 包 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0
    
 陷 阱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2
    
    

報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11
   
報 關 表 格    
 信 件 ： 綠 色 標 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3  5

十二  

 9.11  20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8
  印 刷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13
  小 郵 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  15
  9.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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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 關 規 定 （ 海 外 ）    
  信 件 ： 綠 色 標 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0  18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  8
  特 惠 關 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0  19
  印 刷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0  18
    
 棒 狀 郵 件 牌 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1
  6.3  18
    
 無 法 投 遞 的 郵 件    
  一 般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1  19
  存 局 待 領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1  26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7
  4.11  19
    
 無 法 投 遞 的 郵 件 退 回 寄 件 人    
  本 地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1  19
  海 外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1  19
  存 局 待 領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1  26
    
 無 法 派 遞 郵 件  —  見 “無 法 投 遞 ”部 分 . . . . . . . . . . . . . . . . .  4.11  19
    
 牌 照    
  商 業 回 郵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7
  棒 狀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1
  出 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0
  郵 資 蓋 印 機 （ 郵 費 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  4
  進 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0
    
 硬 幣    
  包 裝 及 賠 償 限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5
  強 制 掛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40
  定 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5
  保 險 包 裹  —  包 裝 及 規 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16
  郵 寄 限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1
  6.3  16
    
 框 信 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0
    
 菲 林  —  郵 件 包 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2
    
 貼 郵 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0
    
 賀 卡  —  以 印 刷 品 方 式 郵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11
    
 進 口 及 出 口 管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0
    
 進 口 限 制    
  海 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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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用 文 具    
 軟 墊 信 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  2
 郵 用 紙 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  1
   

十二  

郵 件 上 寄 件 人 的 姓 名 和 地 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1
    
 郵 件 包 裝 及 規 格    
  醫 學 分 析 物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5
  商 業 回 郵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7
  普 通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0
  保 險 信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3
  保 險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3
  信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4
  地 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2
  油 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3
  包 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6
  6.1  9
  明 信 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  8
  印 刷 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9
  放 射 性 物 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17
  掛 號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6  38
  寄 件 人 責 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0
  小 郵 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  14
    
 郵 件 附 加 費 的 核 實  —  見 “欠 付 郵 資 及 郵 資    
 不 足 的 郵 件 ”部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3
    
 郵 件 保 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3
    
 郵 件 規 格  —  見 “包 裝 及 規 格 ”部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6.2  10
    
 郵 件 轉 遞    
  一 般 事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5  35
  郵 包  —  掛 號 或 保 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5  35
  存 局 待 領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1  26
    
 郵 件 體 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  2
    
 郵 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5
  5.17  41
    
 郵 政 局 辦 公 時 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5
    
 郵 政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  1
  各 項 規 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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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 政 表 格  —  禁 止 仿 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3
    
 郵 政 匯 票    
  收 款 通 知 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2
  更 改 地 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2
  佣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2
  查 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1
  香 港 郵 政 承 擔 的 責 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1
  兌 付 匯 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3
  10.3  4
  有 效 期 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2
  退 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3
  郵 匯 服 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1
  停 止 兌 付 匯 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3
    
 郵 政 聯 盟  —  萬 國 郵 政 聯 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  1
    
 郵 差    
  從 巿 民 收 取 郵 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  16
    
 郵 票  —  支 付 郵 費    
  貼 於 ：    
  – 保 險 郵 包 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0  23
  – 普 通 郵 包 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2  20
  剪 出 的 郵 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3
  面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  1
  假 冒 或 仿 製 的 郵 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3
  不 完 整 的 郵 票  —  不 可 用 於 支 付 郵 費 . . . . . . . . . .  3.2  3
  不 准 當 作 附 件 投 寄    
  – 以 印 刷 品 方 式 郵 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13
  作 廢 的 郵 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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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金 帳 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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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費    
 本 地 郵 政    
 –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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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AFGHANISTAN (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快 郵 （只 限 喀 布 爾 及 各 省 巿 ）

(6)特快專遞  
 
報 關 ：  
(3)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紙 幣、硬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票 據；藥 物 及 同 類 物 質（ 獲 阿 富 汗 有 關

當 局 簽 發 牌 照 者 除 外 ）； 金 、 珠 寶 、 白

金、寶 石、銀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以 普 通

或 掛 號 信 件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多 類 貨 品 嚴 禁 進 口 。  
 
地 址 ：  
為 免 延 誤，所 有 郵 件 上 的 地 址 均 應 以 正

體 字 書 寫。此 外，寄 件 人 亦 宜 在 信 封 上

和 郵 件 內 以 及 盡 量 在 內 載 物 品 上 註 明

寄 件 人 地 址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包 裹 服 務 只 適 用 於 下 列 城 巿 ：

Badakhshan, Djonoubi(Paktia), Ghazni, 
Herat, Kabul, Kandahar, Kataghan, 
Maimena, MazariSharif, Nangahar, 
Polikomri.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禁 寄 物 品 ：  
含 酒 精 及 不 含 酒 精 飲 料 ， 煙 灰 缸 ； 日

曆；香 口 膠；以 塑 膠、木 及 玻 璃 製 成 的

裝 飾 品、藥 物 及 同 類 物 質（ 獲 阿 富 汗 有

關 當 局 簽 發 牌 照 者 除 外 ）； 雜 色 明 信

片；手 袋；蜂 蜜；果 醬；珠 寶；刀（ 餐

刀 除 外 ）； 皮 盒 ； 活 植 物 ； 通 心 粉 ； 金

屬 櫃；橄 欖；夾 板；醃 菜；塑 膠 花；旅

行 毛 毯 及 地 毯 。  
 
發 票 ：  
內 載 貨 品 的 包 裹 必 須 附 上 有 關 發 票 的

副 本  
 
賠 償 ：  
瓷 器、玻 璃 製 品 及 其 他 極 易 破 碎 物 品 如

在 印 度 或 巴 基 斯 坦 境 內 損 壞，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包 裝 ：  
包 裹 應 以 帆 布 或 類 似 物 料 包 裝。請 參 閱

第 六 部 “ 包 裝 及 規 格 ” 部 分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阿治曼 AJMAN 
（ 見 阿 拉 伯 聯 合 酋 長 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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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巴尼亞 ALBANIA（People's Socialist 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3)綠 色 標 籤 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應 以 英

文 另 加 阿 爾 巴 尼 亞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攝 影 菲 林、感 光 板 及 相 紙；以 普 通 或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若 收 件 人 持 有 醫 生 證 明 書，個 人 服 用 的

藥 物 可 獲 收 寄。領 有 許 可 證 的 獵 槍 也 可

獲 收 寄 。  
 
禮 品 ：  
寄 件 人 可 以 信 包 或 小 郵 包 形 式 寄 發 禮

品。有 關 規 定 與 以 包 裹 形 式 投 寄 的 禮 品

相 同 （ 請 參 閱 “ 禮 品 包 裹 ” 部 分 ）。  
 
寄 予 難 民 的 信 件 ：  
屬 普 通 信 件 類 別 的 郵 件 （ 即 不 包 括 郵

包、包 裹 或 特 快 專 遞 郵 件 ）可 寄 往 阿 爾

巴 尼 亞 的 科 索 沃 難 民 。 為 方 便 派 遞 工

作，這 些 郵 件 的 信 封 面 須 寫 上 收 件 人 的

準 確 地 址（ 姓 名、地 區、收 件 人 所 住 難

民 營 的 名 稱 ， 以 及 目 的 地 國 家 的 名

稱 ）。如 無 法 派 達，郵 件 會 退 回 寄 件 人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阿 爾 巴 尼 亞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武 器 ； 危 害 國 家 及 公 安 的 物 品 ；

盛 載 於 密 封 容 器 內 的 食 品；任 何 活 動 物

（ 包 括 雀 鳥 、 水 蛭 、 細 小 的 甲 殼 類 動

物、寄 生 蟲、捕 食 害 蟲 的 動 物 以 及 無 危

險 的 爬 行 類 動 物 ） 麻 醉 藥 物 ； 糖 精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植 物 及 植 物 各 部 分。若 收 件 人 持

有 醫 生 證 明 書，個 人 服 用 的 藥 物 可 獲 收

寄 。 舊 衣 物 須 與 消 毒 證 明 書 一 併 寄 發 ，

證 明 書 須 夾 附 在 與 包 裹 一 起 投 寄 的 發

遞 單 上 。  

許 多 物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產 地 來 源

證 ， 收 件 人 須 事 先 申 領 進 口 許 可 證 。  
 
禮 品 包 裹 ：  
禮 包 內 只 可 載 有 供 收 件 人 或 其 家 人 作

個 人 用 途 的 物 品 ， 寄 件 人 須 清 楚 標 明

“Gift parcel”（ 禮 品 包 裹 ） 字 樣 。  
 
賠 償 ：  
內載液體、易碎物品或容易腐爛貨品

的 包 裹 如 在 意 大 利 境 內 損 壞，均不 會

獲得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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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及利亞 ALGERI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7,62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綠 色 標 籤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用 法 文 及 英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連 鎖 信；化 學 品；鐘 錶（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郵 寄 者 除 外 ）； 避 孕 用 品 。 藥 物 （ 領

有 進 口 證 者 除 外 ）； 炸 藥 及 易 燃 物 品 ；

奶 瓶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骨 灰 瓮 ； 附 有

冒 牌 商 標 的 貨 品 及 盜 版 刊 物 ； 活 動 物

（ 蜜 蜂 及 水 蛭 除 外 ）； 礦 泉 水 ， 蘇 打 水

及 檸 檬 水；色 情 或 煽 動 性 刊 物；加 工 食

品；糖 精（ 獲 公 共生 局 核 准 者 除 外 ）；

二 手 衣 服；證 券、付 款 票 據 或 債 務 證 明

及 地 契（ 經 授 權 寄 予 阿 爾 及 利 亞 中 央 銀

行 除 外 ）； 紫 苜 蓿 種 子 ； 蔬 菜 及 蔬 菜 產

品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含 酒 精 飲 料 及 醋；動 物 製 品 及 魚

類；領 有 許 可 證 的 武 器 可 獲 收 寄；建 築

材 料；賽 璐 珞 及 菲 林；金、珍 珠、白 金

及 寶 石（ 須 領 有 由 財 政 部 長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 機 器 ； 測 量 儀 器 ； 藥 物 及 醫 療 用

品；學 校 及 辦 公 室 設 備；紡 織 品；煙 草、

雪 茄 煙 及 香 煙 ； 旅 行 用 品 。  
 
關 稅  
書 籍 須 繳 付 關 稅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9,200 元 ）；

快 郵 。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報 關 單 上 應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並 盡 量 以 法 文

和 英 文 填 寫，並 應 按 照 法 國 關 稅 的 分 類

申 報 。 應 以 十 進 制 填 報 度 量 衡 單 位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亦 請 參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派 遞 ：  
包 裹 服 務 範 圍 只 遍 及 鋪 設 鐵 路 的 地

方。收件人通常須繳付若干費用，才

可 以 領 取 包 裹。寄件 人 有 責 任 查 明 該

國 是 否 向 目 的 地 提 供 包 裹 投 寄 或 輔

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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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爾 ANDORRA 
（ 與 法 國 FRANCE 相 同 ）  
 
 

安哥拉 ANGOLA（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保 險 信 件 （只 限 平 郵 ）（限

額 ：2,500 元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 快 郵 （ 只 限 羅 安 達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至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以 及 葡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快 郵 （ 只 限 羅 安 達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葡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 及 相 關 物 品（ 包 括 兵 器、彈 藥、軍

車 、 軍 事 器 材 及 零 件 ）； 可 能 造 成 騷 動

或 損 害 該 國 法 律 的 書 籍、印 刷 品、影 片

及 圖 書 ； 錄 音 設 備 或 錄 影 帶 。  
 
受 管 制 物 品 ：  
獲生 局 核 准 的 藥 物 方 可 投 寄 ； 成 藥

（ 須 領 有 許 可 證 ）； 外 國 彩 票 ； 獲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行 政 長 官

批 出 牌 照 的 採 礦 或 礦 業 器 材 、 摩 托 車 、

水 運 設 備 或 其 零 件 以 及 汽 油 產 品 。  
 
發 票 ：  
若 貨 品 的 價 值 超 過 550 埃 斯 庫 多，發 票

上 必 須 註 明 貨 品 的 原 產 地，並 須 由 商 品

原 產 地 國 家 的 商 會 代 表 加 簽，若 未 能 作

出 安 排，則 由 有 關 的 海 關 或 港 口 當 局 加

簽。有 關 發 票 應 直 接 寄 給 收 件 人，而 非

夾 附 於 包 裹 內 。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有 關 當 局 會 收 取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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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圭拉島 ANGUILL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保 險 信 件 （只 限 平 郵 ）（限

額：420 元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至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彈 藥 及 藥 物（ 領 有 由 總 督 簽 發 的

牌 照 者 除 外 ）； 貨 幣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 ； 植 物 及 水 果 及 其 部 分 ； 二 手 衣

物 。  
 
地 址 ：  
所 有 地 址 均 須 註 明 以 下 郵 政 編 碼 ：  
A I - 2640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 險 （ 只 限 平 郵 ）（ 限 額 ： 41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則 除

外 ）， 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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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瓜及巴布達 ANTIGUA AND BARBUD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危 險 物 質；麻 醉 藥 物（ 獲 總 督 簽

發 牌 照 者 除 外 ）； 容 易 腐 爛 的 生 物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 ； 土 壤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水 果（ 包 括 脫 水、罐 裝 或 蜜 餞 果

品 ）； 果 仁 ； 植 物 及 蔬 菜 （ 須 領 有 由 農

業 部 簽 發 的 通 行 證 ）； 武 器 及 彈 藥 （ 須

領 有 由 警 方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  
 
發 票 ：  
信 包 及 包 裹 如 內 載 商 業 貨 品，寄 件 人 宜

以 空 郵 形 式 把 發 票 寄 予 收 件 人，發 票 上

應 註 明 包 裝 內 各 件 物 品 的 原 產 地 及 價

值。海 關 當 局 在 收 件 人 呈 交 發 票 前，不

會 處 理 商 業 郵 件 或 包 裹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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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ARGENTIN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46,000 元 ） (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含 酒 精 飲 料、白 蘭 地；含 酒 精 染 料 或 浸

劑；腐 蝕 性 殺 菌 劑 或 消 毒 劑；苯 或 揮 發

油；用 以 漂 白、改 良 或 中 和 麵 粉 的 化 學

品；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無 記 名 證

券、匯 票、支 票 或 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珠 寶、珍 珠 、

寶 石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桶 裝 礦 物 顏 料 ； 醚 ； 爆 炸

或 易 燃 化 學 品 ； 外 國 彩 票 ； 氣 體 燃 料 、

汽 油；葡 萄 糖；甘 油；油 脂；大 麻；香 ；

黃 麻；煤 油；活 動 物；含 鎂 蠟 燭；火 柴 ；

礦 物 肥 料；天 然 橡 膠；油 布；破 舊 衣 服；

現 成 的 衣 服 及 織 物（ 作 禮 物 及 無 商 業 價

值 者 除 外 ）；袋 裝 鹽；侵 犯 版 權 的 科 學 、

文 學 及 藝 術 作 品；以 琉 璜 為 主 要 成 分 墨

水；袋 裝 爽 身 粉；塗 有 焦 油 的 繩 索；電

視 機、收 音 電 唱 機、無 線 電 收 音 機、備

有 無 線 電 及 自 動 換 片 裝 置 的 唱 機；紮 成

大 捆 的 煙 草；作 捆 紮 用 具 的 合 股 繩 及 所

有 纖 維 貨 品；光 漆、油 漆；植 物 馬 尾 襯；

蠟 ； 武 器 、 彈 藥 、 軍 用 物 資 及 其 零 件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蜜 蜂、水 蛭、桑 蠶 及 寄 生 蟲 或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賽 璐 珞 及 菲 林；麻

醉 藥 物；植 物 及 種 子、馬 鈴 薯 塊 莖；甘

蔗；舊 的 麻 布 及 衣 服；伏 特 計。由 動 物

製 成 的 產 品 及 副 產 品 必 須 事 先 取 得 阿

根 廷 “ Servicio Nacional de Sanidad 
Animal(SENASA)”（ 國 家 動 物 檢 疫 局 ）

批 准 方 可 進 口 。  
 
下 列 物 品 領 有 由 經 濟 部 出 口 及 進 口 局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亦 可 進 口 ：  

•  鑄 鐵 、 條 形 鐵 、 圓 形 、 方 形 或 平 板

狀 的 鐵 錠 ；  

•  100%雙 對 氯 苯 基 三 氯 乙 烷 （ 滴 滴 涕

或 半 加 工 製 品 殺 蟲 劑 ） 及 含 有 此 類

製 品 （ 任 何 成 分 比 例 ） 的 剎 蟲 劑  

•  棉 花 纖 維  

•  乾 電 池 （ 貿 易 則 為 濕 電 池 ）  

•  盤 尼 西 林  

•  塑 膠 工 具 （ 銼 ）  

•  感 光 度 高 的 相 紙 或 感 光 板  

•  硫 磺、碳 化 鈣、氯 化 鋇（ 未 經 淨 化 ）、

硫 酸 鋇  

•  X 光 片  
 
綠 色 標 籤 服 務 ：  
採 用 綠 色 標 籤 投 寄 的 郵 件 必 須 以 手 寫

註 明 已 附 有 綠 色 驗 關 標 籤 。  
 
關 稅 ：  
須 繳 納 關 稅 的 印 刷 品 必 須 附 有 綠 色 驗

關 標 籤 及 兩 張 無 塗 膠 報 關 單。郵 件 上 亦

必 須 以 手 寫 註 明 已 附 有 綠 色 驗 關 標 籤 。

 
發 票 ：  
寄 件 人 應 為 每 件 內 載 屬 商 業 性 質 書 籍

的 郵 件 擬 備 三 張 註 明 投 寄 日 期 詳 情 及

掛 號 編 號（ 如 適 用 者 ）的 商 業 發 票，並

把 所 有 發 票 直 接 寄 給 收 件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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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遞 ：  
須 繳 納 關 稅 的 信 件 會 按 址 派 遞，收 件 人

須 於 領 件 時 繳 付 手 續 費。若 未 有 清 楚 填

妥 報 關 單，收 件 人 則 須 到 郵 局 核 實 報 關

資 料 。  
 
地 址 ：  
所 有 郵 件 上 的 收 件 地 址 均 應 包 括 有 關

的 郵 遞 區 號 碼 （ 如 已 知 者 ）， 以 助 加 快

阿 限 廷 境 內 的 派 遞 工 作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46,000 元 ）；

快 郵  
 
報 關 及 文 字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請 另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請 參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禮 品 包 裹 ：  
內 載 任 何 商 品 的 禮 品 包 裹 若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亦 可 作 私 人 性 質 投 寄 ：  
 
(a) 內載物品價值不超過 5 阿根廷元者。

(b) 供 收 件 人 個 人 使 用 而 不 會 轉 售 者 。

(c) 每 年 寄 給 同 一 收 件 人 而 內 載 同 一 種

商 品 的 包 裹 ， 數 目 以 一 件 為 限 。  
 

 禮 品 包 裹 內 載 的 物 品 須 繳 納 一 般 的 關

稅，價 值 不 超 過 5 阿 根 廷 元 者 則 可 免 繳

進 口 附 加 費。包 裹 內 載 商 品 的 價 值 如 在

5 至 10 阿 根 廷 元 之 間 ， 阿 根 廷 海 關 則

可 酌 情 准 予 收 寄，但 大 部 分 貨 品 均 須 在

一 般 關 稅 以 外 另 繳 大 筆 附 加 費。禮 品 包

裹 必 須 清 楚 註 明 “obsequio para persona 
particular”（ 寄 給 指 定 收 件 人 ） 字 樣 。

 
發 票  
所 有 內 載 貨 品 及 貴 重 樣 品（ 未 經 使 用 的

樣 品 ）的 包 裹 必 須 附 上 商 業 發 票（ 正 副

本 各 一 張 ）， 寄 件 人 須 在 發 票 上 聲 明 發

票 上 一 切 資 料 屬 實，所 示 價 值 亦 正 確 無

誤 ， 未 經 改 動 。  
 
下 列 物 品 無 須 附 有 領 事 發 票 ：  
 
(a) 無 須 繳 付 進 口 稅 的 書 籍 、 評 論 性 刊

物 、 報 章 、 印 刷 品 及 科 學 和 文 學 期

刊 。  

(b) 不 作 商 業 或 售 賣 用 途 而 只 供 個 人 使

用 的 新、舊 物 品，（ 價 值 須 低 於 須 付

進 口 稅 的 標 準 ）。  

(c) 轉 運 往 其 他 國 家 的 貨 品 。  

(d) 用 以 推 廣 外 國 商 品 或 公 司 但 標 明 不

得 自 由 銷 售 的 宣 傳 物 品 ， 如 小 冊

子、海 報、印 刷 品、日 記 簿、年 曆 、

底 片 、 照 片 、 菲 林 等 。  

(e) 金 幣 銀 幣 或 金 錠 銀 錠 、 公 債 及 各 種

證 券 及 股 票 。  

(f) 到 訪 劇 團 或 馬 戲 團 的 戲 服 、 道 具 及

其 他 財 物 。  

(g) 事 先 取 得 阿 限 廷 外 事 及 宗 教 部 許 可

的 學 校 或 科 學 研 究 院 專 用 教 學 設 備

或 物 資（ 不 論 屬 自 購、贈 品、借 用 、

技 術 援 助 或 經 濟 援 助 ）。  

(h) 視 作 乘 客 、 遊 客 及 移 民 人 士 行 李 一

部 分 的 物 件 。  

(i) 從 海 外 公 幹 歸 來 的 外 事 部 官 員 所 使

用 的 個 人 、 家 居 或 家 庭 用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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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寄 給 派 駐 阿 根 廷 政 府 的 外 國 外 交

代 表 或 該 等 國 家 停 泊 於 阿 根 廷 港

口 的 軍 艦 的 物 品 。  

(k) 寄 給 正 式 派 駐 阿 根 廷 的 外 國 現 任

外 交 及 領 事 官 員 的 個 人 、 家 居 或

家 庭 用 品 或 供 其 使 用 的 物 品 。  

(l) 阿 根 廷 軍 隊 購 買 而 屬 特 別 安 排 的

物 品 。  

(m) 無 商 業 價 值 的 樣 品 （ 未 經 使 用 ）。

(n) 供 境 內 外 國 船 隻 或 航 機 補 給 或 維

修 之 用 ， 並 為 繼 續 航 程 所 必 需 的

零 件 及 配 件 。  

(o) 擬 送 往 阿 根 廷 動 物 園 的 進 口 動

物 。  

(p) 按 邊 境 運 輸 體 系 進 口 供 邊 境 居 民

使 用 的 鄰 國 貨 品 。  
 
包 裝 ：  
保 險 包 裹 應 以 帆 布 或 類 似 物 料 作 包

裝 外 層 。 賽 璐 珞 或 菲 林 必 須 個 別 包

裝 ， 詳 情 請 參 閱 第 六 部 “ 包 裝 及 規

格 ” 部 分 。  
 
收 費 ：  
所 有 商 業 包 裹 均 須 繳 納 郵 政 及 海 關

稅。內 載 無 商 業 價 值 物 品 的 私 人 或 禮

品 包 裹 則 只 須 繳 付 3 阿 根 廷 元 印 花

稅 及 0 .2 0 阿 根 廷 元 的 派 遞 費 用 。  
 
派 遞 ：  
須 納 關 稅 的 包 裹 會 按 址 派 遞，收 件 人

於 領 件 時 須 繳 付 手 續 費。若 未 有 清 楚

填 妥 報 關 單，收 件 人 則 須 到 郵 局 核 實

報 關 資 料 。  
 
地 址 ：  
所 有 郵 件 上 的 收 件 地 址 均 應 包 括 有

關 的 郵 遞 區 號 碼 （ 如 已 知 者 ）， 以 助

加 快 阿 根 廷 境 內 的 派 遞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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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報 關 及 文 字 ：  
(3)綠 色 標 籤 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應 以 法

文 、 英 文 、 亞 美 利 亞 文 或 俄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寄 往 私 人 地 址 的 郵 票 （ 不 論 蓋 銷 與 否 ）

及 郵 票 收 藏 品、內 文 字 句 加 有 標 記 的 訂

正 校 樣 及 印 刷 品；可 理 解 為 對 亞 美 利 亞

構 成 損 害 的 文 件、印 刷 品、照 片、圖 片

等 ； 刀 *； 麻 醉 藥 物 ； 本 地 及 外 國 貨 幣

及 金 融 票 據 （ 領 有 許 可 證 者 除 外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硫 酸 銅；打 開 時 有 錄 音 播 放 的

音 樂 卡 。 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書 籍、報 紙、雜 誌、其 他 印 刷 品 及 手 稿

（ 每 種 只 限 1 份 /本 ） 經 有 關 當 局 審 查

後 可 獲 收 寄，由 圖 書 館 或 商 行 寄 給 國 立

圖 書 館、商 會、科 學 機 構 等 關 於 科 學 及

專 門 技 術 的 參 考 資 料 並 已 包 裝 者，可 不

需 進 口 證 而 獲 得 收 寄。以 印 刷 品 投 寄 的

時 裝 圖 樣（ 只 限 1 份 ）亦 可 不 需 進 口 證

而 獲 得 收 寄；版 畫、地 圖 及 樂 譜（ 每 種

不 可 多 於 一 份 ）。 藥 品 須 附 有 由 亞 美 利

亞 醫 生 簽 發 並 由 亞 美 利 亞 保 健 中 心 蓋

章 的 藥，方 可 獲 得 收 寄。除 有 關 內 載 物

品 的 簡 要 資 料 外，便 條 不 得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0,0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應 以 法 文、英 文、亞

美 利 亞 文 或 俄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除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所 列 物 品

外，下 列 各 項 亦 屬 禁 寄 物 品：信 件；武

器 （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獵 槍 除 外 ）； 嬰 兒 食

品；奶 類 產 品；魚 類 製 品；肉 類 及 肉 類

製 品；寄 往 私 人 地 址 的 藥 品；意 大 利 麵

食 及 麵 飽 類 產 品 （ 包 括 無 酵 麵 飽 ）； 軍

用 物 資 ； 舊 布 料 、 衣 服 鞋 襪 ； 音 樂 卡 。
 
受 管 制 物 品 ：  
除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所 列 物 品

外，下 列 各 項 亦 須 符 合 有 關 規 定 方 可 獲

收 寄：藥 品（ 不 包 括 寄 往 私 人 地 址 的 藥

品 ）須 附 有 由 亞 美 利 亞 醫 生 簽 發 並 由 亞

美 利 亞 保 健 中 心 蓋 章 的 藥 ， 可 獲 得 收

寄；土 壤、種 子、植 物 及 其 各 部 分 必 須

註 明 寄 予 認 可 的 機 構 或 團 體 並 附 上 有

關 的 許 可 證 ， 方 可 獲 得 收 寄 。  
 
進 口 證  
寄 件 人 有 責 任 確 保 在 寄 發 貨 品 前 已

取 得 所 需 進 出 口 證 。  
 
禮 品 包 裹  
某 些 供 收 件 人 個 人 使 用 的 物 品 可 在

不 超 過 指 定 限 額 的 情 況 下，不 需 進 口

證 而 小 量 投 寄。禮 品 包 裹 不 得 內 載 容

易 腐 爛 的 食 物、載 於 密 封 或 玻 璃 容 器

的 食 品 、 酒 精 、 衣 料 、 線 或 手 錶 。  
 
包 裝 ：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堅 固，足 以 應 付

長 途 運 送 並 能 保 護 內 載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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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魯巴 ARUBA 
 
（ 見 荷 屬 安 的 列 斯 NETHERLANDS ANTILLES）  
 
 

阿森松 ASCENSION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禁 寄 物 品 ：  
藥 物（ 已 領 有 由 首 席 醫 官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者 除 外 ）； 活 動 物 ； 馬 鈴 薯 （ 已 領 有 由

農 業 機 關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者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植 物；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 樣 本 。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 險 包 裹 （只 限 平 郵 ）（限 額 ：71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其 他 禁 寄

物 品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產 地 來 源 證 ：  
商 業 包 裹 須 附 有 產 地 來 源 證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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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 AUSTRALIA（Commonwealth） 
（ 包 括 豪 勛 爵 島 、 星 期 四 島 、 塔 斯 馬 尼 亞 及 澳 大 利 亞 南 極 地 區 ）  
 
（ 另 見 諾 福 克 島 NORFOLK ISLAND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只 限 首 府，並 且 在 電

報 送 達 距 離 郵 政 局 方 圓 2.4 公 里 內 的 地

方 ）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內 載 珠 寶 、 貴 重 金 屬 、 寶 石 或 半 寶 石 、

證 券、硬 幣 或 任 何 形 式 的 可 轉 讓 金 融 單

據 的 掛 號 郵 件；寫 上 虛 假 地 址 的 掛 號 郵

品；列 於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中 的

所 有 禁 寄 物 品；以 及 任 何 保 護 不 足 的 切

割 工 具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進 口 證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關 稅 ：  
宣 傳 物 品 須 繳 納 關 稅，請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派 遞 ：  
如 需 收 件 人 簽 收 掛 號 郵 件，寄 件 人 須 夾

附 收 件 回 執 卡，如 情 況 合 適，亦 應 附 上

海 關 標 籤 ， 註 明 內 載 物 品 的 價 值 。  
 
地 址 ：  
所 有 郵 件 均 應 在 收 件 地 址 “AUSTRALIA
（ 澳 大 利 亞 ）” 一 字 之 後 註 明 郵 遞 區 號

碼 （ 如 知 悉 ）， 例 如 ： BROKEN HILL, 
N.S.W., AUSTRALIA, 2880，方 便 加 快 澳 大

利 亞 境 內 的 派 遞 工 作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 額：29,000 元 ），

請 參 閱 下 文 “ 保 險 ” 部 分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源 自 動 物 及 雀 鳥 的 各 式 肉 類 及 肉 類 製

品 ； 蘋 果 、 梨 、 榅 桲 及 胡 桃 不 得 輸 入 西

澳 大 利 亞 州 境 內 ； 內 載 容 易 腐 爛 而 帶 傳

染 性 的 生 物 物 質 ； 囚 犯 獄 中 所 製 物 品 ；

豆 類 、 蓮 子 、 動 物 油 、 火 腿 、 蛋 類 及 含

有 上 述 產 品 的 食 物 ； 偽 造 的 硬 幣 ； 脫 水

的 血 液 及 血 清 蛋 白 ； 羽 毛 ； 碎 布 所 製 的

毛束；註有“A n z a c”（澳新軍團）

字 樣 的 貨 品 ； 金 條 或 紙 幣 ； 偽 鈔 ； 含 磷

的 火 柴 及 蠟 火 柴 ； 各 式 奶 類 產 品 （ 芝 士

除外）；鴉片煙筒；可引發植物病害的生

物 ； 連 殼 的 蠔 ； 放 射 性 物 質 ； 用 以 護 理

動 物 的 二 手 用 品 或 設 備 （ 二 手 馬 具 除

外）；以動物毛製成或混有動物毛的修面

刷及牙刷；泥土；結核病藥品；舊寢具；

舊蜂箱。用以盛載可食用的燕窩、蔬果、

蛋或肉類的紙盒 (不論是全新或用過 )、稻

草 及 其 他 植 物 物 料 ， 一 律 不 可 用 作 包 裝

物料。  
包 含 或 懷 疑 包 含 或 近 似 或 在 合 理 的 情 況

下 可 能 讓 人 以 為 是 武 器 或 榴 彈 、 迫 擊 砲

彈 或 催 淚 器 等 一 類 武 器 類 物 品 ， 或 其 有

關 部 分 的 物 品 （ 即 使 經 界 定 為 非 活 性 ，

包括複製品及舞台道具）；任何外觀或成

分 在 合 理 的 情 況 下 可 能 令 人 以 為 會 對 人

身 或 財 產 構 成 潛 在 的 安 全 危 險 的 有 害 或

無 害 物 品 ； 配 合 槍 械 使 用 的 滅 聲 器 。 活

性 軍 火 或 其 部 分 ； 非 活 性 軍 火 物 品 或 其

部分；複製軍火物品或其部分；彈藥（活

性 、 非 活 性 或 複 製 ）； 土 製 或 假 爆 炸 裝

置；看似可疑的物品，經過爆炸品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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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發現為非活性物品；製成近似手榴彈

的物品；軍式背心，附有可藏爆炸品的

空間；近似上述物品並用於舞台演出或

為舞台演出而使用的物品。上述物品一

旦被發現，將被檢取及銷毀。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動 物 及 動 物 製 品（ 包 括 蜜 蜂、奶

類 副 產 品 、 罐 裝 肉 類 ）； 經 危 險 化 學 品

處 理 的 衣 服 及 布 料；不 帶 傳 染 性 但 容 易

腐 爛 的 生 物 物 質 （ 見 第 6 部 第 16 頁 有

關 “ 容 易 腐 爛 的 生 物 物 質 ” 的 部 份 ）；

刷 ； 由 易 燃 物 料 製 成 的 童 裝 ； 電 影 菲

林；含 酒 精 的 甜 品；巴 布 亞 新 畿 內 亞 的

文 化 資 產；藥 物；電 子 狗 頸 圈；符 合 海

關 規 定 的 槍 械 及 其 零 件；含 乙 醇 的 食 物

或 飲 品；人 骨 及 人 體 組 織；藥 品；洋 艾

油 ； 植 物 ； 含 有 斑 蝥 及 其 他 春 藥 的 製

劑；戒 除 酗 酒、吸 煙 或 服 食 藥 物 習 慣 的

藥 品；二 手 地 毯；煽 動 性 的 著 作；稻 草

包 裝；糖、糖 漿 及 糖 蜜；治 療 儀 器；溫

度 計；舊 衣 物；舊 黃 麻 袋；疫 苗、病 毒

及 病 菌 ； 貴 重 物 品 、 如 珠 寶 、 貴 金 屬 、

寶 石 或 半 寶 石、證 券、硬 幣 或 任 何 形 式

的 可 轉 讓 金 融 單 據（ 只 可 以 保 險 郵 件 形

式 投 寄 ）。 此 外 ， 下 列 物 品 須 附 有 澳 洲

檢 疫 服 務 局 （ AQIS） 發 出 的 入 口 許 可

證 ， 方 可 收 寄 ：  

•  乾 豆 或 鮮 豆  

•  芝 士  

•  新 鮮 蔬 果  

•  含 有 蛋 或 肉 成 分 的 新 鮮 麵 條  

•  蛋 黃 醬  

•  肉 類 及 肉 類 製 品 （ 不 論 屬 鮮 肉 、 肉

乾 、 凍 肉 、 煙 肉 、 鹹 肉 或 罐 頭 ， 包

括 湯 汁 及 肉 類 零 食 ）  

•  鮮 奶 及 奶 類 製 品 （ 包 括 牛 油 ）  

•  月 餅  

•  內 含 蛋 、 奶 類 製 品 或 肉 食 的 餐 包  

•  植 物 物 料  

•  辣 肉 腸 （ 新 鮮 或 醃 製 ）  

•  三 文 魚 及 鱒 魚 （ 新 鮮 或 乾 製 ）  

•  新 鮮 香 腸 或 臘 腸  

•  種 子  

 進 口 證 ：  
除 禮 品 、 個 人 用 品 、 真 正 的 商 業 樣 品 、

商 業 目 錄 等 之 外 ， 收 件 人 須 就 某 些 商 品

預先領取進口證。  
 
保 險 服 務 ：  
內 載 易 碎 物 品（ 例 如：玻 璃 製 品、唱 片

等 ）、 液 體 、 半 液 體 或 容 易 腐 爛 物 品 的

包 裹 如 有 損 壞 ， 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關 稅 ：  
進 口 澳 大 利 亞 的 宣 傳 物 品（ 目 錄、價 目

表、傳 單 等，以 及 雜 誌 內 夾 附 的 散 頁 廣

告 ） 須 繳 付 關 稅 。  
 
下 列 物 品 則 可 免 稅 ：  
並 非 為 宣 傳 任 何 人、商 行 或 公 司 在 澳 大

利 亞 所 售 賣 的 貨 品 而 設 計 的 商 業 目 錄

及 價 目 表，數 目 只 限 每 次 一 份，收 件 人

須 為 澳 大 利 亞 境 內 商 人 、 商 行 或 公 司 ，

而 每 名 商 人 每 間 商 行 或 公 司 或 分 公 司

只 限 收 到 一 份，有 關 目 錄 及 價 目 表 不 得

作 派 發 之 用 。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包 裹 不 獲 免 稅，但 仍 須 在 報 關 單 上

清 楚 註 明 “Unsolicited gift”（ 主 動 餽 贈 的

禮 品 ） 字 樣 。  
 
派 遞 ：  
須 繳 付 關 稅 及 其 他 費 用 的 包 裹 不 會 獲

派 遞 ， 收 件 人 須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取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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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7)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46,000 元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4)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德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禁 寄 物 品 ：  
不 符 合 純 度 檢 驗 證 明 法 例 規 定 的 金、白

金 或 銀 製 物 品；郵 購 物 品；在 奧 地 利 屬

禁 止 出 版 的 書 籍 及其他印刷品；用 以 蒸

餾 成 烈 酒 的 提 煉 物；可 食 用 菌 類；防 腐

劑或抗氧化劑含量不 符 合 現 行 法 行 規 定

的 食 品 ；活 動 物 （蜜蜂、水 蛭 、桑 蠶 以

及 由 認 可 機 構 互 相 交 換 投 寄 以 作 控 制

害 蟲 之 用 的 寄 生 蟲 及 滅 蟲 物 品 除 外，但

不 適 用 於 保 險 信 件 ）； 能 製 造 毒 液 或 危

險 的 活 動 物 或 染 有 或 懷 疑 染 有 傳 染 病

的 活 動 物；麻 醉 藥 物（ 領 有 許 可 證 及 以

包 裹 投 寄 者 除 外 ）； 吸 食 用 的 鴉 片 ； 放

射 性 物 料；污 染、半 熟、人 造、仿 真 或

腐 壞 的 肉 類 及 肉 類 製 品；外 國 彩 票；隱

藏 於 日 用 品 中 的 武 器 及 可 以 迅 速 折

合、套 疊、縮 短 或 拆 成 散 件 的 武 器 以 及

裝 有 滅 聲 器 或 槍 榴 彈 投 擲 器 的 武 器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食 品 添 加 劑、染 色 劑；軍 備；奧

地 利 貨 幣、金、金 幣（ 必 須 領 有 奧 地 利

國 家 銀 行 的 許 可 證 ）； 硬 幣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或 任 何 形 式 的 證 券 、 旅 行 支 票 、

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否 加 工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只 可 以 保 險 郵

件 形 式 投 寄 ）； 以 蛋 為 主 要 成 分 的 調 配

劑；乙 醇、白 蘭 地、含 酒 精 飲 料；活 動

物 或 動 物 屍 體 及 其 部 分 以 及 包 含 此 二

者 的 製 品；藥 劑；未 受 感 染 但 易 腐 的 生

 
物 產 品（ 由 政 府 認 可 的 實 驗 室 交 換 者 除

外 ）；以 攝 影 複 印 的 紙 幣；植 物、果 實 、

樹；植 物 保 護 產 品；毒 藥；手 提 式 槍 械

及 彈 藥；收 音 機 及 電 視 機；源 自 動 物 的

原 料 及 產 品 ； 鹽 、 鹽 水 及 海 水 ； 煙 草 、

煙 草 產 品 及 煙 草 代 替 品；藤 本 植 物 的 主

幹 。  
 
呈 報 文 件 ：  
報 關 單 應 夾 附 兩 張 發 票 及 其 他 必 須 貼

於 郵 件 外 面 的 單 據 。  
 
包 裝 及 標 記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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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 AUSTRIA（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46,000 元 ）、

快 郵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如包 裹所夾附 的報關單 未有按照 奧

地 利 方 面 的 規 定 填 妥 ， 郵 遞 可 能 會 受 到

延誤。應 以英文 另 加 德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呈 報 文 件 ：  
報 關 單 應 夾 附 兩 張 發 票 及 其 他 必 需 的

單 據。某 些 類 別 的 貨 品 必 須 附 有 產 地 來

源 證 或 進 口 許 可 證 （ 請 一 併 參 閱 下 文

“ 禮 品 包 裹 ” 部 分 ）。 如 須 由 收 件 人 申

領 進 口 證，寄 件 人 應 在 投 寄 包 裹 前 確 定

已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  
 
禮 品 包 裹 ：  
屬 私 人 性 質 投 寄 而 價 值 在 500 奧 地 利

先 令 以 下 的 禮 品 包 裹 ， 一 般 不 需 進 口

證。寄 給 需 救 濟 人 士 的 食 品、舊 衣 服 或

藥 品 無 須 繳 付 關 稅 。  
 
包 裝 及 標 記 ：  
內 載 賽 璐 珞 的 包 裹 必 須 貼 上 白 色 標 籤

清 楚 寫 上 “ CELLULOID-KEEP AWAY 
FROM FIRE”（ 賽 璐 珞  ─  遠 離 火 焰 ）

正 楷 字 樣。請 一 併 參 閱 第 六 部 “ 包 裝 及

規 格 ”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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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塞拜疆 AZERBAIJAN（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掛 號 (2)印 刷 品 (3)小 郵 包 (4)快 郵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分 別 為 10,000 元 及 6,0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3)綠 色 標 籤、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一 張 發

遞 單 ， 應 以 法 文 或 俄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以 普 通 或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刀 *。 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發 票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進 口 證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包 裝 及 註 明 字 樣 ：  
掛 號 郵 件 及 保 險 信 件 須 註 明 “Deliver to 
the addressee in person”（ 當 面 送 交 收 件

人 ） 字 樣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0,000 元）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一 張 發 遞 單，應 以 法

文 或 俄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阿 塞 拜 疆 的 國 家 貸 款 ； 彩 票 及 無 效 證

券；阿 拜 疆 及 外 國 的 貨 幣；有 關 麻 醉 藥

物 、 精 神 藥物有毒 物質及炸 藥製造技 術

的 文 件 ； 利 器 或 作 攻 擊 或 自用 途 的 其

他 物 品 ； 炸 藥 ； 套 上 來 復 口 徑 的 槍 械 ；

彈藥（獵 槍 用的彈藥 除外）；任 何軍用物

品 或 物 料 ； 自 製 香 腸 、 奶 類 產 品 及 魚 類

製 品 ； 損 傷 郵 務 人 員 及 破 壞 郵 政 總 包 的

物 件 ； 吸 食 鴉 片 及 大 麻 的 用 具 ； 礦 物 、

原 料 、 石 頭 、 基 石 ； 損 害 國 家 利 益 及 阿

塞拜疆國 民權益的 影片、錄影 帶、唱片、

其他繪 圖 和印刷 資 料；麻醉 藥 物 及 精神

藥 物 ， 以 及 施 藥 時 使 用 的 用 品 ； 天 然 毛

皮 及 製 品 ； 鼓 吹 不 道 德 行 為 、 暴 力 或 恐

佈 主 義 的 宣 傳 品 或 廣 告 ； 放 射 性 物 質 、

塞 加 羚 羊 角 及 鹿 角 、 斑 點 鹿 的 鹿 皮 ； 鱘

魚 及 三 文 魚 魚 子 醬 ； 有 毒 及 易 燃 物 質 ；

未沖印的 影片以及 影片底版 及相紙。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動 物、藥 物、獸 醫 使 用 的 生 物 製

品 及 獸 醫 物 品 ， 以 及 動 物 或 植 物 原 料

（ 獲 具 法 定 資 格 的 獸 醫 機 構 以 及 負 責

植 物 檢 疫 的 國 家 機 構 簽 發 授 權 書 者 除

外 ）； 應 課 稅品（保險 郵 件 除 外 ）；金 、

銀、白 金 以 及 列 為 塑 膠 類 別 的 不 含 鐵 的

金 屬、寶 石、珍 珠 及 珠 寶（ 獲 對 外 貿 易

及 財 經 部 准 許 者 除 外 ）； 獵 武 器 及 彈 藥

（獲 阿 塞 拜疆內政部簽發入 口 授 權 書 除

外 ）；並非供個 人 使 用 而 入 口 的 藥 物（ 獲

阿 塞 拜 疆 公 共生 局 簽 發 授 權 書 者 除

外 ）； 無 線 電 子 儀 器 及 高 頻 設 備 （ 獲 阿

塞 拜 疆 電 訊 部 簽 發 授 權 書 者 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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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 AZERBAIJAN（Republic of）（續）  
 
 
種 子 及 種 植 原 料；活 植 物；有 害 的 寄 生

蟲 及 昆 蟲 （ 經 檢 疫 批 准 的 除 外 ）； 藝 術

品、古 董、以 及 在 歷 史、科 學 及 文 化 上

具 有 重 大 價 值 的 物 品（ 獲 文 化 部 簽 發 授

權 書 者 除 外 ）。  

 
只 有 獲 當 局 認 可 的 失 明 人 士 機 構 才 可

收 寄 用 作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的 錄 音 製 品 。  
 
發 票 ：  
必 須 附 有 發 票  
 
進 口 證 ：  
寄 件 人 有 責 任 確 保 寄 發 貨 品 前 已 取 得

所 需 進 出 口 證  
 
關 稅 ：  
藝 術 品、古 董 以 及 在 歷 史、科 學 及 文 化

上 具 有 重 大 價 值 的 物 品 必 須 繳 付 100%
關 稅。價 值 低 於 200 美 元 的 貨 品 無 須 徵

收 關 稅 。  
 
包 裝 ：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堅 固，足 以 應 付 長

途 運 送 並 能 保 護 內 載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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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速爾 AZORE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 郵 件除貼上綠色標籤外， 亦 必 須 清

楚 標 明 “En Douane”字樣） (2)掛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33,600 元）

(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報 關 ：  
(1)至 (5)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葡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禁 寄 物 品 ：  
與 葡 萄 牙 相 同  
 
受 管 制 物 品 ：  
與 葡 萄 牙 相 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 郵保險包 裹 （限 額 ： 17,500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葡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與 葡 萄 牙 相 同  
 
受 管 制 物 品 ：  
與 葡 萄 牙 相 同  
 
發 票 ：  
寄 件 人 應 附 寄 兩 張 或 以 上 的 商 業 發

票，但 不 需 領 事 簽 證。有 關 發 票 應 直 接

寄 予 收 件 人 ， 而 非 夾 附 於 包 裹 內 。  
 
包 裝 ：  
賽 璐 珞 （ 經 乾 燥 處 理 ）、 菲 林 及 其 他 賽

璐 珞 所 製 的 物 品 必 須 以 焊 接 而 成 的 鐵

盒 包 裝 ， 再 以 堅 固 的 木 盒 裝 載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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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馬 BAHAMA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 只 限 拿 騷 以 及 天 堂

島 ）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 寄 件 人 須 填 報 到 岸

價 格 （ 即 包 括 保 險 費 及 郵 費 ）， 並 在 後

面 註 明 c.i.f.字 樣 。  
 
禁 寄 物 品 ：  
假 或 偽 造 的 貨 幣；爆 竹；不 適 宜 人 類 食

用 的 各 種 食 品；煽 動 性 或 不 道 德 或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的 印 刷 品 或 圖 片；脫 脂 奶；未

經 授 權 而 翻 印 因 而 違 反 版 權 法 的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蜜 蜂、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菲 林 及 賽 璐 珞；槍 械；人 造 牛 油

及 其 他 牛 油 代 替 品 ； 麻 醉 藥 物 。  
 
地 址 ：  
所 有 地 址 均 須 註 明 一 個 介 乎 1000 至

9999的 四 位 數 字 郵 遞 區 號 碼，而 號 碼 前

面 必 須 加 上 國 家 代 碼 “ BS”，並 應 置 於

地 區 名 稱 右 面 ， 國 家 名 稱 之 上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拿 騷 及 弗

里 波 特 12,500 元 ； 其 他 地 方 1,14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寄 件 人 須 填 報 到 岸 價 格

（ 即 包 括 保 險 費 及 郵 費 ）， 並 在 後 面 註

明 c.i.f.字 樣 。  
 
關 稅 ：  
巴哈馬的 進口稅按 貨物的到 岸價格徵 收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發 票 ：  
寄 往 巴 哈 馬 的 商 包 裹 必 須 在 外 面 貼 上

一 張 發 票；如 寄 往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付 運 商

品 包 括 數 件 包 裹，應 將 發 票 貼 在 最 後 一

件 包 裹 上 。  
 
特 惠 關 稅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英 國 貨 品 可 獲 關 稅 優

惠 。 有 關 查 詢 應 寄 交 貿 易 及 海 關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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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 BAHRAIN（State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4,830 元 ） (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 及 彈 藥 或 其 零 件；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無 記 名 證 券 、 旅 行 支 票 、 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寶 石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掛 號 或 保 險 信

件 投 寄 者 除 外 ）； 野 生 動 物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動 物 及 植 物 牛 油 ；含 酒 精 飲 料 ；

宣 傳 各 牌 子 香 煙 或 煙 草 的 物 品；不 雅 或

色 情 或 可 能 蔑 視 宗 教 信 仰 或 傳 統 的 書

籍 、文 件 、影 片 、圖 片 、錄 製 品 或 其 他

物 品；化 學 品；香 煙 狀 的 兒 童 糖 果；含

有 甲 基 氯 的 兒 童 玩 具；香 煙 及 加 工 煙 草

（包 裝 盒 或 罐 上 必 須 標 明 警 告 字 句 ，註

明 吸 煙 危 害 健 康，並 為 導 致 癌 症、各 種

肺 病 及 動 脈 硬 化 的 主 要 原 因 ）；藥 物 及

藥 品 ； 以 糖 精 作 為 甜 味 劑 的 食 品 及 飲

品 ； 鮮 蛋 ； 以 色 列 或 南 非 入 口 的 貨 品 ；

催 眠 或 激 活 藥 片 ；活 動 物；甲 基 化 及 工

業 用 酒 精；為 兒 童 在 指 定 範 圍 駕 駛 而 設

計 的 迷 你 四 輪 車 ；無 線 電 遙 控 模 型 飛

機 ； 進 口 作 賭 博 或 娛 樂 之 用 的 吃 角 子

機 。  
 
地 址 ：  
除 正 確 郵 遞 地 址 “BAHRAIN”外 ， 不 應

加 上 其 他 有 關 地 理 的 說 明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4,83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見“以信 件方式郵 寄”部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產 地 來 源 證 及 發 票 ：  
所 有 內 載 商 業 貨 品 的 包 裹 均 應 附 上 產

地 來 源 證 及 發 票  
 
包 裝 ：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堅 固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派 遞 ：  
包 裹 不 會 獲 派 遞，收 件 人 須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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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阿里群島 BALEARES ISLAND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見 西 班 牙  
 

 地 址 ：  
包 裹 及 發 遞 單 上 的 地 址 必 須 包 括 下 列

其 中 一 個 地 方 名 稱 ：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2,5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或 法 文 填 寫。報 關 表 格 必 須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 。  
 
禁 寄 物 品 ：  
與 西 班 牙 相 同  
 
受 管 制 物 品 ：  
與 西 班 牙 相 同  
 
進 口 證 ：  
與 西 班 牙 相 同  

  
Alaró 

Alayor 

Alcudia 

Andraitx 

Artá 

Benisalem 

Buñola 

Cala Mayor 

Calvia 

Campanet 

Campos del Puerto 

Capedepera 

Cartuja de 
Valldemosa 

Ciudadela 

Felanitx 

Ferrerias 

Ibiza 

Inca 

La Puebla 

Lloseta 

Lluchmayor 

Mahon 

Manacor 

Mercadal 

 
Montuiri 

Muro 

Paguera 

Palma de Mallorca 

Petra 

Pollensa 

Porreras 

Puerto Andraitx 

Puerto de Pollensa 

San Antonio Abad 

San Francisco Javier

San Juan 

San Luis 

Santa Eulalia del Rio

Santa Margarita 

Santa Maria 

Santany 

Sineu 

Soller 

Son Servera 
Villacarlos 

Vallde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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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 BANGLADESH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 保 險 信 件 除 外 ）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15,600 元 ）(4)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 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無 塗 膠 表 格 。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關 稅 及 銷 售 稅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收 件 地 址 為 郵 政 信 箱（ 即 沒 有 收 件 人 確

實 地 址 ） 的 掛 號 及 保 險 郵 件 不 獲 收 寄 。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及平 郵保險包 裹 （限 額 ：15,600 元）

 
報 關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所 有 印 刷 品 均 須 附 有 報 關 單 。  

報 關 單 上 應 清 楚 列 明 製 造 貨 品 的 原

料，例 如：絲 襪、棉 質 原 料、鍍 銀 餐 具 。

如 包 裹 內 同 時 載 有 書 籍 及 照 片 以 及 其

他 物 品，應 分 別 列 明 其 價 值。如 包 裹 內

載 物 品 為 煙 草、雪 茄 煙 及 香 煙，應 清 楚

列 明 物 品 的 淨 重，而 每 個 牌 子 的 雪 茄 煙

或 香 煙 亦 應 清 楚 說 明 個 別 品 牌 的 數 目

及 淨 重 。  
 
禁 寄 物 品 ：  
所 題 文 字 等 有 損 孟 加 拉 領 土 完 整 或 主

權 的 物 品 ； 非 孟 加 拉 本 土 製 造 而 印 有

Bangobandhu 或 孟 加 拉 總 統 肖 像 作 為 標

記 或 標 籤 的 物 品；玻 璃 紙；硬 幣、紙 幣、

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護 照、無 異 議 證 書（ 由 政 府 簽

發 給 有 意 申 請 海 外 工 作 證 的 國 民 的 證

明 書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的 郵

件 （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印

有 模 仿 流 通 鈔 票 圖 樣 的 棉 質、絲 質 或 編

織 布 料；印 有 全 部 或 一 半 模 仿 流 通 鈔 票

圖 樣 的 標 籤 以 及 加 上 這 些 標 籤 的 物

品；孟 加 拉 政 府 本 票 或 股 票；偽 造 或 仿

製 的 硬 幣 ； 壓 印 或 刻 有 硬 幣 圖 樣 的 鑄

模；乾 電 池；複 印 油 墨；15 至 100 瓦 的

電 燈 泡；電 吊 扇；假 郵 票；手 提 噴 霧 器；

尺 碼 在 2-4/3 以 下 的 鎖 及 扣 鎖 ； 色 情 的

刊 物、圖 畫、繪 畫 或 物 品；熱 塑 樹 脂（ 鞋

類 質 量 標 準 ）； 以 奎 寧 染 色 的 粉 紅 色 衣

料；手 電 筒；病 毒 及 病 原 體（ 取 得 孟 加

拉 政 府 特 別 許 可 者 除 外 ）； 以 保 險 郵 件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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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 BANGLADESH（續）  
 
 
受 管 制 物 品 ：  
鋁 導 體；武 器；單 車 輪 胎；文 件；藥 物

及 類 似 物 質；工 程 產 品；滅 火 器；以 長

度 或 件 數 作 售 賣 單 位 的 原 料 ； 軟 鋼 管 ；

油；紙（捲 煙 紙、廁 紙 及 其 他 作 特 別 用

途 的 紙 除 外 ）；植 物 、 植 物 各 部 分 及 種

子 ； 直 徑 8 吋 以 下 的 熱 塑 樹 脂 管 ； 樣

品；鏟；野 生 雀 鳥 毛 皮；尿 素；無 線 電

儀 器。有 些 物 品 只 可 經 由 孟 加 拉 貿 易 公

司 進 口 。  
 
單 據 副 本 ：  
為 保 障 本 身 利 益 ， 商 業 包 裹 寄 件 人 應 將

所 需 單 據 的 副 本 以 空 郵 寄 予 孟 加 拉 境 內

的收件人，例如：(1)清楚填妥 的報關單

(2)產 地 來 源 證 及 (3)分 別 列 明 包 裹 內 每

件 物 品 價 值 的 發 票 。 有 關 單 據 副 本 如 可

在 包 裹 送 達 前 寄 抵 孟 加 拉 ， 將 有 助 收 件

人順利辦 理清關手 續。  
 
關 稅 及 銷 售 稅 ：  
所 有 輸 入 孟 加 拉 境 內 的 貨 物 均 須 按 其

完 稅 價 格 徵 收 關 稅 及 銷 售 稅，但 應 繳 稅

款 不 超 逾 2.50 塔 卡 的 郵 件 則 無 須 繳 付

稅 項 。  
 
地 址 ：  
寄 件 人 應 盡 可 能 在 收 件 人 地 址 上 註 明

收 件 地 址 所 屬 地 區 的 名 稱。收 件 地 址 為

郵 政 信 箱（ 即 沒 有 收 件 人 確 實 地 址 ）的

包 裹 不 獲 收 寄 。  
 
賠 償 ：  
除 非 在 香 港 境 內 損 壞 ， 否 則 瓷 器 、 玻

璃 製 品 及 其 他 極 易 破 碎 的 物 品 均 不 獲

賠 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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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克斯群島 BANKS ISLANDS 
（ 見 瓦 努 阿 圖 VANUATU）  
 
 

巴巴多斯 BARBADO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1,250 元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至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藥 物 （ 領 有 牌 照 者 除 外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 限 額 ： 1,25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進 口 的 植 物 及 種 子  
 

巴蘇陀蘭 BASUTOLAND 
（ 見 萊 索 托 LESOTHO）  
 
 

貝專納保護國 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 見 博 茨 瓦 納 BOTSW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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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羅斯 BELARUS（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9,000 元 ）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3)綠 色 標 籤、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一 張 發

遞 單 ， 應 以 白 俄 羅 斯 文 、 法 文 、 俄 文 或

英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以 普 通 或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刀 *。 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內 載 外 幣 的 保 險 信 件 ，外 幣 最 高 限 額 為

200美元。另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只 限 空 郵 保險包 裹 （限 額 9,000 元）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一 張 發 遞 單，應 以 白

俄 羅 文 、 法 文 、 俄 文 或 英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所 有 武 器 及 軍 火 ； 動 物 製 品 （ 例 如 肉

類、可 食 用 什 臟 及 其 製 品、家 禽 和 動 物

飼 料 ）； 麻 醉 藥 物 、 精 神 藥 物 及 吸 食 鴉

片 及 大 麻 的 用 具；對 白 俄 羅 斯 的 政 治 及

經 濟、國 家 安 全、國 民 的 道 德 及 健 康 等

或 會 構 成 影 響 的 印 製 品、視 聽 材 料 以 及

任 何 其 他 資 料；白 俄 羅 斯 法 例 所 禁 制 的

物 品；鈔 票、銀 行 紙 幣、硬 幣、各 類 無

記 名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已 投 保 的 除 外 ）； 煙 草 、 煙 草

製 品 、 含 酒 精 製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所 有 動 物 製 品（ 附 有 原 寄 國 家 獸

醫 檢 疫 機 關 發 出 的 證 書 者 除 外 ）； 種 子

（ 附 有 原 寄 國 家 發 出 植 物 檢 疫 證 書 者

除 外 ）； 獸 醫 用 藥 劑 、 生 物 物 質 和 取 自

動 物 的 物 品（ 獲 白 俄 羅 斯 農 業 部 獸 醫 檢

疫 部 部 長 簽 發 授 權 書 者 除 外 ）。  
 
發 票 ：  
必 須 附 有 發 票 。  
 
進 口 證 ：  
寄 件 人 有 責 任 確 保 寄 發 貨 品 前 已 取 得

所 需 進 出 口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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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羅斯 BELARUS（Republic of）(續 ) 
 
關 稅 :  
在 一 個 月 之 內 以 郵 件 方 式 寄 給 當 地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物 品，如 價 值 不 多 於 100 歐 元

( 或 120 歐 元 【 如 內 載 物 不 能 分 開 計

算 】 )， 則 可 免 付 關 稅 。  

 

下 列 不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物 品 一 律 須 繳 付 關

稅 及 其 他 稅 項 （ 單 一 稅 率 ）：  

 
物 品  關 稅 及 稅 項 ( 以

歐 元 計 算 的 百

分 比 )  
建 築 物 料 、 牆 紙  30% ， 但 每 公 斤

最 少 須 付 2 歐 元

吸 塵 機  30% ，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15 歐 元  
熨 斗  30% ，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2 歐 元  
微 波 爐  30% ，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15 歐 元  
爐 具 、 電 煱  30% ，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30 歐 元  
家 用 雪 櫃  30% ，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40 至 50

歐 元  
家 用 洗 碗 碟 機  30% ，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150 歐 元

家 用 洗 衣 機  
(全 自 動 洗 衣 機 )  

30%，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50 至

110 歐 元  
 
 

家 用 衣 車  30%，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4 0 歐 元  
10 公 斤 以 下 的

便 攜 式 電 腦  
30%，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24 0 歐 元

陰 極 射 線 管 電 腦

顯 示 器 [視 乎 螢

幕 大 小 (以 對 角

長 度 而 定 ) ]  

30%，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2 0 至 65
歐 元  

家 用 錄 像 機 或 錄

像 放 映 機  
30%，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3 5 歐 元  
液 晶 體 顯 示 屏

[視 乎 螢 幕 大 小

(以 對 角 長 度 而

定 ) ]  

30%，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5 0 至 110
歐 元  

陰 極 射 線 管 電 視

接 收 器 ， 包 括 家

庭 影 院 系 統 ， 視

乎 螢 幕 大 小 (以
對 角 長 度 而 定 )。

30%，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3 0 至 110
歐 元  

液 晶 體 電 視 接 收

器 ， 包 括 家 庭 影

院 系 統 ， 視 乎 螢

幕 大 小 (以 對 角

長 度 而 定 )  

30%， 但 每 件 最

少 須 付 50 0 至

1 ,000 歐 元  

 
禮 品 包 裹 ：  
供 收 件 人 作 個 人 用 途 的 某 些 物 品 可 在

不 超 過 指 定 限 額 的 情 況 下 不 需 進 口 證

而 作 小 量 投 寄。禮 品 包 裹 不 得 內 載 容 易

腐 爛 的 食 物、載 於 密 封 或 玻 璃 容 器 的 食

品 、 酒 精 、 衣 料 、 線 或 手 錶 。  
 
包 裝 ：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堅 固，足 以 應 付 長

途 運 送 並 能 保 護 內 載 物 品 。  
 
地 址 :  
CP 71 發 遞 單 或  CP 72 海 外 包 裹 地 址

套 上 須 填 寫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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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BELGIUM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46,000 元 ） (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佛 蘭 芒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關 稅 ：  
印 刷 品 及 書 籍 通 常 無 須 繳 付 關 稅，但 這

些 郵 件 貼 上 綠 色 驗 關 標 籤。經 海 關 處 理

的 物 品 須 繳 付 15 比 利 時 法 郎 的 稅 款 。

 
禁 寄 物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 ； 各 種 海 產 食 物 。  
 
包 裝 及 標 記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應 在 郵 件 上 收 件 地 址 目 的 地 名 稱 左 方

註 明 有 關 的 郵 遞 區 號 碼 （ 如 已 知 者 ），

例 如 ： 6000 CHARLEROI, 5000 NAMUR，

以 助 加 快 比 利 時 境 內 的 派 遞 工 作 。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及平 郵保險包 裹（限 額：46,000 元）；

快郵（只 限 城巿派 遞區域以 內的地址 ）。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佛 蘭 芒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苦 艾 酒；不 屬 比 利 時 法 定 貨 幣 的

青 銅、銅 或 鎳 硬 幣（ 供 收 藏 之 用 而 已 停

用 的 硬 幣 除 外 ）； 避 孕 用 品 ； 違 反 比 利

時 政 策 的 報 章 及 刊 物；放 射 性 物 質；各

種 海 產 食 物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 ； 食 品 ， 新 鮮 水 果 ； 植 物 。

此 外 ， 多 種 物 品 進 口 時 須 出 示 許 可 證 ，

收 件 人 必 須 事 先 申 領 。  
 
包 裝 及 標 記 ：  
所 有 內 載 賽 璐 珞 製 成 品 的 包 裹 均 須 註

有 “inflammable”（ 易 燃 ） 字 樣 。  
 
派 遞 ：  
大 部 分 地 區 均 設 包 裹 派 遞 服 務，有 關 當

局 會 收 取 派 遞 費。如 目 的 地 不 設 派 遞 服

務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 。

如 欲 有 關 當 局 通 知 收 件 人 領 取 包 裹，須

註 明 “En Gare”而 非 “Poste Restante”

字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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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BELGIUM（續）  
 
 
地 址 ：  
寄 件 人 投 寄 包 裹 往 郵 政 信 箱 地 址 時，應

在 包 裹 上 註 明 收 件 人 的 完 整 地 址，以 便

當 局 寄 出 郵 件 抵 達 通 知 書 予 收 件 人，加

快 清 關 及 派 遞 工 作。地 址 應 包 括 下 列 各

項 資 料 ：  
 
(i) 收 件 人 姓 名 （ 私 人 包 裹 ） 及 /或 公 司

名 稱 （ 商 業 包 裹 ）  

(ii) 郵 箱 編 號  

(iii) 收 件 人 地 址 的 郵 政 編 碼 及 地 區  
 
詳 情 請 參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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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茲 BELIZE 
（前英屬洪都拉斯）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掛 號 (2)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2,500
元 ）(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7)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4)及 (7)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 及 彈 藥；賽 璐 珞；硬 幣、白 金、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以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掛 號 或 保 險 信 件

投 寄 者 除 外 ）； 匕 首 ， 未 經 妥 善 包 裝 的

刀 剪 類 工 具；活 動 物（ 蜜 蜂、水 蛭、桑

蠶 以 及 由 認 可 機 構 交 換 投 寄 以 控 制 害

蟲 的 寄 生 蟲 及 捕 食 害 蟲 的 動 物 除 外 ）；

火 柴，任 何 爆 炸 或 易 燃 物 品；麻 醉 藥 物

（ 領 有 由 政 府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者 除 外 ）；

糖 精 及 類 似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寄 生 蟲 及 滅 蟲 物 品 樣 本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平郵保險 包 裹 （限 額 ：2,500 元）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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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寧 BENIN（Republic of） 
（ 前 達 荷 美 ）  
 
 

禁 寄 物 品 ：  
含 酒 精 飲 料 及 可 用 以 生 產 含 酒 精 飲 料

的 產 品；武 器 及 彈 藥；唱 片；獎 章；甲

基 化 酒 精 ； 軍 事 用 品 ； 礦 泉 水 ； 香 蕉 、

柑 橘、可 可、咖 啡、棉 樹；糖 精 及 化 學

食 品 色 素；可 能 用 以 蒸 餾 酒 精 的 蒸 餾 器

及 其 他 儀 器；甘 蔗；鳳 眼 藍；度 量 衡 儀

器 ； 以 普 通 郵 件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地 址 ：  
包 裹 可 寄 往 境 內 各 地，但 必 須 由 收 件 人

前 往 下 列 最 近 的 郵 政 局 領 取，故 寄 件 人

應 盡 可 能 在 收 件 地 註 明 下 列 地 名 ：  
 
Abomey 

Abomey-Calavi 

Adjohon 

Allada 

Aplahoué 

Athiémé 

Attogon 

Bimbéréké 

Bohicon 

Cotonou 

Cové 

Dassa-Zoumé 

Djougou 

Grand-Popo 

Kandi 

Natitingou 

Nikki 

Ouidah 

Parakou 

Pobé 

Porto-novo R.P. 

Sakété 

Savalou 

Savé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 只 限 掛 號 及 保 險 信 件 ） (2) 掛 號

(3)空 郵及 平 郵保險 信件（限 額：2,500元）

（另 見 下 文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法 文 以 及 英 文

填 寫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保 險 ：  
寄 往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所 列 地

方 的 郵 件 可 以 投 保 。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 郵保險包 裹 （限 額 ：2,500 元）

（ 另 見 上 文 ）  
 
報 關 及 文 字 ：  
四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法 文 以

及 英 文 填 寫 。  
 

 

 
收 費 ：  
除 科 托 努 外，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境 內 遞 送 費 用 。  
 
派 遞 ：  
收 件 人 必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取 包 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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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達 BERMUD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2,500 元 ）（ 只 限 主 要 城 鎮 ） (4)印 刷 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藥 物（ 領 有 百 慕 達生 署 署 長 簽 發 的 牌

照 除 外 ）； 放 射 性 物 質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 郵保險包 裹 （限 額 ：2,500 元）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藥 物（ 領 有 百 慕 達生 署 署 長 簽

發 的 牌 照 除 外 ）； 放 射 性 物 質 。  
 
特 惠 關 稅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英 國 貨 品 可 獲 關 稅 優

惠 。 有 關 查 詢 應 寄 交 貿 易 海 關 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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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丹 BHUTAN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5)特 快

專 遞 （ 服 務 可 達 廷 布 ）  
 
報 關 ：  
(3)及 (4)綠 色 標 籤  
 
一 般 規 定 ：  
與 印 度 相 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一 般 規 定 ：  
與 印 度 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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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維亞 BOLIVI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4)小 郵 包 (5)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4)及 (5)綠 色 標 籤，宜 以 西 班 牙 文 填 寫。

CN22 及 CN23 上 的 報 關 資 料 必 須 正 確

無 誤。玻 利 維 亞 的 國 家 海 關 當 局 會 充 公

任 何 虛 報 報 關 資 料 的 小 郵 包、國 際 郵 政

包 裹 及 特 快 專 遞 發 遞 （ 文 件 ／ 貨 品 ），

直 至 相 關 關 稅 已 支 付 為 止 。  
 
禁 寄 物 品 ：  
香 煙、捲 煙 紙；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 旅 行 支 票 、

國 際 信 用 卡、白 金、金 或 銀 幣、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共 產 主 義 著 作；任 何 不 道

德 的 物 品 或 刊 物 ； 練 習 簿 、 字 紙 或 廁

紙 ； 男 裝 及 童 裝 棉 質 或 人 造 質 料 衣 物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舊 衣 物 （ 附 有 由 主 管

當 局 簽 發 並 由 玻 利 維 亞 領 事 館 加 簽 的

消 毒 證 明 書 者 除 外 ）； 未 經 烹 煮 的 食

物，特 別 是 海 產；家 居 用 的 肥 皂 及 防 臭

劑 （ 固 體 或 漿 糊 狀 ）、 去 污 粉 、 地 蠟 ；

燕 麥 粉、麵 飽 發 酵 劑、以 小 容 器 盛 載 的

發 粉 及 魚 膠、湯 粉；烈 酒、葡 萄 酒 及 甜

酒；活 動 物 及 植 物；人 造 纖 維 襪 子 及 拉

鍊 ； 放 射 性 物 質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 ； 藥 物 ； 藥 劑 ； 烈 酒 。  
 
賠 償 ：  
除 非 掛 號 郵 件 所 載 物 品 全 部 寄 失 或 完

全 損 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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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維亞 BOLIVIA (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報 關 單 上 所 示 包 裹 重 量 應 以 克 為

單 位 。 宜 以 西 班 牙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電 池 ； 香 煙 ； 打 火 機 、 捲 煙 紙 ；

紙 幣 、 硬 幣 、 旅 行 支 票 、 國 際 信 用 卡 、

金、白 金 或 其 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證 券；共

產 主 義 著 作 ； 任 何 不 道 德 的 物 品 或 刊

物；練 習 簿、字 紙 及 廁 紙；男 裝 及 童 裝

棉 質 或 人 造 質 料 衣 物；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舊 衣 物（附 有 由 主 管 當 局 簽 發 及 玻 利 維

亞 領 事 官 員 認 證 的 消 毒 證 明 書 者 除

外 ）； 未 經 烹 煮 的 食 物 ， 特 別 是 海 產 ；

人 造 纖 維 襪 子 ； 家 居 用 的 肥 皂 、粉 、

去 污 粉、洗 頭 水 及 防 臭 劑（固 體 或 漿 糊

狀 ）；珠 寶 及 貴 重 物 品 ； 燕 麥 粉 、 麵 飽

發 酵 劑 、 以 小 容 器 盛 載 的 發 粉 及 魚 膠

粉 ； 管 及 接 管 配 件 ；聚 乙 烯 袋 ； 鋼 桶 、

細 頸 大及 膠 瓶 ； 烈 酒 ； 葡 萄 酒 及 甜

酒 ； 拉 鍊 ； 放 射 性 物 質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藥 物 ； 藥 劑 ； 烈 酒 。  
 
 

  
 
發 票 ：  
每 件 或 每 批 價 值 逾 100 美 元 的 包 裹 須 附

上 由 玻 利 維 亞 領 事 簽 署 的 商 業 發 票。發

票 可 另 行 郵 寄 或 夾 附 於 包 裹 內。如 屬 後

者 ， 報 單 上 應 註 明 “Commercial Invoice 
Enclosed”（ 內 附 商 業 發 票 ） 字 樣 。 如

一 次 過 郵 寄 數 件 包 裹，寄 件 人 應 為 包 裹

編 上 1、2、3 等 號 數 ， 並 將 發 票 夾 附 在

第 1 號 包 裹 內，而 有 關 包 裹 及 其 餘 包 裹

的 報 關 單 亦 應 註 明 “Commercial Invoice 
in Parcel No. 1”（ 第 1 號 包 裹 內 附 商 業

發 票 ） 字 樣 。  
 
進 口 許 可 證 ：  
價 值 逾 500 美 元 的 包 裹 須 附 上 進 口 許 可

證 。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與 普 通 商 業 郵 件 一 樣，須 繳 付 進 口

稅 及 其 他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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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斯尼亞  ─  黑塞哥維那  
BOSNIA AND HERZEGOVINA (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掛 號（限 量：20 克 ）(2)印 刷 品（只 限

重 量 20 克 以 下 的 報 紙 ）(3)特 快 專 遞 (只
限 薩 拉 熱 窩 )  
 
禁 寄 物 品 ：  
墮 胎 藥；捲 煙 紙；用 以 製 造 人 造 酒 及 烈

酒 的 精 油；炸 藥；各 種 槍 械、該 等 武 器

的 零 件 或 槍 械 及 彈 藥；含 有 超 過 0.035%
硫 酸 用 作 防 腐 劑 的 食 品；非 法 附 有 波 斯

尼 亞  ─  黑 塞 哥 維 那 原 產 地 標 記 的 外

國 貨 品；外 國 彩 票 及 博 彩 宣 傳 品；大 小

及 顏 色 與 國 家 鑄 幣 相 似 的 代 幣 ； 信 鴿 ；

活 的 反 芻 動 物 或 其 屍 體；軍 人 制 服；鸚

鵡；禁 止 進 口 以 及 在 境 內 傳 閱 的 印 刷 品

（ 期 刊 、 書 籍 等 ）（ 在 海 外 印 刷 擬 作 銷

售 的 物 品 必 須 註 明 寄 往 波 斯 尼 亞  ─

黑 塞 哥 維 那 認 可 銷 售 商 方 可 獲 收 寄 ）；

哨 子、匙 羹 及 其 他 用 以 盛 載 食 物 及 含 鉛

成 份 超 過 10%的 物 品；含 有 琉 酸 的 酒 及

葡 萄 酒 ； 酵 母 ； 波 斯 尼 亞  ─ 黑 塞 哥 維

那 國 家 貨 幣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乙 酸 ； 動 物 及 家 禽 ； 細 菌 培 養

基；賽 璐 珞、菲 林；地 圖 的 平 版 印 刷 本

（ 比 例 為 1:25000 及 以 上 者 除 外 ）； 藥

劑；麻 醉 藥 物；鴉 片 及 特 製 藥 劑；植 物、

種 子、果 實、毒 藥；滅 蛭 的 製 劑；供 人

體 使 用 的 血 清 及 供 動 物 使 用 的 疫 苗；蠶

卵；狩 獵 武 器 及 彈 藥；葡 萄 酒；無 線 電

報 及 電 話 器 材 。  

按 照 波 斯 尼 亞  ─  黑 塞 哥 維 那 規 例 獲

豁 免 關 稅 的 物 品 可 透 過 郵 寄 方 式 進

口 ， 寄 件 人 宜 註 明 進 口 該 等 貨 品 的 原

因 。 多 類 貨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 ，

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領 取

所 需 證 件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服 務 暫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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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茨瓦納 BOTSWANA 
（前貝專納保護國）  
 
 
下 列 為 博 茨 瓦 納 境 內 較 主 要 地 方 ：  
 
Francistown 

Gaborone 

Ghanzi 

Kanye 

Kasane 

Kazungula 

Lobatsi 

Machaneng 

Mahalapye 

Maun 

Mochudi 

Molepolole 

Palapye 

Ramoutsa 

Tsabong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假 或 偽 造 的 硬 幣；紙 幣 或 其 他 證 券；每

1000 支 重 逾 2 公 斤 的 香 煙 ； 果 實 ； 金 ；

蜂 蜜 及 舊 養 蜂 用 品 ； 不 雅 及 色 情 物 品 ；

麻 醉 藥 物 （ 領 有 由生 署 署 長 （地 址 ：

Private Bag 5, Gaberoues）簽 發 的 許 可 證

除 外 ）； 植 物 ； 寶 石 ； 監 獄 及 感 化 院 內

囚 犯 所 製 物 品 ； 二 手 衣 物 及 鞋 類 ； 銀 ，

白 金 及 珠 寶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兵 器 及 武 器，包 括 袋 裝 刀 及 玩 具

手 槍；賽 璐 珞 及 電 影 菲 林；芝 士；酒 類；

軍 服 及 軍 用 裝 備；未 經 加 工 的 煙 葉；植

物 及 種 子；米；血 清、疫 苗 及 類 似 製 劑；

酵 母 。  

 進 口 證 ：  
多 類 貨 品 均 須 領 有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郵 件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  
 
關 稅 ：  
宣 傳 物 品（ 包 括 直 接 寄 往 私 人 地 址 的 宣

傳 物 品 ） 須 繳 付 關 稅 。  

 



香 港 郵 政  海 外 郵 政 ─ 運 送 目 的 地 的 服 務 資 料  B
 
 

二 ○ ○ ○ 年 四 月    B  • 第 1 9 頁
 

博茨瓦納 BOTSWANA（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報 關 單 必 須

列 明 投 寄 時 有 關 製 成 品 在 公 開 巿 場 上

的 時 值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進 口 證 ：  
多 類 貨 品 均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包 裹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取 得 所 需 證

件。至於價值不超過 80 元以及重量不超

過 5公斤的真正禮品包裹則不需進口證。

 
發 票 ：  
收 件 人 必 須 就 所 有 商 業 包 裹 出 示 簽 證 發

票。寄件 人應將發 票及包裹 分開投寄 。

 
包 裝 及 標 記 ：  
除 賽 璐 珞 及 電 影 與 攝 影 菲 林 須 符 合 一

般 包 裝 及 標 記 的 規 定 外 （見 第 六 部 ），

所 有 寄 往 Kasane 及 Kazungula 的 包 裹 如

內 載 全 部 或 部 分 由 賽 璐 珞 所 製 的 物

品 ， 必 須 附 有 清 楚 註 明 “CELLULOID”

（賽 璐 珞 ）字 樣 的 標 籤 。  
 
特 惠 關 稅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英 國 貨 品 可 獲 關 稅 優

惠 。 有 關 詳 情 可 向 貿 易 海 關 部 查 詢 。  

收件時可能須就包裹繳付碼頭使用費。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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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BRAZIL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3)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葡 文 、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墮胎藥；動物及動物製品（桑蠶及水蛭除

外）；侵犯版權的物品；人造葡萄酒；歐洲

品種的蜜蜂；牛油、人造牛油、芝士；軍

事用化學品；咖啡樹及種子；硬幣、紙幣、

流通鈔票或無記名證券、旅行支票、白金、

金或銀（不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及

其他貴重物品；匕首、短劍、匕首刀身；

蛋；炸藥；魚類、甲殼類、貝類、軟體動

物及其部分；槍械或其零件*；腐爛或變壞

的食品或醫藥產品；以電子煙及同類名稱

為名的電子吸煙裝置（尤其是旨在作為香

煙、雪茄、煙斗或類似產品替代品的電子

吸煙裝置）、任何此等電子吸煙裝置的配件

及補充裝，或任何相關的市場推廣或宣傳

物品；外國彩票及傳單；手銬及籐鞭；蜂

蜜；肉類及肉類製品；奶類及奶類製品；

麻醉藥物；容易腐爛的物品；郵票（載於

已封口的掛號信件中者除外）；並非用葡文

寫成的小學教科書；虛報原產地的產品；

擾亂公安的刊物；放射性物質；經使用的

消費品（寄予政府認可慈善機構而為公眾

利益入口者除外）。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含 酒 精 飲 料；生 物 品；有 生 命 的

培 養 菌；從 煤 炭 提 鍊 的 染 料；用 以 生 產

人 造 飲 料 的 提 煉 物；菲 林、賽 璐 珞；果

實；昆 蟲；細 菌；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植 物 及 其 部 分；馬 鈴 薯；原

棉；廢 棉；棉 籽；糖 精 及 類 似 物 質；種

子 及 堆 肥；烈 酒；蔬 菜 農 產 品；有 毒 的

野 生 動 物；獸 醫 產 品；劇 毒 物 料；武 器

及 彈 藥。寄 往 巴 西 的 藥 物 必 須 在 包 裝 外

詳 細 註 明 有 關 成 分 的 資 料。香 煙、小 雪

茄、煙 斗 等 物 品 以 及 其 他 煙 類 產 品，不

論 是 否 由 煙 草 製 成，必 須 屬 個 人 寄 出 的

禮 品 ， 方 可 進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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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BRAZIL（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保 險 包 裹 （ 限 額 ： 33,6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葡 文 、 西 班 牙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任 何 活 動 物 （ 包 括 雀 鳥 、 水 蛭 、

細 水 的 甲 殼 類 動 物、寄 生 蟲、捕 食 害 蟲

的 動 物 以 及 無 危 險 的 爬 行 類 動 物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不 得 以 “Poste Restante”（存 局 待 領 ）

作 為 收 件 地 址。寄 件 人 必 須 在 所 有 寄 給

銀 行 或 收 件 人 代 理 的 包 裹 包 裝 及 發 遞

文 件 上，註 明 最 終 收 件 人 以 及 代 理 人 的

全 名 及 地 址 。  
 
發 票 ：  
每 件 商 業 包 裹 或 同 時 寄 給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整 批 商 業 包 裹 必 須 附 有 一 式 四 份 的

商 業 發 票。有 關 發 票 必 須 由 商 會 簽 署 並

蓋 印 以 核 證 物 品 的 原 產 地，或 另 外 附 有

一 式 四 份 的 產 地 來 源 證 。  
 
禮 品 包 裹 ：  
價 值 在 5 美 元 以 下 的 包 裹 無 須 繳 付 稅

項 或 附 上 進 口 證，超 逾 此 價 值 者 則 須 付

足 稅 款 以 及 其 他 費 用。收 件 人 必 須 申 領

進 口 證 或 兌 換 證 明 書，包 裹 內 亦 須 夾 附

有 關 文 件 的 副 本 。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派 遞 ：  
包 裹 不 會 獲 按 址 派 遞。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自 行 前 往 目 的 地

郵 政 局 領 件。屆 時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任 何 應 繳 付 的 關 稅 或 手 續 費 以 及

寄 倉 費 。  

 



香 港 郵 政  海 外 郵 政 ─ 運 送 目 的 地 的 服 務 資 料  B
 
 

二○○○年 四 月  B  • 第 2 2 頁
 

英屬南極地區 BRITISH ANTARCTIC TERRITORY 
（ 格 雷 厄 姆 地 、 南 奧 克 尼 、 南 設 得 蘭 ）  
 
（ 與 福 克 蘭 群 島 FALKLAND ISLANDS、 南 喬 治 亞 地 區 THE TERRITORY OF SOUTH 
GEORGIA 及 南 桑 威 奇 群 島 SOUTH SANDWICH ISLANDS 相 同 ）  
 
 

英屬圭亞那 BRITISH GUIANA 
 
（ 見 圭 亞 那 GUYANA）  
 
 

英屬洪都拉斯 BRITISH HONDURAS 
 
（ 見 伯 利 茲 BE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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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印度洋地區  
BRITISH INDIAN OCEAN TERRITORY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英 屬 印 度 洋 地 區 不 設 掛 號 郵 件 服 務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印 刷 品 (2) 小 郵 包 (3)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報 關 ：  
(2)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鴉 片、嗎 啡 及 其 他 麻 醉 藥 物。其 他 禁 寄

物 品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路 線 ：  
信 件 均 會 寄 送 往 毛 里 求 斯 以 待 發 遞 到

各 島；通 常 一 年 內 約 有 三 次 可 以 把 存 放

在 毛 里 求 斯 的 郵 件 發 遞 往 目 的 地 。  
 
地 址 ：  
最 後 一 行 加 入 郵 政 編 碼 ”BBND 1ZZ”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只 有 寄 往 查 戈 斯 群 島 的 包 裹 可 獲 收 寄 。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蜜 蜂、水 蛭 及 桑 蠶、作 售 賣 用 途 的 舊 衣

物 。  
 
受 管 制 物 品 ：  
由 認 可 機 構 交 換 投 寄 以 控 制 害 蟲 的 寄

生 蟲 及 滅 蟲 物 品 可 獲 收 寄。植 物 須 取 得

農 業 部 部 長 的 許 可 才 可 進 口 。  
 
路 線 ：  
包 裹 均 會 寄 送 往 毛 里 求 斯 以 待 發 遞 到

各 島；通 常 一 年 約 有 三 次 可 以 把 存 放 在

毛 里 求 斯 的 郵 件 發 遞 往 目 的 地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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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萊 BRUNEI DARUSSALAM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2,50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 服 務 可 達

Bandar Seri Begawan, Kuala Belait 及

Tutong。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彩 票、國 家 獎 券 或 其 他 與 賭 博 交 易 有 關

的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植 物、植 物 各 部 分 及 種 子 等 進 口 前 必 須

取 得 農 業 署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方 可 入 境 。  

寄 給 商 行 或 個 人 的 藥 品、藥 物、農 業

獸 醫 產 品、殺 蟲 劑 等 必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才 可 獲 派 遞 。  

藥 品 及 醫 療 產 品 必 須 附 有 由 主 管 醫 療

當 局 簽 證 的 購 貨 發 票 方 可 獲 收 寄 。  

文 萊 元 紙 幣、新 加 坡 元 紙 幣 及 印 度 與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流 通 鈔 票 只 可 寄 往 獲 准 接

收 有 關 紙 幣 的 文 萊 銀 行 。  
 

 發 票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2,500 元）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與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相 同  
 
受 管 制 物 品 ：  
與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相 同  
 
發 票 ：  
所 有 內 載 商 品 的 郵 件 應 附 上 兩 張 正 式

發 票 的 副 本 。  
 
地 址 ：  
寄 件 人 應 在 目 的 地 名 稱 後 寫 上 郵 遞 區

號 碼 （ 如 已 知 者 ）， 亦 須 在 地 址 之 後 以

正 楷 註 明 “BRUNEI DARUSSALAM”（ 文

萊 ） 的 全 名 。  
 
派 遞 ：  
包 裹 不 會 獲 派 遞，收 件 人 須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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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亞 BULGARI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8,400 元 ） (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法 文 及 英 文 填 寫  
 
禁 寄 物 品 ：  
有違保加利亞法例及風俗的文件、印刷品、照

片、影片、錄製品或樂譜均不得投寄；各類舊

衣物，包括鞋類、麻布、毛毯及床單；刀*；
任 何 活 動 物（ 包 括 雀 鳥、水 蛭、細 小 的

甲 殼 類 動 物、寄 生 蟲、捕 食 害 蟲 的 動 物

以 及 無 危 險 的 爬 行 類 動 物 ）； 打 開 時 有

錄 音 播 放 的 音 樂 卡 ； 應 課 稅 品 ； 硬 幣 、

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無 記 名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均 不 得 以 普

通、掛 號 或 非 保 險 信 件 形 式 投 寄；麻 醉

藥 物 、 精 神 藥 物 、 麻 醉 劑 、 有 毒 物 品 ；

武 器 及 彈 藥、爆 炸 品、易 燃 物 品 或 其 他

危 險 物 品；淫 褻 或 不 道 德 物 品；因 其 性

質 或 包 裝 方 法 而 會 危 及 郵 務 工 作 者 或

其 他 人 士 的 生 命 或 健 康，或 弄 髒 或 損 壞

其 他 物 品 或 郵 政 設 備 的 物 品；未 附 有 許

可 證 或 證 書 的 可 移 動 文 物；與 被 禁 或 未

經 註 冊 的 教 派 或 組 織 有 關 的 宗 教 物 品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植 物 及 植 物 各 部 分 ； 郵 票 。  
 
封 口 ：  
所 有 保 險 郵 件 必 須 以 相 同 的 蠟 或 鉛 印

封 口，印 上 須 有 寄 件 人 劃 一 的 特 別 圖 案

或 標 記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 郵保險包 裹（限額 ： 8,4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宜 以 保 加 利 亞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如

為 禮 品 包 裹，必 須 在 每 張 報 關 單 及 包 裹

上 以 顯 眼 字 體 註 明 為 “Gift Parcel”（ 禮

品 包 裹 ）。  
 
禁 寄 物 品 ：  
糖 精；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酒 精 ； 果 醬 ； 植 物 及 植 物 各 部

分 ； 郵 票 。  
 
封 口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包 裹 只 可 以 私 人 名 義 投 寄，商 行 不

得 郵 寄 此 類 物 品。包 裹 所 載 供 救 濟 用 途

的 必 需 品 如 數 量 有 限 並 只 供 收 件 人 使

用 ， 則 無 須 領 取 進 口 證 。  
 
發 票 ：  
包 裹 必 須 附 有 發 票 正 本 或 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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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基納法案 BURKINA FASO 
（前上沃爾特）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法 文 及

英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硬 幣 模 樣 的 籌 碼；藥 物（ 已 領 有

進 口 證 者 除 外 ）； 放 射 性 物 質 ； 非 十 進

制 的 度 量 衡 儀 器；所 有 假 冒 在 法 國 生 產

或 製 造 的 貨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包 括 氣 槍；阿 拉 伯 文 書 籍

及 印 刷 品；礦 泉 水；醃 李；沙 丁 魚 及 蔬

菜 ； 糖 精 及 類 似 產 品 ； 烈 酒 。  
 
地 址 ：  
包 裹 可 寄 往 境 內 各 地，但 必 須 由 收 件 人

前 往 下 列 最 近 的 郵 政 局 領 取，故 寄 件 人

應 盡 可 能 在 收 件 地 址 上 註 明 下 列 地 名 ：

 
* Banfora 
* Batié 
* Bobo-Dioulasso 
 Boromo 
* Dedougou 
* Diébougou 
* Dori 
* Fada N'Gourma’ 
* Gaoua 
 

* Kaya 
* Koudougou 
 Léo 
 Nouna 
* Ouagadougou R.P.
* Ouahigouya 
 Po 
 Tenkodogo 
* Tougan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掛 號 及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2,500 元 ）（ 另 見 下 文 ）

(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法 文 及 英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藥 物 （ 已 領 有 進 口 證 者 除 外 ）； 放 射 性

物 質 ； 以 普 通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保 險 服 務 ：  
只 有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註 有 星

號 (*)的 地 方 設 有 保 險 服 務 。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貴 重 物 品 ：  
見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 元）

（ 另 見 下 文 ）  
 
 

 

派 遞 ：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費 用 。  
 
保 險 ：  
只 有 上 列 註 有 星 號 (*)的 地 方 設 有 保 險

包 裹 服 務 。  
 
貴重物品： 

建議投寄人只以保價郵件的方式郵寄貴重物

品（小型電子裝置，尤其是流動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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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BURMA（Union of） 
（ 見 緬 甸 MYANMAR（Union of））  
 
 

布隆迪 BURUNDI 
（ 前 盧 旺 達 部 分 領 土 ）  
 
（ 盧 旺 達 服 務 資 料 另 載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附 有 掛 號 (3)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2,500 元 ） (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5)綠 色

標 籤，應 以 英 文 另 加 佛 蘭 芒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價 值 超 過 50 法 郎 的 無 記 名 票 據 等 ； 硬

幣 、 金 、 珠 寶 、 白 金 、 寶 石 、 銀 。  
 
受 管 制 物 品 ：  
流 通 鈔 票 （ 必 須 以 保 險 信 件 投 寄 ）； 藥

物（ 領 有 由生 部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方 可 獲

收 寄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佛 蘭 芒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價 值 超 過 50 法 郎 的 無 記 名 票 據

等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藥 物（ 須 領 有 由生 部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 糖 精 及 類 似 物 質 ； 武 器 。 某 些

類 別 貨 品 或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發 票 ：  
每 件 商 業 包 裹 或 寄 給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整

批 商 業 包 裹 須 附 有 發 票，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包 裹 前 確 定 已 符 合 有 關 規 定 。  
 
地 址 :  
CP71 發 遞 單 上 須 填 寫 詳 細 地 址 ， 並 盡

可 能 寫 上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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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柬埔寨人民共和國）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快 郵 （ 只 限 金 邊 ）  
 
報 關 ：  
(3)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流 通 硬 幣、紙 幣、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以 普 通 或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附 有 虛 假 地 址 的 掛 號 集 郵 郵 件 ；

未 經 妥 善 包 裝 的 刀 剪 類 工 具。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進 口 證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地 址 ：  
信 件、郵 包 及 包 裹 上 的 地 址 資 料 必 須 以

清 晰 的 正 體 字 書 寫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禁 寄 物 品 ：  
香煙、避孕用品；水果及蜜餞；糖精及類似產

品；蔬菜（洋、蒜頭及乾頭除外）；醃製

的蔬菜；貴重物品，例如珠寶、貴重金屬、寶

石或半寶石、證券、硬幣或任何形式的可轉讓

金融單據；與澳大利亞相同。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藥 品；度 量 衡 儀 器；動 物

及 動 物 製 品 （ 包 括 蜜 蜂 、 奶 類 副 產 品 、

罐 裝 肉 類 ）； 經 危 險 化 學 品 處 理 的 衣 服

及 布 料；生 物 品；刷；由 易 燃 物 料 製 成

的 童 裝；電 影 菲 林；含 酒 精 的 甜 品；巴

布 亞 新 幾 內 亞 的 文 化 資 產；藥 物；電 子

狗 頸 圈；含 乙 醇 的 食 物 或 飲 品；人 骨 及

人 體 組 織；洋 艾 油；植 物；含 有 斑 蝥 及

其 他 春 藥 的 製 劑；戒 除 酗 酒、吸 煙 或 服

食 藥 物 習 慣 的 藥 品；二 手 地 毯；煽 動 性

的 著 作 ； 稻 草 包 裝 ； 糖 、 糖 漿 及 糖 蜜 ；

治 療 儀 器；溫 度 計；舊 衣 物；舊 黃 麻 袋；

疫 苗、病 毒 及 病 菌；武 器。寄 予 陸 軍 及

海 軍 人 員 的 包 裹 上 如 註 明 戰 區 郵 遞 編

號 或 “Naval Post”（ 海 軍 郵 政 ） 字 樣 ，

不 會 獲 得 收 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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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口 證 ：  
內 載 貨 品 及 包 裹 的 信 包 進 口 時 多 數 須

出 示 進 口 證 ； 收 件 人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前 ，

不 應 寄 遞 這 些 郵 件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包 裹 可 寄 往 下 列 各 地 ：  

  

Banam 
Battambang 
Kampot 
Kompongcham 
Kompongchnang 
Kompongspeu 
Kompongthom 
Kompongtrach 
Kratie 
Mimot 

Phnom-Penh 
Preyveng 
Pursat 
Siemreap-Angkor 
Snoul 
Stungtrang 
Suong 
Svayrieng 
Tak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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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麥隆 CAMEROON（Republic of） 
 
 
喀 麥 隆 由 以 下 地 區 組 成 ：  
 
東 喀 麥 隆 ：  
下 列 為 東 喀 麥 隆 境 內 較 重 要 的 地 方 ：  

Abong-Mbang 
Bafia 
Baibakoum 
Batouri 
Bertoua 
Bétaré-Oya 
Douala R.P. 
Dschang 
Ebolowa 
Edéa 
Eséka 
Foumbam 
Garoua 
Guider 

Maroua 
M’Balmayo 
M’Banga 
Mokolo 
N’Gaoundéré 
N’Kongsamba 
Océan 
Penja 
Sangmélima 
Tibati 
Yabassi 
Yagoua 
Yaoundé 
Yoko 

 

 
西 喀 麥 隆 ：  
下 列 為 西 喀 麥 隆 境 內 較 重 要 的 地 方 ：  

 

Bali 
Buea 
Kumba 
Mamfe 
Mankon-Bamenda 

Muyuka 
Nkambe 
Tiko 
Limbe 
Wum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2,500 元 ）（ 另 見 下 文 ） (4)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 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金 、 珠 寶 、 白 金 、 寶 石 、 銀 ； 藥

物（ 已 領 有 喀 麥 隆 共 和 國 專 員 簽 發 的 牌

照 除 外 ）； 二 手 衣 物 （ 餽 贈 麻 瘋 病 院 者

除 外，但 亦 須 獲 得 喀 麥 隆 共 和 國 財 政 部

部 長 的 許 可 ）。  
 
受 管 制 物 品 ：  
所 有 貨 品 進 口 時 均 須 領 有 進 口 證，收 件

人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前 ， 不 應 寄 遞 這 些 貨

品 。  
 
地 址 ：  
寄 件 人 應 註 明 目 的 地 位 於 東 喀 麥 隆 或

西 喀 麥 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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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保險包裹 （限 額 ： 2,5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 （ 已 領 有 牌 照 者 除 外 ）； 藥 物 （ 已

領 有 喀 麥 隆 共 和 國 專 員 簽 發 的 牌 照 除

外 ）；放 射 性 物 質（ 只 限 航 空 包 裹 ）；二

手 衣 服（ 餽 贈 麻 瘋 病 院 者 除 外，但 亦 須

獲 得 喀 麥 隆 共 和 國 財 政 部 部 長 許 可 ）。

 
保 險 ：  
服 務 只 適 用 於 下 列 地 方 ：  
 
東 喀 麥 隆 ：  

Batouri 
Bétaré-Oya 
Douala RP 
Ebolowa 
Edéa 
Eséka 
Garoua 
M'Balmayo 
 

M'Banga 
Maroua 
N'Gaoundéré 
N'Kongsamba 
Ocean 
Penja 
Sangmélima 
Yaoundé 

西 喀 麥 隆 ：   

Buea 
Kumba 
Limbe 
Mamfe 

Mankon-Bamenda 
Muyuka 
Tiko 

 

受 管 制 物 品 ：  
所 有 貨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領 有 進 口 證，收 件

人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前 不 應 寄 遞 這 些 貨 品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除 寄 往 杜 拉 （Douala）

的 郵 件 外，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費

用 。  
 
賠 償 ：  
內 載 易 碎 物 品 的 包 裹 如 遭 損 壞，或 以 貨

輪、快 艇 或 獨 木 舟 運 載 的 包 裹 如 遭 水 淹

損 壞，而 這 些 情 況 是 在 尼 日 利 亞 境 內 發

生 ， 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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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CANAD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小 郵 包 (6)快 郵 （ 非 掛 號 航 空 郵 件 只

可 達 主 要 城 鎮 ）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至 (5)綠 色 標 籤  
需 要 報 關 的 物 品 必 須 提 供 下 列 清 楚 齊

全 的 報 關 資 料 及 所 需 的 入 口 文 件 ：  
(a) 寄 件 人 及 收 件 人 的 全 名 和 地 址 ；

(b) 寄 件 人 及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適 用

於 特 快 專 遞 郵 件 )；  
(c) 郵 件 內 載 物 的 具 體 描 述 及 數 量 ；

(d) 郵 件 內 載 物 的 價 值 ( 以 貨 幣 為 單

位 )； 及  
(e) 貨 品 來 源 地  
報 關 時 不 得 使 用 貨 品 的 通 稱 ， 如 “ 文

件 ”、“ 禮 品 ”、“ 樣 版 ”、“ 配 件 ”

或 “ 個 人 物 品 ” 。  
 
禁 寄 物 品 ：  
攙 雜 的 茶 葉；含 酒 精 飲 料；進 口 的 手 槍

（ 包 括 被 禁 制 及 受 管 制 的 武 器 ）； 複 製

品 或 非 活 性 軍 火，爆 炸 品 或 軍 火 的 仿 製

品，包 括 複 製 品 或 非 活 性 榴 彈 或 其 他 軍

火 仿 製 品（ 不 論 有 關 物 品 是 否 作 展 示 用

途 ）； 蜂 蠟 （ 托 運 人 已 夾 附 報 關 單 聲 明

蜂 蠟 已 經 液 化 除 外 ）； 牛 油 代 用 品 、 以

植 物 油 製 造 的 加 工 及 人 造 牛 油 ； 硬 幣 、

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無 記 名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載 於 已 封

口 的 掛 號 信 件 內 投 寄 者 除 外 ）； 有 版 權

的 作 品；偽 造 的 貨 幣；爆炸 物 品；囚 犯

獄 中 所 製 物 品；以 乾 草、稻 草 或 其 他 草

料 包 裝 的 貨 品；烈 酒（ 寄 予 省 立 酒 類 委
 

 員 會 或 經 由 該 委 員 會 負 責 的 樣 品 除

外 ）； 避 孕 或 人 工 流 產 宣 傳 品 或 藥 物 ；

活 動 物 （ 蜜 蜂 、 水 蛭 及 桑 蠶 除 外 ）； 彩

票 及 與 博 彩 有 關 的 廣 告；火 柴；肉 類 及

肉 類 產 品；金 屬 籌 碼；容 易 腐 爛 的 生 物

品；香 水、噴 髮 劑 及 美 容 醫 藥 品；野 生

雀 鳥 的 羽 毛、毛 皮 或 其 他 部 分；郵 票（ 包

括 保 險 包 裹 內 的 集 郵 物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煽 動 性 文 章；車 上 或 船 上 的 製 煙 裝

置；舊 蜂 巢 或 蜂 箱 用 具；擬 轉 售 的 舊 期

刊 或 二 手 期 刊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煉 奶；藥 物 及 藥 品；魚 類 及 漁 業

產 品；包 裝 妥 當 的 液 體 及 油 類；醃 製 的

蔬 果；血 清 及 豬 瘟 病 毒；獸 醫 用 的 生 物

產 品；馬 鈴 薯 及 苗 圃 植 物（ 包 括 樹、灌

木、攀 緣 植 物、插 條、葉 芽、嫩 枝、野

生 植 物、多 年 生 植 物、根、球 莖、樹 木

種 子 等 ）必 須 獲 “Canadia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Plant Protection Division”（ 加

拿 大 農 業 部 植 物 保 護 科 ）簽 發 許 可 證 方

可 投 寄。寄 件 人 必 須 在 每 件 載 有 馬 鈴 薯

或 苗 圃 植 物 的 包 裹 上 貼 上 由 農 業 部 提

供 的 特 別 標 籤，並 貼 上 註 明 最 終 收 件 人

姓 名 和 地 址 的 標 籤。每 件 載 有 馬 鈴 薯 或

苗 圃 植 物 的 包 裹 亦 須 附 有 由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漁 農 及

糧 食 部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及生 證 明 書 各

一 份。寄 件 人 不 可 大 量 投 寄 全 部 或 部 分

以 賽 璐 珞 製 造 的 物 品。用 代 寄 商 郵 袋 裝

載 視 聽 物 品 或 資 訊 物 品 亦 不 得 入 口 。  
 
根 據 Food and Drugs Regulations（《 食

品 及 藥 物 規 例 》） 第 C.01.045條 ，  
(1)除 第 (2)款 另 有 規 定 外 ， 任 何 人 不 得

進 口 附 表 F藥 物，但 下 述 的 人 除 外 －

(a)執 業 者 ；  
(b)藥 物 生 產 商 ；  
(c)批 發 藥 師 ；  
(d)註 冊 藥 劑 師 ；  或  
(e)到 訪 加 拿 大 的 外 國 居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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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 何 人 可 進 口 附 表 F第 I I部 分 所 列

的 附 表 F藥 物 ， 前 提 是 有 關 藥 物 須

依 據 第 C.01.046條（ 表 明 有 關 藥 物

不 得 適 合 人 類 使 用 或 只 供 醫 治 動

物 用 ）的 形 式 進 口 或 加 上 標 籤 以 使

該 人 可 予 出 售 。  
 
請 瀏 覽 以 下 網 頁 以 查 閱 上 述 資 料 ：  
Food and Drugs Regulations: 
http://laws.justice.gc.ca/en/showtdm/cr/C.R.
C.-c.870//?showtoc=&instrumentnumber=C.
R.C.-c.870 
 
C.01.045: 
http://laws.justice.gc.ca/en/showdoc/cr/C.R.
C.-c.870/bo-ga:l_C::bo-ga:l_D/20090605/en
?page=2 
 
附 表 F：  
http://laws.justice.gc.ca/en/showdoc/cr/C.R.
C.-c.870/sc:3/en#anchorsc:3 
 
欲 知 有 關 保 健 產 品 進 口 限 制 的 詳 情，請

直 接 與 Health Canada（ 加 拿 大 衞 生 部 ）

聯 絡 ：  
 
聯 絡 者 ：  Health Products and Food 
Branch Inspectorate – Border 
Integri ty Unit  
電 話 ：  +1 613 946 5090 
傳 真 ：  +1 613 960 2156 
電 郵 ：  BIU-UIF@hc-sc.gc.ca 
 
顧 客 在 投 寄 載 有 任 何 藥 物 或 自 然 保 健

產 品 的 郵 件 前 ， 宜 先 參 閱 Food and 
Drugs Act（《 食 品 及 藥 物 法 》） 及 其 規

例 。  
 
禮 品 ：  
每 件 價 值 不 超 過 60 加 元 的 個 人 禮 品 郵

包 可 獲 免 稅。禮 品 郵 包 不 得 內 載 宣 傳 物

品、煙 草 及 含 酒 精 飲 料。每 件 禮 包 應 註

明 “Unsolicited Gift”（ 主 動 餽 贈 的 禮 品 ）

字 樣 並 附 上 錄 色 驗 關 標 籤 。  
 

 關 稅 及 貨 物 稅 ：  
郵 寄 進 口 加 拿 大 而 價 值 超 過 20 加 元 的

貨 品 必 須 繳 納 關 稅 及 貨 物 稅。加 拿 大 郵

政 當 局 派 出 包 裹 前 會 代 表 加 拿 大 海 關

向 所 有 價 值 低 於 1,200 加 元 的 普 通 及 商

業 郵 件 收 件 人 收 取 估 定 關 稅 及 貨 物

稅。此 外，亦 會 徵 收 5 加 元 的 手 續 費（ 特

快 專 遞 郵 件 則 須 繳 付 8 加 元 ）。 不 過 ，

根 據 郵 寄 進 口 禮 物 免 稅 令 獲 加 拿 大 海

關 免 稅 的 郵 件 或 可 免 關 稅 及 貨 物 稅 的

郵 件，則 無 須 繳 付 手 續 費。在 收 件 人 提

供 所 需 發 票 及 會 計 文 件 前，所 有 價 值 超

過 1,200 加 元 的 商 業 郵 件 均 會 被 加 拿 大

海 關 扣 起。擬 把 10,000 加 元 或 以 上 的 貨

幣 或 金 融 票 據 匯 入 或 匯 出 加 拿 大 的 寄

件 人 ， 必 須 填 寫 “Cross-Border Currency
or Monetary Instruments Report – Form 
E667”（ 跨 境 貨 幣 或 金 融 票 據 報 表  ─

表 格 E667），寄 件 人 亦 須 把 填 妥 的 Form 
E667 放 入 進 口 該 國 的 貨 物，並 附 連 報 關

表 格。加 拿 大 海 關 及 稅 務 局 有 權 扣 起 所

有 未 經 呈 報 的 貨 幣 及 金 融 票 據，而 有 關

寄 件 人 或 會 被 懲 處，其 郵 遞 物 品 亦 或 會

被 充 公 。  

股 票 、 債 券 、 債 權 證 、 國 庫 券 等 證 券 ，

以 及 銀 行 匯 票、期 票、旅 行 支 票 及 郵 政

匯 票 等 可 轉 讓 票 據，只 要 是 不 記 名 或 可

經 郵 遞 移 交 所 有 權 ， 都 屬 於 金 融 票 據 ，

但 限 制 背 書（ 如 只 供 存 款 的 支 票 ）或 已

記 名 而 沒 有 背 書 的 可 轉 讓 票 據 則 不 在

此 列 。  
 
地 址 ：  
所 有 類 別 的 郵 件 必 須 以 清 楚 的 羅 馬 字

母 及 阿 拉 伯 數 字 寫 上 寄 件 人 及 收 件 人

的 全 名 及 地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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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 報 關 單 上 處 理 無 法 投 處

包裹指示 的 (b)項不適用於加 拿大郵政 服

務 ， (c)項 有 關 派 往 另 一 收 件 人 或 轉 遞 的

指 示 則 不 適 用 於 空 郵 。 由 同 一 寄 件 人 同

時 寄 予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普 通 包 裹 ， 不 論 數

量 多 少 ， 均 只 須 使 用 一 張 報 關 單 ， 寄 件

人 應 在 報 關 單 上 註 明 整 批 郵 件 內 包 裹 的

總 數 及 總 值 。 此 外 ， 寄 件 人 應 在 包 裹 上

依 次 編 上 號 數 ， 並 在 每 件 包 裹 上 註 明 整

批郵件內 包裹的總 數，如果 共 有 三 件 包

裹，則 應 依 次 編 上 1/3、2/3、3/3 的 編 號 。

 
需 要 報 關 的 物 件 必 須 提 供 清 楚 齊 全 的

報 關 資 科 及 所 需 的 入 口 文 件 。 (詳 情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 部 分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發 票 ：  
收 件 人 必 須 就 內 載 商 品 的 包 裹 向 加 拿

大 海 關 當 局 提 交 該 局 規 定 的 認 證 發 票

（ 一 式 三 份 ）， 寄 件 人 須 另 行 寄 出 這 些

發 票 ， 但 包 裹 則 須 另 外 夾 附 第 四 份 發

票。不 得 因 任 何 報 稱 的 價 值 或 包 裝 而 扣

減 發 票 上 的 價 值。供 加 拿 大 海 關 使 用 的

發 票 應 由 出 口 商、其 合 夥 人 或 出 口 商 的

僱 員 核 證 。  
 

 禮 品 ：  
每 份 價 值 不 超 過 60 加 元 的 禮 品 包 裹 可

獲 免 稅 。 禮 品 包 裹 不 得 內 載 宣 傳 物 品 、

煙 草 及 含 酒 精 飲 料 。 每 件 禮 包 應 註 明

“Unsolicited Gift”（主 動 餽 贈 的 禮 品 ）字

樣。但 由 店 舖 或 其 他 商 行 直 接 寄 出 並 註

明 有 關 店 舖 或 商 行 商 號 的 包 裹 則 不 獲

此 優 惠 。  
 
關 稅 及 貨 物 稅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所 有 類 別 的 郵 件 必 須 以 清 楚 的 羅 馬 字

母 及 阿 拉 伯 數 字 寫 上 寄 件 人 及 收 件 人

的 全 名 及 地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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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2,500 元 ） (4)印 刷 品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小 郵 包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6)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所 有 寄 往 加 那 利 群 島 的 郵 件 均 須 附 有

報 關 表 格 CN22或 CN23，有 關 表 格 應 按

照 表 格 背 面 所 載 指 示 妥 為 正 確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貴 重 金 屬、寶 石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棉 籽 、 彩

票；麻 醉 藥 物、撲 克 牌、以 刺 繡 或 玻 璃

紙 作 裝 飾 的 明 信 片 （ 用 信 封 封 口 除

外 ）； 違 反 西 班 牙 道 德 風 俗 的 印 刷 品 ；

煙 草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珠 寶 及 寶 石；作 商 業 用 途 的 藥 物

製 劑 ： 植 物 ； 西 班 牙 紙 幣 ； 煙 草 。  
 
 
 

 

 
 
發 票 :   
所 有 商 業 郵 件 均 須 夾 附 載 有 寄 件 人 和

收 件 人 稅 務 識 別 資 料 的 商 業 發 票 (請 參

閱 CN23 表 格 背 頁 )。  
 
內 載 商 品 的 郵 件 必 須 夾 附 一 張 商 業 發

票 或 價 值 申 報 表。如 無 夾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海 關 當 局 獲 授 權 可 以 扣 起 或 以 人 手

檢 查 該 郵 件 。 寄 件 人 必 須 遵 行 上 述 建

議，否 則 會 妨 礙 海 關 人 員 工 作，並 阻 延

郵 件 清 關 和 派 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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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2,500 元 ）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報 關 單 上 必 須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 。  
 
所 有 寄 往 加 那 利 群 島 的 郵 件 均 須 附 有

報 關 表 格 CN22或 CN23，有 關 表 格 應 按

照 表 格 背 面 所 載 指 示 妥 為 正 確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軍 事 武 器 及 氣 槍；樸 克 牌；馬 鈴

薯；違 反 西 班 牙 道 德 風 俗 的 印 刷 品；念

珠；聖 物 及 類 似 物 品；土 壤；煙 草；糖

精 及 含 糖 精 產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動 物 產 品 ； 菲 林 及 賽 璐 珞 ； 珠

寶、貴 重 金 屬 及 寶 石；作 商 業 用 途 的 藥

物 製 劑 ； 植 物 ； 西 班 牙 紙 幣 。  
 
發 票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包 裝 及 標 記 ：  
內 載 菲 林 或 賽 璐 珞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的 包 裹，必 須 附 上 清 楚 註 明 “Celluloid”

（賽 璐 珞 ）字 樣 的 標 籤 。  
 

 地 址 ：  
包 裹 及 發 遞 單 上 的 地 址 必 須 寫 上 以 下

其 中 一 個 地 名 ：  

Agaete 
Arucas 
Arrecife (Lanzarote) 
El Paso 
Galdar 
Garachico 
Gran Tarajal 
Guia de Gran Canaria 
Guimar 
Hafra (Lanzarote) 
Icod 
La Laguna 
La Orotava 
Las Palmas 
Los Llanos 
Los Silos 
Puerto de Cabras 
Puerto de la Cruz 
Puerto de la Luz 
Realejo Alto 
San Bartolomé de Tirajana 
San Sebastian de la Gomera 
Santa Brigida 
Santa Cruz de la Palma 
Santa Cruz de Teneriffe 
Tacoronte 
Telde 
Terror 
Valverde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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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2,500 元 ）（ 只 限 主 要 城 鎮 ）(4)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 快 郵

（ 只 限 城 鎮 地 區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與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葡 萄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禁 寄 物 品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及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票 據 、

硬 幣、金、珠 寶、白 金、寶 石、銀；藥

物 （ 經生 署 批 准 除 外 ）； 任 何 貴 重 物

品 ， 如 流 動 電 話 、 隨 身 儲 存 器 、 相 機 、

數 碼 相 機 及 其 他 電 子 儀 器（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須 獲 正 式 授 權 方 可 進 口 槍 械、配 件 及 類

似 物 品 （ 危 險 武 器 ）  
 
地 址 ：  
通訊地址上應註明“Cape Verde（Republic 
of）”（佛 得 角 （共 和 國 ））字 樣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 郵保險包 裹 （限 額 ：2,500 元 ）

（只 限 聖 文 森 特 及 普 拉 亞 （聖 地 亞 哥

島 ）） 
 
報 關 及 文 字 ：  
四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葡 萄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禁 寄 物 品 ：  
信件；武器。另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發 票 ：  
寄 件 人 應 附 寄 至 少 兩 張 商 業 發 票，但 無

須 附 上 領 事 簽 證。有 關 發 票 應 直 接 寄 予

收 件 人 ， 而 非 夾 附 於 包 裹 內 。  
 
地 址 ：  
通 訊地址上應註明“Cape Verde（Republic 
of）”（ 佛 得 角 （ 共 和 國 ）） 字 樣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有 關 當 局 會 收 取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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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 五 月   C  • 第 11 頁
 

加羅林群島 CAROLINE ISLAND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包 括 密 克 羅 尼 西

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一 般 規 定 ：  
與 美 國 相 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一 般 規 定 ：  
與 美 國 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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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年 七 月   C  • 第 1 2 頁
 

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與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各 類 農 業 產 品。其 他 禁 寄 物 品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蜜 蜂 及 養 蜂 用 具 ； 柑 橘 果 及 柑 橘

屬 果 樹；咖 啡；棉 籽 及 棉 樹；槍 械；肉

類 ； 火 柴 ； 朗 姆 酒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藥 物（ 須 領 有 由 關 當 局 局 長 簽 發

的 證 書 ）； 新 鮮 水 果 ； 植 物 ； 馬 鈴 薯 ；

修 面 刷 ； 蔬 菜 。  
 
地 址 :  
所 有 信 件 和 包 裹 上 的 地 址 均 需 註 有 郵

政 信 箱 編 號，而 編 號 最 後 兩 個 英 文 字 母

必 須 為 有 關 郵 政 設 施 的 相 應 代 碼。未 有

註 明 上 述 資 料 的 郵 件 將 被 視 為 無 法 投

遞 的 郵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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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四 年 五 月   C  • 第 1 3 頁
 

中非共和國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前烏班吉沙里）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保 險 信 件（限 額：1,600
元 ）；平 郵 保 險 信 件（限 額：4,800 元 ）（另

見 下 文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避 孕 用 品、醃 製 的 魚 類、李 子 及

蔬 菜 ； 金 、 白 金 、 銀 、 寶 石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藥 物 ； 昆 蟲 ； 非 軍 事 武 器 及 彈

藥；藥 劑 藥 品；植 物 及 種 子；煙 草 及 香

煙 ； 度 量 衡 儀 器 。  
 
保 險 服 務 ：  
只 適 用 於 Bambari、Bangassou、Bangui 
RP、Berberati、Bouar、Bozoum 及 Sibut。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保險包裹（限額：1,600 元 ）；平郵保

險 包 裹 （限 額 ：4,800 元 ）（ 另 見 下 文 ）

 
報 關 及 文 字 ：  
五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報 關 單 上 應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 並 盡 量 以 法 文

和 英 文 填 寫，並 應 按 照 法 國 關 稅 的 分 類

申 報 。 填 報 度 量 衡 單 位 時 應 採 用 十 進

制 。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發 票 ：  
內 載 價 值 超 過 7.50 鎊 貨 品 的 包 裹 必 須

附 上 發 票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費 用 。  
 
保 險 服 務 ：  
只 適 用 於 Bambari、Bangassou、Bangui
RP、Berberati、Bouar、Bozoum 及 Si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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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蘭 CEYLON 
（ 見 斯 里 蘭 卡 SRI LANKA（Republic of））  
 
 

乍得 CHAD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保 險 信 件 （ 只 限 平 郵 ； 限

額 ： 2,500 元 ）（ 另 見 下 文 ） (4)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 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至 (5)綠 色 標 籤 與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禁 寄 物 品 ：  
植 物 ； 放 射 性 物 質 ； 避 孕 用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內 載 紙 幣、硬 幣、金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的

郵 件 不 獲 收 寄 （ 已 投 保 者 除 外 ）  
 
保 險 服 務 ：  
只 適 用 於 Abécher、Ati、Bongor、Fort Lamy 
RP、Moundou、Pala 及 Sarh。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 險 包 裹 （只 限 平 郵 ；限 額 ：2,500 元 ）

（ 另 見 下 文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膠表格及發遞單。報關 單 上 應

註 明 包 裹的郵政局編號並盡量以法文和

英文填寫 ， 並 應按照法國關稅 的 分 類 申

報 。 填 報 度 量 衡 單 位 時 應 採 用 十 進 制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武 器（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獵 槍 除 外 ）；

糖 精 ； 放 射 性 物 質 ； 避 孕 用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切 枝 花 ； 禁 獵 季 節 期 間 獵 鳥 的

蛋；魚 類 及 野 味；新 鮮 水 果；新 鮮 蔬 菜

及 馬 鈴 薯（包 括 種 用 馬 鈴 薯 ）；唱 片；煙

草；甜 酒 及 烈 酒 （英 國 出 產 的 杜 松 子 酒

及 威 士 忌 酒 除 外 ）；活 的 植 物、根 莖 及 球

莖 ； 醃 製 的 魚 類 、 李 子 及 蔬 菜 ； 權 木 。

紙 幣、硬 幣、金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不 獲 收

寄 （ 以 保 險 包 裹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所 有 貨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 。  
 
發 票 ：  
內 載 價 值 超 過 7.50 鎊 貨 品 的 包 裹 必 須

附 上 發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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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得 CHAD（續）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費 用 。  
 
保 險 服 務 ：  
只 適 用 於 Abécher、Ati、Bongor、Fort Lamy 
RP、Moundou、Pala 及 Sa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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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CHILE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 只 限 保 險 信 件 ） (2)掛 號 (3)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2,500 元 ）（ 只 限 平 郵 及 主 要

城 鎮 ） (4)印 刷 品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小
郵 包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6)綠 色 標 籤 與 三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苦 艾 酒；彈 藥；對 健 康 有 害 的 食 物 和 飲

料；擾 亂 治 安 及 有 違 道 德 的 書 籍、繪 畫

或 任 何 物 品；連 鎖 信；硬 幣、紙 幣 或 無

記 名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海 洛 英 及 其 製 劑 、 違 法 物 品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危 險 品 （ 包 括 可 能 危 害

健 康、損 壞 貨 物 或 破 壞 環 境 的 固 體、液

體 或 氣 體 ）； 爆 炸 物 品 、 易 燃 物 料 、 生

物 物 質 或 放 射 性 物 質 及 壓 縮 氣 體、腐 蝕

性 液 體、氧 化 及 有 毒 物 品、可 能 危 害 人

命 或 造 成 破 壞 的 任 何 其 他 物 質；已 知 或

合 理 地 相 信 含 有 病 原 體 （ 微 生 物 如 細

菌、病 毒、寄 生 蟲 及 真 菌 等 ）的 傳 染 性

物 質；彩 票 及 博 彩 廣 告；火 柴；以 普 通

或 掛 號 信 件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動 物；化 學 產 品；電 影 菲 林；煉

奶；藥 物 及 藥 劑 產 品；麻 醉 藥 物；植 物、

種 子 及 球 莖；糖 精 及 類 似 物 質；軍 用 物

資 或 槍 械 （ 打 獵 用 的 武 器 除 外 ）（ 必 須

領 有 智 利 武 器 高 等 法 院 “Comandancia 
General de Armas”簽 發 的 許 可 證 ）。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獲

得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與 普 通 商 品 一 樣，須 繳 付 關 稅 及 其

他 費 用，但 價 值 100 美 元 以 下 的 包 裹 則

可 免 付 上 述 附 加 費 。  
 
發 票 ：  
每 件 商 業 包 裹 或 由 同 一 寄 件 人 於 同 一

時 間 寄 予 同 一 收 寄 人 的 每 批 包 裹 均 須

夾 附 一 張 商 業 發 票，以 申 報 有 關 貨 物 的

原 產 地 。  
 
包 裝 ：  
包 裹 應 以 堅 固 的 物 料 包 裝 ， 以 錫 盒 為

佳。僅 以 紙 張 包 裝 的 包 裹 不 獲 收 寄。菲

林 及 賽 璐 珞 必 須 以 不 透 氣 的 金 屬 容 器

盛 載，再 放 進 堅 固 的 木 盒，貼 上 特 別 的

黃 色 標 籤，以 標 明 寄 件 人 姓 名 及 遠 離 火

種 的 警 告 字 句 。  
 
派 遞 ：  
包 裹 不 會 按 址 派 遞。辦 妥 所 需 的 進 口 及

其 他 手 續 後，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 ， 並 須 自 行 往 郵 政 局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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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CHINA, MAINLAND 
（ 台 灣 TAIWAN 另 載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特 快 專 遞 (6)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10,000 元 ） (7)快 郵 (8)以
掛 號 及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方 可 獲 收 寄  
 
報 關 ：  
(3)及 (8)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或 中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各 類 武 器 、 仿 製 武 器 、 彈 藥 及 爆 炸 品 、

易 燃 物 品 及 其 他 危 險 品；目 的 地 國 家 禁

止 入 口 及 流 通 的 物 品 ； 自 行 車 及 其 零

件 ； 除 血 清 蛋 白 外 的 各 類 血 液 製 成 品 ；

相 機 及 其 零 件；偽 造 硬 幣、流 通 鈔 票 及

證 券；烈 性 毒 藥；瑤 柱 及 人 參；以 普 通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來 自 疫 區 或

可 能 帶 有 傳 染 病 菌 而 會 影 響 人 類 健 康

的 食 品、藥 物 及 其 他 物 品；蔬 果；帶 有

會 危 害 生 物 的 細 菌、昆 蟲 及 物 質 的 活 動

物、植 物 及 其 製 品；昆 蟲 及 植 物 的 活 病

原 菌（ 領 有 中 國 農 業 部 簽 發 的 進 口 許 可

證 除 外 ）； 沒 有 正 式 商 標 及 包 裝 的 藥

品；麻 醉 藥 物 及 精 神 科 物 品；淫 褻 及 不

雅 物 品；鴉 片、嗎 啡、海 洛 英、可 卡 因

及 其 他 使 人 上 癮 的 藥 物 及 有 關 用 具；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旅 行 支 票、各 類

無 記 名 證 券、白 金、金、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珠 寶 、 寶 石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只 可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 豬 肉 產

品 如 新 鮮 豬 肉、豬 皮、豬 鬃、豬 毛、鮮

肉 腸 或 臘 腸、煙 肉、醃 肉、燻 肉、火 腿

或 豬 雜；對 中 國 政 治、經 濟、文 化 及 道

德 有 損 的 印 刷 品 、 手 稿 、 筆 記 、 鉛 版 、

字 模 、 底 片 、 照 片 、

 

唱 片、菲 林、錄 音 帶、錄 影 帶、鐳 射 影

碟、錄 影 機 及 錄 音 機、計 算 機、儲 存 資

料 媒 體 及 其 他 物 品；附 有 郵 票（ 不 論 蓋

銷 與 否 ）的 打 印 紙 及 失 明 人 士 刊 物；無

線 電 發 射 器 及 接 收 器；骯 髒 的 衣 服 及 食

品 ； 舊 衣 物 及 舊 寢 具 ； 手 錶 。  

內 載 物 品 價 值 超 過 人 民 幣 800 元 的 郵

件 嚴 禁 入 境。不 過，製 造 商 寄 予 國 營 貿

易 機 構 的 貿 易 貨 品 及 樣 品、寄 予 當 地 製

造 商 加 工 的 原 料 、 補 充 物 料 及 零 件 樣

品、包 裝 有 關 貨 品 的 物 料 以 及 補 充 物 料

則 無 價 值 限 制。寄 件 人 應 清 楚 申 報 有 關

的 合 約 編 號 或 詳 情 。 收 件 人 應 按 照 規

定，及 早 將 有 關 的 進 口 許 可 證 及 報 關 表

格 交 予 進 口 國 家 的 海 關 辦 事 處，以 便 辦

理 進 口 手 續。請 同 時 瀏 覽 中 國 海 關 的 網

頁 ：  

http:/ /www.customs.gov.cn/YWStaticPa
ge/default .htm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關 稅 ：  
人 民 幣 400 元 或 以 下 的 郵 件 可 獲 豁 免 關

稅 。 小 郵 包 必 須 標 明 “Petit Paquet”或

中 文 “ 小 郵 包 ” 字 樣 。  
 
地 址 ：  
地 址 上 必 須 註 明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或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字

樣。如 欲 查 詢 地 址 的 郵 政 編 碼，請 瀏 覽

國 家 郵 政 局 名 址 信 息 中 心 的 網 頁 ：  
http://www.cpdc.com.cn/webmodules/
postcode/CPDC_03G01.aspx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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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 CHINA, MAINLAND（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或

中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內 載 當 時 私 人 通 信 的 郵 件；電 風 扇；以

稻 草、穀 殼、廢 棉 及 其 他 不 合生 的 物

料 所 裝 的 包 裹 ； 縫 紉 機 。 詳 情 請 參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球 莖、植 物 及 種 子；高 頻 電 氣 設

備、擴 音 機、壓 縮 器 等。以 個 人 名 義 從

香 港 郵 寄 的 貨 品 只 限 於 送 予 親 友 的 私

用 禮 品，而 每 年 寄 予 同 一 家 庭 的 禮 品 包

裹 價 值 不 得 超 過 人 民 幣 1,000 元 。  

其 他 受 管 制 的 物 品 如 下 ：  

物 品 名 稱  
載 於 每 件 郵 包 的
數 量 或 價 值  

日 曆  每 名 寄 件 人 每 次

限 寄 5 個  

電 子 計 算 機  每 次 1 部  

郵 票  100 枚  

錄 音 帶  5 卷  

布 料 （ 闊 度 以  
130 厘 米 為 限 ）  5 米  

錄 影 帶  
（ 未 經 使 用 者 ）  每 次 1 卷  

 關 稅 ：  
人 民 幣 400 元 或 以 下 的 郵 件 可 獲 豁 免 關

稅 。  
 
地 址 ：  
地 址 上 必 須 註 明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或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字

樣。如 欲 查 詢 地 址 的 郵 政 編 碼，請 瀏 覽

國 家 郵 政 局 名 址 信 息 中 心 的 網 頁 ：  
http:/ /www.cpdc.com.cn/webmodules/po
stcode/CPDC_03G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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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島 CHRISTMAS ISLANDS 
（印度洋）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與 澳 大 利 亞 相 同  
 
受 管 制 物 品 ：  
與 澳 大 利 亞 相 同  
 
進 口 證 ：  
除 無 商 業 價 值 的 物 品、家 庭 用 品、價 值

不 超 過 40 澳 元 的 禮 品 、 真 正 的 樣 品 、

商 業 目 錄 等 外，收 件 人 須 事 先 就 所 有 入

口 該 國（ 由 澳 大 利 亞 管 治 ）的 貨 物 申 領

進 口 證 。  
 
關 稅 ：  
宣 傳 物 品 必 須 繳 付 關 稅 ， 詳 情 請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裝 （限額 ：2,50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與 澳 大 利 亞 相 同  
 
受 管 制 物 品 ：  
與 澳 大 利 亞 相 同  
 
進 口 證 ：  
除 無 商 業 價 值 的 物 品、家 庭 用 品、價 值

不 超 過 40 澳 元 的 禮 品 、 真 正 的 樣 品 、

商 品 目 錄 等 外，收 件 人 須 事 先 就 所 有 入

口 該 國 的 貨 物 申 領 進 口 證 。  
 
關 稅 ：  
進 口 該 國 的 宣 傳 物 品 （ 目 錄 、 價 目 表 、

傳 單 等 以 及 雜 誌 內 的 散 頁 廣 告 ）須 繳 付

關 稅 。  

下 列 物 品 則 可 免 稅 ； 並 非 為 宣 傳 任 何

人、商 行 或 公 司 在 聖 誕 島 所 售 賣 的 貨 品

而 設 計 的 商 品 目 錄 及 價 目 表，數 目 只 限

每 次 一 份 ， 收 件 人 須 為 聖 誕 島 境 內 商

人、商 行 或 公 司，而 每 名 商 人、每 間 商

行 或 公 司 或 分 公 司 限 收 一 份，有 關 目 錄

及 價 目 表 不 得 作 派 發 之 用 。  
 
特 惠 關 稅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英 國 貨 品 可 獲 關 稅 優

惠 。 有 關 查 詢 應 寄 交 貿 易 及 海 關 部 。  
 
派 遞 ：  
須 繳 付 關 稅 及 其 他 費 用 的 包 裹 不 會 獲

派 遞 ， 收 件 人 須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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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島 CHRISTMAS ISLAND 
（太平洋）  

（ 見 基 里 巴 斯 KIRIBATI（Republic of））  
 
 

科科斯群島 COCOS（KEELING）ISLAND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價 值 超 過 0.5 澳 元 而 未 經 蓋 銷 的 郵 票

（ 以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地 址 虛

假 的 掛 號 集 郵 郵 件；未 有 妥 善 包 裝 的 刀

剪 類 工 作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蜜 蜂、植 物 及 植 物 各 部 分（ 包 括

果 實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進 口 證 ：  
收 件 人 須 就 所 有 進 口 的 貨 品 事 先 申 領

進 口 證 （ 無 商 業 價 值 的 貨 品 、 家 庭 用

品 、 價 值 40 澳 元 以 下 的 禮 品 、 真 正 樣

品 、 商 品 目 錄 等 除 外 ）。  
 
關 稅 ：  
宣 傳 物 品 須 繳 付 關 稅，詳 情 請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限 額：2,500 元 ）。

請 參 閱 下 文 “ 保 險 ” 部 分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空 白 的 發 票 表 格 ； 含 酒 精 的 甜

食；煙 草、雪 茄、香 煙 及 鼻 煙（ 真 正 樣

品 或 供 收 件 人 個 人 吸 食 者 除 外 ）； 與 澳

大 利 亞 相 同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蜜 蜂、植 物 及 果 實；罐 裝

肉 類 ； 疫 苗 、 血 清 及 病 毒 ； 貴 重 物 品 ，

例 如 珠 寶、貴 金 屬、寶 石 或 半 寶 石、證

券、硬 幣 或 任 何 形 式 的 可 轉 讓 金 融 單 據

（ 只 可 以 保 險 郵 件 形 式 投 寄 ）； 動 物 製

品 （ 包 括 奶 類 副 產 品 、 罐 裝 肉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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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斯群島 COCOS（KEELING）ISLANDS（續）  
 
 
經 危 險 化 學 品 處 理 的 衣 服 及 布 料；生 物

品；刷 子；由 易 燃 物 料 製 成 的 童 裝；電

影 菲 林 ； 巴 布 亞 新 幾 內 亞 的 文 化 資 產 ；

電 子 狗 頸 圈；含 乙 醇 的 食 物 或 飲 品；人

骨 及 人 體 組 織；藥 物；洋 艾 油；含 有 斑

蝥 及 其 他 春 藥 的 製 劑；戒 除 酗 酒、吸 煙

或 服 食 藥 物 習 慣 的 藥 品；二 手 地 毯；煽

動 性 的 著 作；稻 草 包 裝；糖、糖 漿 及 糖

蜜；治 療 儀 器；溫 度 計；舊 衣 服；舊 黃

麻 袋 ； 疫 苗 、 病 毒 及 病 菌 ； 武 器 。  

 
進 口 證 ：  
收 件 人 須 就 所 有 進 口 的 貨 品 事 先 申 領

進 口 證 （ 無 商 業 價 值 的 貨 品 、 家 庭 用

品 、 價 值 40 澳 元 以 下 的 禮 品 、 真 正 樣

品 、 商 業 目 錄 等 除 外 ）。  
 
保 險 ：  
內 載 易 碎 物 品（ 例 如：玻 璃 製 品、唱 片

等 ）、 液 體 、 半 液 體 或 容 易 腐 爛 物 品 的

包 裹 如 有 損 壞 ， 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關 稅 ：  
宣 傳 物 品（ 目 錄、價 目 表、傳 單 及 雜 誌

內 的 散 頁 廣 告 ）須 繳 付 關 稅，下 列 物 品

則 可 免 稅；並 非 為 宣 傳 任 何 人、商 行 或

公 司 在 科 科 斯 群 島 所 售 貨 品 而 設 計 的

商 品 目 錄 及 價 目 表 ， 數 目 只 限 每 次 一

份 ， 收 件 人 須 為 科 科 斯 群 島 境 內 商 人 、

商 行 或 公 司，而 每 名 商 人、每 間 商 行 或

公 司 或 分 公 司 限 收 一 份，有 關 目 錄 及 價

目 表 不 得 作 派 發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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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 COLOMBI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4)小 郵 包 (5)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4)綠 色 標 籤，報 關 單 上 須 註 明 內 載 物 品

及 其 價 值，否 則 會 被 扣 起。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共 產 主 義 或 無 神 論 的 書 籍 及 評 論 文

章；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已 加

工 的 金 或 銀、寶 石、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以 普 通 或 掛 號 信 件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植 物 及 種 子 。  

多 類 貨 品 入 口 哥 倫 比 亞（ 包 括 聖 安 德 烈

斯 島 及 普 羅 維 登 西 亞 島 ）受 一 定 管 制 及

監 管，進 口 商 或 需 向 交 易 登 記 處 登 記 交

易，出 口 商 申 請 領 事 發 票 時 或 需 出 示 登

記 證 明 。  
 
發 票 ：  
內 載 貨 品 價 值 100 比 索 以 上 的 郵 包 須 領

有 一 式 四 份 經 哥 倫 比 亞 領 事 核 證 的 發

票。每 件 內 載 屬 商 業 性 質 的 書 籍 及 評 論

文 章 的 郵 件 必 須 附 有 由 寄 件 人 編 上 號

碼、核 證 並 加 上 簽 署 的 商 業 發 票。寄 件

人 必 須 在 內 載 這 些 貨 品 的 郵 件 所 附 的

發 票 上 ， 個 別 列 明 每 件 郵 件 所 載 的 物

品、每 件 物 品 的 價 值、所 寄 郵 件 總 數 及

總 重 量。發 票 上 亦 必 須 以 “ 元 ” 或 任 何
 

 

其 他 收 寄 雙 方 協 定 的 貨 幣 單 位 列 明 總

值。寄 件 人 應 將 發 票 副 本 寄 給 目 的 地 郵

政 局。每 件 郵 件 上 必 須 註 明 內 載 書 籍 的

總 數 、 郵 件 重 量 及 所 寄 郵 件 的 總 數 。  
 
備 註 ：  
內 載 應 課 稅 品 的 普 通 或 掛 號 信 件 如 無

人 認 領 ， 會 由 哥 倫 比 亞 海 關 當 局 沒 收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均 不 獲 退 回 原 寄 地 。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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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 COLOMBIA（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報 關 單 上 必

須 列 明 郵 件 的 總 重 及 淨 重（ 以 公 斤 為 單

位 ）以 及 價 值（ 運 輸 或 保 險 成 本 不 計 算

在 內 ）。 郵 件 如 未 備 有 註 明 內 載 物 件 及

其 價 值 的 報 關 單，將 會 被 扣 起。由 同 一

寄 件 人 一 次 過 寄 給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兩 或

三 件（ 不 超 過 此 數 ）包 裹 如 使 用 一 份 報

關 單，必 須 個 別 列 明 每 件 包 裹 所 須 申 報

的 資 料 以 及 相 關 的 包 裹 編 號。報 關 單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武 器 、 武 器 零 件 及 彈 藥 ； 硬 幣 、

紙 幣 、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 白 金 、

加 工 的 金 或 銀 、 寶 石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新 舊 衣 服（ 寄 給 教 學 機 構 或 當 作 不 隨 身

行 李 另 行 寄 運，並 在 標 籤 及 文 件 上 註 明

EQIPAJE NO ACOMPANADO 字 樣 並 且 在

報 關 單 上 註 明 物 主 護 照 號 碼 者 除 外 ）；

哥 倫 比 亞 郵 票 或 印 花 稅 票；糖 精（ 領 有

許 可 證 者 除 外 ）； 烈 酒 及 甜 酒 。  
 
禮 品 包 裹 ：  
投 寄 禮 品 包 裹 並 無 優 惠，現 時 大 部 分 或

會 當 作 禮 品 投 寄 的 貨 品 亦 禁 止 進 口，在

其 他 情 況 下，收 件 人 必 須 事 先 申 領 進 口

證，亦 須 在 包 裹 寄 抵 哥 倫 比 亞 時 繳 付 所

需 的 關 稅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盒 裝 或 包 裝 香 煙 及 壓 製 煙 草；成

藥 ； 植 物 （ 包 括 種 子 ）  

多 類 貨 品 入 口 哥 倫 比 亞（ 包 括 聖 安 德 烈

斯 島 及 普 羅 維 登 西 亞 島 ）時 會 受 一 定 管

制 及 監 管 。  
 

 發 票 ：  
內 載 貨 品 價 值 超 過 20 美 元 的 包 裹 必 須

領 有 一 式 四 份 的 領 事 發 票。所 有 領 事 發

票 上 必 須 以 英 磅 或 美 元 列 明 貨 品 的 價

值 。  
 
派 遞 ：  
包 裹 不 會 按 地 址 派 遞。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 以 及 視 乎 貨 品 須 課 稅

與 否 前 往 當 地 海 關 倉 庫 或 郵 政 局 領

件。寄 件 人 請 注 意：包 裹 寄 抵 哥 倫 比 亞

後 或 會 受 到 延 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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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摩羅 COMOROS（Federal Islamic Republic of the） 
（前科摩羅群島）  

（ 昂 儒 昂 島 、 大 科 摩 羅 島 、 馬 約 特 島 及 莫 埃 利 島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保 險 信 件 （只 限 平 郵 及 主

要 城 填 ）（限 額 ：2,500 元 ）(4) 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2)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金、珠 寶、白 金、寶 石、銀；放

射 性 物 質；寄 給 個 別 人 士 的 煙 草、香 煙

及 雪 茄 煙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裝 （限額 ：2,5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糖 精；烈 酒；寄 給 個 別 人 士 的 煙

草 、 香 煙 及 雪 茄 煙 ； 放 射 性 物 質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奶 咀 及 奶 瓶 奶 咀；吸 管 奶

瓶 。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派 遞 費 用 ：  
收 件 人 須 支 付 包 裹 從 泊 岸 港 口 運 送 往

目 的 地 的 附 加 費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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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民主共和國）  
CONGO（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前札伊爾、前剛果（利奧波 德維爾）及前比屬剛果）  
（ 包 括 Equateur, Kasai Occidental, Kasai Oriental, Katanga, Kinshasa, Kivu 等 省 區 ）  
（ 前 西 剛 果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綠 色 標 籤 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4)綠
色 標 籤。宜 用 佛 蘭 芒 語 或 法 文 填 寫。價

值 港 幣 3,000 元 或 以 上 郵 件 ， 須 附 有 三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金、珠 寶、白 金、寶 石、銀、紙

幣、支 票 或 各 種 證 券；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賠 償 ：  
除 非 處 理 不 當 的 情 況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 ， 否 則 掛 號 郵 件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宜 用 佛 蘭 芒

語或法文填寫。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武 器 、 不 記 名 匯 票 等  
 
受 管 制 物 品 ：  
適 用 於 入 口 的 糖 精 以 及 同 類 產 品 。  
 
進 口 證 ：  
所 有 包 裹 均 須 有 進 口 證，惟 內 載 本 身 無

真 正 價 值 的 樣 品 的 包 裹 或 價 值 不 超 過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幣 值 50 元 的 禮 物 包 裹

則 除 外 。  
 
發 票 ：  
每 件 寄 往 同 一 地 址 的 商 業 包 裹 或 整 批

的 托 運 商 業 包 裹，均 有 可 能 需 要 出 示 發

票 。 寄 件 人 在 投 寄 包 裹 前 應 視 乎 情 況 ，

附 上 有 關 發 票 ， 以 符 合 規 定 。  
 
地 址 ：  
寄 往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包 裹，應 在 地 址

處 註 明 省 區 名 稱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其 後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取 。  
 
賠 償 ：  
損 毀 的 郵 件 如 內 載 液 體 或 容 易 液 化 物

品 、 玻 璃 物 品 或 類 似 易 碎 或 易 腐 爛 物

品 ， 一 律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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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民主共和國）CONGO（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續）  
 
 
備 註 ：  
下 列 為 kasai, Kivu 及 Shaba （ 前 稱

Kantanga）省 區 較 為 重 要 的 地 方 ： ─  
 

  
 

Kasai Occidental 
 
Hebo（前 稱 Port Francqui） 
Kananga（前 稱 Luluabourg） 
Leubo 
Luisa 
Tshikapa 
 
Kasai Oriental 
 
Kabinda 
Katako-Kombe 
Lomelo 
Lusambo 
Tshilenge 
Tshofa 
 
Shaba（前 稱 Kantanga） 
 
Ankoro 
Bukama 
Dilolo 
Kabalo 
Kamemie（前 稱 Albertville） 
Kamina 
Kasenga 
Kipushi 
Kongolo 
Lubumbashi 
Malonga 
Manono 
Mitwaba 
Moba 
Sakania 
Sampwe 
Sandoa 
 

 Kivu 
 
Bukavu 
Butembo 
Fizi 
Goma 
Kasongo 
Katanda 
Kibombo 
Kindu 
Lubutu 
Masisi 
Rutshuru 
Uv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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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 CONGO（Republic of） 
（前剛果人民共和國；剛果（ 布拉柴維爾）及中剛果）  

主 要 城 鎮 ： Brazzaville、Loubomo、Madingou、Pointe-Noire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2,500 元 ）（另 見 下 文 ）(4) 印 刷 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票 據 ；

硬 幣、金、珠 寶、白 金、寶 石、銀、植

物 ； 放 射 性 物 質 ； 避 孕 用 品 。  
 
保 險 ：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所 列 地 方 可

獲 提 供 保 險 服 務 。  
 
地 址 ：  
郵 件 應 註 明 寄 往 剛 果 人 民 共 和 國

（People's Republic of Congo）。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 元）

（另見下文）  
 
報 關 及 文 字 ：  
五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報 關 單 上 應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 並 盡 量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並 應 按 照 法 國 關 稅 的 分

類 申 報。填 報 度 量 衡 單 位 時 應 以 十 進 制

為 準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武 器（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獵 槍 可 獲 收

寄 ）； 糖 精 ； 放 射 性 物 質 ； 避 孕 用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切 枝 花 ； 禁 獵 季 節 期 間 獵 鳥 的

蛋；魚 類 及 野 味；新 鮮 水 果；新 鮮 蔬 菜

及 馬 鈴 薯 （ 包 括 種 用 馬 鈴 薯 ）； 唱 片 ；

煙 草；甜 酒 及 烈 酒（ 英 國 原 產 的 杜 松 子

酒 及 威 士 忌 酒 除 外 ）； 活 植 物 、 根 莖 及

球 莖；醃 製 的 魚 類、李 子 及 蔬 菜；灌 木。

所 有 貨 品 進 口 時 均 須 出 示 進 口 證 。  
 
發 票 ：  
內 載 貨 品 價 值 超 過 7.5 鎊 的 包 裹 須 附 上

發 票 。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  
 
地 址 ：  
包 裹 應 註 明 寄 往 剛 果 人 民 共 和 國

（People's Republic of C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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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 CONGO（續）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除 非 包 裹 是 寄 往

Pointe-Noire， 否 則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支 費 用 。  

包 裹 可 獲 收 寄 往 下 列 地 方 ：  
 

  

Abala, Bambana, Boko, Boko-Songho, 
Boundji, Brazzaville-RP, 
Brazzaville-Bacongo, Brazzaville-Poto-Poto, 
Divenié, Djambala, Dongou, Epena, Itoumbi, 
Iwo, Gamboma, Impfondo, Kellé, Kibangou, 
Kibouende, Kimongo, Kinkla, Kindamba, 
Komono, Kouilou(Bas), Lekana, Loubomo, 
Loudima, Loukolela, Louteté, 
Madingo-Kayez, Madingou, Makabana, 
Makoua, Mayaza, Mbinda, Mbomo, Mfouati, 
Mindouli, Mossaka, Mossendjo, Mouyondzi, 
Mpouya, M'vouti, Nkayi, Okoyo, Ouesso, 
Owando, Pointe-Noire, Pointe-Noire-Cité, 
Pointe-Noire-Ppal, Sembe, Sibiti, Somanké, 
Zanaga. 
 
保 險 ：  
保 險 包 裹 只 限 寄 往 下 列 地 方 ：  
 
Boko, Brazzaville-RP, Brazzaville-Bacongo, 
Brazzville-Poto-Poto, Djambala, Gamboma, 
Impfondo, Kinkala, Loubomo, Loudima, 
Madingou, Makabana, Makoua, Mindouli, 
Mossendjo, Mouyondzi, Nkayi, Ouesso, 
Owando, Pointe-Noire-Cité, 
Pointe-Noire-Ppal, Sib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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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克群島（赫維群島）COOK（or HERVEY）ISLANDS 
（ 見 新 西 蘭 屬 土 島 嶼 NEW ZEALAND ISLAND TERRITORIES）  
 
 

科西嘉島 CORSIC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與 法 國 相 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 額 ：33,600 元）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報 關 單 上 應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 並 盡 量 以 法 文

填 寫 ， 並 應 按 照 法 國 關 稅 的 分 類 申 報 。

填 報 度 量 衡 單 位 時 應 採 用 十 進 制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武 器（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獵 槍 可 獲 收

寄 ）； 撲 克 牌 ； 糖 精 ； 以 及 所 有 不 符 合

商 品 商 標 法 令 （ 法 國 ） 規 定 的 貨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切 枝 花 ； 禁 獵 季 節 期 間 獵 鳥 的

蛋；魚 類 及 野 味；新 鮮 水 果；新 鮮 蔬 菜

及 馬 鈴 薯 （ 包 括 種 用 馬 鈴 薯 ）； 唱 片 ；

活 的 植 物 、 根 莖 及 球 莖 ； 醃 製 的 魚 類 、

李 子 及 蔬 菜 ； 灌 木 。  

有 關 進 口 藥 品、胰 島 素、血 清、疫 苗 及

類 似 製 劑、金、銀、白 金 及 電 鍍 物 品 的

資 料 ， 可 向 貿 易 及 海 關 部 索 取 。  

某 些 貨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收 件

人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前 不 應 寄 遞 這 些 貨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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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4)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外 國 彩 票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外 國 彩 票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包 裹 如 內 載 舊 衣 物，則 須 附 有 消 毒 證 明

書 。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與 商 業 貨 品 同 樣 須 繳 付 一 般 關 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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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海岸 CÔTE D'IVOIRE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只限掛號及保險信件 ）(2)掛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15,000 元）

（ 另 見 下 文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只 限 寄 往 郵 政 信 箱

的 信 件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以 普 通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阿 拉 伯 文 書 籍 及 印 刷 品 ； 植 物 ；

糖 精 及 類 似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 旅 行 支 票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保 險 ：  
保 險 服 務 只 適 用 於 Treichvi l le 及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所 列 地 方（Akoupé, 
Daoukro, Port-Bouet, Sakasso 及 Tanda 除

外 ）。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5,000 元）

（另見下文）  
 
報 關 及 表 格 ：  
四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或 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硬 幣 模 樣 的 籌 碼；非

十 進 制 的 度 量 衡 儀 器；冒 稱 原 產 地 或 生

產 地 為 法 國 的 貨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 （ 包 括 氣 槍 ）； 金 ； 植 物 ；

阿 拉 伯 文 書 籍 及 印 刷 品；礦 泉 水；醃 製

的 李 子、罐 裝 魚 類 及 蔬 菜；糖 精 及 類 似

物 質 ； 酒 精 ； 硬 幣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或 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保 險 包 裹 投 寄

除 外 ）。  
 
派 遞 ：  
收 件 人 必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取 包 裹。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派 遞 費 用（Sassandra
及 Tabou 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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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海岸 CÔTE D'IVOIRE （續）  
 
 
保 險 ：  
保 險 包 裹 只 限 寄 往 下 列 地 方 ：  
 

  

Abengourou 
Abidjan 
Aboisso 
Adiaké 
Adjamé 
Adzopé 
Agboville 
Agnibilékrou 
Akoupé 
Beoumi 
Bingerville 
Bocanda 
Bondoukou 
Bongouanou 
Bouaflé 
Bouaké 
Boundiali 
Dabou 
Daloa 
Danané 
Daoukro 
Dimbokro 
Divo 
Duékoué 
Ferkéssédougou 

Gagnoa 
Grand-Bassam 
Grand-Lahou 
Guiglo 
Issia 
Katiola 
Korhogo 
Lakota 
Man 
Mankono 
M'Bahiakro 
Odienné 
Oumé 
Port-Bouët 
Sakasso 
Sassandra 
Séguéla 
Soubré 
Tabou 
Tanda 
Tiassalé 
Touba 
Toulepleu 
Toumo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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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地亞 CROATIA（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掛號 (2)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 限額：

18,000 元） (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7)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4)及 (7)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克 羅 地 亞 文、法 文 或 德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外 國 彩 票 及 博 彩 宣 傳 品；刀*；大 小 及 顏

色 與 國 家 鑄 幣 相 似 的 代 幣。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只 限 空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10,000 元 ）；

快 郵  
 
報 關 及 表 格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克 羅 地 亞 文 或 法 文

填 寫。表 格 上 應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

及 內 載 物 品 的 原 產 地 。 若 為 禮 品 包 裹 ，

則 應 在 每 份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上 標 明 “Gift 
Parcel”（ 禮 品 包 裹 ） 的 顯 眼 字 樣 。  
 
禁 寄 物 品 ：  
墮 胎 藥；捲 煙 紙；用 以 製 造 人 造 酒 及 酒

精 的 精 油；爆 炸 品；各 種 槍 械、該 等 武

器 的 零 件 或 槍 械 及 彈 藥 ； 含 有 超 過

0.035%硫 酸 作 防 腐 劑 的 食 品；非 法 附 有

克 羅 地 亞 原 產 地 標 記 的 外 國 貨 品 ； 信  

 鴿；容 易 腐 爛 的 傳 染 性 生 物 品；所 有 活

動 物、魚 類、甲 殼 類 動 物 及 其 他 無 脊 椎

動 物；活 的 反 芻 動 物 或 其 屍 體；各 類 新

鮮 肉 類 ； 容 易 腐 爛 的 新 鮮 蔬 菜 及 水 果 ；

軍 服；鸚 鵡；禁 止 進 口、在 境 內 傳 閱 的

印 刷 品 （ 期 刊 、 書 籍 等 ）（ 在 海 外 印 刷

擬 作 銷 售 的 物 品 必 須 註 明 寄 往 克 羅 地

亞 認 可 銷 售 商 方 可 獲 收 寄 ）； 放 射 性 物

質；哨 子、匙 羹 及 其 他 用 以 盛 載 食 物 而

含 鉛 成 份 超 過 10%的 物 品 ； 含 有 琉 酸 的

葡 萄 酒 及 葡 萄 汁；酵 母；克 羅 地 亞 國 家

貨 幣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乙 酸 ； 動 物 及 家 禽 ； 細 菌 培 養

基；賽 璐 珞、菲 林；地 圖 的 平 版 印 刷 本

（ 比 例 為 1:25000 及 以 上 者 除 外 ）； 藥

劑；麻 醉 藥 物；鴉 片 及 特 製 藥 劑；植 物、

種 子、果 實；毒 藥；滅 蛭 的 製 劑；供 人

體 使 用 的 血 清 及 供 動 物 使 用 的 疫 苗；蠶

卵；狩 獵 武 器 及 彈 藥；葡 萄 酒；無 線 電

報 及 電 話 器 材 。  
所 有 源 自 動 物 的 產 品、肉 類 及 什 臟，包

括 莎 樂 美 腸 及 香 腸 ， 不 論 屬 乾 製 、 雪

藏、煙 燻、煮 熟 或 鹽 醃；魚 類（ 不 論 屬

煙 燻 或 以 存 氣 包 裝 保 存 ）； 鳥 蛋 及 其 他

源 自 動 物 的 可 食 用 產 品；以 及 所 有 奶 類

產 品，必 須 附 有 由 香 港 適 當 當 局 簽 發 的

禽 畜 .生 證 明 書 正 本 方 可 投 寄 。 植 物 及

植 物 產 品，包 括 插 條、球 莖 及 根 莖、種

子，以 及 蔬 菜、水 果 及 植 物 其 他 部 分 的

產 品，必 須 附 有 香 港 適 當 當 局 簽 發 的 植

物 檢 疫 證 明 書 正 本 方 可 投 寄。郵 件 如 載

有 上 述 物 品 必 須 接 受 禽 畜 /植 物 檢 疫 。

如 無 禽 畜 .生 證 明 書 /植 物 檢 疫 證 明 書 正

本 ， 郵 件 將 被 銷 毀 或 退 回 香 港 。 收 件

人，或 如 郵 件 退 回 香 港 則 為 寄 件 人，必

須 支 付 禽 畜 /植 物 檢 疫 的 費 用 。  
按 照 克 羅 地 亞 規 例 獲 豁 免 關 稅 的 物 品

可 以 郵 寄 方 式 進 口，寄 件 人 宜 註 明 進 口

這 些 貨 品 的 原 因 。  
多 類 貨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領 取 所 需

證 件 。  
 
禮 品 包 裹 ：  
價 值 低 於 100 美 元 的 禮 品 包 裹 可 獲 免

稅 。  

 



香 港 郵 政  海 外 郵 政 ─ 運 送 目 的 地 的 服 務 資 料  C
 
 

二 ○ ○ 八 年 五 月  C  • 第 3 4 頁
 

古巴 CUB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 掛 號 (2 ) 印 刷 品 (3 )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4 )小 郵 包 (5 )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4)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 或 任 何 其 他 有 貨 幣

價 值 的 票 據、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寶 石、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以 普 通 或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打 開 時 有 錄 音 播 放 的 音 樂 卡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藥 品 及 血 清。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A )  古 巴 各 地 （ 關 塔 那 摩 灣 除 外 ）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 保 險 服 務 暫 停 ）  
 
報 關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寄 往 私 人 地 址 並 須 接 受 海 關 檢 查 的 郵

件，如 完 全 無 法 鑑 定，或 無 法 從 其 容 器

辨 別 其 內 載 物 品，古 巴 當 局 將 會 加 以 沒

收 或 銷。  
 
禁 寄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及 發 票 ：  
非 商 業 及 個 人 性 質 以 及 重 逾 5公 斤 或 不

論 重 量 而 內 載 物 品 價 值 超 過 100可 兌 換

比 索 的 郵 件 （ 只 載 有 藥 品 的 郵 件 除

外 ）， 必 須 附 有 由 駐 港 古 巴 領 事 簽 證 的

領 事 發 票。寄 件 人 應 在 報 關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上 註 明 附 有 領 事 發 票，以 便 該 國 海 關

當 局 辦 理。進 口 關 稅 款 額 視 乎 物 品 類 別

及 數 量 而 定 。  

這 些 規 定 不 適 用 於 憑 醫 師 處 方 出 售 的

藥 劑 或 寄 往 駐 古 巴 大 使 館 及 外 交 使

節、駐 古 巴 的 商 業 公 司 代 表 或 工 程 師 或

古 巴 機 構 （ 如 大 學 及 圖 書 館 ） 的 物 品 。

收 件 人 為 商 業 公 司 代 表 或 工 程 師 的 包

裹 ， 必 須 寄 往 適 當 的 古 巴 機 構 。  

多 類 物 品 均 嚴 禁 進 口，任 何 違 反 古 巴 規

例 的 物 品 會 被 充 公 。  
 
價 值 超 過 200可 兌 換 比 索 的 物 品 恕 不 接

受 。  
 
賠 償 ：  
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寄 失 或 損 壞，否 則 包

裹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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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 CUBA（續）  
 
 
(B) 關 塔 那 摩 灣 美 國 海 軍 基 地（ 另 見 下

文 “ 路 線 ” 部 分 ）：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等 ：  
與 美 國 相 同 ， 惟 “ 發 票 ” 、 “ 派 遞 費

用 ” 及 “ 關 稅 ” 各 段 不 適 用 。  
 
路 線 ：  
寄 往 關 塔 那 摩 灣 美 國 海 軍 基 地 的 包 裹

即 使 以 紐 約 為 收 件 地 址，仍 須 預 付 古 巴

當 地 的 郵 費 。  
 

  

庫拉索島 CURACAO 
（ 見 荷 屬 安 的 列 斯 NETHERLANDS ANTILLES AND AR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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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 CYPRU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46,000 元 ）（只 限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部分 所列地方 ）(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 人 士 刊 物 (7)快郵（只限 Nicosia、

Limassol、Famagusta、Larnaca、Paphos、

Kyrenia 及 Morphou） (8)特 快專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紙 幣、硬 幣（最 高 面 值 為 5 鎊 ）、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可 轉 讓 票 據 （以 掛 號

或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面 值超過 5
鎊 的 硬 幣；藥 物 （已 領 有 由 塞 浦 路 斯

生 部 簽 發 許 可 證 除 外 ）； 金 、 白 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寶 石、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掛 號 或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放 射 性 物 質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捲 煙 紙；圖 書 明 信 片；流 通 鈔 票

及 面 值 不 超 過 5 鎊 的 硬 幣 必 須 以 掛 號

或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  
 
發 票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地 址 須 遵 從 以 下 標 準 ：  
收 件 人 全 名  
街 道 名 稱 及 號 碼  
塞 浦 路 斯 郵 政 編 碼 及 地 區  
塞 浦 路 斯  
 
塞 浦 路 斯 郵 政 編 碼 載 於 以 下 網 頁 ：  
www.cypruspost.gov.cy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平 郵 及 空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46,000 元 ）

（ 另 見 下 文 “ 保 險 ” 部 分 ）； 快 郵 （ 只

限 Nicosia、Limassol、Famagusta、Larnaca、
Paphos、Kyrenia 和 Morphou）。  
 
報 關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武 器 及 武 器 零 件 （ 領 有 由 塞 浦 路

斯 警 察 總 長 簽 發 許 可 證 除 外 ）； 銀 幣 或

銅 幣；匕 首；任 何 形 式 的 色 情 及 不 道 德

物 品 ； 玩 具 手 槍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蜜 蜂；捲 煙 紙；電 影 菲 林；新 鮮

蔬 果 ； 蜂 蜜 ； 圖 畫 明 信 片 ； 糖 精 。  

供 個 人 穿或 售 賣 或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舊

衣 物 須 經 塞 浦 路 斯 醫 務生 署 消 毒 處

理。內 載 這 些 衣 服 的 包 裹 如 屬 旅 客 所 有

並 於 旅 客 抵 達 塞 浦 路 斯 前 後 六 個 月 內

寄 抵 境 內 ， 可 不 受 管 制 ， 獲 准 收 寄 。  
 
發 票 ：  
所 有 商 業 包 裹 /小 郵 包 必 須 附 有 發 票 ，

有 關 發 票 應 穩 妥 地 貼 在 郵 件 表 面，並 宜

裝 進 註 明 “Invoice enclosed”（ 內 附 發

票 ） 字 樣 的 信 封 內 ， 不 加 封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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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 CYPRUS（續）  
 
 
保 險 ：  
保 險 信 件 及 包 裹 只 限 寄 往 下 列 地 方 ：  
 
Agros 
Aradippou 
Athienou 
Famagusta 
Kakopetria 
Kyrenia 
Kythrea 
Lapithos 
Larnaca 
Lefka 
Lefkara 
Lelkoniko 
Limassol 
 

 Lysi 
 Morphou 
 Nicosia 
 Paphos 
 Paralimni 
* Pedhoulas 
* Platres 
 Polis 
* Prodromos 
 Rizokarpaso 
 Tricomo 
* Troödos 
 Yialousa 

* 只 限 六 月 至 九 月  
 
 
特 惠 關 稅 ：  
某 些 情 況 下 ， 英 國 貨 品 可 獲 關 稅 優 惠 。

有 關 查 詢 應 寄 交 貿 易 及 海 關 部 。  
 
賠 償 ：  
內 載 液 體、易 碎 物 品 或 容 易 腐 爛 貨 品 的

包 裹 如 在 意 大 利 境 內 損 壞，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昔蘭尼加 CYRENAICA 
（ 見 利 比 亞 LIBYAN ARABJAMAHIRIYA（Socialist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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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CZECH REPUBLIC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46,000 元 ） (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失明人 士刊物 (7)特 快專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 連 鎖 信 ” 郵 件；乙 醇；以 動 物 為 材 料

的 食 品 及 產 品，其 定 義 為 源 自 動 物 的 原

料 ， 即 動 物 部 分 ， 尤 其 是 肉 類 、 內 臟 、

脂 肪、獸 皮 及 毛 皮、骨 頭、血 液、內 分

泌 腺、角、茸 角、蹄、羊 毛、毛 髮 及 羽

毛、奶 類、蛋、蜜 糖、蜂 蠟，或 以 這 些

原 料 製 成 的 產 品 （ 如 香 腸 、 罐 裝 食 物 、

芝 士、魚 子 醬、魚 膠、未 經 完 整 標 本 剝

製 處 理 的 狩 獵 戰 利 品 及 類 似 產 品 ）； 活

動 物；毒 藥；烈 酒；土 壤；放 射 性 物 質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 及 彈 藥 ； 蜜 蜂 ； 含 有 色 素 、

防 腐 劑 及 香 料 的 食 品；傳 染 病 的 致 病 源

及 病 郵 ； 醫 療 儀 器 及 輔 助 設 備 ； 藥 劑 ；

麻 醉 藥 物；植 物 及 植 物 各 部 分；郵 票 及

其 他 集 郵 物 品；血 清 及 疫 苗；動 物；病

菌 。  
 
發 票 ：  
應 課 稅 品 及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物 品 必 須 附

有 發 票 。  
 
印 刷 品 ：  
書 籍、期 刊 等 必 須 以 內 載 印 刷 品 的 包 裹

投 寄 ， 包 裹 內 不 得 載 有 其 他 物 品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 46,000 元）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請另閱“以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印 刷 品 ：  
書 籍、期 刊 等 必 須 以 內 載 印 刷 品 的 包 裹

投 寄 ， 包 裹 內 不 得 載 有 其 他 物 品 。  
 
禮 品 包 裹 ：  
以 私 人 性 質 投 寄 的 禮 品 包 裹 可 免 關

稅 ， 惟 每 件 包 裹 的 價 值 不 得 超 過 1,200
克 朗 ， 並 須 在 有 地 址 一 面 註 明

“envoi-cadeau”（禮 品 包 裹 ）字 樣。包 裹

內 載 的 煙 草、烈 酒、香 水 及 古 龍 水 必 須

不 超 過 一 定 數 量、重 量 及 價 值 才 可 免 課

關 稅。舊 衣 物、麻 布 及 鞋 類 以 及 酒 精 不

得 以 禮 品 包 裹 投 寄。藥 品 亦 可 作 禮 品 包

裹 投 寄 而 無 須 繳 付 關 稅，但 收 件 人 必 須

領 有 所 需 證 件 ， 同 時 藥 品 也 須 個 別 投

寄，不 得 與 其 他 物 品 一 同 作 禮 品 包 裹 投

寄 。  

印 刷 品 （ 書 籍 、 期 刊 等 ）、 唱 片 、 錄 音

帶 或 電 影 菲 林 不 可 作 禮 品 投 寄，若 包 裹

或 郵 包 內 只 載 有 這 些 物 品 則 除 外。寄 件

人 必 須 清 楚 填 寫 報 關 單，並 在 單 上 詳 細

註 明 每 件 內 載 物 品 的 數 目 、 重 量 及 價

值 ， 每 件 物 品 必 須 分 開 列 出 。  
 
發 票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包 裝 ：  

包 裹 內 外 均 須 以 堅 固 的 物 料 包 裝，經 得

起 長 途 運 送 並 能 保 護 內 載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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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荷美 DAHOMEY 
（ 見 貝 寧 BENIN（Republic of））  
 
 
 

丹麥 DENMARK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見 下 文 商 業 價 值 的 限 額 )  (3)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限 額：51,200 元 ）

(見 下 文 商 業 價 值 的 限 額 )  (4)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特
快 專 遞 (包 括 法 羅 群 島 )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 及 彈 藥，另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部 分，另 包 括 進 口

的 年 曆；丹 麥 流 通 貨 幣 及 紙 幣；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麻 醉 藥 物 （須 領 有 由 丹

麥 公 眾生 當 局 簽 發 的 特 別 許 可 證 ）；

股 票 。 
 
商 業 價 值 的 限 額 :  
載 有 金 錢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的

信 件，如 以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郵 寄，其 內 載

物 品 的 商 業 價 值 限 額 為 1,280 元，如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限 額 則 為 51,200

元 。  
 

地 址 ：  
如 知 悉 郵 遞 區 號 碼，寄 件 人 宜 在 所 有 郵

件 的 地 址 中 目 的 地 名 稱 的 左 方 加 以 註

明 。  
 

 轉 遞 ：  
即 使 寄 件 人 在 郵 件 註 有 地 址 的 一 面 以

目 的 地 國 家 通 用 的 文 字 註 明 不 得 轉

遞，或 郵 件 上 除 寫 有 收 件 人 地 址 外，還

註 明 “ 或 住 戶 ” ， 仍 可 進 行 轉 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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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 DENMARK (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51,200 元 ）

(見 下 文 商 業 價 值 的 限 額 )； 快 郵 。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禁 寄 物 品 ：  
代 收 貨 價 的 物 品 ； 脫 水 奶 類 產 品 ； 蜂

巢；放 射 性 物 質、武 器，例 如 所 有 槍 械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槍 管 及 槍 膛 、 氣 步 槍 及

玩 具 槍 )、 弩 弓 、 刀 片 長 逾 12厘 米 的 切

割 武 器、彈 簧 小 折 刀、匕 首 和 可 刺 穿 或

戮 穿 物 體 的 武 器 ( 包 括 指 節 鋼 套 、 棍

棒 ， 以 及 同 類 物 件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農 產 品；酒 精；蜜 蜂；藥 品 及 麻

醉 藥 物；未 加 工 的 毛 皮（ 絨 鼠 皮 除 外 ）。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包 裹 不 需 進 口 證。大 部 分 貨 品 須 繳

付 一 定 關 稅，但 某 些 物 品（ 例 如 結 婚 禮

物、使 用 過 的 物 品、贈 予 慈 善 團 體 的 禮

品、藝 術 品、書 籍、樂 譜、相 機、剃 刀

及 剪 刀 ）則 可 免 稅。禮 品 包 裹 應 清 楚 註

明 “Unsolicited Gift”（ 主 動 餽 贈 的 禮 品 ）

字 樣 。  
 
產 地 來 源 證 ：  
如在包裹上夾附產地來源證或註明

原產地的發票，應在報關單上加以說

明，並須將所有文件與包裹一併交予

郵政局。此外亦可將產地來源證或發

票直接寄給收件人。  

  
 
 
 
 
發 票 ：  
寄 件 人 須 就 所 有 按 從 價 稅 率 計 算 進 口

稅 的 貨 品 預 先 將 發 票 寄 給 收 件 人 。  
 
商 業 價 值 的 限 額 :  
以 保 險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並 載 有 金 錢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的 包 裹，其 內 載 物

品 的 商 業 價 值 限 額 則 為 51,200 元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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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提 DJIBOUTI 
（ 前 法 屬 土 阿 法 爾 和 伊 薩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掛 號 及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方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2,500 元 ）（ 只 限 首 都

吉 布 提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含 酒 精 飲 料 及 香 料 含 量 每 公 升 超 過

0.5 克 的 飲 料；印 有 不 道 德 插 圖 的 貨 品；

翻 版 書 籍、印 刷 品、照 片、菲 林 等；非

十 進 制 度 量 衡 儀 器；以 普 通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農 產 品；武 器 及 彈 藥；含 化 學 品

的 美 容 霜；魚 類 及 野 味 製 品；活 動 物 及

動 物 製 品；肉 類 及 肉 類 製 品；培 殖 珍 珠

的 貝 類 ； 麻 醉 藥 物 。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及平郵保險包 裹 （限 額 ：2,500 元）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請 另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其 後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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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 DOHA 
（ 見 卡 塔 爾 QATAR（State of））  
 
 

多米尼加 DOMINIC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 （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藥

物 （ 領 有 許 可 證 除 外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 限 額 ： 25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武 器 及 藥 物 （領 有 進 口 證 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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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快 郵 (6)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3)及 (6)綠 色 標 籤 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 白 金 、 金 或

銀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宣

傳 共 產 主 義 的 書 籍 及 小 冊 子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植 物 及 種 子 ； 藥 物 。  
退 休 金 支 票 及 信 用 卡 只 可 以 掛 號 郵 件

或 特 快 專 遞 形 式 投 寄 。 

 
關 稅 ：  
書 藉 須 受 海 關 管 制，每 件 內 載 書 籍 的 郵

件 必 須 附 有 錄 色 標 籤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三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宣 傳 共 產 主 義 的 書 籍 及 小 冊 子 ；

匕 首 （ 領 有 許 可 證 除 外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賭 博 用 具 ； 經 銀 行 機 構 轉 交 書 店

的 書 籍 包 裹；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植 物 及 種 子；藥 物 必 須 領 有 由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國生 及 社 會 福 利 署 簽 發

的 許 可 證，而 收 件 人 必 須 為 藥 商 及 藥 劑

師 。  
退 休 金 支 票 及 信 用 卡 只 可 以 掛 號 郵 件

或 特 快 專 遞 形 式 投 寄 。  
 

 
迪拜 DUBAI 
（ 見 阿 位 伯 聯 合 酋 長 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香 港 郵 政  海 外 郵 政 ─ 運 送 目 的 地 的 服 務 資 料  E
 
 

二 ○ ○ 六 年 三 月  E  • 第 1 頁
 

東帝汶 EAST TIMOR 
（ 前 葡 屬 帝 汶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 只 限 帝 力 ）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4)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葡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與 澳 大 利 亞 相 同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快 郵 （ 只 限 帝 力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武 器（ 領 有 許 可 證 除 外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份 。  
 
發 票 ：  
每 批 價 值 超 過 90 帕 塔 卡 的 貨 品 均 須 領

有 發 票 。 有 關 發 票 應 直 接 寄 予 收 件 人 ，

而 非 夾 附 於 包 裹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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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爾 ECUADOR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3)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退 休 金 支 票 及 信

用 卡 (以 掛 號 或 特 快 專 遞 投 寄 除 外 )、 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寶 石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植 物 及 種 子。所 有 貨 品 均 須 領 有

進 口 證。禮 品 與 商 業 貨 品 一 樣，兩 者 的

內 載 物 品 一 般 均 須 課 關 稅，多 類 貨 品 亦

禁 止 入 口 。 價 值 不 超 過 40 美 元 的 郵 件

無 須 附 上 進 口 證 。  
 
關 稅 及 貨 物 稅 ：  
所 有 2 公 斤 以 下 ， 申 報 價 值 少 於 200
美 元，而 其 內 載 無 商 業 價 值 的 禮 物 或 損

贈 品 的 郵 件 ， 均 可 獲 免 繳 關 稅 / 貨 物

稅，並 會 直 接 派 遞 給 收 件 人。不 過，由

商 戶 投 寄 作 貿 易 用 途 的 郵 包，則 不 可 享

有 免 稅 優 惠 ， 並 須 繳 付 關 稅 。  
 
貴 重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三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武 器；賭 博 用 具；共 產 主 義 著 作。

多 類 貨 品 嚴 禁 入 口 厄 瓜 多 爾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含 酒 精 飲 料 ； 捲 煙 紙 ； 棉 製 品 ；

加 工 煙 草 或 煙 葉 ； 藥 劑 ； 植 物 及 種 子 。

包 裹 如 內 載 舊 衣 物，則 必 須 附 有 消 毒 證

明 書 及 說 明 內 載 物 品 詳 情 的 聲 明 書。所

有 貨 品 均 須 附 有 進 口 證 。  
 
關 稅 及 貨 物 稅 ：  
收 件 人 須 繳 付 按 包 裹 內 載 物 品 價 值 而

徵 收 的 關 稅 。  
 
貴 重 物 品 :  
寄 件 人 應 以 掛 號 方 式 投 寄 貴 重 物 品 。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與 商 業 貨 品 一 樣，兩 者 的 內 載 物 品

一 般 均 須 課 關 稅 ， 多 類 貨 品 亦 禁 止 入

口 。 價 值 不 超 過 40 美 元 的 郵 件 無 須 附

上 進 口 證 。  
 
發 票 ：  
從 駐 有 厄 瓜 多 爾 領 事 官 員 的 地 方 所 寄

出 的 每 件 包 裹 或 一 次 過 寄 予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數 件 包 裹 ， 若 價 值 超 過 40 美 元 或

按 官 方 匯 率 等 值 的 蘇 克 雷，寄 件 人 應 以

信 件 將 領 事 發 票 另 行 寄 給 收 件 人，否 則

厄 瓜 多 爾 當 局 會 收 取 罰 款。若 包 裹 內 載

貨 品 價 值 少 於 40 美 元 或 等 值 的 蘇 克

雷，進 口 商 須 向 海 關 繳 付 與 領 事 費 用 等

額 的 款 項。商 業 包 裹 的 收 件 人 若 未 領 有

由 厄 瓜 多 爾 中 央 銀 行 簽 發 的 進 口 證，包

裹 會 被 充 公 。  
 
費 用 ：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境 內 遞 送 費

用。寄 往 Bahia、Esmeraldas、Guayagu i l
及 Manta 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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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EGYPT（Arab 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15,000 元 ） (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 只 限 屬 於 當

地 派 遞 區 域 以 內 的 地 方，保 險 信 件 不 設

這 項 服 務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硬 幣、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珠 寶 、 寶 石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以 保 險 信 件 投 寄 除 外 ）； 關 於

足 球 及 賽 馬 彩 池 的 印 刷 品 及 彩 票；放 射

性 物 質 及 受 特 別 管 制 的 各 種 香 煙、雪 茄

煙 及 煙 草 樣 品；口 蓋 以 膠 紙 黏 合 並 寫 上

寄 件 人 姓 名 、 標 記 、 蓋 印 或 簽 署 的 郵

件；藥 物（ 已 領 有 由 埃 及生 署 簽 發 許

可 證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成 藥 ； 植 物 。  
 
禮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禮 品 包 裹 ”

部 分 。  
 
進 口 證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賠 償 ：  
掛 號 郵 包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內 載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寶 石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的 郵 包 亦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加 沙 及 汗 尤 尼 斯 的 郵 費 見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5,000元）；快

郵（只限屬於當地派遞區域以內的地方）。
 
報 關 及 文 字 ：  
三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報關單應以法

文或英文填寫，並須由寄件人親自簽署。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棉 籽 ； 關 於 足 球 及 賽 馬 彩 池 的 印

刷 品 及 彩 票 ； 藥 物 （每 次 進 口 時 獲 埃 及

公 眾生 部 批 准 除 外 ）；未 加 工 棉 花（收

件 地 址 為 “Entomological Sec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Custom House, Alexandria, 
Arab Republic of Egypt for Mr…”而 重 量 不

超 過 2 公 斤 的 淨 化 棉 樣 品 除 外 ）；煙 草 種

子 、 蘇 丹 煙 草 、 攙 雜 或 人 造 煙 草 。 除 非

收 件 人 已 領 有 進 口 證 ， 否 則 不 得 把 內 載

物 品 價 值 超 過 100 埃 及 鎊 的 包 裹 入 口 埃

及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硬 幣（ 埃 及 幣 除 外 ）；槍 械；成 藥；

植 物 ； 修 面 刷 及 用 以 製 造 修 面 刷 的 豬 鬃

或 毛 。  
 
禮 品 包 裹 ：  
內 載 物 品 價 值 不 超 過 20 埃 及 鎊；並 只 作

個 人 用 途 以 及 無 商 業 價 值 的 信 包 及 包 裹

無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其 他 禮 品 郵 件 則 須 繳

付 足 額 的 進 口 稅 並 附 有 進 口 證 （請 參 閱

下 文 “ 進 口 證 ” 部 分 ）。  
 
進 口 證 ：  
各 類 貨 品 以 及 價 值 超 過 20 埃 及 鎊 的 禮

品 郵 件 及 包 裹 均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郵 件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 未 領 有 進 口 證 而 入 口 埃 及 的 貨 品

會 被 充 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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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EGYPT（Arab Republic of）（續）  
 
 
賠 償 ：  
內 載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的 郵 包 如 有 寄 失 或 損

壞 ，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地 址 ：  
寄 件 人 不 應 在 經 銀 行 或 其 他 中 間 人 派

遞 的 包 裹 地 址 上 註 明 最 終 收 件 人 的 任

何 資 料，但 應 把 收 件 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夾

附 於 包 裹 內 。  
 
擬 寄 往 埃 及 的 所 有 包 裹 上，須 註 明 收 件

人 的 詳 細 地 址，包 括 門 牌 號 碼 及 街 道 名

稱 ， 並 盡 可 能 提 供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

 
發 票 ：  
包 裹 內 應 夾 附 付 貨 發 票 副 本 一 份 。  
 
包 裝 ：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堅 固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愛爾蘭 EIRE 
（ 見 愛 爾 蘭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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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瓦多 EL SALVADOR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3)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紙 幣、流 通 鈔 票 及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票

據、硬 幣、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各 類 不 道 德、顛 覆 或 反 民 主 的

刊 物 以 及 載 有 這 類 性 質 的 符 號 或 圖 畫

的 通 訊 文 件 ； 應 課 稅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藥 劑 ； 葡 萄 酒 ； 烈 酒 。  
 
發 票 ：  
商 業 郵 件 必 須 附 有 由 駐 原 寄 地 薩 爾 瓦

多 領 事 所 簽 證 的 商 業 發 票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報 關 單 上

應 詳 細 註 明 包 裹 內 載 物 品 的 資 料 ， 並

應 按 照 薩 爾 瓦 多 關 稅 的 分 類 申 報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武 器（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獵 槍 則 可 獲

收 寄 ）； 輪 盤 及 其 他 賭 博 用 具 ； 各 類 不

道 德、顛 覆 或 反 民 主 的 刊 物 以 及 載 有 這

類 性 質 的 符 號 或 圖 畫 的 通 訊 文 件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藥 劑 ； 葡 萄 酒 ； 烈 酒 。  
 
發 票 ：  
價 值 50 美 元 或 以 上 的 郵 件 須 領 有 一 式

八 份 以 西 班 牙 文 填 寫 並 由 薩 爾 瓦 多 領

事 賦 予 法 律 效 力 的 商 業 發 票。寄 件 人 可

將 一 張 發 票 夾 附 於 包 裹 內 ， 如 分 開 投

寄 ， 則 應 趕 及 在 包 裹 之 前 寄 達 收 件 人 。

由 同 一 寄 件 人 一 次 過 寄 予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數 件 包 裹，只 須 附 上 一 張 發 票。若 同

一 發 票 適 用 於 數 件 包 裹 並 與 包 裹 一 起

投 寄 ， 寄 件 人 應 為 有 關 包 裹 編 上 1、2、

3 等 號 數 ， 並 將 發 票 夾 附 於 第 1 號 包 裹

內，此 包 裹 應 註 明 內 附 發 票，而 其 餘 包

裹 則 應 註 明 “ Invoice in Parcel No. 1”

（第 1 號 包 裹 內 附 發 票 ）字 樣 。 若 發 票

分 開 投 寄 ， 則 應 在 有 關 包 裹 上 加 以 證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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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斯群島 ELLICE ISLANDS 
（ 見 圖 瓦 盧 TUVALU）  
 
 

赤道幾內亞 EQUATORIAL GUINEA（Republic of） 
（ 木 尼 河 及 馬 西 埃 島 （ 前 費 爾 南 多 波 島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3)及 (5)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及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票 據 ；

硬 幣、金、珠 寶、白 金、寶 石 及 銀；撲

克 牌 ； 放 射 性 物 質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煙 草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三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軍 事 武 器 及 氣 槍；樸 克 牌；馬 鈴

薯；念 珠、聖 物 及 類 似 物 品；西 班 牙 紙

幣 ； 煙 草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珠 寶、貴 金 屬 及 寶 石、藥 劑；植

物 及 植 物 各 部 分 。  
 
地 址 ：  
包 裹 只 限 寄 往 Bata、Elobey、Malabo de 
Macias Nguema Biyogo（前 Santa Isabel de 
Fernando Po）及 Luba（前 San Carlos）。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厄立特里亞 ERITREA 
（ 見 埃 塞 俄 比 亞 ETHIOPIA）  

（ 所 有 寄 往 前 厄 立 特 里 亞 國 境 內 各 地 的 郵 件 地 址 應 為 註 明 “Eritrea, Ethi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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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 ESTONIA（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10,600 元）(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4)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外 幣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商 標 及 標 籤；麻

醉 藥 及 精 神 科 物 品；爆 炸 品、易 燃 物 品

或 其 他 危 險 品；放 射 性 物 品；以 普 通 或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關 稅 :  
如 郵 件 須 繳 納 進 口 稅，而 郵 政 局 亦 已 執

行 清 關 程 序 並 替 收 件 人 繳 付 關 稅，愛 沙

尼 亞 郵 政 當 局 會 徵 收 58 克 郎 （ 愛 沙 尼

亞 貨 幣 ） 作 為 完 成 清 關 手 續 的 費 用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郵 件 （限額 ：10,000 元）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流 通 鈔 票、用 以 付 款 的 證 券、股 票 ；

貴重金屬、寶石以及由這些物料造成

的 珠寶；古 董錢幣；偽造或仿製的 鈔

票、非貴金屬鑄成的錢幣；商 標及標

籤；未蓋銷郵票；各 類武器及其配件

 

、軍 火、爆 炸 品 及 其 他 類 似 物 品 以 及 相

關 的 特 別 化 學 產 品 及 裝 置；氣 槍、含 神

經毒氣及催 淚 氣 體 的 氣 球 ；警 隊 以 及 其

他 特 別 部 隊 採 用 的 特 別 用 品；麻 醉 藥 及

精 神 科 物 品 ， 以 及 施 用 這 些 物 品 的 用

具 ； 毒 藥 及 高 活 性 藥 用 品；血液製 劑；

放射 性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動 物 製 品 （ 包 括 罐 裝 肉 類 及 魚

類 ）須 附 有 原 產 國 獸 醫 發 出 的 證 書；重

量 逾 五 公 斤 的 食 物 製 品、源 自 動 物 的 原

料、未 經 熱 能 處 理 的 動 物 食 物 製 品、食

物 添 加 劑 及 附 加 劑 （ 附 有 證 書 除 外 ）；

含 種 子 的 物 品 及 各 類 植 物（ 附 有 植 物 檢

疫 證 書 者 除 外 ）； 酒 精 飲 品 （ 收 件 人 為

持 有 入 口 酒 精 許 可 證 的 法 人 者 除 外 ）；

煙 草 產 品（ 收 件 人 為 持 有 入 口 煙 草 產 品

許 可 證 的 商 業 註 冊 商 者 除 外 ）。  
 
進 口 證 ：  
須 附 有 進 口 證 並 附 連 在 包 裹 外 面  
 
發 票 ：  
須 附 有 發 票 並附連在包裹外面  
 
關 稅 ：  
價 值 低 於 1000 克 郎 （ 愛 沙 尼 亞 貨 幣 ）

的 包 裹 可 免 關 稅 。  
 
如 郵 件 須 繳 納 進 口 稅，而 郵 政 局 亦 已 執

行 清 關 程 序 並 替 收 件 人 繳 付 關 稅，愛 沙

尼 亞 郵 政 當 局 會 徵 收 58 克 郎 （ 愛 沙 尼

亞 貨 幣 ） 作 為 完 成 清 關 手 續 的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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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亞 ETHIOPI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 特 快 專 遞 ( 包 括 厄 立 特 里

亞 )(6)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報 關 及 文 字 ：  
(3)綠 色 標 籤 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應 以 法

文 或 英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或 無 記 名 證 券 、

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色 情 或 煽 動 性 文 章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書 籍 及 雜 誌；食 品 及 飲 料；打 火

機 ； 活 動 物 及 動 物 製 品 ； 火 柴 ； 藥 劑 ；

價 值 超 過 50 比 爾 的 商 品 ； 麻 醉 藥 物 ；

放 射 性 物 質；錄 有 聲 音 或 影 像 的 錄 音 帶

及 錄 影 帶；種 子 及 穀 物；煙 草；舊 衣 物。

 
地 址 ：  
信 件 及 包 裹 上 的 地 址 資 料，包 括 收 件 人

和 寄 件 人 的 全 名；住 址（ 即 城 市、街 道

名 稱、區 域、分 市、城 鄉 協 會 及 門 牌 號

碼 ）； 郵 政 信 箱 編 號 ； 住 宅 、 辦 公 室 及

流 動 電 話 號 碼；以 及 傳 真 號 碼，均 應 以

清 晰 的 正 體 字 及 阿 拉 伯 數 字 註 寫，以 免

派 遞 延 誤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硬 幣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或 無 記 名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炸 藥；色 情 或 煽 動 性 文 章；武 器、

彈 藥 。  
 
進 口 證 ：  
所 有 寄 往 埃 塞 俄 比 亞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包 裹

必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收 件 人 須 向 埃 塞 俄 比

亞 外 貿 部 申 領 有 關 證 件 。 領 有 進 口 證 的

包裹必須 註明“Commercial”（ 商 業 ）字

樣 ， 而 非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包 裹 必 須 註 明

“Private, not Commercial Purpose”（ 非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私 人 郵 件 ） 字 樣 。  
 
受 管 制 物 品 及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產 地 來 源 證 ：  
投 寄 包 裹 往 埃 塞 俄 比 亞 時 如 須 附 連 產

地 來 源 證，可 將 文 件 夾 附 於 包 裹 內，但

須 在 報 關 單 及 包 裹 表 面 註 明 “Certificate 
of origin enclosed”（內附產地來 源證）字

樣 。 若 同 一 產 地 來 源 證 適 用 於 超 過 一 件

包 裹 ， 寄 件 人 應 在 報 關 單 及 每 件 包 裹 表

面上適當 地註明該 證載於哪 件包裹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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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  
下 列 為 (1)埃 塞 俄 比 亞 及 (2)厄 立 特 里 亞

較 主 要 的 地 方 ： ─  
 
(1) 埃 塞 俄 比 亞   
Adama 
Addis Ababa 
Asba Tafari 
Aselle 
Debra Markos 
Dessye 
Diredawa 
Gambeila 

Gondar 
Gore 
Hara 
Jijiga 
Jimma 
Lekemti 
Yirga-Alem 

(2) 厄 立 特 里 亞   

Adi-Grat 
Adi-Keyih 
Adi-Quala 
Adi-Ugri 
Aduwa 
Akordat 
Askum 
Asmara 
Assab 
Barentu 
Dekemhare 
Edaga Beraye 

Gindah 
Keren 
Makale 
Massawa 
Nakfa 
Nefasit 
Omhager 
Segeneyti 
Senafe 
Setit-Humera 
Tesseneye 

發 票 ：  
寄 往 埃 塞 俄 比 亞 的 包 裹 如 收 件 人 為 商

行，而 內 載 貨 品 擬 作 售 賣 用 途，則 必 須

附 有 經 寄 件 人 註 明 日 期 並 簽 署 的 發

票。所 有 寄 往 埃 塞 俄 比 亞 的 包 裹 均 須 附

有 簽 證 發 票。由 同 一 寄 件 人 一 次 過 寄 給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整 批 包 裹 只 需 一 張 發

票，但 寄 件 人 須 在 每 件 包 裹 上 清 楚 註 明

發 票 載 於 哪 件 包 裹 內 。  
 
包 裝 ：  
寄 往 埃 塞 俄 比 亞 的 包 裹 必 須 有 堅 固 的

包 裝，若 內 載 物 品 容 易 受 潮，須 以 兩 層

防 水 物 料 包 裝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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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蘭群島、南喬治亞地區及南桑威奇群島  
FALKLAND ISLANDS AND 
THE TERRITORY OF SOUTH GEORGIA AND 
SOUTH SANDWICH ISLAND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掛 號 (2)印 刷 品 (3)失 明 人 士 刊 物 。 以

下 服 務 只 限 福 克 蘭 群 島：(4)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5)小 郵 包  
 
報 關 ：  
(4)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或 無 記 名 證 券 、

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寶 石、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其 他 禁 寄 物 品：有

關 規 定 與 英 國 相 同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槍 械；菲 林 及 賽 璐 珞；火 柴；麻

醉 藥 物 。  
 
其 他 受 管 制 物 品 ：  
有 關 規 定 與 英 國 相 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活 動 物 ； 火 柴 及 彈 藥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派 遞 ：  
寄 往 斯 坦 利 的 包 裹 不 會 獲 按 址 派 遞，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自

行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件。寄 往 福 克 蘭 群 島 其

他 地 方 的 包 裹 可 獲 按 址 派 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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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羅群島 FARÖE ISLAND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與 丹 麥 相 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 額 ： 46,000元）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禁 寄 物 品 ：  
代 收 貨 價 的 物 品 ； 信 件 ； 蜜 蜂 、 武 器 ，

例 如 所 有 槍 械 ( 包 括 槍 管 及 槍 膛 ) 、 弩

弓 、 刀 片 長 逾 12 厘 米 的 切 割 武 器 、 彈

簧 小 折 刀、匕 首 和 可 刺 穿 或 戮 穿 物 體 的

武 器 (包 括 指 節 鋼 套 、 棍 棒 ， 以 及 同 類

物 件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農 業 產 品；靴 及 鞋；藥 品；烈 酒。

 
發 票 ：  
每 件 包 裹 必 須 附 有 發 票（ 如 不 屬 商 業 包

裹、則 須 附 有 由 寄 件 人 詳 列 內 載 物 品 性

質 、 數 量 及 價 值 的 聲 明 書 ）， 發 票 應 夾

附 於 有 關 的 發 遞 單 中 。  
 

費爾南多波島 FERNANDO PO 
（ 見 赤 道 幾 內 亞 EQUATORIAL GUINEA（Republ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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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濟 FIJI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6,230 元 ）（只 限 主 要 中 心 地 區 ， 請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所 列 名

單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只 限 寄 予 城 填 派 遞 區 域 內 的

收 件 人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彈 藥；彈 簧 折 刀；活 動 物；火 柴；放 射

性 物 質 ； 煽 動 性 文 章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蜜 蜂、水 蛭 及 桑 蠶（ 須 獲 斐 濟 郵

政 署 署 長 特 別 批 准 ）； 菲 林 及 賽 璐 珞 ；

麻 醉 藥 物；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 ； 植 物 及 種 子 ； 不 超 過 5 公 斤 的 煙

草、雪 茄 煙、香 煙 及 鼻 煙，以 及 不 超 過

0.57 公 升 的 酒 精 樣 品 可 獲 收 寄，但 不 得

與 其 他 貨 品 一 同 包 裝 投 寄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只 限 主 要 中 心地 區 ，請 參閱 下 文 名單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 6,230 元 ）

 
報 關 ：  
一張塗膠表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亦 請 參 閱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關 稅 ：  
供 收 件 人 作 個 人用途而價值不超 過 10 斐

濟 元 的 貨 品 可 獲 免 稅 。 寄 給 同 一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超 過 一 件 的 包 裹 可 視 作 一 件 包 裹

計 算 關 稅 。  
 
地 址 ：  
CP71發 遞 單 及 CP72海 外 包 裹 地 址 套 上

須 填 寫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  
 
發 票 ：  
所 有 商 業 貨 品 必 須 附 有 發 票 ， 但 兩 者 可

分 開 投 寄 。  
 
商 業 包 裹 ：  
內 載 作 貿 易 用 途 物 品 的 包 裹 必 須 附 有 以

法 文 或 英 文 填 寫 的 簽 證 發 票 （ 正 副 本 均

可 ）。該 發 票 不 得 夾 附 於 包 裹 內，而 須 摺

好 貼 上 包 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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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險 服 務 ：  
保 險 信 件 及 保 險 包 裹 只 限 寄 往 下 列 中

心 地 區 ： ─  
 
Ba 
Cicia 
Diloi 
Government Buildings 
Kabara 
Korovou 
Labasa 
Lakeba 
Lautoka 
Levuka 
Lomaloma 
Makogai 
Matuku 
Moce 
Nabouwalu 
Nadi 
Nadi Airport 
 

Nadroga 
Naroi 
Navua 
Nausori 
Ono-i-Lau 
Rabi 
Rakiraki 
Rotuma 
Sabeto 
Samabula 
Savusavu 
Suva 
Tavua 
Vatukoula 
Vunisea 
Waiyevo 
 

特 惠 關 稅 ：  
某 些 情 況 下 ， 英 國 貨 品 可 獲 關 稅 優 惠 。

有 關 查 詢 應 寄 交 貿 易 及 海 關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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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 FINLAND 
（ 包 括 奧 蘭 群 島 Aland Island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40,000 元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代 收 貨 價 的 物 品 ； 含 酒 精 飲 料 的 樣 品

（ 寄 往 Alkoholiluki O.Y. 除 外 ）； 彩 票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芬 蘭 文 或 瑞 典 文 年 曆 及 日 曆；藥

品 、 種 子 ； 未 加 工 的 煙 草 。  
 
地 址 ：  
寄 往 奧 蘭 群 島 的 郵 件，其 地 址 上 的 郵 遞

區 編 號 須 寫 為 “ AX” ， 規 格 如 下 ：  

Ms./Mr. N.N. 
Torggatan 4 
AX-22100 MARIEHAMN 
ALAND 
 
轉 遞 ：  
即 使 寄 件 人 在 郵 件 註 有 地 址 的 一 面 以

目 的 地 國 家 通 用 的 文 字 註 明 不 得 轉

遞，或 郵 件 上 除 寫 有 收 件 人 地 址 外，還

註 明 “ 或 住 戶 ” ， 仍 可 進 行 轉 遞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 40,000元 ）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禁 寄 物 品 ：  
代 收 貨 價 的 物 品 ； 彩 票 ； 放 射 性 物 質 ；

糖 精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芬 蘭 文 或 瑞 典 文 年 曆 及 日 曆；藥

品、種 子；未 加 工 的 煙 草；酒 類；烈 酒 。

若 干 貨 品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禮 品 包 裹 ：  
大 部 分 禮 品 包 裹 須 繳 付 關 稅 及 其 他 費

用，但 若 內 載 少 量 舊 衣 物，使 用 過 的 床

單 和 桌 布 而 並 非 作 商 業 用 途，則 亦 可 免

稅。內 載 食 品、煙 草、肥 皂、剃 刀 片 及

其 他 價 值 不 高 物 品 的 禮 品 包 裹 可 獲 免

稅 收 寄，但 收 件 人 於 一 個 月 內 所 收 到 的

包 裹 總 重 量 不 得 超 過 10 公 斤 ， 總 值 亦

不 得 超 過 50 新 芬 蘭 馬 克 。  

如 收 件 人 於 一 個 月 內 收 到 超 過 1 公 斤 可

可、1 公 斤 咖 啡、1 公 斤 朱 古 力 或 糖 果 、

250 克 茶 葉 及 100 克 煙 草 則 須 繳 付 稅 項。

 
派 遞 ：  
包 裹 不 獲 派 遞，收 件 人 須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取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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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6,900 元 ）(另見下文“商業價值的

限額”))(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 快 郵 (8) 特 快 專 遞 ( 包 括 安 道

爾 及 摩 納 哥 )  
 
報 關 及 文 字 ：  
(1)綠 色 標 籤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彈 藥 、動 物 及 動 物 產 品 ；“連 鎖 信 ”郵

件 ；爆 炸 及 易 燃 物 料；外 國 彩 票 及 博 彩

廣 告 ；附 有 假冒法國商標的貨 物 ； 仿製

珍珠；容 易腐爛的生物品；放 射性物質 ；

糖精；煙草。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金 器 ； 蜜 蜂 、 蜂 蠟 及 蜂 蜜 ； 硬 幣 ；

避 孕 用 品；乾 果；水 蛭；火 柴；量 度 儀

器；藥 用 及 減 肥 產 品；作 醫 療 或 科 學 用

途 的 麻 醉 藥 物；植 物、根 莖 及 球 莖；寶

石 、 珍 珠 及 貴 金 屬 製 品 ； 醃 製 的 魚 類 、

李 子 及 蔬 菜 ； 煙 草 產 品 ； 葡 萄 酒 及 烈

酒 。  

 
某 些 貨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收 件

人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前 不 應 寄 遞 這 些 貨 品 。

 
關 稅 及 貨 物 稅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進 口 報 關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發 票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印 刷 品 ：  
印 刷 品 （特 別 是 書 籍 ）或 須 繳 付 國 內 稅

項 ， 報 紙 和 期 刊 則 可 獲 免 稅 。  
 
地 址 ：  
寄 件 人 應 在 所 有 郵 件 的 地 址 上 目 的 地

名 稱 的 左 方 註 明 郵 遞 區 號 碼 （如 知

悉 ）， 以 助 加 快 法 國 境 內 的 派 遞 工 作 。

 
商 業 價 值 的 限 額 ：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入 口 的 物 品，其 商 業 價

值 以 6,900 元 為 限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 郵保險包 裹（限 額：34,000 元）、

快 郵 。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報 關 單 上 應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並 盡 量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填 報

度 量 衡 單 位 時 應 以 十 進 制 為 準 。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寄 往 安 道

爾 的 包 裹 須 遵 守 法 國 某 些 特 別 的 海 關

及 出 口 規 定，寄 件 人 宜 在 寄 出 包 裹 前 向

收 件 人 確 定 已 辦 妥 所 需 手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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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稅 及 貨 物 稅 ：  
個人投寄 申報價值 少於 45 歐羅的貨 品

予 收 件 人 作 私 人 用 途 ， 以 及 商 戶 投 寄 申

報價值少 於 22 歐 羅的貨品 予收件人 作

商 業 或 私 人 用 途 ， 均 可 獲 免 稅 。 不 過 ，

禁 寄 或 受 限 制 的 指 定 產 品 及 貨 品 ， 則 不

可 享 有 免 稅 優 惠 ， 並 可 能 需 繳 付 其 他 關

稅 或 費 用 ， 以 及 遵 守 其 他 入 口 規 定 。 有

關 各 項 規 定 的 詳 情 ， 請 瀏 覽 法 國 海 關 的

網頁（ www.douane.gouv.fr）。  
 
進 口 報 關 ：  
個人投寄 申報價值 等於或超 過 45 歐 羅

的 貨 品 予 收 件 人 作 私 人 用 途 ， 以 及 商 戶

投寄申報 價值等於 或超過 22 歐羅的 貨

品 予 收 件 人 作 商 業 或 私 人 用 途 ， 必 須 辦

理進口報 關手續。  
 
發 票  
寄 件 人 必 須 在 報 關 時 夾 附 兩 張 清 楚 列 明

內容、數 量及價值 的發票。  
 
派 遞 ：  
大 部 分 地 區 均 設 包 裹 派 遞 服 務，如 目 的

地 不 設 派 遞 服 務，收 件 人 會 接 獲 包 裹 寄

抵 的 通 知。不 論 包 裹 獲 派 遞 與 否，收 件

人 均 須 繳 付 若 干 費 用 。  
 
在 法 國、安 道 爾 及 摩 納 哥 境 內，航 空 包

裹 服 務 由 郵 政 機 關 經 營，同 時 負 責 處 理

5 公 斤 以 下 的 平 郵 包 裹 。 超 過 此 重 量 的

平 郵 包 裹 會 由 法 國 國 營 鐵 路 局 處 理，屬

這 類 別 的 待 領 包 裹 應 註 明 “En Gare”

而 非 “Poste Restante”字 樣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寄 件 人 應

在 寄 往 安 道 爾 的 包 裹 地 址 部 分 別 外 加

上 “Livrable en Gare de la Tour de Carol 
（Pyrénées Orientales, France）”字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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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保 險 信 件 （ 只 限 平 郵 ）

（ 限 額 ： 33,60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與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金、珠 寶、白 金、寶 石、銀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掛 號 或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植 物 ； 撲 克 牌 ； 放 射 性 物

質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平郵保險包 裹（限額：33,600元）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報 關 單 上 應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 。 填 報 度 量 衡 單 位 時 應 以 十 進 制 為

準 ， 宜 以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撲 克 牌；放 射 性 物 質；糖 精；煙 草 精 及

所 有 不 符 合 法 國 商 標 法 令 規 定 的 貨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切 枝 花 ； 禁 獵 季 節 期 間 獵 鳥 的

蛋；魚 類 及 野 味；新 鮮 水 果；新 鮮 蔬 菜

及 馬 鈴 薯 （ 包 括 種 用 馬 鈴 薯 ）； 唱 片 ；

活 的 植 物 、 根 莖 及 球 莖 ； 醃 製 的 魚 類 、

李 子 及 蔬 菜 ； 灌 木 。  

某 些 貨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在 收

件 人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前 不 應 寄 遞 該 等 貨

品 。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包 裹 須 繳 付 海 關 費 用 。 以 個 人 名 義

投 寄 的 主 動 餽 贈 禮 品 無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但 寄 件 人 必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並 須 在 禮 包

上清楚註 明“Envoi Isolé Gratuit”字樣。

 
發 票 ：  
如 商 業 包 裹 的 價 值 超 過 250 法 郎，寄 件

人 必 須 將 發 票 夾 附 於 隨 件 的 報 關 單 中 。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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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用 ：  
除 非 包 裹 是 寄 往 卡 宴 及 聖 洛 朗，否 則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境 內 遞 送 費 用 。

 
派 遞 ：  
包 裹 不 會 獲 按 址 派 遞。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 ， 並 須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件 。 有 關 當 局 不 會 收 取 派 遞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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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 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 特 快 專 遞 ( 只 限 Tihati 、
Moorea、Raiatea 及 Bora Bora)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4)綠 色 標 籤 與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藥 物 及 類 似 物 品  
 
禁 寄 物 品 ：  
與 澳 大 利 亞 相 同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槍 械 及 軍 火（ 領 有 進 口 證 除 外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藥 物 及 類 似 物 品  
 
賠 償 ：  
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寄 失 或 損 壞，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服 務 可 達 下 列 各 郵 政 局 ：  
甘 比 爾 群 島：Rikitea（Mangareva）；馬 克

薩 斯 群 島 ： Atuona（Hive-Oa）、Taiohae
（ Nuka-Hiva ）； 社 會 群 島 ： Afareaitu
（ Moorea ）、 Pepeete （ Tahiti ）、 Taravao
（Tahiti）；背 風 群 島：Fare（Huahine）Uturoa
（Raiatea），Vaitape（Borabora）；土 阿 莫

土 群 島 ： Anaa, Apataki, Fakahina, 
Fakarava, Fangatau, Hao, Kaukura, 
Makemo, Rangiroa, Service de la plonge, 
Takaroa, Tikehau, Vaitepaua（Tuamotu）；土

布 艾 群 島 ： Ahurei （ Rapa ） , Mataura
（Tubuai）, Moerai（Rurutu）. 
 
派 遞 ：  
除 非 包 裹 是 寄 往 帕 皮 提、塔 拉 窩 或 維 德

包，否 則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額 外

費 用 。  

法屬土阿法爾和伊薩  
FRENCH TERRITORY OF THE AFARS & ISSAS 
（ 前 法 屬 索 馬 里 海 岸 ）  

（ 見 吉 布 提 DJIBOU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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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保 險 信 件 （ 只 限 平 郵 ）

（ 限 額：33,600 元）(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只 限 馬 提 尼

克 島 ）(8) 特快專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與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法 文 填 寫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 限 額 ： 33,600
元 ）； 快 郵 （ 只 限 馬 提 尼 克 島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宜 以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包 裹 須 繳 付 海 關 費 用。以 個 人 名 義

投 寄 的 主 動 餽 贈 禮 品 無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但 寄 件 人 必 須 在 禮 包 上 清 楚 註 明

“Envoi Isolé Gratuit”字 樣 。  
 
發 票 ：  
如 商 業 包 裹 的 價 值 超 過 250 法 郎，寄 件

人 必 須 將 發 票 夾 附 於 隨 件 的 報 關 單 中 。

 
受 管 制 物 品 ：  
某 些 類 別 的 貨 品（ 包 括 煙 草 產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在 投 寄 包 裹

前，須 向 收 件 人 查 證 是 否 已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或 無 須 領 有 這 些 證 件 。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  
 
費 用 ：  
除 非 包 裹 是 寄 往 法 蘭 西 堡、巴 斯 特 爾 及

皮 特 爾 角 城，否 則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境 內 遞 送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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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愛群島 FRIENDLY ISLANDS 
（ 見 湯 加 TONGA）  
 
 
 

富查伊拉 FUJAIRAH 
（ 見 阿 拉 伯 聯 合 酋 長 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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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 GABON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1,600 元 ）（另 見 下 文 ）(4)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 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旅 行 支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銀 ； 植 物 ； 放 射 性 物 質 ； 避 孕 用 品 。  
 
保 險 ：  
保 險 服 務 只 適 用 於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所 列 的 地 方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1,600 元 ）

（ 另 見 下 文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報 關 單 上 應 說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盡 量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並 應 按

照 法 國 關 稅 的 分 類 申 報。填 報 度 量 衡 單

位 時 應 以 十 進 制 為 準 。  
 
禁 寄 物 品 ：  
苦 艾 酒 ； 武 器 （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獵 槍 除

外 ）； 硬 幣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 旅 行 支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白 金、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糖 精 、 顛 覆 性 文 件 ； 煙 草 ； 放

射 性 物 質 ； 避 孕 用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 進 口 的 ）會 散 發 蒸 氣 的 化 學 物 品；切

枝 花；禁 獵 季 節 期 間 獵 鳥 的 蛋；魚 類 及

野 味；新 鮮 水 果；新 鮮 蔬 菜 及 馬 鈴 薯（ 包

括 種 用 馬 鈴 薯 ）； 唱 片 ； 昆 蟲 ； 活 的 植

物、根 莖 及 球 莖；甜 酒 及 烈 酒（ 英 國 原

產 的 杜 松 子 酒 及 威 士 忌 酒 除 外 ）； 醃 製

的 魚 類 、 李 子 及 蔬 菜 ； 權 木 。  

所 有 貨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 。  
 
發 票 ：  
內 載 價 值 超 過 7.50 鎊 貨 品 的 包 裹 必 須

附 有 發 票 。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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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蓬 GABON（續）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除 非 包 裹 是 寄 往 利 伯 維 爾 及 議 蒂 爾

港 ， 否 則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費

用 。  
 
地 址 ：  
包 裹 可 寄 往 下 列 各 地 ：  

Akiéni 、 Bakoumba 、 *Bitam 、 Booue 、

Cocobeach 、 Fougamou 、 *Franceville 、

*Gamba 、 Kango 、 *Koula-Moutou 、

*Lambaréne 、 *Lastourville 、 Lebamba 、

Leconi、*Libreville（ 所 有 地 區 ）、*Makokou、
Manji、*Mayumba、Mbigou、Medouneu、

Mekambo、Mimonogo、Minvoul、*Mitzic、

Moabi 、 *Moanda 、 Mouila 、 *Ndendé 、

*N'Djolé、 *N'Toum、Okondja、Omboue、

*Oyem、Pana、*Port Gentil、*Tchibanga 
 
保 險 ：  
保 險 包 裹 可 獲 收 寄 往 上 述 註 有 星 號 (*)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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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比亞 GAMBI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 只 限 班 珠 爾 ） (7)
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 及 彈 藥 （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獵 槍 除

外 ）； 假 冒 或 偽 造 的 鈔 票 或 法 定 貨 幣 ；

硬 幣（ 以 保 險 信 件 投 寄 者 除 外 ）；煙 花 ；

活 動 物 ； 火 柴 ； 煽 動 性 或 誹 謗 性 文 章 ；

假 郵 票 ； 西 非 紙 幣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蜜 蜂、水 蛭 及 桑 蠶；菲 林 及 賽 璐

珞；麻 醉 藥 物；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 ； 植 物 及 其 部 分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快 郵 （ 只 限 班 珠 爾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無 法 投 遞 的 包 裹 ：  
岡 比 亞 當 局 不 設 平 郵 服 務，因 此 不 會 受

理 以 平 郵 退 回 或 轉 遞 無 法 投 遞 包 裹 的

要 求 。  
 

 
 
 



香 港 郵 政  海 外 郵 政 ─ 運 送 目 的 地 的 服 務 資 料  G
 
 

二 ○ ○ 四 年 五 月  G  • 第 4 頁
 

加沙及汗尤尼斯 GAZA and KHAN YUNI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小 郵 包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各 類 香 煙 、 雪 茄 煙 及 煙 草 的 樣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成 藥 及 植 物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寄 件 人 應 在

報 關 單 上 親 筆 簽 署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棉 花；棉 籽；蘇 丹 煙 草；摻 雜 或

人 造 煙 草 ； 煙 草 種 子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硬 幣 （ 埃 及 硬 幣 除 外 ）； 槍 械 ；

成 藥；植 物；修 面 刷 及 用 作 製 造 這 些 刷

子 的 鬃 毛 或 毛 髮 。  
 
地 址 ：  
寄 件 人 不 應 在 經 銀 行 或 其 他 中 間 人 派

遞 的 包 裹 地 址 上 註 明 最 終 收 件 人 的 任

何 資 料，但 應 把 收 件 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夾

附 於 包 裹 內 。  
 
發 票 ：  
包 裹 內 應 夾 附 一 份 有 關 發 票 的 副 本  
 
包 裝 ：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堅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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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魯吉亞 GEORGIA（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小 郵 包 (4) 快 郵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2,000 元 ）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3)綠 色 標 籤 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法 文 或 英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蜜 蜂 、 水 蛭 、 桑 蠶 、 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 ： 以 私 人 性 質 投 寄 的 郵 票

（ 不 論 蓋 銷 與 否 ）及 郵 票 藏 品 、 加 有 字

句 標 記 的 訂 正 校 樣 及 印 刷 品；可 視 作 損

害 格 魯 吉 亞 共 和 國 的 文 作 、 印 刷 品 、 照

片 、 圖 書 等 ； 爆 炸 品 、 易 燃 物 品 及 其 他

危 險 物 品 ； 不 道 德 的 物 品 或 物 料 ； 信 件

不 可 內 載 寄 件 人 及 收 件 人 或 與 同 住 者

以 外 人 士 互 相 來 往 的 日 常 及 個 人 通 信

等 文 件 的 信 件 ； 活 動 物 ； 本 地 及 外 地 貨

幣 、 紙 幣 、 旅 遊 支 票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及 有

價 值 的 文 件 ； 軍 用 武 器 及 槍 械 、 彈 藥 、

子 彈 ； 麻 醉 藥 物 、 精 神 藥 物 、 激 素 及 血

液 製 劑；易 腐 爛 的 生 物 物 品；白 金、金 、

銀 及 有 關 製 品 、 寶 石 、 珠 寶 製 品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 ； 催 淚 氣 體 及 神

經 氣 體 以 及 發 放 這 些 毒 氣 的 武 器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書 面 信 息（ 有 關 郵 件

所 載 物 的 簡 單 資 料 除 外 ）。 另 見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書 籍 、報 紙、雜 誌 、其 他 印 刷 品

及 手 稿（ 數 目 只 限 每 種 一 份 /本 ）經 有 關

當 局 審 查 後 可 獲 收 寄；版 畫、地 圖 及 樂

譜 （ 每 種 不 可 多 於 一 份 ）； 以 印 刷 品 方

式 投 寄 的 衣 服 紙 樣 （ 只 限 一 份 ）； 有 關

科 學 及 專 門 技 術 的 包 裝 參 考 資 料（ 由 圖

書 館 或 商 行 給 國 立 圖 書 館、商 會、科 技

團 體 等 除 外 ）； 有 毒 物 質 及 製 劑 （ 獲

生 部 簽 發 授 權 書 者 除 外 ）。 另 見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  
 
發 票 ：  
請 參 閱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進 口 證 ：  
請 參 閱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貴 重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一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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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魯吉亞 GEORGIA（Republic of）（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快 郵 （ 只 派 往 第 比 利 斯 ） (2)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 限 額 ：10,0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張無塗膠表格，應以法文或英文填寫。

 
禁 寄 物 品 ：  
因 本 身 性 質 或 其 包 裝 而 對 工 作 人 員 構 成

危 險 或 弄 污 或 毀 壞 其 他 包 裹 或 郵 政 器

材的物品；格魯 吉 亞 共 和 國禁止進口 或

談 論 的 物 品 ； 嬰 兒 食 品 ； 奶 類 產 品 ； 魚

類 製 品 ； 肉 類 及 肉 類 製 品 ； 個 人 用 的 藥

品 ； 意 大 利 麵 食 及 麵 包 類 產 品 （ 包 括 無

酵 麵 包 ）； 舊 的 布 料 、 衣 服 及 鞋 類 ； 音

樂 卡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藥 物 （ 寄 給 私 人 者 除 外 ）（ 如 附

有 格 魯 吉 亞 共 和 國 醫 生 發 出 的 配 方 並 蓋

上 格 魯 吉 亞 共 和 國 健 康 中 心 印 記 及 印

章 者 則 可 獲 收 寄 ）； 土 壤 、 種 子 、 植 物

各 部 分（註 明 寄 予 認 可 的 機 構 或 團 體 而

附 上 有 關 許 可 證 者 除 外 ）； 寄 件 人 與 收

件 人 或 與 同 住 者 以 外 人 士 來 往 而 屬 現

時 個 人 通 信 的 文 件 ： 惟 下 列 郵 件 除 外 ：

─  下 列 其 中 一 類 文 件 ： 發 票 、 發 遞 單

或 通 知 書 、 派 遞 票 據 。 如 未 結 帳 而

扣 減 至 只 與 該 些 運 送 貨 品 有 關 的 則

不 受 限 制 ；  

─  唱 片 、 錄 音 帶 及 電 報 （ 不 論 是 否 錄

下 聲 音 或 影 像 ）、 自 動 數 據 處 理 卡 、

磁 帶 及 其 他 類 似 媒 體 以 及 電 信 用

“ 認 收 ” 卡 ， 以 上 物 品 須 經 原 寄 國

當 局 認 可 ， 視 為 寄 件 人 與 收 件 人 或

同 住 者 的 往 來 而 不 屬 現 時 私 人 通

信 ； 如 有 關 郵 政 機 關 內 部 守 則 容

許 ， 寄 件 人 可 與 收 件 人 互 換 同 住 者

的 包 裹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發 票 ：  
必 須 附 上 發 票  
 
進 口 證 ：  
寄 件 人 有 責 任 確 保 寄 發 貨 品 前 已 取 得

所 需 進 出 口 證 。  
 
貴 重 物 品 ：  
寄 件 人 應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貴 重 物

品 。  
 
包 裝 ：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堅 固，足 以 應 付 長

途 運 送 並 能 保 護 內 載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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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46,000 元；如 郵 件 內 載 現 金 、

珠 寶 、 貴 重 金 屬 或 其 他 可 轉 讓 金 融 票

據 ， 則 以 4,000 元 為 限 ） (4)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 快 郵 (8) 特

快 專 遞  
*服 務 將 於 2010 年 5 月 1 日 終 止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 (4)古 董 書 籍 可 能 須

繳 付 關 稅，所 有 內 載 這 些 物 品 的 印 刷 品

郵 包 必 須 夾 附 一 張 綠 色 驗 關 標 籤。價 值

超 過 港 幣 3,000 元 的 郵 件 須 附 上 報 關 單

（CN23）。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關 稅 及 貨 物 稅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進 口 證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禮 品 ：  
寄 件 人 可 以 信 包 及 小 郵 包 郵 寄 禮 品。須

遵 守 的 規 定，與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禮 品 的

相 同 （ 另 見 下 文 ）。  
 
發 票 ：  
所 有 內 載 須 付 款 貨 品 的 郵 件，均 須 連 同

一 式 兩 份 的 發 票 一 併 郵 寄。所 有 內 載 商

品（ 包 括 書 籍 ）的 郵 件 均 須 附 上 商 品 發

票。發 票 應 放 進 信 封，然 後 貼 上 郵 件 一

併 投 寄 。  
 
地 址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禁 寄 物 品 ：  
苦 艾 酒 及 同 類 產 品 以 及 擬 製 成 這 類 飲

料（ 精 華 及 提 煉 物 ）的 原 料；酒 精 濃 度

達 82°的 液 體 ； 酸 、 u、 催 淚 產 品 及 金

屬 鹽 以 及 輕 微 揮 發 的 硫 黃 化 合 物；鋁 粉

末；麻 醉 藥 物；武 器；彈 藥 及 武 器；違

反 、 宣 傳 及 顛 覆 憲 法 的 物 品 ； 大 麻 樹

脂；某 些 有 害 的 病 毒；獎 牌；腐 蝕 性 物

質；滴 滴 涕 及 加 添 滴 滴 涕 的 產 品；乾 葡

萄 枝；從 歐 洲 以 外 地 區 國 家 入 口 而 內 有

植 物 或 腐 殖 質（ 碳 化 植 物 除 外 ）的 部 分

的 土 壤；爆 炸 品、易 燃 物 料 以 及 裝 上 爆

炸 物 料 的 物 品；狗 肉、貓 肉、狐 肉、獾

肉、猴 肉；各 類 煙 花 的 構 件；非 法 盜 用

德 國 公 司、地 名 或 商 標 的 外 國 貨 物；氣

體 或 易 燃 氣 體 合 成 物 ； 遇 水 即 燃 的 氣

體；歌 頌 暴 力、挑 起 種 族 仇 恨、荼 毒 年

青 人 的 物 品；各 種 點 火 裝 置；在 地 址 一

面 寫 上 涉 及 政 治 或 宗 教 的 文 字 的 郵

件；德 國 刑 事 法 條 文 規 定 禁 止 投 寄 或 運

送 的 郵 件；或 會 令 他 人 受 傷 或 損 毀 其 他

物 料 的 郵 件；助 聽 器、偷 聽 器；鎂 粉 末；

含 有 白 磷 或 黃 磷 的 火 柴；馬 匹 及 其 他 單

蹄 動 物 製 成 的 肉 食（ 用 小 腸 製 成 的 食 品

除 外 ）； 並 非 供 人 食 用 的 有 爪 動 物 的 部

分 ； 可 偽 造 硬 幣 及 文 件 並 印 製 印 刷 品 、

製 成 偽 鈔 的 照 相 板、印 模、雕 板、負 片

等 等；有 毒 物 質；家 禽 或 其 他 雀 鳥 或 羽

毛 、 未 經 處 理 的 獵 獲 物 或 其 他 雀 鳥 產

品 ； 含 有 甲 醇 的 各 種 製 劑 、 推 進 劑 粉

末 ； 煽 動 侵 略 戰 爭 的 刊 物 、 視 聽 媒 體 、

插 畫 或 表 達 媒 體；違 憲 組 織 的 徽 章；污

蔑 德 國 總 理、德 國 國 家 及 其 象 徵 以 及 憲

法 團 體 的 物 品；以 製 造 聯 邦 軍 隊 動 亂 為

目 的 的 宣 傳 品；投 寄 或 以 郵 購 遞 送 有 違

刑 法 而 並 非 供 收 件 人 自 用 的 色 情 刊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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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視 聽 媒 體 等；放 射 性 物 質；自 發 可 燃

物 質 （ 例 如 閃 點 在 攝 氏 21 度 以 下 的 物

質 ）； 無 蜜 蜂 在 內 的 舊 蜂 巢 ； 舊 的 葡 萄

樹 幹；鈾 礦 砂；釷 礦 砂；玩 具 武 器；電

視 遊 戲 ； 黃 磷 或 白 磷 ； 鋅 粉 末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動 物 鬃 毛 及 細 毛；動 物 肥 料；動

物 製 品；動 物 皮 毛；動 物 精 子；以 麥 芽

作 主 要 成 分 的 啤 酒 ； 蜜 蜂 、 水 蛭 ； 骨 、

骨 的 部 分 、 骨 粉 ； 捲 煙 紙 、 捲 煙 紙 筒 ；

穀 粒；某 些 從 不 屬 歐 洲 地 區 國 家 及 東 南

歐 國 家 入 口 的 植 物 及 其 部 分；某 些 有 毒

菇 類 植 物 、 病 原 體 、 動 物 疾 病 的 病 原

菌；香 煙、雪 茄 煙、煙 草、未 經 烘 焙 的

煙 草、其 他 煙 草 產 品、煙 絲；潔 淨 及 維

修 用 品；含 有 可 可 的 製 劑；含 有 咖 啡 的

製 劑；化 妝 品；鴨 蛋、孵 蛋；蛋 類 產 品 、

加 工 產 品；魚 類；飼 料；食 品；密 封 管 ；

雪 糕 以 及 含 有 雞 蛋 的 半 製 成 品；載 有 硬

幣、紙 幣、寶 石、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的 郵 件（ 投 保 後 方 可 收 寄 ）；象 牙、角 、

鹿 角、爪；由 非 歐 盟 國 家 進 口 或 寄 至 該

國 個 別 人 士 的 肉 及 肉 類 製 品 （ 鹿 肉 除

外 ）、 家 禽 肉 及 家 禽 肉 類 製 品 、 奶 及 奶

類 製 品，一 律 須 附 以 合 乎 歐 盟 法 例 要 求

的生 證 明；付 款 票 券、證 券；藥 劑（ 獲

批 准 並 以 掛 號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用 以 印

製 欠 債 聲 明 書 及 紙 幣 的 紙 張；令 人 厭 惡

的 紙 張；含 有 雞 蛋 的 意 大 利 麵 食；盛 載

爆 炸 品 的 容 器；特 效 藥；促 進 植 物 生 長

的 產 品 ； 生 產 啤 酒 用 的 製 劑 ； 藥 物 製

劑、進 行 血 清 測 試 及 抗 體 測 試 的 用 品 以

及 手 術 縫 線 物 料；起 爆 裝 置；凝 乳 劑 代

用 品 ； 粗 飼 料 ； 亞 硝 酸 鹽 ； 碘 化 食 鹽 ；

種 子；布 枕 套；動 物 的 胃；稻 草；玩 具 ；

有 惡 作 劇 成 分 的 物 品；用 於 商 業 用 途 的

經 處 理 羽 毛 或 羽 毛 部 分 必 須 附 以 商 業

文 件，以 指 明 有 關 羽 毛 或 羽 毛 部 分 已 經

蒸 氣 或 其 他 方 式 處 理，並 確 保 不 再 附 有

病 原 體。各 種 食 物 製 品；蔬 菜 產 品；葡

萄 酒、待 散 葡 萄 酒、汽 酒、混 有 葡 萄 酒

的 飲 料、烈 酒；未 經 處 理 的 獵 獲 物；曾

使 用 的 油；動 物 用 的 疫 苗 及 藥 物；內 有

動 物 疾 病 原 菌 的 疫 苗 ； 羊 毛 、 動 物 毛 。

 

 
關 稅 及 貨 物 稅 ：  
個人投寄 申報價值 少於 45 歐羅的貨 品

予 收 件 人 作 私 人 用 途 ， 以 及 商 戶 投 寄 申

報價值少 於 22 歐羅的貨品 予收件人 作

商業或私 人用途， 均可獲免 稅。  
 
不 過 ， 禁 寄 或 受 限 制 的 指 定 產 品 及 貨

品 ， 則 不 可 享 有 免 稅 優 惠 ， 並 可 能 需 繳

付 其 他 關 稅 或 費 用 ， 以 及 遵 守 其 他 入 口

規定。  
 

至 於 禮 品 包 裹，寄 件 人 必 須 在 包 裹 及 報

關 單 上 清 楚 註 明 “ PRIVATE 
GESCHENKSENDUNG ”（ 私 人 禮 品 包

裹 ）字 樣，並 在 報 關 單 上 顯 示 所 有 內 載

物 品 及 其 價 值 。  
 
進 口 證 ：  
郵 寄 的 物 品 必 須 遵 守 進 口 規 例。收 件 人

必 須 將 進 口 證 及 其 他 進 口 文 件（ 如 入 口

麻 醉 藥 物 的 文 件 或 進 口 報 關 單 ）呈 交 主

管 的 海 關 當 局。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包 裹 往

德 國 前 確 定 德 國 進 口 商 已 遵 從 正 確 的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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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票 ：  
內 載 可 能 須 課 關 稅 物 品 的 包 裹 應 連 同

一 式 兩 份 的 發 票（ 夾 附 於 關 單 中 ）一 併

投 寄。所 有 內 載 商 品（ 包 括 書 籍 ）的 包

裹 均 須 附 上 商 品 發 票，寄 件 人 應 將 發 票

放 進 信 封 ， 連 同 發 遞 單 一 併 投 寄 。  
 
包 裝 ：  
所 有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堅 固 。  
 
地 址 ：  
所 有 郵 件 必 須 填 上 完 整 的 地 址 和 正 確

的 郵 遞 區 號 碼，以 便 派 遞。郵 遞 區 號 碼

應 寫 在 目 的 地 名 稱 左 方 ， 如 53250 
BONN, 60544 FRANKFURT。地 址 不 詳

(用 字 有 欠 準 確 、 地 址 資 料 不 足 、 郵 遞

區 號 碼 錯 誤 或 缺 漏 )的 郵 件 ， 將 被 退 回

寄 件 人。但 德 國 郵 政 亦 可 提 供 派 遞 這 些

郵 件 的 服 務，惟 須 收 取 更 新 地 址 的 附 加

費 。  
自 動 包 裹 處 理 機 （ 即 「 Packstat ion」）

在 德 國 用 於 投 寄 及 提 取 包 裹 及 小 型 郵

包 。 顧 客 必 須 向 Deutsche Post AG 登

記，方 可 以 Packstat ion作 為 派 遞 地 址 。

經 此 等 處 理 機 投 寄 的 包 裹 的 書 寫 郵 寄

地 址 規 定 如 下 ：  
 
Lara Lustig 
（姓名） 
1234567 
（個人顧客編號（6至10位數字）） 
Packstation 101 
（Packstation及機身編號） 
53113 Bonn 
（包裹處理機的郵遞區編號及城市） 
Germany 

或 

Lara Lustig/1234567 
（姓名／個人顧客編號（6至10位數字））
Packstation 101 
（Packstation及機身編號） 
53113 Bonn 
（包裹處理機的郵遞區編號及城市）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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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保 險 信 件 （ 只 限 平 郵 ）

（ 限 額 ：2,19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白 金、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旅 行 支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與 足 球 彩 池、賭 注 及 彩 票 有

關 的 印 刷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某 些 進 口 貨 品，包 括 植 物 及 種 子、糖 精

及 類 似 物 質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 險 包 裹 （只 限 平 郵 ）（限 額 ：2,19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公 開 放 映 的 電 影 影 片（寄 往 阿 克 拉

者 除 外 ）；槍 械、氣 槍 及 配 件；麻 醉 藥 物

（領 有 加 納 阿 克 拉 醫 務 局 長 簽 發 的 證

明 書 除 外 ）； 流 通 硬 幣 及 鈔 票 ； 價 值 超

過 港 幣 72 元 的 銀 塊 。  
 
受 管 制 物 品 ：  
某 些 進 口 貨 品，包 括 植 物 及 種 子、糖 精

及 類 似 物 質 。  
 
發 票 ：  
所 有 商 業 包 裹 均 須 夾 附 發 票。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包 裹 前 預 先 寄 遞 發 票 。  
 
地 址 ：  
所 有 包 裹 上 須 註 明 收 件 人 的 全 名、郵 政

信 箱 編 號、門 牌 號 碼 ／ 街 道 名 稱，以 及

電 話 號 碼 及 電 郵 地 址 （ 如 有 的 話 ）。  
 
派 遞 ：  
包 裹 可 獲 寄 往 境 內 任 何 地 方，但 收 件 人

必 須 前 往 最 就 近 的 郵 政 局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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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布羅陀 GIBRALTAR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保 險 信 件 （ 只 限 平 郵 ）

（ 限 額 ：2,50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各 種 性 質 的 不 雅 或 色

情 物 品；活 動 物；彩 票 或 與 博 彩 有 關 的

宣 傳 品 或 文 件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菲 林 及 賽 璐 珞；麻 醉 藥 物；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 ； 武 器 及 彈

藥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 險 包 裹（ 只 限 平 郵 ）（ 限 額：810 元 ）；

快 郵 。  
 
報 關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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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伯特群島 GILBERT ISLANDS 
（包括萊恩群島 [范寧島、聖誕島（太平洋）及華盛頓島 ]、大洋島及菲尼克斯群島  
 
（ 見 基 里 巴 斯 KIRIBATI（Republic of））  
 

格雷厄姆地 GRAHAMLAND 
（ 英 屬 南 極 地 區 ）  
 
（ 與 福 克 蘭 群 島 FALKLAND ISLANDS、 南 喬 治 亞 地 區 THE TERRITORY OF SOUTH 
GEORGIA 及 南 桑 威 奇 群 島 SOUTH SANDWICH ISLANDS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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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 GREECE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 快 郵 (7) 特 快 專 遞 (8) 保 險

信 件 （空 郵 及 平 郵 ， 限 額 ：44,000 元 ）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關 稅 ：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可 能 須 課 關 稅 的 物 品

往 希 臘，或 須 繳 付 雙 倍 的 一 般 關 稅（ 以

小 郵 包 方 式 投 寄 的 物 品 除 外 ）。  
 
禁 寄 物 品 ：  
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可 轉 讓 證 券（ 以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捲 煙 紙；硬 幣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撲 克 牌；嚴

禁 在 希 臘 傳 閱 的 各 類 印 刷 品；糖 精 及 其

產 品 ； 煽 動 性 文 章 ； 各 種 形 式 的 煙 草 。

 
肉 類、肉 類 製 品、奶 類 或 奶 類 製 品 嚴 禁

進 口 希 臘。如 能 提 供 來 源 地 官 方 檢 疫 證

書，證 明 有 關 貨 件 合 乎 進 口 歐 洲 聯 盟 的

規 定 則 不 在 此 限。嬰 兒 奶 粉、嬰 兒 食 品

及 藥 用 食 物 均 可 進 口，但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  
 

a. 這 些 製 品 在 食 用 前 無 須 冷 藏 ；  
b. 製 品 屬 專 利 產 品 ， 並 已 包 裝 妥 當 ;以

及  
c. 製 品 包 裝 完 好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派 遞 :  
郵 件 送 抵 該 國 後 ,  保 險 郵 件 的 收 件 人 會

收 到 通 知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件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44,0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宜 以 法 文 或

希 臘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擬 供 煙 草 業 使 用 的 鋁 箔 ； 彈 藥 ；

煙 花 ； 印 度 大 麻 製 劑 ； 易 燃 或 易 爆 物

質 ； 活 動 物 ； 彩 票 或 博 彩 廣 告 ； 火 柴 ；

容 易 腐 爛 的 物 品；石 油；撲 克 牌；糖 精；

鹽；嚴 禁 在 希 臘 傳 閱 的 各 類 印 刷 品；鼻

煙 ； 未 除 棉 籽 的 棉 花 ； 無 名 稱 的 成 藥 ；

與 印 製 郵 票 紙 張 類 似 的 有 水 印 紙 張；武

器 （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獵 槍 除 外 ）。  
 

至 於 肉 類 、 肉 類 製 品 、 奶 類 或 奶 類 製

品 ， 見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份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蜜 蜂、水 蛭 及 桑 蠶；債 券、政 府

債 券 、 證 券 ； 捲 煙 紙 ； 煉 奶 ； 複 寫 紙 ；

菲 林、賽 璐 珞；製 造 雪 茄 的 煙 葉；肉 類

及 肉 類 製 品；麻 醉 藥 物；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特 製 藥 劑；植 物 及 其

部 分 ； 無 線 電 收 發 兩 用 機 ； 蠶 繭 ； 皮 、

毛、角、蹄、骨 及 其 他 部 分；牛 羊 廢 物 、

未 加 工 的 馬 毛 ； 供 個 人 使 用 的 舊 布 碎 、

內 衣 及 床 單、舊 衣 物、布 碎 及 布 邊、舊

鞋 、 舊 紙 張 及 舊 粗 布 袋 。  
 

派 遞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關 稅 ：  
所 有 貨 品 （ 包 括 以 禮 品 包 裹 投 寄 的 物

品 ） 均 須 按 希 臘 現 行 稅 率 繳 付 關 稅 。  

商 業 包 裹 一 般 受 進 口 限 制，寄 件 人 宜 在

發 遞 這 些 包 裹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取 得 進

口 證 （ 如 須 領 取 ）。 有 關 發 票 副 本 應 夾

附 於 報 關 單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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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蘭 GREENLAND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 空 郵 服 務 只 限 下 文 所 載 地

方 ）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46,00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 及 (5) 綠 色 標 籤 。 價 值 超 過 港 幣

3,000 元 的 郵 件 須 附 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禁 寄 物 品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一 段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年 曆；丹 麥 股 票 證 券；藥 品。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掛 號 ：  
空 郵 掛 號 郵 件 只 可 獲 收 寄 往 下 列 地

址 ： ─  
 

Angmagssalik 
Arsuk 
Christianshab 
Dundas 
Egedesminde 
Faeringehavn 
Frederikshab 
Godhavn 
Godthab 
Gronnedal 
Holsteinsborg 
Ivigtut 
Jackoshavn 

Julianehab 
Kap Dan (Kulusuk) 
Kungmiut 
Nanotalik 
Narssaq 
Narssarssuaq 
Nord 
Qutdligssat 
Ravns Storo 
Sondre Stromfjord 
Sukkertoppen 
Thule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 郵保險包 裹（限 額 ：46,000 元）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禁 寄 物 品 ：  
代 收 貨 價 的 物 品 ； 信 件 ； 蜜 蜂 、 武 器 ，

例 如 所 有 槍 械 ( 包 括 槍 管 及 槍 膛 ) 、 弩

弓 、 刀 片 長 逾 12 厘 米 的 切 割 武 器 、 彈

簧 小 折 刀、匕 首 和 可 刺 穿 或 戮 穿 物 體 的

武 器 (包 括 指 節 鋼 套 、 棍 棒 ， 以 及 同 類

物 件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農 產 品；靴 及 鞋；藥 品。皇 家 格

陵 蘭 貿 易 署 享 有 專 營 權 的 貨 品 必 須 課

稅，如 啤 酒、葡 萄 酒、烈 酒、麥 芽 釀 製

的 酒、啤 酒 花、捲 煙 紙、朱 古 力、糖 果

及 葡 萄 糖。此 外，輸 入 食 糖、咖 啡、茶

葉、礦 泉 水（ 以 及 上 述 各 種 物 品 的 製 劑 ）

前 須 先 向 皇 家 格 陵 蘭 貿 易 署 申 領 進 口

證。格 陵 蘭 當 局 會 酌 情 考 慮 是 否 收 寄 個

別 載 有 少 量 上 述 物 品 的 郵 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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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納達 GRENAD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彈 藥；印 有 號 稱 屬 英 國 的 純 度 印 記 但 滴

定 度 低 於 所 示 標 準 的 金 銀 製 品 ； 香 蕉

樹、可 可 樹、甘 蔗、柑 橘 屬 植 物 及 其 部

分 ； 椰 子 樹 幼 苗 ； 硬 幣 ； 土 壤 或 耕 土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假 冒 或 偽 造 的 貨 幣 ；

印 上 英 國 製 造 商 或 商 品 名 稱 或 商 標 但

欠 附 明 確 的 原 產 地 聲 明 貨 品；彩 票；火

柴；以 棉 纖 維 填 塞 的 褥 墊 及 枕 頭；日 本

修 面 刷；酸 橙 樹 幼 苗、幼 苗 的 部 分 及 果

實 ； 假 郵 票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棉 籽 及 棉 料；菲 林、賽 璐 珞；麻

醉 藥 物 ； 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 ； 二 手 黃 麻 布 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險包裹（限 額 ：1,490 元）（只限平郵）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發 票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瓜德羅普島 GUADELOUPE 
（ 見 法 屬 西 印 度 群 島 FRENCH WEST INDIES）  
 
 
 
關島 GUAM 
(見 北 馬 里 亞 納 群 島 的 修 訂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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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馬拉 GUATEMAL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小 郵 包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由 認 可 機 構 互 相 交 換 投 寄 的 進 口 蜜 蜂

（ 蜂 后 ）、 桑 蠶 等 。  
 
發 票 ：  
價 值 超 過 危 地 馬 拉 幣 5 元 的 郵 件 須 附 上

一 式 兩 份 的 發 票 。  
 
進 口 證 ：  
價 值 超 過 危 地 馬 拉 幣 5 元 的 郵 件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應 課 稅 郵 包 ：  
如 郵 包 已 封 口 而 可 能 被 懷 疑 屬 課 稅

品 ， 則 應 註 明 “The sender authorises the 
opening of this packet for examination”（ 寄

件 人 授 權 有 關 人 員 開 啟 郵 包 以 作 檢 查 ）

字 樣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嘉 年 華 會 遊 戲 所 使 用 的 乙 基 氯 ；

奶 瓶 以 及 有 玻 璃 管 的 配 件；含 有 危 害 健

康 物 質 的 食 物；梔 子 花 的 種 子 或 梔 子 屬

植 物 ； 活 動 物 ； 鴉 片 灰 以 及 吸 食 用 鴉

片；任 何 帶 有 色 情 或 煽 動 性 成 分 的 印 刷

品 、 繪 畫 或 版 畫 等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非 必 要 治 療 藥 物 ； 硝 化 甘 油 ， 黃

色 炸 藥 、 其 他 爆 炸 品 以 及 引 爆 上 述 物 品

的 機 器 及 裝 置 ； 投 寄 作 醫 療 或 科 學 用 途

的鴉片、嗎 啡、可卡因 及其他麻 醉藥物。

 
發 票 ：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進 口 證 ：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重 量 ：  
應 在 每 件 包 裹 的 包 封 上 註 明 重 量  
 
地 址 ：  
除 代 理 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外，寄 件 人 應 在

所 有 寄 給 銀 行 或 收 件 人 代 理 的 包 裹 上

註 明 最 終 收 件 人 以 及 代 理 人 的 姓 名 及

地 址 。  
 
派 遞 ：  
寄 往 佩 滕 的 包 裹 會 以 空 郵 從 危 地 馬

拉 城 發 送 往 目 的 地，收 件 人 必 須 支 付

有 關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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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 GUINEA（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4)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屬 法 定 貨 幣 的 紙 幣 及 持 票

人 支 票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屬 法 定 貨 幣 的 紙 幣 及 持 票 人 支

票；硬 幣 模 樣 的 籌 碼；藥 物（ 已 領 有 公

眾生 部 ）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除 外 ； 放 射

性 物 質 ； 非 十 進 制 的 度 量 衡 儀 器 ； 以

及 所 有 冒 稱 原 產 地 或 生 產 地 為 法 國 的

貨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阿 拉 伯 文 書 籍 及 印 刷 品 ； 礦 泉

水；醃 製 的 李 子、沙 丁 魚 及 蔬 菜；糖 精

及 類 似 物 質；烈 酒；武 器（ 包 括 氣 槍 ）。

 
派 遞 ：  
收件人必須安排自行領取包裹。除 科

納克里外，有關當局會向收件人收取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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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比紹 GUINEA BISSAU（Republic of） 
（ 前 葡 屬 西 非 一 部 分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保 險 信 件（ 只 限 平 郵 及 主

要 城 鎮 ）（ 限 額 ： 2,500 元 ） (4)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 快 郵

（ 只 限 比 紹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宜 以 葡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及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票 據

（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硬 幣 、

金、珠 寶、白 金、寶 石、銀（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藥 物 （ 已 領 有生

署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除 外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發 遞 單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宜 以 葡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武 器；藥 物（ 已 領 有生 署 簽 發

進 口 證 除 外 ）。  
 
發 票 ：  
若 貨 品 價 值 超 過 550 埃 斯 庫 多，發 票 上

必 須 註 明 貨 品 的 原 產 地，並 由 商 品 原 產

國 商 會 代 表 加 簽。有 關 發 票 應 直 接 寄 予

收 件 人 ， 而 非 夾 附 於 包 裹 內 。  
 
封 口 ：  
包裹應以特別的方法封口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有 關 當 局 會 收 取 費 用 。

 
 
 



香 港 郵 政  海 外 郵 政 ─ 運 送 目 的 地 的 服 務 資 料  G
 
 

二 ○ ○ 四 年 五 月  G  • 第 1 9 頁
 

圭亞那 GUYANA 
（ 前 英 屬 圭 亞 那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保 險 信 件 （ 只 限 平 郵 ）

（ 限 額 ： 73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表 格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或 硬 幣 ； 蜜 蜂 及 桑 蠶 ；

硬 幣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以

保 險 包 裹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旅 行 支 票 、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或 銀 行 匯 票（ 以

掛 號 或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 險 包 裹 （只 限 平 郵 ）（限 額 ：73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含 酒 精 及 不 含 酒 精 飲 料 、 啤 酒 及 麥 酒 、

杜 松 子 酒、葡 萄 氣 酒、濃 黑 啤 酒 及 波 打

酒、伏 特 加 酒；冒 牌 物 品；人 造 或 天 然

蜜 糖；包 餅 類 產 品；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硬 幣；由 各 類 質 料 製 成 的 床 上 用 品、

布 及 廚 房 抹 布；精 製 甜 菜 糖 及 蔗 糖；穀

物、穀 粒 及 其 產 品；不 含 肥 皂 的 清 潔 劑

（ 工 業 用 清 潔 劑 除 外 ）； 咖 喱 粉 及 混 合

香 料；炸 藥 或 易 燃 物 質；偽 造 貨 幣；偽

造 郵 票 或 印 製 偽 造 郵 票 的 工 具；由 鋁 及

其 他 不 含 鐵 的 基 本 金 屬 製 成 的 構 件 部

分 （ 包 括 裝 配 好 的 結 構 ）； 魚 類 及 魚 類

製 品；新 鮮、脫 水 或 罐 裝 蔬 果 及 其 副 產

品，例 如 果 醬、醬 糊、湯 及 果 汁；傢 俬

及 設 備；雪 糕；彩 票、博 彩 傳 單 或 廣 告；

百 葉 玻 璃；含 璘 火 柴；肉 類、肉 類 製 品

或 副 產 品 （ 天 然 腸 衣 、 保 衛 爾 牛 肉 汁 、

Marmite、Honig 及 美 極 雞 精 粒 除 外 ）；果

仁 （ 包 括 花 生 醬 ）； 油 漆 、 瓷 漆 、 光 油

及 清 漆；任 何 形 式 的 家 禽；白 金、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保 險 包 裹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放 射 性 物 質；醬 料 及 其 他 調 味 料 ；

來 自 日 本 的 修 面 刷；顛 覆 性 刊 物 及 不 雅

或 色 情 物 品；糖 以 及 以 糖 為 主 要 成 分 的

甜 食 及 食 品；旅 行 支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或 銀 行 匯 票（ 以 掛 號 或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抗 生 素；武 器 及 彈 藥；菲 林、賽

璐 珞；麻 醉 藥 物；植 物 及 其 部 分；供 個

人 飲 用 的 烈 酒 及 葡 萄 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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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亞那 GUYANA（續）  
 
 
產 地 來 源 證 及 價 值 證 明 書 ：  
所 有 商 業 包 裹 均 須 附 有 指 定 格 式 的

發 票 。  
 
派 遞 ：  
包 裹 不 會 獲 按 址 派 遞，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前 往 目

的 地 郵 局 領 件。有 關 當 局 不 會 收 取 派 遞

費 用，但 收 件 人 在 領 件 前 或 須 向 郵 局 局

長 繳 付 清 關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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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 HAITI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失明人士刊物
(5)小郵包 (6)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至 (5)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應以英文另加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珠寶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及文字：  
三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應以英文另

加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信件；避孕用品；藥物（獲國家公眾衛

生署批准除外）。  
 
 

 



香港郵政  海外郵政─運送目的地的服務資料  H
 
 

二○○○年四月  H  • 第 2頁
 

夏威夷 HAWAII 
 
 
以信件方式郵寄  
 

 

與美國相同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受管制物品等：  
見美國。  
 
綜合產地來源證：  
所有可視為原產地為朝鮮民主主義人

民共和國（北韓）、越南社會主義共和

國（南北越）及民主柬埔寨的貨品均應

夾附綜合產地來源證。  
 
 

荷蘭 HOLLAND 
（見荷蘭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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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 HONDURAS（Republic of）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明
人士刊物 (6)快郵 (7)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至 (4)綠色標籤，應以英文另加西班
牙文或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硬幣、紙幣、流通鈔票、應付持票人的

各種證券、白金、旅行支票、珠寶或其

他貴重物品；任何宣傳共產主義的印刷

品。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舊衣物  ─  請參閱“以包裹方
式郵寄”部分  
 
地址：  
所有郵件上的地址均須註明英文大寫

字母“HONDURAS REPUBLIC”（洪都拉
斯共和國）字樣。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三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信件；武器；紙幣、硬幣、流通鈔票、

應付持票人的票據；金、珠寶、白金、

寶石、銀；任何宣傳共產主義的印刷品。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植物、種子或其他繁殖材料（包

括含有這些物品的包裝物料或土壤）；

舊衣物除應附有一般文件外，亦須附有

有關當局簽發的消毒證明書。  
 
發票：  
寄件人應將清楚註明每件包裹（或由同

一寄件人同一時間寄給同一收件人的

整批包裹）內載物品性質及真實價值的

商業發票，另行以信件方式寄往目的

地，地址註明“EI Jefe da la Oficina de 
Paquetes Postales”。 
 
地址：  
除代理人的姓名及地址外，每件寄往銀

行或收件人其他代理人的包裹應註明

最終收件人的姓名及地址。請一併參閱

“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派遞：  
收件人須繳付派遞費用  
 
發遞通知書：  
為免包裹寄抵洪都拉斯後有所延誤，寄

件 人 宜 另 函 通 知 收 件 人 已 將 包 裹 寄

出，以便收件人與當地郵政包裹審查員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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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掛號 (3)空郵及平郵 保險信件
（限額：46,000元）(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麻醉藥物。其他禁寄物品見“以包裹

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請參閱“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有關

以信件投寄禮品往私人地址的規定與

以包裹投寄禮品相同。  
 
發票：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地址：  
收件人的固網／流動電話號碼、傳真號

碼或電郵地址應註寫於信封面或一起

投寄的任何文件上。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46,000元）
 
報關及文字：  
每件包裹必須附有一張用英文或法文

填寫的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須繳付

關稅或須領有進口證的包裹，則須另

加兩張無塗膠表格（共三張）。  
 
禁寄物品：  
人造色素及礦泉水；避孕用品；作禮品
 

 

包裹投寄的密封罐裝貨品（湯及果汁

除外）；麻醉藥物；橙及橘；葡萄酒

精 ;槍械及彈藥，包括瓦斯槍及玩具
槍、氣槍、武器及槍械的零件、無傷害

性的武器及武器複製品，  以及各種軍
事器材；加大威脅公眾安全的裝置，包

括刀齒或刀片長於 8 厘米的穿刺或切
割工具，以及刀齒或刀片長度不等的星

狀擲標、彈簧折刀，以及可彈出刀齒或

刀片或其他可致他人身體受傷的工具

的任何其他裝置（弓、弩弓、獵魚槍、

投石器、彈弓等）；排放或噴出刺激眼

睛或黏膜的物質並可令他人陷於無能

力反抗狀態的裝置（噴霧）；  模仿及近
似槍械、瓦斯槍及玩具槍的物品（複製

品），以及滅聲器、夜視器及雷射瞄準

器；可加強拳打效用的手戴裝置（指節

鋼套）；傳送並加強擊打力度的裝置（例

如含鉛或橡皮短棒、警棍）以及以鎖鏈

或其他彈性物料繫起並作此用途的短

棍或重物；可電擊他人以致其暫時無能

力反抗的裝置；手銬；干擾速度計運作

的裝置；易燃物料；有毒、有害及腐蝕

性物質；放射性物質，或含有放射性物

質的製劑或產品；仿製郵票或附有價值

的仿製品；動物屍體。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酒精；動物製品；含有酒精或

尼古丁的物品；可可豆；外國刊物及

影片；助聽器；藥品及獸醫藥品；礦

泉水；麻醉藥物；子宮帽；植物及植

物各部分；郵票；貴重金屬；糖精；

香料；葡萄酒。  
 
符合下列條件方可投遞的物品：  
 
1 .  物品操作時所需使用的能源或能源
資 源 ， 在 郵 件 內 必 須 與 物 品 拆 開 放

置，以避免物品在包裝內意外啟動。

 
2. 容易腐爛而帶傳染性的生物品  

由於空運過程中氣壓會有所轉變，如

物質存於密封小玻璃管或玻璃塞瓶內

運送，則必須確保該等容器的堅固程

度足以抵受氣壓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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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易碎物品  
玻璃、瓷器及其他易碎物品必須以金

屬、木料、塑膠或堅固紙板製成的盒

子包裝，盒內應放置紙張、削片或其

他防護物料作填塞空間之用，以避免

物品與物品或物品與容器壁之間在運

送途中互相摩擦或碰撞。  
 
4. 液體及容易流動的物質  
液體、油類及可融解脂肪必須不會快

速發酵或爆炸（如會快速發酵或爆炸

則不得郵寄），方可存於雙重容器中郵

寄。此等物質必須先以經緊密加封的

容器（用作內層包裝）盛載，然後再

放進以金屬、堅固合度的木料、耐用

塑 膠 或 高 質 瓦 通 紙 製 成 的 外 層 包 裝

內。內層容器與外層包裝之間必須放

置可吸去全部液體、油類及脂肪的吸

水物料（例如木槺、棉絮）。  
 
如物質盛載於以堅固鍍鋅鋼片製成的

經緊密加封容器或堅固的不碎塑膠容

器（金屬罐）內，則無須再以雙重容

器包裝。液體如存於塑膠容器，只可

盛至距離容器口 4厘米的位置，而該塑
膠容器必須附有適當手柄。  
 
5 .  不易融解的油膩物質  
不易融解的油膩物質（例如藥膏、軟

肥皂、樹脂）必須先以盒子、袋子、

塑膠薄膜或羊皮紙包裝，然後再放進

另一個木盒、金屬容器或以另一種防

漏厚物料製成的容器內。牛油、芝士

及 人 造 牛 油 必 須 先 以 多 層 羊 皮 紙 包

裝，再放進紙板箱內，然後全個以紙

張包妥方可投寄。  
 
6 .  取自人體的物質  
取自人體並作測試用途的分泌物或物

質（例如液體、組織），在投寄予測試

機構（化驗所）及醫生時，必須採用

適用於此用途的標準包裝或以下列方

法包裝，方可投寄：  
 

 - 取自人體的分泌物或測試物質可藉
信件或包裹方式郵寄。有關郵件的

表面（如屬包裹則包括隨附信件）

必須註明“取自人體的物質”。如

該等物質取自患有或懷疑患有傳染

病的人士，  則應在上述位置註明
“供測試用途的帶傳染性物質”。

 
-  不帶傳染性的分泌物必須放進內壁
堅 固 的 塑 膠 容 器 或 其 他 不 碎 容 器

內，並把開口處緊密加封。封口位

置應再貼上非紙製膠紙，使之不會

因壓力或碰撞而打開。內層容器必

須放進以紙板或其他類似防漏物料

製成的盒子內，再把盒子蓋上貼穩

並以繩索捆紮，方可投寄。  
 
-  為確保安全運送帶傳染性物質，必
須使用下述的多重包裝方法：  

a )內層容器：用以盛載樣本並附貼標
籤的防水及不透水基本容器，必須

全個以吸水物料包裹，而吸水物料

的數量必須足可在容器打破時吸去

全部液體。  
b )第二層容器：耐用、防水及不透水
的第二重容器，用以包圍並保護內

層容器。第二層容器內可放入多於

一個內層（基本）容器，但必須放

置足夠的吸水物料以保護基本容器

免受碰撞。有關樣本的資料頁必須

貼於第二層容器的表面。  
c) 外層容器：以木料、金屬或塑膠製
成，用以在運送途中保護所有容器及

內載物品。  
d )外 層 包 裝 ： 以 堅 靭 紙 張 製 成 的 盒
子，全個密封並附貼標籤，用以在

運送途中保護容器及內載物品。標

籤上必須印有地址。另外，標籤或

外層包裝上亦須註明包裝系統的生

產商、認證編號及種類。  
 
 

 
 
 
 

 



香港郵政  海外郵政─運送目的地的服務資料  H
 
 

二○一○年一月  H  • 第 6頁
 

匈牙利 HUNGARY (續) 
 
 
 
 
 
 

7.  死者骨灰  
死 者 骨 灰 必 須 以 防 水 的 內 層 容 器 盛

載，然後放進具防護作用的外層容器

內。外層容器內必須放置紙張、削片

或其他類似物料作填塞空間之用，以

在運送途中保護有關物品避免打破或

受外來撞擊。密封容器必須以堅靭包

裝紙包裝，而郵件應貼妥及封口並以

繩索縱橫捆紮。郵件的表面（如屬包

裹則包括隨附信件）必須註明“死者

骨灰”。  
 
禮品包裹：  
寄往私人地址供收件人或其家人個人

使用的禮品包裹無須附有進口證；大部

分物品須繳付關稅。包裹只限裝載某些

物品，數量亦不可超過每年的限額。寄

往機構、合作社、團體、會社等的禮品

包裹亦不需進口證。在這些情況下，指

定貨品的投寄收量不受限制。  

禮品包裹可載有藥品，惟必須原封不動

以藥廠原本的包裝投寄。收件人必須證

明需要所寄份量的藥品。除湯及果汁

外，包裹內不得載有以密封容器裝載的

貨品。  

寄往匈牙利紅十字會免費分發的包裹

可獲豁免關稅。寄件人必須將詳細列明

內載物品資料的清單（宜以匈牙利文書

寫）夾附於 (1)報關單及發遞單及 (2)包
裹內。不符合匈牙利規定的禮品包裹會

退回寄件人，郵費由寄件人支付。  

商業包裹：商業包裹或會受進口管制，

寄件人宜在收件人確定是否須申領進

口證後才寄出有關包裹。  
 

 發票：  
內載貨品的郵件必須附有一式兩份的

商業發票。  
 
產地來源證：  
多類物品均須領有產地來源證，有關資

料可向牙利商會索取。  
 
發遞文件：  
若進口證連同整批包裹投寄，應把進口

證夾附在其中一件包裹內，所有包裹及

有關的發遞單及報關單均應列明載有

進口證的包裹的郵政局編號。  
 
地址 :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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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 ICELAND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 掛 號 (3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46,000 元 ） (4)印 刷 品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 只 限 提 供 每 日 派 遞

郵 件 服 務 的 地 區 ） (7)小 郵 包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至 (7)綠 色 標 籤 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蜜 蜂 及 桑 蠶 ； 請 另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發 票 ：  
所 有 郵 寄 進 口 的 貨 品 必 須 附 有 準 確 列

明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資 料 及 交 貨 價 格 的 發

票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 包 裹（限額：10,000 元 ）、

快 郵（ 以 快 郵 派 遞 包 裹 寄 抵 通 知 書，而

非 派 遞 包 裹 ）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彈 藥；冰 島 紙 幣 及 硬 幣 以 及 應 付 冰 島 貨

幣 的 債 券 或 證 券；源 自 家 畜 的 肥 料；乾

草 、 青 草 及 稻 草 ； 鉛 製 玩 具 ； 活 動 物 ；

火 柴 ； 碎 布 ； 生 或 略 以 鹽 醃 的 家 畜 部

分 ； 獸 皮 及 皮 革 （ 鹽 醃 者 除 外 ）； 新 鮮

或 冷 凍 /雪 藏 食 物 或 煙 燻 /曬 乾 的 未 煮 熟

食 物 （ 肉 類 、 魚 、 蛋 、 或 奶 類 製 品 ）；

舊 袋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酒 類 ； 雀 毛 及 雀 皮 ； 羽 絨 及 羽

毛；毛 髮；馬 毛 及 馬 毛 製 品；醫 療 物 資；

麻 醉 藥 物；豬 鬃；罐 裝 奶 品 及 奶 粉；煙

草 及 煙 草 產 品 ； 嫩 枝 及 燈 芯 草 及 其 製

品 ； 羊 毛 及 連 皮 的 羊 毛 。  
 
發 票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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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16,000 元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 及 (5) 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報 關 單 必 須 穩 固 地 貼 在 郵 件 表 面 ）(4)
可 能 須 課 關 稅 的 印 刷 品 必 須 附 有 綠 色

驗 關 標 籤。為 免 清 關 延 誤，填 報 度 量 衡

單 位 時 應 使 用 十 進 制 。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彈 藥 或 軍 備（ 寄 予 印 度 政 府 者 除

外 ）； 價 值 超 過 65 盧 比 的 硬 幣 及 鑄 塊

（ 明 顯 作 裝 飾 用 途 的 硬 幣 除 外 ）； 硬

幣、金 或 銀、銀 條 及 滾 壓 後 未 經 加 工 的

銀 片 及 銀 板；印 度 紙 幣、流 通 貨 幣 及 硬

幣（ 取 得 印 度 儲 備 銀 行 一 般 或 特 別 批 准

者 除 外 ）； 偽 造 的 郵 票 ； 花 朵 ； 水 果 蔬

菜（ 馬 鈴 薯 除 外，惟 收 件 人 須 取 得 進 口

許 可 ， 而 馬 鈴 薯 須 有 一 般 的 植 物 W 生

證 明 書 及 特 別 證 明 書，以 證 實 托 運 的 馬

鈴 薯、整 批 收 成 的 馬 鈴 薯 作 物 以 及 栽 種

整 批 馬 鈴 薯 的 土 壤 絕 無 金 黃 線 蟲、樹 疣

症 、 病 毒 引 起 的 病 害 、 科 羅 拉 多 甲 虫 ，

另 外，活 的 菇 類 植 物 亦 不 在 禁 寄 之 列 一

請 參 閱 下 文 有 關 植 物 部 分。）偽 造 的 紙

幣 或 盧 比；冒 牌 或 附 有 虛 假 商 標 說 明 的

商 品；跳 豆；不 易 燃 的 電 影 菲 林 或 安 全

菲 林 必 須 以 堅 固 的 金 屬 盒 裝 載，再 以 堅

固 的 木 製 或 厚 卡 紙 容 器 包 裝，包 裝 紙 表

面 須 貼 上 標 籤，用 紅 字 打 印 用 紅 墨 或 清

楚 手 寫 字 寫 明 “ This contains 
non-inflammable films only”（ 只 內 載 不 易

燃 的 菲 林 ）， 否 則 不 得 投 寄 ； 不 屬 硬 幣

但 會 用 作 貨 幣 的 銅 或 合 金 塊；植 物 及 植

物 各 部 分（ 寄 往 哥 印 拜 陀 的 政 府 甘 蔗 專

家 的  

 

種 子 和 甘 蔗；以 及 寄 往 新 德 里 印 度 農 業

研 究 所 真 菌 學 及 植 物 病 理 學 系 主 任 或

台 拉登林 務研究 所 森林真菌 學家活的 菇

類 植 物 除 外 ）； 以 奎 寧 染 色 的 粉 紅 色 衣

料 ；日 本 製造的修 面刷；顛 覆性著作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古 董；噴 出 氣 體 的 裝 置；人 造 寶

石 ； 點 煙 打 火 機 ； 雪 茄 、 香 煙 及 煙 草 ；

甜 食 ； 棉 花 及 線 ； 電 子 設 備 /儀 器 ； 墨

水 筆 及 零 件；鉛 筆 及 鉛 芯 筆；甜 酒；彩

票 ； 附 有 印 度 公 司 商 標 的 商 品 ； 香 水 ；

布 疋；撲 克 牌；真 正 及 人 造 珠 寶；糖 精；

種 子 ； 絲 製 工 製 品 ； 眼 鏡 及 太 陽 眼 鏡 ；

手 錶 及 零 件。除 鑽 石 及 其 他 寶 石 外，紙

幣、流 通 鈔 票、硬 幣、金、白 金 及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必 須 以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鑽 石 及 其 他

寶 石 則 必 須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外 國

紙 幣 及 流 通 貨 幣 只 可 經 由 從 事 外 w 交

易 的 核 准 交 易 商 或 銀 行 投 寄。不 含 麻 醉

物 質 的 藥 劑 只 可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若 其

以 價 值 超 過 下 列 規 定，則 收 件 人 須 申 領

進 口 證 ：  

•  寄 往 私 人 地 址 供 收 件 人 使 用 的 藥

品 ： 1,000 盧 比 。  

•  寄 給 醫 生 的 藥 品 ： 50,000 盧 比 。  

•  寄 往 醫 院 地 址 的 藥 品 ： 25,000 盧 比 。

可 能 須 課 關 稅 並 作 商 品 投 寄 的 藝 術 品

（ 包 括 照 片 ）、 劃 線 或 印 製 的 表 格 、 會

計 書 籍 及 散 頁 的 書 籍 原 稿 、 宣 傳 物 品

（ 商 業 目 錄 及 傳 單 除 外 ）、 畫 冊 、 活 頁

或 日 曆 卡 及 其 他 卡、舊 紙 張 及 用 作 包 裝

紙 的 舊 報 紙 均 不 得 以 印 刷 品 方 式 投

寄。容 易 腐 爛 的 物 品 或 可 供 食 用 的 物 品

必 須 以 空 郵 方 式 投 寄 。  
 
只 有 獲 當 局 認 可 的 失 明 人 士 機 構 才 可

收 寄 用 作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的 錄 音 製 品 。  
 
進 口 證 ：  
有 關 投 寄 商 品 及 禮 品 所 需 的 進 口 證，請

參 閱 上 文 “ 受 管 制 物 品 ” 部 分 及 下 文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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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  
收 件 地 址 為 郵 政 信 箱（ 即 沒 有 收 件 人 確

實 地 址 ） 的 掛 號 及 保 險 郵 件 不 獲 收 寄 。

寄 件 人 應 在 所 有 郵 件 地 址 上 “INDIA”

（ 印 度 ）一 字 之 後 寫 上 郵 遞 區 號 碼（ 如

知 悉 ），例 如：CALCUTIA, INDIA 700 001。
 
關 稅 ：  
若 信 件 或 其 他 郵 件 應 課 關 稅 總 額 不 超

過 5 盧 比 ， 則 關 稅 全 免 。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獲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重 量 限 制 ：  
若 包 裹 由 Anini（Tinsukia）、Tuting 以 及 位

於 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 （ Assam 
Circle）的 Vijayanagar（Dibrugarh）的 郵 政

局 派 遞 ， 重 量 不 得 超 過 2 公 斤 。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 郵保險包 裹（限額 ：16,000 元）
 
報 關 ：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一份）。

報 關 單 上 應 清 楚 列 明 製 造 貨 品 的 原

料，例 如：棉 質 原 料、鍍 銀 餐 具。如 包

裹 內 同 時 載 有 書 籍 及 照 片 以 及 其 他 物

品，應 分 別 列 明 其 價 值。如 包 裹 內 載 煙

草、雪 茄 及 香 煙，應 清 楚 列 明 物 品 的 淨

重，至 於 雪 茄 及 香 煙，各 牌 子 的 詳 細 資

料 以 及 每 個 牌 子 雪 茄 或 香 煙 的 數 目 及

淨 重 亦 應 清 楚 說 明。填 報 度 量 衡 單 位 時

應 使 用 十 進 制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武 器、 彈 藥 及軍 備 （ 寄往 印 度 政

府者除外 ）；價值超 過 65 盧比的硬幣或

鑄塊（明 顯作裝飾 用途及以 保險包裹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偽 造 的 郵 票 ； 花 朵 ；

水 果 及 蔬 菜（ 馬 鈴 薯 除 外；惟 收 件 人 須

取 得 進 口 許 可，而 馬 鈴 薯 亦 須 附 有 一 般

的 植 物 衛 生 證 明 書 及 特 別 證 明 書，證 實

整 批 收 成 的 馬 鈴 薯 農 作 物 以 及 栽 種 這

批 馬 鈴 薯 的 土 壤 絕 無 金 黃 線 蟲 ， 樹 疣

症、病 毒 引 起 的 病 害 及 馬 鈴 薯 甲 蟲。另

外，寄 往 新 德 里 印 度 農 業 研 究 所 真 菌 學

家 活 的 菇 類 植 物 亦 不 在 禁 寄 之 列 ）；

金 、 銀 及 金 或 銀 器 （ 硬 幣 除 外  ─ 見 上

文 ）； 偽 造 的 紙 幣 或 盧 比 ； 冒 牌 或 附 有

虛 假 商 標 說 明 的 商 品；跳 豆；並 非 硬 幣

但 會 用 作 貨 幣 的 銅 或 合 金 塊；以 奎 寧 染

色 的 粉 紅 色 衣 料；顛 覆 性 著 作；日 本 製

造 的 修 面 刷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古 董；噴 出 氣 體 的 裝 置；人 造 寶

石 ； 紙 幣 及 流 通 鈔 票 ； 點 煙 的 打 火 機 ；

雪 茄 、 香 煙 及 煙 草 ； 甜 食 ； 棉 花 及 線 ；

價 值 超 過 200 印 度 盧 比 的 電 子 用 品 /儀
器 （ 助 聽 器 及 救 生 儀 器 除 外 ）； 墨 水 筆

其 零 件 ； 鉛 筆 及 鉛 芯 筆 ； 甜 酒 ； 彩 票 ；

附 有 印 度 公 司 商 標 的 商 品 ； 香 水 ； 布

疋；植 物 及 種 子；撲 克 牌；人 造 及 真 正

珠 寶；糖 精；絲 綢 及 絲 製 工 藝 品；眼 鏡

及 太 陽 眼 鏡 ； 手 錶 及 零 件 。  

只 有 某 些 作 科 學 或 醫 學 用 途 的 藥 物 及

藥 品 方 可 獲 收 寄 。  

如 藥 品 價 值 超 過 下 列 規 定，收 件 人 須 申

領 進 口 證 ： ─  

•  寄 往 私 人 地 址 供 收 件 人 個 人 使 用 的

藥 品 ：1,000 盧 比  

•  寄 給 醫 生 的 藥 品 ：50,000 盧 比  

•  寄 往 醫 院 地 址 的 藥 品 ：25,000 盧 比  

蜜 蜂 、水 蛭、 桑蠶 、寄 生蟲 及滅 蟲物 品

必 須 附 有 印 度 政 府 植 物 保 護 顧 問 發 給 的

特 別 許 可 證 以 及 由 昆 蟲 學 家 簽 發 的 免

感 染 證明書。容易 腐爛的物 品或 可 供 食

用 的 物 質 必 須 以 空 郵 方 式 投 寄。舊衣物

及人造絲 布 料（印 度 莎 麗 服 ）只 可當作 真

正禮品投 寄，價值 不得超 過 500 盧 比 。

只 有 獲 當 局 認 可 的 失 明 人 士 機 構 才 可 收

寄用作失 明人士刊 物的錄音 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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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免 清 關 手 續 受 到 延 誤，進 口 文 件 上 填

報 度 量 衡 單 位 時 應 使 用 十 進 制 。  
 
進 口 證 ：  
收 件 人 須 在 寄 件 人 寄 出 所 有 以 郵 遞 入

口 印 度 的 商 品 及 禮 品 前 事 先 申 領 進 口

證 ， 這 些 物 品 包 括 流 通 貨 幣 及 錄 影 帶 ，

但 供 收 件 人 個 人 使 用 以 及 價 值 不 超 過

500 盧 比 的 物 品 除 外（ 不 包 括 蜜 蜂、茶

葉 以 及 內 容 色 情 或 暴 力 的 書 籍、雜 誌 及

期 刊 ）。 若 所 寄 物 品 不 在 上 述 豁 免 之

列，寄 件 人 則 須 在 投 寄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領 有 進 口 證 。  
 
包 裝 及 標 記 ：  
如 包 裹 內 載 電 影 或 攝 影 菲 林 或 全 部 或

部 分 由 賽 璐 珞 所 製 的 物 品，必 須 附 有 以

大 字 註 明 “Celluloid”（ 賽 璐 珞 ）字 樣 的

標 籤 。 煙 草 應 以 氣 密 的 容 器 裝 載 。  
 
地 址 ：  
寄 件 人 應 盡 可 能 在 收 件 人 地 址 註 明 收

件 地 址 所 在 省 分 的 名 稱 。  

收 件 人 地 址 為 郵 政 信 箱（ 即 沒 有 收 件 人

確 實 地 址 ） 的 包 裹 不 獲 收 寄 。  

寄 件 人 應 在 所 有 包 裹 地 址 上 “INDIA”

（ 印 度 ）  ─ 字 後 寫 上 郵 遞 區 編 碼 （ 如

知 悉 ）， 例 如 CALCUTTA, INDIA 700 001。

 
關 稅 ：  
印 度 當 局 會 就 投 寄 物 品 的 總 值（ 包 括 郵

費、保 險 費、佣 金 等 ）徵 收 關 稅。除 非

已 在 報 關 單 上 詳 列 有 關 額 外 費 用，或 清

楚 列 明 申 報 價 值 已 包 括 有 關 費 用，否 則

印 度 海 關 評 稅 時 會 以 申 報 價 值 另 加

4%。 若 包 裹 的 應 課 稅 總 額 不 超 過 5 盧

比 ， 則 稅 項 全 免 。  
 
 

 
單 據 副 本 ：  
為 本 身 利 益 起 見，寄 件 人 投 寄 商 業 包 裹

時，應 將 所 需 單 據 的 副 本 以 空 郵 直 接 寄

給 在 印 度 的 收 件 人，例 如：(a)清 楚 填 妥

的 報 關 單 (b)產 地 來 源 證 及 (c)分 別 列 明

包 裹 內 每 件 物 品 價 值 的 發 票。如 在 包 裹

送 抵 印 度 前 收 到 這 些 文 件，可 有 助 收 件

人 順 利 辦 理 清 關 手 續。每 件 包 裹 均 應 夾

附 (b)及 (c)的 副 本 ， 而 報 關 單 上 則 應 註

明 包 裹 內 附 發 票 。  
 
賠 償 ：  
瓷 器、玻 璃 製 品 及 其 他 極 易 碎 物 品 如 有

損 壞 ， 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派 遞 ：  
保 險 價 值 超 過 250 盧 比 或 須 課 關 稅 款 額

超 過 50 盧 比 的 包 裹 不 會 獲 派 遞 ， 收 件

人 須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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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 ) 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彩 票；硬 幣、紙 幣、支 票 或 外 幣、鈔 票

或 任 何 須 付 款 予 持 有 人 的 證 券、旅 行 支

票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易 燃 菲 林、未 加

工 的 賽 璐 珞 及 賽 璐 珞 製 成 品；用 蠟 染 圖

案 裝 飾 的 物 品；中 文 印 刷 品（ 領 有 由 律

政 司 簽 發 進 口 證 除 外 ）； 其 他 國 家 印 刷

的 各 類 印 尼 文 書 籍、期 刊 及 印 刷 品（ 為

促 進 外 交 關 係 投 寄 以 及 為 一 般 教 育 及

特 別 為 大 學 印 刷 除 外 ）；使 用 過 的 物 品

（ 包 括 舊 衣 物 ）； 錄 影 帶 及 影 碟（ 全 新

原 封 的 空 白 錄 音 帶 /影 碟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各 類 用 印 尼 文 或 印 尼 方 言 刊 印

的 書 籍、期 刊 及 印 刷 品；以 普 通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只 有 獲 當 局 認 可 的

失 明 人 士 機 構 才 可 收 寄 用 作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的 錄 音 製 品 。  
 
地 址 ：  
收 件 人 的 姓 名 及 完 整 地 址 應 以 清 晰 的

羅 馬 字 母 及 阿 拉 伯 數 字 註 寫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三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在 任 何 情 況

下，寄 件 人 應 為 每 件 包 裹 分 別 準 備 發 遞

單 及 報 關 單 一 份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硬 幣、紙 幣、支 票 或 外 幣、鈔 票

或 任 何 須 付 款 予 持 有 人 的 證 券、旅 行 支

票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咖 啡 精及人造 咖

啡 ； 藥 物 及 類 似 物 質 （ 已 領 有 印 度 尼 西

亞生部 簽發進口 證除外 ）；鑲有貴重 金

屬的墨水 筆及筆座；金銀器；易 燃菲林、

未 加 工 的 賽 璐 珞 及 賽 璐 珞 製 成 品 ； 用 蠟

染 圖 案 裝 飾 的 物 品 ； 皮 具 ； 中 文 印 刷 品

（領有由 律政司簽 發進口證 除外）；其 他

國家 印刷 的各 類印 尼文 書籍 、期 刊及 印

刷 品（ 為 促 進 外 交 關係投寄 以及為一 般

教育及特 別為大學 印刷除外 ）；使用 過 的

物 品（ 包 括 舊 衣 物 ）；錄 影 帶 及 影 碟（ 全

新 及 原 封 未 經 拆 開 的 空 白 錄 影 帶 /影 碟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各 類 用 印 尼 文 或 印 尼 方 言 刊

印 的 書 籍、期刊 及 印 刷 品。只 有 獲 當

局 認 可 的 失 明 人 士 機 構 才 可 收 寄 用 作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的 錄 音 製 品 。  
 
包 裝 及 標 記 ：  
若 包 裹 內 載 不 易 燃 菲 林 ， 寄 件 人 必 須

在 報 關 單 或 綠 色 標 籤 上 清 楚 註 明

“Films – Non-in-flammable Safety Films”

（ 菲 林  ─ 不 易 燃 安 全 菲 林 ） 字 樣 。  

內 載 食 品 的 包 裹 應 有 適 當 包 裝，以 金 屬

或 堅 固 的 木 製 容 器 為 佳，須 經 得 起 長 途

運 輸 並 能 保 護 內 載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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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口 證 ：  
除 非 已 獲 得 貿 易 及 外 匯 局 許 可 以 及 領

有 批 准 貨 品 進 口 的 進 口 交 易 許 可 證，否

則 貨 品（ 包 括 書 籍 ）不 得 入 口。寄 件 人

應 在 發 票 及 報 關 單 上 註 明 批 准 口 當 局

的 名 稱。個 別 貨 品 只 可 經 由 國 家 中 級 貿

易 商 會 的 認 可 國 家 進 口 商 進 口 。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包 裹 無 須 申 領 進 口 證，惟 必 須 屬 以

私 人 性 質 從 香 港 投 寄 的 真 正 禮 品，並 清

楚 標 明 內 載 主 動 餽 贈 的 禮 品。禮 品 包 裹

內 載 物 品 價 值 不 得 超 過 300 盾，包 裹 內

載 貨 品 的 價 值 如 超 逾 此 額，收 件 人 即 須

申 領 進 口 證 。  
 
地 址 ：  
收 件 人 的 完 整 地 址 應 以 清 晰 的 羅 馬 字

母 及 阿 拉 伯 數 字 註 寫，當 中 包 括 姓 名 及

住 宅 或 流 動 電 話 號 碼 。 寄 件 人 的 姓 名 、

完 整 地 址 及 無 法 投 遞 郵 件 退 件 指 示 亦

應 清 楚 列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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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寄

（ 採 用 綠 色 標 籤 投 寄 的 郵 件 宜 以 掛 號 投

寄， 或 須 向伊 朗 當 局繳 付 附 加費 ）(2)掛
號 (3)保 險 郵 件 （ 只 限 平 郵 及 主 要 城 鎮 ）

（ 限 額 ：2,50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 只 限 德 黑 蘭

及 省 中 心 ）（8）特 快 專 遞 。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法 文 英 文 另 加 填 寫，整 份 報 關 單 應

以 正 楷 字 體 填 寫 或 打 印 。  
 
禁 寄 物 品 ：  
違 反 伊斯 蘭教 教 義 的物 品 ； 伊朗 國 家 銀

行 的 紙 幣 、 切 爾 沃茨 及 無 記 名 證 券 、

其他紙幣、硬幣、流 通 鈔票、旅 行 支票 、

白金、金或 銀（不論曾 加工與否 ）、寶石、

珠寶或其 他貴重物 品、衣 服舊 衣物、鞋、

帽 、 每 平 方 米 價 值 超 過 港 幣 16元 的 布

料 、 價 值 超 過 港 幣 240元 的 手 錶 、 盥 洗

用品、香 水、肥 皂、洗 髮 劑、人 造 花 朵 、

雕像、音 響器材；可使用單 旁 帶 、 上 旁

帶 、 下 旁 帶 、 拍 頻 振 蕩 器 、 等 幅 波 、 航

空波段 、 警察波 段 ，以及 頻 率界乎 76至

87兆 赫 調頻 的 收 音 機 ； 家 庭 用 品 、 木 製

工 藝 品 、 樂 器 、 遊 戲 用 具 、 含 酒 精 飲 料

及 可 用 以 生 產 餐 酒 或 含 酒 精 飲 料 的 設 備

及機器、鮮 肉或凍肉、奶類產品、糖果 、

朱 古 力 ； 不 論 數 目 多 少 亦 不 論 以 何 種 文

字 印 刷 的 時 裝 報 章 。 伊 斯 蘭 教 所 禁 止 的

禁 忌 動 物 製 品 ， 包 括 豬 隻 或 狗 隻 的 肉 及

其 他 可 食 用 什 臟 ， 連 同 此 等 動 物 的 皮 、

毛 及 絨 毛 ； 以 絨 毛 或 紡 紗 製 成 的 鞣 絨 毛

及 紡 織 品 ； 任 何 種 類 紡 織 品 製 成 的 布

絮 ； 含 有 人 造 物 料 的 紡 織 纖 維 、 布 絮 纖

維；武 器及 彈藥，獲國 防部同意 者除外；

載有淫褻 或色情圖 片並有違 伊斯蘭教 的

 

 
 
各 類 印 刷 品，例 如 圖 片、書 籍、雜 誌 等 。

多類普通 商品嚴禁 進口。所 有准予進 口

的商品均 受配額限 制。寄件 人應在投 寄

前查明所 寄物品是 否可獲收 寄。  
 
受 管 制 物 品 ：  
下述物品 的清關必 須經相關 部門或組 織

批准：  
 
- 若干電訊 產品（  無 線電話、發送及接

收 設 備 等 ）  的 清 關 必 須 經 信 息 及 通 訊

部批准。 

 
- 藥 物 、 食 品 、 化 妝 品 、 衛 生 產 品 及 飲

品 的 清 關 必 須 經 衛 生 及 醫 藥 教 育 部 批

准。  
 
- 載 有 文 化 資 訊 的 書 籍 、 刊 物 、 菲 林 、

縮 微 膠 卷 、 錄 音 帶 、 磁 碟 及 光 碟 的 清 關

必 須 經 文 化 及 伊 斯 蘭 教 令 部 批 准 。 載 有

科 學 資 訊 的 書 籍 、 刊 物 、 菲 林 、 縮 微 膠

卷 、 錄 音 帶 、 磁 碟 及 光 碟 的 清 關 必 須 經

科 學 、 研 究 暨 科 技 部 或 衛 生 及 醫 藥 教 育

部批准。  
 
- 屬 印 刷 、 分 發 及 複 製 領 域 並 與 技 術 及

科 學 事 宜 有 關 ， 而 根 據 伊 朗 法 律 及 法 規

並 不 違 法 的 產 品 ， 其 臨 時 進 口 或 最 終 放

行 必 須 經 科 學 、 研 究 暨 科 技 部 、 衛 生 及

醫 藥 教 育 部 或 文 化 及 伊 斯 蘭 教 令 部 （ 視

乎何者適 合而定） 批准。  
 
- 種 子 、 殺 蟲 劑 等 的 清 關 必 須 經 負 責 農

業的部門 批准。詳 情可瀏覽 以下網頁 ：

www.maj.ir/english/Main/Default.asp。

 
- 放射性 貨品及儀 器的清關 必須經伊 朗

伊斯蘭共 和國原子 能組織批 准。  
 
- 動物食 品的清關 必須經伊 朗動物衛 生

組織批准 。  
 

下述貨品 必須由適 當的製造 、研究、 培

訓或醫療 機構發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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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供研究 及複製、 製造、培 訓或研究 單

位作非商 業用途的 零件、刀 剪類工具 、

新舊模型 或貨品樣 本。  
 
-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的 藥 物 樣 本 、 藥 物 包 裝

物 料 、 醫 療 儀 器 、 化 驗 工 具 、 嬰 兒 奶 品

及嬰兒食 品、雜誌 和工具。  
 
關 稅 ：  
非商業性 質而價值 上限為 50美元（ 500, 
000伊 朗 里 亞 ） 的 郵 件 的 清 關 不 會 徵 收

關稅。不 過，  違法 貨品則屬 例外。  
伊 朗 伊 斯 蘭 共 和 國 的 官 方 海 關 網 頁

www.irica.org 載有詳細說明 。  
 

下述物品 可予放行 而無須繳 付關稅：  
- 載有裝 運貨品的 技術及商 業資料的 目

錄、小 冊 子、月 曆、單 張、光 碟、磁 碟 、

錄音帶及 縮微膠卷 ；  
- 與裝運 貨品有關 的文件；  
- 技術地 圖及樣本 。  
 
地 址 ：  
應 以 正 楷 字 體 手 寫 或 打 印 地 址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整 分 報

關 單 應 以 正 楷 字 體 填 寫 或 打 印 。  
 
禁 寄 物 品 ：  
違 反 伊 斯 蘭 教 教 義 的 物 品；信 件；伊 朗

國 家 銀 行 的 紙 幣、無 記 名 證 券、其 他 紙

幣 、 硬 幣 、 流 通 鈔 票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各 類 武 器 （ 包 括 獵 槍 ）、 舊 衣 服 、 鞋 、

帽 、 每 平 方 米 價 值 超 過 港 幣 16 元 的 布

料、價 值 超 過 港 幣 240 元 的 手 錶、盥 洗

用 品、香 水、肥 皂、洗 髮 劑、貴 重 金 屬

及 寶 石、奢 侈 品、貴 重 的 裝 飾 品、人 造

 
花 、 雕 像 ； 音 響 器 材 ； 可 使 用 單 旁 帶 、

上 旁 帶 、 拍頻振蕩 器、等幅 波、航空 波

段、警察 波段，以 及頻率界 乎 76 至 87
兆 赫 調頻 的收 音機 ；家 庭用 品、 木製 工

藝 品、 樂 器 、遊 戲 用 具、 含 酒 精飲 料 及

可 用 以 生 產 餐 酒 或 含 酒 精 飲 料 的 設 備

及 機 器、鮮肉或凍 肉、奶 類產 品、糖 果 、

朱 古 力 ； 不 論 數 目 多 少 亦 不 論 以 何 種 文

字印刷的 時裝報章。伊 斯 蘭 教 所 禁 止 的

禁 忌 動 物 製 品，包 括 豬 隻 或 狗 隻 的 肉 及

其 他 可 食 用 什 臟 ， 連 同 此 等 動 物 的 皮 、

毛 及 絨 毛；以 絨 毛 或 紡 紗 製 成 的 鞣 絨 毛

及 紡 織 品 ； 任 何 種 類 紡 織 品 製 成 的 布

絮；含 有 人 造 物 料 的 紡 織 纖 維、布 絮 纖

維 ； 武 器 及 彈 藥 ， 獲 國 防 部 同 意 者 除

外；載 有 淫 褻 或 色 情 圖 片 並 有 違 伊 斯 蘭

教 的 各 類 印 刷 品，例 如 圖 片、書 籍、雜

誌 等 。 多類普通 商 品嚴禁進 口。所有 准

予 進 口 的 商 品 均 受 配 額 限 制 。 寄 件 人 應

在投寄前 查明所寄 物品是否 可獲收寄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關 稅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包 裝 ：  
包 裹 應 以 木、錫、帆 布、麻 布 或 類 似 物

料 包 裝。使 用 其 他 物 料 包 裝 的 包 裹 如 在

伊 朗 境 內 寄 失 或 損 壞，伊 朗 郵 政 機 關 概

不 負 責 。  
 
派 遞 ：  
如 包 裹 經 伊 朗 邊 境 軍 入 境 運 送，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附 加 費 。  
 
賠 償 ：  
內 載 瓷 器、玻 璃 製 品 及 極 易 碎 物 品 的 非

保 險 包 裹 如 在 伊 朗 境 內 損 壞，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地 址 ：  
應 以 正 楷 字 體 填 寫 或 打 印 。 請 於 CP71
發 遞 單 或 CP72 海 外 包 裹 地 址 套 上 填 寫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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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2,500 元 ）（只 限 主 要 城 鎮 ）(4)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 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至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雙 筒 望 遠 鏡；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菲 林（ 不 論 已 否

曝 光 或 沖 印 ）； 含 有 二 胺 的 染 髮 劑 ； 彩

票 及 足 球 獎 券；以 印 刷 品 方 式 投 寄 的 彩

色 圖 案 明 信 片 郵 件；卡 式 錄 音 帶；橡 皮

氣 球；內 載 未 經 醃 製 肉 類 及 無 核 小 果 的

小 郵 包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植 物。進 口 鑽 石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由 原 產 地 官 方 機 構 批 核 的 產 地 來 源

證 以 及 製 造 商 報 關 單；金、金 幣 以 及 所

有 外 幣 必 須 領 有 由 巴 格 達 外 匯 管 制 委

員 會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方 可 進 口 。  
 
保 險 ：  
保 險 信 件 可 寄 往 下 列 地 方 ：  

Amara 
Bab-Alsharki 
Baghdad 
Basrah 
Diwaniyah 
Erbil 
Habbaniyah 
Hillah 
Kadhimiya 

Karbala 
Khanaqin 
Kirkuk 
Kut 
Mosul 
Najaf 
Ramadi 
Sulaymaniya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 額：2,500 元）（見

“以信件方式郵寄”的“保險”部分）  
 
報 關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氣槍；武器及 武器零件（領有許 可

證的獵槍 可獲收寄 ）；雙筒望 遠 鏡；菲林

（不論已 否曝光或 沖印）；含 有二胺的 染

髮劑；卡 式錄音帶；橡皮氣 球 ； 未 加 工

的 煙 草 ； 印 有 模 仿 紙 幣 圖 樣 的 織 物 等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棉 花 及 棉 籽 （ 棉 製 品 可 獲 收

寄 ）； 藥 物 及 化 學 用 品 ； 甜 酒 、 葡 萄 酒

及 烈 酒；植 物、植 物 各 部 分 及 球 莖，血

清；無電 用 具。進 口 鑽 石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由 原 產 地 官 方 機 構 批 核 的 產 地

來 源 證 以 及 製 造 商 報 關 章；金、金 幣 及

所 有 外 幣 必 須 領 有 由 巴 格 達 外 匯 管 制

委 員 會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方 可 進 口 。  
 
包 裝 及 標 記 ：  
內 載 電 影 或 攝 影 菲 林 或 全 部 或 部 分 以

賽 璐 珞 所 製 物 品 的 包 裹 必 須 清 楚 註 明

“Celluloid”（ 賽 璐 珞 ） 字 樣 。  
 
進 口 證 ：  
多 類 貨 品 均 須 領 有 進 口 證。收 件 人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前 不 應 寄 遞 該 等 貨 品 。  
 
賠 償 ：  
內 載 液 體 或 容 易 液 化 物 質、玻 璃 物 品 或

同 類 易 碎 或 腐 爛 物 品 的 包 裹 如 有 損

壞 ， 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地 址 :  
所 有 包 裹 上 均 應 註 明 收 件 人 的 完 整

地 址。此 外，亦 宜 註 有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 以 方 便 及 加 快 派 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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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 IRELAND 
（安特里姆郡、阿爾馬群、當郡、弗馬納郡：倫敦德里郡及蒂龍郡請參閱英國部分）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2,500）(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與 英 國 相 同。嚴 禁 將 有 關 節 育 的 印 刷 品

及 避 孕 用 品 入 口 愛 爾 蘭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 郵保險包 裹（限 額 ：8,70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除 加 上 避 孕 用 品 及 聖 誕 爆 竹 外，與 英 國

大 致 相 同 。  
 
 

 

受 管 制 物 品 ：  
下 列 物 品 均 受 進 口 管 制 ：  

1. 醫 療 用 品 ， 如 疫 苗 、 毒 素 、 盤 尼 西

林 等 （ 領 有 都 柏 林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公 眾生 部 ）簽 發 進 口 證

除 外 ）； 

2. 茶 葉 、 經 加 工 的 煙 草 （ 領 有 都 柏 林

“Revenue Commissioner”（ 稅 務 局 局

長 ）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者 除 外 ）；  

3. 植 物、植物各部分、食 物 及 水 果 必 須

夾 附 都 柏 林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 農 業 部 ）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方 可 獲

收 寄 ；  

4. 葡 萄 酒 ； 棉 、 羊 毛 、 亞 麻 及 絲 線 鈔

線 及 以 上 述 物 料 製 成 的 紡 織 品 或 針

織 品；糖 精（ 領 有 都 柏 林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工 商 部 ）

簽 發 進 口 證 除 外 ）；  

5. 嗎 啡、鴉 片、可 卡 因 及 其 他 麻 醉 劑 ；

槍械及其 零件；玩具 手槍（ 經寄 件人

出 示 由 都 柏 林 “Ministry of Justice”

（ 司 法 部 ） 簽 發 進 口 證 或 許 可 證 並

符 合 進 口 證 所 示 規 定 除 外 ）。  
 
關 稅 ：  
愛 爾 蘭 當 局 會 對 進 口 包 裹 內 的 每 類 應

課 稅 品 徵 收 最 低 限 額 的 關 稅，而 每 件 已

課 關 稅 的 包 裹 亦 須 被 徵 收 清 關 費 用 。  
 
特 惠 關 稅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英 國 貨 品 可 獲 關 稅 優

惠 。 有 關 查 詢 應 寄 交 愛 爾 稅 務 局 局 長 。

 
包 裝 ：  
嚴 禁 使 用 乾 草、稻 草 或 泥 炭 及 各 類 廢 料

包 裝 郵 件 。  
 
沒 收 ：  
欠 報 關 單 或 虛 報 資 料 的 包 裹 可 能 會 被

海 關 沒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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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ISRAEL 
（ 包 括 下 列 於 前 巴 勒 斯 坦 境 內 而 現 屬 以 色 列 或 受 以 色 列 管 治 或 佔 領 的 地 方 ）  
 
Acre Hebron (El Khalil) Petah-Tikva 
Ashodod (Ashdoud) Jenin Qalqilya 
Babelsahira Jericho Ra’anana 
(Babelzahlieh Jerusalem) Jerusalem Ramallah 
Beer-Sheba Kfar-Vitkin Ramat-Gan 
Beit Jala Lydda (Lod) Ramla (Ramle) 
Beit Sahour Lydda Airport (Lod Airport) Rishon-Letsiyon (Rishonlizion)
Bethlehem Nablus Rosh-Pina 
Bnei-Brak Nahariya Tel-Aviv-Yafo 
Hadera Nazareth Tiberias 
Haifa Nethanya Tulkarm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不 雅、色 情 或 攻 擊 性 物 品；現 為 或 曾 為

以 色 列 法 定 貨 幣 的 紙 幣 及 流 通 鈔 票 ；

刀、劍、匕 首、彩 票；魚 類 及 魚 類 製 品 、

肉 類 製 品 （ 罐 頭 製 品 除 外 ）； 奶 類 產 品

（ 罐 頭 奶 粉 除 外 ）； 種 子 及 植 物 、 新 鮮

的 水 果 及 蔬 菜 ； 容 易 腐 爛 的 水 果 、 蔬

菜、魚 類 及 奶 類 產 品，以 及 發 出 異 味 的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 及 彈 藥、蜂 巢；衣 物；鑽 石、

珠 寶 及 寶 石 （ 以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食 用 色 素 ； 郵 票 ； 煙 草 產 品 ； 工

具 及 配 件 ； 疫 苗 及 血 清 ； 葡 萄 酒 及 烈

酒 ； 武 器 。  

符 合 特 定 條 件 方 可 獲 收 寄 的 食 物 製

品 ； 香 料 （ 每 種 不 得 超 過 0.5 公 斤 ）；

維 他 命、礦 物 質 或 食 物 添 加 劑（ 每 種 不

得 超 100 克 或 一 包 ）。 所 有 獲 准 進 口 的

食 物 製 品 如 重 量 不 超 過 15 公 斤 ， 每 件

不 超 過 3 公 斤，則 無 須 附 上 進 口 證。香

料、維 他 命 及 礦 物 質 的 數 量 如 符 合 上 文

的 規 定 ， 則 無 須 附 上 進 口 證 亦 可 獲 收

寄。新 鮮 肉 和 凍 肉 須 附 有 以 色 列 農 業 部

發 出 的 許 可 證，並 附 有 原 寄 國 家 主 管 當

局 發 出 的 證 明 書，證 明 有 關 物 品 已 經 過

禽 畜 管 制 檢 驗 ， 方 可 獲 收 寄 。 肉 類 製

品 、 魚 類 及 魚 類 製 品 必 須 為 商 品 樣 本 ，

並 附 有 以 色 列 食 物 監 管 當 局 發 出 的 許

可 證，或 領 有 原 寄 國 家 主 管 當 局 發 出 的

證 明 書 ， 證 明 有 關 產 品 適 合 人 類 食 用 ，

方 可 獲 收 寄 。  

該 國 嚴 格 管 制 藥 品 進 口，內 載 藥 品 的 小

郵 包 會 被 扣 起，拆 開 以 供 海 關 檢 查。必

須 出 示 醫 生 配 方 方 會 獲 派 遞。因 此，寄

件 人 宜 在 有 關 的 綠 色 標 籤 或 報 關 單 上

註 明 藥 品 的 名 稱 及 確 實 的 數 量 。  

 



香 港 郵 政  海 外 郵 政 ─ 運 送 目 的 地 的 服 務 資 料  I
 
 

二 ○ ○ 一 年 六 月  I  • 第 1 2 頁
 

以色列 ISRAEL（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快 郵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武 器 及 武 器 零 件（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獵 槍 除 外 ）； 現 時 於 以 色 列 境 內 通 用 的

紙 幣 及 流 通 鈔 票；曾 於 以 色 列 境 內 流 通

的 紙 幣；蜜 蜂（ 附 有 由 主 管 當 局 簽 發 的

證 書 以 證 明 未 染 有 病 害 除 外 ）； 葡 萄 酒

或 烈 酒（ 附 有 標 籤 註 明 其 確 實 性 質、原

產 地、製 造 商 或 負 責 出 口 代 理 商 的 詳 細

名 稱 和 地 址 除 外 ）； 魚 類 及 魚 類 製 品 、

肉 類 製 品 （ 罐 頭 製 品 除 外 ）； 奶 類 產 品

（ 罐 頭 奶 粉 除 外 ）； 種 子 及 植 物 、 新 鮮

的 水 果 及 蔬 菜 ； 容 易 腐 爛 的 水 果 、 蔬

菜、魚 類 及 奶 類 產 品，以 及 發 出 異 味 的

物 品。鑽 石、珠 寶 及 寶 石（ 只 有 放 進 掛

號 信 件 者 方 可 獲 收 寄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捲 煙 紙 。 該 國 嚴 格 管 制 藥 品 進

口，內 載 藥 品 的 包 裹 會 被 扣 起，拆 開 供

海 關 檢 查。必 須 出 示 醫 生 配 方 方 會 獲 派

遞。因 此 寄 件 人 宜 在 報 關 單 上 註 明 藥 品

的 名 稱 及 確 實 的 數 量 。  

符 合 特 定 條 件 方 可 獲 收 寄 的 食 物 製

品：香 料（ 每 種 不 得 超 過 0.5 公 斤 ）；維

他 命、礦 物 質 或 食 物 添 加 劑（ 每 種 不 得

超 過 100 克 或 一 包 ）。 所 有 獲 准 進 口 的

食 物 製 品 如 重 量 不 超 過 15 公 斤 ， 每 件

不 超 過 3 公 斤，則 無 須 附 上 進 口 證。香

料、維 他 命 及 礦 物 質 的 數 量 如 符 合 上 文

的 規 定 ， 則 無 須 附 上 進 口 證 亦 可 獲 收

寄。新 鮮 肉 和 凍 肉 須 附 有 以 色 列 農 業 部

發 出 的 許 可 證，並 附 有 原 寄 國 家 主 管 當

局 發 出 的 證 明 書，證 明 有 關 物 品 已 經 過

禽 畜 管 制 檢 驗 ， 方 可 獲 收 寄 。 肉 類 製

 品 、 魚 類 及 魚 類 製 品 必 須 為 商 品 樣 本 ，

並 附 有 以 色 列 食 物 監 管 當 局 發 出 的 許

可 證，或 領 有 原 寄 國 家 主 管 當 局 發 出 的

證 明 書 ， 證 明 有 關 產 品 適 合 人 類 食 用 ，

方 可 獲 收 寄。報 關 單 上 必 須 詳 細 註 明 每

種 食 物 製 品 的 資 料 。  
 
進 口 證 ：  
以 色 列 境 內 的 收 件 人 必 須 就 多 類 貨 品

提 供 進 口 證，但 禮 品 包 裹 除 外（ 另 見 下

文 ）， 內 載 移 民 的 個 人 物 品 、 家 庭 用 品

和 專 業 用 具 以 及 旅 客 私 人 物 品 的 包 裹

如 獲 免 關 稅 ， 亦 不 需 進 口 證 。  
 
禮 品 包 裹 ：  
食 物 以 外 的 貨 品。每 個 家 庭 於 三 個 月 內

最 多 只 可 收 取 一 批 不 屬 食 物 而 供 個 人

使 用 的 物 品 ， 每 批 物 品 的 價 值 超 過 40
以 色 列 鎊 。  

有 關 的 優 惠 、 規 定 或 稅 項 等 時 有 更 改 。

寄 件 人 或 收 件 人 應 在 寄 遞 禮 品 前 向 以

色 列 海 關 當 局 查 詢 。  
 
發 票 ：  
每 件 商 業 包 裹 的 發 遞 單 及 報 關 單 必 須

夾 附 一 份 相 關 的 發 票。如 同 一 寄 件 人 於

同 時 間 把 超 過 一 件 普 通 包 裹 寄 予 同 一

收 件 人，則 每 批 郵 件 只 需 一 張 發 票。若

包 裹 經 由 銀 行 轉 交，實 際 收 貨 人 會 視 作

收 件 人。除 一 般 資 料 外，寄 件 人 亦 須 在

一 批 包 裹 內 夾 附 的 報 關 單 上，註 明 包 裹

的 總 數 、 編 號 以 及 內 載 物 品 的 總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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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ITALY 
（ 梵 蒂 岡 VITICAN CITY STATE 另 載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

33,852 元 ）(6)快 郵 (7)特 快 專 遞 (包 括 聖

馬 力 諾 )(8)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報 關 ：  
(2)內 載 書 籍 （ 包 括 樂 譜 ）、 報 紙 、 期 刊

及 其 他 印 刷 品 的 郵 包 須 附 有 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所 有 內 載 貨 品 的 郵 件 必 須 附 上 一 式 兩

份 的 綠 色 標 籤 (CN22)/ 無 塗 膠 表 格

(CN23)，並 以 法 文、英 文 或 意 大 利 文 填

妥 。  

為 加 快 清 關 的 工 作，內 載 可 能 須 課 關 稅

物 品（ 載 有 書 籍 的 小 郵 包、保 險 信 件 及

印 刷 品 ）的 信 件 須 附 有 註 明 物 品 價 值 的

單 據 （ 發 票 、 送 貨 單 等 ）。  
 
報 關 及 關 稅 ：  
寄 給 個 人 的 郵 件 ：  
- 如 內 載 物 價 值 少 於 45 歐 元 則 無 須

繳 付 關 稅。郵 件 會 由 海 關 清 關 並 根

據 寄 件 人 選 擇 的 服 務 要 求 派 遞 。  
- 如 內 載 物 價 值 高 於 45 歐 元 但 少 於

350 歐 元 ， 則 須 繳 付 3.5%關 稅 及

20%增 值 稅 。 郵 件 會 由 海 關 清 關 並

根 據 寄 件 人 選 擇 的 服 務 要 求 派

遞 。關 稅 會 列 明 在 標 籤 上 ，並 於 派

遞 時 收 取 。  
- 如 內 載 物 價 值 逾 350 歐 元，則 必 須

附 上 商 業 或 形 式 發 票 作 清 關 之

用 。郵 件 會 由 海 關 清 關 ，並 會 給 收

件 人 發 出 列 明 須 付 關 稅 的 海 關 證

明 文 件 副 本 ， 正 本 則 會 寄 給 收 件

人。郵 件 其 後 會 根 據 寄 件 人 選 擇 的

服 務 要 求 派 遞，並 於 派 遞 時 收 取 關

稅 。  

 寄 給 業 務 經 營 者 的 郵 件 ：  
- 如 內 載 物 價 值 少 於 22 歐 元 則 無 須

繳 付 關 稅。郵 件 會 由 海 關 清 關 並 根

據 寄 件 人 選 擇 的 服 務 要 求 派 遞。如

收 件 人 要 求 取 得 海 關 證 明 文 件，則

須 在 郵 件 附 上 商 業 或 形 式 發 票 。  
- 如 內 載 物 價 值 逾 22 歐 元 ， 當 局 在

郵 件 清 關 後 會 給 收 人 發 出 列 明 須

付 關 稅 的 海 關 證 明 文 件 副 本，正 本

則 會 寄 給 收 件 人。郵 件 其 後 會 根 據

寄 件 人 選 擇 的 服 務 要 求 派 遞，並 於

派 遞 時 收 取 關 稅 。  
 
其 間 所 涉 及 的 關 稅 及 送 交 海 關 驗 關

費 ， 當 局 將 向 收 件 人 徵 收 。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 紙 幣 ；流 通 鈔 票、 應 付 持票 人 的

各 種證券 、旅行 支 票（以 保 險信件投 寄

者 除外）；重 量 超 過 100 克 的 巧 克 力；衣

物；硬 幣、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珠寶、 白 金、寶 石 或 其他貴 重物 品 （以

保險信件方式投寄除外）；機動打火 器 ；

任 何形 式 的 色情 及 不 道德 物 品 ；香水 ；

藥 物 製 劑 ； 攝 影 器 材 及 菲 林 ； 樸 克 牌 ；

放射性物品；糖精；茶葉； 煙 草 及 煙 草

代 用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作 集 郵 用 途 的 包 裝 郵 票（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均 須 以 掛 號 郵 寄 及 附 上 綠 色 標

籤 ）； 投 寄 以 供 個 人 使 用 的 藥 品 及 其 他

藥 物 製 劑 可 獲 收 寄，惟 收 件 人 必 須 出 示

醫 生 證 明 書 及 由 意 大 利 生 局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以 作 清 關 之 用 。  
 
 
地 址 ：  
寄 件 人 宜 在 所 有 郵 件 的 地 址 上 目 的 地

名 稱 的 左 方 註 明 郵 遞 區 號 碼 （ 如 知

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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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ITALY（續）  
 
 
原 先 按 大 區 劃 分 的 郵 政 編 號 現 已 停

用，如 寄 件 到 下 列 城 市，必 須 在 郵 件 上

註 明 指 定 地 區 郵 政 編 號 。 這 些 城 市 包

括：安 科 納（ Ancona）、巴 里（ Bar i）、

貝 加 莫 （ Bergamo ）、 博 洛 尼 亞

（ Bologna）、布 雷 西 亞（ Brescia）、卡

利 亞 里 （ Cagliari ）、 卡 塔 尼 亞

（ Catania）、 佛 羅 倫 斯 （ Florence）、

熱 那 亞 （ Genoa ）、 拉 斯 佩 齊 亞 （ La 
Spezia）、 里 窩 那 （ Livorno）、 墨 西 拿

（ Messina）、米 蘭（ Milan）、那 不 勒 斯

（ Naples）、巴 都 亞（ Padua）、巴 勒 莫

（ Palermo）、佩 魯 賈（ Perugia）、佩 斯

卡 拉 （ Pescara）、 比 薩 （ Pisa）、 卡 拉

布 里 亞  雷 焦 （ Reggio Di Calabria）、

羅 馬（ Rome）、薩 萊 諾（ Salerno）、都

靈 （ Turin）、 的 里 雅 斯 特 （ Trieste）、

威 尼 斯 （ Venice ）、 偉 爾 巴 尼 亞

（ Verbania） 及 維 羅 納 （ Verona）。  
 
如 要 翻 查 一 個 地 址 的 郵 政 編 號，請 使 用

意 大 利 郵 政 網 頁  
www.poste. i t /onl ine/cercacap/ 
上 的 地 址 及 郵 政 編 號 搜 尋 器（ 只 有 意 大

利 文 ）。  
 
如 果 地 址 為 ：  
VIA CARDANO 1 
OMATE MI 
 
請 輸 入 ：  
“Local i ta”: Omate 
“Provincia”:  Milano 
 
按  “Esegui la r icerca” 
便 可 找 到 有 關 的 郵 政 編 號 （ 20041）。

 
所 有 地 址 均 須 按 新 規 定 填 寫 ， 如 ：  
MARIO ROSSI 
VIA APPIA NUOVA 287 
00183 ROMA RM 
ITALY 
 

 如 欲 了 解 新 規 定 的 詳 情，請 參 考 意 大 利

郵 政 的 網 頁  
www.poste. i t /postal i /cap/indir izzo.sht
ml.  只 有 意 大 利 文 ）。  
 
另 外 ， 亦 可 透 過 電 郵

（ CAP2006@posteital iane.i t），查 詢 有

關 新 郵 政 編 號 和 書 寫 郵 寄 地 址 的 規 定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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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郵保險包裹（限 額：12,500 元 ）；

快 郵 （ 只 限 非 保 險 包 裹 ）。  
 
報 關 及 產 地 來 源 證 ：  
所 有 內 載 貨 品 的 郵 件 必 須 附 上 一 式 兩

份 的 綠 色 標 籤 (CN22)/ 無 塗 膠 表 格

(CN23)，並 以 法 文、英 文 或 意 大 利 文 填

妥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宜 以 意 大 利

文 或 法 文 填 寫；若 同 一 寄 件 人 把 兩 件 或

三 件（ 不 得 超 過 此 數 量 ）屬 同 一 重 量 級

別 的 普 通 包 裹 寄 予 同 一 收 件 人，則 只 須

附 上 一 張 發 遞 單 及 一 份 報 關 表 格 。 此

外，每 件 商 業 包 裹 或 同 時 寄 予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每 批 包 裹 的 發 遞 單 及 報 關 單 必 須

夾 附 一 份 由 寄 件 人 註 明 日 期 及 簽 署 的

發 署 副 本 。 包 裹 如 載 有 魚 類 產 品 、 咖

啡、涉 及 特 別 國 際 協 定 的 貨 品（ 如 萄 萄

酒、威 士 忌 酒 ）或 意 大 利 海 關 當 局 無 法

透 過 一 般 的 商 業 呈 報 文 件 或 貨 品 檢 查

確 定 原 產 地 的 其 他 任 何 貨 品，則 必 須 領

有 產 地 來 源 證。這 些 文 作 應 穩 固 地 夾 在

一 起，最 好 以 書 釘 釘 好，並 將 發 遞 單 放

在 首 頁 ， 但 不 應 放 進 信 封 。 如 情 況 合

適，寄 件 人 應 在 報 關 單 上 註 明 夾 附 產 地

來 源 證 字 樣。與 寄 件 人 同 時 將 一 批 屬 同

一 重 量 級 別 的 包 裹 寄 予 同 一 收 件 人 而

只 附 張 產 地 來 源 證 時，應 在 其 他 沒 有 附

上 來 源 證 的 有 關 發 遞 單 上 註 明 產 地 來

源 證 夾 附 於 第 … … 號 包 裹 內 字 樣 。  
 
報 關 及 關 稅 ：  
見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禁 寄 物 品 ：  
任 何 活 動 物（ 包 括 雀 鳥、水 蛭、細 小 的

甲 殼 類 動 物、寄 生 蟲、捕 食 害 蟲 的 動 物

以 及 無 危 險 的 爬 行 類 動 物 ）； 肉 類 、 魚

類、昆 蟲、奶 類、蜂 蜜、蛋 類、動 物 化

石 以 及 狩 獵 戰 利 品；放 射 性 物 品；醫 療

產 品 ， 包 括 並 非 在 意 大 利 註 冊 的 血 清 、

疫 苗、殺 蟲 劑 及 減 肥 產 品（ 領 有 由 意 大

利 生 當 局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除 外 ）； 糖 精 及

糖 精 產 品 ； 雪 茄 煙 、 小 雪 茄 煙 及 香 煙 、

煙 草 及 煙 草 代 用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電 影 菲 林；經 加 工 或 提 煉

的 食 物；機 動 打 火 器（ 收 件 人 須 領 有 許

可 證 ）； 成 藥 ； 植 物 、 植 物 各 部 分 及 種

子 ； 煙 草 及 煙 草 產 品 （ 包 括 尼 古 丁 ）；

無 錢 電 器 具；舊 衣 物（ 只 可 以 禮 品 包 裹

郵 寄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禮 品 包 裹 ：  
所 有 禮 品 包 裹 必 須 繳 付 關 稅  
 
空 郵 包 裹 ：  
意 大 利 境 內 派 遞 的 空 郵 包 裹 會 用 內 陸

航 機 運 送，陸 路 運 輸 公 司 會 視 作 緊 急 包

裹 派 遞 。  

這 項 境 內 遞 送 費 用 以 每 1 公 斤 淨 重 約 為

港 幣 8.5 元 計 算 。 意 大 利 境 內 派 遞 的 空

郵 包 不 論 是 否 需 要 內 陸 航 機 轉 運 或 只

寄 往 內 陸 航 班 可 達 的 城 巿，均 須 繳 付 境

內 遞 送 費 用 。  
 
賠 償 ：  
內 載 液 體、易 碎 物 品 或 容 易 腐 爛 貨 品 的

包 裹 如 有 損 壞 ， 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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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海岸 IVORY COAST 
（ 見 科 特瓦 CÔTE D'IV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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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買加 JAMAICA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 )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 2 )掛號 ( 3 )保險 信件 （只 限平郵）
（限額： 2,500 元）(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關：  
(1)至 (5)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酒精；投寄作詐騙用途的物品；蜜蜂及

養蜂用具；護身符及類似物品；柑橘果

及柑橘植物；可可、咖啡及其產品；棉

籽及棉樹；煉奶；繩索及細繩；燕麥片；

食油；彈簧折刀；蜂蜜以及未加工的蜂

蠟；不雅或色情物品；活動物；火柴；

肉類；油漆；放射性物質；土壤；食糖；

賭金及彩票。  
 
受管制物品：  
進口價值超過牙買加幣 10 元的硬幣或
金塊；藥品。  
 
派遞：  
牙買加境內的信件及郵包派遞服務只

限下列地方：  
 

Kingston 
以 Kingston編號的地區  
Linstead 
Mandeville 
May pen 
Montego Bay 
 

Old Harbour 
Port Antonio 
Port Maria 
St. Ann's Bay 
Savanna-la-Mar
Spanish Town 
 

至於島上其他郵政局及郵政代辦處理

的郵件，收件人須自行前往領取。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保險包裹（只限平郵）（限額：2,500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寄予收件人而數目為一封者除

外）。另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武器及彈藥；流通鈔票、紙幣、

金塊及已完全加工或半加工的金（包括

珠寶）；餐具；爆炸品；鞋類；新鮮水

果蔬菜；藥品；麻醉藥物；植物或其部

分；馬鈴薯；剃刀片；二手動物蓋毯及

裝飾品；血清及疫苗；修面刷；烈酒；

煙草；玩具槍及手槍、布玩偶。  
 
派遞：  
海外包裹如沒有被海關扣留，金斯頓郵

政總局以及下列郵局可提供逐戶派遞

服務。  

Allman Town Post Office (Kingston 4); 
Franklin Town Post Office (Kingston 16); 
Montego Bay Pos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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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JAPAN 
（只限本州、九州、四國及北海道）及琉球群島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掛 號 (3 )空 郵及平郵保險信件
（限額：46,000元）(4 )印刷品 (5 )小郵包
(6 )失明人士刊物 (7 )快郵 (8 )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點火劑、火藥、爆炸品、煙火物品；點

火物料；易燃物料；可燃氣體；強加氧

化物料；釋出蒸氣的有毒或惡臭氣體或

物料；有毒物料，強酸；有毒或強力藥

物或其他濃烈物質（由獲授權人士發送

的除外）；活生疾病有機體或被認為載

有或附有疾病媒體的物件（由獲授權人

士發送的除外）；不雅圖畫；大麻、毒

品及藥物（除非獲得主管當局發出的正

式批准）；偽充、塗改或仿製的鈔票、

票據、紙幣及證券；鐵石棉及青石棉；

槍械、武器及彈藥、相關零件及配件、

仿製手槍及其他仿製槍械、佩劍（除非

物主獲主管當局發出的正式批准）；吸食

鴉片用的物品；危害公安或道德的物

品；侵犯專利權、新型專利權、設計權、

商標權、版權、鄰接權或外觀設計權的

物品。  
 
受管制物品：  
適用於下列入口物品；肉及肉類製品；

蛋；桑蠶卵；植物及生果；鹽偽充或塗

改的郵票及其他代表郵資的物件。  

信件、印刷品及小郵包內載物品如當作

商品郵寄，收件人必須提供進口證。  
 
 

 
 
發票：  
應課稅額逾 200,000日元的郵件一律須
附有發票副本。任何郵件如未附有已填

妥的相關發票，將令海關無法處理，並

會阻延派遞。  
 
關稅：  
價值低於 10,000日元的郵件無須繳稅
（酒精類飲品、香煙、皮具等除外）。

如郵件須繳稅，收件人將獲郵遞、電

話、傳真或電郵通知。收件人可前往海

關當局的辦事處，或利用電子轉帳或網

上服務等方式繳付稅款。  
 
地址：  
寄 件 人 應 以 一 般 方 式 註 寫 信 件 的 地

址。如地址以俄文、中文、韓文或日文

註寫、則必須插入目的地城巿、島嶼及

國家的英譯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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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JAPAN (續) 
（只限本州、九州、四國及北海道）及琉球群島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46,000元）、
快郵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另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包裝及標記：  
內載以賽璐珞所製物品的包裹必須

以紅筆清楚註明“Celluloid”（賽璐
珞）字樣。  
 
進口證：  
收件人必須就內商品的進口包裹出示

進口證。但內載數量有限的食物、藥

品、衣服及衣料用以捐贈予孤兒院及老

人院等慈善機構的救濟品包裹則不需

進口證。此外，內載衣服、食物、家庭

用品等以供個人使用而不作商業用途

的禮品包裹、用作招攬生意的樣本以及

文化資料亦無須領有進口證。  
 
發票：  
所有內載商品或樣本的郵件均須附上

兩份有關發票的副本。  
另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關稅：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地址：  
寄往日本境內美國陸軍或海軍郵政局

的包裹應按美國郵費收寄。  
 

 
 



香港郵政  海外郵政─運送目的地的服務資料  J
 
 

二○○七年九月  J  • 第 4頁
 

約旦 JORDAN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掛號 (2)印刷品 (3)小郵包 (4)失明人
士刊物 (5)快郵 (6)特快專遞 (7)以信件
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寄  
 
報關及文字：  
(3)至 (7)綠色標籤，應以阿拉伯文、法
文或英文填寫。  
 
禁寄物品：  
硬幣、紙幣、流通鈔票或應付持票人的

各種證券、白金、金或銀（不論曾加工

與否）、寶石、珠寶或其他貴重物品；

彩票；火柴、武器及彈藥。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蜜蜂及桑蠶；爆炸品；麻醉藥

物；植物；修面刷；葡萄酒或含酒精

飲料。  
 
包裝：  
掛號郵件不宜以膠紙或其他黏性物料

封口。如郵件以此等物料封口，其上必

須註有寄件人的姓名、標記、蓋印或簽

署，或原寄郵政局的標記或郵戳。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三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包裝：  
包裹必須以木、錫、帆布、亞麻布、類

似物料或以背面混有亞麻或纖維的紙

張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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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馬蘭島 KAMARAN ISLAND 
（見也門 YEMEN）  
 

哈薩克 KAZAKHSTAN (Republic of)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掛號 (2)印刷品 (3)小郵包 (4)失明人
士刊物 (5)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限額
44,000元） (6)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3)綠色標籤及兩張無塗膠表格，應以英
文另加俄文或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刀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由於郵遞路線安排所致  
 
受管制物品：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發票：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關稅：  
請參閱“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地址 :  
收 件 人 的 姓 名 及 完 整 地 址 應 清 楚 註

明。此外，亦應註明收件人的電話號碼

（如有）。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44,000元）
 
報關及文字：  
三張無塗膠表格及一張發遞單，應以英

文另加俄文或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擬作民用的軍事武器、火器、任何有刀

刃的武器；彈藥、特別技術裝置（軍用

民用兩可）、相關零件和配件；核材料及

裝置；放射性材料、燃料及腐蝕性物

料；爆物品、爆炸或易燃物質、煙火物

品（如爆竹花等）及其他危險品；毒品、

精神科藥物及先驅物質；毒藥、有毒動

物製品；活生動物（蜜蜂、水蛭及桑蠶

除外）；稀有動植物製品及瀕危動植

物；容易腐爛食品；顛覆現政權並可能

危害國家完整及完全或損害國家管治的

宣傳物品、印刷品、塑膠視聽物品（如

錄影帶等）；宣揚戰爭、不仁、暴力，以

及鼓吹社會、種族、民族、宗教、基因

或階級優越的物品；不道德（色情）物

品；任何本質上或包裝上可能危及郵務

工作者生命或健康的物品，又或可能會

污染或損其他郵件或處理郵務裝置的

物品；外幣；硬幣、紙幣、信用狀或須

付款予持有人的證券、支票、貴重金屬、

已經加工或未經加工的寶石、珠寶或其

他珍貴物品（載於非保險包裹內）。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動物、動物製品（獲哈薩克獸醫

管制機關簽發授權書除外）；載有死者

骨灰的骨灰龕（獲寄出國機關簽發證
 



香港郵政  海外郵政─運送目的地的服務資料  K
 
 

二○一○年一月  K  • 第 2頁
 

哈薩克 KAZAKHSTAN（Republic of）（續）  
 
 

 明書聲明不含外來物質者除外）；植

物、植物製品（獲哈薩克植物檢疫機關

簽發授權書除外）；無線電子及高頻的

儀器及裝置；用作偵測量度運輸工具速

度的定位儀器（雷達）的設備（獲哈薩

克運輸及交通部簽發授權書者除外）；

用作記錄的媒體（磁碟、錄像帶、錄音

帶）如能說明所用的電腦類別及運作系

統，則不在此限；精子、種植物料、植

物標本（領有哈薩克農業部國家植物檢

疫總署簽發許可證除外）；藝術品、古

董、其他有重大價值的物品（在藝術、

歷史、科學或其他範疇）（獲哈薩克文

化部簽發授權書除外）。  
 
發票：  
必須附有發票。  
 
進口證：  
所有商業包裹均須領有進口證。  
 
包裝：  
包裹的包裝必須十分堅固，足以應付長

途運送並能保護內載物品。  
 
地址 :  
收 件 人 的 姓 名 及 完 整 地 址 應 清 楚 註

明。此外，CP71發遞單或CP72海外包
裹地址套上亦須填寫收件人的電話號

碼。  
 
關稅：  
個人寄出內載不擬作商業或生產用途

的產品的郵件，可獲豁免關稅，惟重量

以 31 公斤為限，內載物品總值亦不得
超過等同 1,000美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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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亞 KENYA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品 可 獲
收寄 (2)掛號 (3)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
（限額：7,200元） (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關：  
(1)至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塊狀金屬（以保險信件方式投寄價值不

超過港幣 72 元除外）；紙幣、硬幣及流
通鈔票；金、白金或銀（不論曾加工與

否）、寶石、珠寶及其他貴重物品（以

掛號或保險信件方式投寄除外）；各類

槍械、彈藥及其他看似致命武器的物

品；放射性物質。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藥物（須領有內羅畢醫務署署長

簽發的進口證）；植物、種子、新鮮水

果、花等；與婚姻或節育有關的刊

物。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包裹及標記：  
內載菲林的郵件必須貼上白色標籤，

以黑色字體清楚註明“Films”（菲林）
字樣。  
 
地址：  
該國不設派遞服務，所有通訊郵件地址

上均應註明郵政信箱或私用信袋號碼。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7,200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內載棉毯、以像膠及帆布製造的靴或

鞋、針織上衣、恤衫、汗衫、短襪、長

襪等的包裹報關單，應明所載物品的件

數或對數。包裹如載有棉或人造絲布匹

或絲棉混合布料，則應在報關單上註明

有關的平方碼數。  
 
禁寄物品：  
信件（寄予收件人而數目為一封者除

外）；未經政府核准而飾有肯尼亞徽號或

類似該徽號的物品，價值超過港幣 72 元
的紙幣、塊狀金屬及硬幣；各類槍械、

彈藥及其他看似致命武器的物品；日本

修面刷；放射性物質；作貿易用途而未

醇的烈酒。作商業用途的紡織品及衣

物，即於肯尼亞轉售者。（投寄供個人

穿著或慈善用途的衣物則不受管制，但

寄予慈善機構的包裹必須連同附信，闡

明所投寄的衣服為免費捐贈肯尼亞慈善

機構的物品，而非作轉售用途。收件人

無須出示進口證，但必須領有由肯尼亞

商業部簽發的豁免證明書，以便清關）。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煉奶或脫脂奶；藥物（須領有由

內羅畢醫務署署長簽發的進口證）；植

物；種子、新鮮水果、花等須領有國

家植物檢疫站（地址： P.O. Box 30148, 
Nairobi）或國家農業研究所（地址：P.O. 
Box 14733, Nairobi）簽發的進口證以及香
港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簽發的植物檢

疫證；漁獵陷阱（須領有總漁獵法執法

官簽發的許可證）；郵資蓋印機（須領

有郵政署署長簽發的許可證）；與婚姻

或節育有關的刊物（須領有海關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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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亞 KENYA（續）  
 
 
簽發的進口證）；未經加工的金、銀及

鉑系金屬（須領有由海關關長簽發的證

明書）。寄往真正慈善機構的二手衣服

（派遞時收件人須向海關當局提交經

寄件人簽署的禮品證明書）。  
 
發票：  
除寄予個別人士的包裹外，每件包裹均

須夾附由寄件人註明日期和簽署及格

式認可的商業發票。寄件人應在包裹上

註 有 地 址 的 一 面 標 明 “ Invoice 
enclosed”（內附發票）字樣。在特殊情
況下，如在同一日把數件包裹寄予同一

收件人，寄件人應為包裹編上 1、2、3
等號數，並將發票夾附於第 1 號包裹，
其 餘 包 裹 則 註 明 “ Invoice enclosed in 
parcel No. 1”（ 1 號包裹內附發票）字
樣。  
 
進口證：  
某些類別的貨品須領有進口證。由商人

進口作轉售用途的貨品必須領有由肯

尼亞貿易及供應署進口監督（地址：P.O. 
Box 30430, Nairobi）簽發的進口證。  
 
包裹及標記：  
包裹應以堅固的物料包裝，以防水物料

為佳。內載菲林的包裹必須貼上白色標

籤，以黑色字體清楚註明“Films”（菲
林）字樣。  
 
派遞：  
收件人會獲通知包裹寄抵的時間，並須

安排自行領件。寄件人必須在所有包裹

的地址部分註明郵政信箱或私用信袋

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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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巴斯 KIRIBATI 
包括萊恩群島 [範寧島、聖誕島（太平洋）及華盛頓島 ]、大洋島及菲尼克斯群島  

（埃利斯群島  Ellice Islands ─ 見圖瓦盧 TUVALU）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品 可 獲
收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
明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  
(1)至 (4)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印有各國現行使用的流通鈔票、紙幣或

硬幣印記或圖樣的各種物品；源自煤焦

油的染料。與澳大利亞相同。  
 
受管制物品：  
由各種動物毛製造的進口刷類用品  
 
包裝：  
內載糖果或食物的郵件應以鐵罐或其

他密封容器包裝。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保險包裹（限額： 750元）（只限平郵）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藥物及類似物品（寄予醫生並獲

政府官員特別批准除外）；見“以信件

方式郵寄 ”部分。   
 
受管制物品：  
由各種動物毛製造的進口刷類用品  
 
包裝：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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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KOREA, South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明人
士刊物 (6)快郵（只限主要城鎮）(7)特快
專遞服務只限漢城、釜山、大丘、大田、

光州、仁川、濟洲及馬山 (8)空郵及平郵
保險信件服務（限額：46,000元）；只限
釜山、大丘、大田、群山、仁川、濟州、

光州、馬山及漢城。  
 
報關：  
(1)綠色標籤 (4)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
表格  
 
禁寄物品：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關稅：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  
 
地址：  
寄件人應以一般方式註寫信件上的地

址，但亦應以韓文註明地址內容（如知

悉）並加上“Republic of Korea”（大韓民
國）字樣。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46,000） 
 
報關：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武器及其零件；用以製造煙草的物品及機

器；違禁煙草；有違公安的文件及其他物

品；可卡因、嗎啡、鴉片及其他麻醉藥物，

包括用來吸食鴉片的工具；違禁藥物；

偽造硬幣、紙幣及郵票；偽造物品；動

物製品；肉及可食用什臟；毒藥及病原

微生物（由政府認可的醫療機構互換作

醫療或科學用途除外）；侵犯版權的物

品；種子及穀粒（學校、機構及人士經政

府批准進口除外）；興奮劑及甜酒。  
 
受管制物品：  
蜜蜂、水蛭及蠶卵可寄予官方認可機

構。按照南韓海關當局的規定，硬幣、

流通鈔票、紙幣、應付持票人的證券、金、

銀、白金、寶石、珠寶及其他貴重物品可

獲收寄。家畜屍體（包括動物產品）必

須附有產地來源證。人參、植物、煙草

及蔬菜產品須先獲政府批准方可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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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KOREA, South(續 ) 
 

關稅資料：  
個人進口的物品如超越下列規定將不獲豁免關稅。  
 
產品類別  產品  重量或數量  清關限制  

芝麻油、芝麻、  
蜂蜜、食用蕨類、  
蜜 糖 植 物 羊 乳

(honey Codonopsis 
lanceolata) 

每類 5 公斤  

核桃  5 公斤  
(必須強制檢疫) 

松仁  1 公斤  
人參  
(新鮮、乾製以及紅
人參) 

共 300 克  

農產品  

其他  每類 5 公斤  

- 這些產品受到《保護植物法案》
(Plant Protection Act)的監管。

- 如產品超過免關稅規定的上
限，則必須符合有關條例的規

定。  

海產  海產  每類 5 公斤  - 如產品超過免關稅規定的上
限，則必須符合有關條例的規

定。  

社會普遍不接受的食品，例如蛇、蛇

酒、虎骨、虎骨酒等。  
必須符合《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的規定  
可能會被不當使用的醫療用品，如“威

而剛”(Viagra)等。  
只准入口由醫生處方作個人治療

的份量  

脫氫表雄甾酮

(DHEA)、褪黑激
素(melation) 

兩瓶  
(每瓶 90 粒) 

General T 兩瓶  

健康食品及

醫療用品  

其他健康食品  總共 6 瓶  
韓國海關服務處出版刊物第 2003-11號
內列舉的藥物  

- 如產品超過免關稅規定的上
限，則必須符合有關條例的規

定。如病人進口健康食品作個人

治療用途並合乎有關規定，而入

口的數量亦合理，當局或會豁免

有關關稅。 
- 如受《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
貿易公約》約束的產品屬於免

關稅產品，則必須符合有關條

例的規定。  
- 即使購買的藥物屬於免關稅
的類別，仍須提交由市長或省

長簽發的“列入免關稅產品

的藥品建議”證明書。  

中藥  

處方不明中藥的補品  這些產品必須受到藥劑產品法例

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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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KOREA, South(續 )
 
 
產品類別  產品  重量或數量  清關限制  
毒品  大麻、鴉片、甲基苯丙胺(冰毒)等  這些產品必須受到毒品法例的監

管。  
野生動物  
產品  

虎皮、野生動物毛皮、剝製動物  這些產品必須受到《瀕危野生動

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監管。

特惠產品  酒  
 
香煙  
 
香水  

1 瓶  
 
1 條 (10 包 )  
 
每瓶 0.056或 0.070 公升或
2 fl. oz  

 

其他  -  至於其他自用產品，如海關當局認為可以進口清關，即可辦理清
關手續。  

- 其他須經海關當局檢查的產品，則必須符合相關的法例規定。  
 
 
包裝及標記：  
內載賽璐珞物品的包裹必須以紅筆清楚註明“Celluloid”（賽璐珞）字樣。  
 
禮品包裹：  
內載物品只限必需的救濟物品，如 (a)衣物、藥品或類似物品；或 (b)不易腐爛的食物
（玩具亦可）。包裹及報關單上均須清楚註明“Gift Parcel, Unsolicited Gift”（禮品包裹  
─  主動餽贈的禮品）字樣。  
 
地址：  
寄往南韓境內美國陸軍郵政局的包裹不得按南韓的郵費收寄。這些包裹的地址必

須為三藩巿，並以美國的規定及郵費作準。寄件人應以一般方式註寫包裹上的地

址，但亦應以韓文註明地址內容（如知悉）並加上“Republic of Korea”（大韓民
國）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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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 KOREA, North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掛號 (2)印刷品 (3)小郵包 (4)失明人
士刊物 (5)特快專遞  
 
報關：  
(3)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內載硬幣、紙幣、應以持票人的各種證

券、旅行支票、白金、金或銀（不論曾

加工與否）、寶石、珠寶及其他貴重物

品的掛號郵件；以普通或掛號信件方式

郵寄的應課稅品。請一併參閱“以包裹

方式郵寄”部分。  
 
地址：  
寄 件 人 應 以 一 般 方 式 註 寫 信 件 上 地

址，亦應以韓文註明地址內容（如知

悉）並加上“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字樣；以普通或掛號信件方式投寄的應

課稅品。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三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武器、彈藥及軍用物資；由傳染病疫區

寄來的物品；南韓及台灣製造的物品；

放大率超過 6 倍的雙筒鏡及望遠鏡；烈
性藥品、丙酮、砷、甲醇及糖精、沒有

商標及處方的藥品；與北韓敵對的手

稿、印刷鉛板、影片、照片、錄音帶及

唱片；未經加工的家畜產品；織品；毒

藥、鴉片、嗎啡、可卡因及其他麻醉藥

物；無線電器具、有關裝備及其他附

件；罐裝物品、煙草及煙草種子（包括

香煙）。  
 
地址：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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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 KUWAIT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掛號 (3 )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
（限額：12,750元）(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快郵 (8)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氣球、含酒精飲料及工業用酒精；銀行

信用卡（以掛號郵件或特快專遞郵件方

式投寄者除外，惟不得附有密碼）；藥物

（生部批准以保險郵件投寄除外）；來

自以色列的貨品；易燃的菲林以及未經

加工的賽璐珞；活動物；火柴；包括藥

片等的藥劑（附有標明成分的處方或文

件者除外）；載有全裸或部分裸露人體

圖片的刊物；載有親以色列、反對阿拉

伯或伊斯蘭教宣傳資料的刊物；作轉售

用途的二手衣服（附有清毒證明書者除

外）；罐裝肉類及乳產品（領有由州巿政

府簽發進口證除外）；武器及彈藥或其零

件。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金、銀、白金及其他貴金屬、鑽

石及寶石；麥芽膏；無線電發射儀器；

用以測定貴重物品的貴金屬成分及質

量的磅、砝碼及用具。  
 
發票：  
價值超過 100科威特第納爾的郵件必須
夾附發票。  
 

產地來源證：  
價值超過 100科威特第納爾的郵件必須
領有產地來源證。  
 

包裝 :  
包裹的包裝必須十分堅固，以免在處理

時遭撕破。  
 

地址：  
正確郵遞地址為“KUWAIT”（科威特），

 寄件人不應加上其他理位置的說明。所
有 寄 往 該 國 的 特 快 專 遞 郵 件 必 須 填

上 清 楚 而 完 整 的 收 件 人 地 址 ,包 括
(如適用 )郵政信箱及電話號碼。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2,750元）
 
快郵：  
以快郵派遞包裹寄抵通知書，而非派遞

包裹。  
 
報關：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

一份）  
 
禁寄物品：  
信件（寄予收件人而數目為一封者除

外），另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發票：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產地來源證：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包裝：  
包裹的包裝必須十分堅固，以免在處理

時遭撕破。  
 
地址：  
所 有 寄 往 該 國 的 特 快 專 遞 郵 件 必 須

填上清 楚 而完整 的 收件人 地 址 ,包括
(如適用 )郵政信箱號碼、地區名稱、
街道名 稱 /號碼、 門牌號 碼 、座數 及
電話號碼 (有線 /流動電話 )。見“以信
件方式郵寄”部分。  
 
派遞：  
包裹不會獲派遞，收件人須前往郵政局

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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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吉斯 KYRGYZSTAN (Republic of)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 5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額： 11,000元） (6)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及(4)綠色標籤，三張無塗膠表格及一張
發遞單，應以英文另加法文或俄文填寫。
 
禁寄物品：  
以私人性質投寄的郵票（不論蓋銷與

否）及郵票收藏品、加有字句標記的訂

正校樣及印刷品；可視作損害吉爾吉斯

共和國的文件、印刷品、照片、圖畫等；

刀 *；麻醉藥物；本地及外國貨幣及金
融票據（領有許可證者除外）；硬幣、

紙幣、郵票、支票、貴重物品及其他以

貴重金屬製造的物品；硫酸銅；打開時

有錄音播放的音樂卡；信件不可內載寄

件人及收件人或與同住者以外人士互

相來往的現時個人通信等文件的信件。
 
*由於郵遞路線安排所致  
 
受管制物品：  
書籍、報紙、雜誌、其他印刷品及手稿

（數目只限每種一份 /本）經有關當局
審查後可獲收寄。由圖書館或商行寄給

國立圖書館、商會、科學機構等關於科

學及專門技術的參考資料並已包裝者

可不需進口證而獲得收寄。以印刷品投

寄的時裝圖樣（只限一份）亦可不需進

口證而獲得收寄；版畫、地圖及樂譜（每

種不可多於一份）。除有關內載物品的

簡短資料外，便條不得以保險信件投

寄。活動物（用作防治有關昆蟲及正式

認可機關交換的蜜蜂、水蛭、桑蠶、寄

生蟲以及控制害蟲的滅蟲物品除外）。

另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發票：  
請參閱“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進口證：  
請參閱“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封口：  
以膠紙封口的郵件上宜註有寄件人的

姓名、標記、蓋印或簽署，或原寄地郵

政局的標記或郵戳。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1,000元）
 
報關及文字：  
三張無塗膠表格及一張發遞單，應以英

文另以法文或俄文填寫。  
 
禁寄物品：  
除“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所列物品

外，下列各項亦屬禁寄物品；信件；武器

（領有許可證的獵槍除外）；嬰兒食品；

奶類產品；魚類製品；肉類及肉類食品；

寄往個人的藥品；寄往個人的藥品；意

大利麵食及麵飽類產品（包括無酵麵

包）；軍用物資；舊的布料、衣物及鞋類；

音樂卡；因本身性質或其包裝而對工作

人員構成危險或弄污或毀壞其他包裹或

郵政器材的物品；炸藥、易燃物品或其

他危險物品；放射性物質；色情或不道

德物品；硬幣、紙幣及貴重物品；吉爾

吉斯共和國禁止進口或談論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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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吉斯 KYRGYZSTAN（Republic of）（續）  
 
 
受管制物品  
除“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所列物品

外，下列各項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

可獲收寄；藥物（寄給私人的除外）必

須附有由吉爾吉斯醫生發出的處方，並

須蓋上吉爾吉斯的健康中心印記及印

章，方可獲收寄。土壤、種子、植物各

部分必須註明寄予認可的機構或團體

並附上有關許可證，方可獲收寄。托運

往某國家作醫學或科學用途而經該國

接 受 作 此 用 途 的 麻 醉 藥 物 及 精 神 藥

物；寄件人與收件人或同住者以外人士

來往而屬現時個人通信的文件以及任

何類型的通訊；惟下列郵件除外：  
 
─  下列其中一類文件：發票、發遞單

或通知書、派遞票據。如未結帳而

扣 減 至 只 與 該 些 運 送 貨 品 有 關

的，將不受限制；  
─  唱片、錄音帶及電報（不論是否錄

下 聲 音 或 影 像 ）、 自 動 數 據 處 理

卡、磁帶及其他類似媒體以及電信

用“認收卡”。以上物品，須經原

寄國當局認可，視為包裹寄件人與

收件人或其同住者的往來而不屬

現時個人通信；  

─  上述物品外，任何屬包裹寄件人與
收件人或其同住者的往來而不屬

現時個人通信或文件；惟必須符合

有關郵政機關內部規條的規定。  

請另閱“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發票：  
必須附有發票  
 
進口證：  
寄件人有責任確保在寄發貨品前已取

得需進 /出口證  
 
禮品包裹：  
供收件人個人使用的某些物品可在不

超過指定限額的情況下，不需進口證而

小量入口。禮品包裹不得內載容易腐爛

的食物、載於密封或玻璃容器的食品、

烈酒、剪布、線或手錶。  
 
包裝：  
包裹的包裝必須十分堅固，足以應付長

途運送並能保護內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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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撾 LAO 
往南塔、豐沙里、桑怒及川壙的各項郵政服務及寄往車邦的空郵服務暫停。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獲
收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
明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至 (4)綠色標籤，應以法文及英文填
寫。  
 
禁寄物品：  
硬幣、紙幣、流通鈔票、旅行支票、應

付持票人的各種證券、白金、金或銀（不

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或其他貴

重物品。  
 
地址：  
寄件人必須以清晰的拉丁字母和阿拉

伯數目字註寫信件、郵包及包裹上的地

址資料。請同時參閱《郵政指南》第

6.1 節。  
 
 

 以包裹方式郵寄  

是項服務只適用於下列地方：  
占巴塞、會晒、甘蒙、孔埠、孔色頓、

琅勃拉邦、北汕、巴色、沙灣拿吉、沙

耶武里、萬象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及文字：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一

份）報關單應以法文填寫，填報度量衡

單位時應採用十進制。  
 
禁寄物品：  
苦艾酒及類似的甜酒；硬幣、紙幣、流

通鈔票、旅行支票、應付持票人的各種

證券、白金、金或銀（不論曾加工與

否）、寶石、珠寶及其他貴重物品；有

吸管奶瓶；印度大麻及其製劑；鴉片及

其他麻醉藥物；類似糖精的產品（獲化

驗師檢驗所授權的化驗師則可輸入糖

精、脫脂奶或半脫脂奶）；作戰軍火；

武器；彈藥；引爆劑；保險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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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脫維亞 LATVIA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只限保
險信件）可獲收寄 (2)掛號 (3)空郵及平
郵保險信件（限額：10,000元）(4)印刷
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
專遞  
 
報關及文字：  
(1)及 (5)綠色標籤及兩張無塗膠表格，
應以法文、德文、拉脫維亞文、俄文或

英文填寫。  
 
禁寄物品：  
外幣、硬幣、紙幣、應付持票人的各種

證券、旅行支票以及其他有價值物品；

內載寄件人與收件人或同住以外人士

現時私人通信性質的文件；內有刻印文

字或內載現時私人通信性質文件、作預

付用途的郵票或表格（不論蓋銷與否）

或其他有幣值文件的印刷品及失明人

士刊物；麻醉藥及精神科藥品；爆炸

品、易燃物品及其他危險品；淫褻及不

道德物品；風信子球莖；康乃馨及菊花

種子及折技；豆科植物種子；須檢復的

野草種子；源自動物的原料。  
 
受管制物品：  
進 口 的 動 物 製 品 （ 附 有 獸 醫 證 書 除

外）；植物製品（附有植物檢疫證書除

外）；活動物（蜜蜂、水蛭、桑蠶、寄

生蟲以及由認可機構交換投寄以控制

害蟲的滅蟲物品除外）；藥劑產品只可

寄給該國的藥劑產品製造商、醫療物品

批 發 商 或 外 國 藥 品 生 產 商 的 認 可 代

表、並須附有藥品製造商發出的品質證

明書以及內載下列資料的文件：  

─  藥品的出廠日期；  
─  藥品名稱、說明及保證書 " 
─  每種藥品的出廠編號和數量；  
─  藥品供應者（投寄人）資料（名稱
及地址）；  

 
─  藥品製造商資料；  
─  藥品原產地；  
─  預定收件人資料（名稱及地址）；  
─  由收件人支付的藥品售價；  
─  由 歐 洲 藥 品 評 估 局 （European 

Medicine Evaluation Agency）簽發的藥
品註冊編號。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只限空郵保險信件（限額：10,000元） 
 
報關及文字：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一張發遞單，應以

法文、德文、拉脫維亞文、俄文或英

文填寫。  
 
禁寄物品：  
因本身性質或包裝問題而會對郵件處

理人員構成危險，或弄污或損毀其他包

裹或郵政儀器的物品；放射性物質。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發票：  
須附有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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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LEBANON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明
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至 (4)綠色標籤，應以英文另加法文
或阿拉伯文填寫。  
 
禁寄物品：  
用以製造香煙煙草的物品及機器；硬

幣、紙幣、流通鈔票或應付持票人的各

種證券、旅行支票、白金、金或銀（不

論加工與否）、寶石、珠寶及其他貴重

物品；捲煙紙；避孕用品及有關刊物；

藥物（獲黎巴嫩生及公共事務部批准

者除外）；狀似糖果但不可食用的物

品；糖精；鹽；液體、容易液化的物品

或以玻璃或同類容易破碎物質所製成

的物品。  
 
受管制物品：  
只有獲當局認可的失明人士機構才可收

寄用作失明人士刊物的錄音製品。  
 
賠償：  
掛號郵件內載物品如有部分寄失或損

壞，除非是在香港境內發生，否則不會

獲得賠償。  
 

 以包裹方式郵寄  
 
服務範圍：  
包 裹 只 可 寄 往 Beirut CP 、 Saida 、
Tripoli-Marine及 Zahle。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信件。另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進口證：  
除某些特殊情況下，價值不超過 500黎
巴嫩鎊的銷售貨品可無須領有進口證

而獲進口。  
 
發票證明：  
除某些特殊情況下，每批非商業性質而

價值不超過 500黎巴嫩鎊以及具有商業
性質而價值不超 50 黎巴嫩鎊的課稅品
包裹可無須領有簽證商業發票而獲進

口。是項豁免規定不適用於須領有進口

證的貨品或藥劑產品或關稅超過 35 黎
巴嫩鎊的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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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風群島 LEEWARD ISLANDS 
見 安 圭 拉 島 ANGUILLA、 安 提 瓜 島 ANTIGUA AND BARBUDA、蒙 特 塞 拉 特 
MONTSERRAT、聖克里斯托弗島 ST. CHRISTOPHER（ST. KITTS）及尼維斯島 NEVIS
英屬處女群島 British Virgin Islands：見托爾托拉島 TORTOLA。  

薩巴島 Saba、聖埃斯塔狄斯島 St. Eustatius及聖馬丁島 St. Maarten（or St. Martin）：
見荷屬安的列斯 NETHERLANDS ANTILLES。 
 
 

萊索托 LESOTHO 
（前巴蘇陀蘭）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明
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  
(1)至 (4)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軍服及軍用裝備；囚犯獄中所製物品；

假冒或偽造的硬幣；碳化鈣（將 1公斤
的碳化鈣用水處理後可產生少於 250公
升的氣體，而該氣體在 760毫米的水銀
壓力下會錄得攝氏 15度的溫度）；危險
武器；古龍水；附有非法商品說明或商

標的貨品；不雅或色情刊物；麻醉藥物

及精神藥物（領有生部簽發許可證者

除外）；與足球彩池有關的印刷品；作

售賣用途的二手衣服或舊物品；所有非

法複製的作品。  
 

 受管制物品：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進口證：  
文儀用品（包括賀卡、日記簿及帳簿）

須領有進口證。  
 
關稅：  
宣傳物品（包括直接寄往私人地址的宣

傳物品）必須繳付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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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索托 LESOTHO（續）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一

份）。報關單必須列明投寄時有關製成

品在公開巿場上的時價。  
 
禁寄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香煙；酒類；活動物；植物及蔬

菜。  
 
進口證：  
多類貨品均須領有進口證，寄件人宜

在投寄包裹前確定收件人已領取所需

證件。價值不超過 80元或重量不超過
5公斤的真正包裹不需進口證。  
 
發票：  
收件人必須就所有商業性質的包裹出

示簽證發票。寄件人應將發票及包裹分

開投寄。  
 
特惠關稅：  
某些情況下，英國貨品可獲關稅優惠。

有關查詢應寄交貿易及海關部。  
 
碼頭使用費：  
派件包裹時可能須收取碼頭使用費  
 
派遞：  
收件人會獲通知包裹寄抵的時間，並須

安排自行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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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亞 LIBERIA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4)快郵（只限郵政局本區派遞範圍）
(5)小郵包 (6)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
品可獲收寄 (7)特快專遞  
 
報關：  
(5)至 (6)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含酒精飲料及損害健康的物質；硬幣、

紙幣、流通鈔票或持票人支票、寶石或

貴重金屬；彩票、足球彩池券及有關的

宣傳品；擾亂公安或有違宗教道德的刊

物、印刷品。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彈藥及槍械須領有由蒙羅維亞

總首長官邸（政府信袋 9001號）簽發的
許可證；藥物製劑須領有國家公眾生

部（政府信袋 9009號）簽發的許可證。
 
發票：  
每件包裹或由同一寄件人於同時間寄

予同一收件人的每批包裹均須領有由

利比里亞領事核證的發票，有關發票可

夾附於包裹內或分開寄予收件人。寄件

人應在報關單上加上備註，說明循哪種

方式郵寄。  
 
地址：  
通信地址應註明郵政信箱或政府信袋

號碼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快郵（以快郵派遞包裹寄抵通知書，而

非派遞包裹）  

 報關：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發票：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地址：  
擬經由銀行派遞的包裹應註明有關銀

行的地址。此外，寄件人應在銀行名稱

及地址下方以括號註明最終收件人的

姓名及地址。  
 
派遞：  
收件人會獲通知包裹寄抵的時間，並須

安排自行領件。  

只有若干郵政局提供派遞包裹服務，而包

裹地址上必須包括下列其中一個巿鎮：

Buchanan 
Gbarnga 
Greenville 
Harbel 
Harper 
Monrovia 
River Cess 
Roberts International Airport 
Robertsport 
Sanniquellie 
Vóinjama 
Zwedru 
 
包裝：  
食品必須以金屬容器裝載。包裹應以堅

固的物料包裝，以防水物料為佳。  
 
禮品包裹：  
價值不超過 10 利比里亞元的真正禮品包
裹一般無須繳付報關費用，該等包裹應

註明“UNSOLICITED GIFT”（主動餽贈
的禮品）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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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  
LIBYAN ARAB JAMAHIRIYA（Socialist People’s） 
（包括昔蘭尼加、的黎波里塔尼亞）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明
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  
(1)至 (4)綠色標籤及兩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硬幣、紙幣、流通鈔票或應付持票人的

各種證券或旅行支票、白金、金或銀（不

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或其他貴

重物品；註明寄予個別人士的活動物及

活害蟲；豬肉；任何形式的煙草（註明

寄予煙草專利局者除外）。  
 
地址：  
郵 件 應 註 明 寄 予 “ LIBYAN ARAB 
JAMAHIRIYA”（利比亞）。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信件；武器（獵槍除外）及其信件；貨

幣、金幣 /銀幣或金條 /銀條；註明寄予個
別人士的活動及活害蟲；豬肉；擾亂公

安的印刷品、設計品或徽號；任何形式

的煙草（註明寄予煙草專利局者除外）。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鴉片、嗎啡、可卡因及其他麻醉

藥物；植物及植物各部分（包括種子）；

糖精；鹽；血清、疫苗、病毒及類似物

質；獵槍；度量衡儀器。  
 
產地來源證：  
內載各類貨品的包裹必須夾附產地來

源證，有關證件須經商會核證。  
 
進口證：  
多類貨品均須領有進口證，寄件人宜在

投寄郵件前確定收件人已取得所需證

件。價值不超過港幣 80 元的包裹不需
進口證。  
 
發票：  
每件內載件售賣用途貨品的包裹均須

夾附一張發票以及由寄件人註明日期

及簽署的發票副本一張。  
 
地址：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派遞：  
收件人會獲通知包裹寄抵的時間，並須

安排自行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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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 
（與瑞士 SWITZERLAND 相同）  
 
立陶宛 LITHUANIA（Republic of）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 )掛號 (2 )印刷品 (3 )小郵包 (4)失明人
士刊物 (5)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3)綠色標籤，應以法文、德文、英文
或立陶宛文填寫。內載報關價值少於港

幣 3,000元物品的“M”袋，須在地址標
籤貼上綠色標貼；報關價值高於上述限

額的，則須貼上無背膠表格乙張。  
 
禁寄物品：  
金錢。請另閱“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只限空郵保險包裹（限額：10,000元）
 
報關及文字：  
兩張無塗膠表格，應以法文、德文、英

文或立陶宛文填寫。  
 
禁寄物品：  
金錢、本國或外國貨幣（立陶宛銀行及

附屬機構郵寄者除外）；證券（以財政

部核准的名單為依歸）、旅行支票、匯

票；珠寶、重量逾 50 克的貴重金屬及
寶石（歐洲經濟共同體化合物編號：

71.01-71.17）；非貴重金屬及其合金、廢
料及碎屑（歐洲經濟共同體化合物編

號 ： 72.01-73.16 、 74.01-74.14 、

75.01-76.14；78.01-81.13）；麻醉藥物、
精神科  

 藥物或有毒物品以及施用時所需的儀
器；爆炸品、高度易燃物品、放射性物

品及其他危險物品；各類獵槍、弩、氣

動武器及其部件、彈藥、氣槍、毒氣彈；

包裝損毀、已過食用期或已變壞的動物

食物製品或原料；內有不道德文字或圖

片的物品；酒精飲品，包括啤酒（歐洲

經 濟 共 同 體 化 合 物 編 號 ：

22.03-22.08）；煙草製品（歐洲經濟共
同體化合物編號：24.02-24.03）；立陶
宛政府法例及決議規定不得進出口的

物品（貨物）；其類別或包裝會對郵務

人員構成危險或損壞損其他郵件的

物品。  
 
受管制物品：  
活動物（蜜蜂、水蛭、桑蠶以及由官方

認可機構入口以研究控制害蟲的寄生

蟲及滅蟲物品除外）；糖（ 5公斤以下，
以郵寄形式寄予並非務農的個別人士

除外）。  
 
下列物品須經國家機構批准，方可入口：

產生或會產生無線電波的無線電及電子

儀器；警方及軍方使用的彈藥、特別的

保安與控制物料、刑事法儀器、警務人

員教材；文物、古董及琥珀原料；彩色

影印儀器；野生動物，（包括皮毛、蛋、

動物標本、狩獵或漁獵的獵獲）、未經

處理的野生動物製品或各部分；動物食

品製品及原料；可能會造成傳染、雜草

蔓生或引致蟲害的植物及其製品。  
 
關稅：  
郵件內載物品的價值如超過立陶宛幣

400 元，則須繳納入口關稅及稅款。書
籍、報紙及期刊一律徵收 5%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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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 LUXEMBOURG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獲
收寄 (2)掛號 (3)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
（限額：46,000元）(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至 (5)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應以英文另加法文或德文填寫。  
 
包裝及標記：  
內 載 賽 璐 珞 的 郵 件 須 清 楚 註 明

“CELLULOID”（賽璐珞）的字樣。  
 
禁寄物品：  
不具承印者名稱的小冊子；硬幣、紙

幣、流通鈔票或無記名證券、白金、金

或銀（不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

及其他貴重物品（以保險信件投寄除

外）；磨砂咭；包裝或內載物品附有擾

亂法紀及治安說明的物品；活動物（蜜

蜂及蜂巢除外）；彩票及博彩廣告；肉

類，包括野味、家禽肉類及以魚為主要

成分的產品（由個別人士進口作為家庭

必需品並屬非商業性質者除外）；模仿

郵票、紙幣及其他有價值票據的印刷品

或表格；含甲醇的產品（甲醇濃度不超

過 5%的化妝品除外）；武器。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肥料；水果及蔬菜；奶類及奶類

產品；植物及其部分；健康植物產品（必

須獲農業部批准）；糖精及類似物品；

保存作繁殖用途的動物精液（須領有由

農業部簽發的許可證）；酒類。  
 
進口證：  
若干貨品進口時須出示進口證，收件人

應事先申領該等證件。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46,000元）
 
報關及文字：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一

份），應以英文另加法文或德文填寫。
 
禁寄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個別人士

可用包裹郵遞方式投寄非商業性質的肉

類（包括野味、家禽肉類及以魚為主要

成分的產品），以作為家庭必需品。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進口證：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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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MACAU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保 險 信 件 （只限平

郵，限額：33,000 元）(4)印刷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

特快專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 及 (5) 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應以英文或法文填寫。  
 
禁 寄 物 品 ：  
任 何 違 法 物 品 或 目 的 地 禁 止 入 口 的

物 品；任何 本 質 上 (例 如 容 易 缺 損 )或

包 裝 上 可 能 危 及 郵 務 運 作 或 郵 務 工

作者安全的物品，又 或可能弄污或損

毀 其 他 郵 件 或 處 理 郵 務 裝 置 的 物

品；任何可能會危及公眾安全或對公

共營運者、收件人或第三者造成傷害

的物品；任何在尺寸或重量與規定表

格內的資料有異，以 及不符合有關上

下限規定的物品；任 何未獲有關當局

批准或法例指定的出口、入口或流通

的文件的物品；鈔票、紙幣或可兌換

的 物 品 (以 保 險 信 件 或 郵 匯 形 式 投 寄

的 則 不 屬 此 限 )； 活 生 動 物 ； 放 射 性

材 料、爆炸 品、易燃 物 質 或 其 他 危 險

物 質；麻醉 藥、精神 藥物；可 能違法

或損害個人尊嚴、或 可能引致收件人

不 安 或 犯 罪 或 侵 犯 郵 寄 權 利、或可 能

在 刑 事 審 訊 過 程 或 刑 事 調 查 過 程 中

妨 礙 司 法 公 正 的 色 情 或 不 道 德 影

像、詞 彙 或 言 詞；未 經 許 可 的 廣 告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 險 包 裹 ( 只限平郵，限 額 ： 33,000

元 ； 快 郵 )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見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發 票 ：  

每 批 託 運 貨 品 必 須 附 上 一 張 發 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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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其頓 MACEDONIA 
（ 前 南 斯 拉 夫 共 和 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 1 ) 掛 號 ( 2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18,000 元 ）(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 快 郵 (7)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報 關 及 文 字 ：  
(4)及 (7)綠 色 標 籤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馬 其 頓 文 或 法 文

填 寫，此 外，亦 須 附 上 發 票 及 進 口 證 。

 
禁 寄 物 品 ：  
外 國 彩 票 及 博 彩 宣 傳 品；大 小 及 顏 色 與

國 家 鑄 幣 相 似 的 代 幣。亦 請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寄 予 難 民 的 信 件 ：  
普 通 信 件 類 別 的 郵 件（ 即 不 包 括 郵 包 、

包 裹 或 特 快 專 遞 郵 件 ）可 寄 馬 其 頓（ 前

稱 南 斯 拉 夫 共 和 國 ）的 科 索 沃 難 民。為

方 便 派 遞 工 作，這 些 郵 件 的 信 封 面 須 寫

上 收 件 人 的 準 確 地 址（ 姓 名、地 區、收

件 人 所 住 難 民 營 的 名 稱，以 及 目 的 地 國

家 的 名 稱 ）。 如 無 法 派 達 ， 郵 件 會 退 回

寄 件 人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只限空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10,000 元 ）；

快 郵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馬 其 頓 文 或 法 文 填

寫。表 格 上 應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 及

內 載 物 品 的 原 產 地。若 為 禮 品 包 裹，則

應 在 每 份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上 標 明 “Gift 
Parcel”（ 禮 品 包 裹 ）等 的 顯 眼 字 樣，此

外 ， 亦 須 附 上 發 票 及 進 口 證 。  
 
禁 寄 物 品 ：  
墮 胎 藥；捲 煙 紙；用 以 製 造 人 造 酒 及 酒

精 的 精 油；爆 炸 品；各 種 槍 械、該 等 武

器 的 零 件 或 槍 械 及 彈 藥 ； 含 有 超 過

0.035%硫 酸 作 防 腐 劑 的 食 品；非 法 附 有

馬 其 頓 原 產 地 標 記 的 外 國 貨 品 ； 信

鴿 ； 易 燃 物 品 ； 活 的 或 已 死 的 反 芻 動

物 ； 軍 服 ； 麻 醉 藥 物 ； 鸚 鵡 ； 容 易 腐

爛 的 傳 染 性 或 非 傳 染 性 生 物 品 ； 禁 止

進 口 及 在 境 內 傳 閱 的 期 刊 、 書 籍 印 刷

品 等 （ 在 海 外 印 刷 擬 作 發 行 的 物 品 必

須 註 明 寄 往 馬 其 頓 認 可 分 銷 商 方 可 獲

收 寄 ）； 放 射 性 物 質 ； 哨 子 、 匙 羹 及 其

他 用 以 盛 載 食 物 及 含 鉛 成 分 超 過 10%
的 物 品 ； 含 有 琉 酸 的 酒 及 葡 萄 酒 ； 酵

母 ； 馬 其 頓 國 家 貨 幣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乙 酸；活 動 物 （水 蛭、蜜 蜂 及 桑

蠶 除 外 ）及 家 禽；細 菌 培 養 基；賽 璐 珞、

菲 林 ； 地 圖 的 平 版 印 刷 本 （比 例 為

1:25000 及 以 上 者 除 外 ）； 藥 劑 ；鴉 片 及

特 製 藥 劑 ；植 物 、種 子 、水 果 、毒 藥 ；

滅 蛭 的 製 劑；供 人 體 使 用 的 血 清 及 供 動

物 使 用 的 疫 苗 ； 蠶 卵 ； 狩 獵 武 器 及 彈

藥 ； 酒 ； 無 線 電 報 及 電 話 器 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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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其頓 MACEDONIA（續）  
 
 
按 照 馬 其 頓 的 規 例 獲 豁 免 關 稅 的 物 品

可 透 過 郵 寄 方 式 進 口，寄 件 人 宜 註 明 進

口 該 等 貨 品 的 原 因 。  

多 類 貨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領 取 所 需

證 件 。  

不 論 是 否 當 作 禮 品 投 寄，每 份 郵 件 或 包

裹 內 載 物 品 的 價 值 均 不 可 超 過

1,100,000 第 納 爾 。 此 項 限 制 不 適 用 於 ：

收 件 人 及 其 家 人 私 人 行 李（ 收 件 人 應 證

明 該 等 物 品 作 私 人 用 途 ）； 藥 品 、 矯 形

外 科 輔 助 器 等（ 應 連 同 醫 護 機 構 的 處 方

或 證 明 書 一 併 寄 發 ）；（ 收 件 人 亦 可 在 派

遞 郵 件 前 提 交 這 些 文 件 ）；獎 章、獎 牌 、

運 動 項 目 及 其 他 比 賽 中 贏 得 的 獎 杯；修

理 車 輛 時 必 需 的 汽 車 零 件（ 齒 輪 或 引 擎

除 外 ）。  

  

 



香 港 郵 政  海 外 郵 政 ─ 運 送 目 的 地 的 服 務 資 料  M
 
 

二 ○ ○ 六 年 五 月  M  • 第 4 頁
 

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Democratic Republic of） 
（ Ste. Marie 及 Nossi-Bé）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 2 ) 掛 號 ( 3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2,500 元 ）（ 只 限 主 要 城 填 ）

(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放 射 物 質；寄 給 個 別 人 士 的 煙 草、香 煙

及 雪 茄 煙；紙 幣、支 票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流 動

電 話 （ 以 掛 號 或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亦 請 參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藥 物（ 須 有 由 馬 達 加 斯 加 有 關 當 局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 額 ：2,5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放 射 物 質；糖 精；酒 精；寄 給 個

別 人 士 的 煙 草 、 香 煙 及 雪 茄 煙 ； 紙 幣 、

支 票、流 動 電 話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以 保 險

包 裹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冒 稱 原 產 地 或 生 產 地 為 法 國 的

物 品；阿 司 匹 林；菲 林；嬰 兒 奶 咀 及 奶

瓶 奶 咀；撲 克 牌；翻 版 書 籍；牙 膏；吸

管 奶 瓶 ； 武 器 。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派 遞 費 用 ：  
收 件 人 須 支 付 包 裹 由 泊 岸 港 口 運 送 往

目 的 地 的 附 加 費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香 港 郵 政  海 外 郵 政 ─ 運 送 目 的 地 的 服 務 資 料  M
 
 

二 ○ ○ ○ 年 四 月  M  • 第 5 頁
 

馬德拉 MADEIR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除 附 上 綠 色 標 籤 外，郵 件 亦 須 清 楚

註 明 “En Douane”字 樣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33,60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與 葡 萄 牙 相 同  
 
受 管 制 物 品 ：  
與 葡 萄 牙 相 同  
 
關 稅 ：  
已 釘 裝 的 書 籍 須 繳 付 關 稅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 額 ：33,600 元 ）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與 葡 萄 牙 相 同  
 
受 管 制 物 品 ：  
與 葡 萄 牙 相 同  
 
發 票 ：  
寄 件 人 應 附 寄 兩 張 或 以 上 的 商 業 發

票，但 不 需 領 事 簽 證。有 關 發 票 應 直 接

寄 給 收 件 人 而 非 夾 附 於 包 裹 內 。  
 
包 裹 ：  
賽 璐 珞 （ 經 乾 燥 處 理 ）、 菲 林 及 其 他 賽

璐 珞 所 製 的 物 品 必 須 以 焊 接 而 成 的 鐵

盒 包 裝 ， 再 以 堅 固 的 木 盒 裝 載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馬略卡島 MAJORCA 
（ 見 巴 利 阿 里 群 島 BALEARIC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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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維 MALAWI 
（ 前 尼 亞 薩 蘭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 3 )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進 口 證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包 裝 及 標 記 ：  
禁 用 膠 紙 或 金 屬 扣 釘 黏 合 郵 件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寄 件 人 須 在 報 關 單 上 填

報 詳 細 資 料 ， 並 申 報 貨 品 的 總 值 。  
 
禁 寄 物 品 ：  
春 藥 或 有 關 的 宣 傳 品；武 器、武 器 零 件

及 軍 火；連 鎖 信；算 命 廣 告；不 雅、誹

謗 性 或 煽 動 性 的 文 章；與 詐 騙 或 不 道 德

行 業 有 關 的 宣 傳 品；放 射 性 物 質（ 嚴 格

遵 從 國 際 原 子 能 機 構 規 例 B 部 有 關 安

全 運 送 放 射 性 物 質 的 規 定 者 除 外 ）； 舊

衣 物；某 些 蔬 菜 及 蔬 菜 產 品；硬 幣、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或 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的 郵 件 。  
 
受 管 制 物 品 ：  
成 藥 亦 可 獲 收 寄 ， 但 寄 件 人 必 須 在 物

品 、 標 籤 或 容 器 上 清 楚 詳 列 其 成 分 。  
 
進 口 證 ：  
除 少 數 商 品 外，在 西 歐 國 家 及 所 有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締 約 國 製 造 的 貨 品 領 得 一 般

進 口 證 後，均 可 獲 收 寄 往 馬 拉 維。部 分

在 日 本 及 捷 克 製 造 的 貨 品 亦 受 到 管

制。來 自 其 他 原 產 地 的 貨 品 須 領 有 個 別

的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  
 
發 票 ：  
為 方 便 派 遞，每 件 商 業 包 裹 宜 順 序 編 上

號 數，有 關 發 票 亦 應 註 明 這 些 編 號。寄

件 人 應 把 發 票 及 產 地 來 源 證 夾 附 於 包

裹 內 清 楚 標 明 “INVOICES”（ 發 票 ） 字

樣 的 信 封 中（ 若 包 裹 數 目 超 過 一 件，則

應 將 文 件 貼 在 號 碼 最 大 的 包 裹 上 ）。  
 
包 裝 及 標 記 ：  
包 裹 的 目 的 地 如 不 屬 鐵 路 服 務 範 圍，應

使 用 防 水 的 材 料 包 裝（ 特 別 是 十 月 份 至

五 月 份 期 間 ）。  
 
禁 用 膠 紙 或 金 屬 扣 釘 黏 合 郵 件  
 
地 址 ：  
包 裹 上 必 須 註 明 收 件 人 的 完 整 地 址，包

括 街 道 名 稱 、 市 鎮 /建 築 物 名 稱 和 門 牌

號 碼 ， 以 及 電 話 號 碼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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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MALAYSIA 
（ 半 島 馬 來 西 亞 、 沙 巴 （ 前 稱 北 婆 羅 州 ） 及 沙 撈 越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10,500 元）(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寄 給 收 件 人 與 其 同 住 者 以 外 人 士 而 內

載 現 時 個 人 通 信 函 件、便 箋 或 文 件 的 郵

件；武 器（ 包 括 匕 首、彈 簧 折 刀、水 下

魚 槍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觸 犯 商 標 或 版

權 法 例 的 物 品；假 冒 或 偽 造 的 硬 幣；藥

物 或 藥 品 傳 單 廣 告（ 刊 登 於 醫 生、藥 劑

師 或 牙 醫 專 業 刊 物 者 除 外 ）； 關 於 護 身

符 、 符 咒 或 驅 邪 物 的 傳 單 或 廣 告 ； 硬

幣、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危 險 物 品 ； 偽 造

或 使 用 過 的 郵 票；污 穢、有 毒 或 有 害 的

物 質 以 及 因 自 然 腐 爛 而 令 人 感 到 不 快

或 有 害 的 物 質（ 以 不 透 氣 密 封 鐵 罐 投 寄

者 除 外 ）； 活 動 物 ； 彩 票 或 關 於 賭 博 或

足 球 彩 池 的 廣 告；色 情 或 煽 動 性 文 章 ；

放 射 性 物 質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紙 幣、流 通 鈔 票、保 險 單、匯 票、

本 票、銀 行 匯 票、旅 行 支 票、信 用 狀 及

類 似 票 據（ 經 馬 來 西 亞 外 匯 監 督 批 准 的

馬 來 西 亞 紙 幣 及 各 國 的 國 庫 券 可 獲 收

寄 ）； 賽 璐 珞 、 菲 林 ； 皮 下 注 射 器 ； 活

的 昆 蟲、蝸 牛、鼠、蜜 蜂、水 蛭 及 桑 蠶；

麻 醉 藥 物 及 精 神 藥 物；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容 易 腐 爛 的 生 物 品；植

物、植 物 各 部 分 及 種 子；毒 藥；脫 脂 奶

及 不 含 營 養 的 甜 味 劑 。  

 地 址 ：  
所 有 郵 件 均 須 以 英 文 註 寫 地 址 。  
 
進 口 證 ：  
部 分 寄 往 沙 巴 的 貨 物 須 備 進 口 證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價 值 超 過 50 馬 來 西 亞 元 的 硬 幣 或 塊 狀

金 屬 （ 顯 然 作 裝 飾 用 途 的 硬 幣 除 外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包 裝 及 標 記 ：  
內 載 菲 林 或賽 璐 珞 物 品的 包 裹 須貼 有 白

色標籤 ，以黑色字 體清楚 註 明 “Films or 
Celluloid”（菲林或賽璐珞物品）的字樣。

 
進 口 證 ：  
部 分 寄 往 沙 巴 的 貨 物 須 備 進 口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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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代夫 MALDIVES（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印 刷 品 (2)快 郵 （只 限 馬 累 島 ）(3)小
郵 包 (4)掛 號 (5)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3)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含 酒 料 飲 料（ 獲 馬 爾 代 夫 政 府 當 局 批 准

進 口 以 供 馬 爾 代 夫 國 民 以 外 人 士 使 用

除 外 ）； 繪 畫 裸 體 的 卡 ； 咖 啡 產 品 ； 印

有 模 仿 政 府 債 券 圖 樣 的 織 物；金、銀 或

以 金、銀 製 成 的 物 品；珠 寶；打 火 機 及

補 充 裝 燃 料；宗 教 雕 像（ 獲 馬 爾 代 夫 政

府 當 局 批 准 進 口 以 供 馬 爾 代 夫 國 民 以

外 人 士 使 用 除 外 ）； 煙 草 產 品 ； 化 妝 品

及 有 關 製 劑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載 有 宗 教 圖 畫 或 引 文 的 書 籍 及 其

他 刊 物；衣 物 及 紡 織 品；藥 物、毒 藥 及

其 他 有 毒 物 質；電 氣 貨 品（ 包 括 無電

報 儀 器 ）； 食 品 、 油 類 及 動 物 脂 肪 ； 植

物 及 種 子；撲 克 牌 及 類 似 的 遊 戲 用 具 。

 
地 址 :  
收 件 人 的 地 址 必 須 以 英 文 書 寫 。 寄

往 旅 遊 度 假 區 的 郵 件 ， 須 註 明 度 假

區 公 司 位 於 首 都 馬 累 （ 馬 累 島 ） 的

地 址 ， 並 提 供 聯 絡 電 話 號 碼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三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至 於 其 他 禁 寄 物 品 ， 請 參 閱 上 文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上 文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賠 償 ：  
容 易 破 碎 或 腐 爛 的 物 品 如 有 損 壞 或 包

裹 如 有 寄 失，除 非 是 在 斯 里 蘭 卡 境 內 發

生 ， 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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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 MALI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掛 號 及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方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險信件（限 額：6,800 元 ）（見 下文“保

險 ”部 分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 只 限 巿 區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應 以 法 文 及 英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放射性物質；藥 物（已 領 有 進 口 證 者 除

外）；以普通信件方式投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保 險 服 務 適 用 於 下 列 地 方 ：  
 

Ansongo 
Bafoulabé 
Baguinéda 
Bamako 
Bamako-Niaréla 
Banamba 
Bandiagara 
Bougouni 
Bourem 
Diré 
Fana 
Gao 
Goundam 
Kati 
Kayes 
Kéniéba 
Kita 
 

Kolokani 
Koulikoro 
Koulouba 
Koutiala 
Macina 
Markala 
Mopti 
Nara 
Niono 
Nioro 
San 
Ségou 
Sikasso 
Sofara 
Tombouctou 
Toukoto 
 

 地 址 :  
完整地址 應包括收 件人的正 確姓名。 掛

號郵件及 保險郵件 應註明收 件人的電 話

號碼（如 有）。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 郵保險包 裹（限額：6,800 元）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硬 幣 模 樣 的 籌 碼；非 十 進 制 的 度

量 衡 儀 器；放 射 性 物 質；所 有 冒 稱 原 產

地 或 生 產 地 為 法 國 的 貨 品；藥 物（ 已 領

有 進 口 證 者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 （ 包 括 氣 槍 ）； 阿 拉 伯 文 書

籍 及 印 刷 品；礦 泉 水；醃 李、沙 丁 魚 及

蔬 菜 ； 糖 精 及 類 似 物 質 ； 烈 酒 。  
 
派 遞 ：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費 用  
 
地 址 :  
完 整 地 址 應 包 括 收 件 人 的 正 確 姓 名。此

外 ， 亦 應 註 明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 如

有 ）。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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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他 MALT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保 險 信 件（只 限 平 郵 ）（ 限

額 ：2,500 元）（見下文“保險”部分）

(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彈 藥；硬 幣、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彈 簧

折 刀 及 重 力 折 刀；果 樹、蕃 茄 苗 及 馬 鈴

薯；不 雅 或 色 情 物 品；活 害 蟲 及 植 物 病

害 ； 彩 票 或 博 彩 廣 告 及 足 球 彩 池 票 券

（ 已 領 有 許 可 證 者 除 外 ）；火 柴；玫 瑰；

日 本 製 造 的 修 面 刷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蜜 蜂 及 桑 蠶；賽 璐 珞；菲 林；麻 醉

藥 物；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 ；

植 物、根 莖 及 園 圃 泥 土；舊 衣 物、粗 布

袋、袋、地 毯、刺 繡；武 器；蔬 菜；葡

萄 樹 。  
 
地 址 ：  
所 有 地 址 均 須 註 明 一 個 七 個 數 位 的 字

母 數 字 郵 遞 區 編 號 ， 當 中 包 含 三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指 明 地 區 （ 字 母 代 碼 ）；

第 二 部 分 列 明 地 區 內 的 街 道 （ 街 道 代

碼 ， 首 三 個 數 字 ）； 第 三 部 分 表 示 街 道

內 的 派 遞 點 分 組（ 單 位 代 碼，最 後 一 個

數 字 ）。 郵 遞 區 編 號 應 註 寫 於 城 市 名 稱

之 下 ， 例 如 ：  
 

 Mr Juergen Attard 
12 Becchi 
Triq il-Mediterran 
Manikata Mellieha 
MLH 2042 
MALTA 
 
欲 知 正 確 的 郵 遞 區 編 號 和 進 一 步 詳 情 ，

請 使 用 馬 爾 他 郵 政 網 頁 內 的 地 址 和 郵

遞 編 號 搜 尋 器 ：

http://postcodes.maltapost.com/ 
 
保 險 ：  
由 馬 爾 他 寄 往 香 港 的 郵 件 不 設 保 險 服

務，因 此，未 能 派 遞 予 馬 爾 他 收 件 人 的

保 險 信 件 會 以 掛 號 方 式 退 回 香 港。一 般

只 有 在 寄 返 香 港 途 中 整 件 郵 件 遭 寄 失

的 情 況 下，才 會 獲 得 賠 償，但 款 額 不 可

超 過 掛 號 郵 件 的 賠 償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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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他 MALTA (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 元）

（見下文有關部分）。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任 何 活 動 物（ 包 括 雀 鳥、水 蛭、細 小 的

甲 殼 類 動 物、寄 生 蟲、捕 食 害 蟲 的 動 物

以 及 無 危 險 的 爬 行 類 動 物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保 險 ：  
未 能 派 遞 予 馬 爾 他 收 件 人 的 保 險 包 裹

會 以 普 通 非 保 險 包 裹 方 式 退 回。在 寄 返

途 中 包 裹 如 有 寄 失 或 損 壞，則 只 會 按 照

非 保 險 包 裹 的 一 般 限 額 給 予 賠 償 。  
 
多 件 包 裹 ：  
若 一 次 投 寄 多 於 一 件 包 裹 予 同 一 收 件

人，寄 件 人 應 在 包 裹 上 依 次 編 上 號 數 ，

並 在 每 件 包 裹 上 註 明 整 批 郵 件 內 包 裹

的 數 目，如 果 共 有 三 件 包 裹，則 應 依 次

標 上 1/3、2/3、3/3 編 號 。  
 
特 惠 關 稅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英 國 貨 品 可 獲 關 稅 優

惠 。 有 關 查 詢 應 寄 交 貿 易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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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亞納群島 MARIANA ISLAND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 特 快 專 遞 ( 包 括 關 島 及

帕 勞 )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一 般 規 定 ：  
與 美 國 相 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 元）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一 般 規 定 ：  
與 美 國 相 同  
 
綜 合 產 地 來 源 證 ：  
可 假 定 原 產 地 為 朝 鮮 民 主 人 民 共 和 國

（ 北 韓 ）、 越 南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 越 北

越 ）及 高 棉 民 主 主 義 王 國（ 柬 埔 寨 ）的

貨 品 ， 一 律 須 夾 附 綜 合 產 地 來 源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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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薩斯群島 MARQUESAS ISLANDS 
（ 見 法 屬 波 利 尼 西 亞 FRENCH POLYNESIA）  
 
 

馬紹爾群島 MARSHALL ISLANDS 
（ 瑙 魯 島 NAURU ISLANDS 另 載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一 般 規 定 ：  
與 美 國 相 同  
 
地 址 ：  
馬 紹 爾 群 島 是 美 國 的 自 由 聯 合 邦 之

一。由 於 馬 紹 爾 群 島 的 郵 件 派 遞 依 靠 美

國 郵 政 的 本 地 運 作，因 此，應 採 用 美 國

郵 政 的 本 地 地 址 格 式；請 參 考 格 式 如 下

（ 目 的 地 地 方、郵 遞 區 編 號 及 目 的 地 國

家 均 應 清 楚 註 明 ）。  
 
Majuro, MH 9696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beye, MH 9697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險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一 般 規 定 ：  
與 美 國 相 同  
 
賠 償 ：  
除 非 在 香 港 境 內 寄 失 或 損 壞，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綜 合 產 地 來 源 證 ：  
可 假 定 原 產 地 為 朝 鮮 民 主 人 民 共 和 國

（ 北 韓 ）、越 南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南 越 、

北 越 ） 及 高 棉 民 主 主 義 王 國 （ 柬 埔 寨 ）

的 貨 品 ， 一 律 須 夾 附 綜 合 產 地 來 源 證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馬提尼克島 MARTINIQUE 
（ 見 法 屬 西 印 度 群 島 FRENCH WEST IN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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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塔尼亞 MAURITANIA 
[包 括 Dakhla（ 前 稱 Villa Cisneros）、 Lagovera（ 前 稱 La Guera）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硬 幣 模 樣 的 籌 碼；非 十 進 制 的 度

量 衡 儀 器；冒 稱 原 產 地 或 生 產 地 為 法 國

的 貨 品；藥 物；未 經 琢 磨 的 鑽 石（ 已 領

有 進 口 證 除 外 ）； 武 器 （ 刀 類 等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阿 拉 伯 文 書 籍 及 印 刷 品；金；礦

泉 水；麻 醉 藥 物；沙 丁 魚 及 蔬 菜；糖 精

及 類 似 物 質；烈 酒；武 器（ 包 括 氣 槍 ）。

 
地 址 ：  
包 裹 可 寄 往 境 內 各 地 ， 但 必 須 由 收 件 人

前 往 下 列 最 近 的 郵 政 局 領 取 ， 故 寄 件 人

應盡可能 在收件地 址上註明 下列地名 ：

 
Ain-el-Atrouss 
Akjoujt 
Aleg 
Amourj 
Atar 
Bababe 
Bassikounou 
Bir-Moghrein 
Boghé 
Boutilimit 
Chinguetti 
F’Derick 
Kaëdi 
Kankossa 
Kiffa 
Maghama 
Makta-Lahjar 
 

M’Bagne 
M’Bout 
Mederdra 
Monguel 
Moudjéria 
Néma 
Nouadhibou 
Nouakchott 
Nouakchott Ksar 
Ould Yenge 
Rosso 
Sélibaby 
Tamchakett 
Tidikja 
Timbedra 
Zouerate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 ； 藥 物 （ 已 領 有 進 口 證 除

外 ）； 以 普 通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 （限 額 ：2,500 元 ）

（ 只 限 艾 蒂 安 港 及 羅 索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派 遞 ：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派 遞 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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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 MAURITIUS 
（ 包 括 羅 得 里 格 斯 島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2,250 元 ）（ 只 限 Beau Bassin, 
Curepipe, Forest Side, Phoenix, Port Louis, 
Quatre Bornes, Rose Hill 及 Vacoas）(4)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 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 、 紙 幣 及 流 通 鈔 票  
 
受 管 制 物 品 ：  
白 金 、 金 及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必 須 以 掛 號 方

式 郵 寄。以 保 險 信 件 投 寄 的 麻 醉 藥 物 方

可 獲 收 寄，但 該 等 藥 物 必 須 入 醫 療 或 科

學 用 途，收 件 人 亦 須 領 有 由 毛 里 求 斯

生 部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  

有 關 其 他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禁 寄 及 受 管

制 貨 品 的 規 定 亦 適 用 於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的 郵 件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250 元）（ 只

限 Beau Bassin, Curepipe, Forest Side, 
Phoenix, Port Louis, Quatre Bornes, Rose 
Hill 及 Vacoas）。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作 售 賣 用 途 的 舊 衣 服；日 式 修 面 刷；玳

瑁 。  
 
受 管 制 物 品 ：  
藥品及 藥 物必須 註 明寄予醫 生 牙 醫等，

（ 不 得 寄 予 個 別 人 士 ）。 麻 醉 藥 物 領 有

由生 部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見“以信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某 些 植 物 、 種 子 及 水

果須領有 農業署 署 長 簽 發 的 許 可 證；海

龜油須 領 有由海 關 關稅 局 長 簽發的許 可

證。某些 其他 貨 品 或須 領 有 由 路 易 港 物

料供 應 管 制 官 員 簽 發 的 進 口 許 可 證 。  
 
進 口 證 ：  
某 些 類 別 的 貨 品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地 址 ：  
郵 件（ 尤 其 是 內 載 應 課 稅 品 的 郵 件 ）的

郵 寄 地 址 應 包 括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如

有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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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MEXICO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 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蜜 蜂；內 有 朱 古 力

的 甜 食 及 加 工 食 品；以 印 刷 品 方 式 投 寄

的 包 裝 插 圖 明 信 片；潔 廁 劑；治 療 口 蹄

症 的 疫 苗 及 藥 品；肉 類 或 豬 肉 產 品；未

獲 墨 西 哥 主 管 當 局 批 准 的 各 類 與 博 彩

或 賭 博 有 關 的 票 券 及 宣 傳 物 品 等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宣 傳 物 品、日 曆 及 活 頁 目 錄；藥

品；植 物 及 種 子；放 射 性 物 質。雪 茄 煙

及 盒 裝 香 煙 必 須 附 有 製 造 商 貼 上 的 印

花 稅 票，稅 票 可 向 墨 西 哥 財 政 部 索 取 。

以 掛 號 信 件 投 寄 的 金、白 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方 可 獲 收 寄 。  

難 以 辨 認 以 及 粉 末 狀、液 體 狀 或 藥 品 製

劑 狀（ 例 如 丸 劑、含 片、片 劑、粒 劑 、

條 狀、膠 囊 劑 或 糖 衣 藥 丸 ）而 須 作 粒 子

尺 碼 及 ／ 或 化 學 分 析 以 確 定 其 成 份、性

質、來 源 及 其 他 特 性 以 供 海 關 分 類 之 用

的 貨 品，不 論 付 運 數 量 和 價 值 多 少，均

須 經 由 海 關 事 務 代 表 或 代 理 人 投 寄 。

 
 

  
 
進 口 證 ：  
內 載 動 物 或 蔬 菜 產 品 的 郵 件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發 票 ：  
內 載 須 課 關 稅 物 品 的 郵 件 必 須 夾 附

兩 份 已 翻 譯 成 西 班 牙 文 並 附 有 簽 名

的商業發票。當局會將沒有發票的郵

件 退 回 寄 件 人，以免 向 收 件 人 徵 收 罰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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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MEXICO（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紙 幣；蜜 蜂；內 有 朱 古 力 的 甜 食

及 加 工 食 品 ； 水 果 ； 肉 類 或 豬 肉 產 品 ；

潔 廁 劑；治 療 口 蹄 症 的 疫 苗 及 藥 品；未

獲 墨 西 哥 主 管 當 局 批 准 的 各 類 與 博 彩

或 賭 博 有 關 的 票 券 及 宣 傳 物 品 等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口的武 器、藥品；植物、種 子 及蔬 菜 ；

放 射 性 物 質 。 雪 茄 煙 及 盒 裝 香 煙 必 須 附

有 由 製 造 商 貼 上 的 印 花 稅 票 ， 稅 票 可 於

墨西哥財 政部索取 。  

難以辨認 以及粉末 狀、液體 狀或藥品 製

劑狀（例 如丸劑、 含片、片 劑、粒劑 、

條狀、膠 囊劑或糖 衣藥丸） 而須作粒 子

尺碼及／ 或化學分 析以確定 其成份、 性

質、來源 及其他特 性以供海 關分類之 用

的貨品， 不論付運 數量和價 值多少， 均

須經由海 關事務代 表或代理 人投寄。  

 

  
 
進 口 證 ：  
內 載 動 物 或 蔬 菜 產 品 的 郵 件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入口下列物品時亦須夾附進口證：─  
餐 酒 或 其 他 含 酒 精 飲 料；塑 膠 物 品；廢

紙 或 卡 紙 板；用 以 製 造 紙 張 或 出 口 食 糖

或 咖 啡 所 用 的 廢 料 或 原 料 。  
 
發 票 ：  
不 論 內 載 物 品 的 價 值 多 少，每 件 包 裹 均

須 附 有 兩 份 商 業 發 票。寄 件 人 亦 應 將 已

翻 譯 成 西 班 牙 文 並 附 有 簽 名 的 發 票 夾

附 於 包 裹 內。當 局 會 將 沒 有 發 票 的 包 裹

退 回 寄 件 人 ， 以 免 向 收 件 人 徵 收 罰 款 。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不 會 享 有 任 何 特 別 或 免 稅 的 優

惠 ， 而 須 繳 付 一 般 進 口 稅 及 其 他 費 用 。

寄 件 人 必 須 確 保 收 件 人 已 領 有 進 口 證

（ 如 有 需 要 ）及 願 意 繳 付 關 稅 與 其 他 有

關 費 用 ， 方 可 投 寄 禮 品 。  
 
包 裝 ：  
草 帽 及 類 似 物 品 必 須 以 堅 固 的 木 盒 或

金 屬 盒 包 裝 才 可 獲 收 寄 。  
 
地 址 ：  
每 件 註 明 寄 予 銀 行 或 其 他 收 件 人 代 理

的 包 裹 ， 必 須 在 包 裝 紙 上 註 明 最 終 收

件 人 的 全 名 和 地 址 以 及 代 理 人 的 姓 名

地 址 。  
 

梅諾卡島 MINORCA 
（ 見 巴 利 阿 里 群 島 BALEARIC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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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克羅尼西亞 Micronesia (Fed. State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包 括 密 克 羅 尼 西

亞  
 
報 關 ：  
(1) 及 (4)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一 般 規 定 ：  
與 美 國 相 同  
 
地 址 ：  
密 克 羅 尼 西 亞 是 美 國 的 自 由 聯 合 邦 之

ㄧ。由 於 密 克 羅 尼 西 亞 的 郵 件 派 遞 依 靠

美 國 郵 政 的 本 地 運 作，因 此，應 採 用 美

國 郵 政 的 本 地 地 址 格 式；請 參 考 格 式 如

下（ 目 的 地 地 方、郵 遞 區 編 號 及 目 的 地

國 家 均 應 清 楚 註 明 ）。  
 
Pohnpei,  FM 9694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huuk, FM 9694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Yap, FM 9694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Kosrae, FM 96944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 險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一 般 規 定 ：  
與 美 國 相 同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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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爾多瓦 MOLDOVA（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掛 號 (2)印 刷 品 (3)小 郵 包 (4)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 空 郵 及 平 郵 信 件 （ 限 額 ：

8,15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應 以 羅 馬 尼 亞 文 另 加

法 文 或 俄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刀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發 票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入 口 證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只限空郵保險郵件（限額：1,100 元）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一 張 發 遞 單，應 以 羅

馬 尼 亞 文 另 加 法 文 或 俄 羅 斯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彈 藥、放 射 性 及 爆 炸 性 物 質；武 器；打

獵 用 的 子 彈 及 彈 藥；麻 醉 藥 物 及 精 神 藥

物 製 劑 ； 數 量 大 至 可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物

品；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或 支 票、硬

幣、紙 幣、外 國 彩 票、債 券、本 地 及 外

地 貨 幣、金 錢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食 品 工

業 的 廢 料；舊 器 具；床 上 用 品；容 易 腐

爛 貨 品 及 有 異 味 的 製 品；除 蜜 蜂 及 家 蠶

外 的 活 動 物 及 動 物 屍 體（ 為 與 相 關 機 構

互 換 而 入 口 ）； 內 容 不 道 德 的 印 刷 品 、

圖 片、相 片、書 籍、雜 誌、錄 音 用 磁 帶

及 錄 影 帶；內 載 與 寄 件 人 往 來 文 件 而 屬

現 時 個 人 通 信 文 件 的 信 件；因 本 身 性 質

或 其 包 裝 而 對 工 作 人 員 構 成 危 險 或 損

害 其 他 包 裹 或 郵 政 工 具 的 物 品 ； 爆 炸

品、易 燃 物 品 或 其 他 危 險 品；放 射 性 物

質；淫 褻 或 不 道 德 的 物 品；硬 幣；摩 爾

多 瓦 禁 止 進 口 或 談 論 的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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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爾多瓦 MOLDOVA（Republic of）（續）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內 衣；鈕 扣；扣；帶 扣；搭 扣 ；

扣 子 ； 束 髮 帶 ； 穗 帶 ； 飾 帶 ； 袋 ； 盒 ；

錢 包；衣 箱；提 箱；皮 帶；腰 帶；絲 巾 ；

方 頭 巾；巴 雷 軟 帽；連 衣 裙；女 裝 襯 衣；

斗 篷；戲 服；薄 大 衣；便 帽；帽 子；童

裝；縫 製 遮 光 簾 的 布 料；軟 百 葉 簾；套

頭 衫 ； 針 織 品 及織 品 ； 平 紋 針 織 外

套；短 上 衣；浴 巾；手 帕；領 帶；手 套 ；

短 襪；長 襪；布；；毯 子；地 毯 ；

小 地 毯 ； 各 類 紡 織 品 ； 毯 子 套 ； 床 單 ；

枕 套 ； 餐 巾 ； 皮 革 ； 羊 毛 紗 ；花 線 ；

花 露 水；香 水；牙 刷；刷 子；梳 子；唇

膏；胭 脂；剃 鬚 用 品；修 甲 套 具；剪 刀 ；

按 摩 用 具；吹 髮 用 具；染 髮 品；捲 髮 髮

夾 ； 小 髮 夾 ； 眼 鏡 ； 潛 水 鏡 ； 眼 鏡 片 ；

其 他 供 個 人 使 用 的 藥 品 ； 圓 珠 筆 ； 筆 ；

手 錶；飾 物；樂 器；錄 音 用 的 磁 碟；錄

音 帶；可 在 家 中 使 用 的 醫 療 用 品；電 子

琴；溫 度 計；電 子 琴 的 電 池；製 假 牙 的

砂 漿 及 蠟；牙 醫 用 的 合 金；各 類 運 動 用

品；釣 魚 用 品；計 算 尺；文 具；針；織

針；扣 針；糖 果；蛋 糕；乾 果；通 心 粉 ；

咖 啡 ； 可 可 豆 ； 朱 古 力 ； 辛 辣 調 味 品 ；

顯 微 鏡；望 遠 鏡；放 大 鏡；光 油、油 漆

及 其 他 化 學 品 ； 吸 煙 人 士 的 各 類 用 品 ；

香 煙；雨 傘；鞋；鞋 尖；腳 踏 車；玩 具

車；工 匠、農 人 及 葡 萄 園 工 人 所 用 的 器

具；家 居 用 品；蔓 生 植 物 嫁 接 部 分、植

物 塊 莖 、 種 子 、 生 物 物 質 、 雀 鳥 標 本 、

作 科 學 研 究 用 途 的 昆 蟲；活 蜜 蜂；家 居

電 器；無 線 電 儀 器；晶 體 管；攝 影 物 品；

相 紙 ； 分 光 簿 膜 及 化 學 物 品 。  
 
 

 發 票 ：  
必 須 附 有 發 票  
 
進 口 證 ：  
寄 件 人 有 責 任 確 保 寄 發 貨 品 前 已 取 得

所 需 進 出 口 證 。  
 
禮 品 包 裹 ：  
某 些 供 收 件 人 個 人 使 用 的 物 品 可 在 不

超 過 指 定 限 額 的 情 況 下，不 需 進 口 證 而

小 量 投 寄。禮 品 包 裹 不 得 內 載 容 易 腐 爛

的 食 物 、 載 於 密 封 或 玻 璃 容 器 的 食 品 、

酒 精 、 衣 料 、 線 或 手 錶 。  
 
包 裝 ：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堅 固，足 以 應 付 長

途 運 送 並 能 保 護 內 載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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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納哥 MONACO 
（ 與 法 國 相 同 FRANCE (1)特 快 專 遞 ）  
 
 

蒙古 MONGOLI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 1 ) 掛 號 ( 2 ) 印 刷 品 ( 3 )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 4 ) 小 郵 包 ( 5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額：9,000 元 ）  
 
報 關 ：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及

旅 行 支 票 。  
 
地 址 ：  
所 有 地 址 均 須 註 明 一 個 五 位 數 字 郵 遞

區 編 號 ， 並 符 合 新 的 書 寫 郵 寄 地 址 規

定 ， 載 有 以 下 參 考 編 號 ：  
MNS ISO 11180: 2001/Postal 
addressing/ 
郵 遞 區 編 號 應 置 於 地 區 名 稱 右 面 ， 例

如 ：  
Mr. Temuujin Dashnyam 
6-r horoolol-2, Hudaldaanii gudamj- 52/4 
Apart-30-29 
ULAANBAATAR, 15141 
MONGOLIA 
 
如 欲 翻 查 地 址 的 郵 遞 區 編 號，請 使 用 蒙

古 郵 政 網 頁 內 的 地 址 及 郵 遞 區 編 號 搜

尋 器 ： 

www.zipcode.mn 
 
 
 

 有 關 新 郵 遞 區 編 號 及 書 寫 郵 寄 地 址 規

定 的 查 詢 ， 可 經 以 下 途 徑 提 出 ：  
Ministry of Road, Transport and Tourism 
Baga toiruu-3, United Nations Street – 5/2 
ULAANBAATAR, 15060 
MONGOLIA 
 
電 話 ： +976 11 330 970 
傳 真 ： +976 11 310 612 
電 郵 ： info@mrtt.pmis.gov.mn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不 設 是 項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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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  (前稱“塞爾維亞及黑山 ) 
MONTENEGRO ( formerly Republ ic of Serbia and Montenegro)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18,000 元）(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 快 郵 (7)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4)及 (7)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或 黑 山 官 方 語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外 國 彩 票 及 博 彩 宣 傳 品 ； 刀 *； 大 小 及

顏 色 與 國 家 鑄 幣 相 似 的 代 幣 。 亦 請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另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 限 額 ：10,000
元）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應 以 英 文 法 文 或 黑 山 官 方 語 文

填 寫 。 表 格 上 應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 及 內 載 物 品 的 原 產 地 。 若 為 禮 品 包

裹 ， 則 應 在 每 份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上 標 明

“ Gift  Parce l” （ 禮 品 包 裹 ） 等 顯 眼

字 樣 。  
 

 禁 寄 物 品 ：  
墮 胎 藥；捲 煙 紙；用 以 製 造 人 造 酒 及 酒

精 的 精 油；爆 炸 品；各 種 槍 械、該 等 武

器 的 零 件 或 槍 械 及 彈 藥 ； 含 有 超 過

0.035%硫 酸 以 作 防 腐 劑 的 食 品 ； 非 法

附 有 黑 山 原 產 地 標 記 的 外 國 貨 品 ； 信

鴿 ； 有 生 命 或 已 死 的 反 芻 動 物 ； 軍 服 ；

鸚 鵡；禁 止 進 口 及 在 境 內 傳 閱 的 印 刷 品

（ 期 刊 、 書 籍 等 ）（ 在 海 外 印 刷 擬 作 銷

售 的 物 品 必 須 註 明 寄 往 黑 山 認 可 銷 售

商 方 可 獲 收 寄 ）； 放 射 性 物 質 ； 哨 子 、

匙 羹 及 其 他 用 以 盛 載 食 物 及 含 鉛 成 分

超 過 10%的 物 品；含 有 琉 酸 的 葡 萄 酒 及

葡 萄 汁 ； 酵 母 ； 黑 山 國 家 貨 幣 ； 硬 幣 、

紙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的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乙 酸 ； 動 物 及 家 禽 ； 細 菌 培 養

基；賽 璐 珞、菲 林；地 圖 的 平 版 印 刷 本

（ 比 例 為 1 比 25000 及 以 上 除 外 ）； 藥

劑；麻 醉 藥 物；鴉 片 及 特 製 藥 劑；植 物、

種 子、果 實；毒 藥；滅 蛭 的 製 劑；供 人

體 使 用 的 血 清 及 供 動 物 使 用 的 疫 苗；蠶

卵；狩 獵 武 器 及 彈 藥；葡 萄 酒；無 線 電

報 及 電 話 器 材 。  
 
按 照 黑 山 內 部 守 則 獲 豁 免 關 稅 的 物 品

可 透 過 郵 寄 方 式 進 口。寄 件 人 宜 註 明 進

口 該 等 貨 品 的 原 因。多 類 貨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領 取 所 需 證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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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塞拉特 MONTSERRAT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 及 彈 藥（ 領 有 由 總 督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者 除 外 ）； 麻 醉 藥 物 （ 領 有 由 總 督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者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植 物 、 果 實 及 其 部 分 ； 寄 生 蟲

樣 本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 樣 本 ； 二

手 衣 物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 險 包 裹（ 只 限 以 平 郵 方 式 寄 往 普 利 茅

斯 ）（ 限 額 ：770 元）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產 地 來 源 證 ：  
英 國 貨 品 須 附 有 產 地 來 源 證 方 可 獲 關

稅 優 惠  
 
賠 償 ：  
只 有 在 香 港 或 蒙 特 塞 拉 特 境 內 寄 失 的

空 郵 包 裹 才 會 獲 得 賠 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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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MOROCCO 
（ 包 括 伊 夫 尼 、 里 奧 德 奧 羅 及 薩 基 亞 阿 姆 拉 盆 地 ）  

（ Ceuta、Chafarinas、Jadu 及 Melilla ─  另 見 北 非 西 班 牙 土 SPANISH TERRITORIES OF 
NORTH AFRICA 的 規 定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保 險 信 件（ 只 限 平 郵 及

主 要 城 巿 ）（ 限 額：2,500 元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
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或 西 班 牙 文 填 寫  
 
禁 寄 物 品 ：  
苦 艾 酒 （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苦 艾 酒 精 除

外 ）： 紙 幣 ； 硬 幣 、 金 、 珠 寶 、 白 金 、

寶 石 、 價 值 超 過 46 元 的 銀 （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偽 造 的 摩 洛 哥 硬

幣 及 獎 章；各 類 鼓 吹 改 宗 主 義 的 文 件 及

錄 製 品；彩 票 及 博 彩 廣 告（ 與 摩 洛 哥 政

府 彩 票 有 關 者 除 外 ）； 煽 動 性 著 作 ； 酒

精 ； 用 以 混 入 食 物 及 飲 品 中 的 人 造 物

質 ， 變 性 酒 精 、 某 些 餐 前 酒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紙 幣 及 流 通 鈔 票；蜜 蜂 及 水 蛭 ；

麻 醉 藥 物；植 物 及 植 物 各 部 分；未 加 工

的 皮 ； 煙 草 ； 度 量 衡 儀 器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郵保險包 裹 （限 額 ：5,4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或 西 班 牙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苦 艾 酒 （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苦 艾 酒 精 除

外 ）； 偽 造 的 摩 洛 哥 硬 幣 及 獎 章 ； 各 類

鼓 吹 改 宗 主 義 的 文 件 及 錄 製 品；彩 票 及

博 彩 廣 告（ 與 摩 洛 哥 政 府 彩 票 有 關 者 除

外 ）； 煽 動 性 著 作 ； 酒 精 ； 用 以 混 入 食

物 及 飲 品 中 的 人 造 物 質 ； 放 射 性 物 質 ；

變 性 酒 精 、 某 些 餐 前 酒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蜜 蜂 及 水 蛭；鴉 片、嗎 啡 及 可 卡

因 ； 植 物 及 植 物 各 部 分 ； 未 加 工 的 皮 ；

二 手 衣 物 （ 須 領 有 許 可 證 ）； 煙 草 ； 度

量 衡 儀 器 。  
 
進 口 證 ：  
所 有 商 業 包 裹 均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派 遞 ：  
有 關 當 局 可 應 寄 件 人 或 收 件 人 的 要 求

派 遞 寄 往 卡 薩 布 蘭 卡 的 包 裹，並 會 收 取

費 用。至 於 其 他 地 方，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 ， 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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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 MOZAMBIQUE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服 務 暫 停 ）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4)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葡 萄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紙 幣、流 通 鈔 票 及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票 據 ；

硬 幣 、 金 、 珠 寶 、 白 金 、 寶 石 、 銀 。

 
受 管 制 物 品 ：  
藥 物 （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成 藥 （ 須 領 有

許 可 證 ）。  
 
進 口 證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快 郵 （ 服 務 暫 停 ）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受 管 制 物 品 ：  
武 器 （ 須 領 有 許 可 證 方 可 獲 收 寄 ）； 藥

物 （ 須 領 有 由生 署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

成 藥 （ 須 領 有 許 可 證 ）； 植 物 、 種 子 、

動 物 製 品 及 舊 衣 物 必 須 附 有 衛 生 署 證

明 書 。  
 
進 口 證 ：  
收 件 人 須 事 先 就 所 有 進 口 貨 品 申 領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必 須 投 寄 三 份 發 票 副 本 予

收 件 人 以 便 申 領 有 關 證 件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有 關 當 局 或 會 就 寄 往 偏

遠 地 方 的 包 裹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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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喀特及阿曼 MUSCAT AND OMAN 
（ 見 阿 曼 OMAN, SULTANATE OF）  

 
緬甸 MYANMAR（Union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2,500 元 ）（只 限 仰 光 ）(4)印 刷

品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 小 郵 包 (7) 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 1 ) 及 ( 6 ) 綠 色 標 籤 。 價 值 超 過 港 幣

3,000 元的郵件須附有兩張無塗膠表格。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寄 件 人 如 以 中 文 書 寫 信 件、郵 包 及 包 裹

上 的 地 址 ， 亦 須 附 上 地 址 的 英 譯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只 限 仰 光 ）（限

額 ：2,50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偽 造 硬 幣 或 不 符 合 既 定 標 準 的 流 通 硬

幣；附 有 虛 假 商 標 說 明 的 冒 牌 貨 品；印

上 緬 甸 國 旗 或 浮 層 作 為 商 標 或 裝 飾 的

貨 品 ； 以 白 磷 製 成 的 火 柴 ； 色 情 的 書

籍、小 冊 子、報 紙、圖 畫、繪 畫、作 品 、

塑 像 或 物 品；撲 克 牌；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各 類 貨 品（ 獲 緬 甸 貿 易 部 豁 免 者

除 外 ）； 在 外 國 印 刷 以 緬 甸 本 土 語 文 寫

成 的 書 籍；武 器、彈 藥 及 軍 備（ 包 括 氣

槍 ）；爆 炸 品；金、銀 及 任 何 流 通 貨 幣 ；

皮 下 注 射 器 連 針 頭；活 動 物；旁 述 或 對

話 配 上 緬 甸 本 土 語 言 的 影 片；麻 醉 藥 物

及 危 險 藥 物；石 油 及 碳 化 鈣；植 物 及 種

子 ； 無 線 電 器 材 。  
 
包 裝 ：  
包 裹 應 以 堅 固 的 容 器 包 裝，以 經 得 起 運

送 途 中 多 重 處 理 為 佳。此 外，投 寄 朱 古

力、蛋 糕 等 食 品 時，寄 件 人 宜 採 用 防 鼠

的 容 器 。  
 

 
 



香 港 郵 政  海 外 郵 政 ─ 運 送 目 的 地 的 服 務 資 料  M
 
 

二 ○ ○ ○ 年 四 月  M  • 第 2 7 頁
 

緬甸 MYANMAR（Union of）（續）  
 
 
地 址 ：  
收 件 地 址 為 郵 政 信 箱（ 即 沒 有 收 件 人 確

實 地 址 ）的 包 裹 不 獲 收 寄。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單 據 副 本 ：  
寄 件 人 應 將 註 明 原 產 地 名 稱 的 發 票 副

本 附 於 有 關 的 發 遞 文 件，以 便 辦 理 清 關

手 續 。  
 
關 稅 ：  
若 包 裹 的 應 課 關 稅 總 額 不 超 過 75 緬

分 ， 則 關 稅 全 免 。  
 
保 險 ：  
下 列 物 品 概 不 受 保：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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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比亞 NAMIBIA 
（前西南非）  
 
 
以信件方式郵寄  
 
一般規定：  
與南非相同 (1)特快專遞  
 
地址：  
不設上門派遞服務。所有寄往該國的郵

件必須寄往私用郵政信箱。  
 
 
 

 以包裹方式郵寄  
 
一般規定：  
與南非相同，惟寄往納米比亞的空郵及

平郵包裹保險限額為 4,200 元，而寄往
納米比亞的保險包裹亦不設收件回執

服務（見第 5部）。  
 
地址：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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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魯群島 NAURU ISLANDS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 1 )以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 2 )掛號 ( 3 )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
（限額： 1,240元） (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關：  
(1)綠色標籤 (5)綠色標籤及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地址虛假的掛號集郵品；未有妥為包裝

的刀剪類工具。見“以包裹方式郵寄”

部分。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染料；植物及植物各部分（包括

果實）。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240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空白的發票表格；含酒精甜食；

藥物及類似物質（已領有由澳洲海關部

長簽發的進口證者除外）；烈酒；煙草、

雪茄、香煙及鼻煙（真正樣品或供收件

人個人吸食者除外）；與澳大利亞相

同。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武器、蜜蜂；電影菲林及有關的

廣告；染料；植物及植物各部分（包括

果實）；罐裝肉類；疫苗、血清及病毒；

貴重物品，例如珠寶、貴金屬、寶石或

半寶石、證券、硬幣或任何形式的可轉

讓金融單據（只可以保險郵件形式投

寄）；動物製品（包括奶類副產品）；經

危險化學品處理的衣服及布料；生物

品；刷；由易燃物料製成的童裝；電影

菲林；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文化資產；藥

物；電子狗頸圈；含乙醇的食物或飲

品；人骨及人體組織；藥品；洋艾油；

含有斑蝥及其他春藥的製劑；戒除酗

酒、吸煙或服食藥物習慣的藥品；二手

地毯；煽動性的著作；稻草包裝；糖、

糖漿及糖蜜；治療儀器；溫度計；舊衣

物；舊黃麻袋；病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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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 NEPAL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掛 號 (2)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2,500 元）（只限加德滿都）(3)印刷
品 (4)小郵包 (5)失明人士刊物 (6)特快
專遞  
 
報關：  
(4)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下文“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所載的

禁寄物品亦不得以信件方式投寄；以普

通或掛號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  
 
賠償：  
掛號郵件內載物品如有部分寄失或損

壞，除非是在香港境內發生，否則不會

獲得賠償。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元）
 
報關及文字：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一張發遞單  
 
禁寄物品：  
武器；各類軸承；酒精含量超過 60%的
飲料；照相機；小豆蔻；某些煙草產品；

肉桂；丁香；以掛號或保險郵件方式投

寄的流通鈔票或硬幣（經特別同意者除

外）；旅行支票，應付持票人的各種證

券、白金、金或銀（不論曾加工與否）、

寶石、珠寶或其他貴重物品；藥物及類

似物質；相紙；合成纖維（纖度不超過

75）；植物油；手錶及零件；無電發
報機。  
 
進口證：  
任何價值的武器及彈藥及其他價值超

過 1,000 盧 比 的 貨 品 均 須 領 有 進 口
證。有關申請應寄交國際貿易部商業

處 處 長 ， 地 址 為 ：Director, Commerce 
Depart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Section, 
Singh Durbar, Kathmandu,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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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NETHERLANDS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 2 )掛號 ( 3 )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
（限額：2,500元） (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快郵 (8)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未獲荷蘭政府批准的香煙及煙草；彩票

及博彩廣告。亦請參閱“以包裹方式郵

寄”部分。 
 
包裝及標記：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蜜蜂及蜂巢；麻醉藥物；可轉讓

票據、證券票據及債券；植物及植物各

部分；血清及疫苗。多類物品進口時亦

須出示許可證，收件人必須先申領。  

所有由非歐盟成員國進口而載有肉或

肉類製品（包括家禽和野味），以及奶

或奶類製品的托運貨品，必須附有由來

源地有關當局簽發的衛生證明書。個人

（即顧客對顧客）進口的物品亦須附有

與商業進口一樣的證明文件。  
 
發票：  
每件內載商品的信件郵件均須附有商業

發票，並盡量把發票夾附在報關單內。

 
香煙及煙草：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關稅及貨物稅 :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清關費用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元）；
快郵  
 
報關：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苦艾酒；苯胺；侵犯版權的書籍及印刷

品；賽璐珞及易燃菲林；香煙及煙草；

槍械及其零件（領有許可證者除外）；

活動物；放射性物質；各種海鮮；未經

註冊的藥劑。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發票：  
每件內載商品的包裹均須附有商業發

票，有關發票應夾附在報關單內。  
 
包裝及標記：  
如包裹載有不易燃菲林，報關單上必須

註 明 “Non-inflammable”（不 易 燃 ）、
“Safety”（安全）或“sicherheits”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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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 NETHERLANDS（續）  
 
 
香煙及煙草：  
禁止私人或企業家透過互聯網或其他貿

易渠道，從歐洲共同體以外的國家或歐

洲共同體內其中一個“特殊地區” (即
“增值稅第六項指令”第 3(2)條所界定
不屬於歐洲共同體徵稅地區之地區 )訂
購並進口供個人享用的香煙及其他煙草

產品。  
 
以下兩類貨品可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進

口：  
1) 個人與個人之間以郵寄方式送贈，且
完全不涉及補償或繳費的禮品，而內

載的煙草產品亦未超出最高限量，即

800 枝香煙、或 400 枝雪茄、或 1 公
斤煙絲或煙草，並須附上一張填妥的

CN22/CN23 表格，確切列明貨品的
內容；  

2) 以郵寄方式寄給企業家，而該企業家
持有依荷蘭法例簽發的許可證，可在

遵照規約海關制度的情況下收取該

等煙草產品。  
 
關稅及貨物稅 :  
個人投寄申報價值少於 45 歐羅的貨品
予收件人作私人用途，以及商戶投寄申

報價值少於 22 歐羅的貨品予收件人作
商業或私人用途，均可獲免稅。不過，

禁寄或受限制的指定產品及貨品，則不

可享有免稅優惠，並可能需繳付其他關

稅或費用，以及遵守其他入口規定。  
 
至於禮品包裹，寄件人必須在包裹上清

楚註明“Unsolicited Gift” （主動餽贈
的禮品）字樣，並且不得載有含酒精飲

料、煙草、香水或化妝品。但包裹必須

繳付清關費用。  
 
清關費用  
清關費用適用於所有以信件方式投寄須

繳付進口關稅、增值稅及 /或消費稅的郵
件、包裹及代寄商郵袋 (印刷品專袋)。
費用將按進口關稅、增值稅及/或消費稅

總額計算，每件介乎 2.5 至 15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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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屬安的列斯及阿魯巴  
NETHERLANDS ANTILLES AND ARUBA 
（庫拉索島、阿魯巴島、博奈爾島、聖雪丁島、聖埃斯塔狄斯島、薩巴島）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保險信件（只限平郵）（限
額： 2,500 元） (4)印刷品 (5)小郵包 (6)
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只限荷屬安
的列斯及阿魯巴）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寄往荷屬安的列斯
的郵件如價值超過港幣 3,000 元，則須
附有兩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彈藥、火藥、軍用物資；侵犯版權的物

品；紙幣、流通鈔票或無記名證券、白

金、金或銀（不論曾加工與否）、寶石、

珠寶或其他貴重物品（以掛號或保險信

件方式投寄者除外）；槍械或其零件 *；
火柴；麻醉藥物。  
 
*由於郵遞路線安排所致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銅、青銅或鎳硬幣以及作鑄幣用

途的銅、青銅或鎳板；菲林、賽璐珞；

武器（須領有特別許可證）。  
 
地址：  
寄件人必須在寄往各島的通信文件地址

上註明“Netherlands Antilles”（荷屬安的
列斯）字樣。  
 
賠償：  
只有在香港或荷屬安的列斯境內寄失的

空郵包裹，才會獲得賠償。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保險包裹（只限平郵）（限額：2,500元）
 
報關：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彈藥、火藥、軍事物資；侵犯版權的

物品；槍械或其零件 *；活動物；火柴；
麻醉藥物（寄給獲公眾生局局長正

式批准的人士除外）。  
 
*由於郵遞路線安排所致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地址：  
寄 往 各 島 的 包 裹 地 址 必 須 註 明

“Netherlands Antilles”（荷屬安的列斯）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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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喀里多尼亞 NEW CALEDONIA 
 
 
以信件方式郵寄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化學產品；菲林、唱片及錄音製

品；槍械、火藥及彈藥；活動物及動物

製品；鑄幣機、打樁錘及其他形式的螺

旋壓力機；麻醉藥物；植物及其部分；

貴重物品，例如珠寶、貴金屬、寶石或

半寶石、證券、硬幣或任何形式的可轉

讓金融單據（只可以保險郵件形式投

寄）；經危險化學品處理的衣服及布

料；生物品；刷；由易燃物料製成的童

裝；電影菲林；含酒精的甜品；巴布亞

新幾內亞的文化資產；藥物；電子狗頸

圈；含乙醇的食物或飲品；人骨及人體

組織；藥品；洋艾油；含有斑蝥及其他

春藥的製劑；戒除酗酒、吸煙或服食藥

物習慣的藥品；二手地毯；煽動性的著

作；稻草包裝；糖、糖漿及糖蜜；治療

儀器；溫度計；舊衣物；舊黃麻袋；疫

苗、病毒及病菌；武器。  
 
進口證：  
價值超過 2,000 新喀里多尼亞幣的貨品
均須領有進口證。  
 
保險：  
信件可獲收寄往下列地方：─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方式郵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掛號 (3)空郵及 平 郵 保 險 信件
（限額：4,720元） (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快郵（只限努美阿）
(8)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及 (5)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應以法文及英文填寫。  
 
禁寄物品：  
苦艾酒及類似的飲料；假冒原產地標記

或商標的物品；切枝花；炸藥及易燃

磷；金屬籌碼以及可當作流通硬幣的類

似物品；鸚鵡；盜版刊物；擾亂公安或

有違道德的印刷品；糖精及其他類似的

甜味劑；含洋茴香（八角）的烈酒；煙

草；非十進制的度量衡儀器；與澳大利

亞相同。  
 

 

Arama 
Bouloupari 
Bourail 
Canada 
Chépénéhé（Lifou）
Fayaoué（Ouvéa） 
Hienghéne 
Houaïlou 
Kaala-Gomen 
Koné 
Koumac 
Kuto（lle des Pins） 
La Foa 
Moindou 
Négropo 
Nouméa R.P. 
Ouaco 
Ouégoa 

Paagouméne 
Païta 
Paya 
Poindimié 
Ponérihouen 
Pont-des-Francais 
Pouébo 
Pouembout 
Poum 
Tadine（Mare） 
Temala 
Thio 
Tontoua-Aérodrome 
Touho 
Voh 
We（Lifou） 
Ya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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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喀里多尼亞 NEW CALEDONIA（續）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4,720元）
 
報關及文字：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應以法文及

英文填寫。  
 
禁寄物品：  
信件。請另閱“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進口證：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派遞：  
包裹不會獲派遞，收件人須前往郵政局

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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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幾內亞地區 NEW GUINEA TERRITORY 
（見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新赫布里底 NEW HEBRIDES 
（包括班克斯群島及托雷斯群島）  

（見瓦努阿圖 VANUATU（The Republic of））  

 

新西蘭 NEW ZEALAND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 2 )掛號 ( 3 )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
（限額：8,700元） (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紙幣或其他形式的流通貨幣；容易腐爛

的生物品（不論是否帶傳染性）；月餅；

藥物及類似物質（獲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Health（新西蘭
生部部長）批准並附有由供應國簽發

的出口證者除外）；除非經 Minister of 
Customs（海關部長）同意，否則嚴禁
輸入關於在新西蘭境外足球彩池賭博

及類似性質活動的印刷品。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球莖、水果、植物及種子、穀物、

穀物副產品以及可供餵飼家畜的各種

植物產品；肉類或肉類製品；魚類或魚

類製品。  
 
關稅：  
宣傳物品須繳付關稅，亦請參閱“以包

裹方式郵寄”部分。  
 

 
進口證：  
大部分貨品均須領有進口證。以下物品

不受此限：價值不超過 50 新西蘭元的
真正禮，包括宣傳物品、商業樣品及免

費供應以更換次貨或損壞貨品的物品

（ 報 關 單 上 應 清 楚 註 明 “Unsolicited 
gift”（主動餽贈的禮品）字樣）；價值
不超過 20 新西蘭元的個別包裹或一次
過投寄的整批包裹，惟有關貨品必須只

供進口者作個人家居用途，不得作售賣

或商業之用，或用於其生意、職業或行

業（但所有按照在新西蘭商議的買賣合

約而進口的貨品均須領有進口證）；使

用過的郵票、印花稅票及類似印花，以

及並非現時於新西蘭發行未經使用的

郵票；錢幣收藏品及珍品。  
 
地址 :  
所有地址均須在城市名稱的一行註明

一個四個數字的郵遞區編碼，例如：  
 
AB Sample 
224B Clarence Street 
Brooklyn 
WELLINGTON 6021 
NEW ZEALAND 
 
如需進一步資料，請參看紐西蘭郵政的

網頁：  
www.nzpost.co.nz/Cultures/en-NZ/OnlineToo
ls/PostCodeFinder 及

www.nzpost.co.nz/Cultures/en-NZ/Personal/
AddressingAndPostcodes/Addr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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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 NEW ZEALAND（續）  
 
 
註：  
有關丹杰（普卡普卡）、馬尼希基、帕

默斯頓（阿瓦魯阿）、彭林（湯加雷瓦）、

拉卡杭阿、紐埃（薩維奇）、蘇沃羅夫

及托克勞（或尤寧）群島的規定，見新

西蘭屬土島嶼。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8,700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紙幣或其他形式的流通貨幣；容易腐爛

的生物品（不論是否帶傳染性）；月餅；

藥物及類似物質（獲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Health（新西蘭
生部部長）批准並附有由供應國簽發

的出口證者除外）。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附有皇室紋章或新西蘭徽號的

物品；蜜蜂及養蜂用具；球莖；水果、

植物及種子穀物、穀物副產品以及可供

餵飼家畜的各種植物產品；肉類或肉類

製品；魚類或魚類製品；硬幣；危險藥

物；槍械；二手衣物（作個人用途的禮

品除外）；皮；雀鳥羽毛或蛋；以動物

毛製成的化妝用品；獸醫用生物製品。

 
禮品包裹：  
請參閱“以信件方式郵寄：進口證”部

分。禮品包裹的報關單上應清楚註明

“Unsolicited Gift”（主動餽贈的禮品）
字樣。  
 
 

 關稅：  
宣傳物品（目錄、價目表等）須按新西

蘭海關稅率繳付關稅；並無在新西蘭開

業的公司或人士的貨品商業目錄及價

目表則可免稅。  
 
進口證：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地址 :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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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屬土島嶼  
NEW ZEALAND ISLANDS TERRITORIES 
庫克（或赫維）群島，包括艾圖塔基、阿蒂島、赫維（馬努阿）、芒艾亞、米蒂

亞羅、帕里（毛凱）、拉羅湯加及毗鄰島嶼，包括丹杰（普卡普卡）、馬尼希基、

帕默斯頓（阿瓦魯阿）、彭林（湯加雷瓦）、拉卡杭阿、紐埃（薩維奇）、蘇沃羅

夫及托克勞（或尤寧）群島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保險信件（只限平郵）（限
額： 2,030元），另見下文“以包裹方式
郵寄”部分 (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
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只限新西蘭屬
土島嶼 )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藥物及類似物質（獲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Health（新西蘭
生部部長）批准並附有供應國簽發的

出口證者除外）。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球莖及植物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保險包裹（只限平郵）（寄往紐埃（薩維

奇）及托克勞（或尤寧）群島的限額為

2,500 元，其他島嶼為 310 元），亦請參
閱下文“保險”部分。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藥物及類似物質（獲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Health（新西蘭
生部部長）批准並附有供應國簽發的

出口證者除外）。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附有皇室紋章或新西蘭徽號的

物品；蜜蜂及養蜂用具；球莖；危險藥

物；雀鳥羽毛或蛋；槍械；水果；植物、

二手衣物（作個人用途的禮品除外）；

皮；以動物毛製成的化妝用品；獸醫用

生物製品。  
 
保險：  
寄往托克勞（或尤寧）群島的信件及包

裹承保範圍只限遠至西薩摩亞的阿皮

亞。寄件人宜在這些郵件上註明“to be 
insured as far as the service permits”（保
險服務只及承保範圍以內地方）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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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 NICARAGUA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 )掛號 (3 )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
明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及 (4)綠色標籤，應以英文另加西班
牙文填寫。  
 
禁寄物品：  
硬幣、紙幣、流通鈔票或應付持票人的

各種證券、旅行支票、白金、金或銀（不

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及其他貴

重物品。有關共產主義的資料或著作均

會被尼加拉瓜郵政當局充公。  
 
受管制物品：  
所有貨品均須領有進口證。某些情況

下，進口商必須在取得進口證前預繳相

當於貨品價值 100%的按金。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及文字：  
三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

一份），宜以西班牙文填寫。  
 
禁寄物品：  
信件；槍械（領有許可證者除外）；汽

油打火機；電報機。請一併參閱“以信

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所有貨品均須領有進口證。某些情況

下，進口商必須在取得進口證前預繳相

當於貨品價值 100%的按金。  
 
發票：  
包裹須領有一式四份以西班牙文填寫並

由尼加拉瓜領事賦予法律效力的商業

發票。發票正本應夾附於包裹內，包裝

紙表面則應註明內附發票。寄件人應將

一份發票副本寄給尼加拉瓜的收件人。

 
封口：  
包裹應以特別的方法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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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爾 NIGER REPUBLIC 
 
 
以信件方式郵寄  
 

 報關及文字：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應以英文

另加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信件；硬幣模樣的籌碼；非十進制的度

量衡儀器；所有假冒在法國生產或製造

的貨品；放射性物質。  
 
保險：  
“地址”部分註有星號（ *）的地方設
有保險服務。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武器（包括氣槍）；阿拉伯文書

籍及印刷品；礦泉水；醃李、沙丁魚及

蔬菜；糖精及類似物質；烈酒。  
 
地址：  
包裹可寄往境內各地，但必須由收件人

前往下列最近的郵政局領取，故寄件人

應盡可能在收件地址上註明下列地名：
 

* Agadez 
 Bilma 
 Birni N’Gaouré 
* Birni N’Konni 
 Dakoro 
 Dogondoutchi 
* Dosso 
 Filingué 
 Gaya 
 Gouré 
 Madaoua 
 Magaria 

 Mainé-Soroa 
* Maradi 
 N'Guigmi 
* Niamey R.P. 
 Ouallam 
 Say 
* Tahoua 
 Tanout 
 Tera 
 Tessaoua 
* Tillabery 
* Zinder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 )掛號 (3 )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
（限額：2,500元）（另見下文）(4)印刷
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快郵
（只限一般派遞地區） (8)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及 (5)綠色標籤，應以英文另加法文
填寫。  
 
禁寄物品：  
放射性物質。  
 
保險：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賠償：  
掛號郵件內載物品如有部分寄失或損

壞，除非是在香港境內發生，否則不會

獲得賠償。  
 
地址：  
所有掛號郵件和包裹上均須註明收件

人和寄件人的全名；完整地址；郵政信

箱編號；私人和辦公室電話號碼（如

有）；以及傳真號碼（如有）。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 元）
（另見下文）。  
 
 

 

*只有註有星號（*）的地方設有保險服務
 
另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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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亞 NIGERIA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 )掛號 (3 )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
（限額：1,150元）(4 )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快郵（只限非掛號
郵件）。快郵派遞服務只達距離下列城

巿主要郵政局 5公里範圍以內的地方：
Apapa, Benin, Calabar, Ebutemetta, enugu, 
Ibandan, Ikoyi, Jos, Kaduna, Kano, Lagos, 
Marduguri, Portharcourt, Surulere, Yaba 及
Yola. (8)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以空郵投寄的相紙；詐騙性物品；硬

幣、紙幣、流通鈔票、旅行支票、應付

持票人的各種證券、白金、金或銀（不

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流動電

話或其他貴重物品（以掛號或保險信件

方式投寄除外）；博彩傳單、賭博傳單、

涉及非法行業的廣告及算命廣告；關於

足球彩金的印刷品。亦請參閱“以包裹

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以特別構造的箱盒運送的蜜蜂、水蛭及

桑蠶；由認可機構交換投寄以控制害蟲

的進口寄生蟲或滅蟲物品；藥品、鏈霉

素及類似物質（領有進口證者除外）。

 
進口證：  
多類物品（真正禮品包裹內載物品除

外）均須領有進口證。有關資料可向拉

各斯工商業部索取。  
 

 
進口許可證：  
出口商宜先確定進口商領有或可取得

由 拉 各 斯 工 商 業 部 簽 發 的 所 需 許 可

證，或確定無須領有許可證，始寄出有

關貨品。  
 
產地來源證：  
所有在一般牌照項下投寄並由寄件人

申報原產地為香港的貨品均應附有產

地來源證。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150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寄予收件人而數目為一封者除

外）；酒精；各種土壤；春藥；武器（包

括獵槍及氣槍）；硬幣、紙幣、流通鈔

票、旅行支票、應付持票人的各種證

券、白金、金或銀（不論曾加工與否）、

寶石、珠寶、流動電話或其他貴重物品

（以保險包裹方式投寄除外）；用於槍

械的火藥帽及金屬彈藥筒；偽造的各國

硬幣或流通貨幣；蒸餾儀器及其零件

（領有進口證者除外）；活動物；火柴；

火炮信管的零件；各類蔬菜材料（包括

插條）；空白發票；複寫紙；寶貝貝殼；

新舊衣物；香煙；各類紡織品；毛巾；

織成的徽章及紋章；各類旅行用品；錢

包；家居裝飾品；玻璃製品；塑膠家居

物品；搪瓷器；鞋類；地毯及小地毯；

聖誕卡、其他賀卡、日曆、日記簿（作

貨品投寄者）。  
 
受管制物品：  
印有任何現於尼日利亞境內或外國使

用的流通貨幣、紙幣或硬幣圖樣的貨品

（學校教科書及教材除外）；配鑰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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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亞 NIGERIA（續）  
 
 
須 領 有 由 拉 各 斯 警 察 監 察 長 簽 發 的

進口證方可入境；藥品（包括專利製

劑）須領有進口證方可獲收寄；進口用

以控制害蟲的寄生蟲或滅蟲物品須符

合規定方可獲收寄；盤尼西林、鏈霉素

及類似物質（領有進口證者除外）；熱

帶國家的植物、農產品及種子須領有由

伊巴丹聯邦農業研究署植物檢疫事務

局農業研究局局長簽發的許可證方可

入口；若干穀類及花朵的種子；催淚氣

體須領有由尼日利亞總統簽發的進口

證方可入口；制服（寄給有資格穿的

收件人者除外）。  
 
進口證及許可證：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發票：  
寄件人應將詳列貨品價值（包括保險費

等）及原產地的發票放進信封內，封面

清楚標明“Invoice”（發票）字樣，並
穩附於每件商業包裹外。如一次過投寄

數件包裹，只須附上一張發票，惟寄件

人須為包裹編上號碼，並在每件包裹上

清楚註明內附發票的包裹編號，發票亦

須清楚列出所有相關的包裹。  
 
包裝：  
食物必須以金屬容器裝載  
 
地址：  
擬經銀行派遞的包裹只須註明有關銀

行的地址。此外，寄件人應在銀行名稱

及地址下方以括號註明最終收件人的

姓名而非其地址。  
 
派遞：  
收件人會獲通知包裹寄抵的時間，並須

安排自行領件。  
 

 退回包裹 : 
由於尼日利亞郵政機關並不提供平郵

轉遞服務，因此所有退回包裹將以空郵

方式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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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福克島 NORFOLK ISLANDS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 )掛號 (3 )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
明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4)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與澳大利亞相同  
 
受管制物品：  
與澳大利亞相同  
 
關稅：  
宣傳物品（目錄、價目表、傳單及夾附

於雜誌內的散頁廣告）須繳付關稅，下

列物品則可免稅；並非為宣傳任何人

士、商行或公司在澳大利亞所售賣的貨

品而設計的商業目錄及價目表，數目只

限每次一份，收件人須為澳大利亞境內

商人、商行或公司，而每名商人、每間

商行或公司或分公司只限收到一份，有

關目錄及價目表不得作派發之用。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與澳大利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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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NORWAY 
（包括斯瓦爾巴群島）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 )掛號 (3 )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限
額分別為 18,500元及 46,000元）(4 )印刷
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快郵（只
限屬於當地派遞區域以內的地方） (8)特
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各類哺乳類動物、活雀鳥、蛋及動物製

品；各類植物及植物各部分（脫水植物

除外）；已死的家禽及野味；槍械（包括

槍管及槍膛）、弩弓、刀片長逾 12 厘米
的刀刃武器、彈簧小折刀、匕首和可刺

穿或戳穿物體的武器（包括指節鋼套、

棍棒，  以及同類物件）；飼料及肥料；
外 國 彩 票 及 博 彩 廣 告 ； 新 鮮 及 罐 裝 水

果；未加工的毛、馬毛及豬鬃毛；奶類

及其他奶類產品；挪威紙幣及硬幣以及那

威及外國證券（獲挪威國家銀行批准者除

外）；含磷火柴；原集螯蝦以及用以運送

螯假的包裝材料；未經鹽醃的或罐裝肉

類、其他肉類製品、豬油及未溶脂肪；使

用過的袋及包裝材料；蔬菜。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酒精、含酒精飲料及用於毛髮的

含酒精的美髮用品；年曆及日曆；武器、

彈藥及其零件、蜜蜂、蜂巢、桑蠶、寄

生蟲及控制害蟲的滅蟲物品；賽璐珞及

菲林；牛欄及馬用具；皮革及皮（毛

皮除外）；麻醉藥物；藥劑產品；無線電

話設備。  
 
關稅及稅款：  
以郵購方式購買的所有郵品，不論價值

多少，均須繳付增值稅。除郵購郵品外，

含酒精飲料、煙草（包括捲煙紙），以及

價值 200挪威克朗以下的貨品一律免稅。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快郵（只限屬於當地派遞區域以內的地

方；只會派遞包裹寄抵通知書，而非包

裹本身）。  
 
報關：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一

份）  
 
禁寄物品：  
代收貨價的物品；信件；“易碎包裹”

（裝有容易打碎的物品而須特別小心處

理）。請一併參閱“以信件方式郵寄”部

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發票：  
所 有 商 業 包 裹 均 須 附 有 一 式 兩 份 的 發

票，有關發票應穩附於發遞單及報關單。

 
關稅及稅項：  
請參閱“以信件方式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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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OMAN, SULTANATE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額：10,000 元）(4)㊞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士刊物 (7)㈵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價值超過港幣 3,000
元的郵件須附㆖㆔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武器及彈藥；㊞㈲國徽的物品；㈲違公

德及伊斯蘭教義的物品；空白的收據、

存根或類似的憑單；硬幣、紙幣、流通

鈔票、旅行支票、應付持票㆟的各種證

券、白㈮、㈮或銀（不論曾加工與否）、

寶石、珠寶或其他貴重物品（以掛號郵

件方式投寄並貼㈲綠色標籤或以保險郵

件投寄者除外）；偽造貨幣；菊科植物及

其部分；爆炸品、易燃物品或其他危險物

品；㊞㈲㈹表某政府所發行紙幣、流通鈔

票或債券圖樣的織物；煙花、爆竹及炸

藥；麻類植物或其部分及阿拉伯茶；活生

物；麻醉藥物及精神藥物；色情或不道

德的物品；攻擊性武器；容易腐爛的生物

品；放射性物質；生鴉片或鴉片製品。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含酒精飲料（須領㈲由皇家阿曼

警務處簽發的進口證）；蜜蜂、㈬蛭及桑

蠶、寄生蟲及控制害蟲的滅蟲物品；活

生物（須領㈲由漁農部及工商部簽發的

進口證）；㊩藥製劑（須領㈲由生部簽

發的進口證）；無線電發射機、接收器及

無線電報器材（須領㈲由郵政電報及電

話部簽發的進口證）。內載藥品或㊩療物

品的郵件 ㆖必須註 明藥品的 全㈴、數

量、製造㈰期和㈲效期各㊠㈾料，並夾

附㆒份經㊩療機構核證的發票。為方便

派遞，寄件㆟亦應在郵件的包裝紙㆖註

明收件㆟的電話號碼以及㈲關物品的㈲

效期。  

 
㆞址：  
正 確 郵 遞 ㆞ 址 為 “ SULTANATE OF 
OMAN”（阿曼蘇丹國），寄件㆟不應加

㆖其他㈲關㆞理說明。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0,000 元）

 
報關：  
㆒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寄 予收件㆟ 而數目為 ㆒封者除

外）。藥品（附㈲官方機構簽發處方者

除外）；滅㈫用品或化㈻液體。㈲關其他

禁寄物品，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包裝：  
包裹的包裝必須㈩分堅固  
 
㆞址：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派遞：  
包裹不獲派遞，收件㆟須前往郵政局

領取。  
 

 





香港郵政  海外郵政─運送目的地的服務資料  P
 
 

二○○八年二月  P  • 第 1頁
 

巴基斯坦 PAKISTAN 
 
下列為巴基斯坦境內較主要地方：  
 
Abbottabad 
Baghdadul-Jadid 
Bahawal Nagar 
Bannu 
Bhawalpur 
Camphbellpur 
Dera Ghazi Khan 
Dera Ismail Khan 
Gujranwala 
Gujrat 
Hyderabad 
Jacobabad 

Jhang 
Jhelum 
Kalat 
Karachi 
Khairpur 
Kohat 
Lahore 
Larkhana 
Lyallpur 
Mardan 
Mianwali 

Montgomery 
Multan 
Muzaffargarh 
Peshawar 
Quetta 
Rahimyarkhan 
Rawalpindi 
Sargodha 
Shekhupura 
Sialkot 
Sukkur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 )掛號 (3 )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
（限額：3,300元）（見下文“保險”部
分） (4 )印刷品 (5 )小郵包 (6 )失明人士
刊物 (7 )快郵（只限發送電報郵局方圓
8 公里內的地方，但不適用於掛號郵件
或保險信件） (8)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及無塗膠表格。（寄
件人應將報關單穩固地貼在郵包外）
(4)須課關稅的印刷品必須貼上綠色驗
關標籤。  
 
禁寄物品：  
賽璐珞及攝影菲林等全部或部分以賽
璐珞製成的物品（以信件方式投寄的不
易燃電影菲林則可獲收寄，但收件人必
須在郵件上貼上標籤，以紅筆清楚註明
“ This contains non-inflammable films 
only”）（內載物品僅為不易燃菲林）的
字樣；未有根據巴基斯坦法例（ 1976
年藥物法令）註冊的藥物、藥品及類
似 物 質 （ 供 私 人 服 用 而 劑 量 不 超 過
100 服並附有醫生處方者除外）。根據
1976 年藥物法令註冊的藥物、藥品及
類似物質可以禮品（而非商品）形式
郵寄，但若投寄劑量超過 100 服或沒
有醫生處方，則不論劑量多少，有關
的收件人都必須事先獲得伊斯蘭堡衛
生及人口計劃部的批准；與博彩有關
的宣傳品及彩票；套裝圖畫明信片不
得以印刷品郵遞方式進口；作商品郵
寄的帳簿、原稿簿、宣傳物品（商業
目錄及傳單除外）、曆書、卡、標籤、
照片、圖書、印刷的表格及藝術品不
得以印刷品方式郵寄進口。有價值的
物品（以保險信件方式投寄者除外）
─  見以下“受管制物品”部分。  
 

 
 
受管制物品：  
紙幣、硬幣、流通鈔票或應付持票人的
各種證券、旅行支票、金、銀或白金（不
論曾加工與否）、珠寶、寶石、流動電
話、貴重原子筆、手錶、眼鏡、玩具及
保險價值最高為港幣 7,199元的其他貴
重物品必須獲巴基斯坦國家銀行批准
方可進口，並只可以保險信件方式郵
寄。進口的植物及植物各部分亦受管
制。  
 
包裝：  
每項保險郵件必須妥為包裝。  
 
地址：  
只寫上郵箱號碼而沒有收件人實際地
址的掛號及保險郵件均不得投寄。  
 
封口：  
以膠紙封口的郵件上宜註有寄件人的
姓名、標記、蓋印或簽署，或原寄地郵
政局的標記或郵戳。  
 
保險：  
“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所列地方不
設保險服務  
 
關稅及銷售稅：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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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PAKISTAN（續）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紙幣、硬幣、流通鈔票或應付持
票人的各種證券、旅行支票、金、銀或
白金（不論曾加工與否）、珠寶、寶石、
流動電話、貴重原子筆、手錶、眼鏡、
玩具及保險價值最高為港幣 7,199 元的
其他貴重物品只可以保險包裹投寄。植
物及植物各部分、馬鈴薯及某些種子；
無線電發送設備。  

除免費供應的手寫宣傳資料外，收件人
必須事先就所有由香港寄往巴基斯坦
的貨品領取進口證。如有需要，寄件人
宜在投寄包裹前確定收件人已領取有
關證件。  

 
包裝 :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禮品包裹：  
主動餽贈禮品包裹若不涉及由巴基斯
坦寄出的外匯匯款，亦不載有照相機、
原子筆、仿製珠寶、收音機（包括晶體
管收音機）、紡織品（現成及二手衣服
則准予投寄）、狩獵戰利品諸如獸皮、
鹿角、茸角等和其他野生動物產品、野
生雀鳥的羽毛、蛋殼等，以及手錶或錶
帶，則可獲准輸入巴基斯坦境內。所有
貨品的價值上限為每人每年 1,000 盧
比，有關年度由七月一日起至翌年六月
三十日止。  
 
地址：  
寄件人應盡可能在收件人地址上註明
收件地址所有省份的名稱。  
收件地址為郵政信箱（即沒有收件人確
實地址）的包裹不獲收寄。  
 
保險：  
下列地方不設保險信件及包裹服務：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3,300 元）
（見下文“保險”部分。）  
 
報關：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一
份）。報關單上應清楚列明製造貨品的
原料，例如：絲襪、棉質原料、鍍銀餐
具。如包裹內同時載有書籍及照片以及
其他物品，應分別列明價值。如包裹內
載煙草、雪茄及香煙，應清楚列明物品
的淨重。至於雪茄及香煙，各牌子的詳
情以及每個牌子雪茄或香煙的數目及
淨重，亦應清楚說明。  
 
禁寄物品：  
信件（寄予收件人而數目為一封者除
外）；武器及其零件、軍火、軍用物資
及排放氣體的裝置（經由或代表巴基斯
坦政府進口者除外）；並非由巴基斯坦
任何一個州邵皇家鑄幣局鑄造的青銅
或銅幣；球莖及植物（附有巴基斯坦當
局所規定格式的證書者除外）；咖啡
樹、種子或豆（烘豆除外）；進口作貿
易用途及並無蓋印註明碼數或長度的
棉布及羊毛布匹（一般按長度或整匹出
售的布料）；未有根據巴基斯坦法例
（ 1976年藥物法令）註冊的藥物、藥品
及類似物質（供私人服用而劑量不超過
100 服並附有醫生處方者除外）。根據
1976年藥物法令註冊的藥物、藥品及類
似物質可以禮品（而非商品）形式郵
寄，但若投寄劑量超過 100服，或如沒
有醫生處方則不論劑量多少，有關收件
人亦必須事先獲得伊斯蘭堡生及人
口計劃部的批准；印有模仿紙幣圖樣的
標籤或織品；與博彩有關的宣傳品及彩
票；以奎寧染色的粉紅色衣料；硫磺。

 

Bela 
Chhellar 
Dhandi 
Kaloi 
Khararodal 
Land Kamar 
Liari 
Miani Beach 
Molviiabad 

Ormara 
Rawatsar 
Shakardara 
Sonmiani 
Spinwam 
Tenai 
Thathi Nasratti 
Ut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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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PAKISTAN（續）  
 
 
關稅及銷售稅：  
所有入口巴基斯坦的貨物均須按其完
稅價格徵收關稅及銷售稅，但應繳稅
款不超逾 2.50 盧比的郵件則無須繳付
稅項。  
 
單據副本：  
為本身利益起見，商業包裹寄件人應將
所需單據的副本以空郵寄予巴基斯坦
境內的收件人，例如： (1)報關單 (2)產
地來源證及 (3)分別列明包裹內每件物
品價值的發票。有關單據副本如可在包
裹送達前寄抵巴基斯坦，會有助收件人
順利辦理清關手續。  
 
賠償：  
瓷器、玻璃製品及其他極易破碎的物品
如有損壞，均不獲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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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勞 PALAU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明人士
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4)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一般規定：  
與美國相同  
 
地址：  
帕勞是美國的自由聯合邦之ㄧ。由於帕

勞的郵件派遞依靠美國郵政的本地運

作，因此，應採用美國郵政的本地地址

格式；請參考格式如下（目的地地方、

郵遞區編號及目的地國家均應清楚註

明）。  
 
Koror, PW 96939 or 9694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一般規定：  
與美國相同  
 
綜合產地來源證：  
可假定原產地為朝鮮民主人民共和國

（北韓）、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越北越）

及高棉民主主義王國（柬埔寨）的貨品，

一律須夾附綜合產地來源證。  
 
地址：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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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 PANAMA（Republic of）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失明人士刊物 (5)小
郵包 (6)快郵 (7)特快專遞  
 
報關：  
(4)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硬幣、紙幣、流通鈔票或應付持票人的

各種證券、旅行支票、白金、金或銀（不

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及其他貴重

物品；彩票及關於博彩的傳單；槍械或

其零件 *；色情或不道德物品；以普通或
掛號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  
 
*由於郵遞路線安排所致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信件；危險物品；油膩物質；槍械或其

零件 *；液體；容易腐爛的水果及植物；
甜食及酥餅。  
 
*由於郵遞路線安排所致  
 
發票：  
寄件人應以信件方式把商業發票寄予收
件人。  
 
收費：  
若包裹經火車由科隆運往巴拿馬城及
太平洋沿岸地方有關當局會就包裹每
500 克徵收 4 仙的費用，此項收費必須
由收件人支付。  
 
賠償：  
只有在香港或巴拿馬境內寄失的包裹
才會獲得賠償。  
 
地址：  
為加快包裹派遞，郵寄地址必須可閱、
確切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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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亞新幾內亞 PAPUA NEW GUINEA 

[包括巴布亞新幾內亞、阿德默勒爾蒂群島（包括馬努斯島）、俾斯麥群島（包括
新不列顛及新愛爾蘭）、布干維爾及布卡島、特羅布里恩或基里維納群島、當特
爾卡斯托群島及路易西亞德群島 ]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
明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4)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空白的發票表格，褻瀆神靈、不雅或色
情作品或物品；偽造貨幣；蛋類及蛋類
產品（包括麵條）；附有虛假保用或保
證說明的貨品；以乾草、稻草或禾稈包
裝的貨品；仿製貝殼及魚類；賭博用
具；豬油；糞肥及有機肥料；含有白色
或黃色磷光物質的火柴或蠟火柴；植物
及植物各部分；用以戒除酗酒或吸毒惡
習的製劑（煙草除外）；囚犯獄中所製

物品、彈簧折刀；胺啶酮。與澳大
利亞相同。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武器及彈藥；雀鳥及動物產品（包
括供人食用者）；牛油代用品；電影菲
林；危險藥物；染髮劑；活細菌培養基；
礦物油；撲克牌；羽衣；放射性物質；
米；鼻煙；催淚氣體；煙草、雪茄煙及
香煙；舊衣物、使用過的袋麻袋（獲巴
布亞新幾內亞公眾生局局長書面同意
並夾附由生局醫生批核的消毒證明書
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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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 PARAGUAY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失明人士刊
物 (5)小郵包 (6)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及 (5)綠色標籤，應以英文另加西班
牙文或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紙幣、流通鈔票及所有應付持票人的票
據、硬幣、證券、旅行支票、白金、金
或銀（不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
或其他貴重物品；彩票；舊衣物。  
 
受管制物品：  
進口商須在應課稅品通過海關前，備有
一份銀行證書，證明已在郵件發遞前存
入所需款項。  
 
發票：  
所有價值超過 70美元（或其他貨幣的同
等價值）的貨品必須夾附以西班牙文填
寫並獲正式賦予法律效力的領事發票
及商業發票。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及文字：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應以英文
另加西班牙文或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信件；活動物（蜜蜂及桑蠶除外）；彩
票；舊衣物。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武器；食品；水果及種子，進口
商須在包裹通過海關前備有一份銀行
證書，證明已在郵件發遞前存入所需款
項。使用過的亞麻布必須夾附一份消毒
證明書。  
 
發票：  
所有價值超過 70美元（或其他貨幣的同
等價值）的貨品，必須夾附以西班牙文
填寫並獲正式賦予法律效力的領事發
票及商業發票。  
 
禮品包裹：  
價值低於 25 美元的禮品可獲豁免事先
存款的規定，進口商亦無須夾附領事發
票。關稅及其他費用應由收件人支付。
 
包裝：  
每件以賽璐珞製成的物品或每卷菲林
均須個別包裝。  
 
派遞：  
包裹不會獲按址派遞，收件人須自行領
件。有關當局會在交件時向收件人收取
關稅及存寄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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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馬來西亞 PENINSULAR MALAYSIA 

（柔佛、吉打、吉蘭丹、馬六甲、森美蘭、彭亨、檳榔嶼、霹靂、玻璃巿、雪蘭
莪及丁加奴）  
（見馬來西亞 MALAYSIA）  
 
 

秘魯 PERU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 1 )掛 號 ( 2 )印 刷 品 ( 3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4)小郵包 (5)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4)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應以英
文另加西班牙文或法文填寫。  
CN22 和 CN23 報關表格必須按表格背
面所載指示填妥，字體應清楚易讀。  
 
禁寄物品：  
硬幣、紙幣、流通鈔票或應付持票人的

票據、旅行支票、白金、金或銀（不論

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或其他貴重

物品；雪茄；香煙及煙草；食鹽；共產

主義著作；槍械或其零件 *；活動物；
辦公室用品、文具、練習簿、拍紙簿及

日曆；撲克牌；色情刊物；以普通或掛

號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舊衣物及

鞋；有機氯農藥、其衍生物及成分；含

有活性成分（二氯化乙烯、環氧乙烷、

久效磷（monocrotophos））的農業用
除害劑；煙火製品；製圖及地理課本、

書籍、軟磁碟、錄影帶，以及任何載有

扭曲或失實陳述秘魯國家領土範圍及

其邊境的媒體；以“ Pisco”商標在海
外生產的飲品、使用過的輪胎；名為

“Yoyo Loco”或“Yoyo Chino”的玩
具。  
 
 
 

 舊衣鞋物在下列情況下可予進口：  
旅客後寄行李 (旅客經出示護照或其他
官方證明文件證明其身分後，於辦理登
機手續時指定以後寄行李方式付運的
行李，有關行李又能在旅客入境日起計
的一至四個月內運抵 )；捐助衣物 (循秘
魯政府正式認可及核准的機構接收的
舊衣鞋物 )。凡不符合上述條件的郵寄
物品，將一律退回寄件人，並會向寄件
人收取有關費用 (包括打開行李檢查的
收費及相關費用，以及退回寄件人所需
的郵費和各項收費 )。  
 
*由於郵遞路線安排所致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化妝品；特效藥；撲克牌；鹽；
葡萄酒類及烈酒；麻醉藥物及其他藥物
必須經衛生署批准由利馬 Oratry商行進
口方可獲准；供兒童及患病或殘疾者食
用的麵粉及奶類產品；舊亞麻布製品必
須夾附由主管當局簽發並獲秘魯領事
館驗證的消毒證明書；糖精。  
 
進口證：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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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 PERU（續）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及文字：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應以英文另
加西班牙文或法文填寫。CP71 及 CP72
上必須註明收件人的姓名及地址、郵件
的實際內載物品、收件人的電話號碼及
電郵地址（如有的話）。  
 
CN22 和 CN23 報關表格必須按表格
背面所載指示填妥，字體應清楚易讀。
 
禁寄物品：  
武器及彈藥（包括匕首、指節銅套、軍
刀、步槍及其他雷管）；攙雜的食品及
飲品；香蕉樹苗及其部分；硬幣、紙幣、
流通鈔票或應付持票人的票據、旅行支
票、白金、金或銀（不論曾加工與否）、
寶石、珠寶及其他貴重物品；雪茄；香
煙及煙草；咖啡樹苗及咖啡豆；食鹽；
棉籽；甘蔗種子；避孕用品；偽造硬幣；
乙醚；裝有橡膠或玻璃吸管的玻璃奶
瓶；各類火柴；色情及不道德的繪畫、
雕像或書籍等；撲克牌；可能損害秘魯
文物或歷史傳統的兒童刊物、玩具或遊
戲用品；舊衣物及鞋；有機氯農藥、其
衍生物及成分；含有活性成分（二氯化
烯 乙 、 環 氧 烷 乙 、 久 效 磷
（ monocrotophos）） 的 農 業 用 除 害
劑；煙火製品；製圖及地理課本、書籍、
軟磁碟、錄影帶，以及任何載有扭曲或
失實陳述秘魯國家領土範圍及其邊境
的媒體；以“ Pisco”商標在海外生產
的飲品、使用過的輪胎；名為“ Yoyo 
Loco”或“Yoyo Chino”的玩具。  
 
舊衣鞋物在某些情況下仍可進口。詳情
見上文‘以信件方式郵寄’一段。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化妝品；特效藥；植物、植物各
部分、球莖、種子等；糖精；鹽；葡萄
酒類及烈酒；舊的亞麻製品必須夾附由
有效機關簽發並獲秘魯領事館驗證的
消毒證明書。  
 

 禮品包裹：  
禮品包裹並無稅項優惠。與普通商業貨
品一樣，有關當局會就禮品包裹的內載
物品徵收關稅及其他費用。  
 
發票：  
若一件包裹或於同一時間寄予同一收
件人的整批包裹價值超過 50美元（或同
等價值的其他貨幣），則須附上一式四
份的商業發票及一張由秘魯領事賦予
法律效力的領事發票。價值低於 50 美
元的包裹必須夾附一張商業發票，但無
須獲賦法律效力。  
 
進口證：  
大量投寄書籍及期刊時須遵照進口規
例。寄件人宜在投寄郵件前確定收件人
已辦妥正確的手續。  
 
派遞：  
包裹不會獲按址派遞，收件人會獲通知
包裹寄抵的時間，並須前往郵政局領
件。有關當局不會徵收派遞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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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PHILIPPINES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
明人士刊物 (6)快郵 (7)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4)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攙雜的食物或藥物；硬幣、紙幣、流通
鈔票、旅行支票、應付持票人的各種證
券、白金、金或銀（不論曾加工與否）、
寶石、珠寶或其他貴重物品，咖啡及咖
啡產品；壓縮氣體；避孕用品；偽造硬
幣、債券、紙幣、證券或可轉讓票據；
爆炸、易燃及腐蝕性物質；蓋有偽造印
章的物品；槍械、戰爭武器及其零件，
或複製武器；新鮮果實、博彩遊戲用
品；烈酒；活的哺乳類動物、雀鳥、爬
行動物或魚類；彩票及博彩廣告；有侮
辱、誹謗或煸動意味的手稿及印刷品；
麻醉藥物及吸食鴉片的用具；淫褻物
品；有毒物質；違反獲菲律賓政府保障
版權的刊物；放射性物質。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賽璐珞菲林；刀剪類工具；昆蟲
及致病物質；漿糊及軟膏；植物及種
子；粉末；桑蠶及蠶卵。支票、退休金
及退職金等貴重物品，必須放進保險、
掛號或特快專遞郵件，方可投寄。  
 
地址：  
所 有 郵 件 均 應 在 收 件 地 址
“PHILIPPINES”（菲律賓）後面註明郵
遞 區 號 碼 （ 如 知 悉 ）， 例 如 ：PAGO, 
MANILA, PHILIPPINES, D-401，以助加快
派遞工作。  

 以包裹方式郵寄  
 
注意事項：  
每名寄件人每星期只限投寄一件包裹
予同一收件人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500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液體或容易液化的元素或玻璃製品或
同類製品或易碎物品。請一併參閱“以
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商業包裹
的收件人必須在領取禮品包裹前，向獲
授權銀行領取豁免證書。  
 
禮品包裹：  
有關當局會根據菲律賓海關法例及中
央銀行規則及規例，向禮品包裹徵收關
稅、稅項及其他費用。  
 
發票：  
每件包裹內載物品不論價值均須附上兩
份商業發票副本。寄件人應將一份貼於
包裹表面，另一份則夾附於包裹內。包
裹內如載有一件或數件價值超過 500 美
元的物品，則亦須夾附一張信用狀。  
 
包裝：  
內載液體的包裹應註明“Fragile”（小心
輕放）  
 
地址：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包裹不應
寄 往 駐 菲 律 賓 的 United States Military 
Post Offices（美軍郵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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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凱恩島 PITCAIRN ISLANDS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
明人士刊物  
 
報關：  
(1)及 (4)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色情及不雅物品；貴重物品，例如珠
寶、貴金屬、寶石或半寶石、證券、硬
幣或任何形式的可轉讓金融單據（只可
以保險郵件方式投寄）；與澳大利亞相
同。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含酒精飲料；藥物；槍械及彈
藥；植物；動物及動物製品（包括蜜蜂、
奶類副產品、罐裝肉類）；經危險化學
品處理的衣服及布料；生物品；刷；由
易燃物料製成的童裝；電影菲林；含酒
精的甜品；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文化資
產；電子狗頸圈；含乙醇的食物或飲品；
人骨及人體組織；藥品；洋艾油；含有
斑蝥及其他春藥的製劑；戒除酗酒、吸
煙或服食藥物習慣的藥品；二手地毯；
煽動性的著作；稻草包裝；糖、糖漿及
糖蜜；治療儀器；溫度計；舊衣物；舊
黃麻袋；疫苗、病毒及病菌；武器。  
 
地址：  
最後一行加入郵政編碼 ”PCRN 1ZZ”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地址：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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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 POLAND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
明人士刊物 (6)快郵 (7)空郵及平郵保險
信件（限額：46,000元） (8)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及 (4)綠色標籤及兩張無塗膠表格，應
以英文另加波蘭文、俄文或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硬幣、紙幣、流通鈔票或應付持票人的
各種證券、旅行支票、白金、金或銀（不
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及其他貴重
物品。另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與“以包裹方式郵寄”相同  
 
關稅：  
所有物品（包括以禮品方式投寄者）均
須繳付關稅。供收件人或其家人個人使
用的電動助聽器及手術帶、軟管等。如
附有由波蘭生局簽發的許可證，則可
免稅。  
 
地址：  
不應以“Danzig”（但澤）作地名，正
確名稱應為“Gdansk”（格但斯克），註
寫地址應使用這個地名。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46,000元）；
快郵。  
 
報關及文字：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一
份），應以英文另加波蘭文、俄文或法
文填寫。  
 
禁寄物品：  
武器及彈藥；麻醉藥物（領有進口許可
證者除外）；鸚鵡；波蘭貨幣；放射性
物質；骯髒的舊衣物。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果實；活動物及動物產品；藥
品、血清及疫苗；植物、植物各部分及
種子；無線電發射器及其零件。  
 
關稅：  
所有物品（包括以禮品包裹方式投寄
者）均須繳付關稅。供收件人或其家人
個人使用的電動助聽器及手術帶、軟管
等 如 附 有 由 波 蘭  生 局 簽 發 的 許 可
證，則可免稅。  
 
禮品包裹：  
私人性質的禮品包裹如只載有合理數
量供收件人或其家人使用的物品，一般
不會受到進口限制；大部分物品均須繳
付關稅。未經波蘭海關當局批准，寄件
人不得將禮品包裹寄往社團、組織或機
構等。  
 
地址：  
不應以“Danzig”（但澤）作地名，正確
名稱應為“Gdansk”（格但斯克），註寫
地址應使用這個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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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 PORTUGAL 

（亞速爾群島 AZORES及馬德拉群島 MADEIRA服務資料另載）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 1 )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綠色標籤郵件除須附上綠色標籤
外，亦須清楚註明“En Douane”字樣）
( 2 )掛號 ( 3 )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限
額：46,000 元） ( 4 )印刷品 ( 5 )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快郵 (8)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及 (5)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應
以英文另加葡文或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侵犯註冊商標或版權的物品；用以裝酒
的提煉物；外國彩票及博彩廣告；活或
已死的動物或其毛皮、血、內臟等；危
害公眾生的藥品及食物；麻醉藥物；
色情或不道德物品；內置催淚氣的射
槍；糖精；引火物；煙草、各類打獵用
的陷阱或誘餌；模仿郵票的花框。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武器；藥品；植物及其各部分；
輪盤及其他違法的賭博用具；血清及疫
苗。硬幣、紙幣、流通鈔票、旅行支票及
應付持票人的各種證券、白金、金或銀
（不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或其他
貴重物品，只可以保險信件方式投寄。
 
關稅：  
精裝書及線裝書均須繳付關稅  
 
煙草、酒類、含酒精飲品、香水、花露水、咖
啡及茶葉亦須繳付關稅及/或其他稅項(消費稅
及增值稅)。載有上述物品的郵件一律須納關
稅，符合下開條件者例外： 
1. 該等郵件只是寄件人間中寄給收件人，以
及收件人無須付予寄件人任何東西。 

 

 2. 該等物品只供收件人或其家人作個人用
途；由非歐盟國家寄出的物品價格不可超
過 45歐元。 

3. 不論物品是從哪個國家進口，一律須遵守
與其相關的上限規定： 

a. 煙草(只准進口其中一樣) 
- 50枝香煙； 
- 25枝小雪茄； 
- 10枝雪茄； 
- 50克煙斗用煙絲； 

b. 酒類、含酒精飲品、蒸餾飲品、酒精
或同類飲品； 

- 1公升；或 
- 2公升(只適用於酒)； 

c. 雜類物品(只准進口其中一樣) 
- 50克香水； 
- 0.25公升花露水； 
- 500克咖啡； 
- 200克咖啡萃取物或咖啡精； 
- 100克茶葉； 
- 40克茶葉萃取物或茶精。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46,000元）；
快郵。  
 
報關及文字：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應以英文另
加葡文或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信件。另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香港郵政  海外郵政─運送目的地的服務資料  P
 
 

二○○五年八月  P  • 第 1 4頁
 

葡萄牙 PORTUGAL（續） 

（亞速爾群島 AZORES及馬德拉群島 MADEIRA服務資料另載）  
 
 
進口證：  
除某些特殊情況下，包裹若內載價值不
超過 2,500埃斯庫多的貨品，可無須領
有進口證或事先註冊，而入口葡萄牙。包
裹如內載價值超過 2,500 埃斯庫多的貨
品，則須領有進口證。  
 
關稅：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發票：  
寄件人應附寄兩張或以上的商業發
票，但不需領事簽證。這些發票應夾
附於有關的報關表格及發遞單中。  
 
包裝：  
賽璐珞（經乾燥處理）、菲林及其他
賽璐珞製成的物品必須以焊接而成
的鐵盒包裝，再以堅固的木盒裝載。
 

 
 
 
 
 
 
葡屬東非 PORTUGUESE EAST AFRICA 

（見莫桑比克 MOZAMBIQUE）  
 
 

葡屬帝汶 PORTUGUESE TIMOR 

（見東帝汶 EAST TIMOR）  
 
 

葡屬西非 PORTUGUESE WEST AFRICA 

（另見安哥拉 ANGOLA（Republic of）及聖多美 SAO TOMÉ和普林西比 PRINCIPE
（Republic of）的規定）  
（葡屬幾內亞 Portuguese Guinea：見幾內亞比紹 GUINEA BISSAU（Republ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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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明
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包括美屬處女群
島 )  
 
報關：  
(1)綠色標籤； (4)綠色標籤與一張無塗
膠表格。所有內載商品（或看似內載商
品）而未確定應否課稅的密封郵件，均
須 註 明 “ May be opened for customs 
purposes prior to delivery to addresse.”（可
在派予收件人前打開以供驗關）字樣。
內載商品的郵件如沒有註明有關字樣或
並無附上綠色驗關標籤，亦可獲收寄，
但寄件人須自行承擔後果。  
 
禁寄物品：  
避孕用品；價值超過 50 美元的金幣或
金條。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蜜蜂；香煙及雪茄煙；植物及植
物各部分；放射性物質及含有放射性物
質的物品；容易腐爛的生物品。  
 
發票：  
與美國相同  
 
原產地：  
與美國相同  
 
關稅：  
與美國相同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報關單上顯示的價值不得低於在香港
的巿值。若一次過投寄多於一件包裹予
同一收件人，寄件人應在包裹上依次編
上號數，並在每件包裹上註明整批郵件
內包裹的數目，如果共有三件包裹，則
應依次標上 1/3、 2/3、 3/3 等編號。由
同一寄件人寄予同一收件人的普通包
裹，不論數量多少，均只須使用一張報
關單。此外，應在報關單上註明整批郵
件內包裹的總數。  
 
禁寄物品：  
信件；避孕用品；棉籽、棉花及棉籽產
品（棉籽油、未加工棉花及廢棉除外；
見“受管制物品”部分）；野生雀島的羽
毛及毛皮（駝鳥羽毛及作教育或科學用
途者除外）、新鮮水果；價值超過 50美
元的金幣或金條；烈酒；馬鈴薯。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武器；蜜蜂；球莖；穀類；雪茄
煙；香煙及方頭雪茄；棉籽油、廢棉及
未加工棉花；植物及植物各部分；放射
性物質及含放射性物質的物品；病毒、
血清及毒素。  
 
發票：  
與美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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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黎各 PUERTO RICO（續）  
 
 
原產地：  
與美國相同  
 
關稅：  
與美國相同  
 
派遞：  
有關當局會向收件人收取 1角五分作為
清關及派遞的費用。  
 
關稅：  
總值不超過 1 美元的物品（諸如雪茄
煙、香煙等須繳付國內稅項者除外）若
非進口作銷售用途，或並非寄遞以圖避
稅，均可免稅。價值不超過 10 美元的
真正禮品亦可獲免稅收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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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爾 QATAR（State of） 
（包括多哈及烏姆賽義德）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掛號 (3)空郵及平郵 保 險 信件
（限額：22,600元）(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關：  
(4)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武器及彈藥（或其零件）；人工培殖、

仿製、人造及漂白的珍珠；粉末載有

液體產品的物件；肉類、魚類、可能

發 出 異 味 的 容 易 腐 爛 食 品 及 可 能 流

出液體或油類的食品。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含酒精飲料；藥物  
 
地址：  
正 確 郵 遞 地 址 為 “DOHA, STATE OF 
QATAR”（卡塔爾多哈）或“UMM SAID, 
STATE OF QATAR”（卡塔爾烏姆賽義
德），寄件人不應加上其他地理說明。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2,600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寄予收件人而數目為一封者除

外）；武器及彈藥（或其零件）；人工

培殖、仿製、人造及漂白的珍珠；粉

末 載 有 液 體 產 品 的 物 件 ； 肉 類 、 魚

類、可能發出異味的容易腐爛食品及

可能流出液體或油類的食品。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包裝：  
包裹的包裝必須十分堅固  
 
地址：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派遞：  
包裹不獲派遞，收件人須前往郵政局

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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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伊馬角 RA’S AL KHAYMAH 
（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留尼汪島 RÉUNION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保險信件（只限平郵）（限
額：22,600 元） (4)印刷品 (5)小郵包 (6)
失明人士刊物 (7)快郵（只限寄往設有派
遞局的城鎮） (8)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及 (5)綠色標籤，應以英文另加法文
填寫。  
 
禁寄物品：  
紙幣、流通鈔票或無記名証券（以掛號

或保險信件方式投寄者除外）；硬幣、

白金、金或銀（不論曾加工與否）、寶

石、珠寶及其他貴重物品；活的或已死

的動物及其毛皮；麻醉藥物；以待孵化

的家禽蛋類；甘蔗的剪枝、幼苗及種子。

法國禁寄的物品均不得投寄。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有生命植物及花卉園藝產品；蔬

菜及水果。  

受法國當局管制的物品亦同受該國管

制。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一

份）。報關單上應註明包裹的郵政局編

號並盡量以英文另加法文填寫，並應按

照法國關稅的分類申報。填報度量衡單

位時應使用十進制。  
 
禁寄物品：  
信件。另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禮品包裝：  
禮品包裹須繳付海關費用。以私人名義

投 寄 的 主 動 餽 贈 禮 品 無 須 領 有 進 口

證，但寄件人必須在禮包上清楚註明

“Envoi Isole Gratuit”字樣。  
 
發票：  
如商業包裹的價值超過 250法郎，寄件
人必須將發票夾附隨件的報關單中。  
 
派遞：  
收件人會獲通知包裹寄抵時間，並須安

排自行領件。除寄往 La Point-des-Galets, 
Saint-Denis 及 Saint-Pierre 的郵件外，有
關當局會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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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得西亞 RHODESIA 
（見津巴布韋 ZIMBABWE）  
 
 

里奧德奧羅 RIO DE ORO 
（見摩洛哥 MORO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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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 ROMANIA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掛 號 (2)印 刷 品 (3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4)快郵 (5)小郵包（見下文“受管制物
品”部分）(6)以信件寄的應課稅品可獲
收寄 (7)特快專遞  (8)保險信件（限額
48,400 元）  
 
報關：  
(5)及 (6)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違反羅馬尼亞法例及風俗的文件、印刷

品、照片、影片等；槍械及彈藥或其零

件；外國彩票；刀 *；投寄作私用的郵
票；有毒產品及物質。  

 
*由於郵遞路線安排所致  
 
受管制物品：  
集郵物品可以掛號信件方式寄往羅馬

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集郵協會。  
 
發票：  
內載應課稅貨品的郵件應夾附一份商

業發票。如未有發票，收件人則須事先

取得一份。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快郵；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

2,600元）  
 
報關及文字：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一

份），宜以羅馬尼亞文或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武器；槍械及彈藥或其零件；放射性物

質；有毒物質；收音機；非原裝的藥劑；

密封容器（內載經高溫處理的動物產品

者除外）；空氣調節裝置；瓶裝液化氣

體；二手財物、衣物、床單及鞋子。  
 
受管制物品：  
按法律規定獲得許可寄往羅馬尼亞機構

及有關當局的武器；盛載液化氣體的空

瓶；動物產品必須經高溫處理並以密封

容器盛載。  
 
禮品包裝：  
每名個別人士每次可收取總值不超過

5,000 列 伊 的禮 品包 裹。 若價 值介 乎
5,000 至 10,000 列伊之間，關稅會增加
100%；若價值超過 10,000列伊，關稅則
會增加 200%。每年所收的包裹數目則
無限制。  
 
發票：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包裝：  
包裹的包裝必須十分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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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聯邦 RUSSIAN FEDERATION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 )掛號 (3 )印刷品 (4 )小郵包 (5)失
明人 士 刊 物 (6 )空 郵 及 平 郵 保險 郵 件
（限額： 44,000元）(7)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及 (4)綠色標籤及兩張無塗膠表格，
應以法文、英文或俄文填寫。  
 
禁寄物品：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  
 
受管制物品：  
投寄外幣或“歐洲（兌現）支票”系統

發出的表格或保證書，須以保險信件形

式投寄。亦請參閱“以包裹方式郵寄”

部分。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0,000元）
 
報關及文字：  
兩張無塗膠表格，應以法文、英文或俄

文填寫。  
 
禁寄物品：  
所有活動物（蜜蜂及水蛭除外）、寄生蟲

及害蟲；見載於官方登記冊而屬稀有品

種的野生植物；包括各類仙客來及蘭

花；新鮮蔬菜、漿果、根莖及塊莖；新

鮮果實；未有在其他部分指明或包括而

作編結的製品及其他源自植物的製品；

源自植物或動物的毒藥；源自外地而未

能符合標籤法規定的葡萄酒；因已變酸

變壞或變臭而不適合飲用的葡萄酒；疫

苗、診斷用興奮劑、細菌培養基、寄生

蟲提煉物、毒素；治療動物的化學製劑；

一般視作易燃或危險的物品（例如：火

藥、爆炸品、水銀引爆管、火箭）；專為

殲植物細菌及治療疾病而配製，但對人

類、動物或雀鳥有害的化學物質；報導

“滾雪球”或其他相似效應的報紙；內

載在政治或經濟方面危害國家安全、社

會秩序、國民士氣及私有產權（包括知

識產權以及公司或個人的利益）的資

料、而內容粗鄙或色情成分，或引致侵

犯人權的書籍、報章、雜誌或其他印刷

品；俄羅斯聯邦貨幣、支票及其他由俄

羅斯聯邦外國商業銀行及海外經濟事務

銀行發出的紙幣、無記名債券、國家債

券及俄羅斯國家彩票；含鉛鹽的仿珍

珠；廣播器及廣播接收器（樂聲牌 KX-T 
7980、KX-T 9000、KT-T 9050及 KX-T 9080
型號的廣播儀器除外）、彩色影印機、未

顯影的感光產品；各類槍械、彈藥及仿

製武器；農業用防治寄生蟲產品；放射

性有毒物質；礦物油、由化學品製成的

火柴；橡膠物品；無雜質或養殖的珍珠、

寶石及貴金屬以及用這些物品鑲嵌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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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聯邦 RUSSIAN FEDERATION（續）  
 
 
成品、珠寶；電視接收器；量度儀器；

戰爭用品；遊戲用品、玩具；紡織品及

製品；錄音及複製聲音的儀器、錄影或

複製電視機聲音及影象的儀器；攝影及

電影製片儀器及視光儀器；樂器及相關

的零件及配件。  
 
受管制物品：  
下列各項物品須符合有關規定方可獲

收寄：  

官方認可機構為研究而入口的蜜蜂、水

蛭、桑蠶、寄生蟲及害蟲；源自動物的

原產品、自製的香腸、奶類及魚類製品、

蛋類、蜜糖、種籽及植物，以及其他蔬

菜製品（須獲俄羅斯國家環保委員發出

的檢疫授權證）；血清及生化製劑（須

獲俄羅斯農業及禽畜飼養部轄下國家植

物檢疫局授權批准）；寄往政府機構及合

作社的物件（不論擁有權誰屬，具商業

價值的物品均須附有由俄羅斯聯邦對

外經濟貿易部發出的進口證）；經俄羅

斯聯邦公眾生部常務委員會授權進

口的麻醉藥物及精神科物品；價值逾

100 美元而份量為 0.8 公升以上的增度
酒精飲品以及 1.5 公斤以上的葡萄酒；
吸食鴉片及大麻的用具、價值逾 100美
元而數量超過 200枝的香煙。  
 
發票：  
具 商 業 價 值 的 郵 件 須 附 有 票 據 及 發

票，而派遞時，收件人亦須出示相關的

許可證。  
 
禮品包裹：  
某些供收件人個人使用的物品可在不

超過指定限額的情況下不需進口證而

作小量投寄。禮品包裹不得內載容易腐

爛的食物、載於密封或玻璃容器的食

品、酒精、衣服裁剪圖樣、線或手錶。
 
包裝：  
包裹的包裝必須十分堅固，足以應付長

途運送並能保護內載物品。  
 
關稅：  
免稅物品：  

 (a) 數量不超出一次投寄限制，而按俄
羅斯零售價計算不高於 100美元，而且
不禁止入口的物品；(b)獲俄羅斯聯邦海
外領事館為證明遺產繼承權及重整權

所發證書而從外地領取的遺產；(c)寄往
俄羅斯聯邦內載修理或替換的物件或

零件的郵件（須附有寄件人的證書）。

 
派遞：  
各郵件內載價值 101 至 1,000 美元及
1001至 10,000美元的物件，收件人須分
別清繳物品價值 30%及 50%的關稅，方
可獲派遞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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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旺達（共和國）RWANDA (Republic of) 
（前屬盧安達  ─  烏隆迪部分）  

（布隆迪 BURUNDI服務詳情另載）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寄 (2 )掛號 (3 )印刷品 (4 )小郵包 (5)失
明人士刊物 (6 )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1)綠色標籤與一張無塗腸表格。 (4)綠
色標籤，應以英文另加佛蘭芒文或法文

填寫。價值超過港幣 3,000 元的郵件必
須附上三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硬幣、紙幣、流通鈔票、白金、金或銀

（不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及其

他貴重物品；以膠袋包裝的物品。  
 
賠償：  
除非在香港境內寄失或損壞，否則平郵

掛號郵件不會獲得賠償。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及文字：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應以英文另

加佛蘭芒文或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硬幣、紙幣、流通鈔票、白金、金或銀

（不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及其

他費重物品；含酒精飲料；以膠袋包裝

的物品。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武器；糖精及類似產品；菲林；

植物。某些類別的貨品須領有進口證。

每件商業包裹或寄往同一地址的整批

商業包裹均須附上發票，寄件人宜於投

寄前履行這項規定。  
 
賠償：  
內載液體、液化物質、玻璃或其他易碎

物品的包裹如有損壞，均不會獲得賠

償。除非在香港境內寄失或損壞，否則

平郵包裹亦不會獲得賠償。  
 
派遞：  
收件人會獲通知包裹寄抵的時間，並須

安排自行領件。  
 
地址：  
CP 71發遞單及CP 72海外包裹地址套
上須填寫收件人的電郵地址及電話號

碼。  
 

琉球群島 RYUKYU ISLANDS 
（見日本 JAPAN（本州 Islands of Honshu、九州 Kyushu、四國 Shikoku 及北海道
Hokkaido）及琉球群島 Ryukyu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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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克里斯托佛島（聖基茨島）及尼維斯島  
ST. CHRISTOPHER（ST. KITTS）AND NEVI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保 險 信 件 （只 限 平 郵 ）

（ 限 額 ： 42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 及 (5) 綠 色 標 籤 以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彈 藥 及 藥 物（ 已 領 有 總 督 簽 發 的

牌 照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 ； 植 物 和 水 果 及 其 部 分 ； 二 手 衣 物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險包裹 （只限平 郵）（限 額 ：41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以信 件方 式 郵 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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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赫勒拿島 ST. HELEN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保 險 信 件（ 只 限 平 郵 至

詹 姆 斯 敦 ）（ 限 額：2,500 元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藥 物（ 已 領 有 由 首 度 醫 官 簽 發 進 口 證 者

除 外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活 動 物；馬 鈴

薯（ 已 領 有 農 業 當 局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者 除

外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植 物；寄 生 蟲 樣 本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物 品 樣 本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700 元 ）（只 限 平 郵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以信 件方 式 郵 寄”部分  
 
產 地 來 源 證 ：  
商 業 郵 件 須 領 有 產 地 來 源 證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 ， 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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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盧西亞 ST. LUCI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保 險 信 件 （ 只 限 平 郵 ）

（ 限 額 ：1,18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 只 限 城 鎮 地

區）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容 易 腐 爛 的 生 物 品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植 物 及 種 子 須 經 當 地 農 業 消 毒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1,280 元 ）（只 經

倫 敦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藥 物（ 領 有 進 口 證 者 除 外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植 物 及 種 子 須 經 當 地 農 業 部 門 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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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皮埃爾和密克隆群島  
ST. PIERRE AND MIQUELON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保 險 信 件 （ 只 限 平 郵 ）

（ 限 額：33,600 元 ）(4)印 刷 品 (5)小 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快郵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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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 掛 號 (3 ) 保 險 平 郵 信 件 （ 限

額 ： 750 元 ）（ 只 限 主 要 城 填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酒 精（ 香 水 酒 精、藥 用 酒 精 或 作 真 正 商

業 樣 品 投 寄 的 小 量 酒 精 除 外 ）； 硬 幣 、

紙 幣、流 通 鈔 票、旅 行 支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煙 草、包 裝 香 煙 及 雪 茄 煙（ 小 量 投

寄 供 私 人 吸 食 除 外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植 物 插 條 及 種 子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險包裹 （只限平 郵）（限 額 ：75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硬 幣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 旅 行 支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白 金、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棉 花 及 棉 籽；槍 械 或

其 零 件 *； 活 動 物 ； 色 情 物 品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球 莖 ； 菲 林 ； 植 物 插 條 及 種 子 。

 
 

沙巴 SABAH 
（ 見 馬 來 西 亞 MALAYSIA）  

 

薩爾瓦多 SALVADOR 
（ 見 薩 爾 瓦 多 EL SALV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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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摩亞 SAMOA 
（ 美 國 屬 土 ， 主 要 島 嶼 為 馬 努 阿 群 島 及 圖 圖 伊 拉 島 ， 首 府 為 帕 果 帕 果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與 波 多 黎 各 相 同 (1 )特 快 專 遞  
 
禁 寄 物 品 ：  
貴 重 物 品，例 如 珠 寶、貴 金 屬、寶 石 或

半 寶 石、證 券、硬 幣 或 任 何 形 式 的 可 轉

讓 金 融 單 據 （ 只 可 以 保 險 郵 件 形 式 投

寄 ）； 與 澳 大 利 亞 相 同 。   
 
受 管 制 物 品 ：  
動 物 及 動 物 製 品（ 包 括 蜜 蜂、奶 類 副 產

品 、 罐 裝 肉 類 ）； 經 危 險 化 學 品 處 理 的

衣 服 及 布 料；生物 品；刷； 由易燃物 料

製成的童 裝；電 影菲 林；含 酒精 的甜品；

巴布亞新 幾內亞的 文 化 資 產；藥 物；電

子 狗 頸 圈；含 乙 醇 的 食 物 或 飲 品；人 骨

及 人 體 組 織；藥 品；洋 艾 油；植 物；含

有 斑 蝥 及 其 他 春 藥 的 製 劑 ； 戒 除 酗 酒 、

吸 煙 或 服 食 藥 物 習 慣 的 藥 品 ； 二 手 地

毯；煸 動 性 的 著 作；稻 草 包 裝；糖、糖

漿 及 糖 蜜；治 療 儀 器；溫 度 計；舊 衣 物；

舊 黃 麻 袋 ； 疫 苗 、 病 毒 及 病 菌 ； 武 器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險包裹（只限平郵 ）（限 額 ：1,240 元）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受 管 制 物 品、包 裝 及 標 記 ；

與 美 國 相 同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賠 償 ：  
未 經 保 險 包 裹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產 地 來 源 證 ：  
所 有 可 假 定 原 產 地 為 朝 鮮 民 主 人 民 共

和國（北 韓）、越南 社會主義 共和國（ 南

北越）及高棉民主主義 王 國 （ 柬 埔 寨 ）

的 貨 品 均 應 夾 附 產 地 來 源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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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薩摩亞 SAMOA, WESTERN 
（ 見 西 薩 摩 亞 WESTERN SAMOA）  
 
 

聖馬力諾 SAN MARINO 
（ 與 意 大 利 ITALY 相 同 (1)特 快 專 遞 ）  
 
 

聖克魯斯群島 SANTA CRUZ ISLANDS 
（ 與 所 羅 門 群 島 SOLOMON ISLANDS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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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多美及普林西比  
SAO TOMÉ AND PRINCIPE（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 只 限 城 鎮 地 區 ） (7)
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 及 (4) 綠 色 標 籤 以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葡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旅 行 支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成 藥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 額：2,500 元）（ 只

限 主 要 城 鎮 ）； 快 郵 （ 只 限 城 填 地 區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葡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武 器；成 藥，領 有 許 可 證 者 除 外。

 
發 票 ：  
若 貨 品 價 值 超 過 550 埃 斯 庫 多，發 票 上

必 須 註 明 貨 品 的 原 產 地，並 由 商 品 原 產

國 商 會 代 表 加 簽。若 未 能 遵 辦，則 由 有

關 的 海 關 或 港 口 當 局 代 簽。有 關 發 票 應

直 接 寄 予 收 件 人 ， 而 非 夾 於 附 包 裹 內 。

 
封 口 ：  
包 裹 應 以 特 別 的 方 法 封 口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有 關 當 局 會 收 取 費 用 。

 

沙撈越 SARAWAK 
（ 見 馬 來 西 亞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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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地阿拉伯 SAUDI ARABI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4)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阿 拉 伯 文 、 英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鴉 片、嗎 啡、可 卡 因 或 其 他 麻

醉 藥 物 ； 源 自 植 物 或 動 物 身 體 的 真 菌

( 附 以 由 主 管 機 關 發 出 的 授 權 書 則 例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若 以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各 種 證 券 予 應

付 持 票 人 ， 後 果 由 寄 件 人 自 行 負 責 。  
投 寄 藥 品、藥 劑 產 品 及 植 物 類 產 品 以 及

醫 療 用 途 食 品，必 須 獲 沙 地 阿 拉 伯 王 國

的 General Food and Medicine 
Authori ty(一 般 食 品 及 藥 品 管 理 局 )的 核

准 。  
有 關 向 General Food and 
MedicineAuthori ty(一 般 食 品 及 藥 品 管

理 局 )申 請 核 准 的 詳 情 如 下 ：  
3292, Northern Ring Road – Al-Nafl  
St Riyadh 13312 – 6288 
SAUDI ARABIA 
電 話 號 碼 ：  +9661 275 9222 
傳 真 號 碼 ：  +9661 275 7238 
 
地 址 ：  
寄 件 人 應 在 地 址 上 目 的 地 名 稱 後 寫 上

郵 政 編 碼 （ 如 知 悉 ）， 以 助 加 快 派 遞 工

作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三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應 以 阿 拉

伯 文 、 英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含 有 叛 國 、 煽 動 性 或 不 道 德 意 味 的 書

籍、卡、印 刷 品、圖 畫、繪 畫 及 其 他 物

品；違 反 伊 斯 蘭 教 義 的 物 品；鴉 片、嗎

啡、可 卡 因 或 其 他 麻 醉 藥 物；武 器、彈

藥 及 戰 爭 物 資（ 包 括 發 射 雷 管、裝 有 子

彈 的 手 提 槍 械 金 屬 彈 藥 筒、火 炮 信 舌 不

易 爆 炸 的 組 成 部 分 及 火 柴 ）； 各 類 藥 品

（ 附 有 由 官 方 機 構 簽 發 的 醫 藥 處 方 者

除 外 ）； 滅 火 用 品 、 化 學 液 體 ； 硬 幣 、

流 通 鈔 票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源 自 植 物

或 動 物 身 體 的 真 菌 (附 以 由 主 管 機 關 發

出 的 授 權 書 則 例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產 地 來 源 證 ：  
內 載 各 類 具 商 業 價 值 貨 品 的 包 裹 和 特

快 專 遞 郵 件 必 須 夾 附 產 地 來 源 證，這 些

證 件 須 由 商 會 簽 證 。  
 
發 票 ：  
內 載 具 商 業 價 值 貨 品 的 所 有 包 裹 和 特

快 專 遞 郵 件 必 須 夾 附 發 票，列 明 貨 品 的

價 值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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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 SENEGAL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270 元 ）（ 另 見 下 文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法 文 及 英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藥 劑 （ 已 取 得 塞 內 加 爾 公 眾  生 部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事 先 批 准 者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阿 拉 伯 文 書 籍 及 印 刷 品  
 
保 險 ：  
除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註 有 星 號

（*）的 地 方 外，下 列 地 方 亦 設 有 保 險 服

務 ： Aéré-Lao, Dagoudane-Pikiné, 
dakar-Cd., Dakar-Etoile, Dakar-Fann, 
Dakar-Liberté, Dakar-Médina, Daker RP, 
Dakar Succursale, Dakar-Yoff, 
Darou-Mousty, Diouloulou, Gandiayé, 
Kedougou, N'Doffane Oussouye 及

Thilmaka。 
 
賠 償 ：  
掛 號 郵 件 內 載 物 品 如 有 部 分 寄 失 或 損

壞，除 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 限 額 ： 270 元）

（ 另 見 下 文 ）。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宜 以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未 切 割 的 鑽 石 ； 硬 幣 模 樣 的 籌

碼；非 十 進 制 的 度 量 衡 儀 器；以 及 所 有

冒 稱 原 產 地 或 生 產 地 為 法 國 的 貨 品；藥

劑（ 事 先 經 塞 內 加 爾 公 眾生 部 批 准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口 的 武 器（ 包 括 氣 槍 ）；酒 精；唱 片 ；

阿 拉 伯 文 書 藉 及 印 刷 品 ； 礦 泉 水 ； 醃

李 、 罐 裝 魚 類 及 蔬 菜 ； 糖 精 及 類 似 物

質 。  
 
地 址 ：  
包 裹 可 寄 往 境 內 各 地，但 必 須 由 收 件 人

前 往 下 列 最 近 的 郵 政 局 領 取，故 寄 件 人

應 盡 可 能 在 收 件 地 址 上 註 明 下 列 地

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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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 SENEGAL（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rassoum 
Matam 
M'Backé 
M'Bour 
Meekè 
N'Dioum 
Nioro du Rip 
N'Danda 
N'Doulo 
Pire 
Podor 
Pout 
Richard-Toll 
Rufisque 
Saint-Louis R.P. 
Sakal 
Saedè 
Sèbikotane 
Sèdhiou 
Sokhone 
Tambacounda 
Thiadiayè 
Thiès 
Thilognè 
Tiaroye 
Tivaouane 
Vèlingara 
Ziguinch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éré-Lao 
Bakel 
Bambey 
Bignoa 
Birkélane 
Cascas 
Coki 
Dagana 
Dahra 
Dakar 
Dakar Colis Postaux (parcels only) 
Darou-Mousty 
Diouloulou 
Diourbel 
Fatick 
Foundiougne 
Gandiaye 
Gorée 
Gossas 
Goudiry 
Guéoul 
Guinguinéo 
Joal 
Kaffrine 
Kanel 
Kaolack 
Kebemer 
Kébémer 
Kelle 
Khombole 
Kidira 
Kolda 
Koungheul 
Linguéré 
Louga 
 

 

派 遞 ：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收 件 人 收 取 費 用 （ 寄 往

Daker 者 除 外 ）。  
 
保 險 ：  
只 有 上 列 註 有 星 號（*）的 地 方 設 有 保 險

包 裹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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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維亞  (前稱“塞爾維亞及黑山” ) 
SERBIA (Republic of )（formerly Republic of Serbia and Montenegro）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18,000 元）(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 快 郵 (7)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4)及 (7)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或 塞 爾 維 亞 官 方 語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外 國 彩 票 及 博 彩 宣 傳 品 ； 刀 *； 大 小 及

顏 色 與 國 家 鑄 幣 相 似 的 代 幣 。 亦 請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另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寄 予 科 索 沃 的 信 件 地 址 應 以 下 列 方 式

用 英 文 註 寫 ：  

Mr/Mrs X, Y or Z（ 收 件 人 姓 名 ）  
門 牌 號 碼  
街 道 名 稱  
地 區 名 稱  
Kosovo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 限額：10,000元）

保 險 包 裹 不 得 進 口 科 索 沃；快 郵（ 重 量

不 得 超 過 2 公 斤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每 份 寄 往 科 索 沃 的 包 裹 須 附 有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法 文 或 塞

爾 維 亞 官 方 語 文 填 寫 。 表 格 上 應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 及 內 載 物 品 的 原 產

地 。 若 為 禮 品 包 裹 ， 則 應 在 每 份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上 標 明 “ Gift  Parce l” （ 禮

品 包 裹 ） 等 顯 眼 字 樣 。  
 
禁 寄 物 品 ：  
墮 胎 藥；捲 煙 紙；用 以 製 造 人 造 酒 及 酒

精 的 精 油；爆 炸 品；各 種 槍 械、該 等 武

器 的 零 件 或 槍 械 及 彈 藥 ； 含 有 超 過

0.035%硫 酸 以 作 防 腐 劑 的 食 品 ； 非 法

附 有 塞 爾 維 亞 原 產 地 標 記 的 外 國 貨

品 ； 信 鴿 ； 有 生 命 或 已 死 的 反 芻 動 物 ；

軍 服；鸚 鵡；禁 止 進 口 及 在 境 內 傳 閱 的

印 刷 品 （ 期 刊 、 書 籍 等 ）（ 在 海 外 印 刷

擬 作 銷 售 的 物 品 必 須 註 明 寄 往 塞 爾 維

亞 認 可 銷 售 商 方 可 獲 收 寄 ）； 放 射 性 物

質；哨 子、匙 羹 及 其 他 用 以 盛 載 食 物 及

含 鉛 成 分 超 過 10%的 物 品；含 有 琉 酸 的

葡 萄 酒 及 葡 萄 汁；酵 母；塞 爾 維 亞 國 家

貨 幣；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的 寶 石、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乙 酸 ； 動 物 及 家 禽 ； 細 菌 培 養

基；賽 璐 珞、菲 林；地 圖 的 平 版 印 刷 本

（ 比 例 為 1 比 25000 及 以 上 除 外 ）； 藥

劑；麻 醉 藥 物；鴉 片 及 特 製 藥 劑；植 物、

種 子、果 實；毒 藥；滅 蛭 的 製 劑；供 人

體 使 用 的 血 清 及 供 動 物 使 用 的 疫 苗；蠶

卵；狩 獵 武 器 及 彈 藥；葡 萄 酒；無 線 電

報 及 電 話 器 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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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維亞  (前稱“塞爾維亞及黑山” )(續 ) 
SERBIA (Republic of )（formerly Republic of Serbia and Montenegro） 
 
 
按 照 塞 爾 維 亞 內 部 守 則 獲 豁 免 關 稅 的

物 品 可 透 過 郵 寄 方 式 進 口。寄 件 人 宜 註

明 進 口 該 等 貨 品 的 原 因。多 類 貨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領 取 所 需 證 件 。  
 
重 量 限 制 ：  
寄 往 科 索 沃 的 包 裹 重 量 上 限 為 20 公 斤

 
地 址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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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舌爾 SEYCHELLES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41,450 元 ）（ 只 限 馬 埃 島 維 多 利 亞 ）

(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41,450 元）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蜜 蜂、水 蛭 及 桑 蠶；作 售 買 用 途 的 舊 衣

物；偽 造 的 流 通 鈔 票 或 硬 幣；擾 亂 公 安

的 刊 物；武 器；藥 物（ 寄 給 認 可 的 醫 生、

藥 劑 師 、 牙 醫 或 獸 醫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由 認 可 機 構 互 相 交 換 投 寄 以 作 控 制 害

蟲 之 用 的 寄 生 蟲 及 滅 蟲 物 品 可 獲 收

寄。未 領 有 由 塞 舌 爾 政 府 首 席 財 政 司 所

簽 發 進 口 證 的 食 油 、 沙 律 油 、 人 造 牛

油、罐 頭 牛 肉、米、麵 粉 及 奶 油 均 嚴 禁

進 口。茶 葉、糖、植 物、動 物、動 物 製

品 及 蛋 類 均 須 經 漁 農 食 品 署 批 准 方 可

入 口 。  
 
進 口 證 ：  
某 些 類 別 的 貨 品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發 票 ：  
商 業 包 裹 應 夾 附 詳 細 說 明 內 載 物 品 資

料 及 每 件 物 品 到 岸 價 格 的 有 關 發 票 副

本 。  
 
特 惠 關 稅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英 國 貨 品 可 獲 關 稅 優

惠 。 有 關 查 詢 應 寄 交 貿 易 及 海 關 署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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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迦 SHARJAH 
（ 見 阿 拉 伯 聯 合 酋 長 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暹羅 SIAM 
（ 見 泰 國 THAILAND（S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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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1,090 元 ）（ 只 限 弗 里 教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只

限 弗 里 敦 當 地 派 遞 區 域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 及 彈 藥 （ 領 有 許 可 證 者 除 外 ）； 含

有 煽 動 性、誣 蔑、誹 謗 或 不 道 德 成 分 的

書 藉 或 印 刷 品；藥 物（ 領 有 總 督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除 外 ）； 爆 炸 品 、 易 燃 物 品 或 危

險 物 品；活 動 物；火 柴；郵 票；流 動 電

話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保 險 或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可 能 瞞 騙 公 眾 的 欺 詐

性 郵 件 ； 侵 犯 版 權 的 刊 物 ； 濃 度 超 過

65°的 烈 酒 及 酒 精 （ 作 醫 療 或 科 學 用 途

者 除 外 ）； 酒 精 蒸 餾 器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豬 鬃 或 豬 毛；某 些 領 有 塞 拉 利 昂

醫 務 署 署 長 簽 發 進 口 證 的 抗 生 素 及 藥

物 可 獲 收 寄 ； 香 煙 及 濃 味 粗 煙 絲 ； 烈

酒；植 物 及 種 子；布 絮；捕 捉 野 生 動 物

的 圈 套 及 陷 阱 ； 未 切 割 的 鑽 石 。  
 
發 票 ：  
郵 件 如 內 載 進 口 作 售 賣 或 商 業 退 貨 用

途 的 貨 品，則 須 附 有 發 票，註 明 貨 品 數

量、資 料 及 買 價。若 一 次 過 投 寄 超 過 一

件 郵 件，只 需 一 張 發 票，惟 發 票 上 須 分

別 列 出 每 件 郵 件 所 載 物 品。每 件 郵 件 亦

應 註 明 “Invoice enclosed”（ 內 附 發 票 ）

或 “Invoice enclosed in parcel number…”

（ 第 … … 號 包 裹 內 附 發 票 ） 字 樣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090 元）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亦 請 參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發 票 ：  
郵 件 如 內 載 進 口 作 售 賣 或 商 業 退 貨 用

途 的 貨 品，則 須 附 有 簽 證 發 票，註 明 貨

品 數 量、資 料 及 買 價。若 一 次 過 投 寄 超

過 一 件 郵 件，只 需 一 張 發 票，惟 發 票 上

須 分 別 列 出 每 件 郵 件 所 載 物 品。每 件 郵

件 亦 應 註 明 “Invoice enclosed”（ 內 附 發

票 ） 或 “ Invoice enclosed in parcel 
number…”（ 第 … … 號 包 裹 內 附 發 票 ）

字 樣 。  
 
進 口 證 ：  
從 英 鎊 區 進 口 的 某 些 類 別 貨 品 不 需 進

口 證 ， 惟 貨 品 入 口 時 須 出 示 產 地 來 源

證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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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SINGAPORE（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4,500 新加坡元 ）(4)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只 限

寄 往 離 島 以 外 各 地 的 普 通 及 掛 號 郵 件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關 於 足 球 彩 池、博 彩 及 賽 馬 的 廣 告、表

格 或 彩 票；內 載 寄 給 收 件 人 或 與 其 同 住

者 以 外 人 士 的 現 時 私 人 通 信 件 性 質 信

件、便 箋 或 文 件 的 郵 件；武 器、槍 械 或

任 何 其 他 種 類 的 致 命 彈 管 形 武 器（ 可 發

射 任 何 彈 丸、子 彈 或 其 他 投 射 物，或 可

經 改 裝 以 供 發 射 彈 丸 、 子 彈 或 投 射 物 ）

的 零 件，或 任 何 設 計 類 型 或 經 改 裝 以 供

發 射 任 何 毒 液 、 毒 氣 或 其 他 劑 液 的 武

器，或 任 何 武 器 的 零 件；觸 犯 商 標 或 版

權 法 例 的 物 品；因 自 然 腐 爛 而 令 人 厭 惡

或 有 害 人 體 的 物 品 或 物 質（ 以 不 透 氣 式

密 封 鐵 罐 投 寄 者 除 外 ）； 假 冒 或 偽 造 的

硬 幣；紙 幣 及 流 通 鈔 票，但 可 以 掛 號 信

件（ 價 值 不 超 過 100 新 加 坡 元 ）或 保 險

信 件（ 價 值 超 過 100 新 加 坡 元 ）方 式 投

寄；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及 旅 行 支 票

（ 以 掛 號 或 保 險 信 件 投 寄 者 除 外 ）； 關

於 護 身 符 、 符 咒 或 驅 邪 物 的 傳 單 或 廣

告 ； 推 銷 春 藥 或 性 病 藥 物 的 傳 單 或 廣

告 ； 硬 幣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危 險 物 品 ； 偽 造 郵 票 ； 污

穢、有 毒 或 有 害 的 物 質；作 醫 學 檢 驗 或

分 析 用 途 的 液 體 或 物 質；活 動 物；色 情

及 煸 動 性 文 章；放 射 性 質；脫 脂 奶；環

己 基 磺 酸 納 鹽；印 有 流 通 鈔 票、紙 幣 或

硬 幣 圖 樣 的 玩 具 流 通 鈔 票、玩 具 硬 幣 或

貨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動 物 脂 肪 ； 蜜 蜂 、 水 蛭 及 桑 蠶 ；

豬 鬃 或 豬 毛；賽 璐 珞、菲 林；皮 下 注 射

器；肉 類 或 肉 類 製 品；麻 醉 藥 物；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容 易 腐 爛 的

生 物 品 ； 植 物 及 種 子 ； 毒 藥 。  
 
進 口 證 ：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發 票 ：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稅 項 ：  
見 “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地 址 ：  
寄 件 人 應 在 地 址 之 後 寫 上 “ 新 加 坡 共

和 國 ” （REPUBLIC OF SINGAPORE）的

全 名，例 如：123 High Street, Singapore 6, 
Republic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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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SINGAPORE（Republic of）（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 額 ：4,500 新加坡

元 ）（ 可 達 各 地 ）。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表格內應註明郵件內

載物品的詳細說明。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賠 償 ：  
如 保 險 包 裹 裝 有 價 值 超 過 850 元 的 珠

寶，但 沒 有 用 長 度 及 周 長 合 計 最 少 1000
毫 米 的 堅 固 箱 子 裝 載，若 有 寄 失，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進 口 證 ：  
除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及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詳 列 的 禁 寄 物 品 或 受 管

制 物 品 外，多 類 貨 品 亦 嚴 禁 進 口 或 必 須

領 有 特 別 進 口 證 方 可 獲 收 寄。因 此 出 口

商 宜 在 確 定 進 口 商 已 取 得 所 需 進 口 證

或 確 定 是 否 須 領 取 進 口 證 後，才 將 貨 品

寄 出 。 有 關 進 口 證 的 詳 情 ， 可 瀏 覽 網

址 ： www.tradenet.gov.sg 。  
 
發 票 ：  
所 有 內 載 貨 品 及 商 品 的 郵 件 均 須 夾 附

商 業 發 票 。 申 報 價 值 的 貨 幣 亦 應 註 明 。

 
稅 項 ：  
所 有 到 岸 價 格（ 包 括 成 本、保 險 及 運 費

的 價 格 ）超 過 400 新 加 坡 元 的 郵 件，包

括 禮 品 及 商 用 樣 品，均 須 繳 付 商 品 及 服

務 稅。至 於 煙 草 及 酒 類 產 品，不 論 其 價

值，除 應 課 稅 品 稅 項 外，亦 須 徵 收 商 品

及 服 務 稅。詳 情 請 瀏 覽 新 加 坡 海 關 的 網

站 ： www.customs.gov.sg 。  

 包 裝 及 標 記 ：  
內 載 不 易 燃 菲 林 的 包 裹 必 須 貼 有 以 黑

色 字 體 清 楚 註 明

“Films-non-inflammable”（菲 林  ─ 不 易

燃 ）字 樣 的 黑 色 標 籤 。  
 
地 址 ：  
地 址 應 包 括 寄 件 人 和 收 件 人 的 全 名；寄

件 人 和 收 件 人 的 詳 細 地 址；住 宅、辦 公

室 或 流 動 電 話 號 碼 （ 如 有 的 話 ）； 以 及

傳 真 號 碼 或 電 郵 地 址 （ 如 有 的 話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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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共和國） SLOVAK REPUBLIC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46,000 元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 連 鎖 信 ” 郵 件 ； 乙 醇 ； 以 動 物 製 成

的 食 品 及 產 品 ； 活 動 物 ； 毒 藥 ； 反 對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或 其 政 體 或 有 損 公 眾 利

益 的 刊 物 或 包 裝 郵 件 或 其 內 載 物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 ； 以 及 下 列 不 屬 商 品 而 經

使 用 的 物 品 ：  
 
(i) 含 有 破 壞 臭 氧 層 物 質 的 雪 櫃、冰 箱

（ 壓 縮 或 吸 收 式 ； 電 子 或 氣 體 推

動 ）、 空 氣 調 節 系 統 （ 包 括 汽 車 空

調 系 統 ）；  

(ii) 食 物 處 理 機 、 洗 衣 機 或 洗 碗 碟 機 ；

(iii) 不 符 合 一 般 規 例 的 汽 車（ 包 括 有 待

取 出 零 件 再 用 的 壞 車，擬 供 收 藏 或

特 別 為 參 加 比 賽 的 而 裝 嵌 的 汽 車

在 不 此 限 ）；  

(iv) 不 符 合 一 般 法 規 例 的 輪 胎 ；  

(v) 襪 ；  

(vi) 鞋 ；  

(vii) 布 面 傢 具 ；  

(viii) 玩 具  
 
 

 (ix) 電 器 用 品 及 電 子 產 品 ， 例 如 電 視

機、磁 帶 錄 音 機、錄 像 機、影 印 機 、

電 腦 及 舊 配 件 、 切 割 機 及 收 割 機 、

壓 紙 機 、 縫 紉 機 、 熨 斗 ；  

(x) 其 他 損後 會 危 害 人 類 健 康 或 安 全

或 破 壞 環 境 的 物 品 。  
 
如 屬 下 列 情 況 ， 則 不 限 制 入 境 ：  

─  自 然 人 攜 帶 入 境 的 個 人 物 品 。  

─  經 個 人 或 法 人 攜 帶 入 境 的 而 作 慈 善

用途的物品，但必須附有原產地發出

的消毒及滅蟲證書，或斯洛伐克有關

的生當局 認 可 的 特 別 潔 淨 文 件 。

─  個 人 以 郵 包 方 式 自 海 外 投 寄 予 該 國

個 人 的 舊 衣 物 及 其 他 紡 織 品 ， 數 量

必 須 合 理 。  

─  能 證 明 入 口 的 舊 雪 櫃 及 冰 箱 、 衣 物

及 其 他 紡 織 以 及 上 述 (vii)、(viii)及 (ix)
段 的 物 品 為 從 外 國 接 受 的 遺 產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 及 彈 藥；蜜 蜂；斯 洛 伐 克 紙

幣、硬 幣、付 款 票 據；含 有色 劑、防

腐 劑 及 香 料 的 食 品；傳 染 病 的 病 源 或 帶

菌 媒 體 ； 醫 療 儀 器 及 輔 助 設 備 ； 藥 劑 ；

麻 醉 藥 物；植 物 及 其 部 分；郵 票 及 其 他

集 郵 物 品 ； 血 清 及 疫 苗 。  
 
發 票 ：  
作 商 業 用 途 的 物 品 必 須 附 有 發 票  
 
印 刷 品 ：  
投 寄 書 籍、期 刊 等 物 品 等，包 裹 只 可 內

載 印 刷 品 ， 不 得 載 有 其 他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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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共和國 SLOVAK REPUBLIC（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包裹（限 額 ：10,000 元）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請 另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印 刷 品 ：  
投 寄 書 籍、期 刊 等 物 品 等，包 裹 只 可 內

載 印 刷 品 ， 不 得 載 有 其 他 物 品 。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包 裹 只 可 以 由 私 人 而 非 由 商 業 公

司 投 寄 。 每 件 包 裹 有 地 址 一 面 須 註 明

“ envoi-cadeau” （ 禮 品 包 裹 ） 字 樣 。

收 件 人 任 何 一 年 內 所 收 到 的 首 三 件 包

裹 可 獲 減 稅，惟 包 裹 只 限 載 有 某 些 物 品

（ 主 要 為 食 品 、 煙 草 及 衣 物 ）， 並 且 不

得 超 過 一 定 數 量 、 重 量 及 價 值 。  

舊 衣 物、亞 麻 布 製 品 及 鞋 類 以 及 酒 精 不

得 以 禮 品 包 裹 投 寄。藥 品 亦 可 作 禮 品 包

裹 投 寄 而 無 須 繳 付 關 稅，但 收 件 人 必 須

領 有 所 需 證 件 ， 同 時 藥 品 也 須 個 別 投

寄，不 得 與 其 他 物 品 一 同 當 作 禮 品 包 裹

投 寄 。  

印 刷 品 （ 書 籍 、 期 刊 等 ）、 唱 片 、 錄 音

帶 或 電 影 菲 林 不 可 作 禮 品 投 寄，若 包 裹

或 郵 包 內 只 載 有 這 些 物 品 則 除 外。寄 件

人 必 須 清 楚 填 寫 報 關 單，並 在 單 上 詳 細

註 明 每 件 內 載 物 品 的 數 目 、 重 量 及 價

值 ， 每 件 物 品 必 須 分 開 列 出 。  
 

 發 票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包 裝 ：  
包 裹 內 外 均 須 以 堅 固 的 物 料 包 裝，經 得

起 長 途 運 送 並 能 保 護 內 載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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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亞 SLOVENIA（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 1 ) 掛 號 ( 2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34,600 元 ） ( 3 ) 印 刷 品 ( 4 ) 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7)以 信 件 方 式

郵寄的應 課稅品可 獲收 寄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4) 及 (7) 綠 色 標 籤 及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斯 洛 文 尼 亞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外 國 彩 票 及 博 彩 宣 傳 品；大 小 及 顏 色 與

國 家 鑄 幣 相 似 的 代 幣。請 另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限 額：34,600 元 ）；

快 郵 （ 不 得 超 過 2 公 斤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格及發遞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應以英文另加斯洛文尼亞文或法文

填 寫 。表 格上應註明包裹的 郵 政 局 編 號

以及內載物品的原產地。若屬禮品包裹，

則 應 在 包 裹 本 身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顯 明 處

寫上“Gift Parcel”（禮品包裹）字樣。  
 
禁 寄 物 品 ：  
墮 胎 藥 ；捲 煙 紙；製 造 人 造 酒 及 烈 酒 的

精 油；炸 藥；各 種 槍 械、該 等 武 器 的 零

件 或 槍 械 及 彈 藥；含 有 超 過 0.035%硫 酸

以 作 防 腐 劑 的 食 品；非 法 附 有 斯 洛 文 尼

亞 原 產 地 標 記 的 外 國 貨 品；信 鴿；活 的

反 芻 動 物 或 其 屍 體；軍 服；鸚 鵡；禁 止

進 口 以 及 在 境 內 傳 閱 的 印 刷 品 （期 刊 、

書 籍 等 ）（在 海 外 印 刷 擬 作 銷 售 的 物 品

必 須 註 明 寄 往 斯 洛 文 尼 亞 認 可 銷 售 商

方 可 獲 收 寄 ）；放 射 性 物 質；哨 子、匙 羹

及 其 他 用 以 盛 載 食 物 而 含 鉛 成 分 超 過

10%的 物 品；含 有 硫 酸 的 葡 萄 汁；酵 母；

斯 洛 文 尼 亞 國 家 貨 幣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乙 酸 ；動 物 及 家 禽 ；細 菌 培 養

基 ； 賽 璐 珞 、 菲 林 ； 地圖印刷 本 （比 例

為 1：25000 及 以 上 者 除 外 ）； 藥 劑 ； 麻

醉 藥 物 ； 鴉 片 及 特 效 藥 ； 植 物 ； 種 子 ；

果 實；毒 藥；滅 蛭 的 製 劑；供 人 體 使 用

的 血 清 以 及 供 動 物 使 用 的 疫 苗 ； 蠶 卵 ；

狩 獵 武 器 及 彈 藥；葡 萄 酒；無 線 電 報 及

電 話 器 材 。  
按 照 斯 洛 文 尼 亞 規 例 獲 豁 免 關 稅 的 物

品 可 以 郵 寄 方 式 進 口，寄 件 人 宜 註 明 進

口 有 關 貨 品 的 原 因 。  
大 部 分 貨 品 進 口 時 必 須 出 示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領 取 所

需 證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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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群島 SOCIETY ISLANDS 
（見法屬波利尼西亞 FRENCH POLYNESIA）  
 
 

所羅門群島 SOLOMON ISLANDS 
（ 布 卡 Buka 及 布 干 維 爾 Bougainville 見 巴 布 亞 新 幾 內 亞 PAPUA NEW GUINE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地 址 虛 假 的 掛 號 集 郵 品；未 有 妥 為 包 裝

的 刀 剪 類 工 具。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藥 物 及 類 似 物 質（ 寄 給 已 事 先 取

得 所 羅 門 群 島 Tulagi 高 級 醫 生 書 面 批

准 的 正 式 認 可 醫 生、醫 務 衛 生 主 任 或 其

他 獲 醫 生 正 式 授 權 人 士 者 除 外 ）； 舊 衣

物；貴 重 物 品，例 如 珠 寶、貴 金 屬、寶

石 或 半 寶 石、證 券、硬 幣 或 任 何 形 式 的

可 轉 讓 金 融 單 據 ； 與 澳 大 利 亞 相 同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動 物 及 動 物 製 品（ 包 括 蜜 蜂、奶

類 副 產 品 、 罐 裝 肉 類 ）； 經 危 險 化 學 品

處 理 的 衣 服 及 布 料；生 物 品；刷；由 易

燃 物 料 製 成 的 童 裝；電 影 菲 林；含 酒 精

的 甜 品 ； 巴 布 亞 新 幾 內 亞 的 文 化 資 產 ；

電 子 狗 頸 圈；含 乙 醇 的 食 物 或 飲 品；人

骨 及 人 體 組 織 ； 藥 品 ； 洋 艾 油 ； 植 物 ；

含 有 斑 蝥 及 其 他 春 藥 的 製 劑 ； 戒 除 酗

酒、吸 煙 或 服 食 藥 物 習 慣 的 藥 品；二 手

地 毯 ； 煽 動 性 的 著 作 ； 稻 草 包 裝 ； 糖 、

糖 漿 及 糖 蜜；治 療 儀 器；溫 度 計；舊 黃

麻 袋 ； 疫 苗 、 病 毒 及 病 菌 ； 武 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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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馬里 SOMALI DEMOCRATIC REPUBLIC 
（ 前 稱 索 馬 里 亞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寄

(2)掛號 (3)保險 信件 （限額 ：2,400 元）

（ 只 限 寄 往 Berbera, Boramo, Burao, 
Erogavp, Hargeisa, Las Anod 及 Sheikh 的

平 郵 郵 件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墮 胎 藥 ； 春 藥 ； 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及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證 券 、 硬 幣 、 珠 寶 、 白 金 、 寶

石 及 銀 ； 煉 奶 ； 彩 票 及 博 彩 廣 告 ； 當 作

印刷品投 寄並內載 圖案明信 片的郵件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聖 誕 爆 竹；針 藥；電 話 零 件；無

線 電 發 報 機 零 件。香 煙 須 用 蓋 上 索 馬 里

政 府 正 式 印 鑑 的 箱 子 裝 載 ， 方 可 獲 收

寄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2,500 元 ）

（ 只 限 寄 往 Berbera, Boramo, Burao, 
Erigavp, Hargeisa, Las Anod 及 Sheikh）。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墮 胎 藥 ； 春 藥 ； 煉 奶 ； 生 鴉 片 或

熟 鴉 片 ； 酒 精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聖 誕 爆 竹；武 器 及 武 器 零 件；銅

線；針 藥；修 面 刷；電 話 零 件；擬 作 轉

售 的 舊 衣 物、毛 毯、寢 具 等；無 線 電 發

報 機 零 件。香 煙 須 用 蓋 上 索 馬 里 政 府 正

式 印 鑑 的 箱 子 裝 載 ， 方 可 獲 收 寄 。  
 
進 口 證 ：  
所 有 包 裹 均 需 進 口 證，收 件 人 應 向 索 馬

里 民 主 共 和 國 貿 易 專 員 申 領 。  
 
發 票 ：  
所 有 商 業 包 裹 均 須 附 有 商 業 發 票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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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SOUTH AFRICA（Republic of） 
註 ： 下 列 規 定 亦 適 用 於 納 米 比 亞 （ 前 西 南 非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寄

(2)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 只 限 南 非 巿 區 ） (7)特
快 專 遞 (包 括 納 米 比 亞 )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涉 及 性 的 廣 告；與 博 彩 有 關 的 物 品；監

獄 或 感 化 院 囚 犯 所 製 物 品；每 一 千 支 重

逾 2 公 斤 的 香 煙；鑽 石 及 寶 石（ 以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不 雅 或 色 情 物

品 或 著 件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動 物 製 品（ 重 量 少 於 5 公 斤 者 免

受 許 可 證 管 制 ）； 類 似 手 槍 或 其 他 槍 械

的 物 品 （ 包 括 玩 具 手 槍 ）； 蜜 蜂 、 水 蛭

及 桑 蠶、蜂 蜜、蜂 蠟 及 使 用 過 的 養 蜂 用

具；芝 士（ 重 量 少 於 5 公 斤 者 免 受 許 可

證 管 制 ）；菲 林 及 賽 璐 珞；水 果；烈 酒 ；

麻 醉 藥 物，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催 淚 筆 或 其 他 催 淚 氣 體 用 品；植 物

及 其 部 分；馬 鈴 薯；血 清 及 疫 苗；稻 草、

高 梁 及 其 製 品；煙 草；有 毒 製 品；魚 槍

及 魚 叉 ， 以 及 各 類 氣 槍 ； 酵 母 。  
 
進 口 證 ：  
文 具 用 品 （ 包 括 賀 咭 、 日 記 簿 及 帳 簿 ，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武 器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關 稅 ：  
宣 傳 物 品（ 包 括 直 接 寄 往 私 人 地 址 的 宣

傳 物 品 ） 必 須 繳 付 關 稅 。  

 地 址 ：  
寄 件 人 應 在 所 有 郵 件 的 地 址 上 註 明 郵

遞 區 號 碼 （ 如 知 悉 ）， 有 關 號 碼 宜 寫 在

最 後 一 行 ， 例 如 ：  

PRETORIA 
0001SOUTH AFRICA 
郵 遞 區 號 碼 下 面 不 應 在 再 塗 寫 任 何 東

西 。  
 
派 遞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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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SOUTH AFRICA（Republic of）（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包裹（限 額 ：14,000 元）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報 關 單 必 須

列 明 投 寄 時 有 關 製 成 品 在 的 公 開 巿 值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彈 藥 及 槍 械 信 管；金 屬 貨 幣、砂

金 或 金 塊 。  

其 他 列 於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的 禁

寄物品亦適用於“以包裹方式郵寄”。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禮 品 包 裹 ：  
不 論 內 載 物 品 的 新 舊，所 有 禮 品 均 須 繳

付 關 稅。每 名 南 非 的 收 件 人 可 在 每 一 曆

年 收 取 兩 件 以 私 人 性 質 寄 自 海 外 的 包

裹 而 無 須 繳 付 關 稅 及 銷 售 稅，惟 包 裹 必

須 為 真 正 由 對 方 主 動 餽 贈 的 禮 品，而 每

件 包 裹 的 申 報 價 值 亦 不 得 超 過 100 南

非 郎 。 禮 品 包 裹 應 標 明 “ BONA FIDE 
GIFT”（ 真 正 禮 品 ）字 樣，並 受 下 列 進

口 規 例 限 制 。  
 
發 票 ：  
收 件 人 必 須 就 進 口 的 商 業 包 裹 出 示 供

應 商 發 票。寄 件 人 應 將 發 票 及 包 裹 分 開

投 寄 。  
 
進 口 證 ：  
多 類 貨 品 均 須 領 有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郵 件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取 得 所 需 證

件，例 如：武 器 進 口 證 必 須 向 南 非 警 務

處 處 長 申 領 。 價 值 不 超 過 1,000 南 非 郎

的 真 正 禮 品 包 裹 不 需 進 口 證 。  
 

 碼 頭 使 用 費 ：  
收 件 時 可 能 須 就 包 裹 繳 付 碼 頭 使 用 費  
 
特 惠 關 稅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英 國 貨 品 可 獲 關 稅 優

惠 。 詳 情 可 向 貿 易 及 海 關 部 查 詢 。  
 
賠 償 ：  
內 載 易 碎 物 的 保 險 及 非 保 險 包 裹 如 有

損 壞 ， 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派 遞 ：  
部 分 地 區 只 設 私 人 郵 箱 派 遞 服 務，不 會

提 供 上 門 派 遞。所 有 寄 往 指 定 地 址 而 不

設 上 門 派 遞 服 務 地 區 的 郵 件，均 退 回 寄

件 人。寄 件 人 如 須 查 詢 有 關 地 區 是 否 設

有 上 門 派 遞 服 務 ， 可 致 電 2921 2222 與

香 港 郵 政 電 話 查 詢 組 聯 絡。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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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阿拉伯聯盟 SOUTH ARABIA, FEDERATION OF 
（ 見 也 門 （ 共 和 國 ） YEMEN（Republic of））  
 
 

南喬治亞 SOUTH GEORGIA 
（ 見 福 克 蘭 群 島 屬 地 FALKLAND ISLANDS DEPENDENCIES）  
 
 

南奧克尼群島 SOUTH ORKNEY ISLANDS 
（ 英 屬 南 極 地 區 ）  
（ 與 福 克 蘭 群 島 屬 地 FALKLAND ISLANDS DEPENDENCIES 相 同 ）  
 
 

南桑威奇群島 SOUTH SANDWICH ISLANDS 
（ 見 福 克 蘭 群 島 屬 地 FALKLAND ISLANDS DEPENDENCIES）  
 
 

南設得蘭群島 SOUTH SHETLAND ISLANDS 
（ 英 屬 南 極 地 區 ）  
（ 與 福 克 蘭 群 島 屬 地 FALKLAND ISLANDS DEPENDENCIES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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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SPAIN 
（ 巴 利 阿 里 群 島 BALEARES ISLANDS 及 加 那 利 群 島 CANARY ISLANDS 另 載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2,500 元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 只 限 主 要 城 巿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書 籍 、 目 錄 、 雜 誌 、

期 刊 等 可 能 須 課 關 稅，所 有 內 載 這 些 物

品 的 郵 件 必 須 貼 上 綠 色 驗 關 標 籤（ 寄 往

下 列 地 方 者 除 外 ： Madrid, Barcelona, 
Bilbao, Corunna, Pamplona, Gijon,
Valladolid, Santander, Palma de Mallorca, 
Seville, Saragossa 及 Zamona）。 
 
所 有 寄 往 西 班 牙 的 郵 件 均 須 附 有 報 關

表 格 CN22或 CN23，有 關 表 格 應 按 照 表

格 背 面 所 載 指 示 妥 為 正 確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擾 亂 公 安 的 物 品；西 班 牙 文 書 籍 及 印 刷

品 ； 棉 籽 ； 對 植 物 有 害 的 病 菌 培 養 及 真

菌；可食用物 品 ； 外 國 彩 票 及 泵 波 拿 獎

券；附有國家商標的外國產品；活昆蟲；

火 柴 ； 麻 醉 藥 物 ； 不 受 西 班 牙 生法例管

制的藥劑產品；撲克牌；綴上珠片、雲母

塊或磨砂 玻 璃 組 成 立 體 圖 案 的 明 信 片 ；

海 軍 部 出 版 水 道 圖 的 複 印 本 ； 內 有 對 植

物 有 害 的 隱 花 植 物 、 昆 蟲 或 寄 生 蟲 的 泥

土 及 其 他 堆 肥 ； 煙 草 ； 戰 爭 軍 火 武 器 及

任 何 類 別 的 武 器 （ 包 括 槍 械 ） 及 其 主 要

部件，即使領有有關文件，亦不得投寄；

重量介乎 51 與 250 克之間的國際商業回

郵郵件。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動 物 及 其 部 分；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無 記 名 證 券、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珠 寶 及 其 他 寶 石 ； 菲

林、賽 璐 珞；魚 類、貝 類 或 軟 體 動 物 及

其 部 分；食 物 或 飲 品；石 油；獸 醫 用 藥

劑；植 物 或 其 部 分；念 珠、聖 物 及 其 他

宗 教 用 品；血 清、疫 苗、器 官 療 法 產 品

或 消 毒 劑、母 乳 代 替 品 及 其 他 藥 劑；西

班 牙 紙 幣；使 用 過 或 不 潔 的 衣 物、床 單

及 床 ； 蔬 菜 或 其 部 分 。  
 
發 票 :   
所 有 商 業 郵 件 均 須 夾 附 載 有 寄 件 人 和

收 件 人 稅 務 識 別 資 料 的 商 業 發 票 (請 參

閱 CN23 表 格 背 頁 )。  
 
內 載 商 品 的 郵 件 必 須 夾 附 一 張 商 業 發

票 或 價 值 申 報 表。如 無 夾 附 有 關 證 明 文

件，海 關 當 局 獲 授 權 可 以 扣 起 或 以 人 手

檢 查 該 郵 件 。 寄 件 人 必 須 遵 行 上 述 建

議，否 則 會 妨 礙 海 關 人 員 工 作，並 阻 延

郵 件 清 關 和 派 遞 。  
 
進 口 證 ：  
收 件 人 須 事 先 為 以 商 業 性 質 投 寄 的 進

口 書 籍、報 章、評 論 雜 誌 或 期 刊 申 領 進

口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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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SPAIN (Continued) 
（ 巴 利 阿 里 群 島 BALEARES ISLANDS 及 加 那 利 群 島 CANARY ISLANDS 另 載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2,5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報 關 單 上 應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 。  
 
所 有 寄 往 西 班 牙 的 郵 件 均 須 附 有 報 關

表 格 CN22 或 CN23， 有 關 表 格 應 按 照

表 格 背 面 所 載 指 示 妥 為 正 確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亦 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發 票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禮 品 包 裹 ：  
禮 品 包 裹 並 無 稅 項 優 惠 。 除 採 用 綠 色

標 籤 投 寄 者 外 ， 其 他 禮 品 或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進 口 證 ：  
除 非 已 特 別 申 明 獲 得 豁 免 或 西 班 牙 海

關 當 局 認 為 有 關 貨 品 不 湊 成 商 業 總

包，否 則，收 件 人 須 事 先 就 各 類 入 口 西

班 牙 的 貨 品 申 領 進 口 證 。  
 

 派 遞 ：  
包 裹 不 設 派 遞 服 務，收 件 人 須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取 。  
 
賠 償 ：  
除 非 能 證 實 損 壞 是 在 香 港 境 內 發 生，否

則 保 險 或 非 保 險 包 裹 內 載 的 瓷 器、玻 璃

製 品 及 其 他 極 易 破 碎 物 品 如 有 損 壞，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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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屬幾內亞 SPANISH CUINEA 
（ 木 尼 河 及 費 爾 南 多 波 島 ）  
（ 見 赤 道 幾 內 亞 EQUATORIAL GUINEA（Republic of）） 
 
 

北非西班牙屬土  
SPANISH TERRITORIES OF NORTH AFRICA 
（Ceuta, Chafarinas, Jadu 及 Melill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寄

(2)掛號 (3)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限額：

2,500 元）(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

士刊物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文 或 法 文 填 寫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2,5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三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西 班 牙 或 法 文 填 寫。報 關 單 上 應 註 明

包 裹 的 郵 政 局 編 號 。  
 
禁 寄 物 品 及 受 管 制 物 品 ：  
與 西 班 牙 相 同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西屬西非 SPANISH WEST AFRICA 
（ 另 見 毛 里 塔 尼 亞 MAURITANIA 及 摩 洛 哥 MOROCCO 的 規 定 ）  
 
 

斯匹次卑爾根群島（斯瓦爾巴特群島）  
SPITSBERGEN（Svalbard） 

（ 見 挪 威 NOR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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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 SRI LANKA（Republic of） 
（ 前 稱 錫 蘭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570 元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設 有 派 送 電 報 服 務 的

地 方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 ) 及 (5 ) 綠 色 標 籤 。 價 值 超 過 港 幣

3,000 元 的 物 品 需 三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禁 寄 物 品 ：  
帳 簿；簿 冊；古 董；武 器；煙 灰 虹；腳

踏 車 零 件 ； 月 曆 ； 相 機 及 其 他 攝 影 器

材；複 寫 紙；粉 筆；香 煙、煙 草 及 鼻 煙 ；

香 煙 及 雪 茄 煙 盒；時 鐘 手 錶 及 外 殼；咖

啡、咖 啡 精 及 咖 啡 產 品；偽 造 或 仿 製 的

貨 幣 （ 包 括 印 有 模 仿 貨 幣 圖 樣 的 布

料 ）；15 至 100 瓦 的 電 燈 以 及 所 有 家 用

電 燈 及 燈 罩 ； 手 電 筒 ； 信 封 ； 練 習 簿 ；

金 、 銀 、 寶 石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賀 卡 ；

手 袋 及 手 提 箱、旅 行 箱 等；有 插 圖 的 明

信 片；鑰 匙 圈；打 火 機、打 火 機 零 件 及

補 充 裝 燃 料；壓 紙 機 或 印 版；鉛 筆；筆；

筆 架；野 餐 籃；瓶 子 等；別 針；撲 克 牌

及 類 似 遊 戲 用 具；無 線 電 接 收 機；自 動

記 錄 器；橡 膠；印 度 莎 麗 服；秤；太 陽

眼 鏡；錄 音 機 及 錄 音 機 零 件；陶 製 或 木

製 玩 具 ； 光 油 ； 廢 紙 ； 錶 帶 ； 鋼 絲 夾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以 硬 卡 紙、紙 張 或 塑 膠 物 料 製 成 的

物 品；織 籃；書 籍 及 其 他 刊 物；建 築 材

料；紙 幣 或 硬 幣 不 獲 收 寄（ 事 先 獲 斯 里

蘭 卡 貨 幣 兌 換 監 督 批 准 除 外 ）； 信 用 卡

（ 只 可 以 掛 號 郵 件 或 特 快 專 遞 方 式 投

寄 ）； 陶 瓷 餐 具 ； 藥 物 及 化 學 產 品 ； 食

品 （ 包 括 穀 類 ）； 家 庭 電 器 ； 珠 寶 及 首

飾 箱；油 類 及 動 物 脂 肪；植 物 及 植 物 各

部 分 ； 宣 傳 物 品 （ 包 括 影 片 ）； 體 育 用

品 ； 餐 具 ； 針 織 衣 物 及 鞋 類 ； 化 妝 品 。

 

 進 口 證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所 有 掛 號 郵 件 和 包 裹 上 均 須 註 明 收 件

人 和 寄 件 人 的 全 名；完 整 地 址；郵 政 信

箱 編 號；住 宅、辦 公 室 和 流 動 電 話 號 碼

（ 如 有 ）； 以 及 傳 真 號 碼 。 前 述 資 料 應

註 寫 於 信 封 面 或 與 這 些 郵 件 一 起 投 寄

的 文 件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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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 SRI LANKA（Republic of）（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 限 額 ：57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地 址 ：  
寄 件 人 必 須 在 所 有 寄 給 銀 行 或 收 件 人

代 理 的 包 裹 發 遞 單 上，註 明 最 終 收 件 人

以 及 代 理 人 的 全 名 及 地 址 。  
 
郵 政 包 裹 的 地 址 欄 以 及 CP71發 遞 單 及

CP72海 外 包 裹 地 址 套 上 ， 均 須 註 明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  
 
另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禮 品 包 裹 ：  
供 收 件 人 私 用 而 無 須 兌 換 外 幣 的 禮 品

包 裹 可 例 外 地 載 有 小 量 上 的 禁 寄 物 品

及 受 管 制 物 品，但 這 些 物 品 一 概 不 得 作

售 賣 用 途。若 投 寄 紡 織 品（ 包 括 印 度 莎

麗 服 ）、 植 物 及 花 朵 ， 則 須 事 先 獲 得 該

國 有 關 當 局 的 批 准 ， 並 須 申 領 進 口 證 。

價 值 超 過 250 盧 比 的 禮 品 亦 需 進 口 證 。

 
進 口 證 ：  
收 件 人 須 事 所 有 入 口 斯 里 蘭 卡 的 貨 品

申 領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郵 件 或 包

裹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領 有 所 需 的 進 口 證 。

 

  
 
發 票 ：  
每 件 商 業 包 須領 有 一 式兩 份 的 發票 ， 其

中 一 份 註 明 “For customs and audi t 
purposes”（供驗關 及稽核）字樣。寄 件

人 應 把 該 兩 份 發 票 夾 附 於 包 裹 內 ， 而 包

裹 面 則 應 標 明 “Invoice enclosed”（ 內 附

發 票 ） 字 樣 。 但 若 發 票 與 多 件 包 裹 有

關，則 寄 件 人 應 為 包 裹 編 上 1、2、3 等

號 數，並 收 發 票 夾 附 於 第 1 號 包 裹 內 ，

而 其 餘 包 裹 亦 應 註 明 “Invoice Enclosed 
in Parcel No. 1”（第 1 號 包 裹 內 附 發 票 ）

字 樣。大 量 投 寄 的 書 籍、報 章、雜 誌 等

必 須 附 上 一 張 已 簽 署 的 發 票，詳 載 整 批

郵 件 的 資 料，包 括 數 量 及 到 岸 價 格 （成

本 、 保 險 費 、 運 費 ）， 另 應 將 發 票 副 本

分 開 寄 予 收 件 人 。  
 
賠 償 ：  
易 碎 或 容 易 腐 爛 的 物 品 如 有 損 壞，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派 遞 ：  
投 保 價 值 或 貿 易 價 值 超 過 250 盧 比 的 包

裹 不 會 獲 派 遞。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 ， 然 後 須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取 。  
 
 

 



香 港 郵 政  海 外 郵 政 ─ 運 送 目 的 地 的 服 務 資 料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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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 SUDAN（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小 郵 包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 及 其 零 件；偽 造 的 硬 幣；偽 造 的 郵

票 或 印 花 稅 票；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旅 行 支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假 的 度 量 衡 儀

器 ； 活 動 物 ； 含 鉛 量 超 過 1%的 食 物 容

器 ； 煽 動 性 著 作 ； 未 清 除 棉 籽 的 棉 花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含 酒 精 烈 酒 或 飲 料 ； 武 器 及 彈

藥；複 寫 紙；硬 幣；已 清 除 棉 籽 的 棉 花、

棉 線 及 棉 籽；植 物；罌 粟 種 子 及 含 毒 藥

的 藥 劑 ； 修 面 刷 及 製 造 修 面 刷 的 材 料 ；

琉 璜；甜 味 劑；未 加 工 的 煙 草 及 煙 草 種

子。除 無 銷 售 價 值 的 樣 品 及 獲 收 寄 當 作

印 刷 品 發 遞 的 物 品 外，所 有 進 口 物 品 均

須 繳 付 關 稅 。  
 
地 址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 險 包 裹 （只 限 平 郵 ）（限 額 ：1,740 元 ）
 
報 關 ：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及 舊 衣 物。液 體 或 容 易 液 化 的 元 素

或 玻 璃 製 品 或 同 類 製 品 或 易 碎 物 品。請

一 併 參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進 口 證 ：  
少 數 類 別 的 貨 品 須 領 有 進 口 證；若 需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包 裹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經 或 將 會 領 取 有 關 證 件 。  
 
包 裝 ：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堅 固，寄 往 蘇 丹 南

部 的 包 裹 應 以 防 水 的 物 料 包 裝 。  
 
地 址 ：  
郵 件 上 須 註 明 收 件 人 的 全 名 及 地 址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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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里南 SURINAME（Republic of）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保 險 信 件 （ 只 限 平 郵 及 主

要 城 鎮 ）（ 限 額 ：2,500 元 ） (4)印 刷 品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及 無 塗 膠 表 格  
 
禁 寄 物 品 ：  
生 鴉 片、可 卡 因、大 麻 脂 或 以 這 些 樹 脂

為 主 要 成 分 的 製 劑（ 即 使 製 造 作 醫 療 用

途 者 亦 屬 禁 寄 物 品 ）；麻 醉 藥 物；桑 蠶 ；

蜜 蜂；賽 璐 珞 菲 林 及 其 他 未 加 工 的 賽 璐

珞 物 品；紙 幣 及 貨 幣（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硬 幣 ； 槍 械 。  
 
受 管 制 物 品 ：  
藥 物；甘 蔗、咖 啡、可 可 樹 及 棉 樹；以

任 何 物 料 製 成 的 空 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2,500 元 ）
 
報 關 ：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麻 醉 藥 物；硬 幣（ 以 保 險 包 裹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蜜 蜂 （ 裝 於 堅 固 盒 子 除

外 ）； 紙 幣 及 貨 幣 （ 以 保 險 包 裹 投 寄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藥 物 ； 槍 械 ； 甘 蔗 、 咖 啡 、 可 可 、 椰

子 及 棉 樹 及 其 部 分 ； 以 任 何 物 料 製 成

的 空 袋 。  
 
進 口 證 ：  
所 有 商 業 貨 品 不 論 其 價 值，均 須 領 有 進

口 證。禮 品 包 裹 及 其 他 無 須 繳 付 費 用 的

物 品 則 不 需 進 口 證 。  
 
包 裝 ：  
賽 璐 珞 及 電 影 菲 林 應 載 於 堅 固 的 木 盒

內 ， 盒 上 須 貼 有 以 清 晰 大 字 註 明

“CELLULOID”（賽璐 珞）字樣的 白色標

籤，發遞 單上亦應 清楚註明 上述字樣 。

 
派 遞 ：  
包 裹 不 會 獲 按 址 派 遞，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 ， 並 應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件 。 郵 局 不 會 收 取 派 遞 費 用 。  
 
地 址 ：  
CP 71 發 遞 單 或 CP 72 海 外 包 裹 地 址

套 上 須 填 寫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  

 



香 港 郵 政  海 外 郵 政 ─ 運 送 目 的 地 的 服 務 資 料  S
 
 

二 ○ ○ 六 年 一 月  S  • 第 3 4 頁
 

斯瓦爾巴特群島 SVALBARD 
（ 見 挪 威 NORWAY）  
 
 

斯威士蘭 SWAZILAND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只 限 方 圓 1.6 公 里 範

圍 內 的 巿 區 ）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旅 行 支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蜂 蜜。內 載 超 過 六 張 畫 明 信 片

的 郵 件 不 得 以 印 刷 品 方 式 郵 件 進 口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蜜 蜂、水 蛭 及 桑 蠶，由 認 可 機 構

交 換 投 寄 用 以 控 制 害 蟲 的 寄 生 蟲 及 滅

蟲 物 品；芝 士；香 煙；各 種 攻 擊 性 武 器

及 形 似 或 可 改 裝 成 武 器 的 物 品 ，（ 包 括

袋 刀 及 玩 具 手 槍 ）； 植 物 及 種 子 ； 血 清

及 疫 苗 ； 酒 精 ； 酵 母 。  
 
進 口 證 ：  
文 儀 用 品 （包 括 賀 卡 、 日 記 簿 及 帳 簿 ）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關 稅 ：  
宣 傳 物 品（ 包 括 直 接 寄 往 私 人 地 址 的 宣

傳 物 品 ） 必 須 繳 付 關 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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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威士蘭 SWAZILAND（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1,680 元）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報 關 單 必 須 列 明 投 寄 時 有 關 製 成

品 的 公 開 巿 值 。  
 
禁 寄 物 品 ：  
囚 犯 獄 中 所 製 物 品 ； 蜂 蜜 及 舊 養 蜂 用

具；油 布 及 類 似 的 浸 漬 物 品；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旅 行 支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以 保 險 包 裹 投 寄 者 除 外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各 種 武 器 與 彈 藥 以 及 形 似 或 可

改 裝 成 武 器 的 物 品（ 包 括 袋 刀 及 玩 具 手

槍 ）； 蜜 蜂 、 水 蛭 及 桑 蠶 、 由 認 可 機 構

交 換 投 寄 用 以 控 制 害 蟲 的 寄 生 蟲 及 滅

蟲 物 品 ； 芝 士 ； 香 煙 及 未 加 工 的 煙 葉 ；

軍 服 及 軍 用 設 備 ； 植 物 及 種 子 ； 血 清 、

疫 苗 及 類 似 製 劑；烈 酒；舊 衣 物；酵 母。

 
發 票 ：  
收 件 人 必 須 就 商 業 性 質 的 包 裹 出 示 簽

證 發 票 。 寄 件 人 應 將 發 票 及 包 裹 分 開

投 寄 。  
 

 進 口 證 ：  
多 類 貨 品 均 須 領 有 進 口 證，寄 件 人 宜 在

投 寄 包 裹 前 確 定 收 件 人 已 取 得 所 需 證

件 。 至 於 價 值 不 超 過 80 元 及 重 量 不 超

過 5 公 斤 的 真 正 禮 品 包 裹 則 不 需 進 口

證 。  
 
碼 頭 使 用 費 ：  
派 件 時 可 能 須 就 包 裹 收 取 碼 頭 使 用 費 。

 
特 惠 關 稅 ：  
某 些 情 況 下 ， 英 國 貨 品 可 獲 關 稅 優 惠 。

有 關 查 詢 應 寄 交 貿 易 及 海 關 部 。  
 
賠 償 ：  
(a)內 載 易 碎 物 品 的 保 險 包 裹 如 有 損 壞

或 (b)未 經 投 保 的 包 裹 如 在 香 港 境 外 寄

失 或 損 壞 ， 均 不 會 獲 得 賠 償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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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SWEDEN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 2 ) 掛 號 ( 3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12,500 元（見下 文 商 業 價 值 的

限額））(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 只 限 城 鎮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 為 方 便 內 載 商 品 包

裹 的 清 關 工 作，寄 件 人 應 附 上 一 張 已 簽

署 的 發 票 副 本 。  
 
禁 寄 物 品 ：  
生 物 品  
具 傳 染 性 的 生 物 品 和 未 有 按 國 際 航 空

運 輸 協 會（ IATA）包 裝 規 定 包 妥 的 診 斷

用 樣 本 ； 傳 染 性 物 質 ;活 動 物 （ 蜜 蜂 、

蛭 及 桑 蠶 除 外 ）； 身 體 部 分 及 器 官 ， 或

活 動 物 或 雀 鳥 或 其 屍 體 及 其 中 部 分；經

冷 藏、冷 凍 或 新 鮮 的 物 品；骨 灰 甕（ 以

普 通 包 裹 方 式 投 寄 並 附 有 聲 明 書 聲 明

為 骨 灰 甕 者 除 外 ）。  

貴 重 物 品  
代 收 貨 價 的 物 品；與 博 彩 及 足 球 彩 池 有

關 的 票 券；可 能 會 被 未 獲 授 權 人 士 濫 用

的 塑 膠 卡 片，如 銀 行 發 出 的 卡 片、信 用

卡、電 話 卡 等；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類 證 券 、 旅 行 支 票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否 加 工 ）、 付 款

票 據 、 有 價 值 票 據 、 貴 重 金 屬 、 寶 石 、

珠 寶、手 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封 口 的

信 封 盛 載，並 以 掛 號 或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而 商 業 價 值 有 限 者 除 外 ）（ 見 商 業 價

值 的 限 額 ）。  

武 器  
匕 首 及 彈 簧 摺 刀；需 要 冷 藏 或 加 熱 處 理

的 貨 品，而 此 等 冷 藏 或 加 熱 處 理 並 不 屬

於 一 般 貨 運 處 理；火 柴；武 器（ 夾 附 有

  
效 的 出 口 ／ 入 口 證，並 分 開 兩 部 分，即

實 際 武 器 和 槍 閂，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於 不

同 日 子 投 寄 者 除 外 ） 等 。  
 
藥 物 、 酒 精 及 煙 草  
酒 精 飲 料 及 葡 萄 酒；非 法 藥 物 及 麻 醉 藥

物 ； 煙 草 。  
任 何 類 別 的 藥 劑 產 品 （ 合 成 或 自 然 療

法 ） 均 不 得 投 寄 至 私 人 地 址 或 郵 政 信

箱 。 如 任 何 個 人 因 病 而 需 要 此 類 產 品 ，

此 類 產 品 必 須 經 由 一 間 瑞 典 核 准 的 醫

療 機 構 投 寄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墮 胎 藥 ； 含 酒 精 的 飲 料 及 製 劑 ；

動 物 產 品；動 物 精 液；防 毒 器 具；武 器

及 彈 藥 ； 細 菌 製 劑 ； 蜜 蜂 ； 避 孕 用 品 ；

瀕 臨 絕 種 的 動 植 物；菲 林；食 品；主 要

用 麥 芽 製 成 的 飲 料；麻 醉 藥 物；醫 療 藥

物；醫 療 用 藥 物 及 毒 藥；植 物、水 果 及

球 莖；毒 藥；放 射 性 物 質；種 子；蒸 餾

器 ； 糖 ； 注 射 器 及 插 管 。  
 
商 業 價 值 的 限 額 ：  
可 利 用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入 口 的 物 品，其 商

業 價 值 375 元 為 限；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入

口 者 ， 限 額 為 12,500 元 。 此 等 限 額 不

可 藉 着 為 超 過 12,500 元 的 價 值 作 部 分

投 保 而 迴 避。價 值 超 過 此 等 限 額 的 郵 件

將 退 回 原 寄 地 。  
 
地 址 ：  
寄 件 人 應 在 所 有 郵 件 的 地 址 上 目 的 地 名

稱 的 左 方 註 明 相 關 的 郵 遞 區 號 碼 ， 例

如： 1142 STOCKHOLM, 41720 GOTEBORG。

如 有 遺 漏 ， 可 能 會 引 致 延 誤 。  
 
關 稅 ：  
書 籍 、 期 刊 、 報 章 及 郵 票 須 繳 付 關 稅 ，

所 有 內 載 這 些 物 品 的 郵 件 均 須 附 上 綠 色

驗關標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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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SWEDEN （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限 額：12,500元（ 見

下 文 商 業 價 值 的 限 額 ））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為方便商業包裹的清關工作，寄件

人 應 在 發 遞 單 上 夾 附 一 張 已 簽 署 的 發 票

副本。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商 業 價 值 的 限 額 ：  
以 保 險 包 裹 方 式 入 口 的 物 品，其 商 業 價

值 以 12,500 元 為 限 。 此 等 限 額 不 可 藉

着 為 超 過 12,500 元 的 價 值 作 部 分 投 保

而 迴 避。價 值 超 過 此 等 限 額 的 郵 件 將 退

回 原 寄 地 。  
 
派 遞 ：  
包 裹 不 會 獲 按 址 派 遞，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 ， 須 自 行 往 郵 政 局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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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SWITZERLAND 
（ 包 括 列 支 敦 士 登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 2 ) 掛 號 ( 3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10,000 元）(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快 郵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 及 (5) 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德 文 或 意 大 利 文 填 寫。有 關 報 關 單

必 須 穩 附 於 郵 包 外 面 。  
 
禁 寄 物 品 ：  
苦 艾 酒；人 造 葡 萄 酒；牛 油（ 作 禮 品 投

寄 而 不 超 過 500 克者除外 ）； 硬幣、紙

幣 、 流 通 鈔 票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 、 旅 行 支 票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工與否 ）、寶石、珠 寶或其他 貴重物品

（以掛號 或保險信 件方式投 寄除外 ）；註

有 或 含 有 侮 辱 或 不 道 德 成 分 或 煽 動 他

人 犯 罪 的 標 記、圖 畫 或 文 字 的 物 件；彩

票 及 博 彩 廣 告；微 型 無 線 電 發 射 機；麻

醉 藥 物 及 精 神 藥 物（ 已 領 有 伯 爾 尼 聯 邦

公 眾 衛 生 局 （ 地 址 ： P.O. Box 2644, 
CH-3001, Berne ） 簽 發 的 特 別 牌 照 除

外）；危 及 國家安全 的宣傳物 品；雷達探

測 器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口酒精；動物及動物產品；以貴重金屬

製成的物品（包括錶殼）；魚類；昆蟲；

肉類及其製品；鴿子；植物；放射性物質；

鹽；血清及疫苗；軍用物資；度量衡儀器。
 
地 址 ：  
郵 包 所 寄 地 址 必 須 註 明 郵 遞 區 號 碼，以

寫 在 目 的 地 名 稱 的 左 方 為 佳，例 如：300
BERN, 9435 HEERBRUGG。如 有 遺 漏，可

能 會 引 致 延 誤 。  
 
派 遞 ：  
由 外 地 寄 入 的 保 險 郵 件 不 會 派 往 收 件 人

的 地 址 。 該 國 郵 政 機 關 會 通 知 收 件 人 前

往領取郵 件。  

 包 裝 ：  
包 裹 最 好 以 堅 固 的 繩 或 細 繩 交 叉 紮

穩。若 使 用 金 屬 箍 或 鐵 線，則 須 在 包 裹

上 加 上 把 手。若 以 平 行 金 屬 箍 或 鐵 線 包

裹 綑 紮，可 以 用 堅 韌 的 繩 連 接 註 寫 地 址

一 面 的 金 屬 箍 或 鐵 線 的 各 個 交 叉 點，以

作 把 手，或 以 木 或 堅 硬 卡 紙 製 成 條 狀 把

手。若 金 屬 箍 或 鐵 線 只 有 一 個 交 叉 點 ，

而 包 裹 重 量 又 不 超 過 5 公 斤 ， 則 可 縛

上 一 個 繩 圈 作 為 把 手；或 可 使 用 條 狀 金

屬 把 手，金 屬 箍 或 鐵 線 的 交 叉 點 應 互 相

扣 緊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10,000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 每 件 包 裹 一

份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 德 文 或 意 大 利

文 填 寫 。 包 裹 內 如 載 有 手 錶 ， 應 在 報 關

上註明其數量及每隻的價值。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禮 品 包 裹 ：  
除 煙 草、酒 精 及 牛 油 有 若 干 限 制 外，價

值 不 超 過 100 瑞 士 法 郎 的 個 別 禮 品 包 裹

可 獲 免 稅 。  
 
地 址 ：  
應 註 明 州 名。如 有 遺 漏，可 能 會 引 致 延

誤 。 請 另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派 遞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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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 SYRIAN ARAB REPUBLIC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 2 ) 掛 號 ( 3 ) 保 險 信 件 （ 只 限 平 郵 ）

（ 限 額 ：1,98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5)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或 阿 拉 伯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旅 行 支 票、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地 址 ：  
郵 件 上 的 地 址 應 以 阿 拉 伯 文 或 英 文 填

寫 並 包 括 以 下 資 料 ：  
 
-  收 件 人 的 全 名  
-  市 鎮 或 城 市 的 名 稱  
-  街 道 名 稱  
-  建 築 物 編 號  
-  寓 所 編 號  
-  郵 政 信 箱 編 號  
-  國 家 名 稱  
 
郵 件 上 亦 可 註 明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重 量 限 制 ：  
不 可 把 重 量 超 過 5 公 斤 的 包 裹 寄 往

Chahba 及 Salkhad。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保 險 包 裹 （只 限 平 郵 ）（限 額 ：2,500 元 ）
 
報 關 ：  
三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 寄 物 品 ：  
用 作 生 產 香 煙 及 煙 草 的 物 品 及 機 器；避

孕 用 品 及 有 關 刊 物；藥 物（ 已 領 有 由 衛

生 及 公 眾 事 務 部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者 除

外 ）； 糖 精 ； 鹽 。  

多 種 物 品 均 嚴 禁 進 口。寄 件 人 應 在 投 寄

前 查 清 有 關 內 載 物 品 是 否 可 獲 收 寄 。  
 
進 口 證 ：  
以 包 裹 方 式 投 寄 而 價 值 超 過 250 敘 利 亞

鎊 的 商 業 包 裹 進 口 時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核 證 發 票 ：  
所 有 投 寄 商 業 包 裹 的 進 口 商 發 票 不 論

物 品 價 值 多 少，均 須 由 商 會 核 證，遺 漏

夾 附 簽 發 票 者 會 被 罰 款 。  
 
地 址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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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TAIWAN 
（包括澎湖列島、金門島及馬祖島）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掛 號 (2)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
額： 11,500 元 ) (見 “保險 ”部分 ) (3)印刷
品 (4)小郵包 (5)失明人士刊物 (6)快郵
(7)特快專遞 (8)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
稅品可獲收寄  
 
報關：  
(4)及 (8)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肉類製品（不包括在加拿大、愛爾蘭、

日本、北歐國家、南韓、英國及美國預

先包裝妥當，並取得台灣商品檢疫局發

出證書或保證文件的製品）硬幣、紙

幣、流通鈔票、白金、金或銀（不論曾

加工與否）、寶石、珠寶或其他貴重物

品、旅行支票及應付持票人的各種證券

（這兩種物品可用保險信件投寄）。  
 
受管制物品：  
見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部份  
 
保險：  
可以保險信件方式收寄進口的物品包

括  
(a) 旅行支票；  
(b) 應付持票人的各種證券。  
 
進口證 :  
見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部份  
 
關稅 :  
見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部份  
 
以包裹方式郵寄  
 
重量限制：  
不設把包裹寄往馬祖島的空郵服務，寄

往 金 門 島 的 航 空 包 裹 重 量 不 得 超 過

3 公斤。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1,500元）
 
報關：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信件；新台幣紙幣；武器及彈藥；親共的

書籍、圖畫等；肉類製品 (不包括在加拿
大、愛爾蘭、日本、北歐國家、南韓、英

國及美國預先包裝妥當，並取得台灣商品

檢疫局發出證書或保證文件的製品 )；偽
造的鈔票及債券、偽造的郵票或印花郵

票；形似手槍的玩具及物品；賭博物品；

色情或不雅的圖畫、書籍等。  
 
受管制物品：  
農産品、畜牧品、花、植物、種子等；酒；

藥品、含藥化妝品、醫療器材、膠囊狀或

錠劑食品、麻醉藥品；武器；進口中國大

陸地區物品（包括香菇及茶葉）；無線電

管制射頻器材；核子原料放射性物質；香

煙及煙草；錄影節目帶、廣播電視節目及

電影片。寄件人應向台灣郵政或海關當局

查詢進口限制輸入貨品表之貨品及有關

進口限制。  
 
進口證：  
收 件 人 須 就 所 有 進 口 的 物 品 出 示 進 口

證。以下物品除外：  
( i )  進口限制輸入貨品表外之貨品，其離
岸價值 (FOB)為美幣五千元以下或等
值者，免辦報關手續。  

( i i )  進口限制輸入貨品表外之貨品，其離
岸價值 (FOB)為美幣二萬元以下或等
值者，免辦進口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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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TAIWAN (續 ) 
 
關稅：  
( i )  進口之郵包物品，其完稅價格在新
台 幣 三 千 元 以 內 者 ， 免 徵 進 口 關

稅，但香煙，酒不在免徵進口關稅

之列。  
( i i )  廣告品及貨樣，其完稅價格在新台
幣 一 萬 二 千 元 以 下 者 免 徵 進 口 關

稅。  
 
發票：  
寄件人應在每件商業包裹上夾附詳細

說明內載物品資料的有關發票。  
 
地址：  
如收件人為華裔人士，而寄件人又在包

裹及報關單上以中英文書寫收件人的

姓名及地址，可以有助派遞的工作。所

有商業包裹必須經由台灣銀行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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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 TAJIKISTAN（Republic of）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掛號 (2)印刷品 (3)小郵包 (4)失明人
士 刊 物 (5)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11,000 元） (6)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3)綠色標籤及三張無塗膠表格，應以英
文另加法文或俄文填寫。  
 
禁寄物品：  
武器（領有許可證的獵槍除外）；嬰兒食

品；奶類產品；魚類產品；肉類及肉類

製品；寄往私人地址的藥品；意大利麵

食及麵飽類產品（包括無酵麵飽）；軍用

物資；舊布料、衣服鞋襪；音樂卡；以

私人性質投寄的郵票（不論蓋銷與否）

及郵票收藏品、加有字句或標記的訂正

校樣及印刷品；可視為有損塔吉克共和

國的文件、印刷品、照片、圖畫等；硬

幣、紙幣、流通鈔票或各類無記名證、

旅行支票、白金、金或銀（不論曾否加

工）、寶石、珠寶或其他貴重物品（領有

許可證、以保險或掛號信件方式投寄者

除外）；刀 *；麻醉藥物；硫酸銅。  
 
*由於郵遞路線安排所致  
 
受管制物品：  
書籍、報紙、雜誌、其他印刷品及手稿

（數目只限每種 1 份或 1 本）經有關當
局審查後可獲收寄。由圖書館或商行寄

給國立圖書館、商會、科學機構等關於

科學及專門技術的參考資料並已包裝者

可不需進口證而獲得收寄。以印刷品方

式投寄的時裝圖樣（只限 1 份）亦可不
需進口證而獲得收寄；版畫品、地圖及

樂譜（每種不可多於一份）。藥品須附有

由塔吉克共和國醫生簽發並經塔吉克共

和國保健中心蓋章的藥方始可獲得收

寄。除有關內載物品的簡短資料外，便

條不得以保險信件投寄。請另參閱“以

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元）
 
報關及文字：  
三張無塗膠表格及一張發遞單，應以英

文另加法文或俄文填寫。  
 
禁寄物品：  
信件；亦請參閱“以信件方式郵寄”部

分。   
 
受管制物品：  
除“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所列物品

外，下列各項亦須符合有關規定方可獲收

寄：藥品（不包括寄給個人的藥品）須

附有由塔吉克共和國醫生簽發並經塔

吉克共和國保健中心蓋章的藥方始可

獲得收寄；泥土、種子、植物及其部分

必須註明寄予認可的機構或團體並附

有有關的許可證，方可獲得收寄。只有

獲當局認可的失明人士機構才可收寄

用作失明人士刊物的錄音製品。  
 
進口證：  
寄件人有責任確保寄發貨品前已取得

所需進出口證。  
 
禮品包裹：  
某些供收件人個人使用的物品可在不

超過指定限額的情況下不需進口證而

小量投寄。禮品包裹不得內載易腐爛的

食物、載於密封或玻璃容器的食品、酒

精、衣料、線或手錶。  
 
包裝：  
包裹的包裝必須十分牢固，足以應付長

途運送並能保護內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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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吉爾 TANGIER 
（見摩洛哥 MOROCCO）  
 
 
 

坦桑尼亞 TANZANIA 
（由坦噶尼喀及桑給巴爾兩區組成）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保險信件（只限平郵）（限
額 ： 3,600 元 ） (4)印 刷 品 (5)小 郵 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只限 Dar 
Es Salaam、 Temeke、 Kinondoni、
Llala、U/hi l l、Oysterbay、Kurasini、
Arusha、Dodoma、 I r inga、Korogwe、
Mbeya、Morogoro、Moshi、Mwanza、
Njombe、Songea、Tango、Tukuyu 及
Zanzibar)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塊狀金屬（以保險信件方式投寄而價值

不超過港幣 72 元者除外）；紙幣及其他
形式的貨幣、白金、金或銀 (不論曾加
工與否 )、寶石、珠寶及其他貴重物品
（以掛信件方式投寄除外）；藥物（已

領有由達累斯薩拉姆生部常任秘書

簽發的進口證者除外，地址： P.O. Box 
9083, Dar-es-Salaam）；各種槍械與彈藥
及其他看似致命武器的物品；放射性物

質。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植物及種子；與婚姻或節育有關

的刊物。見“以包裹方式郵寄”的“受

管制物品”部分。  
 
地址：  
正 確 郵 遞 地 址 應 註 明 TANGANYIKA, 
TANZANIA 或 ZANZIBAR, TANZANIA。該
國不設派遞服務，郵件地址應註明郵政

信箱或私用信袋號碼。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3,600 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 件 (寄予 收件人而 數目為一 封者 除
外 )；未經政府批准加上坦桑尼亞紋章
或類似紋章的物品；紙幣及其他形式的

貨幣；藥物 (領有由生部常任秘書簽
發的進口證除外，地址：P.O. Box 9083, 
Dar-es-Salaam)；各種槍械、彈藥及其他
看似致命武器的物品；日式修面刷；放

射性物質；作貿易用途而未醇的烈酒。

 
受管制物品：  
穿上會令人誤認作政府人員的服飾、制

服或衣物（須領有由州長簽發的許可

證）；煉奶或脫脂奶；蒸餾裝置或零件

（須領有海關關長簽發的許可證）；果

實、植物及種子（須領有由農林及野生

部 常 任 秘 書 （ 地 址 ： P.O. Box 9192, 
Dar-es-Salaam））簽發的許可證 )；漁獵
陷阱（領有總漁獵執法官簽發的許可

證）；郵資蓋印機（須領有郵政署署長

簽發的許可證）；與婚姻及節育有關的

刊物（須領有海關總監簽發的牌照）；

鼠疫菌（須領有生部常任秘書簽發的

許可證）；進口以供轉售的二手衣服及

寢具；未經加工的金、銀及鉑系金屬（須

領有海關關長簽發的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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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亞 TANZANIA（續）  
 
 
進口證：  
若干類別的貨品須領有進口證。由商人

進 口 作 轉 售 用 途 的 貨 品 須 領 有 進 口

證，有關證件可向該國的工商部首席秘

書 (地址： P.O. Box 9503, Dar-es-Salaam 
Tanganyika, Tanzania)或工商局 (地址：
P.O. Box 601, Zanzibar, Tanzania)領取。  
 
發票：  
除寄予個別人士的包裹外，每件包裹均

須附由寄件人註上日期及簽署的商業

發票。寄件人應在包裹上註有地址的一

面標明“ INVOICE ENCLOSED”（內附發
票）字樣。在特殊情況下，如在同一日

把數件包裹寄予同一收件人，寄件人應

為包裹編上 1、2、3 等號數，並將發票
夾附於第 1 號包裹內，而其餘包裹亦應
註明“INVOICE ENCLOSED IN PARCEL 
NO. 1”（ 1 號包裹內附發票）字樣。  
 
包裝：  
包裹應以極堅固的物料（以防水物料為

佳）包裝  
 
派遞：  
所 有 包 裹 均 應 在 地 址 上 註 明 寄 往

TANGANYIKA, TANZANIA或 ZANZIBAR, 
TANZANIA，並註明郵政信箱或私用信袋
號碼。包裹不會獲派遞，收件人會獲通

知包裹寄抵的時間，並須安排自行領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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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暹羅）THAILAND（Siam）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限
額：10,600 元）（見下文“保險”部分）(4)
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
快郵（只限各郵局方圓 8 公里內的城鎮
地區） (8)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彈藥及其零件；紙幣；火柴；鴉片；嗎

啡；可卡因及其他麻醉藥物 (寄往泰國政
府辦事處除外 )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武器、氣槍及其配件；賽璐珞及

菲林。  
 
保險服務：  
保險服務適用於下列各地：  
 郵遞區號碼

曼谷郵件中心  10000
曼谷郵政總局  10501
Chang Phuak 50004
清邁  50000
合艾  90110
Khlong Chan 10240
黎府  42000
難府  10112
呵叻  30000
 

 廊開  43000 
Pak Chom 42150 
帕塔亞（巴提雅）  20260 
帕那尼空  
Phat Phong 10506 
帕卡農  10110 
大城  13000 
普吉（布吉）  83000 
Pratu Nam 10409 
Ratchadamnoen 10200 
山甘烹  50130 
Si Phum 50003 
宋卡  90000 
烏汶  34000 
CAT總部  10002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10,600元）（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的 “保 險 服 務 ”部
分）、快郵（只限各郵局方圓 8 公里內的
城鎮地區）。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見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  
 
進口證：  
多類貨品均須領有進口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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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哥 TOGO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限
額：2,500 元）(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
明人士刊物 (7)快郵（只限洛美） (8)特
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應以英文另加法文
填寫。  
 
禁寄物品：  
硬幣、紙幣、流通鈔票或應付持票人的

各種證券、旅行支票、白金、金或銀（不

論曾加工與否）、寶石、珠寶或其他貴

重物品；與博彩有關的印刷品；放射性

物質。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可卡因、嗎啡；鴉片及其他麻醉

藥物。  
 
賠償：  
掛號郵件內載物品如有部分寄失或損

壞，除非是在香港境內發生，否則不會

獲得賠償。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元）
 
報關及文字：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應以英文另

加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武 器（ 已領 有許 可證 獲收 寄的 獵槍 除

外）；匕首、刀類及所有攻擊性武器；有

毒物質、各類被視作有害的酒精、物質

精華及產品；放射性物質；生棉、棉樹

或棉籽；糖精及類似物質；銀幣；非十

進制的度量衡儀器；以及所有冒稱原產

地或生產地為法國的貨品。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可卡因、嗎啡、鴉片及其他麻醉

藥物。  
 
派遞：  
收件人會獲通知包裹寄抵的時間，並須

安排自行領件。除非包裹是寄往洛美，

否則有關當局會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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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加 TONGA 
（友愛群島）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寄
(2)掛號 (3)保險信件（只限寄往努庫阿洛
法 與 瓦 瓦 烏 島 的 平 郵 郵 件 ）（ 限 額 ：

2,500 元）(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
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彈藥；藥物及類似物質（領有湯加總理簽

發的證明書除外）；火柴；煽動性文章；

超過 1 品脫（約 0.57公升）或與其他貨
品一起包裝的酒精；超過 5 公斤或與其
他貨物一起包裝的煙草、雪茄、香煙及

鼻煙；與澳大利亞相同。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活動物；寄生蟲以及抑制害蟲的

微生物；植物及植物各部分；貴重物品（例

如珠寶、貴金屬、寶石或半寶石、證券、

硬幣或任何形式的可轉讓金融單據）只可

 

以保險郵件方式投寄；動物製品（包括

奶類副產品、罐裝肉類）；經危險化學

品處理的衣服及布料；生物品；刷；由

易燃物料製成的童裝；含酒精的甜品；

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文化資產；電子狗頸

圈；含乙醇的食物或飲品；人骨及人體

組織；藥品；洋艾油；含有斑蝥及其他

春藥的製劑；戒除酗酒、吸煙或服食藥

物習慣的藥品；二手地毯；稻草包裝；

糖、糖漿及糖蜜；治療儀器；溫度計；

舊衣物；舊黃麻袋；疫曲、病毒及病菌；

武器。  

賽璐珞及電影菲林必須先放於罐內，再

相間擺放於本盒內，木盒上應貼上白色

標籤，以粗體黑字註明“CELLULOID”
（賽璐珞）或“ FILM”（菲林）。  
 
進口證：  
某些貨品須領有進口證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見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  
 
進口證：  
見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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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托拉島 TORTOLA 
（英屬處女群島）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明
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4)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硬幣  
 
地址：  
所有地址均須註明一個由六個字母及

數字組成的郵政編碼，這些編碼為：  
 
VG1110 – Tortola Central  (托爾托拉島
中部 )  
VG1120 – Tortola East (托爾托拉島東
部 )  
VG1130 – Tortola West (托爾托拉島西
部 )  
VG1140 – Anegada (阿內加達島 )  
VG1150 – Virgin Gorda (維爾京戈爾
達島 )  
VG1160 – Jost van Dyke (約斯特．范
代克島 )  
 
英屬處女群島不設上門派遞服務，請註

明顧客收件的郵政信箱或郵政局所在  
地點的郵政編碼。  
 
郵政編碼須在地區名稱的一行註明，而

國家名稱則須在最後一行獨立註明。例

如：  
 
Mr. John Dore 
P.O.Box 787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欲知詳情，請瀏覽英屬處女群島政府的
網頁：  
www.dgo.gov.vg/helpdesk 
 
有關新郵政編碼及書寫郵寄地址規定

的查詢，亦可寄往以下地址：  
 
The Postmaster 
General Post Off ice 
84 Main Street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寄予收件人而數目為一封者除

外）；武器（已領有許可證者除外）。  
 
地址：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特惠關稅：  
在某些情況下，英國貨品可獲關稅優

惠。有關查詢應寄交貿易及海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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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達和多巴哥  
TRINIDAD AND TOBAGO（Republic of）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保險信件（限額：950元）（只
限以平郵寄往主要城市，名單見下文

“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4)印刷品 (5)
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武器及藥物（領有許可證者除外）；觸

犯商標或版權法例的物品；複寫紙（已

塗蠟而不含可氧化、油膩物質者除外；

寄件人必須在報關單上加以說明）；價

值超過 5磅的硬幣及金錠，包括假及偽
造的硬幣；彈箕折刀、重力彈箕折刀、

劍杖及類似物品；外國彩票及博彩廣

告；蜂蜜；液體賽璐珞；活動物；火柴；

內載任何不雅及色情印刷品、繪畫、照

片、平版印刷品，版畫、攝影或電影菲

林、書籍、卡或手寫的書信或任何不雅

及色情物品的郵件；放射性物質；未加

工的咖啡豆；煽動性著作；土壤；粗糖。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蜜蜂及蜂蠟；果實及蔬菜；寄生

蟲及對付害蟲的微生物；植物及種子，

桑蠶、水蛭。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保險包裹（只限以平郵寄往下列主要市

鎮，名單見下文）（限額： 950 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請一併參閱“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寄予下列各地的保險包裹（及保險信

件）可獲收寄： Arima, Arouca, Belmont, 
Blanchisseuse, California, Carapichaima, 
Caroni, Cedros, Chaguanas, Claxton Bay, 
Couva, Cumuto, Cunupia, Curepe, Diego 
Martin, Erin Forest Reserve, Fyzabad, 
Gozales Place, Gran Couva, Guaico, 
Guapo, Guayaguayare, La Brea, Laventille; 
Manzanilla, Marabella, Matelot, Mayaro, 
Moruga, Morvant, New Town, Oropouche, 
Palo Seco, Penal, Point fortin, Port of Spain, 
Princes Town, Rio Claro, St. James, San 
Fernando, Sangre San Juan, Santa flora, 
Siparia, Tabaquite, Tableland, Tacarqua, 
Toco, Tunapuna, Williamsville, Woodbrook, 
Charlotteville（Tobago）, Moriah（Tobago）, 
Roxborough （ Tobago ） , Scarborough
（Tobago）, Speyside（Tob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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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黎波里塔尼亞 TRIPOLITANIA 
（見阿拉伯利比亞民眾國 LIBYAN ARAB JAMAHIRIYA（Socialist People’s）） 
 
 

特里斯坦  ─  達庫尼亞島 TRISTAN DA CUNHA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掛號 (2)印刷品 (3)失明人士刊物 (4)小
郵包 (5)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
收寄。  
 
報關：  
(4)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藥物（已領有由總醫務官簽發進口證除

外）；某些植物；馬鈴薯（已領有由農業

當局簽發的許可證者除外）。  
 
地址：  
最後一行加入郵政編碼 ”TDCU 1ZZ”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寄予收件人而數目為一封者除

外）；其他禁寄物品見 “以信件方式郵寄 ”
部分。  
 
地址：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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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 TUNISIA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寄
(2)掛號 (3)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限額：
20,550 元）(4)印刷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
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應
以英文另加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硬幣；流通鈔票（以保險信件方式投寄

除外）；金、珠寶、白金、寶石及銀（以

保險信件方式投寄除外）；撲克牌。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香煙、雪茄煙及煙草。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0,550元）
 
報關及文字：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應以英文另

加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信件；武器；硬幣；棉籽；葡萄；活動

物（包括雀鳥、水蛭、細小的甲殼類動

物、寄生蟲、捕食害蟲的動物、以及無

危險的爬行類動物）；撲克牌；放射性

物質；糖精及其製品。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含酒精飲料；加工棉花；植物及

球莖；煙草（已加工者）、雪茄煙及香

煙。已領有許可證的獵槍可獲收寄。  
 
發票：  
每件商業包裹均須夾附簽證發票  
 
派遞：  
包裹一般可獲派遞，但有關當局會向收

件人收取費用。否則，收件人會獲通知

包裹寄抵的時間，並須安排自行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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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TURKEY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投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限
額：7,800元）(4)印刷品 (見下文 “發票 ”部
分 )(5)小郵包 (6)快郵 (只限市鎮地區 )(7)
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應以英文另加土耳
其文或法文填寫。日曆、紙樣以及某些

時裝刊物及照片須繳付關稅，所有內載

這些物品的郵件均須附上綠色驗關標

籤。  
 
禁寄物品：  
寄予同一人而每月超過 1020 克重的咖
啡；硬幣、鈔票、紙幣或須付款予持有

人的任何證、旅行支票、白金、黃金

或銀 (不論有否加工 )、寶石、珠寶或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避孕用品；外國彩票；載有反對土
耳其法律、政治或經濟制度宣傳資料的

報章、期刊及其他印刷品；槍械、槍械

配件、刀及切割器。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危險品安全空運技

術指令》（《技術指令》）內所列的物品

亦禁寄。  
 
有關《技術指令》的資料，請瀏覽國際

民用航空組織網頁：  
www.icao.int/anb/FLS/DangerousGoods/Tec
hnicalInstructions/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內載契據、股票、認股證等的信

件或郵件；麻醉藥物；植物及植物各部

分；糖精；種子。  
 
 

 禮品：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發票：  
所有寄往商行的印刷品（書籍、期刊等）均

須夾附認證發票。  
 
關稅：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地址：  
目 的 地國家必須註明“Turkey”（土耳
其），不得加上“AsiaMinor”（小亞細
亞）、“Armenia”（  亞美尼亞）等字
樣。不應採用 Constantinople、Angroa 
Adalia、Pera等已過時的地方名稱，應採
用 Istanbul、Ankara、Antalya Beyoylu等正
確地名。  
 
封口 :  
掛號郵件不宜以膠紙或其他黏性物質

封口。如使用膠紙或其他黏性物質封

口，則郵件必須註有寄件人的姓名、標

記、蓋印或簽署，或蓋上原寄郵局的標

記或郵戳，以向收件人顯示此封口方法

是由寄件人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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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TURKEY（續）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7,800 元）
報關及文字；三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

單，應以英文另加土耳其文或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信件；寄予同一人而每月超過 1020克重
的咖啡；硬幣、鈔票、紙幣或須付款予

持有人的任何證、旅行支票、白金、

黃金或銀 (不論有否加工 )、寶石、珠寶或
其他貴重物品 (以保險郵件方式投寄除
外 )；附有不屬土耳其公司的印記擬用作
包裝土耳其產品及貨物的標籤、瓶塞、

空瓶或其他容器；冒稱原產地為土耳其

的貨品；各類捲煙紙、機器及煙草、雪

茄煙、香煙及鼻煙（地址上註明寄予煙

草專利局或安卡拉及伊斯坦布爾外交使

團享有特權的職員除外）；正式名單上未

有列載的棉花（藥棉除外）；軍用武器（寄

予政府者除外）、槍械及氣槍、槍械配

件、刀及切割器；載有反對土耳其法律、

政府或經濟制度宣傳資料的印刷品，舊

衣物、舊寢具等（附有消毒證明書者除

外）。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危險品安全空運技

術指令》（《技術指令》）內所列的物品

亦禁寄。  
 
有關《技術指令》的資料，請瀏覽國際

民用航空組織網頁：  
www.icao.int/anb/FLS/DangerousGoods/Tech
nicalInstructions/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含酒精飲料；咖啡；藥物製劑；

植物及植物各部分；撲克牌；奎寧；肥

皂；荼葉。  
 
 
 
 

禮品：  
含酒精液體；含酒精製品；蜂窩式及

其他流動網絡電話；煙草及煙草代替

品等均不接受以禮品方式投寄。根據

規管進口的規例，只有在收件人繳付

關稅後，才會獲派遞有關產品。若無

繳付關稅，則有關產品將退回寄件人。

 
發票：  
所有寄往商行的印刷品（書籍、期

刊等）均須夾附認證發票，投寄報章

以 外的印刷 品時亦須 附上產地 來源

證。  
 
關稅：  
所有物品（包括禮品）的關稅均會較

高 ，稅額介 乎內載物 品估定價 值的

100%至 250%之間，禮品包裹價值的限
額為港幣 2,350元。  
 
地址：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的“地址”部

分  
 
封口：  
包裹應以特別的方法封口  
 
掛號郵件不宜以膠紙或其他黏性物質

封口。如使用膠紙或其他黏性物質封

口，則郵件必須註有寄件人的姓名、

標記、蓋印或簽署，或蓋上原寄郵局

的標記或郵戳，以向收件人顯示此封

口方法是由寄件人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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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庫曼 TURKMENISTAN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掛號 (2)印刷品 (3)小郵包 (4)失明人士
刊物 (5)空郵及平郵保險郵件（限額：
5,500 元）。  
 
報閱及文字：  
(3)綠色標籤及兩張無塗膠表格，應以俄
文或土庫曼文以及英文填寫。  
 
禁寄物品：  
以普通或掛號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

品；刀 *。請一併參閱 “以包裹方式郵寄 ”
部分。  
 
*由於郵遞路線安排所致  
 
受管制物品 :  
只有獲當局認可的失明人士機構才可收

寄用作失明人士刊物的錄音製品。  

 
進口證 :  
見“以包裹方式郵寄”部分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5,500元）
 
報關及文字：  
四張無塗膠表格，應以俄文或土庫曼文

及英文填寫。  
 

禁寄物品：  
軍備、武器、軍用器械以及製造武器的

特別物料；爆炸品；食品及酒精製品 (見
下開條文 )；核子物品；致電離輻射物
體；可應用以製造武器的技術及特別儀

器；麻醉藥品及有關用品；精神科用

品；色情刊物、電影、錄像及錄音製品；

毒藥及有毒氣體；對土庫曼政治及經濟

利益、國家安全、人民健康及道德有害

的印刷品、視聽產品以及其他資料；無

法效力的證券。  
 
食品及酒精製品：  
在下列情況下不得進口食品、製品、材

料及其他物品：  
 
- 由生產日起計，距離使用日期屆滿

日只剩下不足 70%的日子。印在食
品包裝及標籤上的生產日期、儲存

期限、使用日期必須符合國際規

定。  
- 食品以基因改造有機體製造；以及

- 製品或酒精飲品含超過 18%乙醇
( 製 成 品 、 聚 苯 乙 烯 、 夾 層 包
裝 ”Tetrapak”)  

 
受管制物品 :  
只有獲當局認可的失明人士機構才可

收寄用作失明人士刊物的錄音製品。  
 
進口證：  
寄件人有責任確保在寄發貨品前已取

得所需進／出口證。  
 
禮品包裹：  
某些供收件人個人使用的物品可以小

量投寄，但應註明收寄地址。禮品包裹

不得內載容易腐爛的食物、載於密封或

玻璃容器的食品、烈酒、衣料、線或手

錶。  
 
包裝：  
包裹的包裝必須十分牢固，需經得起長

途運送並能保護內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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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 TURKS AND CAICOS ISLANDS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明
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4)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彈藥；爆炸品；活動物；火柴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菲林及賽璐珞；槍械；麻醉藥

物；寄生蟲標本及滅蟲物品樣本。  
 
地址：  
最後一行加入郵政編碼 ”TKCA 1ZZ”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寄予收件人而數目為一封者除

外）。亦請參閱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  
 
地址：  
見“以信件方式郵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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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瓦盧 TUVALU 
（前埃利斯群島）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明
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4)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金條或銀條；地址虛假的掛號集郵品；

未有妥為包裝的刀剪類工具。見“以包

裹方式郵寄”部分。  
 
受管制物品：  
由各種動物毛製造的進口刷類用品。見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部分。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保險包裹（限額：750元）（只限平郵）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印有任何國家現行使用流通鈔

票、紙幣或硬幣印記或圖樣的各種物

品；擬轉售的二手衣服；藥物及類似物

品（寄予醫生及獲政府官員特別批准者

除外）；由煤焦油提鍊而成的染料；與

澳大利亞相同。  
  
受管制物品：  
貴重物品，例如珠寶、貴金屬、寶石或

半寶石、證券或任何形式的可轉讓金融

單據；動物及動物製品（包括蜜蜂、奶

類副產品、罐裝肉類）；經危險化學品

處理的衣服及布料；生物品；刷；由易

燃物料製成的童裝；電影菲林；含酒精

的甜品；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文化資產；

電子狗頸圈；含乙醇的食物或飲品；人

骨及人體組織；藥品；洋艾油；含有斑

蝥及其他春藥的製劑；戒除酗酒、吸煙

或服食藥物習慣的藥品；二手地毯；煸

動性的著作；稻草包裝；糖、糖漿及糖

蜜；治療儀器；溫度計；舊衣物；舊黃

麻袋；疫苗、病毒及病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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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干達 UGANDA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空 郵 平 郵 保 險 郵 件 （ 限

額 ：3,450 元 ）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  
 
受 管 制 物 品 ：  
紙 幣 及 流 通 鈔 票（ 以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而 價 值 不 超 過 5 鎊 除 外 ）； 硬 幣 （ 以 掛

號 信 件 投 寄 而 價 值 不 超 過 5 鎊 除 外 ）；

白 金、金 及 銀、寶 石、珠 寶 及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以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除 外 ）。  
 
其 他 受 管 制 物 品 見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  
 
包 裝 及 標 記 ：  
內 載 菲 林 的 郵 件 必 須 貼 上 白 色 標 籤，以

黑 色 字 體 清 楚 註 明 “ Films”（ 菲 林 ）字

樣 。  
 
地 址 ：  
所 有 信 件 的 地 址 上 均 須 註 明 郵 政 信 箱 編

號 。 未 有 註 明 上 述 資 料 的 郵 件 將 被 視 為

無法投遞 的郵件。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郵 件 （ 限 額 ：3,45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內 載 棉 毯、以 橡 膠 及 帆 布 製 造 的 靴 或 鞋 、

針 織 上 衣、恤 衫、汗 衫、短 襪、長 襪 等 的

包 裹 報 關 單 應 列 明 所 載 物 品 的 件 數 或 對

數。包 裹 如 載 有 棉 或 人 造 絲 布 匹 或 絲 棉 混

合 布 料，則 應 在 報 關 單 上 註 明 有 關 的 平 方

碼 數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寄 予 收 件 人 而 數 目 為 一 封 者 除

外 ）； 價 值 超 過 5 鎊 的 硬 幣 及 塊 狀 金 屬 ；

商 業 用 而 未 經 加 工 的 酒 精 ； 煉 奶 及 脫 脂

奶 ； 彈 簧 折 刀 ； 日 式 修 面 刷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穿 上 後 會 使 人 誤 認 為 政 府 人 員 的 各

類 制 服 或 衣 物（ 須 領 有 由 州 長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 關 於 博 彩 的 通 訊 文 件 （ 須 領 有 由 當

地 警 方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 藥 物 （ 須 領 有 由

恩 德 培 總 醫 官 簽 發 的 牌 照 ）； 郵 資 蓋 印 機

（ 須 領 有 由 烏 干 達 郵 政 署 署 長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 果 實 、 植 物 及 種 子 （ 須 向 烏 干 達

恩 德 培 農 業 部 部 長 索 取 詳 細 資 料 ）； 來 自

南 非 的 貨 品；與 節 育 及 性 有 關 的 刊 物（ 包

括 心 理 及 醫 學 刊 物 ）； 進 口 作 售 賣 用 途 的

二 手 衣 服 及 毛 織 寢 具（ 已 領 有 消 毒 證 明 書

除 外 ）； 未 經 加 工 的 金 、 銀 及 鉑 系 金 屬 。
 
發 票 ：  
除寄予個別人士的包裹外，每件包裹均須

夾附由寄件人註明日期及簽 署 指 定 格 式 的

商 業 票。寄 件 人 應 在 包 裹 上 註 有 地 址 的 一

面 標 明 “Invoice Enclosed”（ 內 附 發 票 ）字

樣 。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 如 在 同 一 日 把 數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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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干達 UGANDA（續）  
 
 
包 裹 寄 予 同 一 收 件 人 ， 寄 件 人 應 為 包

裹 編 上 1,、2、3 等 號 數，並 將 發 票 夾 附

於 第 1 號 包 裹 內 ， 而 其 餘 包 裹 亦 應 註

明 “Invoice Enclosed in Parcel No. 1”（ 第

1 號 包 裹 內 附 發 票 ） 字 樣 。  
 
進 口 證 ：  
某 些 類 別 的 貨 品 須 領 有 進 口 證。由 商 人

進 口 作 轉 售 用 途 的 貨 品 須 向 烏 干 達 貿

易 及 海 關 部 ： 地 址 ： P.O. Box 2900, 
Kampala, Uganda 申 領 牌 照 。  
 
包 裝 及 標 記 ：  
包 裹 應 以 堅 固 的 物 料 （ 以 防 水 物 料 為

佳 ）包 裝。內 載 菲 林 的 包 裹 必 須 貼 上 白

色 標 籤 ， 以 黑 色 字 體 清 楚 註 明 “Films”

（ 菲 林 ） 字 樣 。  
 
址 址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所 有 包 裹 的 地 址 上 均 須

註 明 郵 政 信 箱 編 號。未有註 明上述資 料

的郵件將 被視為無 法投遞的 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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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 UKRAINE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 只 限 保 險 信 件 ） (2)掛 號 (3)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特 快 專 遞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44,000 元 ）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4)綠 色 標 籤、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以 及

一 張 發 遞 單 。 應 以 英 文 、 法 文 、 俄 文 或

烏 克 蘭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獵 槍 除 外 ）；軍 用 物

資 ； 槍 械 （ 獵 槍 和 輕 型 武 器 ） 和 刀 刃 武

器；刀 *；舊 布 料、衣 物 及 鞋 類；加 有 字

句 標 記 的 訂 正 校 樣 及 印 刷 品 ； 與 文 物 有

關 物 品 ； 護 照 或 身 分 證 等 文 件 ； 一 九 三

三 至 四 五 年 間 的 德 國 印 刷 品 ， 以 及 展 示

法 西 斯 標 誌 或 淫 褻 性 質 的 物 品 ； 可 視 作

損 害 鳥 克 蘭 的 印 刷 品 、 照 片 、 圖 畫 等 ；

多 批 數 量 超 過 20 隻 的 唯 讀 光 碟；麻 醉 藥

物 ； 貨 幣 或 其 他 物 品 ， 如 硬 幣 、 紙 幣 、

證 券 、 錢 幣 (外 幣 及 以 保 險 方 式 投 寄 者 ，

並 註 明 由 居 民 或 非 居 民 的 個 人 為 收 款 人

的 支 票 除 外 ， 而 最 高 金 額 為 300 美 元 ，

或 其 他 貨 幣 的 等 值 ， 須 以 烏 克 蘭 國 家 銀

行 於 發 出 報 關 單 當 日 公 布 的 官 方 格 里 夫

納 兌 換 為 准 )；流 動 電 話（ 以 掛 號 或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烏 克 蘭 彩 票、債

券；硫 酸 銅；打 開 時 發 出 音 樂 的 音 樂 卡；

具 有 文 化 價 值 的 物 件 (藝 術 品、珍 藏 品 及

古 董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煙 草，超 過 200 支 香 煙 或 200 克 煙

草 製 品 的 煙 草 、 超 過 2 公 升 的 葡 萄 酒 以

及 超 過 1 公 升 的 蒸 餾 烈 酒；書 籍、報 紙、

雜 誌 、 其 他 印 刷 品 及 手 稿 （ 數 目 只 限 每

種 一 份 或 一 本 ） 經 有 關 當 局 審 查 後 可 獲

收 寄；唯 讀 光 碟（ 最 多 20 隻，並 註 明 寄

予 個 別 人 士 ）；載 有 骨 灰 的 甕 必 須 附 有 由

烏 克 蘭 駐 外 領 事 館 或 外 交 機 關 核 證 的 證

明 文 件 ， 包 括 由 主 管 當 局 簽 發 的 死 亡 證

 或 任 何 死 亡 證 明 文 件，以 及 聲 明 甕 內 並

無 載 有 不 准 進 口 烏 克 蘭 的 物 件 的 證 明

書；有 關 科 學 及 專 門 技 術 的 包 裹 參 考 資

料 ， 如 由 圖 書 館 或 商 行 寄 予 國 立 圖 書

館、商 會 或 科 技 團 體，可 以 無 須 進 口 證

而 獲 收 寄；以 印 刷 品 方 式 投 寄 的 衣 服 紙

樣（ 只 限 一 份 ）亦 可 不 需 進 口 證 而 獲 得

收 寄 ； 版 畫 、 地 圖及樂譜（每種不可多

於一份）；除有關內載物品的簡短資料

外，保險信件不得內載便條；只有獲當局

認可的失明人士機構才可收寄用作失明

人士刊物的錄音製品；一九四五年後發行

而面值（以《米切爾郵票目錄》為準）不

超過 50 德國馬克的郵票（包括印有郵資

的信封）可以保險信件方式投寄；投寄下

列物品往烏克蘭一律不得超過 10 公斤，

收件人必須以個人名義收件。註有＊號的

食品必須經製造商包裝： 
 
(i) 動 物 及 動 物 製 品  
 活 動 物 （ 政 府 認 可 機 關 互 換 作 研 究

用 途 的 蜜 蜂 、 水 蛭 、 桑 蠶 、 寄 生 蟲

以 及 捕 食 害 蟲 的 動 物 除 外 ）  

 肉 類 及 可 食 用 的 動 物 內 臟  

 魚 類 及 甲 殼 類 動 物 、 軟 體 動 物 及 其

他 水 生 無 脊 椎 動 物  

 牛 奶 及 奶 類 產 品 、 鳥 蛋 、 天 然 蜜 糖

(ii) 植 物 及 蔬 菜 產 品  

 蔬 菜 、 可 食 用 的 塊 莖  

 果 實 、 堅 果  

＊  咖 啡 、 茶 葉 、 巴 拉 圭 茶 、 香 料  

 殼 類 食 物  

 麥 芽 、 澱 粉 、 穀 物 、 麵 粉 、 菊 粉 、

小 麥 麵 筋  

＊  含 油 種 子 及 含 油 果 實 、 混 雜 的 殼

物 、 種 子 及 果 實 ； 藥 用 植 物  

＊  樹 脂 及 其 他 植 物 的 汁 液 及 提 煉 品  

 植 物 原 料  

 動 物 或 植 物 的 脂 肪 或 油 ， 以 及 其 脂

肪 分 解 後 製 成 的 產 品 、 配 製 的 食 用

脂 肪 、 動 物 蠟 或 植 物 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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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 UKRAINE（續）  
 
 

(iii) 食 物 製 品  

＊  肉 類 、 魚 類 或 甲 殼 類 動 物 、 軟 體 動

物 及 其 他 水 生 無 脊 椎 動 物 等 的 食 物

製 品  

＊  其 他 動 物 製 品 及 原 料  

＊  糖 及 糖 果  

＊  可 可 粉 及 可 可 製 品  

＊  穀 類 食 品 、 麵 粉 、 澱 粉 或 牛 奶 的 配

製 品；餅 批 製 品 蔬 菜、果 實、堅 果 或 植

物 其 他 部 分 的 配 製 品  

＊  食 品 工 業 產 生 的 殘 餘 物 及 廢 物 、 配

製 的 動 物 飼 料  
 

 

關 稅 ：  
寄 往 烏 克 蘭 的 個 人 郵 件，如 內 載 物 品 總

價 值 不 超 過 200 歐 羅，則 可 無 須 徵 收 關

稅 而 獲 收 寄 。  
 
地 址 ：  
掛 號 郵 件 的 地 址 欄 須 註 明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 如 有 的 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快 郵 、 只 限 空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 ：

3,3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應 以 英 文、法 文、俄

文 或 烏 克 蘭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見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關 稅 ：  
見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禮 品 包 裹 ：  
某 些 供 收 件 人 個 人 使 用 的 物 品 可 在 不

超 過 指 定 限 額 的 情 況 下 不 需 進 口 證 而

作 小 量 投 寄。禮 品 包 裹 不 得 內 載 容 腐 爛

食 物、載 於 密 封 或 玻 璃 容 器 的 食 品、酒

精 、 衣 料 、 線 或 手 錶 。  
 
包 裝 ：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堅 固，足 以 應 付 起

長 途 運 送 並 能 保 內 載 物 品 。  
 
地 址 :   
CP 71 發 遞 單 或 CP 72 海 外 包 裹 地 址

套 上 須 填 寫 收 件 人 的 電 話 號 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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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姆蓋萬 UMM AL QAIWAIN 
（ 見 阿 拉 伯 聯 合 酋 長 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烏姆賽義德 UMM SAID 
（ 見 卡 塔 爾 QATAR (State of)）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 見 愛 沙 尼 亞 ESTONIA (Republ ic of）、 拉 脫 維 亞 LATVIA（ Republ ic of） 及 立

陶 宛 LITHUANIA (Republ ic of)另 載 的 規 定 ）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 包 括 阿 布 扎 比 、 阿 治 曼 、 建 拜 、 富 查 伊 拉 、 哈 伊 馬 角 、 沙 迦 及 烏 姆 蓋 萬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 限

額：46,000 元 ）（ 只 限 阿 布 扎 比 及 迪 拜 ）

(4) 印 刷 品 (5) 小 郵 包 (6)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5)綠 色 標 籤  
 
禁 寄 物 品 ：  
含 酒 精 飲 料；武 器 與 彈 藥 或 其 零 件；有

損 尹 斯 蘭 教 義、國 家 箴 言 或 有 辱 亞 拉 伯

裔 的 人 造 物 品；人 工 培 殖、仿 製、人 造

及 漂 白 的 珍 珠；危 險 藥 物 以 及 會 構 成 心

理 影 響 的 物 品；爆 炸 品 或 易 燃 物 品、危

險 品 或 有 毒 物 品；猥 褻、不 雅 或 色 情 影

片；金、珠 寶、白 金、寶 石 及 銀（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 易 燃 菲 林 、

賽 璐 珞（ 未 加 工 ）或 以 賽 璐 珞 製 成 的 物
 

 品；殺 蟲 劑 及 滅 蟲 物 品；活 生 物（ 蜜 蜂、

水 蛭、桑 蠶、寄 生 蟲 及 捕 食 害 蟲 的 動 物

除 外 ）；彩 票；政 治 書 信；加 壓 容 器（ 噴

霧 器 ）； 印 有 全 裸 或 半 裸 照 片 的 印 刷

品；侮 辱 阿 拉 伯 人 及 伊 斯 蘭 教 信 徒 的 印

刷 品 ； 由 豬 肉 及 其 衍 生 物 製 成 的 產 品 ；

輻 射 物 質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廣 播 及 收 發 裝 置 ； 藥 物 ； 根 莖 ；

種 子 ； 植 子 及 植 物 各 部 分  
 
產 地 來 源 證 ：  
所 有 商 業 貨 物（ 不 論 以 信 件 抑 或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均 須 夾 附 產 地 來 源 證。無 商 業

價 值 的 樣 品 則 不 需 產 地 來 源 證，但 須 夾

附 信 件 註 明 其 用 途 。  
 
地 址 ：  
信 件 不 獲 派 遞，地 址 上 應 註 明 郵 政 信 箱

或 私 用 信 袋 號 碼 。 地 址 應 包 括 ：  
收 件 人 姓 名 ／  公 司 名 稱  
郵 政 信 箱 號 碼  
地 區 ／ 阿 聯 酋（ 阿 布 扎 比、迪 拜、沙 迦、

阿 治 曼、烏 姆 蓋 萬、哈 伊 馬 角、富 查 伊

拉 ）  
阿 拉 伯 聯 合 酋 長 國  
 
掛 號 信 件 應 寫 上 寄 件 人 和 收 件 人 的 姓

名、郵 政 信 箱 編 號、派 遞 區 域、收 件 人

聯 絡 資 料（ 固 網 ／ 流 動 電 話 號 碼 ）和 街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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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UNITED ARAB EMIRATES（續）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 限 額 ： 46,000
元 ）（ 適 用 於 阿 布 扎 比 及 迪 拜 ）。  
 
報 關 ：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見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產 地 來 源 證 ：  
見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包 裝 ：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堅 固  
 
地 址 ：  
包 裹 應 寫 上 寄 件 人 和 收 件 人 的 姓 名、郵

政 信 箱 編 號、派 遞 區 域、收 件 人 聯 絡 資

料 （ 固 網 ／ 流 動 電 話 號 碼 ） 和 街 道 。 

 
派 遞 ：  
包 裹 不 設 派 遞 ， 收 件 人 須 前 往 郵 政 局

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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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UNITED KINGDOM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快 郵 (2)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3) 掛 號 (4)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信

件 （限額：26,400 元）(5)印 刷 品 (6)小 郵 包

(7)失 明 人 士 刊 物 (8)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2) 及 (6) 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或 法 文 填

妥 ， 並 穩 妥 地 貼 在 郵 件 表 面 。 寄 件 人 須

在 報 關 表 格 上 簽 署 和 填 上 日 期 。 使 用 CN
22 表 格 時 ，  寄 件 人 的 全 名 和 地 址 必 須

清 楚 寫 於 郵 件 正 面 。 (4) 一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個 人 性 質 寄 往 英 國 而 載 貨 品 （ 不 論

應 課 稅 與 否 ）的 郵 件，須 附 有 綠 色 標 籤 ；

作 貿 易 用 途 的 郵 件 則 須 附 有 填 妥 的 報 關

單 以 及 綠 色 標 籤 的 上 部 ； 如 貨 品 購 自 海

外 ， 亦 須 附 有 發 票 。  

只 有 真 正 商 業 樣 品 或 無 銷 售 價 值 的 商 品

圖 樣 ， 方 可 以 小 郵 包 方 式 入 口 。 下 列 物

品 亦 可 例 外 地 以 小 郵 包 投 寄 ： 印 刷 鉛

版 、 單 獨 投 寄 的 裁 剪 紙 樣 、 單 獨 投 寄 的

鑰 匙 、 切 枝 鮮 花 、 有 自 然 歷 史 價 值 的 物

品 （ 脫 水 或 加 工 保 藏 的 動 物 或 植 物 、 地

質 標 本 等 ）、 急 用 但 難 以 取 得 的 管 裝 血

清 、 疫 苗 及 藥 品 。 除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准 許

認 可 實 驗 室 或 機 構 投 寄 急 用 而 難 以 取 得

的 管 裝 血 清 、 疫 苗 及 藥 品 外 ， 上 述 其 餘

物 品 不 得 作 商 業 用 途 。  

樣 品 郵 件 無 須 附 有 報 關 單 ， 但 不 獲 以 小

郵 包 收 寄 的 課 稅 品 將 被 海 關 充 公 。  
 
注 意 事 項 ：  
商 品若非嚴禁進口，進口商即須向倫敦貿

易 局 進 口 證 科 （ 地 址 ： Import Licensing 
Branch of the Board of Trade, Ebury Bridge 
House, 2-18 Ebury Bridge Road, London, 
SW1W8QD, United Kingdom）預先申領進口

證方可入口有關商品。雖然物品付郵時不

需進口證，但出口商宜先確定進口商已取

得或在有所規定時可取得所需的進口證。

個人投寄的禮品或商業樣品不受此限。  
 
禁 寄 物 品 ：  
武器、武器零件、彈藥及類似物品；印有

英 國 、外 國 或 殖民 地 郵 票（ 不 論 流通 與

否 ）圖 樣 的 物 品；所 有 放 射 出 α、β 或

γ 中 子 射 線 的 加 工 或 未 加 工 放 射 性 物

質；飾 有 雲 母、毛 玻 璃 或 其 他 類 似 物 料

的 卡 （ 放 進 信 封 除 外 ）； 支 票 簿 必 須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仿 製 的 郵 票 及 用 以 印 製

這 些 票 的 工 具 或 物 料；引 火 點 低 於 攝 氏

66 度 的 油 漆 、 光 油 、 松 節 油 、 清 漆 及

類 似 物 品（ 這 類 物 品 如 引 火 點 介 乎 攝 氏

32 度 至 66 度 之 間 則 可 以 小 郵 包 方 式 投

寄，惟 必 須 遵 照 有 關 運 送 液 體 的 規 定 包

裝。以 平 郵 投 寄 者 每 件 郵 件 內 載 液 量 不

得 超 過 1 夸 脫，以 空 郵 投 寄 者 則 不 得 超

過 1 品 脫 ）。  

禁 止 或 限 制 以 包 裹 方 式 投 寄 的 物 品，同

樣 禁 止 或 限 制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惟 下 列

物 品 除 外 ：  

硬 幣、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的 白 金、金、銀；

寶 石、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非 裝 飾 用

硬 幣 及 金 條 價 值 不 得 超 過 5 磅 ）必 須 以

掛 號 郵 件 或 保 險 信 件 投 寄；傳 單；作 分

析 或 醫 學 化 驗 用 途 的 液 體 或 物 質 及 病

理 學 標 本 （ 作 為 樣 品 投 寄 ）； 水 蛭 及 桑

蠶（ 作 為 樣 品 投 寄 ）；及 清 潔 的 布 絮（ 作

為 樣 品 投 寄 ）。  

紙 幣 及 英 鎊 無 記 名 證 券 所 有 權 證 明 書

須 經 英 國 外 匯 管 制 當 局 許 可 方 可 投 寄 。

由 認 可 機 構 互 相 交 換 投 寄 以 作 控 制 害

蟲 之 用 的 寄 生 蟲 及 滅 蟲 物 品 只 限 以 作

為 樣 品 投 寄 。  
 

關 稅 :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郵 件 及 “ M”袋 的 英

國 皇 家 郵 政 入 口 清 關 費 用 為 8.00 英

鎊。這 項 收 費 只 適 用 於 需 要 繳 交 適 當 入

口 稅 、 增 值 稅 及 /或 消 費 稅 的 郵 件 。  
任 何 進 口 至 英 國 的 貨 品，如 價 值 超 過 18
英 鎊，均 須 繳 納 進 口 增 值 稅；個 人 與 個

人 之 間 送 贈 而 價 值 超 過 36英 鎊 的 禮 品

亦 須 繳 納 增 值 稅 。  
價 值 超 過 105英 鎊 的 貨 品 必 須 繳 納 進 口

增 值 稅 、 關 稅 及 消 費 稅 （ 如 適 用 者 ）。

不 過 ， 禁 寄 或 受 限 制 的 指 定 產 品 及 貨

品，則 不 可 享 有 免 稅 優 惠，並 可 能 需 繳

付 其 他 關 稅 或 費 用，以 及 遵 守 其 他 入 口

規 定。有 關 各 項 規 定 的 詳 情，請 瀏 覽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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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皇 家 郵 政 的 網 頁

(www.royalmail .com/customs)，並 參 閱 英

國 稅 務 海 關 總 署 通 告 第 143 號 ：《 國 際 郵

政用戶指南》(HM Revenue & Customs Notice 
143: A Guide for International Postal 
Users)(www.hmrc.gov.uk)。  

或 需 課 關 稅 及 銷 售 稅 的 貨 品 一 般 不 得 當 作

小 郵 包 入 口 英 國 ， 以 這 個 方 式 進 口 的 應 課

稅 貨 品 會 被 充 公 。 真 正 商 業 樣 品 以 及 下 列

其 他 貨 品 則 不 在 禁 寄 之 列 ， 惟 必 須 符 合 以

下 規 定 ： 有 關 體 積 或 重 量 限 制 以 及 其 他 的

規 定 若 適 用 於 某 類 貨 品 時 ， 則 必 須 予 以 遵

守 。 每 件 郵 件 必 須 清 楚 註 明 內 載 物 品 的 資

料，類 似 “Samples Without Value”（ 無 價 值

的 樣 品 ） 的 一 般 說 明 不 夠 詳 細 。 若 內 載 物

品 為 商 業 樣 品 ， 亦 須 註 明 貨 品 為 真 正 商 業

樣 品 。  
 
化 學 品 ：  
須 繳 付 25%或 以 上 從 價 稅（1951 年 危 險 藥

物 法 令（ 英 國 ）條 文 所 載 貨 品 除 外 ）。每 件

郵 件 的 淨 重 不 得 超 過 250 克 ， 有 關 當 局 會

按 適 當 稅 率 收 取 關 稅 。 除 註 有 收 件 人 全 名

及 地 址 外 ， 每 件 郵 件 亦 須 清 楚 註 明 “c/o The 
Officer of Customs and Excise”（ 經 海 關 人 員

轉 交 ） 字 樣 。 每 件 須 課 關 稅 的 郵 件 亦 須 繳

付 郵 局 清 關 費 用 。  
 
菊 苣 根 ：  
每 件 內 載 淨 重 量 不 超 過 250 克 未 經 烘 焙 的

菊 苣 根 的 郵 件 可 獲 免 稅 派 遞 。 寄 件 人 只 限

投 寄 一 份 種 貨 物 的 樣 品 予 每 名 收 件 人 （ 不

同 牌 子 除 外 ）。  
 
可 可 ：  
投 寄 未 經 烘 焙 的 可 可 的 數 量 及 其 他 規 定 與

上 文 菊 苣 根 相 同 。  
 
咖 啡 ：  
投 寄 未 經 烘 焙 的 咖 啡 的 數 量 及 其 他 規 定 與

上 文 菊 苣 根 相 同 。  
 
染 料 （ 合 成 有 機 ） 等 ：  
合 成 有 機 染 料（ 包 括 色 素 染 料 ）；用 作 發 光

材 料 的 同 類 合 成 有 機 產 品 ； 通 稱 光 學 漂 白

劑 的 同 類 直 接 漂 染 纖 維 產 品 若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可 獲 准 進 口 ：  
每 件 郵 件 的 淨 重 不 得 超 過 250 克，有 關 當

局 會 按 適 當 稅 率 收 取 關 稅 。 除 註 有 收 件 人

全 名 及 地 址 以 及 內 載 物 品 無 商 業 價 值 的

聲 明 外 ， 每 件 郵 件 亦 須 註 明 “ c/o The 
Off icer of Customs and Excise” （ 經

海 關 人 員 轉 交 ） 字 樣 。 每 件 須 課 關 稅 的

郵 件 亦 須 繳 付 郵 局 清 關 費 用 。  
 
啤 酒 花 ：  
淨 重 不 超 過 500 克 的 郵 件 可 獲 免 稅 派 遞

 
撲 克 牌  
內 載 一 或 兩 副 撲 克 牌 的 郵 件 可 獲 免 稅 派

遞 ， 惟 每 張 牌 的 其 中 一 角 須 以 斜 角 剪 去

半 吋 。  
 
烈 酒 （ 香 水 酒 精 除 外 ）：  
每 件 淨 重 不 超 過 340 克 的 郵 件 須 按 件 繳

稅 才 可 獲 派 遞 。  
 
糖 ：  
投 寄 糖 及 糖 果 的 數 量 及 其 他 規 定 與 上 文

菊 苣 根 相 同 。  
 
茶 葉 ：  
淨 重 不 超 過 250 克 的 郵 件 可 獲 免 稅 派 遞
 
紡 織 品 ：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的 紡 織 品 可 獲 准 進 口 ：  
每件郵件的淨重不得超過 500 克，寄件人

只 限 投 寄 一 個 同 類 同 色 的 樣 品 予 每 名 收

件人，除註有收件人全名及地址外，每件

郵 件 亦 須 清 楚 註 明 “ c/o The Officer of 
Customs and Excise”（經海關人員轉交）

字樣。  
 
下 列 物 品 可 獲 免 稅 ：  
不 超 過 125 克的人 造纖維碎 料及紡紗 ；

不論布邊度，長度不超過 900 毫米的布

料（包括窄幅紡織品）、飾帶及裝飾邊料，

長度不 超 過 2.25 米 的 絲 帶，但至 少每 隔

225 毫米需剪開；因損壞或表面破損而顯

然無法修補及無銷售價值的製成品。  
超 出 上 述 限 制 淨 重 不 超 過 500 克的 人 造

纖 維 碎 料 、 紡 紗 、 布 料 （ 包 括 窄 幅 紡 織

品）、飾帶、裝飾邊 料完成品 須繳付適 當

稅 款 。 每 件 郵 件 必 須 清 楚 註 明 價 值 、 淨

重 及 平 方 碼 數 各 項 資 料 （ 只 限 絲 及 人 造

纖維布料 ）。每件須 課關稅的 郵件亦須 繳

付郵局清 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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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 萄 酒 ：  
每 件 淨 重 不 超 過 340 克 的 郵 件 可 獲 免 稅 派

遞 。  
須 按 1958 年 進 口 稅 法 令 課 稅 的 其 他 各 類 貨

品 ： 內 載 須 按 1958 年 進 口 稅 法 令 （ 英 國 ）

課 稅 的 真 正 商 業 樣 品 的 郵 件 若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可 獲 免 稅 進 口 ：  
 
有 關 樣 品 必 須 免 費 供 應 給 收 件 人 並 且 無 任

何 銷 售 價 值 ， 必 要 時 須 破 壞 貨 品 的 外 觀 或

毀 爛 貨 品 。 寄 件 人 只 限 投 寄 一 份 相 同 牌

子 、 顏 色 或 種 類 的 樣 品 予 每 名 收 件 人 。 不

同 牌 子 或 種 類 但 性 質 相 同 的 物 品 或 性 質 不

同 的 物 品 可 放 進 同 一 郵 件 進 口 。 有 關 樣 品

不 得 為 推 出 英 國 市 場 而 翻 版 生 產 或 作 類 似

用 途 。  
 
獲 准 以 小 郵 包 投 寄 而 非 商 業 樣 品 的 貨 品 ：

內 載 下 列 應 課 稅 品 的 郵 件 亦 准 以 小 郵 包 方

式 投 寄，惟 每 件 郵 件 必 須 清 楚 註 明 “c/o The 
Officer of Customs and Excise”（ 經 海 關 人 員

轉 交 ） 字 樣 以 及 收 件 人 的 全 名 與 地 址 。 有

關 當 局 會 按 適 當 稅 率 收 取 關 稅 。 每 件 應 課

關 稅 的 郵 件 亦 須 繳 付 郵 局 清 關 費 用 。  
 
蜜 蜂 ：  
活 蜜 蜂 應 載 在 堅 固 的 箱 內 。 有 英 國 農 業 部

門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以 及 原 產 地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簽 發 的 證 明 書 副 本 ， 並 註 明 ： – 

 繁 殖 蜂 后 及 其 他 蜜 蜂 的 養 蜂 場 經 檢 查

後 證 實 並 無 疾 病 滋 生 ；  
 內 載 蜜 蜂 的 郵 件 必 須 附 有 衛 生 證 明 書

及 進 口 證 。  
 
蜂 群 、 草 織 蜂 箱 （ 蜂 巢 ） 以 及 其 他 有 固 定

格 架 的 蜂 箱 均 嚴 禁 進 口 。  
 

急 用 但 難 以 取 得 的 藥 品 ：  
見 “報 關 ”部 分  
 
印 刷 鉛 版 ：  
每 件 郵 件 必 須 清 楚 註 明 “ Printers’ 
Plates” （ 印 刷 鉛 版 ） 字 樣 。  
 
血 清 及 疫 苗 ：  
以 安 全 無 害 的 方 法 培 製 及 包 裝 的 管 裝

血 清 及 疫 苗 。  
 
受 管 制 物 品 ：  
酒 精 及 煙 草 產 品 需 繳 納 關 稅 、 消 費 稅

及 入 口 增 值 稅 。 不 論 是 買 來 的 、 作 自

奉 或 出 售 用 途 的 ， 又 或 餽 贈 得 來 的 ，

均 須 繳 納 上 述 稅 項 。  
 
加 工 棉 或 混 棉 貨 品 必 須 領 有 出 口 證 4
號 黃 色 表 格 方 可 出 口 往 英 國 ， 下 列 物

品 則 除 外 ： – 
 紡 紗 及 線  
 粗 布 袋 及 袋  
 長 襪 及 短 襪  
 針 織 衣 服 ， 包 括 由 針 織 布 匹 製 成 的

貨 品 ， 但 針 織 布 匹 除 外 。  
 手 套  
 鞋 類  

現 行 有 關 價 值 港 幣 400 元 或 以 下 的 貨

品 不 需 進 口 證 的 條 文 不 適 用 於 上 述 物

品，有關物品（真正商業樣品並當作小

郵包投寄者除外）均須領有進口證。  

以 包 裹 、 信 件 及 小 郵 包 （ 包 括 掛 號 ）

投 寄 的 物 品 如 申 請 報 載 有 此 等 貨 品 ，

則 必 須 附 有 適 當 的 出 口 證 始 可 獲 派

遞 。 若 這 些 物 品 未 有 連 同 出 口 證 付

郵 ， 有 關 當 局 將 於 郵 件 上 註 明 “Export 
Licence Required”（欠 出 口 證 ） 字 樣 ，

然 後 退 回 寄 件 人 。  
 
包 裝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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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 綠 色 標 籤 應 以 英 文 或 法

文 填 妥，  並 穩 妥 地 貼 在 包 裹 表 面。寄 件

人 須 在 報 關 表 格 上 簽 署 和 填 上 日 期 。 使

用 CN 22 表 格 時 ，  寄 件 人 的 全 名 和 地

址 必 須 清 楚 寫 於 包 裹 正 面 。  
 
注 意 事 項 ：  
所 有 非 作 主 動 餽 贈 禮 品 投 寄 的 認 可 商

品 必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方 可 入 口 英 國。進 口

商 必 須 向 貿 易 局 進 口 證 科（ 地 址：Import 
Licensing Branch of the Board of Trade, 
Ebury Bridge House, 2-18 Ebury Bridge 
Road, London, SW1W 8QD, England）申 領

進 口 證 。  

以 包 裹 方 式 投 寄 書 籍 及 其 他 印 刷 品 時 ，

若 寄 件 人 在 包 裝 表 面 註 明 每 件 物 品 的 名

稱 、 冊 數 等 ， 可 加 快 派 遞 的 工 作 。 若 投

寄 不 符 合 ”主 動 餽 贈 禮 品 包 裹 ”規 定 的 包

裹 ， 則 視 作 已 明 白 收 寄 雙 方 均 有 責 任 預

先 查 明 所 寄 物 品 可 獲 收 寄 ， 並 須 取 得 所

需 進 口 證 ， 如 收 件 人 無 法 或 不 能 出 示 進

口 證 ， 英 國 郵 政 當 局 概 不 負 責 。  

每 件 須 課 關 稅 的 海 外 進 口 包 裹 亦 須 繳 付

清 關 費 用 。 報 關 單 上 各 項 資 料 必 須 詳 盡

準 確 。 如 包 裹 內 載 有 不 同 類 別 的 物 品 ，

則 須 註 明 每 類 物 品 的 確 數 量 、 性 質 及 個

別 重 量 。 如 投 寄 不 含 任 何 可 氧 化 油 性 或

脂 肪 性 物 質 的 複 寫 蠟 紙 ， 必 須 在 報 關 單

上 申 報 。  

內 載 須 繳 付 從 價 稅 貨 品 的 包 裹 ， 應 附 有

列 明 內 載 物 品 資 料 及 每 件 物 品 價 值 的 發

票 ； 包 裹 包 裝 紙 上 有 地 址 一 面 應 註 明

“Invoice enclosed”（ 內 附 發 票 ） 字 樣 。

若 同 一 發 票 適 用 於 超 過 一 件 包 裹 ， 應 在

每 件 包 裹 的 包 裝 紙 上 註 明 “ Invoice 
enclosed in parcel No. …”（ 第 …號 包 裹 內

附 發 票 ） 字 樣 。  

特 別 關 稅 及 其 他 規 定 ：  
若 包 裹 載 有 硬 幣、金 條 或 珠 寶，必 須 至

少 就 其 部 分 價 值 購 買 保 險。這 些 包 裹 必

須 以 堅 固 的 盒 箱 個 別 裝 載（ 若 內 載 物 品

為 價 值 超 過 100 鎊 的 珠 寶，盒 箱 的 長 度

及 周 長 相 加 不 得 少 於 1.070 米 ），珠 寶 須

用 麻 布、帆 布；紙 或 其 他 厚 身 物 料 裹

好，然 後 縫 合 起 來 或 牢 牢 包 好，地 址 則

必 須 寫 在 包 裹 表 面。每 一 接 口 或 鬆 開 口

蓋 的 邊 緣 必 須 加 上 封 條，兩 條 封 條 相 距

不 得 超 過 75 毫 米 。  
 
包 裝 ：  
液 體 或 容 易 液 化 的 物 質 應 用 雙 層 容 器

盛 載，兩 個 容 器 之 間 的 空 位 應 以 木 屑 或

其 他 吸 水 物 料 填 塞 。  

容 易 腐 爛 的 食 品 必 須 確 保 在 付 運 途 中

不 會 變 壞。魚 類 在 付 運 前 須 先 經 煙 燻 或

冷 藏 處 理，再 用 真 空 包 裝，並 以 聚 苯 乙

烯 包 裝 物 妥 為 密 封 。 包 裝 物 上 須 標 明

“ PERISHABLE”字 樣 。 任 何 未 能 符 合

上 述 規 定 的 食 品 或 會 被 沒 收 或 銷 毁 。  
 
禁 寄 物 品 ：  
基 於 衛 生 理 由 ：  

(1) 布 碎 及 寢 具  
(2) 不 潔 的 衣 服  
(3) 日 本 製 造 或 出 口 的 修 面 刷  
(4) 山 羊 毛 及 山 羊 毛 絨 羊、埃 及（ 包 括

蘇 丹 ）的 動 物 毛 及 絨 毛；以 及 混 有

這 些 原 料 的 物 品 。  
(5) 所 有 宣 傳 治 療 性 病 或 預 防、醫 治 或

減 輕 病 情 的 製 劑 廣 告（ 寄 給 執 業 醫

生 或 合 格 藥 劑 師 以 供 職 業 所 需 的

物 品 除 外 ）。  
(6) 疫 苗、血 清、毒 素、抗 毒 素、抗 原 、

灑 爾 佛 散 及 其 衍 生 物；作 注 射 用 途

的 胰 島 素、結 核 菌 素 以 及 腦 下 垂 體

後 腦 葉 的 製 劑；消 毒 手 術 縫 線（ 已

獲 主 管 當 局 同 意 除 外。如 縫 線 純 粹

供 獸 醫 專 用 亦 不 在 此 限。必 須 用 不

脫 色 墨 水 在 容 器 表 面 註 明 ）。  
(7) 作 分 析 或 醫 學 檢 驗 用 途 的 液 體 或

物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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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病 理 學 標 本 。  

(9) 不 適 宜 人 類 飲 用 的 茶 ； 混 有 其 他 物

質 的 茶 葉 （ 獲 “ Commissioners of 
Customs and Excise”（ 海 關 總 監 ）特

別 批 准 除 外 ）。  

(10) 牛 油 、 人 造 件 油 、 人 造 牛 油 製 成 的

芝 士 、 奶 類 及 以 奶 類 為 主 要 成 分 的

產 品 、 奶 油 、 練 奶 、 已 分 解 或 脫 脂

的 奶 類 、 屠 體 及 部 分 、 豬 油 及 其 他

類 似 油 脂 ， 以 及 變 壞 的 食 品 （ 因 執

行 有 關 法 例 條 文 而 投 寄 、 並 用 不 透

氣 密 封 鐵 罐 裝 載 ， 清 楚 標 明 內 載 物

品 性 質 除 外 ）。煮 熟 與 否 肉 類 及 肉 類

製 品（ 不 論 生 熟 ），包 括 香 腸、莎 樂

美 腸 、 煙 肉 、 火 腿 等 、 罐 裝 肉 類 除

外 。  

來 自 受 禽 流 感 影 響 或 受 管 制 地 區 的

家 禽 肉 、 蛋 及 其 他 以 家 禽 製 成 的 產

品 。 如 需 進 一 步 資 料 ， 請 瀏 覽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 
的 網 頁 www.defra.gov.uk。  

(11) 加 有 防 腐 劑 或 其 他 物 質 的 營 養 產 品

及 飲 料 （ 符 合 有 關 法 例 條 文 者 除

外 ）。  

 為 保 護 瀕 臨 絕 種 動 植 物 或 防 止 動 植

物 染 病 而 禁 運 家 畜 或 其 他 動 物 的

皮 、 角 、 蹄 或 其 他 部 分 ， 以 防 散 播

傳 染 病 。  

 若 干 植 物 及 植 物 製 品 嚴 禁 進 口 或 受

進 口 限 制 ， 包 括 下 列 樹 木 、 權 木 及

植 物 ：  

 冷 杉 屬 （ 冷 杉 ）、 落 葉 松 屬 （ 落 葉

松 ）、 雲 杉 屬 （ 雲 杉 ）、 松 屬 （ 松 ）、

黃 杉 屬（ 花 旗 松 ）、紅 杉 屬（ 北 美 紅

杉 ）、崖 柏 屬、鐵 杉 屬（ 鐵 杉 ）及 榆

屬（ 榆 ）以 及 這 些 樹 木 的 根、壓 條 、

插 條 或 其 他 部 分 、 灌 木 或 植 物 以 及

植 物 各 部 分 ， 但 不 包 括 種 子 或 糖 甜

菜 （ 菾 菜 L）（ 進 口 作 教 育 、 科 學 及

類 似 用 途 並 領 有 由 漁 農 部 簽 發 進 口

證 而 又 符 合 規 定 除 外 ）。  
 
武 器 、 彈 藥 等 ：  
1. 槍 械 、 致 命 武 器 及 其 零 件 （ 槍 管 長 度

不 少 於 500 毫 米 的 氣 槍 以 及 無 膛的

獵 槍 以 及 其 零 件 除 外；但 有 關 寬 限

不 適 用 寄 往 北 愛 爾 蘭 的 物 品 ）。  
2 各 類 用 以 或 改 裝 後 可 發 射 液 體、氣

體 或 其 他 有 害 物 質 的 武 器 及 其 零

件 。  
3. 用 以 或 改 裝 後 可 減 滅 槍 聲 或 火 光

的 配 件 （ 註 ： 但 假 如 以 上 三 段 所

述 物 品 經 英 國 主 管 當 局 批 准 ， 則

可 地 獲 得 收 寄 ）。  

4. 已 載 有 液 體、氣 體 或 其 他 有 害 物 質

的 彈 藥，或 將 用 以 或 改 裝 後 可 載 有

這 些 物 質 的 彈 藥；以 及 這 些 彈 藥 的

零 件 。  
5. 火 炮 信 管 的 非 爆 炸 組 成 部 分 。  
 
基 於 國 家 專 利 等 理 由 ：  
1. 假 冒 或 偽 造 的 硬 幣 及 仿 製 的 硬 幣  
2. 不 符 合 法 定 重 量 或 成 色 標 準 的 英

國 銀 幣  
3. 假 冒 或 偽 造 的 流 通 鈔 票  
 
基 於 其 他 理 由 ：  
1. 因 附 有 或 標 明 的 印 花、名 稱 或 其 他

指 示，令 人 相 信 其 獲 得 英 國 政 府 部

門 保 證 或 認 可 的 物 品 。  
2. 冒 牌 或 附 有 虛 假 商 標 說 明 的 物 品 ，

以 及 在 外 國 製 造 但 印 上 英 國 生 產 商

或 商 人 名 稱 或 商 標 的 物 品 （ 註 明 物

品 原 產 地 名 稱 者 除 外 ）。  
3. 經 法 定 成 色 鑑 定 的 金 或 銀 器 。  
4. 外 國 監 獄 所 製 貨 品（ 進 口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的 貨 品 或 英 國 本 土 並 無 生 產

的 同 類 貨 品 除 外 ）。  
5. 附 有 的 標 誌 或 印 花 複 製 或 模 仿 英

國 法 定 成 色 鑑 定 標 準 的 標 誌 或 印

花，或 因 所 附 標 誌 或 指 示 而 令 人 相

信 是 在 英 國 製 造 的 計 時 器 、鐘 、 錶

或 其 他 金 屬 物 品 。  
6. 1920 年 染 料 進 口 規 例 法 令 禁 止 進

口 的 合 成 有 機 染 料 、 顏 料 及 色 素 ，

若 附 有 由 英 國 貿 易 局 （British Board 
of Trade）簽 發 的 許 可 證 則 或 可 以 透

過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入 口。但 無 商 業

價 值 的 真 正 商 業 樣 品 則 可 無 須 領  
有 英 國 貿 易 局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入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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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載 這 些 樣 品 的 包 裹 必 須 直 接 寄 給 進

口 商 。  

7. 受 英 國 版 權 法 例 保 障 的 書 籍 、 繪 畫

等 。  

8. 液 體 賽 璐 珞 及 固 體 賽 璐 珞 （ 或 稱 “ 未

經 乾 燥 處 理 ” 的 賽 璐 珞 ， 即 未 除 去 所

有 揮 發 性 溶 劑 ， 間 或 稱 作 “ 硝 酸 纖 維

素 塑 料 塊 ” ）。  
9. 防 水 油 布 及 類 似 的 油 性 物 品 、 複 寫 紙

及 油 紙。其 他 類 別 的 複 寫 紙 嚴 禁 寄 運。

 註 ： 防 水 油 布 及 類 似 的 油 性 物 品 可 以

包 裹 方 式 投 寄 ， 惟 每 件 包 裹 必 須 附 有

負 責 人 士 簽 署 的 證 明 書，大 意 為：“Any 
oilskin or similar oil goods contained in this 
parcel have been stoved at a temperature 
of 60°C for at least 8 hours and afterward 
cured for not less than 1 month before 
being packed.”（ 此 包 裹 內 載 的 防 水 油

布 及 類 似 的 油 性 物 品 均 經 過 最 少 8 小

時 攝 氏 60 度 的 加 熱 處 理，其 後 再 經 過

最 少 1 個 月 的 保 存 處 理 才 予 以 包 裝。）

 註 ： 不 含 任 何 可 氧 化 油 性 或 脂 肪 物 質

的 複 寫 蠟 紙 可 獲 收 寄 ， 惟 寄 件 人 須 在

報 關 單 上 註 明 包 裹 內 載 物 品 資 料 如

下 ： “Carbon paper coated with wax and 
not containing any oxidizable oily or fatty 
substance.”（不 含 任 何 可 氧 化 油 性 或 脂

肪 物 質 塗 的 複 寫 蠟 紙 ）。  
10. 活 的 動 物 （ 以 結 構 堅 固 的 箱 子 裝 載 的

蜜 蜂、 水 蛭 及 桑 蠶 除 外 ）。請 一 併 參 閱

第 6 部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禁 寄 物

品 ” 有 關 蜜 蜂 的 部 分 。  
11. 煙 葉 柄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煙 葉 柄 粉

及 鼻 煙 製 劑 （ 獲 “ Commissioner of 
Customs”（ 海 關 關 長 ） 批 准 除 外 ）。  

12. 煙 絲 、 壓 製 的 煙 草 以 及 含 有 其 他 物 質

的 煙 草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煙 草 ”

部 分  
13. 糖 精 、 含 有 糖 精 的 混 合 物 以 及 其 他 性

質 或 用 途 相 近 的 物 質 。  
14. 咖 啡 、 菊 苣 根 、 茶 葉 或 煙 草 的 精 華 、

提 煉 物 或 其 他 濃 縮 物 ， 或 這 些 產 品 的

其 他 混 合 物 。  
 

15. 因 表 面 或 地 址 上 的 字 詞 或 標 誌（ 未

經 正 式 授 權 而 採 用 ）而 令 收 件 人 相

信 其 與 英 國 政 府 人 員 有 關 的 物 品 。

16. 香 港 郵 政 署 長 認 為 因 表 面 或 地 址

上 的 字 詞 ”、標 誌 或 圖 案（ 繪 畫 ）而

令 負 責 處 理 的 郵 政 職 員 感 到 尷 尬

的 物 品 。  
17. 傳 單  
18. 偽 造 郵 票 以 及 用 作 印 製 這 些 郵 票

的 印 模 、 印 版 、 工 具 或 物 料 。  
19. 金 幣 或 銀 幣 以 外 在 外 國 鑄 造 的 硬

幣（ 海 關 當 局 認 為 其 收 藏 價 值 超 過

其 金 銀 價 值 的 硬 幣 除 外 ）。  
20. 以 非 保 險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的 硬 幣、寶

石 、 珠 寶 及 任 何 金 、 銀 及 白 金 物

品。價 值 超 過 5 鎊 的 硬 幣（ 附 有 註

明 硬 幣 擬 作 裝 飾 用 途 的 報 單 除

外 ）、 價 值 超 過 5 鎊 的 金 條 以 及 價

值 超 過 50 鎊 的 銀 條 或 部 分 加 工 銀

器 。 但 價 值 不 超 過 75 鎊 的 硬 幣 則

可 以 保 險 包 裹 投 寄 。  
21. 所 有 由 算 命 者 或 其 他 人 士 代 印 廣

告；所 有 賭 場 的 廣 告；所 有 接 受 現

金 下 注 的 足 球 博 彩 公 司 的 廣 告 或

彩 券 。  
22. 海 豹 皮 （ 來 自 認 可 原 產 地 除 外 ）。

23. 未 經 英 國 貿 易 局 批 准，嚴 禁 輸 入 任

何 雀 鳥 的 羽 毛 ， 惟 以 下 雀 鳥 除 外 ：

非 洲 鴕 鳥、絨 鴨、羅 特 希 爾 德 美 洲

鴕 鳥、普 通 松 鴉、普 通 喜 鵲、普 通

椋 鳥 、 爪 哇 文 鳥 、 西 非 長 尾 鸚 鵡 、

鴇、金 雞、普 通 鸕 鶿、有 冠 鸕 鶿 以

及 在 英 國 通 常 供 食 用 的 雀 鳥 。  
24. 進 口 物 品 時 ， 必 須 按 照 1926 年 商

品 標 籤 法 令 附 有 註 明 原 產 地 名 稱

標 誌 （ 按 規 定 形 式 附 上 商 標 除

外 ）。 有 關 規 定 適 用 於 下 列 物 品 ：

橡 膠 輪 胎 及 內 胎、陶 器、絕 緣 電 纜

及 電 線、白 熾 電 燈、滾 珠 及 滾 柱 軸

承、安 全 燈 及 其 零 件、蘋 果、青 葡

萄 乾、黑 葡 萄 乾、連 殼 蛋、脫 水 蛋、

燕 麥 產 品 及 唱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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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收 件 人 可 能 須 就 加 工 奶 類 （ 作 為 主 動

餽 贈 禮 品 除 外 ） 出 示 由 英 國 貿 易 局 簽

發 的 進 口 證 或 格 式 經 貿 易 局 核 准 的 證

明 書 。 加 工 奶 類 即 全 脂 煉 奶 、 脫 脂 煉

奶 、 全 脂 奶 粉 、 脫 脂 奶 粉 、 酪 乳 粉 、

乳 清 粉 或 奶 油 。  
26. 危 險 物 品 ， 包 括 炸 藥 、 某 些 易 燃 、 腐

蝕 性 、 有 毒 或 有 害 或 其 他 有 害 物 質 ，

以 及 未 有 妥 為 包 裝 的 刀 剪 類 工 具 。 各

類 火 柴 亦 嚴 禁 投 寄 。  
27. 彈 簧 折 刀 及 重 力 簧 折 刀 。  
28. 放 射 出 d、ß 或 Y 射 線 的 加 工 或 未 加 工

放 射 性 物 質 。  
29. 作 出 版 用 途 而 其 內 容 被 海 關 總 監 視 為

觸 犯 博 彩 法 令 的 抽 獎 廣 告 或 通 告 。  
30. 不 雅 及 色 情 物 品 。  
31. 恐 怖 漫 畫 及 浮 雕 片 。  
32. 傳 送 頻 率 每 秒 可 達 26.1 至 29.7 兆 周 及

88 至 108 兆 赫 之 間 的 無電 發 報 機（ 獲

准 在 英 國 使 用 的 同 類 發 報 機 除 外 ）。  
33. 眩 目 刺 眼 、 顏 色 太 深 或 過 於 鮮 明 、 或

含 有 磷 質 染 料 的 標 籤 或 包 裝 紙 。  
34. 有 傳 染 性 而 容 易 腐 爛 的 生 物 品 。  
 
關 稅 ：  
任 何 進 口 至 英 國 的 貨 品 ， 如 價 值 超 過 18英

鎊 ， 均 須 繳 納 進 口 增 值 稅 ； 個 人 與 個 人 之

間 送 贈 而 價 值 超 過 36英 鎊 的 禮 品 亦 須 繳 納

增 值 稅 。  
價 值 超 過 105 英 鎊 的 貨 品 必 須 繳 納 進 口 增

值 稅 、 關 稅 及 消 費 稅 （ 如 適 用 者 ）。  
不 過 ， 禁 寄 或 受 限 制 的 指 定 產 品 及 貨 品 ，

則 不 可 享 有 免 稅 優 惠，  並 可 能 需 繳 付 其 他

關 稅 或 費 用，  以 及 遵 守 其 他 入 口 規 定。有

關 各 項 規 定 的 詳 情 ， 請 瀏 覽 英 國 皇 家 郵 政

的 網 頁 (www.royalmail .com/customs)， 並

參 閱 英 國 稅 務 海 關 總 署 通 告 第 143 號：《 國

際 郵 政 用 戶 指 南 》 (HM Revenue & 
Customs Notice 143: A Guide for 
International Postal 
Users)(www.hmrc.gov.uk)。  

受 管 制 物 品 ：  
酒 精 及 煙 草 產 品 需 繳 納 關 稅、消 費 稅

及 入 口 增 值 稅。不 論 是 買 來 的、作 自

奉 或 出 售 用 途 的，又 或 餽 贈 得 來 的 ，

均 須 繳 納 上 述 稅 項 。 

 
加 工 棉 或 混 棉 貨 品 必 須 領 有 出 口 證

（ 4 號 黃 色 表 格 方 可 出 口 往 英 國，下

列 物 品 則 除 外 ： —  

 紡 紗 及 線  
 粗 布 袋 及 袋  
 長 襪 及 短 襪  
 針 織 衣 物 ， 包 括 由 針 織 布 匹 製 成

的 貨 品 ， 但 針 織 布 匹 除 外 。  
 手 套  
 鞋 類  
 現 行 有 關 價 值 港 幣 400 元 或 以 下

的 貨 品 不 需 進 口 證 的 條 文 不 適 用

於 上 述 物 品 ， 有 關 物 品 （ 真 正 商

業 樣 品 並 當 作 小 郵 包 投 寄 者 除

外 ） 均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  
 以 包 裹 、 信 件 及 小 郵 包 （ 包 括 掛

號 ） 方 式 郵 寄 的 物 品 如 申 報 載 有

這 些 貨 品 ， 則 必 須 附 有 適 當 的 出

口 證 始 可 獲 派 遞 。 若 這 些 物 品 未

有 連 同 出 口 證 付 郵 ， 有 關 當 局 將

於 郵 件 上 註 明 “ Export Licence 
Required”（ 欠 出 口 證 ） 字 樣 ， 然

後 退 回 寄 件 人 。  
 
食 品 ：  
英 國 法 例 並 不 容 許 進 口 肉 類 及 乳 製

品 自 用，對 魚、貝 類、蜜 糖、蛋 及 某

幾 類 蔬 菜 水 果 等 等 食 物 的 入 境（ 不 論

是 個 人 自 用 還 是 受 贈 之 禮，亦 不 論 是

否 以 郵 寄 方 式 運 抵 英 國 ）， 亦 有 一 定

限 制 。 如 需 進 一 步 資 料 ， 請 瀏 覽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 的 網 頁

www.defra.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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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印 刷 品 (4)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快 郵 (7)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所 有 內 載 或 看 似 內 載 商

品 的 封 口 郵 件 均 應 附 上 綠 色 標 籤 。 除 非 已

填 妥 綠 色 標 籤 ， 準 確 申 報 內 載 物 品 及 真 正

價 值 ， 否 則 須 附 上 一 張 無 塗 膠 報 關 表 格 或

一 張 發 票 。 寄 運 具 價 值 的 商 品 時 ， 宜 遵 從

後 述 規 定 。  
 
禁 寄 物 品 ：  
避 孕 用 品 ； 棉 籽 、 棉 花 及 棉 籽 產 品 （ 棉 質

貨 品 可 獲 收 寄 ； 至 於 棉 籽 油 ， 未 加 工 棉 花

及 廢 棉 方 面 ， 請 參 閱 下 文 “受 管 制 物 品 ”部
分 ）； 治 療 藥 物 （ 其 某 些 藥 品 可 獲 收 寄 ）；

野 生 雀 鳥 的 羽 毛 及 毛 皮 （ 鴕 鳥 毛 以 及 作 教

育 或 科 學 用 途 者 除 外 ）； 新 鮮 果 實 ； 價 值 超

過 100 美 元 的 金 條；烈 酒；肉 類 及 肉 類 製 品

（ 獲 美 國 “ Animal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Div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 農 業 部 動 物 檢 驗 及 檢 疫 科 ）

批 准 除 外 ）； 馬 鈴 薯 ； 彩 票 、 博 彩 廣 告 及 傳

單 ； 宣 傳 色 情 及 不 道 德 物 品 的 傳 單 ;一 律 禁

止 以 空 郵 方 式 郵 寄 打 火 機 (不 論 是 否 已 充 氣

或 載 有 燃 料 )。  
 
受 管 制 藥 物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 ； 蜜 蜂 ； 穀 類 食 物 ； 雪 茄 煙 、

香 煙 及 方 頭 雪 茄 ； 棉 籽 油 、 廢 棉 及 未 加 工

棉 花 ； 任 何 取 自 反 芻 動 物 或 豬 隻 的 乳 脂 或

分 泌 物 （ 符 合 嚴 格 規 定 以 作 醫 療 或 生 物 用

途 方 可 獲 收 寄 ）； 金 幣 ； 原 產 地 為 朝 鮮 民 主

主 義 人 民 共 和 國 （ 北 韓 ）、 越 南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 南 北 越 ） 及 民 主 柬 埔 寨 （ 柬 埔 寨 ）

的 貨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 及 含 放 射 性 物 質 的 物

品；病 毒、血 清 及 毒 素。所 有 內 載 球

莖、植 物、植 物 各 部 分 及 種 子 的 郵 包

均 需 進 口 許 可 證 。  
 
香 煙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食 品 ：  
見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原 產 地 ：  
所 有 物 品（ 由 公 共 圖 書 館 或 圖 書 會 進

口 或 為 這 些 機 構 進 口 的 書 籍 除 外 ）如

製 造 時 可 加 上 印 戳、商 標 或 標 籤 而 不

會 受 損 者，均 須 以 這 些 形 式 用 顯 眼 及

不 褪 色 的 英 文 字 註 明 原 產 地 名 稱。所

有 可 假 定 原 產 地 為 朝 鮮 民 主 主 義 人

民 共 和 國 （ 北 韓 ）、 越 南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南 北 越 ）及 民 主 柬 埔 寨 的 貨 品

均 應 夾 附 產 地 來 源 證 。  
 
發 票 ：  
見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關 稅 ：  
價值不超 過 100 美元的真正 禮品可獲

免 稅 。 下 述 物 品 亦 可 免 稅 ： 進 口 以 供

美國使 用 而地址 註 明寄予 政 府 機 關 的

報 章 及 期 刊 （“期 刊 ”只 包 括 在 進 口

日 期 起 計 六 個 月 內 出 版 的 未 釘 裝 或

平 裝 本 的 刊 物，這 些 刊 物 為 專 門 或 主

要 刊 登 當 時 文 章 而 定 期 出 版 的 周

刊 、 月 刊 或 季 刊 ， 並 已 註 明 出 版 日

期 ）、 書 籍 、 版 畫 、 照 片 、 蝕 刻 版 畫

（ 不 論 釘 裝 與 否 ）、 地 圖 及 海 圖 ； 寄

予 訂 戶 或 由 科 學 或 文 學 協 會 或 學 會

互 相 交 換 的 刊 物、私 人 免 費 傳 閱 而 非

宣 傳 物 品 的 個 人 刊 物；外 國 政 府 發 出

的 公 文；印 行 已 逾 二 十 年 而 期 間 並 非

全 部 重 新 釘 裝 或 部 分 為 皮 面 的 書

籍、地 圖、樂 譜、版 畫、照 片、蝕 刻

版 畫 、 平 版 印 刷 品 （ 不 論 釘 裝 與 否 ）

及 海 圖；全 部 或 主 要 以 英 文 以 外 文 字

編 印 的 書 籍 及 小 冊 子，以 及 失 明 人 士

專 用 的 凸 字 書 籍 及 樂 譜 。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應 課 稅 品 收 件 人 收 取

1 美 元 作 為 清 關 及 派 遞 的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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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關 ：  
見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包 裝 ：  
不 應 以 乾 草 及 稻 草 包 裝 郵 件 。 寄 件 人 宜 使

用 木 絲 、 碎 紙 條 、 蛭 石 或 其 他 合 成 物 料 。

 
地 址 ：  
若 已 知 有 關 的 郵 遞 區 號 碼 ， 必 須 在 郵 件 地

址 上 目 的 地 國 家 之 後 註 明，例 如：BOSTON, 
MASS, 02100，以 助 加 快 美 國 境 內 的 派 遞 工

作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 限 額 ：39,000 元 ）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 報 關 單 上 處 理 無 法 投 遞 包

裹 指 示 的 (b)項 不 適 用 於 美 國 郵 政 服 務 。  

報 關 單 上 顯 示 物 品 的 價 值 不 得 低 於 在 香 港

的 市 值 。 若 一 次 過 投 寄 多 於 一 件 包 裹 予 同

一 收 件 人 ， 寄 件 人 應 在 包 裹 上 依 次 編 上 號

數 ， 並 在 每 件 包 裹 上 註 明 整 批 郵 件 內 包 裹

的 數 目 。 舉 例 如 ， 若 郵 寄 三 件 包 裹 ， 則 應

依 次 標 上 1/3、2/3、3/3 的 編 號。由 同 一 寄

件 人 寄 予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普 通 包 裹 ， 不 論 數

量 多 少 ， 均 只 須 使 用 一 張 報 關 單 。 此 外 ，

應 在 報 關 單 上 註 明 整 批 郵 件 內 包 裹 的 總

數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避 孕 用 品 ； 棉 花 、 棉 籽 及 棉 籽 產 品

（ 棉 質 貨 品 可 獲 收 寄 ； 至 於 棉 籽 油 、 未 加

工 棉 花 及 廢 棉 ， 請 參 閱 下 文 “ 受 管 制 物

品 ” 部 分 ）； 治 療 藥 物 （ 某 些 藥 品 可 獲 收

寄 ）； 野 生 雀 鳥 的 羽 毛 及 毛 皮 （ 鴕 鳥 羽 毛 及

作 教 育 或 科 學 用 途 者 除 外 ）； 新 鮮 果 實 ； 價

值 超 過 100 美 元 的 金 條；烈 酒；肉 類 及 肉 類

製 品 （ 獲 美 國 農 業 部 動 物 檢 驗 及 檢 疫 科 批

准 除 外 ）；馬 鈴 薯；彩 票、博 彩 廣 告 及 傳 單 ；

宣 傳 色 情 及 不 道 德 物 品 的 傳 單 ； 一 律 禁 止

以 空 郵 方 式 郵 寄 打 火 機 (不 論 是 否 已 充 氣 或

載 有 燃 料 )。  

受 管 制 藥 物 ：  
除 下 述 另 有 規 定 外 ， 21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 1308
（《 聯 邦 規 例 守 則 》 第 21 章 第 1308
條 ）所 列 的 所 有 受 管 制 藥 物 一 律 不 得

投 寄。有 關 受 管 制 藥 物 的 清 單，可 瀏

覽 www.deadiversion.usdoj.gov 。  

 

受 管 制 藥 物 包 括 21 United States 
Code U.S.C.801（《 美 國 守 則 》 第 21

章 第 801 條 ） 所 述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受 管 制 藥 物 法 令 》）

附 表 I 至 V 及 21 C.F.R.1300 實 施 規

例 中 所 列 的 任 何 麻 醉 藥 物 、 幻 覺 劑 、

興 奮 劑 或 抑 制 藥 。  
認 可 及 /或 註 冊 寄 件 人 如 符 合 下 列 各

項 規 定，則 可 在 有 限 的 情 況 下 投 寄 該

等 受 管 制 藥 物 予 認 可 收 件 人 ：  

(i) 《 受 管 制 藥 物 法 令 》 (21 U.S.C.  

§§ 801 et seq.及 21 C.F.R. 1300 et 
seq.) (網址: 
www.dea.gov/pubs/csa.html 或 
www.access.gpo.gov/uscode/title21/
chapter13_subchapteri_.html ); 

(ii) Import and Export of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 受 管 制 藥 物 的

進 出 口 法 令 》）(21 U.S.C. §§ 951 et 
seq. and 21 C.F.R. 1312 et seq.)  
(網址: 
www.access.gpo.gov/nara/cfr/waisid
x_05/21cfrv9_05.html ) ; 

( i i i )  18 U.S.C. 1716 ( 網 址 : 
http://frwebgate.access.gpo.gov/cgi-b
in/getdoc.cgi?dbname=browse_usc&
docid=Cite:+18USC1716);以及 

(iv) 美國聯邦郵政局 Domestic Mail 
Manual （《 國內郵件手冊》 ） 
601.11.11 (網址:  
http://pe.usps.com/text/dmm300/601.
htm#wp106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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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武 器 ； 蜜 蜂 ； 穀 類 食 物 ； 雪 茄 煙 、

香 煙 及 方 頭 雪 茄 ； 棉 籽 油 、 廢 棉 及 未 加 工

棉 花 ； 任 何 取 自 反 芻 動 物 或 豬 隻 的 乳 脂 或

分 泌 物 （ 符 合 嚴 格 規 定 以 作 醫 療 或 生 物 用

途 方 可 獲 收 寄 ）； 金 幣 ； 原 產 地 為 朝 鮮 民 主

主 義 人 民 共 和 國 （ 北 韓 ）、 越 南 社 會 主 義 共

國 （ 南 北 越 ） 及 民 主 柬 埔 寨 （ 柬 埔 寨 ） 的

貨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 及 含 放 射 性 物 質 的 物

品 ； 病 毒 、 血 清 及 毒 素 。 所 有 內 載 球 莖 、

植 物 、 植 物 各 部 分 及 種 子 的 郵 包 均 需 進 口

許 可 證 。  
 
香 煙 ：  
一 般 而 言 ， 香 煙 不 得 進 口 美 國 作 私 人 用

途 ， 非 法 進 口 的 香 煙 或 會 按 美 國 法 例 充 公

並 予 以 銷 毁 。 下 列 文 件 如 進 口 商 於 香 港 進

口 時 一 併 提 供 ， 即 屬 合 法 ：  

-  一 份 由 製 造 商 （ 或 製 造 商 授 權 的 人 員 ）

簽 署 的 證 明 書 ， 說 明 製 造 商 已 向 U.S. 
Secretary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遞 交 成 份 一 覽 表，當 中 列 明 在

製 造 香 煙 過 程 中 加 進 煙 草 中 的 成 份 ；  
-  一 份 由 進 口 商 簽 署 的 證 明 書 ， 證 明 香 煙

包 裝 已 註 明 法 例 所 規 定 的 警 告 字 句 ；  
-  一 份 由 進 口 商 簽 署 的 證 明 書 ， 證 明 已 遵

行 並 將 繼 續 按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核 准 輪 換 計 劃 (rotat ion 
plan) 的 規 定 ； 以 及  

-  一 份 由 美 國 商 標 持 有 人 （ 或 獲 授 權 代 行

人 ） 簽 署 的 證 明 書 ， 說 明 持 有 人 同 意 香

煙 進 口 （ 只 適 用 於 印 有 特 別 為 這 些 香 煙

在 美 國 註 冊 的 商 標 的 香 煙 ）。  
 
如 屬 下 開 情 況 ， 則 可 豁 免 於 上 述 條 文 的 規

定 ：  
1. 旅 客 免 稅 帶 入 美 國 供 私 人 用 途 的

指 定 數 量 香 煙 ；  
2. 進 口 美 國 作 分 析 用 途 的 香 煙，而 數

量 與 前 述 用 途 相 應 ；  
3. 非 商 業、供 轉 口 或 再 包 裝 用 途 的 香

煙 。  
 

如 欲 得 知 有 關 規 定 的 詳 細 資 料，請 瀏

覽 美 國 海 關 與 邊 境 保 護 局 的 網 頁

www.cbp.gov。  
 
任 何 人 士 如 透 過 郵 寄 或 商 業 派 遞 服

務 收 到 煙 草 產 品，除 非 符 合 獲 豁 免 的

規 定（ 例 如 旅 客 攜 帶 香 煙 返 回 美 國 供

私 人 用 途 ）， 否 則 一 律 須 按 規 定 繳 納

稅 項 。  
 
食 品 ：  
商 業 類 別：所 有 擬 郵 寄 加 工 食 品 到 美

國 的 企 業，必 須 先 向 美 國 食 品 及 藥 物

管 理 局 (www.access.fda.gov)取 得

「 付 運 前 預 報 通 知 書 」 確 認 編 號 。  
「 付 運 前 預 報 通 知 書 」中，食 品 的 定

義 包 括 (1)供 人 類 或 動 物 食 用 或 飲 用

的 物 品 ； (2)口 香 糖 ； 以 及 (3)構 成 上

述 任 何 物 品 成 分 的 物 質 (接 觸 性 食 用

物 質 或 除 害 劑 除 外 )。 凡 以 郵 寄 方 式

付 運 而 沒 有 在 報 關 單 上 填 寫「 付 運 前

預 報 通 知 書 」確 認 編 號 的 食 品，將 會

退 還 寄 件 人 。 沒 有 回 郵 地 址 的 郵 件 ，

則 會 被 銷 毀 。  
 
非 商 業 類 類 別：所 有 以 國 際 郵 件 方 式

入 口 美 國 的 食 品、私 人 攜 帶 或 運 送 的

食 品、私 人 在 居 所 自 行 調 製 以 送 贈 美

國 境 內 他 人 而 又 不 涉 及 商 業 用 途 的

食 品、入 口 或 可 供 入 口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的 食 品，均 獲 豁 免 取 得「 付 運 前 預 報

通 知 書 」確 認 編 號。屬 於 本 類 別 的 入

口 或 可 供 入 口 食 品 例 子 如 下 ：  
- 家 用 食 品 ， 包 括 作 軍 用 、 民 用 、

政 府 機 構 及 外 交 轉 移 用 途 之 食

品 ；  
- 外 遊 人 士 購 買 並 寄 回 或 運 返 其

美 國 收 件 地 址 的 食 品 ；  
- 購 買 人 在 商 業 機 構 買 和 投 寄 的

禮 品 。 如 由 商 業 機 構 代 為 投 寄 ，

則 須 取 得 「 付 運 前 預 報 通 知 書 」

確 認 編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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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裝 及 標 記 ：  
內載易燃菲林或賽璐珞的包裹必須貼上鑽石形

的黃色標籤，標籤上應以黑色字體註明寄件人

的姓名以及“遠離火光”的警告字句。內載安全

菲 林 的 包 裹 必 須 清 楚 標 明

“Films-Non-inflammable（不易燃菲林）”字

樣。不應以乾草及稻草包裝各類貨物。寄件人

宜使用木絲、碎紙條、蛭石或其他合成物料。
 
發 票 ：  
私 人 付 運 的 貨 物 及 真 正 禮 品 均 須 附 有 發 票

或 銷 售 單 據 。 價 值 2000 美 元 以 下 商 業 付 運

的 貨 品 必 須 夾 附 特 別 的 發 票 ， 詳 細 說 明 付

運 貨 物 資 料 ， 如 原 產 地 、 買 賣 價 格 、 使 用

的 貨 幣 等。有 關 發 票 應 放 入 註 明 “內 附 發 票 ”
（Invoice Enclosed）字 樣 的 信 封 內 ， 然 後 貼

上 包 裹 的 表 面 。  
 
原 產 地 ：  
所 有 物 品（ 由 各公共圖書館或圖 書 會 進 口或

為這些機構進口的書 籍 除 外 ）如 製 造 時 可 加

上 印 戳 、 商 標 或 標 籤 而 不 會 受 損 者 ， 直 接

用 以 盛 載 該 物 品 的 容 器 以 及 包 裝 上 ， 均 須

以 顯 眼 而 不 褪 色 的 英 文 字 採 用 上 述 形 式 註

明 原 產 地 名 稱 。 所 有 可 假 定 原 產 地 為 朝 鮮

民 主 人 民 共 和 國 （ 北 韓 ）、 越 南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 南 越 、 北 越 ） 及 高 棉 民 主 主 義 王 國

（ 柬 埔 寨 ） 的 貨 品 均 應 附 有 產 地 來 源 證 。

 
清 關 ：  
若 每 件 包 裹 載 貨 物 或 寄 件 人 在 同 一 包 裹 寄

予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數 件 包 裹 內 的 價 值 超 過

2,000 美 元 ， 則 須 循 正 式 進 口 手 續 入 口 。 此

項 正 式 進 口 規 定 亦 適 用 於 由 香 港 進 口 的 商

業 付 運 紡 織 品 及 度 身 訂 造 套 裝 衣 服 （ 不 論

價 值 多 少 ）。 至 於 私 人 付 運 的 貨 物 及 真 正 禮

品 ， 寄 件 人 必 須 在 報 關 表 格 申 報 貨 物 的 內

容 及 零 售 價 值 ， 然 後 把 發 票 或 銷 售 單 據 放

入 信 封 ， 貼 上 包 裹 ， 以 便 辦 理 清 關 手 續 。

樣 品 必 須 以 不 褪 色 印 墨 蓋 上 “Sample”（ 樣

品 ） 字 樣 。 但 若 不 能 在 物 品 上 加 上 標 記 ，

則 必 須 在 最 接 近 原 產 地 標 籤 的 顯 眼 位 置 穩

固 貼 上 不 少 於 21/2 吋 乘 1/2 吋 的 布 質 標

籤 ， 標 籤 上 應 註 明 “Sample-Not to be sold”

（樣 品  ─ 非 賣 品 ） 字 樣 。 商 業 樣 品 發 票  
 

亦 應 加 上 “ Marked Sample-Not for 
Resale”（ 有 標 記 樣 品  ─  不 得 轉 售 ）

字 樣。循 非 正 式 口 手 續 入 口 美 國 的 包

裹 須 經 海 關 處 理，無 須 附 加 文 件，任

何 的 關 稅 及 費 用 可 於 包 裹 派 遞 時 收

取 。  
 
出 口 證 ：  
從 各 國 郵 寄 往 美 國 的 商 業 付 運 紡 織

品 （ 不 論 價 值 多 少 ）， 必 須 領 有 由 香

港 貿 易 署 簽 發 的 出 口 證。所 有 出 口 證

及 發 票 宜 裝 宜 註 明 “Export Licence 
and Invoice enclosed”（ 內 附 出 口 證 及

發 票 ）字 樣 的 信 封 內，並 貼 上 郵 件 或

包 裹 的 表 面。某 些 入 口 美 國 的 紡 織 品

須 受 簽 證 管 制，寄 件 人 宜 在 申 領 出 口

證 前 獲 得 所 需 配 額 或 出 口 授 權 證。價

值 50 美 元 或 以 下 的 真 正 禮 品 ， 可 不

受 配 額 所 限 而 獲 簽 發 出 口 證 。  
 
派 遞 ：  
有 關 當 局 會 向 應 課 稅 品 收 件 人 收 取 1
美 元 作 為 清 關 及 派 遞 的 費 用 。  
 
關 稅 ：  
價 值 不 超 過 100 美 元 的 真 正 禮 品 必

須 清 楚 標 明 “ Gift” （ 禮 品 ） 字 樣 ，

如 收 件 人 在 同 一 日 收 到 不 超 過 100
美 元 的 真 正 禮 品，這 些 郵 件 便 可 獲 免

稅 。  
 
地 址 ：  
見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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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布 基 納 法 索 BURKINA FASO）  
 
 
 
烏拉圭 URUGUAY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掛 號 (3)印 刷 品 (4)失 明 人 士 刊 物 (5)小 郵

包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 及 (5) 綠 色 標 籤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任 何 形 式 的 證、

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否 加 工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槍 械 或 其 零

件 *；活 的 動 物 ； 彩 票 ； 自 製 的 明 信 片 、 名

片 或 任 何 設 色 版 畫 ；（ 顛 覆 或 損 害 烏 拉 圭 政

府 的 刊 物 書 籍 、 報 章 、 期 刊 以 及 其 他 印 刷

品 ）； 放 射 性 物 質 ； 所 有 植 物 或 其 部 分 ， 不

論 其 形 態 或 是 否 正 在 轉 化  —  包 括 因 科 學

（ 供 實 驗 室 使 用 ） 或 商 業 理 由 輸 入 該 國 而

沒 有 夾 附生 證 明 書 的 植 物 商 品 樣 本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三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及 發 遞 單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槍 械 及 所 有 軍 用 武 器；金 及 銀

幣（ 以 每 件 包 裹 計 數 目 不 超 過 十 枚 而

作 收 藏 用 途 的 古 錢 幣 除 外 ）； 所 有 植

物 或 其 部 分，不 論 其 形 態 或 是 否 正 在

轉 化 — 包 括 因 科 學 （ 供 實 驗 室 使 用 ）

或 商 業 理 由 輸 入 該 國 而 不 沒 有 夾 附

生 證 明 書 的 植 物 商 品 樣 本；舊 衣 物

必 須 附 有 消 毒 證 明 書（ 由 商 行 發 出 聲

明 有 關 物 品 經 已 消 毒 或 乾 洗 的 文 件

便 已 足 夠 ）。 請 另 閱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藥 物  
 
禮 品 包 裹 ：  
郵 寄 禮 品 包 裹 往 烏 拉 圭 甚 為 困 難  
 
產 地 來 源 證 ：  
如 信 用 狀 要 求 附 上 產 地 來 源 證 或 領

事 發 票 ， 寄 件 人 須 就 每 件 商 業 包 裹

（ 或 由 同 一 寄 件 人 於 同 一 時 間 寄 予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每 批 包 裹 ）向 烏 拉 圭 領

事 索 取 已 獲 認 證 的 表 格，然 後 寄 予 收

件 人 。  
 
派 遞 ：  
包 裹 不 會 獲 按 址 派 遞。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 ， 並 宜 自 行 領 取 。

除 寄 倉 費 外，有 關 當 局 亦 會 收 取 小 量

費 用 。  

投 寄 包 裹 至 科 洛 尼 亞 及 新 帕 爾 米 拉

的 服 務 暫 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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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掛 號 (2) 印 刷 品 (3) 小 郵 包 (4) 特 快 專 遞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郵 件

（ 限 額 ： 港 幣 44,0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3)綠 色 標 籤、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以 及 兩 張 發

遞 單 ， 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或 俄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以 私 人 性 質 投 寄 的 郵 票 （ 不 論 蓋 銷 與 否 ）

及 郵 票 收 藏 品 、 文 內 字 句 加 有 標 記 的 訂 正

校 樣 及 印 刷 品 ； 可 理 解 作 為 有 損 烏 茲 別 克

共 和 國 的 文 件 、 印 刷 品 、 照 片 、 圖 畫 等 ；

刀 *；麻 醉 藥 物；粉 末；硬 幣、紙 幣、支 票 、

郵 票 或 外 幣；流 動 電 話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保 險 郵 件 方 式 投 寄 者 除 外 ）；硫 酸 銅；打 開

時 有 錄 音 播 放 的 音 樂 卡 ； 內 載 寄 件 人 以 外

其 他 人 士 現 時 私 人 通 信 文 件 的 信 件 ； 以 普

通 或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 請 另

閱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  
 
*由 於 郵 遞 路 線 安 排 所 致  
 
受 管 制 物 品 ：  
書 籍 、 報 紙 、 雜 誌 、 宗 教 文 件 、 其 他 印 刷

品 及 手 稿 （ 數 目 只 限 每 種 1 份 或 1 本 ） 經

有 關 當 局 審 查 後 可 獲 收 寄 。 由 圖 書 館 或 商

行 寄 給 國 立 圖 書 館 、 商 會 、 科 學 機 構 等 關

於 科 學 及 專 門 技 術 的 參 考 資 料 並 已 包 裝 者

可 不 需 進 口 證 而 獲 得 收 寄 。 以 印 刷 品 投 寄

的 時 裝 圖 樣 （ 只 限 1 份 ） 亦 可 不 需 進 口 證

而 獲 得 收 寄 ； 版 畫 、 地 圖 及 樂 譜 （ 每 種 不

可 多 於 一 份 ）。只 有 獲 得 當 局 認 可 的 失 明 人

士 機 構 才 可 收 寄 用 作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的 錄 音

製 品 。 除 有 關 內 載 物 品 的 簡 短 資 料 外 ， 便

條 不 得 以 保 險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 除 官 方 認 可

機 構 互 換 的 蜜 蜂 、 水 蛭 、 桑 蠶 、 寄 生 蟲 、

以 及 控 制 昆 蟲 的 滅 蟲 物 品 外 ， 其 他 活 生 物

均 限 制 進 口 。 請 另 閱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部
分 。  

報 關 資 料 ：  
見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 限 額 ： 港 幣

44,000 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三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以 及 兩 張 發 遞 單，應

以 英 文 另 加 法 文 或 俄 文 填 寫 。  
 
禁 寄 物 品 ：  
除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所 列 物 品

外 ， 下 列 各 項 亦 屬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 ；

武 器 （ 領 有 許 可 證 的 獵 槍 除 外 ）； 嬰

兒 食 品；奶 類 產 品；魚 類 製 品；肉 類

及 肉 類 製 品；寄 給 個 人 的 藥 品；意 大

利 麵 食 及 麵 飽 類 產 品 （ 包 括 無 酵 麵

飽 ）； 軍 用 物 資 ； 舊 布 料 、 衣 服 及 鞋

類；音 樂 卡；包 裝 方 式 會 令 處 理 的 人

員 有 危 險、弄 髒 或 損 毀 其 他 包 裹 或 郵

政 器 材 的 物 料；爆 炸 品、易 燃 物 品 及

其 他 危 險 品；放 射 性 物 質；色 情 或 不

道 德 物 品；其 他 禁 止 輸 入 或 在 烏 茲 別

克 共 和 國 出 售 的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除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所 列 物 品

外 ， 下 列 各 項 亦 須 符 合 有 關 規 定 方 可

獲 收 寄 ： 藥 品 （ 不 包 括 寄 往 私 人 地 址

的 藥 品 ） 須 附 有 由 烏 茲 別 克 醫 生 簽 發

並 經 烏 茲 別 克 保 健 中 心 蓋 章 的 藥 方 始

可 獲 得 收 寄 ； 泥 土 、 植 物 各 部 分 必 須

註 明 寄 予 認 可 的 機 構 或 團 體 並 附 上 有

關的許可證，方可獲得收 寄 ； 種 子 及

其 他 農 產 品 必 須 獲 烏 茲 別 克

Ouzbochedavkarantine（ 檢 疫 部 ） 部 長

發給許可證，方可獲收寄；因醫療或科

學理由，獲准以托 運 方 式 輸 入的麻醉

藥物及精神科 用 品 ； 寄件人 與收件人

或同住者以外人士 現 時 私人 通 信 或 任

何形式的文件，惟下列情況則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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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別克 UZBEKISTAN（Republic of）（續）  
 
 

- 下 列 任 何 一 類 文 件 ： 發 票 、 發 遞 單 或

通 知 書 、 派 遞 票 據 ， 如 未 結 帳 ， 而 扣

減 至 只 與 該 些 運 送 貨 品 有 關 ， 則 不 受

限 制 ：  

- 唱 片 、 錄 音 帶 及 電 報 （ 不 論 是 否 錄 有

聲 音 或 影 像 ）、自 動 數 據 處 理 卡、磁 帶

及 其 他 類 似 媒 體 ， 以 及 電 信 用 認 收

卡 ， 這 些 經 原 寄 國 證 實 包 裹 內 載 不 屬

寄 件 人 與 收 件 人 及 同 住 者 現 時 私 人 通

信 的 文 件 ；  

- 通 信 以 及 現 時 私 人 通 信 或 任 何 形 式 的

文 件 ， 除 前 述 的 情 況 以 外 ， 如 有 關 郵

政 機 關 內 部 守 則 容 許 ， 寄 件 人 可 與 收

件 人 或 同 住 者 互 換 包 裹 。  
 

  

 
報關資料： 
私人進口的免稅貨品上限 
 
物件類

別號碼 
貨品 HS 編碼 

貨品(重量或數量)
上限﹝按人頭計﹞ 

經烤焗或未經烤焗的咖啡 
(不論是否含咖啡因) 

0901 2 千克 09 

已包裝紅茶及綠荼(最多 3 千克) 090210000 
090230000 

3 千克 

15 動物油及植物油 15 10 千克 
鱘魚魚子醬 160430100 0.5 千克 16 
魚子醬代替品 160430900 1 千克 
糖 1701 10 千克 17 
製甜食用糖 1704 5 千克 

18 條狀或塊狀朱古力(兩千克以上) 180620 5 千克 
19 小麥、穀物、澱粉或麵粉的製品，製作

糕點的產品 
19 10 千克 

20 蔬菜、生果、乾果或其他植物的製品 200110- 
200190200, 
2002, 
2006-2009 

5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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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別克 UZBEKISTAN（Republic of）（續）  
 
 
物件類

別號碼 
貨品 HS 編碼 

貨品(重量或數量)上
限﹝按人頭計﹞ 

21 其他可食用的製品 21 2 千克 
啤酒 2203 2 公升 
不含酒精定飲品、果汁 
(柑橘果汁例外) 

2202, 
220950- 
220980 

2 公升 

所有酒精飲品(啤酒除外) 2204-2206, 
2208 

2 公升 

22 

乙醇 2207 - 
24 所有煙草產品 240210000 

240220000 
240290000 

香煙及雪茄(10 包) 

33 香水 33 每類兩件 
汽車清潔及維修產品 34 每類兩件 34 
清潔用品 3402 5 千克 
天然或人工皮革製品 
(公事包及書包例外) 

420212 
420310000 

每種一件(最多三件)42 

天然皮革製成的衣服 4203 每種一件(最多三件)
43 天然皮草製成的外套及帽 43 每種一件(最多三件)
57 地毯及其他紡織的地面覆蓋物 5701-5705 15 平方米 
61 人手或機製的針織或鈎針編織製品 61 每種一件 
63 床單 6302 5 套 
69 陶瓷製品 6904, 6905, 

6907, 6908, 
6910, 6911, 
6913, 6914 

一套(最多 24 件) 

70 水晶製品 701321 一套(最多 12 件) 
71 貴金屬或寶石珠寶製品 71 5 件(總重量不得超過

30 克) 
 人造珠寶 7117 最多 0.5 千克 
82 賤金屬製成的廚房用具、匙、刀、等

(包括鍍以貴金屬的用具) 

8211, 8215 一套(最多 24 件) 

85 錄音、錄影或錄製工具 8528, 8521 每類一件(最多三件)
91 所有鐘錶 91 兩件 
94 吊燈、燈及照明配件 940510 兩件 

 

包 裝 ：  
包 裹 的 包 裝 必 須 十 分 牢 固，需 經 得 起 長 途

運 送 並 能 保 護 內 載 物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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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努阿圖 VANUATU (The Republic of) 
（包括班克斯群島與托雷斯群島）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失明人士刊物 (6)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4)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植物；地址虛假的掛號集郵品；未有妥

為包裝的刀剪類工具。另見 “以包裹方
式郵寄 ”部分。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胰島素；藥品、血清、疫苗及類

似製劑。另見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部分。
 
印刷品：  
印刷品（特別是書籍）須繳付國內稅

項，但報章及期刊則可免稅。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一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信件；武器（領有許可證的獵槍除外）；

蠟燭；撲克牌；糖精；煙草精；貴重物品，

例如珠寶、貴重金屬、寶石或半寶石、證

券或任何形式的可轉讓金融單據；與澳大

利亞相同。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切枝花；禁獵季節期間獵鳥的蛋；

魚類及野味；新鮮果實；新鮮蔬菜及馬鈴

薯（包括供種植用的馬鈴薯）；唱片；甜

酒及烈酒（英國出產的杜松子酒及威士忌

酒除外）；活植物；根莖及球莖、灌木、

醃魚、李子及蔬菜；動物及動物製品（包

括蜜蜂、奶類副產品、罐裝肉類）；經危

險化學品處理的衣服及布料；生物品；

刷；由易燃物料製成的童裝；電影菲林；

含酒精的甜食；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文化資

產；藥物；電子狗頸圈；含乙醇的食物或

飲品；人骨及人體組織；藥品；洋艾油；

含有斑蝥及其他春藥的製劑；戒除酗酒、

吸煙或服食藥物習慣的藥品；二手地毯；

煸動性的著作；稻草包裝；糖、糖漿及糖

蜜；治療儀器；溫度計；舊衣物；舊黃麻

袋；疫苗、病毒及病菌；武器。  
 
某些貨品進口時必須出示進口證。收件人

取得所需證件前，不應寄遞這些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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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 VATICAN CITY STATE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獲
收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
明人士刊物 (6)快郵  
 
報關及文字：  
(1)及 (4)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應以英文另加法文填寫。印刷品必須附

上綠色標籤，內載書籍（包括樂譜）的

郵件則須另附一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武器；衣物；機械打火機；香水；藥物

製劑；攝影器材及菲林；撲克牌；糖精；

茶葉；煙草。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元）
 
報關及文字：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應以英文另

加意大利文或法文填寫。寄件人必須在

每張禮品包裹報關單以及包裹上以顯

眼字體註明“Gift parcel”（禮品包裹）
字樣。  
 
禁寄物品：  
任何活動物（包括雀鳥、水蛭、細小甲

殼類動物、寄生蟲、捕食害蟲的動物以

及無危險的爬行類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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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 VENEZUELA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掛號 (2)印刷品 (3)小郵包 (4)失明人
士刊物 (5)快郵（只限加拉加斯）城鎮部
分 (6)特快專遞  
 
報關及文字：  
(3)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2)可
能須課稅的印刷品可以印刷品方式郵

寄，但每份郵件必須附上一張綠色驗關

標籤，而每份郵件或每批不超過十份而

寄予同一收件人的郵件亦須夾附一式

四份的報關單，其中一份夾附於印刷品

內，其餘分送進口港各海關當局（Ciudad 
Bolivar, La Guaira, Maracaibo 或 Puerto 
Cabello）、加拉加斯郵政當局首長及 Sala 
de Examen de la Contaduria General de 
Hacienda, Caracas。 
 
如投寄日曆，則須就每公斤的淨重繳付

20 博利瓦的海關費用。  
 
禁寄物品：  
擾亂國家安全或有違道德的物品；紙

幣、流通鈔票及應付持票人的票據；硬

幣、金、珠寶、白金、寶石、銀及其他

貴重物品；活動物；糖精；所有應課稅

品（印刷品除外，如有發現立即充公）；

無價值的樣品；血清與疫苗以及可於委

內瑞拉取得的急用藥品：以普通或掛號

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  
 
 
 
 

  

 
 
受管制物品：  
進口成藥；植物及植物各部分及源自植

物的產品，如小麥粉（儲存於罐內或曾

烘焙除外）。大部分類別的貨品進口時

必須附有進口證，寄件人宜在投寄前確

定是否須領取進口證。  
以普通郵件投寄內載退休金支票或信

用卡的郵件不獲收寄。此等郵件必須以

掛號郵件或特快專遞投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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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 VENEZUELA (續 )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報關單上應

按照委內瑞拉的關稅類別填報內載物

品的性質。如投寄液體、脂肪、煙草等

貨品，則應在報關單上填報貨品（包括

直接盛載物品的容器）的重量，以及表

格指定須填報總重及淨重。  
 

禁寄物品：  
信件；武器（已領有許可證獲收寄的獵

槍及寄予政府除外）；擾亂國家安全或

有違道德的物品；捲煙紙；各種形態的

咖啡及含有咖啡的製劑；銅；及銀幣

（寄予政府除外）；棉花；藥物；活動

物；彩票；糖精。  
 

受管制物品：  
進口成藥；植物及植物各部分及源自植

物的產品，如小麥粉（儲存於罐內或曾

烘焙除外）。大部分類別的貨品進口時

必須附有進口證，寄件人宜在投寄前確

定是否須領取進口證。  
以普通郵件投寄內載退休金支票或信

用卡的郵件不獲收寄。此等郵件必須以

掛號郵件或特快專遞投寄。  

  

禮品包裹：  
禮品須繳付一般關稅，另加收包裹價值

2%的費用。  
 

包裝：  
所有包裹的包裝必須十分堅固，包裹如

內載金、銀或其他貴重物品，則須以高

度不少於 1 厘米的字體在封面註明

“Objects Preciosos”（貴重物品）字樣。
 
派遞： 
包裹不會按址派遞，收件人會獲通知包

裹寄抵的時間，並須在繳付關稅後，前

往有關的海關倉庫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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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VIETNAM (Socialist Republic of)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掛號 (2)印刷品 (3)小郵包 (4)失明人
士刊物 (5)特快專遞  
 
報關：  
(3)綠色標籤及三張無塗膠表格，應以法
文、英文或越南文填寫。  
 
禁寄物品：  
內載物品或貨品的信件。請一併參閱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部分。  
 
地址 :  
正 確 地 址 為 越 南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Social ist  Republ ic of Vietnam)，不應
寫南越或北越。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三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隱顯墨水、代碼、數字、記號或其他類

型的機密書信、速記筆記；各類武器、

軍火、軍用物資及配件；放射性物質；

無線電發射機及接收機及各類收音機

配件：白金、金或銀（不論曾加工與否）、

珠寶及其他貴物品、寶石、硬幣、流通

鈔票、紙幣、無記名證券、支票、匯票、

未經使用的郵票；麻醉藥物及興奮劑

（獲越南生部批准由醫療或科學機構

交換投寄者除外）；新鮮及脫水的蔬菜、

洋、乾蒜、燈、檸檬、純淨或混合咖

啡、醋、甘蔗糖蜜、糖漿、蜂蜜、源自

動物或植物產品的藥劑產品、藥劑、可

能危害人類或動物性命的藥劑產品或藥

物製劑；可視作損害對越南的各類文

件、印刷品、書籍、小冊子、報章、雜

誌、海報、圖畫、卡、圖片、繪畫、手

稿、影片、感光板、賽璐珞菲林、複製

品；稻草包裝材料；並非由越南煙草製

成的產品；舊衣物、毛毯、蚊帳及鞋類；

密封的罐裝食品；各類香煙及雪茄煙。

 
受管制物品：  
繪晝、圖片、書籍、報章、電影菲林、

攝影菲林、唱片以及與文學及藝術有關

的複製品、藝術品及雕刻品；各類兒童

玩具（獲文化部批准除外）；寄往書籍

及報章進出口機構或其他有關機構的

郵票；郵寄作買賣而有商業價值的商品

（必須獲外貿部批准）；舊成衣、鞋類

及舊床單枕套（必須連同醫生簽發的消

毒證明書一併寄發）；獵槍（必須獲越

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保安部批准）。  
 
地址：  
見上文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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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處女群島 VIRGIN ISLANDS, BRITISH 
（見托爾托拉島 TORTOLA）  
 
 
 

美屬處女群島 VIRGIN ISLANDS OF THE U.S.A. 
（聖克羅伊島、聖約翰島、聖托馬斯島）  
 
 
以信件方式郵寄  
 
與波多黎各相同 (1)特快專遞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 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報關單上顯示的價值不得低於在香港

的市值。若一次過投寄多於一件包裹予

同一收件人，寄件人應在包裹上依次編

上號數及在每件包裹上註明整批郵件

內包裹的數目，如果共有三件包裹，則

應依次標上 1/3、 2/3、 3/3 等編號。由
同一寄件人寄予同一收件人的普通包

裹，不論數量多少，均只須使用一張報

關單。此外，應在報關單上註明整批郵

件內包裹的總數。  
 
一般規定：  
與美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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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島 WAKE ISLAND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失明人士刊物  
 
報關：  
(1)及 (4)綠色標籤及一張塗膠表格，所
有內載商品或看似內載商品而未確定

應否課稅的密封郵件均須註明“may be 
opened for Customs purposes prior to 
delivery to addressee”（可在派予收件人
前打開以供驗關）字樣。內載商品的郵

件如沒有註明有關字樣或並無附上綠

色驗關標籤，亦可獲收寄，但寄件人須

自行承擔後果。  
 
禁寄物品等等：  
與波多黎各相同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等等：  
報關單上顯示的價值不得低於在香港

的市值。若一次過投寄多於一件包裹予

同一收件人，寄件人應在包裹上依次編

上號數及在每件包裹上註明整批郵件

內包裹的數目，如果共有三件包裹，則

應依次標上 1/3、2/3、3/3等編號。由同
一 寄 件 人 寄 予 同 一 收 件 人 的 普 通 包

裹，不論數量多少，均只須使用一張報

關單。此外，應在報關單上註明整批郵

件內包裹的總數。與美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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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斯群島和富圖納群島  
WALLIS AND FUTUNA ISLANDS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獲
收寄 (2)掛號 (3)印刷品 (4)小郵包 (5)失
明人士刊物  
 
報關：  
(1)及 (4)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宜以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洋艾酒及類似的飲料；附有虛假原產地

標記或標誌的物品；切枝花；爆炸藥品

及易燃物料；含磷火柴；金屬籌碼以及

可當作流通硬幣的類似物品；鸚鵡；翻

版刊物；擾亂公安或道德的印刷品；糖

精及其他類似的甜味劑；含洋茴香的烈

酒；煙草；非十進制的度量衡儀器。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化學產品；菲林；唱片及錄音製

品；槍械、火藥及彈藥；活動物及動物

製品；鑄幣機、打樁錘及其他形式的螺

旋壓床；麻醉藥物；值物及其部分。  
 
關稅：  
如只間中投寄以供收件人個人及家人

使用、不作商業用途而每件價值低於

10,000太平洋法蘭西共同體法朗的郵件
可獲收寄，無須繳付任何關稅。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無  
 
報關及文字：  
一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各

一份），宜以法文填寫。  
 
禁寄物品：  
信件。見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  
 
派遞：  
包裹不會按址派遞，收件人須自行安排

往郵政局領件。  
 
封口：  
包裹須以特別方式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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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薩摩亞 WESTERN SAMOA 
（主島為薩瓦伊島及烏波盧島；主要城鎮為阿皮亞）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信件方式郵寄的應課稅品可獲收
寄 (2)掛號 (3)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限
額： 2,500 元） (4)印刷品 (5)小郵包 (6)
失明人士刊物 (7)特快專遞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  
 
禁寄物品：  
寫上具爭議性文字的物品；麻醉藥物

（獲西薩摩亞生署署長批准並連同

供應國家提供的出口許可證一併寄發

除外）；地址虛假的掛號集郵品；未有

妥為包裝的刀剪類工具。見 “以包裹方
式郵寄 ”部分  
 
受管制物品：  
見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部分  
 
發票：  
見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部分  
 
進口證：  
見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部分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2500元）
 
報關：  
一張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患病的牲畜；病原體；放射性物質；煽

動性或不雅的著作；舊的粗布袋、提

袋、背包、貨包或其他以黃麻、亞麻、

西沙爾麻或類似植物為主要原料的袋

子；與澳大利亞相同。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動物產品；蜜蜂及昆蟲；雀鳥及

爬行動物；昆蟲標本；蛋類；槍械及彈

藥；果實及蔬菜；肉類及肉類製品；植

物及其部分、種子；毒藥；動物的精液

及動物生物產品；貴重物品；例如珠

寶、貴金屬、寶石或半寶石、證券、硬

幣或任何形式的可轉讓金融單據（只可

以保險郵件形式投寄）；經危險化學品

處理的衣服及布料；生物品；刷；由易

燃物料製成的童裝；電影菲林；含酒精

的甜品；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文化資產；

藥物；電子狗頸圈；含乙醇的食物或飲

品；人骨及人體組織；藥品；洋艾油；

含有班蝥及其他春藥的製劑；戒除酗

酒、吸酒或服食藥物習慣的藥品；二手

地毯；煸動性的著作；稻草包裝；糖；

糖漿及糖蜜；治療儀器；溫度計；舊衣

物；舊黃麻袋；病毒及病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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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薩摩亞 WESTERN SAMOA（續）  
 
 
發票：  
有關發票必須以信件方式另行郵寄  
 
進口證：  
除非獲得豁免，否則各類超過 10 西薩
摩亞元的貨品均須領有進口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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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門 YEMEN (Republic of) 
適用於前阿拉伯也門共和國的省分，包括 Albaidha, Aljouf, Almahweet, Ebb, Hajjah, 
Hodeidah, Marib, Saadah, Sana’a及 Taiz。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 快 郵 （ 只 限

Hodedah, Ebb, Sana’a及 Taiz） (7)特快專
遞  
 
報關及文字：  
(1)及 (4)綠色標籤及兩張無塗膠表格，
應以英文另加阿拉伯文填寫。  
 
禁寄物品：  
以普通信件方式郵寄時須繳付關稅的

物品；腐蝕性物質；打火機或類似的易

燃器皿；金、銀、寶石、珠寶及其他貴

重物品；在以色列製造的貨品；活動

物；彩票以及其他有關或宣傳賭博的彩

票及物品；鑄幣；色情或不道德的物品

或有違伊斯蘭教教義的物品；大量投寄

的樣品；各類武器。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蜜蜂、水蛭、桑蠶、寄生蟲及控

制害蟲的滅蟲物品。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快 郵 （ 只 限 Hodeidah, Ebb, Sana’a 及
Taiz）。  
 
報關：  
三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每件包裹一

份）  
 
禁寄物品：  
信件；含酒精飲料；硬幣、鈔票、紙幣

及無記名證券、白金、金、寶石、珠寶

及其他貴重物品；在以色列製造的貨

品；唱片、錄音帶及磁綱絲、穿孔咭、

磁帶、 “認收 ”卡；活動物；色情或不道
德 的 物 品 或 有 違 伊 斯 蘭 教 教 義 的 物

品；豬肉；放射性物質；各類武器。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蜜蜂、水蛭、桑蠶、寄生蟲及控

制害蟲的滅蟲物品；麻醉藥物。  
 
進口證：  
價值超過 20,000 里亞爾或相等於 2,000
美元的商業包裹必須有由薩那經濟供

應及貿易部簽發的進口證。  
 
賠償：  
內載液體或容易液化的物質、玻璃或同

類容易破碎或腐爛物品的包裹如有損

壞，均不會獲得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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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門 YEMEN (Republic of) 
適用於其他阿拉伯也門共和國的省分 (Albaidha, Aljouf, Almahweet, Ebb, Hajjah, 
Hodeidah, Marib, Saadah, Sana’a及 Taiz除外)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1)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獲
收寄 (2)掛號 (3)空郵及平郵保險信件
（ 限 額 ： 33,600 元 ）（ 只 限 亞 丁 及
Aden-Camp, Crater, Little Aden, Maalla, 
Mukalla, Sheikh Othman ） (4) 印 刷 品

(5)小郵包 (6)失明人士刊物 (7)快郵  
 
報關：  
(1)及 (5)綠色標籤及一張無塗膠表格  
 
禁寄物品：  
武器及其零件（包括仿製與玩具手槍以

及左輪手槍）及琉璜；藥物（已向醫務

署署長領取牌照而地址註明經亞丁海

關關長轉交除外）；貴金製成的珠寶首

飾、寶石（以保險信件方式投寄除外）。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硬幣；貴金屬；麻醉藥物。  
 
地址：  
正確郵遞地址應註明也門民主人民共

和國（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以包裹方式郵寄  
 
郵費：  
請參閱郵費及服務簡章  
 
輔助服務：  
空郵及平郵保險包裹（限額： 33,600
元 ）（ 只 限 亞 丁 及 Aden-Camp, crater, 
Little Aden, Maalla, Mukalla 及 Sheikh 
Othman）  
 
報關：  
兩張無塗膠表格及發遞單  
 
禁寄物品：  
信件（寄予收件人而數目為一封者除

外）；武器及其零件（包括仿製品、玩

具手槍及左輪手槍）及琉璜；藥物（已

向醫務署署長領取牌照而地址註明經

亞丁海關關長轉交除外）；印有模仿紙

幣圖樣設計的標籤或纖物；以奎寧染色

的粉紅色衣料。  
 
受管制物品：  
進口的植物。若干物品必須領有亞丁民

用物品供應局局長簽發的牌照方可進

口。  
 
寄遞路線：  
寄往 Mukalla 包裹上的地址應註明經亞
丁（VIA ADEN）寄發。  
 
地址：  
見 “以信件方式郵寄 ”部分  
 
賠償：  
內載液體或容易液化的物質、玻璃或同

類容易破碎或腐爛物品的包裹如有損

壞，均不會獲得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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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 YUGOSLAVIA (Federal Republic of) 
（包括塞爾維亞及黑山社會主義共和國）  
 
 
（請參閱“塞爾維亞及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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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伊爾 ZAIRE（Republic of） 
（ 前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 包 括 Bandunda. Equateur, Kasai Occidental, Kasai Oriental, 
Katanga, Kinshasa, Kivu 各 省 分 ）  
 
 
 
 

贊比亞 ZAMBIA 
（ 前 北 羅 得 西 亞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 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及 文 字 ：  
(1)及 (4)綠 色 標 籤 寫  
 
禁 寄 物 品 ：  
武 器、武 器零件、 軍火及類 似物品（ 如

進 口 物 品 的 槍 械 商 獲 槍 械 註 冊 官 簽 發

進 口 證除外）；夾 附 註明寄往 不同地址 不

同人 士 的 附件 的 郵 件； 春藥 ；飾 以 雲 母

或 類 似 物 料 的 卡 （ 裝 進 信 封 者 除 外 ）；

硬 幣、紙 幣、流 通 鈔 票 或 應 付 持 票 人 的

各 種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以 掛 號 信 件 投 寄 而 價 值 不 超 過

230 克瓦查 者除外 ）；與欺詐性 或不道德

行業或預 言 有 關 的 通 訊 文 件；假 冒 或 偽

造 貨 幣 及 仿 製 貨 幣；假郵票 及用以製 造

這 些 郵 票 的 工 具 或 材 料 ； 不 雅 或 色 情 物

品 ； 印 度 大 麻 ； 刀 類 ； 活 動 物 ； 彩 票 及

博 彩 廣 告 ； 火 柴 ； 含 有 酒 精 或 有 害 化 學

產 品 的 製 劑 ； 囚 犯 獄 中 所 製 品 ； 放 射 物

質（嚴 格 遵從 國 際 原 子 能 機 構 規 例 B 部

有 關 安 全 運 送 這 些 物 質 的 規 定 者 除

外 ）； 煽 動 性 及 攻 擊 性 文 章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蜜 蜂、水 蛭、桑 蠶、寄 生 蟲 及 控

制 害 蟲 的 滅 蟲 物 品；病 原 微 生 物 的 培 養

基 或 製 劑（ 須 向 盧 薩 卡生 部 領 取 許 可

證 ）； 以 獵 物 製 成 的 紀 念 品 （ 須 向 盧 薩

卡 狩 獵 及 漁 業 署 署 長 領 取 許 可 證 ）； 麻

醉 藥 物 （ 須 向 盧 薩 卡生 部 領 取 許 可

證 ）； 鴕 鳥 羽 毛 （ 屬 製 成 品 一 部 分 者 除

外 ）； 病 理 物 質 ； 植 物 和 種 子 或 其 部 分

（ 須 向 盧 薩 卡 農 業 署 署 長 領 取 許 可

證 ）； 治 療 或 預 防 性 病 的 製 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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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空 郵 及 平 郵 保 險 包 裹 （限 額 ： 480元 ）  
 
報 關 及 文 字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  
 
報 關 單 上 須 有 寄 件 人 或 其 代 表 的 簽

署 ， 並 列 明 投 寄 時 有 關 製 成 品 在 公 開

市 場 上 的 時 值 。  
 
禁 寄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  
 
受 管 制 物 品 ：  
見 “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 部 分。下 列 物 品

可 裝 進 包 裹 內，以 包 裹 郵 遞 形 式 入 口 贊

比 亞 境 內 ， 但 價 值 不 得 超 過 25 鎊 。  
 
— 小 珠  

— 毛 毯 、 小 地 毯 、 地 毯 、 地 蓆  

— 書 籍  

— 芝 士 包 布 帶 及 蓋 套  

— 雪 茄 煙 、 香 熛 、 鼻 熛 、 煙 草 及

煙 草 商 貨 品  

— 衣 物 、 毛 裘 、 手 套 、 披 肩  

— 杯  

— 鞋 類  

— 床 罩 、 枕 頭 、 墊 子 、 床 褥  

— 馬 具 及 鞍 具  

— 禮 帽 、 便 帽 、 嬰 兒 帽 、 女 裝 帽

— 花 邊 、 布 簾  

— 獎 牌 、 獎 杯  

— 香 水  

— 布 匹 （ 針 織 或 機 織 ）  
 

 — 撲 克 牌  
— 短 襪 及 長 襪  
— 體 育 及 運 動 用 品  
— 廁 所 清 潔 劑  
— 手 錶  
 
發 票 ：  
所 有 商 業 包 裹 均 須 附 上 發 票 及 產 地 來

源 證 ， 寄 件 人 應 另 外 寄 遞 有 關 發 票 。

 
特 惠 關 稅 ：  
所 有 輸 入 贊 比 亞 境 內 的 貨 品 ， 不 論 原

產 地 ， 均 無 關 稅 優 惠 。  
 
進 口 證 ：  
若 干 類 別 的 資 品 必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包 裝 及 標 記 ：  
包 裹 如 寄 往 的 區 不 屬 鐵 路 沿 線 範 圍 ，

應 使 用 防 水 的 包 裝 材 料 （ 特 別 是 十 月

至 五 月 期 間 ）。  
 
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 ， 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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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1)以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的 應 課 稅 品 可 獲 收

寄 (2) 掛 號 (3) 印 刷 品 (4) 小 郵 包 (5)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6)特 快 專 遞  
 
報 關 ：  
(1)及 (4)綠 色 標 籤。價 值 超 過 港 幣 3,000
元 的 物 品 必 須 附 上 兩 張 無 塗 膠 表 格 。  
 
禁 寄 物 品 ：  
春 藥 ； 貼 有 假 郵 票 或 使 用 過 郵 票 的 物

品；爆 炸 品、易 燃 物 品 或 危 險 物 品；算

命 廣 告；彩 票 及 有 關 博 彩 的 傳 單；流 動

電 話 （ 以 掛 號 方 式 郵 寄 者 除 外 ）； 有 害

的 活 物；鴉 片；嗎 啡；可 卡 因 或 其 他 麻

醉 藥 物；硬 幣、鈔 票、紙 幣 或 任 何 支 付

持 票 人 的 證 券、旅 行 支 票、白 金、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 、 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藥 物 及 藥 品（ 必 須 符 合 某 些 規 定

方 可 進 口 ）； 金 、 白 金 、 銀 、 珠 寶 、 紙

幣（ 只 可 以 掛 號 信 件 方 式 投 寄 ）；植 物 、

根 莖 、 種 子 及 球 莖 [須 向 該 國 的 植 物 保

護 研 究 所 領 取 進 口 許 可 證；地 址：Plant 
Prote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P.O. Box 
8100, Causeway, Zimbabwe。  
 
只 有 獲 當 局 認 可 的 失 明 人 士 機 構 才 可

收 寄 用 作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的 錄 音 製 品 。  

 
包 裝 及 標 記 ：  
內 載 全 部 或 部 分 以 賽 璐 珞 製 成 物 品 的

郵 件 必 須 貼 有 清 楚 標 明 “CELLUOID”

（ 賽 璐 珞 ） 字 樣 的 標 籤 。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郵 費 ：  
請 參 閱 郵 費 及 服 務 簡 章  
 
輔 助 服 務 ：  
無  
 
報 關 ：  
一 張 塗 膠 表 格，報 關 單 上 須 有 寄 件 人 或

其 代 表 的 簽 署，並 列 明 投 寄 時 有 關 製 成

品 在 公 開 市 場 上 的 時 值 。  
 
禁 寄 物 品 ：  
信 件；春 藥；囚 犯 獄 中 所 製 物 品；偽 造

的 硬 幣；算 命 廣 告；硬 幣、鈔 票、紙 幣

或 任 何 支 付 持 票 人 的 證 券 、 旅 行 支 票 、

白 金 、 金 或 銀 （ 不 論 曾 加 工 與 否 ）、 寶

石、珠 寶 或 其 他 貴 重 物 品；蜂 蜜；印 度

大 麻 ； 彩 票 及 有 關 博 彩 的 傳 單 ； 肉 類 ；

色 情 及 煸 動 性 文 章 ； 鴕 鳥 蛋 。  
 
受 管 制 物 品 ：  
進 口 的 鴕 鳥 羽 毛；植 物、根 莖、種 子 及

球 莖（ 須 向 該 國 的 植 物 保 護 研 究 所 領 取

進 口 許 可 證 ）； 病 毒 、 疫 苗 及 血 清 。 如

投 寄 藥 品，則 應 在 容 器 上 以 英 文 清 楚 註

明 藥 品 的 名 稱 或 成 分 。  

 
只 有 獲 當 局 認 可 的 失 明 人 士 機 構 才 可

收 寄 用 作 失 明 人 士 刊 物 的 錄 音 製 品 。  
 
進 口 證 ：  
某 些 類 別 的 貨 品 必 須 領 有 進 口 證  
 
發 票 ：  
商 業 包 裹 宜 附 上 發 票 及 產 地 來 源 證  
 
包 裝 及 標 記 ：  
包 裹 如 寄 往 的 地 區 不 屬 鐵 路 沿 線 範

圍，應 使 用 防 水 的 包 裝 材 料（ 特 別 是 十

月 份 至 五 月 份 期 間 ）。 內 載 全 部 或 部 分

以 賽 璐 珞 所 製 物 品 的 郵 件 必 須 貼 有 清

楚 標 明 “CELLUOID”（ 賽 璐 珞 ）字 樣 的

標 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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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遞 ：  
收 件 人 會 獲 通 知 包 裹 寄 抵 的 時 間，並 須

安 排 自 行 領 件 。  
 
郵 費 ：  
平 郵  
 
以 信 件 方 式 郵 寄  
 
信 件、明 信 片、印 刷 品 及 小 郵 包 的 平 郵

郵 費 與 海 外 國 家 相 同（ 中 國、台 灣 及 澳

門 則 除 外 ） — — 詳 情 請 參 閱 第 二 部 “主
要 服 務 及 收 費 摘 要 ”。 此 外 ， 不 設 寄 往

英 軍 郵 政 局 180 號 的 掛 號 服 務 。  
 
平 郵 以 包 裹 方 式 郵 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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